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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序品 4第一 5 

簫齊 外國三藏 6 僧伽跋陀羅 譯 7 
 

跋闍子品 

善見律毘婆沙 8 9 10 

簫齊外國三藏 11僧伽跋陀羅譯 12 
(PTS:Sp.I,1.；CS.Pārā.pg.1.1) 
[0673b06]南 13無諸佛。 
「若人百億劫，不可思議時，為一切眾生，往至疲倦處， 
  正為世間故，南無大慈悲，由法難知故，從生生世間， 
  稽首頭頂禮，甚深微妙法，破裂壞消盡，無明煩惱網， 
  若戒定智慧，解脫具足行，懃修功德者，眾僧良福田， 
  我今一心歸，頭面稽首禮，歸命三寶竟，至演毘尼義， 
  令正法久住，利益饒眾生，以此功德願，消除諸惡患， 
  若樂持戒者，持戒離眾苦。」 
[0673b20] 說曰： 
律本初說：「爾時，佛在毘蘭若 14，優波離 15為說之首，時集五百大比丘眾。」

何以故？如來初成道，於鹿野苑轉四諦 16法輪，最後說法度須跋陀羅 1，所應作

                                                 
1 律毘婆沙＝毘婆沙律【宋】【元】【明】【宮】＊  
2 沙＝娑【聖】＊  
3 ～Samantapāsādikā nāma vinayaṭṭhakathā. 
4 序品＝卷【宋】【元】【明】【宮】  
5（序品第一）＋南【宋】【元】【明】【宮】 
6 三藏＝沙門【宋】【元】【明】【宮】＊  
7〔簫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十二字－【聖】＊，簫＝蕭【宋】【元】【明】【宮】＊  
8 沙＝娑【聖】＊ 
9 律毘婆沙＝毘婆沙律【宋】【元】【明】【宮】＊ 
10 ～Samantapāsādikā nāma vinayaṭṭhakathā. 
11 三藏＝沙門【宋】【元】【明】【宮】＊ 
12〔簫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十二字－【聖】＊，簫＝蕭【宋】【元】【明】【宮】 
13（序品第一）＋南【宋】【元】【明】【宮】 
14 ～Tena samayena Buddho Bhagavā Verañjāyaṁ viharati. 
15 ～Upāli. 
16〔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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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訖，於俱 2尸那末羅王林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平旦時入無餘涅槃 3。七

日後迦葉從葉波 4國來，與五百比丘僧，往俱 5尸那國，問訊世尊，路逢一道士，

迦葉問曰：「見我師不？」道士答言 6：「汝師瞿曇沙門，命過已經七日，瞿曇涅

槃諸人天供養，我從彼得此天曼陀羅華。」迦葉與大比丘聞佛已涅槃，宛轉涕哭

悶絕躄 7地，時有比丘，名須跋陀羅摩訶羅 8言：「止，止。何足啼哭？大沙門在

時，是淨是不淨，是應作是不應作，今適我等意，欲作而作，不作而止。」時迦

葉默然而憶此語，便自思惟，惡法未興宜集法藏，若正法住世利益眾生。迦葉復

念：「佛在世時語阿難：我涅槃後所說法戒即汝大師 9，是故我今當演此法。」

迦葉惟念：「如來在世時以袈裟 10納 11衣施我。」又念：「往昔佛語比丘，我入第

一禪定，迦葉亦入定，如來如是讚嘆我，聖利滿足與佛無異，此是如來威德加我，

譬如大王脫身上鎧，施與其子使護其種姓，如來當知，我滅度後迦葉當護正法，

是故如來施衣與我。」迦葉即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我於一時，聞須跋陀羅摩

訶羅言：『大沙門在時，是淨是 12不淨，是應作是不應作，今適我等意，欲作而

作不作而止。』諸長老！我等輩宜出法藏及毘尼藏。」諸比丘白大德迦葉：「大

德！當選擇諸比丘，大德迦葉！佛法九關一切悉通 13，一切學人須陀洹、斯陀含

愛盡比丘，非一百亦非一千 14，通知三藏者得至四辯，有大神力得三達智，佛所

讚嘆，又愛盡比丘五百少一，是大德摩訶迦葉！所以選擇五百而少一者，為長老

阿難 15故，若無阿難，無人出法，阿難所以不得入者，正在學地 16。」大德迦葉 17，

為欲斷諸誹謗故，不取阿難。諸比丘言：「阿難雖在學地，而親從佛前受修多羅

祇夜 18，於法有恩，復是耆老，釋迦種族如來親叔之子，又無偏黨三毒，大德迦

葉，應取阿難足五百數，此是眾聖意也。」諸大德比丘作是思惟，在何處集法藏？

唯 19王舍城 20眾事具足，我等宜往王舍城中，安居三月出毘尼藏，莫令餘比丘在

此安居。所以者何？恐餘比丘不順從故，是以遣出，於是大德迦葉白二羯磨 21，

                                                                                                                                            
1 Subhadda（梵 Subhadra） 
2 俱＝拘【明】 
3 ～Visākha puṇṇamadivasa paccūsasamaya. 
4 ～Pāvā. 
5 俱＝拘【宋】【元】【明】【宮】 
6 言＝曰【宋】【元】【明】【宮】 
7 躄＝擗【宋】【元】【宮】，＝僻【聖】 
8 ～Subhadda-mahallaka (Samp. Subhadda-buḍḍhapabbajita). 
9 ～Dhammo ca vinayo ca desito paññatto so vo mam’accayena satthā. 
10 ～Kāsāyāni vatthāni (Samp. sānāni paṁsukūlāni nibbasanāni). 
11 納＝衲【明】 
12〔是〕－【聖】 
13 ～Sakalanavaṅgasatthusāsana pariyattidhare. 
14 anekasate anekasahasse（數百數千） 
15 ～Ānanda. 
16 ～Sekha sakaraṇīya. 
17 ～Mahākassapa. 
18 ～Sutta geyya. 
19 唯＝惟【宋】【元】【明】【宮】【聖】 
20 ～Rājagaha. 
21 ～ñattidutiyak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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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僧耆品 1中廣明，於是從如來涅槃，後七日大會 2，復七日中供養舍利 3，過半

月已，餘夏一月半在，迦葉已知安居已近。迦葉語諸長老：「我等去時已至，往

王舍城。」大德迦葉，將二百五十比丘逐一路去。大德阿[少/兔]樓馱 4，將二百

五十比丘，復逐一路去。賢者阿難，取如來袈裟 5，比丘僧圍遶，往舍衛國 6至

如來故住處，舍衛城人見阿難已，懊惱悲泣問阿難言：「如來今在何所而獨來耶？」

諸人號哭，猶如如來初涅槃時。賢者阿難，以無常法教化諸人，既教化已入祇樹

園 7，即開佛房 8取佛床 9座出外拂拭，入房掃灑，掃灑已，取房中故供養花出外

棄之，還取床座復安如本。賢者阿難種種供養，如佛在時無異，於是阿難，從佛

涅槃後，坐倚既久四大沈重，欲自療治。一日已至三日中服乳，取利而於寺坐。

時有修婆那婆羅門 10來請阿難，阿難答曰：「今日服藥不得應命，明日當赴。至

日將一長老比丘，到脩婆那家。脩婆那即問脩多羅義，是故阿鋡 11第十品 12中，

名《脩婆那脩多羅經》。於是阿難，於祇樹園中種種修護已，欲入安居向王舍城。

大德迦葉，與阿[少/兔]樓馱一切比丘眾，至王舍城。爾時見十八大寺一時頹毀，

如來滅後諸比丘，衣 [笐-几+儿] 13諸物縱橫棄散而去，是故狼 14藉。五百大德比

丘順佛教故，修護房舍 15，若不修護，外道當作此言：「瞿曇沙門在世時修治房

舍，既涅槃後棄捨而去。」為息此譏嫌故，宜應料 16理。迦葉言：「佛在世時讚

歎安居先事，修護房舍。」作計校已，往至阿闍世王所，告求所須。王見比丘頭

面禮足即問：「大德何所須求？」迦葉答曰：「十八大寺頹毀敗壞，今欲修護，王

自知之。」王答：「善哉！」即給作人，夏初一月日迦葉等修治修治寺中已，復

往王所而白王曰：「所修護寺今悉畢竟，我等今者便演出法藏及毘尼藏。」王答：

「大善！所願成就。」王復言曰：「我今當轉王威法輪 17，諸大德當演無上法輪 18。」

王白眾僧：「我今政 19聽諸大德使令。」眾僧答曰：「先立講堂王問何處起戴 20？」

答曰：「可於先底槃那波羅山邊禪室 21門邊造，此中閑靜。」王答：「甚善！於是

                                                 
1 ～Saṁgītikkhandhaka. 
2 ～Sādhukīḷana. 
3 ～Dhātupūja. 
4 ～Anuruddhatthera. 
5 Samp. Pattacīvara.（衣鉢） 
6 ～Sāvattī. 
7 ～Jetavana. 
8 Samp.(CS.Pārā.pg.1.8) dasabalena vasitagandhakuṭiyā dvāraṁ（十力所住香房的門） 
9 ～Mañcapīṭha. 
10 ～Samp. Subha-māṇava. 
11 鋡＝含【宋】【元】【明】【宮】 
12 ～Samp. Dīghanikāye Subhasuttaṁ nāma Dasamaṁ suttaṁ.(《長部》10 經《須婆經》) 
13 [笐-几+儿]＝桁【宮】【聖】 
14 狼＝[卄/狼]【宋】【宮】 
15 ～Vihāra pariveṇa. 
16 料＝撩【宋】【元】【宮】 
17 ～Āṇācakka. 
18 ～Dhammacakka. 
19 政＝正【宋】【元】【明】【宮】 
20 戴＝載【宋】【元】【明】【宮】 
21 ～Samp. Vebhārapabbatapassa Sattapaṇṇiguhādvā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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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闍世王威力，猶如第二忉利天毘舍技 1巧 2，須臾之頃即立，成辦棟梁椽柱、

障壁階道，皆悉刻 3鏤種種異妙。於講堂上，以珍玩妙寶而莊嚴之，懸 4眾雜花

繽紛羅列，地下亦復如是，種種殊妙猶如梵天宮殿 5無異，[毯-炎+瞿]氀 6茵褥薦

席五百，敷置床上，悉北向坐。又高座以眾寶莊飾，選高座中最 7精妙者，擬以

說法高座東向。」眾僧語阿難曰：「明日集眾出毘尼藏，汝猶須陀洹道，云何得

入？汝勿懈怠。」於是阿難自思惟，明日眾聖集法，我云何以初學地入中，阿難

從初夜觀身已 8，過中夜未有所得。阿難思惟：世尊往昔有如是言，汝已修功德，

若入禪定速 9得羅漢 10。佛言無虛，當由我心精懃太過，今當疇 11量取其中適 12。

於是阿難從經行處 13下至洗脚處，洗脚已入房却坐床上，欲少時消息倚身欲臥，

脚已離地頭未至枕，於此中間便得羅漢 14。若有人問，於佛法中離行住坐臥而得

道者，阿難是也。於是大德迦葉至中月二日 (六月十七日) 15中食已竟，料理衣鉢集

入法堂 16，賢者阿難欲現證所得令大眾知，不隨眾僧入，眾僧入已次第而坐，留

阿難坐處，下坐眾僧從上和南，次及空處而問：「留此處擬誰？」答曰：「擬阿難。」

又問：「阿難今在何處？」阿難知眾心故現神足，故於此處沒，當坐處踊出現身，

於是眾僧坐竟。大德迦葉語諸長老：「為初說法藏毘尼藏耶？」諸比丘答曰：「大

德！毘尼藏者是佛法壽 17，毘尼藏住佛法亦住，是故我等先出毘尼藏，誰為法

師？」長老優波離眾有問曰：「阿難不得為法師耶？」答曰：「不得為法師，何以

故？佛在世時常所讚歎，我聲聞弟子中持律第一優波離也。」眾曰：「今正應問

優波離出毘尼藏，於是摩訶迦葉作白羯磨。」問優波離：「長老！僧聽，若僧時

到僧忍聽，我問優波離 18毘尼法中，白如是，優波離作白羯磨，大德僧聽，若僧

時到僧忍聽，我今答大德迦葉毘尼法，白如是。」如是優波離白羯磨已整身衣服，

向大德比丘頭面作禮，作禮已上高座而坐，取象牙裝扇，迦葉還坐已。問優波離

長老：「第一波羅夷 19，何處說因誰起耶？」答曰：「毘舍離結 20，因迦蘭陀子須

                                                 
1 技＝伎【宋】【元】【明】【宮】 
2 ～Samp. Vissakamma. 
3 刻＝剋【聖】 
4 懸＝嚴【聖】 
5 ～Brahmavimāna. 
6 氀＝毺【宋】【元】【明】【宮】 
7 最＝置【宋】【元】【明】【宮】 
8 ～Kāyagatāya satiyā vītināmetvā. 
9（遠）＋速【聖】 
10 汝已修功德，若入禪定速得羅漢，Sp.：‘katapuññosi tvaṁ, Ānanda, padhānamanuyuñja; khippaṁ 
hohisi anāsavo’ti (阿難！你已做功德，再接再厲，你將速得無漏)， 
11 疇＝籌【元】【明】【宮】 
12 適＝道【宋】【元】【明】【宮】 
13 ～Caṁkama. 
14 《中阿含經》〈侍者經〉：「我坐床上，下頭未至枕傾，便斷一切漏，得心解脫，」（大正 1.475），
由於證果的原則，必然先證得二果、三果，才得阿羅漢果，不能作跳躍式的證果， 
15〔六月十七日〕－【明】 
16 ～Dhammasabhā. 
17 ～Buddhasāsanassa āyu. 
18 〔優波離〕－【聖】 
19 ～Paṭhama pārājika. 
20 ～Vesāl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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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那 1起。」問曰：「犯何罪也？」答曰：「犯不淨罪 2。」迦葉問優波離罪、因

緣、人身、結戒、隨結戒 3，有罪 4亦問，無罪 5亦問。如第一波羅夷，如是第二、

第三、第四因緣本起，大迦葉悉問，優波離隨 6問盡答，是故名四波羅夷品。復

次問僧伽婆尸沙 7，復次問二不定 8，次問三十尼薩耆波夜提 9，次問九十二波夜

提 10，次問四波羅提提舍尼 11，次問七十五眾學 12，次問七滅諍法 13，如是大波

提木叉 14作已。次問比丘尼八波羅夷，名波羅夷品。復次問十七僧伽婆尸沙，次

問三十尼薩耆波夜提，次問六十六波夜提，次問八波羅提提舍尼，次問七十五眾

學，次問七滅諍法，如是已作比丘尼波羅提木叉竟 15。次問蹇陀 16 (漢言雜事) 17次

波利婆羅 18 (漢言三擯四羯磨也) 19如是律藏作已。大德迦葉一切問優波離，優波離

已，是故名 20五百羅漢集律藏竟。於是，長老優波離放扇從高座下，向諸大德比

丘作禮，作禮已，還復本座。摩訶迦葉言：「毘尼集竟。問法藏，誰為法師，應

出法藏？」諸比丘言：「長老阿難。」於是大德迦葉作白羯磨：「長老！僧聽，若

僧時到僧忍聽，我問長老阿難法藏。」白：如是。阿難復作白羯磨：「大德！僧

聽，若僧時到僧忍聽，我今答大德迦葉法藏。」白：如是。於是阿難從坐起，偏

袒右肩禮，大德僧已即登高座，登高座已，手捉象牙裝扇。大德迦葉問阿難：「法

藏中《梵網經 21》，何處說耶？」阿難答曰：「王舍城那蘭駄 22二國中間王菴羅絺

屋 23中說。」「因誰而起？」「因修悲夜波利婆闍迦婆羅門揵多 24，因 25二人起。」

大德迦葉問阿難梵網經因緣本起。次問：「《沙門果經 26》何處說耶？」阿難答曰：

「於王舍城耆婆林 27中說。」「為誰說耶？」「為阿闍世王 28、梵棄子等。」如是

                                                 
1 ～Sudinna Kalandakaputta. 
2 ～Methunadhamma. 
3 Vatthu, Nidāna, Puggala, Paññatti, Anupaññatti. 
4 ～Āpatti. 
5 ～Anāpatti. 
6 隨＝問【聖】 
7 ～Saṅghādisesa. 
8 ～Aniyata. 
9 ～Nissaggiyapācittiya. 
10 [14] ～Pācittiya. 
11 ～Pāṭidesaniya. 
12 ～Sekhiya. 
13 ～Adhikaraṇasamatha. 
14 ～Mahā-pātimokkha=Mahā-vibhaṅga. 
15（本）＋竟【聖】 
16 ～Khandhaka. 
17〔漢言雜事〕－【明】 
18 ～Parivāra. 
19〔漢言…也〕八字－【明】 
20 名＋（為）【宋】【元】【明】【宮】 
21 ～Brahmajāla. 
22 ～Nālanda. 
23 ～Rājāgāraka An balaṭṭhikā. 
24 Suppiya paribbājaka, Brahmadatta māṇavaka. 
25 因＝目【宮】 
26 ～Sāmaññphala. 
27 ～Jīvakambavana. 
28 ～Ajātasattu Vedehip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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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門果經》因緣本起。以是方便問《五部經 1》，何謂為五部？答曰：「《長阿

鋡 2經 3》、《中阿鋡經》、《僧述多經 4》、《殃堀 5多羅經》、《屈陀迦經 6》。」問曰：

「何謂《屈陀迦經》？」答曰：「除四阿鋡，餘者一切佛法，悉名《堀 7陀迦經》，

四阿鋡中一切雜經，阿難所出，唯除律藏。佛語一味分別有二用，初中後說其味

有三，三藏亦復如是，戒定慧藏，若是部黨 8，《五部經》也。若一二分別有九

部經，如是聚集有八萬法藏。」問曰：「何以名為一味？」「世尊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乃至涅槃時，於一中間四十五年，為天、龍、夜叉、乾 9闥婆、阿修羅、

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是為一味，若一解脫性復為一味。」「何

謂為二？」「法藏毘尼藏。」「何以初中後說？」「佛初中後說，是謂為三。」而

說偈言： 
「流轉 10非一生，走去無厭足 11， 正覓屋住處，更生生辛苦， 
 今已見汝屋， 不復更作屋，一切脊肋骨，碎折不復生， 
 心已離煩惱，愛 12盡至涅槃。」 
[0675c10]復有法師，解優陀那偈，此是如來初說，月生三日中得一切智慧，踊

躍觀看因緣，說是偈言： 
「時法生成就，蹇陀迦中說 13。」 
[0675c14] 如來臨涅槃時勅諸比丘，汝於我 14法中慎莫懈怠，此是最後說，於兩

中間，是名中說。問曰：「何謂三藏？」答曰：「毘尼藏、修多羅藏、阿毘曇藏 15， 
是名三藏。」問曰：「何謂毘尼藏，二波羅提木叉、二十三蹇陀、波利婆羅 16，

是名毘尼藏。」問曰：「何謂修多羅藏？」答曰：「《梵網經》為初，四 17十四修

多羅，悉入《長阿鋡》；初根《牟羅波利耶 18》，二百五十二修多羅，悉入《中阿

鋡》，《烏伽多羅阿婆陀那 19》為初，七千七百六十二修多羅，悉入《僧述多》，《折

多波利耶陀那修多羅 20》為初，九千五百五十七脩多羅，悉入《鴦掘 21多羅》，《法

                                                 
1 ～Pañca-n kāyā. 
2 鋡＝含【宋】【元】【明】【宮】【聖】下同 
3 ～Āgama, Samp. Nikāya. 
4 [36] ～Saṁyutta-nikāya. 
5 殃堀＝鴦崛【宋】【元】【明】【宮】，＝殊堀【聖】，～Aṅguttara-nikāya 
6 ～Khuddaka-nikāya. 
7 堀＝掘【宋】，＝屈【元】【明】 
8 黨＝儻【聖】＊ 
9 乾＝揵【宮】 
10 Dhammapada, 153, 154. 
11 足＝患【宋】【元】【明】【宮】【聖】 
12 愛＝受【聖】 
13 「蹇陀迦中說」五字非優陀那偈中之句 
14 我＝滅【宮】【聖】 
15 Vinayapiṭaka, Suttantapiṭaka, Abhidhammapiṭaka. 
16 Dve Vibhaṅgāni（二毘崩伽） Dvāvīsati Kha dhakāni（二十二蹇陀）, Soṭasa Parivārā（十六波利
婆羅） 
17 四＝三【宮】，Samp. Catuttiṁsa-sutta（三十四經）. 
18 ～Mūlapayyāa-sutta. 
19 ～Oghatara-apadāna. Samp. Oghaturaṇa-sutta 
20 ～Cittapa-riyādāna-sutta. 
21 鴦掘＝鴦堀【宋】【元】【宮】，＝鴦崛【明】，＝英掘【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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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喻》、《軀 1陀那》、《伊諦佛多伽》、《尼波多》、《毘摩那》、《卑多》、《涕羅涕利

伽陀》、《本生》、《尼涕婆》、《波致參毘陀》、《佛種性 2經》，若用藏者 3，破作十

四分 4，悉入《屈陀迦》，此是名《修多羅藏》，問曰：「何謂阿毘曇藏？」答曰：

「法僧伽、毘崩伽、陀兜迦他、耶摩迦、鉢叉 5、逼伽羅坋那祗 6、迦他跋偷 7，

此是阿毘曇藏。問曰：「何謂毘尼義耶？」說偈答曰： 
「將好非一種，調伏身口業， 知毘尼義者，說是毘尼義。」 
[0676a16] 問曰：「何謂種種五篇 8波羅提木叉？」「波羅夷為初，五篇 9七聚罪，

是謂為種種戒母 10，將成堅行寬方便，隨結從身口不善作，此是將身口業，是故

名毘尼耶。」問曰：「何謂修多羅？」以偈答曰： 
「種種義開發，善語如秀出，經緯與涌 11泉，繩墨綖 12貫穿， 
 是謂脩多羅，甚深微妙義。」 
[0676a24] 問曰：「何謂發義？」答曰：「自發義能發他義。」問曰：「何謂善語？」

答曰：「先觀人心然後善語。」問曰：「何謂秀出？」答曰：「譬如禾稻秀出結實。」

問曰：「何謂經緯？」答曰：「以綖織成。」問曰：「何謂*涌泉？」答曰：「如泉

取者眾多而無窮盡。」問曰：「何謂繩墨？」答曰：「如直繩能去曲木 13。」問曰：

「何謂為綖？」答曰：「譬如散花以綖貫穿風吹不散，修多羅者亦復如是，貫諸

法相亦不分散。」問曰：「何謂阿曇？」以偈答曰： 
「有人意識法，讚歎斷截說，長法是故說，是為阿毘曇。」 
[0676b06] 此是阿毘偈也，意、識、讚歎、斷截、長，此入阿毘義也。問曰：「何

謂為意？」答曰：「修多羅句云，有人言極劇意云何，是阿毘意義也。」「何謂為

識？」答曰：「脩多羅句畫 14夜阿毘，此是阿毘識義也。」「何謂讚歎？」答曰：

「王阿毘王 15，此是阿毘讚歎義也。」「何謂斷截？」答曰：「足力阿毘，此是阿

毘斷截義也。」「何謂為長？」答曰：「阿毘于 16多 17 (漢言長也) 18此是阿毘長義 19

                                                 
1 軀＝嫗【宋】【元】【明】【宮】【聖】 
2 性＝姓【宋】【元】【明】【宮】【聖】 
3 [Khuddakapāṭha]-Dhammapada-Udāna-Itivuttaka-Suttanipāta-Vimānavatthu 
Petavattthu-Therā-therigāthā-Jātaka-Niddesa-Paṭisambhidā-Apadāna（喻）-Buddhavaṁsa-Cariyāpiṭaka.
（若用藏） 
4 Paññarasabheda.（破作十五分） 
5 叉＝又【宮】 
6 祗＝坻【宋】【元】【明】【宮】 
7 ～Dhammasaṅgani-Vibhaṅga-Dhātukathā-Puggalapaññatti-Kathāvatthu-Yamaka-Paṭṭhāna. 
8 篇＝偏【宮】【聖】 
9 [14] 篇＝徧【宮】，＝偏【聖】 
10 ～Mātika. 
11 涌＝踊【聖】＊ 
12 綖＝線【宋】【元】【明】【宮】下同 
13 木＝水【元】 
14 畫＝盡【宋】【元】，＝晝【明】【宮】 
15 ～Rājābhirāan. 
16 于＝千？ 
17 ～Abhikkanta. 
18〔漢言長也〕－【明】 
19 ～Adh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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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又曰：「生色界慈心遍觀一方毘呵 1羅 (漢言意義) 2識者，色聲乃至觸，是識

義也。讚歎者，學法無學法世間無上法，此是讚歎義也。斷截者，觸法成學，是

斷截義也。長者，大法不可度量阿耨多羅法，是長義也。此義應當知之。又曰：

「曇者法也，何謂為藏 3？」以偈答曰： 
「智藏藏義味，從義學器者， 我今合一說，藏義汝自知，此是藏義也 4。」 
[0676b23] 問曰：「何謂為藏？」答曰：「藏者學，此是法藏也。又脩多羅句云：

『如人執攬與鋘鈇而來 5，此是器義 6也。』今已總說三藏，應當知是二義也。

已略說毘尼藏。智藏亦言義器，脩多羅亦如是。」又曰：「阿毘曇者則是藏也，

如是已知。復於三藏中，種種因緣指示佛法，語言分別隨所薄 7著，學除甚深相

學破合離者，次第文句至義自出，今次第現此三藏。」阿毘說曰：「阿毘者，意

義、識義、讚歎義、斷截義、出過廣義、大義、無上義。」「何謂為意？憶持也。

識者分別也。讚歎者，常為聖人之所讚歎也。斷截者，分別偈也。出過者，過於

餘法也。廣者，於諸法中最為廣也。大者諸法之最大也。無上者，諸法無能勝也。

曇者，舉義承義護義。何謂為舉？舉者，舉置眾生於善道也。承者，承受眾生不

令入三惡道也。護者，擁護眾生令得種種快樂也。藏者器也。何謂為器？器者，

能聚集眾義也。」問曰：「藏與阿毘曇，為同為異？」答曰：「同。」又問曰：「若

同者，但云阿毘曇自足，何須復言藏也？」答曰：「聖人說法欲使文句具足故，

更安藏字也，如是三藏義亦爾。又為指示故，為教授故，為分別故，為繫故，為

捨故，為甚深相故，為離合故。若比丘隨所至處，顯現如是一切諸義，此是三藏，

如是次第威德顯現正義，隨罪過隨比類隨教法，隨覆見纏 8名色差別。若人依毘

尼為行則得入定，得定便具三達智，此是戒為行本，因三昧故便具六通。若人修

學阿毘曇，能生實智慧，實慧既生便具四辯。若人隨順律語得世間樂，何謂為世

間樂？淨戒之人人天讚善，常受世間四事供養，此世間樂除欲樂。如脩多羅說、

佛所說，我已知之，不宜在家，出家學道而得道果，得道果者，戒定慧力也。隨

逐惡者，皆由無智，無智故佛教妄解，妄解故誹謗如來，作諸惡業自破其身，從

此因緣廣生邪見，於阿毘曇僻學者，捉心過急，則心發逸所不應思，如脩多羅，

告諸比丘，有四法，不應思而思，心則發狂。」法師曰：「如是次第破戒、邪見

亂心、善不善說已，而說偈言： 
「具足不具足，隨行而得之，比丘樂學者，當愛重此法。」 
[0677a16] 如是藏義知一切佛語，應當知。「何謂為阿含 9？」法師曰：「有五阿

含，何謂為五，一者長阿含，二者中阿含，三者僧育多阿含，四者鴦堀多羅阿含，

五者屈陀伽阿含。問曰：「何謂為長阿含？」「三品中《梵網經》為初，四十四修

                                                 
1 呵＝阿【宋】【元】【明】【宮】 
2〔漢言意義〕－【明】，漢言意義＝漢言意也【聖】 
3 ～Piṭaka. 
4 ～Piṭakam piṭakatt-havidū pariyattibhājanatthato āhu, tena samodhānetvā tayo pi vinayādayo ñeyya. 
5 ～Atha puriso āgaccheyya kuddālapiṭakaṁ ādāyā’ti. 
6 ～Bhājana. 
7 薄＝縛【宋】【元】【明】【宮】 
8 纏＝縛【聖】 
9 ～Āgama, Samp. Nik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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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羅悉入三品中，是名長阿含。」法師問：「云何名之為長？」「聚眾法最多 1故

名為長。」又問曰：「何 2謂為阿含？」答曰：「容受聚集義名阿含，如修多羅說，

佛告諸比丘：我於三界中不見一阿含，如畜生阿含，純是眾生聚集處也。以是義

故，中阿含亦應知，不長不短故名為中。於十五品，根學修多羅為初，一百五十

二修多羅，是名中阿含。」七月日出法竟，大德迦葉，修理成就十力法已，於是

大地如人歡喜，歎言：善哉善哉！乃徹黃泉六種震動 3，又種種奇異妙相出現，

此是五百大眾羅漢初集名也，而說偈言： 
「世間中五百，羅漢出是法，故名五百出，諸賢咸共知 4。」 
[0677b06] 是時大眾說，大德迦葉問優波離：「波羅夷何處結耶？亦問犯處、亦

問因緣、亦問人身，此問大德自知？」答曰：「時因人結戒，是故結戒一切次第

我今當說，爾時佛在毘蘭若處 5。」問曰：「何時說耶？」答 6：「集五百大眾說，

如是種種義出已。」問曰：「何以優波離說？」答曰：「為大德迦葉問是戒本已，

現今誰持者，持者何處住，我當說根本，今說章句義：爾時佛住毘蘭若，此根本

律藏初如是說。長老優波離佛前持，佛未涅槃時，六通羅漢無數千萬，從優波離

受。世尊涅槃後，大德迦葉為初，諸大悲眾集閻浮利地 7中，誰能持？優波離為

初，諸律師次第持，乃至第三大眾諸大德持，令 8次第說師名字：優波離，大象

拘，蘇那拘 9，悉伽符，目揵連子帝須，五人得勝煩惱，次第閻浮利地中持律亦

不斷，乃至第三一切諸律師，皆從優波離出，此是連續優波離，何以故？優波離

從金口所聞，聚於心中開施與人，人知已有學人，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不可

計數，愛盡 10比丘一千。大象拘是優波離弟子，從優波離口悉聞，自解至深極理，

學人初受不可計數，愛盡比丘一千。蘇那拘此是大象拘弟子，蘇那拘從師口受取

律已，讀 11誦性自知律，學人初受不可計數，愛盡比丘一千。悉伽符是蘇那拘弟

子，從師口受律 12已，於一千阿羅漢中，最勝性自知律，學人初受學不可計數，

愛盡比丘非百千不可度量。爾時閻浮利地無數比丘集，目揵連子帝須神力，第三

大眾欲現如是，毘尼藏閻浮利地中，諸法師次第乃至第三大眾持 13，應當知。」

問曰：「何謂為第三大眾？」答曰：「此是次第時已出竟，光明妙法用智慧故，而

說是讚曰：壽命住世間，五百智慧明，五百中大德，迦葉最為初，譬如燈油盡，

涅槃無著處。」 

                                                 
1 多=名【聖】 
2（云）＋何【宋】【元】【明】【宮】 
3 ～Udakapariyantaṁ katvā. 
4 ～Yā loke, satehi pañcahi katā tena pañcasatā ti ca, tereh’eva katattā ca therikā ti pavnccatīti. 
5 ～Tena samayena buddho bhagavā Verañjāyaṁ viharati. 
6 答＝初【聖】 
7 ～Jambusirivhaya. 
8 令＝今【宋】【元】【明】【宮】 
9 Dāsaka, Sonaka, Siggava, Tissa Moggaliputta. 
10 Khīṇāsava.（漏盡） 
11 讀＝讚【宋】【元】【明】【宮】 
12 律＝持【宋】【元】【明】【宮】 
13 ～Evaṁ idaṁ vinayapiṭakaṁ Jambudīpe tāva imāya acariyaparamparāya yāva tatiyasaṁgīti tāva 
ābhatan ti veditabba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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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闍子品第二集法藏 

(Sp.I,33.；CS.Pārā.Dutiyasaṅgītikathā pg.1.26) 
[0677c14] 於是眾聖，日夜中次第而去。 
世尊涅槃已一百歲時 1，毘舍離跋闍子比丘 2，毘舍離中十非法起。何謂為十？

一者鹽淨，二者二指淨，三者聚落間淨，四者住處淨，五者隨意淨，六者久住淨，

七者生和合淨，八者水淨，九者不益縷尼師壇 3淨，十者金銀淨 4。此是十非法，

於毘舍離現此十非法，諸跋闍子修 5那伽子名阿須 6，阿須爾時作王，*黨跋闍子

等。爾時長老耶須拘迦 7，是迦乾陀子，於跋闍中彷徉 8而行毘舍離，跋闍子比

丘毘舍離中現十非法，聞已：我不應隱 9住壞十力 10法，若為方便滅此惡法，即

往至毘舍離。到已，爾時長老耶須拘迦乾陀子，於毘舍離大林鳩咤伽羅沙羅 11中

住，爾時，跋闍子比丘說戒時，取水滿鉢置比丘僧中。爾時，毘舍離諸優婆塞 12

來詣 13。跋闍子比丘，作如是言，語諸優婆塞：「應與眾僧錢，隨意與半錢 14、

若一錢 15，使眾僧得衣服。」一切應說：此是集毘尼義，七百比丘不減 16不長，

是名七百比丘集毘尼義，於集眾中，二萬比丘集。長老耶斯 17那比丘發起此事，

於跋闍子比丘眾中，長老離婆多 18問薩婆迦 19，薩婆迦比丘答：「律藏中斷十非

法，及消滅諍法，大德！我等輩今應出法及毘尼，擇取通三藏者，至三達智比丘

擇取已，於毘舍離婆利迦園 20中，眾已聚集，如迦葉初集法藏無異，一切佛法中

垢洗 21除已，依藏更問、依阿含問，依枝葉問、依諸法聚問 22，一切法及毘尼藏

盡出，此是大眾，於八月日得集竟，說偈讚曰： 
「世間中七百，是為七百名，依如前所說，汝等自當知。」 
                                                 
1 ～Vassasataparinibbute bhagavati. 
2 ～Vesālikā Vajjiputtakā bhikkhū. 
3 壇＝檀【聖】 
4（一）kappati siṅgiloṇakappo.（二）kappati dvaṅgulakappo.（三）kappati gāmantarakappo.（四）
kappati āvāsakappo.（五）kappati anumatikappo.（六）kappati āciṇṇakappo.（七）kappati amathitakappo.
（八）kappati jalogi pātuṁ.（九）kappati adasakaṁ nisidanaṁ.（十）kappati jātarūparajataṁ. 
5 修＋（修）【宋】【元】【明】【宮】【聖】 
6 ～Tesaṁ Susunāgaputto Kālāsoko nāma rājāpakkho ahosi 
7 ～Yasa Kākaṇḍ akaputta. 
8 彷徉＝防陽【聖】 
9 隱＝急【聖】 
10 力＝方【明】 
11 ～Mahāvana Kūṭāgārasālā. 
12 ～Upāsaka. 
13 詣＝諸【聖】 
14 Māsaka（摩沙迦） 
15 錢＝外【聖】 
16 減＝滅【聖】 
17 Yasa（＝前出耶須拘迦） 
18 離婆多＝離波多【宋】【元】【明】【宮】【聖】，～Revata. 
19 ～Sabbakāmin. 
20 Vāṭukārāma（砂園） 
21 [14] 洗＝洒【宋】【元】【宮】下同 
22 Piṭakavasena, Nikāyavasena, Aṅgavasena（依枝葉）, Dhammakkhandhavasena（依諸法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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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8a23] 是時，薩婆迦眉 1、蘇寐 2、離婆多、屈闍須毘多、耶須 3婆 4那參復

多，此是大德阿難弟子，修摩[少/兔]、婆娑 5伽眉 6，此二人是阿[少/兔]留駄 7弟

子，已曾見佛，而說偈言： 
「第二好集眾，大法一切出，已至重法處，應作已作竟， 
愛盡比丘者，是名第二集。」 
 
阿育王品 

，阿育王品第三集法藏 

[0678b02] 諸大德自作念言：「當來世我等師法，如是濁垢起有無耶？」大德即

見當來世非法垢起，從此以後百歲，又十八年中，波咤利弗國 8阿育王 9已生世，

生已一切閻浮利地靡不降伏 10，於佛法中甚篤信極大供養。於是諸外道梵志，見

阿育王如此信佛法 11，外道 12梵志貪供養故，入佛法中而作沙門，猶事外道如舊，

以外道法教化諸人，如是佛法極大濁垢，濁垢欲成。於是諸大德作是念，我等輩

及當來世見垢不？各自觀壽命不及，復作是念：誰為當來宣傳？諸大德觀一切人

民及欲界中，都無一人。復觀諸梵天 13，有一天人短壽，曾觀法相。諸大德作如

是念：我等當往請此梵天人下生世間，於目揵連婆羅門家中受胎，然後我等教化

令其 14出家，得出家已，一切佛法通達無礙三達智已，破壞外道判諸諍法，整持

佛法。於是諸大德往至梵天，梵天人名帝須 15，諸大德至語帝須，從此百年後十

八年中，如來法極大垢起，我等觀一切世間及欲界，不見一人能護佛法，乃至梵

天見汝一人，善哉善人，若汝生世間，以十力法 16汝當整持，諸大德作是言已。

大梵帝須聞諸大德佛法中，垢起我當洗除，聞已，歡喜踊躍答曰：「善哉！對已，

與諸大德立誓於梵天應作已罷，從梵天下。爾時，有大德和伽婆 17、栴 18陀跋闍，

二人於眾少年，通持三藏，得三達智愛盡阿羅漢 19，是二人不及滅諍。諸大德語

                                                 
1 ～Sabbakāmin. 
2 蘇寐＝蘇冠【聖】，～Sālha. 
3 Revata, Khujjasobhita, Yasa. 
4 婆＝娑【宋】【元】【明】【宮】，～Sānasambhūta. 
5 娑＋（婆）【宋】【元】【明】【宮】【聖】 
6 Sumana, Vāsabhagāmin. 
7 ～Anuruddha. 
8 ～Pāṭaliputta. 
9 ～Dhammāsoka. 
10 ～Sakala-Jambudīpa. 
11 ～Ruddhasāsana. 
12 ～Titthiya. 
13 ～Brahmaloka. 
14 其＝具【宋】【元】【宮】 
15 ～Tissa. 
16 十力法＝十方法【聖】，～Dasabalassa sāsana. 
17 和伽婆＝私伽婆？下同，～Siggava 
18 栴＝旃【宋】【元】【明】【宮】，～Candavajji. 
19 ～Tipiṭakadhara pattapaṭisambhida khīṇās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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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老：「汝二人不及滅諍，眾僧今依事罰汝，當來有梵天人名帝須，當託 1生

目揵連婆羅門家，汝二人可一人往迎，取度出家，一人教學佛法。」於是諸大德

阿羅漢，隨壽長短各入涅槃而說偈 2言： 
「第二七百眾，和合滅非法，當來法因緣，已作令久住， 
愛盡得自在，善通三達智，神通得自在，猶不免無常， 
我今說 3名字，傳流於將來，如是生無常，已知生難得， 
若欲得常住，當懃加精進。」 
[0678c13] 此第二僧說：「摩呵梵魔帝須 4，從梵天下，託生目揵連婆羅門家 5。」

於是和伽婆觀見帝須，已入婆羅門家受胎。知受胎已，和伽婆日日往其家乞食乃

至七年，何以故？為度因緣故，於是七年乞飯 6不得，乞水亦不得，過七年已復

往乞食，其家人應曰 7：「食已竟，大德！更往餘家 8。」和伽婆念言：「今得語，

已還。」於是 9婆羅門從餘處還，於路見和伽婆：「咄出家人！從我家來耶？有

所得不？」答曰：「得。」婆羅門還至家中，而問家人：「比丘乞食有與不耶？」

家人答曰：「都不與之，婆羅門言：「比丘妄語，若明日來者我當詰 10問。」明日 11

門外坐，大德和伽婆明日來，婆羅門問曰：「大德！昨言乞有所得 12，定無所得，

何以妄語，比丘法得妄語不？」大德和伽婆答曰：「我往汝家七年，都無所得，

昨始得家人語我更往餘家，是故言得。」婆羅門自思念言：「此比丘正得語，而

言有所得，善哉！是知足人也，若得飲食者，便應大歡喜。」婆羅門即迴已飲食

分，施與和伽婆，而作是言：「從今已 13去日日於此取食，於是和伽婆，日日恒

往取食。」婆羅門見和伽婆威儀具足，發大歡喜心，歡喜心已，復更請曰：「大

德！自今以後莫餘家 14乞，長來此食。」和伽婆默然受請，日日食已漸示佛法，

示已而去。爾時婆羅門子年始十六，已學婆羅門法三圍 15陀書 16。婆羅門子初從

梵天下，猶好淨潔，床席 17先提 18悉不與人雜。若欲往師所，以床席先提，以白 19

潔裹，懸置屋間而去，去後大德和伽婆至，而作是念：「時今至矣！來往多年此

婆羅門子都不共語，以何方便而化度之？即以神力，令家中床座隱蔽不見，唯見

                                                 
1 託＝記【宮】 
2〔偈〕－【聖】 
3 說＝記【宋】【元】【明】【宮】【聖】 
4 ～Tissa mahābrahman. 
5 ～Moggalibrahmaṇa. 
6 飯＝餅【宋】【元】【明】【宮】 
7 曰＝日【宋】【元】【宮】 
8 ～Aticchatha. 
9〔是〕－【宋】【元】【明】【宮】 
10 詰＝語【聖】 
11〔日〕－【聖】 
12 得＝德【聖】 
13 已＝以【宋】【元】【明】【宮】，【聖】＊ 
14〔家〕－【宋】【元】【明】【宮】【聖】 
15 圍＝韋【明】下同 
16 ～Tiṇṇaṁ vedānaṁ pāragu ahos 
17 ～Mañcapīṭha. 
18 先提＝遷提【宋】【元】【明】【宮】下同 
19 白＝帛【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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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羅門子所舉先提 1。爾時，婆羅門見和伽婆來，遍求坐床了不能得，唯見其子

所舉先提，即取與和伽婆坐。婆羅門子還，見和伽婆坐其先提，見已心生忿怒，

即問家人：「誰持 2我先提與沙門坐？」大德和伽婆食竟，婆羅門子瞋心*已息。

大德和伽婆語婆羅門子：「汝何所知？」婆羅門子：「咄沙門！我無所知，誰應知

也？」婆羅門子問和伽婆：「沙門知圍陀法不？問已，此沙門必知？」大德和伽

婆於三圍陀中通達，及乾晝 3 (漢言一切物名) 4揩晝 5、伊底呵寫、文字一切分別 6。

婆羅門子，於狐疑法不能通達，所以爾者，由師不解。婆羅門子問和伽婆，於難

解中問問盡答。和伽婆語婆羅門子：「汝問已多，我今次問汝一事，汝應當答。」

婆羅門子言：「善哉沙門！我當分別答耶？」和伽婆於雙心中 7，問婆羅門子：「若

人心起而不滅，若人心滅而不起，若人心滅而滅，若人心起而起 8？」於是婆羅

門子，仰頭向虛空下頭視地，不知所以 9，反諮沙門：「咄沙門！此是何義？」

和伽婆答：「此是佛圍陀 10。」婆羅門子 11語 12：「大德得與我不？」答曰：「得。」

復問：「云何可得？」答曰：「汝若出家然後可得。」於是婆羅門子心大歡喜，來

到父母所而白言：「此沙門知佛圍陀，我欲就學，用白衣服沙門不與，令我出家

然後當得。」父母作是念已：「善哉！若汝出家學圍陀竟，當速還家。」婆羅門

子心念言：「我就此沙門，學佛圍陀竟者當還。」臨欲去時父母教勅：「汝能懃學

當聽 13汝去。」答曰：「無 14暇教勅。」於是婆羅門子往詣和伽婆所，到已，和

伽婆即取婆羅門子度為沙彌，以三十二禪定法教其思惟。婆羅門子須臾之頃，得

須陀洹道。和伽婆思念：「此婆羅門子已得道跡，不樂還家，譬如燋穀不復更生，

此沙彌亦復如是。」和伽婆復言：「若我與禪定深法，其得羅漢者恬靜而住，於

佛法中不復更學，我今 15遣其往詣栴陀跋闍所 16，教學佛法并宣我意。」和伽婆

言：「善來沙彌 17！汝可往彼大德栴陀跋闍所學佛法耶！汝到彼已當作是言：大

德！我師遣來此教學佛法。」栴陀跋闍答：「善哉沙彌！明日當教帝須一切佛法

及義，唯除律藏。教學已竟受具足戒，未滿一歲即通律藏，於三藏中悉具足知。」

和尚 18阿闍梨，以一切佛法付帝須已，隨壽命長短入於涅槃。爾時，帝須深修禪

                                                 
1 ～Pallaṅka. 
2 持＝提【宋】【元】【明】【宮】 
3 ～Nighaṇḍu. 
4 [14] 〔漢言一切物名〕－【明】 
5 揩晝＝揩書【宋】【元】【明】【宮】，＝揩畫【聖】，～Keṭubha. 
6 ～Itihāsa, Akkharappabheda 
7 ～Cittayamaka. 
8 ～Yassa cittaṁ uppajjati na nirujjhati, tassa cittaṁ nirujjhissati n’uppajjissati, yassa vā pana cittaṁ 
nirujjhissati n’uppajjissati, tassa cittaṁ uppajjati na nirujjhati. 
9 以＝已【宋】【元】【宮】【聖】 
10 ～Buddhamanta. 
11 子＋（問）【宋】【元】【明】【宮】 
12 語＝諸【宋】【元】【明】【宮】 
13 聽＝得【元】 
14〔無〕－【聖】 
15 今＝令【宋】【元】【宮】 
16 ～Candavajjittherassa santika. 
17 ～Ehi tvaṁ sāmaṇera. 
18 和尚＝和上【宋】【元】【宮】【聖】，～Ācariyupajjhāy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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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即得阿羅漢，以佛法教導一切人民。爾時賓頭沙羅王 1生兒一百，賓頭沙羅

王命終，阿育王四年中殺諸兄弟，唯置同母弟一人 2，過四年已然後阿育王，自

拜為王，從此佛涅槃已一 3百一十八年。後阿育王即統領閻浮利地，一切諸王無

不降伏 4，王之威神，統領虛空及地下，各一由旬，阿耨達池 5諸鬼神，恒日日

獻水，八擔合十六器，以供王用。爾時阿育王已信佛法，以水八器施比丘僧，二

器施通三藏者，二器供王夫人，餘四器自供。又雪山鬼神，日日獻楊枝木 6，名

羅多 7，柔軟 8香美，王及夫人宮中妓女，合一萬六千人，寺中比丘有六萬眾，

常以楊枝，恒日日供比丘僧，及王夫人宮中妓女，悉令備足。復有雪山鬼神獻藥

果，名阿摩勒呵羅勒 9，此果色如黃金，香味希有，復有鬼神獻熟菴羅果 10。復

有鬼神，日日獻五種衣服，悉黃金 11色及手巾 12，又日日獻賢聖蜜漿 13，又獻塗

香及闍提花，海龍王又獻名 14眼藥，阿耨達池邊，有自然粳米香美，鼠 15剝去皮

取完全者，鸚鵡日日齎九十 16擔獻王，又巧作堂屋，中蜜蜂結房，作蜜以供王，

迦陵頻伽之鳥 17來至王所，作種種妙音以娛樂王，王有如是神力。又於一日王作

金鎖遣鎖 18海龍王將來，此海龍王壽命一劫，曾見過去四佛，龍王到已賜坐，師

子座以白傘覆上，種種香花供養。阿育王脫己所著瓔珞，瓔珞海龍王身，以一萬

六千妓女圍遶供養。阿育王語海龍王言：「我聞如來相好殊妙，我欲見之，汝可

現之。」於是海龍王受教，即現神力，自變己身為如來形像 19，種種功德莊嚴微

妙，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種好，譬如蓮花欝波羅花開敷莊嚴水上，亦如星宿莊

嚴虛空青黃赤白種種光色，去身一尋以自莊嚴，譬如青虹 20亦如電光圍遶而去，

譬如金山眾寶光明而圍遶之，一切眾生視之無厭，諸梵天龍夜叉乾闥 21婆等，於

七日之中瞻仰目不暫捨。阿育王見之歡喜，自從登位三年唯事外道 22，至四年中

信心佛法。王所以事外道者，時阿育王父賓頭沙羅王，本事外道，日日供施婆羅

                                                 
1 ～Bindusāra. 
2 ～Ekamātikaṁ Tissakumāraṁ ṭhapetvā. 
3 一＝二【宋】【元】【明】【宮】【聖】 
4 ～Tathāgatassa parinibbānato dvinnaṁ vassasatānaṁ upari aṭṭhārasame (218) vasse 
sakala-Jambudīpe ekarajjabhisekaṁ pāpuṇi. 
5 ～Anotattadaha. 
6 ～Dantakaṭṭha. 
7 ～Nāgalatā. 
8 [36] 軟＝濡【聖】 
9 Agadāmalaka, Agadaharītaka. 
10 ～Ambapakka. 
11〔金〕－【宮】【聖】 
12 ～Hatthapuñchanapaṭṭaka 
13 漿＝醬【聖】 
14 名＝石【宋】【元】【明】【宮】【聖】，～Añjana. 
15 鼠＝擣【宋】【元】【明】【宮】 
16 十＝千【宋】【元】【明】【宮】【聖】 
17 ～Karavīkasakuṇa. 
18 鎖＋（鎖）【宋】【元】【明】【宮】【聖】 
19 ～Sammāsambuddhassa rūpa. 
20 虹＝絳【聖】 
21 乾闥＝揵撻【宋】【元】【宮】，＝揵闥【明】 
22 [14] ～Bāhirakapāsaṇ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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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六萬人，王與夫人宮內悉事外道，是故相承事之。有一日阿育王，供 1設諸婆

羅門，王於殿上坐見諸婆羅門，左右顧視都無法用。王見如此而作是念：「我且

更選試，必有法則者，我當供養。」作是念已向諸臣言：「卿等！若有事沙門婆

羅門者，可請來我 2宮中，我當供施。」諸臣答曰：「善哉！答已各去。」於是

諸臣依其所事事尼揵陀 3等諸外道，各將至王宮，到已而白王言：「此是我等羅

漢。」是時阿育王，即敷施床座，高下精麁各各不同。王語諸外道：「隨力所堪

各各當座而坐。」諸外道聞王此言，仍各自量而坐，或坐先提者，或坐木段者。

王觀察如此，自作念曰：「此諸外道等定無法用。」王即知已而作是言：「外道如

此不足供施，食訖即令 4出。」又復一日，王於殿上在窓牖 5中，見一沙彌，名

泥瞿陀 6，從殿前過，行步平正威儀具足 7。王問：「此誰沙彌耶？」左右答曰：

「泥瞿陀沙彌，是先王長子修摩那之子 8也。」法師曰：「我今依 9次第說因緣。」

爾時，賓頭沙羅王病困，阿育王從所封欝 10支國來還父王國，即殺修摩那太子，

仍自把王國事。阿育王殺太子修摩那已，撿挍宮內，修摩那妃，先已懷胎滿十月，

仍假服逃出，去城不遠至栴陀羅村 11，村邊有樹名泥瞿陀，有一天人作此樹神。

樹神見修摩那妃語言：「善來！」妃聞樹神喚，即往至樹所。樹神神力化作一屋，

語妃曰：「汝可住此屋。」妃聞語已即便入屋，其夜而生一男兒，母為作字名泥

瞿陀。於是旃陀羅主敬心供給，如奴見大家無異。時王女 12妃住樹神屋中七年，

泥瞿陀年已七歲。爾時有阿羅漢比丘，名婆留那 13，以神通觀泥瞿陀，因緣應度，

作是念：「今時至矣。」欲度為沙彌，即往詣妃所，求度為沙彌，妃即與令度，

婆留那即度為沙彌，髮未落地即得羅漢 14。又一日沙彌料理裝束 15已 16，往詣師

供養已，取鉢 17盂 18袈裟往至母所，從城南入過殿前行出城東門。爾時，阿育王

在殿上向東經 19行，王見泥瞿陀沙彌於殿前過，威儀具足視地七尺而行，心中清

淨，此因緣已前說，今當廣說，於是阿育王而作是念：「彼沙彌者，屈身俯 20仰

威儀庠 21序，當有聖利法 1也。」王見沙彌已信心歡喜，即發慈哀心，何以故？

                                                 
1 供＝佛【聖】 
2 我＋（常）【聖】 
3 ～Nigantha. 
4 令＝命【宋】【元】【明】【宮】【聖】 
5 ～Sīhapañjara. 
6 ～Nigrodha. 
7 ～Iriyāpathasampanna. 
8 ～Bindusārarañño jeṭṭhaputtassa Sumāarājakumārassa putto. 
9（備）＋依【聖】 
10 欝＝爵【宋】【元】【明】【宮】，～Ujjenirajja. 
11 ～Caṇḍālagāma. 
12〔女〕－【宋】【元】【明】【宮】 
13 ～Mahāvaruṇa. 
14 ～Khuragge yeva arahattaṁ pāpuṇi. 
15 束＝揀【聖】 
16 ～Sarīraṁ jaggetvā. 
17 ～Pattacīvaraṁ ādāya. 
18 盂＝釬【聖】 
19 經＝逕【宋】【元】【明】【宮】 
20 身俯＝伸俯【宋】【元】【明】【宮】，＝身府【聖】 
21 庠＝祥【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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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世時此沙彌，是阿育王兄，曾共修功德，而作偈說 2： 
「往昔因緣故，今生復歡喜，譬如欝鉢花 3，得水鮮開敷。」 
[0680c17] 於是阿育王，生慈悲已不能自止，即遣三臣往喚沙彌，諸臣極久未時

得還。復遣三臣，三臣到已語沙彌言：「沙彌速去！」於是沙彌，執持威儀安庠

而來，到已，王語沙彌：「當自觀察隨意坐也。」於是沙彌，觀看眾中都無比丘，

沙彌知已，仍欲就白傘高座，而作方便令王受鉢。王見沙彌作方便已，心自念言：

「此沙彌者必為家主。」沙彌即以鉢授王已，即就王座。王以己所食施與沙彌，

沙彌自量取足而受。沙彌食竟，於是王問沙彌：「沙彌師教沙彌悉知不？」答曰：

「我知少分。」王言：「善哉！為我說之。」善哉大王！我當為說，沙彌而作是

念，量王所堪，即為說法呪願 4，便說半偈： 
「不懈怠者是涅槃，若 5懈怠者是生死 6。」 
[0681a07] 王聞已向沙彌言：「我知已，但說令盡，沙彌呪願已竟。」王向沙彌

言：「日供養八分。」沙彌答：「善哉！我當迴與師 7。」王問：「沙彌師是誰耶？」

答言 8：「無罪見罪呵責，是名我師。」王言：「更與八分。」沙彌答：「善哉！

我當與阿闍梨 9。」王復問言：「闍梨是誰？」答：「共於善法中教授令知，是我

闍梨。」王復答言：「善哉，我更與八分。」沙彌答：「此八分與比丘僧。」王復

問言：「比丘僧是誰？」答言：「我師我闍梨我是依止，故得具足戒。」王聞是已

倍增歡喜，王語沙彌：「若爾我更與八分。」沙彌答言：「善哉受。」受已而去，

明日沙彌，與比丘僧三 10十二人來至王宮，到已中食竟。王問沙彌：「更有比丘

無？」沙彌答言：「有。」若有者更將 11三十二人來。如是漸增乃至六萬，是時

外道六萬徒眾失供養分。大德泥瞿陀即授王及宮內夫人諸臣，悉受三歸五戒 12。

是時王及諸人信心倍增，無有退轉。王為諸眾僧，起立大寺安處眾僧，乃至六萬

日日供養。王所統領八萬四千國王，勅諸國起八萬四千大寺，起塔八萬四千，王

勅諸國造立塔寺，各受王命歡喜而造。復有一日於阿育僧伽 13藍 14作大布施 15，

布施已，王於六萬比丘僧中坐，而作是言：「我有四種供給 16，湯藥飲食衣服臥

具，自恣與僧。」語已而作是問：「諸大德！佛所統領有幾種法耶？」比丘答言：

                                                                                                                                            
1 [36] ～Lokuttaradhamma. 
2 說＝訟【聖】 
3 ～Uppala. 
4 ～Dhammapada. 
5〔若〕－【宮】【聖】 
6 Appamādo amatapadaṁ, pamādo maccuno padaṁ (Dh. 21), 戒為甘露道 放逸為死經（法句經放逸
品） 
7 ～Upajjhāya. 
8 言＝曰【宋】【元】【明】【宮】 
9 ～Ācariya. 
10 三＝二【聖】 
11 更將＝將更【聖】 
12 ～Tīsu saraṇesu pañcasu ca sīlesu patiṭṭhāpetvā. 
13 ～Asokārāma. 
14 藍＝繿【聖】＊ 
15 ～Mahādāna. 
16 ～Catūhi paccayehi pavāretv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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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1法有九，法聚有八萬四千。」王聞已至心於法，王作是念：「我當立八萬

四千寺，以供養八萬四千法聚。」即日出銀錢九十六億，而喚大臣，臣到已，王

語臣言：「我所領八萬四千國，遣人宣令 2，國起一寺。」阿育王自作阿育王 3僧

伽*藍。眾僧見阿育王欲起大寺，見已有一比丘，名因陀掘 4多 5，有大神力漏盡

羅漢。眾僧即差因陀掘多，統知寺事，是時因陀掘多見 6寺有所闕短處，自以神

力修治令辦，王出銀錢，羅漢神力三年乃成。諸國起寺來啟答王，一日俱到白統

臣言：「造塔寺已成。」統臣入白王言：「八萬四千國，起八萬四千寺塔，皆悉已

成。」王答言：「善哉！」王語一大臣：「可打鼓宣令，寺塔已成，七日之後當大

供養布施，國中一切內外人民，悉受八戒身心清淨 7，過七日已莊嚴擬赴王命，

如天帝釋諸天圍遶，阿育王 8國土亦復如是，莊嚴竟人民遊觀無有厭足，人民悉

入寺舍。」爾時集眾，有八億比丘僧九十六萬比丘尼，於集眾中羅漢一萬。諸比

丘僧心作是念：「我當以神通力令王得見己所造功德，見此已然後佛法大盛。」

諸比丘以神通力，王所統領閻浮利地，縱廣四萬 9乃至海際，其中所起塔寺，一

切供養布施種種功德，使王一時覩見。王得見已心中歡喜，而白眾僧言：「如我

今者，供養如來作大布施，心中歡喜有如我不？」於是眾僧，推目揵連子帝須令

答王。帝須答王言：「佛在世時諸人供養，不及於王，唯王一人無能過者。」王

聞帝須此語，心中歡喜不斷，而作念 10言：「於佛法中作大布施，無與我等，我

當受持佛法如子愛父，則無有狐疑。」於是大王問比丘僧：「我於佛法中得受持

不？」爾時帝須聞王語已，又見王邊王子，名摩哂陀 11，因緣具足，便作念：「若

是王子得出家者，佛法極大興隆。」念已而白王言：「大王！如此功德猶未入佛

法，譬如有人從地積七寶上至梵天，以用布施，於佛法中亦未得入，況王布施而

望得入！」王復問言：「云何得入法分？」帝須答言：「若貧若富，身自生子，令

子出家得入佛法。」作是言已，王自念：「我如此布施，猶未入佛法，我今當求

得入因緣。」王觀看左右見摩哂陀，而作是念：「我弟帝須已自出家。」即立摩

哂陀為大 12子，王復籌量立為太子好？令出家好？即語摩哂陀：「汝樂出家不？」

摩哂陀見叔帝須出家，後心願出家，聞王此言心大歡喜，即答：「實樂出家，若

我出家，王於佛法得入法分。」爾時王女名僧伽蜜多 13，立近兄邊，其婿先已與

帝須俱出家，王問僧伽蜜多：「汝樂出家不？」答言：「實樂。」王答：「若汝出

家大善，王知其心，心中歡喜向比丘言：「大德！我此二子眾僧為度，令我得入

                                                 
1 言支＝曰於【宋】【元】【明】【宮】，＝言枝【聖】 
2 令＝今【宮】 
3〔王〕－【宋】【元】【明】【宮】【聖】 
4 掘＝崛【宋】【元】【明】【宮】下同，＝堀【聖】下同 
5 ～Indagutta. 
6 見＋（見）【聖】 
7 ～Aṭṭha sīlaṅgāni. 
8（天）＋王【聖】 
9 萬＝方【聖】 
10 念＝是【宋】【元】【明】【宮】 
11 ～Mahinda. 
12 大＝太【宋】【元】【明】【宮】 
13 ～Saṅghamit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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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 1。」 
 
~善見律毘 2婆沙卷 3第一~ 

 
 

善見*律毘婆*沙卷 4第二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5 
(Sp.I,51.；CS.Pārā.pg.1.39) 
[0682a05] 眾僧已受，即推目揵連子帝須為和尚 6，摩呵提婆 7為阿闍梨，授十戒，

大德末 8闡提為阿闍梨，與具足戒，是時摩哂陀年滿二十，即受具足戒，於戒壇

中得三達智 9，具六神通漏盡羅漢。僧伽蜜多，阿闍梨名阿由波羅 10，和尚名曇

摩波羅 11，是時僧伽蜜多年十八歲，度令出家，於戒壇 12中即與六法。王登位以

來，已經六年，二子出家。於是摩哂陀於師受經及毘尼藏，摩哂陀於三藏中，一

切佛法皆悉總持，同學一千摩哂陀最大。爾時阿育王登位九年，有比丘拘多子，

名帝須 13，病困劇，持鉢乞藥得酥 14一撮，其病增長命將欲斷，向諸比丘言：「三

界中慎勿懈怠，語已飛騰虛空，於虛空中而坐，即化作火自焚燒身，入於涅盤 15。

是時，阿育王聞人宣傳，為作供養，王念言：「我國中比丘，求藥而不能得。」

王於四城門邊起作藥藏 16，付藥滿藏中。時，波咤利弗國四方城門邊，有四千客

堂 17，堂日得錢五千，以供王用。爾時，王以錢一千供大德泥瞿陀，一千供養塔

像華香直，取一千供給法堂，一千供諸律師，一萬 18供眾僧，四城門邊藥藏，日

一萬以用買藥直。爾時，佛法興隆，諸外道等衰殄 19失供養利，周遍乞食都無所

得，為飢渴所逼，託入佛法而作沙門，猶自執本法，教化人民，此是律、此是法，

                                                 
1 此下聖本有光明皇后願文 
2 律＝毘【宋】【元】【明】【宮】＊ 
3 毘婆沙卷＝婆沙律卷【宋】【元】【明】【宮】＊，〔毘婆沙卷〕－【聖】 
4〔卷〕－【聖】 
5〔蕭齊…譯〕十二字－【聖】[>＊] 
6 和尚＝和上【宋】【元】【宮】【聖】下同 
7 ～Mahādeva. 
8 末＝未【元】【聖】，～Majjhantika. 
9 ～Upasampadāsīmāmaṇḍala. 
10 ～Āyupālī. 
11 ～Dhammapālī. 
12 壇＝檀【聖】 
13 ～KontiputtaTissa. 
14 酥＝蘇【宋】【元】【宮】，～Sappi. 
15 盤＝槃【宋】【元】【明】【宮】 
16 ～Pokkharaṇī. 
17 ～Sabhā. 
18 萬＝千【明】 
19 殄＝彌【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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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用佛法律威儀進止，悉不得法 1，來入寺住，至布薩日 2來入僧中，諸善比

丘不與其同。爾時，目揵連子帝須自念言：「諍法起已，不久當盛，我若住僧眾，

諍法不滅。」即以弟子付摩哂陀已，目揵連子帝須入阿烋河 3山 4中，隱靜獨住。

諸外道比丘，欲以己典，雜亂佛法，遂成垢濁。外道猶行己法，或事火者，或五

熱炙身 5，或大寒入水，或破壞佛法者，是故諸善比丘不與同布薩、自恣及諸僧

事，如是展轉，乃至七年不得說戒。阿育王知已，遣一大臣，來入阿育僧伽藍 6，

白眾僧，教滅鬪諍，和合說戒。大臣受王勅已入寺，以王命白眾僧，都無應對者。

臣便還更諮傍臣，王有勅令，眾僧滅諍而不順從，卿意云何？傍臣答言：「我見

大王往伏諸國，有不順從，王即斬殺，此法亦應如此。」傍臣語已，使臣往至寺

中，白上座言：「王有勅令，眾僧和合說戒，而不順從。」上座答言：「諸善比丘

不與外道比丘共布薩，非不順從。」於是，臣從上座次第斬殺，次及王弟帝須而

止。帝須見殺諸比丘，即自念言：「此臣受取王勅，辟 7故殺諸眾僧也。」問曰：

「帝須是誰？」答曰：「是王弟同生。」爾時，阿育王登位，立弟為太子，太子

一日入林遊戲，見諸群鹿陰陽和合。太子作是念：「此諸群鹿噉草飲水，尚復如

此，豈況比丘在寺房舍，床褥細軟飲食適口，當無是事！」太子遊還到王所，白

王言：「我向出遊，見諸群鹿陰陽和合，畜生噉草飲水，尚有此事，諸比丘僧在

寺房 8舍供養備足，豈無此事？」王聞語已，即自念言：「非狐疑處而生狐疑。」

一日太子帝須，觸忤 9王意，王忿而語太子帝須：「我今以王位別汝，七日作王

訖已，我當殺汝。」是時太子帝須，雖受王位七日之中，日夜妓樂、飲食種種供

養，心不染著，形體羸瘦，憂惱轉劇，所以爾者，猶畏死故。七日已滿，王喚帝

須問：何意羸瘦，飲食、妓 10樂不稱意耶？」帝須答言：「死法逼迫，心不甘樂。」

王聞語已，語帝須言：「汝已知命七日當死，猶尚惶怖，況諸比丘出息入息，恒

懼無常，心有何染著？」王語已，帝須於佛法中即生信心。又復一日，太子帝須

出遊行獵，漸漸前行至阿練若處 11，見一比丘坐，名曇無德 12，有一象，折取木

枝遙拂比丘，太子見已，心發歡 13喜，而作願言：「我何時得 14如彼比丘？」曇

無德比丘自逆知帝須心願，比丘即以神力飛騰虛空，於虛空中而坐，令帝須得見，

從虛空飛往阿育僧伽藍 15大池中，於水上而坐立，脫僧伽梨欝多羅僧 16置虛空

                                                 
1 法＝往【聖】 
2 ～Uposatha. 
3 烋河＝休河【宋】【元】【明】【宮】，＝休何【聖】 
4 ～Ahogaṅgāpabbata. 
5 ～Keci pañcātape tappanti. 
6 藍＝繿【聖】＊ 
7 辟＝僻【宋】【元】【明】【宮】【聖】 
8〔房〕－【宋】【元】【明】【宮】【聖】 
9 忤＝悟【宋】【元】【宮】【聖】 
10 妓＝伎【宮】 
11 ～Arañña 
12 ～Yonakamahādhammarakkhita. 
13 歡＝懼【宋】【元】【明】【宮】 
14〔得〕－【聖】 
15 ～Asokārāme pokkharaṇī. 
16 ～Saṅghāṭī, (Samp. Cīvara) Uttarāsaṅ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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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入池洗 1浴。是時太子帝須，見大德有如是神力，心大歡喜而言：「今日我

當出家！」即還宮中白王言：「我欲出家，王必哀念，聽我出家！」王聞帝須求

出家，心大驚怪，答言：「宮中妓女，百味餚饍 2娛樂快樂，何以出家？」王種

種方便令其心止，志意堅固，永不肯住，而答王言：「宮中婇 3女歡樂暫有，會

當別離。」大王嘆言：「善哉！即遣諸臣，使平治道路，掃灑清淨，竪立幢幡，

種種莊嚴。」莊嚴竟已，臣白王言：「裝束 4已辦。」王取太子公服天冠瓔珞，

莊嚴太子，千乘萬騎圍遶，奉送往至寺中。眾僧見太子帝須出家，心大歡喜，有

辦僧伽梨者，欝多羅僧者，安陀會 5者，鉢盂 6者，擬待太子，即出家已。是時

太子往到禪房 7，至曇無德比丘所，求欲出家。國中豪貴諸長者兒一千童子，隨

太子出家。國中人民見太子出家，各自念言：「太子如此尊貴，尚捨王位出家修

道，我等貧窮何所戀慕？」念已，無數人眾，悉隨出家。阿育王登位四年，太子

出家。復有王外甥阿嗜 8婆羅門 9，是僧伽蜜多知 10已，有一男兒 11阿嗜，聞太

出家，心中驚喜往至王所，即白王言：「我今欲隨太子出家，願王聽許。」王答：

「善哉！即與太子俱日 12出家。」如是於佛法中，多有剎利出家，佛法興隆。時，

帝須言：「當知此臣僻取王意，殺諸比丘。臣殺未已，帝須比丘便前遮護。」臣

不得殺，臣即置刀，往白王言：「我受王勅，令諸比丘和合說戒，而不順從，我

已依罪，次第斬殺，殺猶未盡，帝須比丘即便遮護，不能得殺，臣白王言：「帝

須比丘為殺以不？」王聞臣言殺諸比丘，即大驚愕，心中懊惱，悶絕躄 13地，以

冷水灑面，良久乃穌，即語臣言：「咄咄！我遣汝入寺，欲令眾僧和合說戒，何

以專輒而殺眾僧？」王往寺中白諸眾僧：「我前遣一臣教令和合說戒，不使殺諸

比丘，此臣專輒，枉殺眾僧，不審此事，誰獲罪耶？」有比丘答言：「由王故殺，

此是王罪。」或有比丘言：「兩俱得罪。」有一比丘即問王言：「王心云何，有殺

心不？」王答言：「我本以功德意遣，無殺心也。」若王如此，王自無罪，殺者

得罪。王聞如是言已，心生狐疑，問諸比丘：「有能斷我狐疑者不？若能斷我狐

疑心者，我當更竪立佛法。」諸比丘答言：「有目揵連子帝須，能斷狐疑竪立佛

法。」於是即遣法師 14四人，人各有比丘一千侍從而去。復遣大臣四人，人各有

一千人將從，往迎大德目揵連子帝須，須得而歸。是時二部眾 15，往至阿烋 16河

                                                 
1 洗＝洒【宋】【元】【宮】 
2 饍＝膳【宋】【元】【宮】 
3 婇＝綵【聖】 
4 束＝捒【聖】 
5 ～Antaravāsaka. 
6 鉢盂＝鉢釪【聖】，～Patta. 
7 ～Padhānaghara. 
8 嗜＝耆【宋】【元】【明】【宮】 
9 ～Aggibrahman. 
10 知＝婿【明】【宮】 
11〔兒〕－【聖】 
12 日＝白【宋】【元】【明】【宮】 
13 躄＝擗【宮】 
14 ～Dhammakathika. 
15 眾＝迎【聖】 
16 烋＝休【宋】【元】【明】【宮】【聖】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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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迎取目揵連子帝須，到已而言：「王喚帝須！帝須不去，王復更遣法師八

人，人各有比丘一千侍從。大臣八人，人各一千侍 1從。到已復言：「王喚帝須！

帝須不去。」王遲望二使，經久未反，王心狐疑。王復問諸大德：「大德！我已

遣二使，往迎目揵連子帝須，使 2已經久而不見至？」眾僧答言：「恐迎者僻宣

王意，言喚帝須！是故不來。」王復問言：「云何作請 3語而得來耶？」眾僧答

王，當作是言：「佛法已沒，願屈大德，來更共竪立，乃可得來。」王聞是言：「更

遣法師十六人，人各比丘一千侍從，大臣十六人，人各將一千人。」王復問：「彼

法師為老 4為少 5？」眾僧答言：「老。」若其老者，當用輿迎 6。眾僧答言：「不

得乘輿。」王復問言：「彼大德者住在何處？」答言：「阿烋河山中。」若爾，當

遣舫 7乘往迎，勅使者言：「汝若到已，當請大德住大*舫中，可使四邊帶仗防護。」

是時大眾使者發去，到阿烋河山中，即以王命白大德言：「今佛法已沒，仰屈大

德來共竪立。」於是大德聞使語已，言：「我出家正為佛法，今時至矣！」即取

坐具而起，帝須自念言：「明當至波 8咤利弗國。」是時阿育王，夜夢見如是相

貌，有一白象而來，以鼻摩娑 9王頭捉王右手。明旦王召 10相師 11曰：「我夜夢如

是相貌，為吉為凶？」有一相師，即答王言：「捉王手者是沙門像 12也。」大王

聞相師語已，即得信來，白王：「大德帝須今日已至。」王聞至已，即出往迎，

王自入水至膝。大德帝須欲上。王以右手捧接大德，大德帝須便捉王手。左右拔

劍，欲斫大德帝須，何以故？阿育王法 13，若人捉王頭及手，即便斫頭，是故拔

劍欲斫。爾時，王見水中拔劍影，王迴顧言：「咄咄！我昔勅臣，往至寺中令眾

僧和合說戒，而僻取我意，殺諸比丘，而汝今者復欲殺耶？止止！莫作我罪。」

法師問曰：「比丘不得捉白衣手，云何得捉？」答曰：「王為欲聞法，故往請來，

王即是大德弟子故得捉手。」於是王將大德，往園林 14中住，三重防衛。王自為

大德洗脚，以油磨 15之，*磨竟於一邊而坐。王自念言：「此大德能斷我疑不？若

能斷我疑者，亦能斷諍法，然後佛法竪立。王念：「我且 16當試大德，我欲見大

德神通力 17，願為示現。」帝須答言：「汝今樂見何等神力？」王言：「我欲見大

地震動。」帝須問曰：「為欲使一邊動、一切動耶？」王復問言：「於此二種何者

                                                 
1 侍＝從【聖】 
2 使＝便【聖】 
3 請＝諸【宋】【元】【明】【宮】【聖】 
4 ～Mahallaka. 
5 ～Dahara. 
6 ～Sivikā. 
7 舫＝船【聖】＊，～Nāvāsaṅghāṭa. 
8 波＝彼【宋】【元】【明】【宮】【聖】 
9 摩娑＝摩挲【明】，＝磨娑【聖】 
10 召＝名【聖】 
11 ～Supinajjhāyaka. 
12 ～Samaṇanāga. 
13 ～Cāritta. 
14 ～Uyyāna. 
15 磨＝摩【宋】【元】【明】【宮】【聖】＊ 
16 且＝旦【元】【明】 
17 ～Pāṭihā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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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難？」帝須答言：「譬如銅盤盛滿中水，有人動盤水悉動難？半動、半不動難？」

王言：「半動半不動甚難。」帝須答言：「如是，大王！」王言：「欲見半動半不

動。」帝須語王：「周迴四方四由旬，彈繩作界 1，東方安車，南方安馬，西方

安人，北方安銅盤水，使各騎*界上，一脚在內一脚在外，銅盤水當安*界上，半

入*界內半在*界外。」王即隨教作已。於是帝須即入第四禪，從禪定起，而向王

言：「善見，大王！」大德帝須即以神力，能使四方四由旬外悉大震動，*界內不

動，車馬及人外脚悉動，內脚不動，水半動、半不動。於是大王，見大德神力如

此，即大歡喜，我先所疑今得斷也，於佛法中惡法得滅。王即問大德帝須：「我

先遣一臣到寺，令僧和合說戒，而臣專輒殺諸比丘，此罪誰得耶？」帝須答言：

「大王！有殺心不？」王即答言：「我無殺心。」若無殺心王無罪也，即便為王

說《本生經 2》：佛語諸比丘，先籌量心然後作業，一切作業皆由心也。帝須欲

演《本生經》，大王！往昔有一鷓鴣鳥，為人籠繫在地，愁怖便大鳴喚。同類雲

集，為人所殺，鷓鴣問道士 3：「我有罪不？」道士答言：「汝鳴聲時有殺心不？」

鷓鴣鳥言：「我鳴伴來，無殺心也。」道士即答：「若無殺心，汝無罪也。」而說

偈言： 
「不因業而觸，必 4因心而起，善人攝心住，罪不橫加汝 5。」 
[0684a24] 如是大德帝須，方便令王知已，七日在園林中，帝須教王，是律、是

非律，是法、是非法，是佛說、是非佛說。七日竟，王勅：「以步障作隔，所見

同者集一隔中，不同見者各集異隔。處處隔中，出一比丘，王自問言：「大德！ 
佛法 6云何？」有比丘答言：「常 7，或言斷 8，或言非想 9，或言非想非非想 10，

或言世間涅槃 11。」王聞諸比丘言已，此非比丘，即是外道 12也。」王既知已，

王即以白衣服與諸外道，驅令罷道。其餘隔中六萬比丘，王復更問：「大德！佛

法云何？」答言：「佛分別說 13也。」諸比丘如是說已，王更問大德帝須：「佛分

別說不？」答言：「如是，大王！」知佛法淨已，王白：「諸大德！願大德布薩說

戒。」王遣人防衛眾僧，王還入城，王去之後，眾僧即集眾六萬比丘。於集眾中，

目揵連子帝須為上座，能破外道邪見徒眾。眾中選擇知三藏得三達智者一千比

丘，如昔第 14一大德迦葉集眾，亦如第二須那拘集眾 15，出《毘尼藏》無異，一

                                                 
1 界＝堺【聖】＊，～Sīmā. 
2 Jātaka, Samp. Tittirajātaka（鷓鴣本生經） 
3 ～Tāpasa. 
4 必＝不【宋】【元】【明】【宮】【聖】 
5 ～Na paṭiccakammaṁ phusati mano ce na ppadussati, appossukkassa bhadrassa na pāpam 
upalimpati. 
6 ～Kiṁvādī sammāsambuddho. 
7 ～Sassatavāda. 
8 ～Ucchedavāda. 
9 ～Asaññīvāda. 
10 ～Nevasaññīnāsaññīvāda. 
11 ～Diṭṭhadhammanibbānavāda. 
12 ～Aññatitthiya. 
13 ～Vibhajjavāda. 
14 昔第＝第昔【聖】 
15 ～Sonaka, Samp. Yasatth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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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佛法中清淨無垢。第三集法藏九月日竟，大地六種震動，所以一千比丘說，名

為第三集也。法師問曰：「三集眾誰為律師？」於閻浮利地，我當次第說名字：

第一優波離，第二馱寫拘 1，第三須那拘 2，第四悉伽婆 3，第五目揵連子帝須。

此五法師於閻浮利地，以律藏次第相付不令斷絕，乃至第三 4集律藏。從第三之

後，目揵連子帝須臨涅槃，付弟子摩哂陀，摩哂陀是阿育王兒也，持律藏至師子

國，摩哂陀臨涅槃，付弟子阿栗咤 5，從爾已來，更相傳授至于今日，應當知之。

我今說往昔師名，從閻浮利地五人持律藏至師子國，第一名摩哂陀，第二名一地

臾 6，第三名 7欝帝臾 8，第四名參婆樓 9，第五名拔陀沙 10，此五法師智慧無比，

神通無礙得三達智，於師子國各 11教授弟子。摩哂陀臨涅槃，付弟子阿栗咤，阿

栗咤付弟子帝須達多 12，帝須達多付弟子伽羅須末那 13，伽羅須末那付弟子地伽

那，地伽那付 14須末那 15，須末那付伽羅須末那 16，伽羅須末那付曇無德 17，曇

德付帝須 18，帝須付提婆 19，提婆付須末那 20，須末那付專那伽 21，專那伽付曇

婆 22離 23，曇無*婆離付企 24摩，*企摩付優波帝須 25，優波帝須付法叵，法叵付

婆耶 26，阿婆耶付提婆 27，提婆付私婆 28，如此諸律師智慧第一，神通無礙得三

智愛盡羅漢，如是師師相承至今不絕。法師曰：「我今更 29說根本因緣。」爾時，

於波咤利 30弗國，集第三毘尼藏竟，往昔目揵連子帝須，作如是念：「當來佛法

何處久住？」即以神通力觀看閻浮利地，當於邊地中興，於是目揵連子帝須，集

                                                 
1 ～Dāsaka. 
2 ～Sonaka. 
3 ～Siggava. 
4 三＝二【宋】【元】【明】【宮】 
5 ～Ariṭṭha. 
6 ～Iṭṭhiya. 
7〔名〕－【宋】【元】【明】【宮】【聖】 
8 ～Uttiya. 
9 ～Sambala. 
10 ～Bhaddanāma. 
11 各＝多【宋】【元】【明】【宮】【聖】 
12 ～Tissadatta. 
13 ～Kālasumana. 
14 ～Dīghanāmaka. 
15 ～Dīghasumana. 
16 ～Kālasumana. 
17 ～Dhammarakkhita, Samp. Buddharakkhita. 
18 ～Tissa. 
19 ～Deva. 
20 ～Sumana. 
21 ～Cūḷanāga. 
22 婆＝波【宋】【元】【明】【宮】【聖】＊ 
23 ～Dhamma-pālināma. 
24 企＝爾【宋】【元】【明】【宮】，～Khemanāma. 
25 ～Upatissa. 
26 ～Abhaya. 
27 ～Cūḷadeva. 
28 ～Sīva. 
29 更＝又【明】 
30 咤利＝利咤【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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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眾僧語諸長老，汝等 1各持佛法，至邊地中竪立。諸比丘答言：「善哉！」即

遣大德末闡提 2，汝至罽賓、揵陀羅咤國 3中。摩呵提婆 4，至摩醯婆末 5陀羅國 6。

勒棄多 7，至婆那婆私國 8。曇無德 9，至阿波蘭多迦國 10。摩訶曇無德 11，至摩

訶勒咤國 12。摩呵勒棄多 13，至臾那世界國 14 (是漢地也) 15。末示摩 16，至雪山邊

須那迦欝多羅 18，至金地國 19
。摩哂陀欝帝夜參婆樓拔陀 20，至師子國 21，各竪

佛法。於是諸大德各各眷屬五人，而往諸國竪立佛法。爾時，罽賓國中有龍王，

名阿羅婆樓 22，國中種禾稻，始欲結秀，而龍王注大洪雨，禾稻沒死流入海中。

爾時大德末闡提比丘等五人，從波咤利弗國飛騰虛空，至雪山邊阿羅婆樓池中

下，即於水上行住坐臥，龍王眷屬童子入白龍王言：「不知何人，身著赤衣 23居

在水上，侵犯我等。」龍王聞已即大瞋 24忿，從宮中出，見大德末闡提，龍王 25

心轉更增盛，於虛空中作諸神力，種種非一，令末闡提比丘恐怖，復作暴風疾雨、

雷電霹靂 26，山巖崩倒、樹木摧折，猶如虛空崩敗，龍王眷屬童子，復集一切諸

龍童子，身出烟竟，起大猛火雨大礫石，欲令大德末闡提恐怖，既不恐怖，而便

罵言：「禿頭人君為是誰，身著赤衣。」如是罵詈，大德顏色不異，龍王復更作

                                                 
1〔等〕－【聖】 
2 ～Majjhantika. 
3 ～Kasmīra-Gandhāra. 
4 ～Mahādeva. 
5 婆末＝娑末【宋】【元】【明】【宮】，＝婆未【聖】 
6 ～Mahisakamaṇḍala. 
7 ～Rakkhita. 
8 ～Vanavāsi. 
9 ～Yonaka-Dhammarakkhita. 
10 ～Aparantaka. 
11 ～Mahādham-marakkhita. 
12〔摩訶勒咤國〕－【宋】【元】【明】【宮】【聖】，～Mahāraṭṭha. 
13 ～Mahārakkhita. 
14 ～Yonakaloka. 
15〔是漢地也〕－【明】 
16 ～Majjhima. 
17 ～Himavantapadesa. 
18 Sonaka, Uttara. 
19 ～Suvaṇṇabhūmi. 
20 Uttiya, Sambala, Bhaddasāla. 
21 ～Sīhaladīpa(=Samp. Tambapaṇṇidīp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派遣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說教法________ 
大天 Mahādeva                  摩醯娑慢陀羅 Mahisamaṇḍala     《天使經》 
勒棄多 Rakkhita                 婆那婆私 Vanavāsī               《無始相應》 
曇無德 Dhammarakkhita          阿波蘭多迦 Aparantaka          《火聚喻經》 
摩訶曇無德 Mahādhammarakkhita 摩訶勒陀 Mahāraṭṭha         《大那羅陀迦葉本生經》 
摩訶勒棄多 Mahārakkhita         臾那勒迦 Yonaloka              《迦羅羅摩經》 
末示摩 Majjhima               雪山邊 Himavantapadesa           《轉法輪經》 
須那迦 Sonaka、鬱多羅 Uttara    金地國 Suvaṇṇabhūmi               《梵網經》 
摩喜陀 Mahinda                  錫蘭島 Laṅkādīpa               《小象跡喻經》等 
22 ～Aravāla. 
23 ～[Bhaṇḍu] kāsāvavasana. 
24 瞋＝息【聖】 
25 王＝至【宋】【元】【明】【宮】 
26 霹靂＝霹靂【聖】 



 25 

是罵言：「捉取打殺！」語已更喚兵眾，現種種神變，猶不能伏。大德末闡提以

神通力蔽龍王神力，向龍王說：「若汝能令諸天世人一切悉來恐怖，我者一毛不

動，汝今更取須彌山王及諸小山擲 1置我上，亦不能至。」大德作是語已，龍王

思念：「我作神力便已疲倦，無所至到。」心含忿怒而便停住。是時大德知龍王

心，以甘露法味教化示之，令其歡喜歸伏。龍王受甘露法已，即受三歸五戒，與

其眷屬八萬四千俱受五戒。復有雪山鬼夜叉揵撻 2婆鳩盤茶鬼 3等，聞大德末闡

提說法已，即受三歸五戒。復有夜叉五人，與眷屬俱，呵梨帝耶夜叉尼 4有五百

子，得須陀洹道。於是大德末闡提，喚一切夜叉及龍王，從今以 5後莫生瞋 6恚，

莫殘害人民禾稻，於諸眾生生慈悲心，令得安樂。一切諸龍鬼等答言：「善哉！

如大德教即當順從。」即日龍王作大供養，龍王遣取己七寶床與末闡提，末闡提

坐於床上，龍王立近末 7闡提邊，以扇扇 8末闡提。是時，罽賓揵陀勒叉國人民，

常以節日集，往祠會龍王。到已，見大德末闡提，各相謂言：「此比丘神力乃勝

龍王。」於是人民悉禮末闡提，禮已而坐。末闡提，為諸人民說《讀譬喻 9經 10》，

說已八萬 11眾生即得道果，千人出家。法師言：「從昔至今罽賓國，皆著袈裟，

光飾其境，而說偈言： 
『罽賓揵陀國，爾時末闡提，瞋 12恚大龍王，教化令受法， 

復有餘大眾，從繫縛得解，八萬得天眼，出家一千眾。』 
[0685b23] 大德摩訶提婆，往至摩醯娑 13慢陀羅國。至已，為說《天使經 14》，說

竟四萬人得道果 15，皆悉隨出家，而說偈言： 
「摩訶提*婆，有大神力，得三達智，到摩醯*娑， 
為說《天使經》，度脫諸眾生，四萬得天眼，皆悉隨出家。」 

[0685c01] 大德勒棄多，往婆 16那婆私國，於虛空中而坐。坐已，為說《無始經 17》。

說已，六萬人得天眼 18，七千人出家，即起五百寺 19，而說偈言： 
「大德勒棄多，有大神通力，到*婆那婆私，於虛空中坐， 
為說《無始經》，眾生得天眼，出家七千人，五百僧伽藍。」 

                                                 
1 擲＝躑【聖】 
2 撻＝闥【宋】【元】【明】【宮】 
3 ～Gandhabba-kumbhaṇḍa. 
4 ～Harītakin, Samp. Pañcaka. 
5 以＝已【宋】【元】【明】【宮】 
6 瞋＝慎【聖】 
7 末＝未【宋】【元】【宮】 
8〔扇〕－【宋】【元】【明】【宮】 
9〔喻〕－【宋】【元】【明】【宮】【聖】 
10 Āsivisopamasuttanta.（蛇喻經） 
11 萬＝千【聖】 
12 瞋＝真【聖】 
13 娑＝婆【宋】【元】【明】【宮】＊ 
14 ～Devadūtasutta. 
15 ～Dhammābhisamaya. 
16 婆＝娑【宋】【元】【明】【宮】＊ 
17 ～Anamataggapariyāyakathā. 
18 Dhammacakkhu（法眼） 
19 ～Vihā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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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5c08] 大德曇無德，往阿波蘭多國。到已，為諸人民說《火聚譬經 1》。說

已，令人歡喜，三萬人得天眼，令服甘露法 2，從剎利種 3男女，各一千人出家，

如是佛法流布，而說偈言： 
「大德曇無德，有大神通力，往阿婆 4蘭多，說《火聚經》法， 
令服甘露法，眾生得天眼，一千比丘僧，比丘尼如是。」 

[0685c16] 大德摩訶曇無德，往至摩訶勒咤國。到已，為說《摩訶那羅陀迦葉本

生經 5》。說已，八萬四千人得道，三千人出家，如是佛法流通，而說偈言： 
「大德摩訶曇，有大神通力，往摩訶勒咤，說《迦葉本經》， 
眾生得道果，出家三千人。」 

[0685c23] 大德摩訶勒棄多，往臾那世界國。到已，為說《迦羅羅摩經 6》，說已，

臾那世界國七萬三千人得道果，千人出家，臾那世界佛法通流 7，而說偈言： 
「摩訶勒棄多，有大神通力，往臾那世界。說《摩迦羅經》， 
眾生得道果，出家一千人。」 

[0686a05] 大德末示摩、大德迦葉、大德提婆純 8毘帝須 9，復大德提婆，往雪山

邊。到已，說《初轉法輪經 10》，說法已，八億人得道，大德五人，各到一國教

化，五千人出家，如是佛法流通雪山邊，而說偈言： 
「大德末示摩，有大神通力，往到雪山邊，說《初法輪經》， 
眾生得道果，出家五千人。」 

[0686a13] 大德須那迦那欝多羅，往至金地國。到已，於金地中，有一夜叉尼，

從海中出，往到王宮中，夫人若 11生兒已，夜叉即奪取而食。爾時，王夫人生一

男兒，見大德須那迦來，即大恐怖，而作念言：「此是夜叉尼伴也，即取器仗往

欲殺須那迦。須那迦問言：「何以持器仗而來？」諸人答言：「王宮中生兒，而夜

叉尼伴奪取而食，君將非其 12伴耶？」須那迦答言：「我非夜叉尼伴，我等名為

沙門，斷殺生法，護持十善勇 13猛精進，我有善法。」是時夜叉尼聞王宮 14生兒，

相與圍遶從海中出，作如是言：「今王 15生兒，我當往取食。」王宮中國人，見

夜叉眾來，皆大驚怖，往白大德。是時須那迦 16，即化作夜叉大眾，倍於彼眾而

                                                 
1 ～Aggikkhandhūpamasuttantakathā. 
2 ～Dhammāmata. 
3 ～Khattiya. 
4 婆＝波【聖】 
5 ～Mahānāradakassapajātaka. 
6 ～Kālakārāmasuttanta. 
7 通流＝流通【元】【明】 
8 純＝鈍【宋】【元】【明】【宮】【聖】 
9 Kassapagotta, Alakadeva, Dundubhissara, Sahadeva. 
10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nta. 
11 若＝共【明】 
12 其＝取【宋】【元】【明】【宮】 
13 勇＝踊【聖】 
14 宮＋（中）【宋】【元】【明】【宮】 
15 王＝至【聖】 
16 迦＝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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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遶之，夜叉尼等見化夜叉，而作念言：「彼夜叉者當已得國，今將欲來害 1食

我等。」作是念已，即各走去不得迴顧，於是化夜叉眾，隨後而逐不見而止。大

德須那迦，即誦呪防護國土，使諸夜叉斷不得入，即為國人民說《梵網經 2》，

說已，六萬人皆 3得道果，復有受三歸五戒者，三千五百人為比丘僧，一千五百

人為比丘尼，於是佛法流通。法師言：從昔至今，王若生兒，悉皆取名名須欝多

羅 45，而說偈言： 
「大德須那迦，欝多羅比丘，有大神通力，往到金地國， 
為說《梵網經》，眾生得道果，三千五百僧，一千五百尼。」 

[0686b12] 大德目揵連子帝須，與眾僧遣摩哂陀往師子洲。摩哂陀即作是念：「此

時可去以不？」摩哂陀即入定觀，師子阿[少/兔]羅陀 6國王，名聞茶私婆 7，年

已老耄，不堪受化，若往化者，佛法亦不久住，我今且止，去時未至，若王命終，

太子代位，我當共往建立佛法，我今且往外家，欲問訊母。復更自念：「到母國

已，當還此不？」仍往師子洲也。摩哂陀往師所，頭面禮足及比丘僧，從阿育王 8

僧伽*藍出，摩哂陀為上座，僧伽蜜多兒沙彌，須末 9那 10等六人，及一優婆塞，

名盤頭迦 11，與共俱去，過王舍城至南山村 12，從此次第而去至母國也。法師曰：

「何以故？」昔阿育王封欝支國 13，初往至國次第而去，即到南山，山下有村，

名卑提寫。大富長者以女與阿育王為婦，到國而生一男兒，名摩哂陀。摩哂陀年

已十四，後阿育王便登王位，留婦置欝支國，在卑提寫村 14住。是以經文注言：

「摩哂陀經六月日而至母所。」爾時摩哂陀，次第到母國已，母出頭面作禮，作

禮已竟，為設中食，即立大寺，名卑地寫。時摩哂陀少時住寺，而作是念：「此

間所作已訖，時可去不？」摩哂陀復自思念：「我今且當待阿育王遣使往師子

洲 15，授太子天愛帝須 16為王竟，然後我往，使彼太子若登位者，得阿育王拜授

為王，并聞如來功德，必大歡喜，我伺其出遊眉沙迦山 17，是時我與相見。」過

一月已，當往到彼。四月十五日眾僧集布薩時，便共籌量，於是眾僧各各答言：

「時可去矣。」法師曰：「往昔說偈讚言： 
「上座摩哂陀，大德欝地臾，大德欝帝臾，大德跋陀多， 

                                                 
1 害＝取【宋】【元】【明】【宮】 
2 ～Brahmajālasuttanta. 
3〔皆〕－【宋】【元】【明】【宮】【聖】 
4〔羅〕－【宋】【元】【明】【宮】 
5 ～Sonuttara. 
6 ～Anurādhapura. 
7 ～Muṭasīva. 
8〔王〕－【聖】 
9 末＝未【宋】【明】 
10 ～Sumana. 
11 ～Bhaṇḍuka. 
12 ～Dakkhiṇagirijanapada. 
13 ～Ujjenī. 
14 ～Vedisanagara. 
15 ～Sīhaladīpa(=Samp. Laṅkādīpa). 
16 ～Devānampiyatissa. 
17 ～Missakapab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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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參婆樓，沙彌脩摩那，皆得三達智，婆塞槃頭迦， 
已得見道跡，此諸大士等。」 

[0686c18] 爾時天帝釋，知聞茶私 1婆王便已終沒，即下白摩哂陀言：「師子阿[少
/兔]羅陀國王命已壽終，今太子天愛帝須已登為王。我念往昔佛在世時，已記 2摩

哂陀比丘當在師子土中，興隆佛法，是故大德！今應當去，我亦侍從，俱往至彼。」

天帝釋即作是言：「爾時佛在菩提樹下，以天眼遍觀世間，即見師子洲中，佛法

興盛，勅語我言：可與大德摩哂陀，俱往師子洲中，竪立佛法，是故我今作如是

言。」大德摩哂陀，已受天帝釋語已，即從卑地象 3山 4，與大眾俱飛騰虛空，

到師子阿[少/兔]羅陀國，往至東方眉沙迦山下，是故從古至今，名為象 5山。法

師曰：「今說往昔偈言： 
「住卑地寫 6村，已經三十日，時至宜應去，往到師子洲， 
從閻浮利地，次第飛騰往，譬如虛空雁，羅列 7不失次， 
 如是諸大德，根本因緣起，國東眉沙山，靉靆如黑雲， 
 即到山頂上，徘徊而來下。」 

[0687a10] 爾時諸大德，到師子洲中已，摩哂陀為上座，於時佛涅槃已，二百三

十六歲，佛法通流 8至師子洲中，應當知之。爾時阿闍世王，登王位八年佛涅槃，

此年師子童子 9，而於彼洲初立作王。又有童子，名毘闍耶 10，往師子洲中，安

立人民，住止處竟。爾時閻浮地王，名欝陀耶跋陀羅 11，登王位已十四年，此毘

闍耶，於師子洲中命終，欝陀耶跋陀羅已十五年，半頭婆脩提婆 12，於師子洲登

王位。爾時閻浮利地，若那迦逐寫迦 13，登王位二十年，半頭婆脩提婆王，於彼

命終，阿婆耶 14即代為王。閻浮利地王，名脩 15脩佛那迦，作王 16十七年，阿婆

耶王二十年，有波君茶迦婆耶 17，起兵伐阿婆耶王得，仍即立代為王。閻浮利地

王，名迦羅育 18，在位已十六年，波君茶 19迦婆耶已十八年。閻浮利地王，名栴 20

陀掘 21多，作已十四年，波君茶迦婆耶命終，聞*茶私婆代。閻浮利地王，名阿

                                                 
1 私＝和【宮】 
2 記＝說【宋】【元】【明】【宮】 
3 象＝寫【宋】【元】【明】【宮】【聖】 
4 ～Vedisakapabbata. 
5 象＝像【宋】【元】【明】【宮】【聖】，～Cetiyapabbata. 
6 寫＝雁【宮】 
7 列＝烈【宋】【元】【宮】 
8 通流＝流通【宋】【元】【明】【宮】 
9 ～Sīhakumāra. 
10 ～Vijaya. 
11 ～Udayabhadra. 
12 ～Paṇḍuvāsadeva. 
13 ～Nāgadassaka. 
14 ～Abhaya. 
15〔[修>脩]〕－【宋】【元】【明】【宮】＊，Susunāga. 
16 作王＝王作【宋】【元】【明】【宮】 
17 ～Pakuṇḍakābhaya. 
18 ～Kālāsoka. 
19 茶＝荼【宮】＊ 
20 栴＝旃【宋】【元】【明】【宮】＊，～Candagutta. 
21 掘＝堀【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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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已在位十七年，聞*茶私婆命終，天愛帝須代，爾時佛涅槃後，阿[少/兔]樓
陀王 1閔蹰王，在位各 2八年，那迦逮婆迦 3作王十四年，*脩脩佛 4那迦作王十八

年，其兒代名阿育 5，作王二十八年。阿育王有十兒，並登為王二十二年。次玫 6

難陀代，作王二十二年。復有*栴陀*掘多，作王二十四年。賓頭沙羅王 7代在位

二十八年，阿育王代位已十八年，摩哂陀到師子洲中，即是王種次第，應當知。

是時天愛帝須王，有星宿惡忌避出，使臣打鼓，宣令王當出。使臣打鼓，宣令王

當出避，與四萬眾圍遶出城，到眉沙迦山，王欲行獵。爾時山中有一樹神，欲令

王得見大德摩哂陀，樹神化作一鹿，去王不遠，示現噉草而便徐行。王見化鹿，

即張弓捻 8箭引弓欲射。王復念言：「我當諦射此鹿，鹿仍迴向闍 9婆陀羅路而走。」

王即逐後，到闍 10婆陀羅。化鹿知去摩哂陀不遠而滅，於是摩哂陀見王已近，而

作是念：「今以神力，令王正見我一人，不見餘人。」大德摩哂陀，即喚帝須！

帝須！汝當善來。王聞喚已，而便念言：「今此國中誰敢喚我名者，此何等人，

著赤衣服割截而成 11，喚我名字？」生狐疑心，此是何等，為是人乎？為是神鬼 12

耶？於是大德摩哂陀，即答言：「我等沙門，釋種法王之子，為哀愍大王，從閻

浮利地故來到此。」爾時天愛帝須王，與阿育王以有書信，遙作知識。是時天愛

帝須王，功德瑞相，有山名車多迦 13，山邊生一竹林，林中有三竹，大如轅，一

名藤 14杖，二名華杖，三名鳥杖。藤杖者，其色白如銀，金*藤遶纏。華杖者，

黃碧絳黑白華，種種雜華瓔珞華杖。鳥杖者，鷹 15鷂 16耆 17婆鳥，*耆毘迦鳥，

是種種眾鳥。復有四足眾生，如生氣無異。法師曰：「今說往昔偈讚 18： 
『車多迦山邊，忽生一竹林，林中有三竹，其色白如銀， 
黃白絳碧黑，金*藤圍遶纏，眾鳥及四足，種種雜華照。』」 

[0687c08] 海中復出珊瑚真珠摩尼金銀種種雜寶，復有八種真珠馬珠象珠車珠婆

羅迦珠婆羅耶珠纏指珠迦鳩陀婆羅珠世間珠 19。如是天愛帝須王，遣 20信齎上三

竹及眾寶物并八真珠，獻阿育王。到已，阿育王見大歡喜，即答餉以五種服飾傘

                                                 
1 Anuruddha, Muṇḍa. 
2 各＝合 (Samp.) 
3 ～Nāgadassaka. 
4〔佛〕－【聖】 
5 ～Asoka (Kālāsoka). 
6 玫＝玖【宋】【元】【宮】，～Nava Nanda. 
7 ～Bindusāra. 
8 捻＝攝【聖】 
9 闍＝暗【宋】【元】【明】【宮】，～Ambatthalamagga. 
10 闍＝暗【宋】【元】【明】【宮】，～Ambatthala. 
11 ～Chinnabhinnapaṭadhara bhaṇḍukāsāvavasana. 
12 神鬼＝鬼神【宋】【元】【明】【宮】 
13 ～Chātakapabbata. 
14 藤＝虅【宋】【元】【明】【宮】＊，＝騰【聖】＊ 
15 鷹＝雁【宮】 
16 鷂＝雞【宮】【聖】，～Haṁsa-hukkuṭa-jīvajīvaka. 
17 耆＝嗜【聖】＊ 
18 ～Dīpava sa. 
19 ～Aṭṭha muttā:-Hayamuttā, Gajamuttā, Rathanuttā, Amalakamuttā, Vralayamuttā, 
Aṅguliveṭhakamuttā, Kakudhaphalamuttā, Pākatikamuttā. 
20 遣＝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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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劍、天冠、七寶革屣及眾寶物 1，不可計數，何謂為眾物？檀陀迦蝝 23及常滿

河水 4、騰沙迦華 5、頻伽 6、色 7髮衣一雙、手巾 8、青栴檀 9、有土如平旦時色 10、

阿羅勒果 11、阿摩勒果 12王 13女。法師曰：「今說往昔偈言 14： 
『天冠拂傘劍，七寶裝革屣，頻伽檀陀蝝 15，*色髮衣一雙， 

金鉢儀 16一具，阿耨達池水，鮮白貴手巾，無價青栴檀， 
平旦色白土，龍王名 17眼藥，菴摩阿梨勒，無上甘露藥， 
鸚鵡所獻米 18，其數五百擔，此諸眾妙物 19，阿育王功德。』」 

[0688a07] 如是諸妙物，是世間餉 20也。復有三寶餉 21，阿育王言：「我已歸依佛、

歸依法、歸依僧，作優婆塞，此 22是釋種子法，於三寶中，汝當至心，信受佛法。」

阿育王遣信，答天愛帝須王餉，并授王位。天愛帝須王 23，以三月十五日受拜王

位。經一月日，摩哂陀等來到。復聞摩哂陀說：「我是釋種子。」天愛帝須王，

於獵場中即復思憶阿育王書，言有釋種子，即投弓放箭，却坐一面，各相問訊。

法師曰：「今說往昔偈讚言： 
「投弓放箭，却坐一面，大王坐已，問訊大德，句次有義，時四萬人， 
往到王所，各自圍遶。」 

[0688a20] 是時軍眾到已，大德摩哂陀即現六人。王時見已而問：「大德！此六

人者何時來也？」答言：「與我俱來。」王復問：「於閻浮利地，有餘如此沙門不？」

答言：「彼國土者沙門眾多，袈裟之服晃曜國內，皆三達智神通無礙，懸知人心，

漏盡羅漢，佛弟子聲聞眾多。」王復問言：「諸大德等乘何來此？」答言：「我等

不用水陸而來。」王自念言：「當從虛空來也。」摩哂陀復作是念：「王有智慧無

智慧耶，我當試之。」有一菴羅樹 24，王坐近樹。摩哂陀因樹而問：「大王！此

是菴羅樹耶？」王即答言：「是菴羅樹。」置此菴羅樹，更有樹無？答言：「更有。」

                                                 
1 ～Pañjarājakakudhabhaṇḍāni:-Chatta, Cāmara, Khagga, Moli, Ratana-pāduka. 
2 蝝＝緣【宮】 
3 ～Dakkhiṇāvaṭṭa-saṅkha(Samp. Saṅkha). 
4 Gaṅgodaka（恒河水）. 
5 Vaṭaṁsaka（耳飾）. 
6 Bhiṅkāra（黃金瓶）. 
7 色＝厄【聖】＊ 
8 ～Hatthapuñchana. 
9 ～Haricandana. 
10 ～Aruṇavaṇṇamattika. 
11 ～Harītaka. 
12 ～Āmalaka. 
13 王＝玉【宋】【元】【明】【宮】【聖】 
14 ～Dīpava sa. 
15 蝝＝螺【宮】 
16 儀＝犧【宋】【元】【明】【宮】【聖】 
17 名＝石【宋】【元】【明】【宮】【聖】 
18 米＝菓【宋】【元】【明】【宮】 
19 物＝好【宮】 
20 ～Āmisapaṇṇākāra. 
21 ～Dhammapaṇṇākāra. 
22 此＝心【宮】 
23 王＝三【宋】【元】【宮】 
24 ～Ambaruk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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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置此樹，更有樹無？答言：「更有。」復置此樹，更有餘樹無？即答言有。復

問：「置餘樹更有樹無？」答：「此是菴羅樹耶？」摩哂陀答：「善哉大王，有大

智慧。」摩哂陀言：「王有宗親 1無？」答甚多，大德！置王宗親，餘人有宗親

無？答言：「極多置王宗親。」置餘人宗親更有餘人無？王便答言：「我即是也。」

摩哂陀答 2：「善哉善哉！大王聰明，自知己身非親、非餘人親。」於是大德摩

哂陀言：「此王智慧能竪立 3佛法，即為說《呪羅訶象譬經 4》說已，王與四萬大

眾，一時俱受三歸。」是時王聽法已，遣信還國，欲取飲食。王復念言：「即今

非時，非沙門食也。」飲食到已，王自欲獨食，意復疑 5而問：「諸大德！大德

食不？」答言：「此非我等沙門食時。」王問：「何時得淨也？」答曰：「從旦至

中得應淨法。」王曰：「諸大德！今可共還國？」答言不隨，我等住此。若諸大

德住此，請 6童子隨去？答言：「此童子者已得道果，通知佛法，今 7欲出家。」

王言：「若爾者，我明當遣車來奉迎。」語已，即頭頂禮足而便還去。王去不久，

摩哂陀喚沙彌脩摩那：「今應說法，時汝可唱轉法輪。」脩摩那白師言：「我今唱

令聲至何處？」答言：「使聲滿師子國。」脩摩那答言：「善哉大德！」即入第四

禪已，從禪定起，自勅 8心已，令師子國一切人民俱聞我聲，仍便三唱三唱已竟。

王聞此聲，即遣人往到諸大德所，問：「有何等觸犯諸大德，令聲驚大乃至如是？」

大德答言：「無所驚動，此是唱聲，欲演佛法。」是時地神聞沙彌聲，即大叫歡

喜 9，聲徹 10虛空中，虛空諸神展轉相承，聲至于梵天，梵天 11聞已一切來集。

是時摩哂陀，即說《平等心經 12》。說已，諸天無數皆得道跡 13，摩睺羅伽迦樓

羅等，皆受三歸，如昔大德舍利弗說《平等經》無數人得道，摩哂陀今說亦復如

是。過夜至明旦，王遣車來迎。到已，使者白諸大德，今車 14已至，願屈而去？

答使者言：「我等不乘車也，汝但先還，今當隨後。」作是答已，即飛騰虛空，

往阿[少/兔]羅國城東而住。是往昔諸佛住處而下，摩哂陀等既 15初下此 16處，即

名初住處 17。王遣使者迎諸大德，即召諸臣共料 18理屋舍。諸臣聞王語已，心中

歡喜，王復念言：「昨所說法，沙門法者，不得高廣大床，王籌量未竟，迎使者

還已到城門。使者見諸大德，已先在城東衣服儼然，心大驚喜，入白王言：「大

                                                 
1 ～ñātaka. 
2 答＋（曰）【聖】 
3〔立〕－【宋】【元】【明】【宮】【聖】 
4 ～Cūlahatthipadopamasutta. 
5 疑＋（曰）【宋】【元】【明】【宮】【聖】 
6 請＝諸【聖】 
7 今＝令【聖】 
8 勅＝[整-ㄆ+力]【聖】 
9 歡喜＝喜喜【宋】【元】【明】【宮】 
10 徹＝[徹-彳+月]【聖】 
11 天＋（梵天）【聖】 
12 ～Samacittasuttanta. 
13 ～Dhammābhisamaya. 
14 車＝連【聖】 
15 既＝即【聖】 
16〔此〕－【聖】 
17 ～Paṭhamacetiyaṭṭhāna. 
18 料＝撩【宋】【元】【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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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已至。」王問使者，諸大德為乘車不？使者答言：「不肯乘車。」使者復言：「我

在前還，諸大德在後來，今已先至住在城門。」王聞使者語已，勅言：「不須安

高廣床，王教諸臣，令敷地敷 1上安茵褥。」教已，王即出迎諸大德，諸臣即取

[毯-炎+瞿]氀 2重敷褥上，國中相師見王以席敷地，而自念：「此諸沙門便令 3此

地永不移轉。」王迎諸大德。到已，頭頂禮足，以種種供養迎入國內。於是大德

摩哂陀等，見席敷地，各自念言：「我等輩法，於此地中不復移轉，而各就坐。」

王以餚饍飲食種種甘味，自手斟酌供設備足，王遣信喚宮中大夫人，名阿[少/兔]
羅 4，與五百夫人，使各齎華香供養王，仍却坐一面。於是大德摩哂陀，即為大

眾雨大法雨，說《餓鬼本生經》、《宮殿本經 5》，開演四諦。說已，五百夫人皆

得道果。國中人民，先隨王到眉沙迦山 6中者，各相宣傳，稱嘆 7諸大德巍巍功

德，一切國中遠近悉來到，國眾數填塞，不得看諸大德，作大叫聲。王問何物 8

叫聲？答言：「國中民人，不得見諸大德比丘，故大叫耳。」王自念言：「此中迮 9

狹 10不得悉入。」王語諸臣，可更料理大象 11屋中，以白沙覆地，五色華散上，

懸施帳幔 12，諸大德等在象王處坐。諸臣敷施已竟，入白王言。於是諸比丘，往 13

象屋中。到已各坐，為說《天使經》，說已，千人得道。於象屋中人眾轉多，復

移於城南門外，園林名難陀 14，於中敷施薦席 15，諸大德比丘往到，為眾說《讀 16

譬經》，千人得道。從初日到第三日 17說法，二千五百人皆得道跡。諸大德住難

陀園，國中長者婦女來到。到已，作禮問訊，從旦至冥，諸比丘即從坐而起，諸

臣驚怪而問：「諸大德！今欲何去？」答言：「我等欲還所住，臣即白大王，諸法

師欲去，大王許不？」王即白言：「大德！今日 18已冥，云何得去？」且停住此。

時諸比丘答言：「不住。」王復請言：「我父王有園，名曰眉伽 19，去此不遠不近，

可在中住，往來便易。」於是諸大德隨王請住。明旦大王，復往問訊。到已，作

禮而便白言：「夜來得安眠不？起居何如，此園可住以不？」諸大德答言：「可住。」

仍 20說脩多羅偈。佛言：「我聽諸比丘園林中住，王聞說已，心大歡喜，即以金

                                                 
1〔敷〕－【宋】【元】【明】【宮】 
2 氀＝毺【宋】【元】【明】【宮】 
3 令＝領【宋】【元】【明】【宮】【聖】 
4 ～Anulādevī. 
5 ～Petavatthu, Vimānavatthu, Saccasaṁyutta. 
6 ～Missakapabbata. 
7〔嘆〕－【聖】 
8 物＝勿【聖】 
9 迮＝窄【宋】【元】【明】【宮】 
10 狹＝陝【宋】【元】，＝使【聖】 
11 ～Hatthisālā. 
12 幔＝縵【宋】【元】【明】【宮】【聖】 
13 往＝住【聖】 
14 ～Nandanavana. 
15 席＝蓆【宋】【元】【宮】 
16 讀＝犢【宋】【元】【明】【宮】 
17〔日〕－【宋】【元】【明】【宮】【聖】 
18 今日＝曰今【宋】【元】【宮】，＝日今【明】【聖】 
19 ～Meghavana. 
20 仍＝乃【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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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水 1授摩哂陀，手水下著手。」是時國土地大震動，王即驚怖，白大德言：「大

德！何以如此地皆大動？」摩哂陀答：「大王！勿有恐懼，此國土者十力法興，

欲造大寺在此園地，是 2故地為先瑞，故現此耳。」王聞語已，倍增踊躍，於是

摩哂陀，明日與眾俱，往王宮中食，食訖還住 3難陀園中 4。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二 

 
 

善見*律毘婆沙 5卷第三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Sp.I,81.；CS.Pārā.pg.1.61) 
[0689b17] 為諸人民說《無始界經》，復一日為眾說《火聚經》。如是展轉乃至七

日，八千五百人皆得道果。佛法於此園中光明流布，以是即名為光明園 6也。七

日已後，諸大德往王宮，說《不懈怠經 7》已，往支帝耶山 8。是時大王，與諸

臣共論，此諸比丘教化我等，極令堅固，諸大德為已去未？諸臣答王：「諸眾僧

自來今去，亦當不白大王。」於是王與二夫人共乘寶車，千乘萬騎圍遶馳奔，逐

諸眾僧，到於支帝耶山。到已，置諸從眾。王自往到諸大德所，王大疲勞氣力噓

吸。摩哂陀，問大王，何以如此喘息，王即答言：「諸大德已教授我等，悉令堅

固，我欲知諸大德去時？」答言：「我等不去，為欲前三月夏安居。」王問：「三

月夏安居為是何等？」答言：「沙門法應三月安居，王當自知，我等無住處，又

期日在近。」時有大臣，名阿栗抽 9，兄弟五十五人立在王邊，即白大王，我等

欲隨諸大德出家，王答：「善哉，聽汝等出家。」聽已，往到摩哂陀所，即度為

沙門，髮未落地即得羅漢，王於迦那迦庭 10前，造 11作六十八房 12。語已，王即

國。摩哂陀，復教化王兄弟十人，極令堅固信心佛法。諸比 13丘於支帝耶山迦那

迦 14房中三月夏坐。爾時，便有六十六 1人得羅漢。於是諸比丘，夏三月後，到

                                                 
1 ～Suvaṇṇabhiṅkāra. 
2〔是〕－【聖】 
3 住＝往【宋】【元】【明】【宮】 
4 此下聖本有光明皇后願文 
5 沙＋（序）【聖】 
6 ～Jotivana. 
7 ～Mahāppamādasutta. 
8 ～Cetiyagiri. 
9 ～Ariṭṭha. 
10 ～Kaṇṭakacetiyaṅgaṇa. 
11 造＝繞【聖】 
12 ～Lena. 
13〔教化…比〕十七字－【聖】 
14〔那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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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2月十五日，自恣白王夏訖，住此已久，曠絕師久 3，今欲還閻浮地問訊我師，

王即答言：「我用四事，供養法師，復有餘人，因依法師得三歸五戒，今諸大德

何故愁憂？」大德答言：「先依師目下住，朝夕供養禮拜，今此間無師，以是愁

憂。」王言：「諸大德！先云佛已涅槃，今故言有師？」諸大德答言：「佛雖入涅

槃，舍利猶在 4。」王言：「我已知諸大德意欲令我起塔，若如是者，願諸大德，

為度量 5好處。」王復念言：「地處可得，舍利云何得也？」摩哂陀答言：「王自

與沙彌脩摩那共度 6量之。」王答言：「善哉！」於是大王，即到沙彌脩摩那所

問言：「大德！我今云何得如來舍利也？」脩摩那答言：「善哉！大王，但當淨治

道路，掃灑清淨，竪諸 7幢幡、散華燒香，種種莊嚴，王與眷屬俱受八戒，以一

切妓樂及王所乘象，以瓔珞莊嚴，上張白傘，象正向摩訶那伽園 8林山中，可得

如來舍利。」王即答言：「善哉善哉，即受教勅。」諸大德即往至支帝耶山。到

已，摩哂陀語沙彌言：「脩摩那善來，脩摩那，汝今往至閻浮利地，向汝祖父阿

育王，具宣我意，作如是語：大王知識，師子國王天愛帝須，已信心佛法，今欲

起塔，大王有舍利，願時賜與。」得大王舍利已，汝可更往忉利天宮向帝釋 9言：

「帝釋有二舍利 10，一者右牙 11，留帝釋供養，二者右缺盆骨 12，必付汝來。」

復問帝釋，先言侍從俱往師子國，而今云何晏 13然不來？脩摩那答言：「善哉，

受勅已。」即取袈裟，執持鉢器飛騰虛空，須臾往到閻浮利地波咤利弗國城門 14

而下，往至王所而白王言：「摩哂陀故遣我來。」王聞是已，歡喜踊躍，王即受

取沙彌鉢已，以塗香塗鉢，即開七寶函，自取舍利滿鉢，白光猶如真珠，以授與

沙彌，沙彌取已，復往天帝釋宮。帝釋見沙彌已白言：「大德脩摩那，何因緣故

而來至此？」沙彌答言：「天王先已遣諸大德至師子國，而天王至今不去。」帝

釋答言：「我去何所作耶？」沙彌問帝釋：「帝釋有二舍利，一者右牙留此，二者 15

右缺盆骨，與我供 16養。」帝釋答言：「善哉！善哉！」即 17取戶鑰 18開七寶塔 19，

塔 20縱廣一由旬，即取舍利授與脩摩那。脩摩那受已，下到支帝耶山，其名曰摩

                                                                                                                                            
1 Samp. dvāsaṭṭhi（六十二） 
2 七＝八【宋】【元】【明】【宮】，＝九【聖】 
3 ～Ciradiṭṭho no mahārāja sama-sambuddho. 
4 Sarīradhātuyo.（複形．舍利駄都） 
5 度量＝量度【宋】【元】【明】【宮】 
6 度＝憂【聖】 
7 諸＝法【聖】 
8 ～Mahānāgavanuyyāna. 
9 ～Sakka devarājānaṁ. 
10 ～Dve dhātuyo. 
11 ～Dakkhiṇadāṭha. 
12 ～Dakkhiṇakkhaka. 
13 晏＝宴【宋】【元】【明】【宮】 
14〔門〕－【聖】 
15 者＋（名）【宋】【元】【明】【宮】 
16 供＝俱【聖】 
17〔即〕－【宋】【元】【明】【宮】 
18 鑰＝鑰【宋】【元】【明】【宮】，＝蘥【聖】 
19 ～MaṇithūPa. 
20〔塔〕－【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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哂陀欝地臾欝帝臾跋陀沙參 1婆樓等。即取阿育王舍利，置支帝耶山，餘缺盆骨，

晡時齎往摩訶那園林，沙彌先所勅令，平治道路等，諸事悉已備 2辦，王即乘象，

手捉白傘覆舍利上，到支帝耶山，王自念言：「此是如來舍利，象自伏地，白傘

自下，令如來舍利住我頭上。」王念未竟，象自伏地，白傘自下時，舍利函 3即

上頂上，王作語時，王舉體怡悅，如得甘露味，即問大德：「大德！舍利在我頂

上，今當云何？」大德答言：「置象頭上。」於是大王，即以舍利函置象頂上。

象得舍利發歡喜心，即以音聲供養舍利，是時虛空興雲澍雨，隨應眾生，大地震

動乃至水際，天龍鬼神，見佛舍利已至邊地，心中歡喜，而說偈言： 
「如來真舍利，從忉利天下，猶如盛滿月，來化於邊地， 
正住象頂上，以音樂 4供養。」 

[0690b16] 是時作眾伎樂，圍遶大象供養殊勝，非可具宣，象面向西而縮行至東，

到城門即入城內，城內 5人民供養恭敬，從南門出，遶取塔園 6西邊，到波醯闍 7

已，迴取塔園，於塔園中。往昔三佛舍利，皆在塔園。往昔師子國，名塸 8闍洲，

國名無畏 9，王亦名無畏 10。支帝 11耶山，名提婆鳩咤 12。是時塔園，名波利 13耶

園。爾時鳩留孫佛 14出於世間，鳩留孫佛聲聞，名摩訶提婆 15，與千比丘俱，到

提婆鳩咤而住，亦如摩哂陀住支*帝耶山。爾時*塸闍洲中眾生，染著苦惱，鳩留

孫佛，以天眼觀看眾生，如此苦惱，佛即與七萬比丘俱，行到*塸闍洲，滅諸疾

病，疾病滅已，如來為國人說法，八萬四千人皆得道果，如來即以漉水瓶 16置與

國中。於時如來迴還本國，人民起塔，以漉水瓶安置塔裏，名為波利耶園 17摩訶

提婆，散華供養，於是人民住在國中。拘那含牟尼佛 18時，師子洲名婆羅洲 19，

國名跋闍摩 20，王名沙滅地 21，支帝耶山，名金頂山 22，是時婆羅國大荒，一切

飢儉生大苦惱，拘那含牟尼佛，以天眼觀看世間，而見婆羅洲，如來即與比丘千

                                                 
1 參＝喿【宮】 
2 備＝修【宋】【元】【明】【宮】 
3 ～Dhātucaṅgotaka. 
4 音樂＝音聲【聖】 
5〔城內〕－【宋】【元】【明】【宮】 
6 ～Thūpārāma. 
7 ～Pahecivatthu. 
8 塸＝漚【宋】【元】【明】【宮】，＝嫗【聖】＊，～Ojadīpa. 
9 ～Abhayapura. 
10 ～Abhaya. 
11 帝＝提【宮】【聖】＊ 
12 ～Devakūṭapabbata. 
13 波利＝波到【宋】，＝彼致【聖】，～Paṭiyārāma. 
14 ～Kakusandha. 
15 ～Mahādeva. 
16 ～Dhammakaraka. 
17 園＝國【宋】【元】【明】【宮】 
18 ～Konāgamana. 
19 ～Varadīpa. 
20 ～Vaḍḍhamāna. 
21 ～Samiddha. 
22 ～Suvaṇṇakū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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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俱 1到洲中，以佛 2神通使天降雨，以時五穀豐熟，佛為國中人民說法，八萬

四千人皆得道果，佛留一比丘，名須摩那 3，與千比丘眾圍遶而住，復留腰繩 4。

爾時如來，與諸大眾而共還國，人民起塔，以繩置塔裏供養。迦葉佛 5時，師子

洲名慢陀 6，國名毘沙羅 7，王名支衍多 8，支帝耶山，名修婆鳩咤 9，爾時慢陀

洲生大鬪諍，又多眾生，染著苦惱，如來以天眼觀看世間，見慢陀洲有大苦惱，

如來與二萬比丘俱到此洲，以佛神力滅除鬪諍，佛為國中一切人民說微妙法，八

萬四千人皆得道迹。佛置一比丘，名薩婆難陀 10，與千比丘俱，佛留洗 11浴衣，

國王人民即起大塔，以佛浴衣置塔裏供養，如是塔園展轉名字。往昔三佛，皆以

所用留與起塔，如是三界無常，止餘空地，天人於故塔基處，悉種棘 12刺 13，何

以故？斷於穢惡 14故。是時大象戴舍利，自然往至故塔園基處，王與人民，即斫

伐棘*刺，平治如掌。象到故塔基北，於菩提樹 15處，向塔而住，王欲下舍利，

象不與，王復問摩哂陀：「大德云何得下？」摩哂陀答言：「不可得下，王當先起

基與象頂等，乃可得下。」於是大眾怱怱共輦 16土壁，三四日中，象猶頂戴舍利

而立，王作基已，復白大德：「塔形云何？」摩哂陀答言：「猶如積稻聚 17。」王

答：「善哉！」於塔基上起一小塔，王作種種供養，欲下舍利，舉國人民，華香

妓 18樂來觀舍利。爾時大眾集已，舍利即從象頂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現種種

神變，五色玄黃，或時出水，或時出火，或復俱出，猶如世尊在世於揵咤菴羅樹 19

神力無異，此非摩哂陀及天人神力，何以故？往昔如來在世之時，遺 20勅舍利，

若我滅度後，往 21師子國到塔園時，作種種神力，如來已勅，今故現耳。法師言：

「今說往昔偈言： 
「佛不可思議，法亦不思議，若有信心者，功德不可思 22。」 
[0691a21] 於此師子洲，釋迦如來已三到往，第一往者，教化夜叉已，即便勅言：

                                                 
1 俱＝得【聖】 
2 佛＝見【聖】 
3 ～Mahāsumana. 
4 ～Kāyabandhana. 
5 ～Kassapa. 
6 ～Maṇḍadīpa. 
7 ～Visāla. 
8 ～Jayanta. 
9 ～Subhakūṭa. 
10 ～Sabbananda. 
11 洗＝酒【宋】【元】【宮】，～Udakasāṭika. 
12 棘＝蕀【聖】 
13 刺＝刺【元】【明】＊ 
14 穢惡＝惡穢【宋】【元】【明】【宮】 
15 ～Bodhirukkhaṭṭhāna. 
16 輦＝摙【宋】【元】【明】【宮】 
17 ～Vīhirāsi. 
18 妓＝伎【宮】＊ 
19 ～Gaṇḍambamūla. 
20 遺＝遣【宋】【元】【明】【宮】 
21 往＝生【聖】 
22 ～Evaṁ acintiyā buddhā, buddhadhammā acintiyā, acintiyesu pasannānaṁ vipāko hoti acinti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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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涅槃後，我舍利留住於此。」第二往者，教化舅妹子生龍王，此前二到 1

如來獨往。第三往者，有百比丘圍遶，到已，摩訶支帝耶處，塔園處，菩提處，

至 2東伽那地伽婆毘根那羅尼 3處，如來而入三昧。如來涅槃後，舍利最後第四

往時，作神力出水，於國土中一切人民，悉被水灑除人飢渴，是時舍利，從虛空

中下，大眾即見下王頂上而便停住，王得舍利下已，而自念言：「我今得人身者，

有誠實也，即大供養。」仍取舍利安置塔中，大地六種震動。是時王弟，名曰無

畏，即與千人俱共出家，國中五百童子復共出家，國內五百五人童子，又復出家，

如是增益，乃至三萬人出家。爾時建立塔竟，大王夫人乃與王妹，天龍夜叉乾闥 4

婆，各各供養，供養已竟，摩哂陀即還摩伽園 5，到已，是時阿[少/兔]羅 6欲出

家，即白王言：「王聞已，心中悵 7然。」白大德：「阿[少/兔]羅夫人今欲出家，

願大德為度。」摩哂陀答言：「我等沙門，不得度女人，我今有妹，名僧伽蜜多，

在波咤利弗國，可往迎來，往昔三佛菩提樹，皆來種此國，今我等師菩提樹，亦

應種此間。是故大王，當遣使者到阿育王所，請比丘尼僧伽蜜多，求菩提樹來此

間種。」王答：「善哉。」受教勅已，即喚諸臣共議，王喚外甥，汝能往閻浮利

地波咤利弗國，請僧伽蜜多及取菩提樹不？即答言能。於是外甥，與王 8先要，

若王聽我出家者，我今當去，不者不去。王答言：「善哉，若得僧伽蜜多比丘尼

及菩提樹來者，當聽汝出家。」於是外甥，先受摩哂陀教，及受王命，受已，摩

哂陀以神通力，令王外甥阿摽 9叉一日到閻浮俱羅渚 10。到已，即乘舶渡 11海，

到波咤利弗國。是時阿[少/兔]羅夫人，與童女五百人及王宮女五百人，悉受十戒 12

被袈裟衣出在城外，別於城邊起立房舍住止，阿*摽叉到已，白王言：「大王兒，

名摩哂陀，勅我來此，作如是言：大王知識，天愛帝須王夫人，名阿[少/兔]羅，

欲求出家，無人為度，願王，賜遣僧伽蜜多比丘尼及菩提樹 13。」於是使者，宣

摩哂陀勅已，往到比丘尼所白言：「大德！大德兄摩哂陀，遣我來此，教作是言：

師子國王天愛帝須夫人阿[少/兔]羅，與諸童女五百人及王宮女五百眷屬俱欲出

家，今請大德為師，願大德時來。」比丘尼聞兄信已，即怱怱而起，往到王所，

而白王言：「大王，我兄信至，天愛王夫人及諸女人，求出家為道，請我為師，

今正待我，我今欲去，白王令 14知。」王即答言：「我兒摩哂陀、孫子脩摩那，

自去之後，我常如人斷手足無異，我久不見二人，日夜憂惱不離於心，我見汝面

                                                 
1 到＝倒【聖】 
2 至＝牟【聖】 
3 ～Mutiyaṅgana-, Dīghavāpi-, Kalyāṇi-cetiyaṭṭhāna. 
4 闥＝撻【宋】【元】【明】【宮】 
5 ～Meghavanuyyāna. 
6 ～Anulā. 
7 悵＝暢【宋】【元】【明】【宮】【聖】 
8 王＝生【聖】 
9 摽＝栗【宋】【元】【明】，【宮】＊ 
10 ～Jambukolapaṭṭana. 
11 渡＝度【宋】【元】【明】【宮】【聖】 
12 ～Dasa-sīlāni. 
13 ～Mahābodhi. 
14 令＝命【聖】 



 38 

得適我心，汝今復去，我必死矣，汝止莫去。」僧伽蜜多答言：「大王，我兄信

至重，不可得違，剎利夫人阿[少/兔]羅，復欲出家，今正待我，是故我今應當往

彼。」王即答言：「若汝兄信如此，可去并菩提樹 1。」僧伽蜜多白王：「菩提樹

在何處？」大王答言：「在阿蘭若處。」王先有心欲取菩提樹，不可以刀斧斷，

云何得取，王罔然無計，而問大臣提婆，提婆答言：「諸大德比丘應知。」王答：

「善哉，為設中食。」眾僧食竟，王白諸比丘：「如來菩提樹，可往師子國 2不？」

眾僧推目揵 3連子帝須，為知此事，於是目*揵連子帝須答言：「菩提樹可往師子

國，何以故？爾時如來在世，已有五勅，何謂為五，佛已臥床臨欲涅槃時，而作

是語：當來阿育王，取菩提樹與師子國者，使菩提樹南邊枝去，不用刀斧自然而

斷，斷已來入金盆 4，此是一勅。若我菩提樹，是時樹即於盆中，上昇虛空而入

雲住，此第二勅。若入雲已停住七日竟，自然而下入金盆 5已，即便茂盛布葉結

實，其葉色玄黃種種示現，不可具陳，此第三勅也。若往師子國可種，初欲種時

作種種神變，此第四勅。若我舍利一斗 6，到師子國即現，如我在世相貌形狀，

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好，光明赫烈倍於日月，此第五勅。」大王聞有五勅，心大

歡喜，從波咤利弗國，步至菩提樹所，多將 7紫磨金。是時天帝釋巧匠，名毘舍 8，

知王心已，作鍛師立在王邊，王即喚言：「鍛師，可取此金鍛用作盆。」鍛師白

王：「廣大云何？」王即答言：「此是汝業 9，汝 10自知之。」鍛師答言：「善哉，

我今當作。」即便取金，以神通兩手徘徊，即成金盆，圍遶九肘 11，可高五肘厚

八寸 12許，盆口團圓如象王鼻。於是阿育王部伍大眾，千乘萬騎竪諸幢幡 13，種

種珍寶華香瓔珞*妓樂莊嚴，廣三由旬長七由旬，出國圍遶而去，又將諸比丘僧，

俱到菩提樹所圍遶而住。阿育大王與諸小國王千人，迎菩提樹，阿育王在中央住，

諸小王等於外圍遶，於是阿育王等，仰看大樹及南面枝。是時樹作神力故，令樹

隱蔽不現，唯餘一枝形長四肘，大王見樹神力不現，即發歡喜心，今以閻浮地一

切土 14地，及取王公服瓔珞香華種種供養，周迴八方向樹頭頂作禮，以閻浮利地

王位，拜樹為王，拜已白諸眾僧而作誓言：「許我取樹與師子國者，令樹悉現及

南面一枝。」王即以七寶作師子座，以金盆上置高座上，阿育王即上高座，自執

畫筆磨雄黃石 15，王復作誓言：「若菩提樹必許往師子國者，復以我有信心者，

摩訶菩提，自然落金盆中。」是時王作誓已，樹即復如本。是時以塗香為泥，滿

                                                 
1 ～Mahābodhiṁ gahetvā gacchāhi. 
2 ～Laṅkādī. pa. 
3 揵＝犍【明】＊ 
4 盆＝瓫【宋】【元】【明】【宮】下同 
5 ～Suvaṇṇakaṭāha. 
6 Doṇamatta-dhātuyo（複形） 
7〔將〕－【宋】【元】【明】【宮】 
8 ～Vissakammadevaputta. 
9 業＝等【聖】 
10〔汝〕－【聖】 
11 ～Hattha. 
12 ～Aṅgula. 
13 ～Dhajapatāka. 
14 土＝立【聖】 
15 ～Suvaṇṇatulikaṁ gahetvā manosilāya lekhaṁ katv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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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盆中，以筆畫樹枝曲處 1作十畫，九畫生根一畫處斷，根長四寸又生細根，交

撗抽扠猶如羅網，大枝長十肘。復有五枝，枝各長四肘，五枝各生一子，復有千

小枝。大王見菩提樹神變如此，心大歡喜合黨向樹，發大叫聲，眾僧唱薩。於是

諸小王，及侍從者一切大眾，悉大叫喚，是時地神驚怪，復大叫聲，聲徹虛空，

如是展 2轉，聲至于梵天。是時樹枝自然從本而斷，落金盆中，即有百根，直下

至盆底。復有十根穿度盆下，九十細根圍遶而生，如是次第日夜增長。是時大地

六種震動，於虛空中，諸天作眾*妓樂，諸山樹木皆悉大動，如人舞狀，天人拍

掌，夜叉鬼神皆大熙笑，阿修羅王歌唄讚詠 3，梵王欣悅，於虛空中雷電霹靂，

四足眾生馳走鳴喚，諸鳥飛翔出種種音，阿育王及諸小王，共 4作*妓樂，如是

眾聲，上徹梵天。是時菩提樹子，出六色光，光明遍照滿娑婆世界 5，上至梵天。

時菩提樹上昇虛空停住七日，七日竟，大眾唯 6見光明，不見金盆亦不見樹，王

即從七寶師子座下，七日作供養菩提樹。七日竟，樹復放光明，照娑婆世界，上

至梵天攝光還復，於 7虛空中雲皆清明，菩提樹布葉結實，瓔珞樹身，從虛空而

下入金盆。大王見樹入金盆已，即大歡喜，復更 8以閻浮利地，供養小菩提樹以

閻浮利地七日供養。八月十五日自恣日，晡時菩提樹入金盆中，七日從金盆出，

上昇虛空停住七日，從虛空下入金盆中，王以閻浮利地，拜菩提樹七日為王。九

月十五日眾僧布薩日，菩提樹從其所生一日發來，到婆 9咤利弗國城東，置娑羅

樹下，菩提樹即生欝茂，王見已生大歡喜，又以閻浮利地，更拜為王。供養已，

白僧伽蜜多：「時可去矣。」答言：「善哉大王！」即與八部鬼神護菩提樹，八種

大臣，有八種婆羅門，有八種居士，有八具波伽人，有八鹿羅車人，有八迦陵 10

伽人 11，王舁 12八金甕八銀甕輦，水灌菩提樹，受王教已，依事而作。王俱與大

眾，圍遶菩提樹，次第而送於路上，天人夜叉乾闥婆阿修羅日夜供養。到多摩摽

渚 13，王自擔菩提樹入水，齊頸即上舶上，與僧伽蜜多。王喚阿*摽叉 14，阿*
摽叉菩提樹在我國，我以閻浮利地，三拜為王，我自戴菩提樹入水，至頸送置舶

上，便勅阿*摽叉，若菩提樹往到彼國，汝可語，汝王身自下水沒頸，迎菩提樹

頂戴擔上，如我於此種種供養無異。作是勅已，舶即發去，是時海中當舶住處，

縱廣一由旬無有波浪，王自念言：「佛菩提樹今從 15我國去 1。」作是念時，流淚

                                                 
1 處＝突【聖】 
2 展＝輾【聖】 
3 ～Thutijappa. 
4 共＝供【聖】 
5 ～Cakkavāla. 
6 唯＝惟【宋】【元】【明】【宮】 
7 於＋（是）【宋】【元】【明】【宮】 
8〔更〕－【宋】【元】【明】【宮】 
9 婆＝波【宋】【元】【明】【宮】【聖】 
10 陵＝淩【聖】 
11 ～Aṭṭha brāhmaṇakulāni, aṭṭha kuṭumbikakulāni, aṭṭha gopakakulāni, aṭṭha taracchakulāni, aṭṭha 
kāliṅgakulāni. 
12 舁＝與【宋】【元】【明】【宮】【聖】 
13 ～Tāmalitthi. 
14 ～Ariṭṭha. 
15 從＝徙【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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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噎 2。舶去之後，王遙望見，種種雜華從海水出，隨從舶後以供養之，又虛空

中散種種華*妓樂供養，水神又以種種華香供養菩提樹。如是展轉供養，乃徹 3龍

王宮 4，龍王即出欲奪取菩提樹，於是僧伽蜜多比丘尼，化作金翅鳥王，龍王見

比丘尼神力如是，即頭頂禮足白言：「今我欲請菩提樹及大德，還我宮中供養七

日。」於 5是菩提樹及大眾，悉入龍王宮中。龍王以位 6拜菩提樹為王，七日供

養，過七日已，龍王以十月生一日，自送菩提樹一日，到閻浮俱那衛渚 7。阿育

王遙望，不復見菩提樹，啼哭而還。是時天愛王，輒如須摩那沙彌先勅，平治道

路掃灑清淨，竪立幢幡，種種供養，從北城 8門到俱那衛 9渚，地平如掌，待菩

提樹至。僧伽蜜多以神通力，令王於城內遙見菩提樹來，王即從城出，將五色華

處處散，乃至閻浮俱那衛渚，一日即到，作種種*妓樂入水齊頸，王自念言：「佛

菩提樹今到我國。」發念未竟，於是菩提樹放六色光，王見已心大歡喜，即以頂

戴上。國有耆舊十六大姓 10，與王共迎菩提樹，到岸上已三日，以師子洲供養菩

提樹。十六大姓知王國事，三日竟至四日，擔菩提樹次第到阿[少/兔]羅陀國，到

已舉國人民歡喜禮拜供養。十月十四日過中，菩提樹從北城門入，當城中央，而

復更從城南門出，從城南門去五百弓 11，此處如來已曾入三昧，非是釋迦牟尼一

佛，過去諸佛亦皆於中而入三昧。俱那衛佛菩提樹，樹名摩訶沙利婆 12，俱那含

佛菩提樹樹名憂 13曇鉢，迦葉佛菩提樹，樹名尼俱陀 14。於彌伽園 15中，沙彌修

摩那，勅執作基墌 16都圍度量布置門屋，及菩提樹所住之處，皆令整理 17於王門

屋處置。是時十六大姓人，悉著王公服，圍遶菩提樹已，便於王門屋地種，始放

樹，樹即上昇虛空，高八十肘，即出六色光，照師子國皆悉周遍，上至梵天。爾

時眾人，見樹種種 18變化，心大歡喜，眾中萬人同時發心念佛，次第得阿羅漢，

即共出家，日光未沒樹猶在虛空，日沒後從虛空，似婁彗星宿 19，而下至地，地

皆大動。是時摩哂陀，與僧伽蜜多王及國人民，來集於菩提樹，時眾人見北枝有

一子而熟，即從枝墮落，以奉摩哂陀摩哂陀以核與王令栽 20，王即受於金盆中，

                                                                                                                                            
1 去＝土【宋】【元】【明】【宮】 
2 噎＝咽【宋】【元】【明】【宮】 
3 徹＝撤【宋】【元】【明】【宮】【聖】 
4 ～Nāgabhavana. 
5〔於〕－【聖】 
6（王）＋位【宋】【元】【明】【宮】【聖】 
7 ～Jambukolap ṭṭana. 
8 北城＝城北【宮】 
9〔衛〕－【宋】【元】【明】【宮】【聖】 
10 ～Soḷasa Jātisampannakulānī. 
11 ～Dhanu. 
12 ～Mahāsirīsabodhi. 
13 憂＝優【宋】【元】【明】【宮】，～Udumbabodhi. 
14 ～Nigrodhabodhi. 
15 園＝國【宮】 
16 墌＝掖【宋】【元】【明】【宮】【聖】 
17 理＝畟【宮】【聖】 
18〔種〕－【聖】 
19 ～Rohiṇinakkhatta. 
20 栽＝裁【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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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肥土壅，又 1以塗香覆上，須臾之間即生八株，各長四肘，王見如此驚嘆，以

白傘覆上，拜小樹為王。王 2取一株種於閻浮拘羅衛渚，取一株薄拘羅婆門 3村

中種，取一株種收 4椒門中，一株種塔園中，一株種摩醯首羅寺 5，一株種支帝 6

耶山 7中央，一株種樓醯那村 8，一株種往 9羅村，餘四子在樹上，次第熟落，合

生三十二株，悉取於由旬園種，如是展轉增生 10，滿師子國中，以菩提樹故，國

土安隱無有災害。於是阿[少/兔]羅夫人，與千女俱，往僧伽蜜多所，僧伽蜜多即

度為比丘尼，從度之後，次第得阿羅漢。王外甥阿*摽叉，與五百人出家，出家

之後，次第得阿羅漢。又一日王與摩哂陀，往禮菩提樹，到鐵殿處 11，人民獻華

於王，王以華奉摩哂陀法師，法師受已，以供養鐵殿，華墮地，地即震動，王見

地動即問：「大德！此地何忽動也？」答言：「大王，當來此殿眾僧說戒，是故地

現此瑞也。」次第而去，到菴羅處，有人以菴羅子香味具足獻王，王以奉摩哂陀，

摩哂陀噉，取核語王言：「可種此核。」王即種以水灑地，地皆震動，王問：「何

故地動？」大德言：「當來世眾僧集處故，現瑞相 12也。」王即散華八過作禮而

去。到支帝耶處 13，有人以薝 14蔔華獻王 15，以奉摩哂陀處作禮，禮竟地動，王

「何以地動？」大德答言：「當來此處，起如來大塔故現瑞。」王言：「我今當立

塔。」摩哂陀答言：「不須王立，王多諸造作，當來世有王孫子王 16名木扠 17伽

尼阿婆耶 18，當起大塔。」王問大德：「是我孫子起塔功德，我獲其福不？」大

德答言：「不得獲也。」王又作方便，令入功德，即取一石柱高十二丈，而刻 19石

柱記：我孫子名木*扠伽摩尼阿婆耶，當來此中起大塔。王復問大德：「大德！佛

法今根株著師子國未？」摩哂陀答言未，王問：「何時著？」大德言 20：「若師子

國人中出家，其父母悉是師子國人，不雜 21他國人，若出家已，便取法藏及毘尼

藏，是時然後，佛法根株著師子國也。」王復問大德，大德答言：「王外甥阿*
摽叉 22，此比丘是也，於佛法極大勇猛。」王更問：「我今竟何所作？」大德答

                                                 
1 又＝及【明】 
2〔王〕－【宋】【元】【明】【宮】 
3 ～Tavakkabrāhmaṇa. 
4 收＝枚【宋】【元】【明】【宮】【聖】 
5 ～Issaranimmā avihāra. 
6〔帝〕－【聖】 
7 ～Cetiyapabbata. 
8 ～Rohanajanapada. 
9 往＝佳【聖】，～Kāṭaragāma. 
10 增生＝憎長【宋】【元】，＝增長【明】【宮】 
11 ～Lohapāsādaṭṭhāna. 
12 ～Pubbanimitta. 
13 ～Mahācetiyaṭṭhāna. 
14 薝＝瞻【宋】【元】【明】【宮】【聖】，～Campakapuppha. 
15 獻王＝獻王王【宋】【元】【明】【宮】，＝王【聖】 
16〔王〕－【宋】【元】【明】【宮】【聖】 
17 扠＝杈【宋】【宮】＊，＝叉【明】＊ 
18 ～Duṭṭhagāmini Abhaya. 
19 刻＝剋【聖】 
20 德言＝言德【元】 
21 雜＝離【聖】 
22 叉＝扠【宋】【元】【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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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當作眾僧 1集堂。」王答：「善哉。」於時大王有大臣，名彌伽槃茶 2，彌

伽槃茶住處，於其中起作集堂屋，如阿闍世王殿無異，用王威德作已，一切種種

*妓樂，各各自然分布處所 3，王自念言：「我今往看佛法根株下，數百千人圍遶

大王，往到塔園也 4。」 
善見*律 5毘婆沙 6卷第三 

 
 

善見*律 7毘婆沙 8卷第四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9 
(Sp.I,103；CS.Pārā.pg.1.76) 
[0694a13] 爾時塔園中摩哂陀，與比丘一千人俱，敷摩哂陀坐具南向坐，又敷大

德阿摽扠 10北向坐，大德摩哂陀，請阿摽扠為法師，阿摽扠仍依往昔大德優波離

無異，摩哂陀與大僧六十八人圍遶法座。王弟比丘，名末 11多婆耶，與五百比丘

俱欲學律藏，悉圍遶阿摽扠高座，餘諸比丘，與王各次第而坐。於是大德阿摽扠，

即便為說。爾時佛住毘蘭若那隣 12羅賓洲曼陀羅樹下 13說律敘 14，說已，於虛空

天大叫稱：「善哉！善哉！」非時而雷電霹靂 15，地即大動種種神變，於是大德

阿摽扠及摩哂陀，與愛盡六十 16人俱，復有六萬比丘圍遶，於塔園寺中說如來功

德。如來哀愍眾生三業不善，是故說毘尼藏，以制伏身口意業，如來在世為聲聞

弟子說律藏竟，然後入無餘涅槃，爾時眾中，而說偈言： 
「一切別眾住，大德六十八，共知律藏事，法王聲聞眾， 
愛盡得自在，神通三達智，以無上智慧，教化師子王， 
光照師子國，周遍無不覩，譬如 17大火聚，薪盡入涅槃。」 

[0694b07] 諸大德涅槃後，諸弟子眷屬，名帝須達多迦羅須末那毘伽修摩那 18，

                                                 
1 ～Maṇḍapa. 
2 ～Meghavaṇṇābhaya. 
3 ～Sakasakasippe ppayojetvā. 
4 此下聖本有光明皇后願文 
5〔善見律〕－【聖】 
6 沙＋（律）【聖】 
7〔善見律〕－【聖】 
8 沙＋（律）【聖】 
9〔蕭齊…譯〕十二字－【聖】 
10 阿摽扠＝阿栗扠【宋】【元】【宮】下同，＝阿栗叉【明】下同，＝阿檦扠【聖】下同 
11 末＝未【元】，＝沬【聖】，～Mattābhaya. 
12 隣＝憐【宋】【元】【明】【宮】【聖】 
13 ～Tena samayena Buddho Bhagavā Verañjāyaṁ viharati Nalerupucimandamūle. 
14 敘＝序【宋】【元】【明】【宮】 
15 霹靂＝霹靂【聖】 
16 十＋（八）【宋】【元】【明】【宮】 
17 如＝以【宋】【元】【明】【宮】 
18 Tissadatta, Kālasumana, Dīghasu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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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大德阿摽扠弟子，如是師師相承展 1轉至今，是故第三集眾，眾中而問：「誰

將律藏至師子國？」答：「是摩哂陀，摩哂陀之後阿摽扠，阿摽扠弟子，如是次

第受持，譬如白琉璃器 2盛水，內外明徹 3水無漏落，諸大德持律藏，亦復如是。

乃至于今，若人有信心恒生慚愧好學戒律者，佛法得久住，是故人欲得佛法久住，

先學毘尼藏，何以故？有饒益行者故，何謂饒益？若善男子好心出家，律藏即是

父母，何以故？與其出家令得具足教學威儀，依止律藏自身持戒，能斷他疑，若

入僧中無所畏懼，若有犯罪依律結判，令法久住。」諸法師言：「佛語比丘：『若

受持此律，有五事利，何謂為五？一者自能持戒，二者能斷他疑，三者入僧無畏，

四者建立佛法，五者令法久住。』佛說持律人即是功德根，因根故攝領諸法。」

法師曰：「佛說戒律，為欲止惡因，止惡故生不悔心，因不悔心故，得生歡喜。

因歡喜故，得生安樂，因安樂故，得生三昧，因三昧故，得生慧眼，因生慧眼故，

而生厭污，因厭污故，而得離欲，因離欲故，而生度脫，因度脫故，得度脫智，

因度脫智，次第得入涅槃。為欲言故 4，為欲說故，為依止故，為欲聞故，如是

次第心得度脫智，是故慇懃當學毘尼，此是毘尼處說根本法師曰。」而說偈言：

「若人時何故受持，若人將耶若處住。」 
[0694c07] 已說此次第今 5說， 

[0694c08] 此是偈義，今當說律外序也。 

[0694c09]爾時為初義 6非一種，我今當演毘尼義，是故律中說，爾時佛住毘蘭若，

初義者，爾時尊者舍利弗從三昧起請佛結戒。是時佛住毘蘭若，爾時者，發起義，

是時者，即說其事，何以故？如律所說，爾時須提那 7與故二作不淨 8故，是時

佛因須提那故，為聲聞結戒，此是初義。爾時檀尼咤比丘 9偷王材 10，是時佛於

王舍城結戒亦如是，爾時者，亦是發起義，亦是因義，佛婆伽婆後當解，住者，

行立坐臥，毘蘭若者，是國名也 11。那隣羅 12者，即夜叉名，因夜叉鬼依此樹故

而號之，賓洲 13曼 14陀羅者，此是練木樹也。樹下者，日當中陰 15所覆處是也，

言：「無風時葉落墮地處是。」問曰：「如來何以在此樹下住？」答曰：「此樹欝

茂林中第一，去城不遠往來便易。」問曰：「如來住毘蘭若，復言住在樹下，如

                                                 
1 展＝輾【聖】＊ 
2 ～Maṇighaṭa. 
3 徹＝澈【聖】 
4 ～Etadatthākathā etadatthā mantanā etadatthā upanisā etadatthaṁ sotāvadhānaṁ. 
5 今＝令【宮】 
6 Pārājika. l. 
7 ～Sudinna. 
8 ～Methuna. 
9 ～Dhaniya Kumbhakāraputta. 
10 材＝林【聖】 
11〔也〕－【宋】【元】【明】【宮】 
12 ～Naḷeru. 
13 ～Pucimanda. 
14 曼＝蔓【宋】【元】【宮】 
15 陰＝蔭【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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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應二處住。」答言：「勿作此難，毘蘭若者，往來處也，樹下者，即是住處。」

問曰：「優波離何以說毘蘭若？」答曰：「哀愍白衣故。」問曰：「何以樹下住？」

答曰：「為諸弟子順出家法除貪欲故。」問曰：「何以依近於國？」答曰：「為四

大故。」問曰：「前句者，為說法故，後句者，如來欲入靜故；前句者，慈悲所

牽，後句者，從苦入樂故；前句者，為安樂眾生故，後句者，自安樂身故；前句

者，布施法與眾生故，後句者，自除聖利滿足；前句者，為眾生作橋梁故，後句，

為諸天人故；前句者，同眾生故，後句者，不與眾生同故；前句者，唯佛一人三

界獨尊，眾生因佛故，得大安樂，是謂為一，後句者，因佛生 1在林中樂樹下故。」

法師曰：「此義甚廣我今 2略說。與大比丘僧俱者，大者，因小有大故，所以比

丘僧功德極大名為大，復有大義，最小者得須陀洹道故。復有大義，五百大眾集

故，僧者，等戒等見等智等眾，是為僧也。俱者，共在一處，五百比丘者，五百

數也。毘蘭若婆羅門者，生於毘蘭若國，因 3國號之，婆羅門者淨行也。又復婆

羅 4者，知外 5道圍 6陀書，門者聞也 7，佛經言婆羅門者，能除煩惱，門 8者聽

也，聲徹於耳，因他語故而知法，沙門瞿曇者，滅 9惡法也。瞿曇 10者，婆羅門

以姓喚故，釋迦種子者，釋迦種者，指示大姓，離釋種出家，此是演發心信樂出

家也。或有負債 11出家，或有失國出家，或有貧窮出家，或有避王使出家，如來

不如此出家，如是好名聞者，如是足句也。好者，與眾善會復言最上，名聞者，

讚歎受名，又言令他知之。婆伽者，此是初如來十號，令眾生信心於佛，是故法

師演出如來功德。阿羅者，是三界車輻，漢者，打壞三界車輻，所以如來打壞三

界車輻，故名阿羅漢也。」又言：「阿羅 12者殺賊，所以如來殺煩惱賊，故名阿

羅漢。」又言：「阿羅者，一切惡業。漢者，遠住三界為車，無明愛緣行者為輻，

老死者為輞，受生者為轂，諸煩惱者為軸。無始世界流轉不住，佛於菩提樹下，

以戒為平地，以精進為脚足至心為手，智慧為斧，斫斷三界車輻。」又言：「無

始世界者為車，無明為轂，老死為輞，十惡為輻，何以故？不知苦法。若生欲界，

因無明故造作三業，若生色界，造作色界業，若生無色界，造作無色界業。於欲

界中，緣無明故受識，色界中亦爾，於無色界中，無明緣也。又於欲界中名色，

欲界中六入緣無明；欲界中名色，色界中三入，緣於無色界中無明。色界中一入，

緣於欲界中六入，欲界中六觸，緣於色界中三入。色界中三觸，緣於無色界中一

入；無色界中一受，緣於欲界中六觸。欲界六樂 13，緣於色界中三觸；色界中三

                                                 
1 生＝坐【宋】【元】【明】【宮】 
2 今＋（毘）【聖】 
3 因＝內【宋】【元】【明】【宮】 
4 婆羅＋（門）？ 
5 知外＝智入【聖】 
6 圍＝韋【明】，＝國【聖】 
7〔門者聞也〕－？ 
8 門＝聞？，～Assosīti suṇi. 
9（沙門者）＋滅？，～Samitapāpattā samano ti veditabbo. 
10 ～Gotama. 
11 債＝責【宮】【聖】 
12 阿羅＋（漢）【宋】【元】【明】【宮】 
13 ～Ved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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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緣於無色中一觸，無色中一樂，緣於欲界 1中六樂。欲界六樂者，生六愛，

緣於色界中三樂，色界中三愛，緣於無色界中一樂，無色界中一愛 2，緣處處愛 3。

生於生中，若人於五欲中，我欲行欲自受 4欲故，身口意不善行具足者，即入地

獄 5。於地獄中，因業故，受生受生，此是業生也，因業生五陰，次五陰老，老

者熟，壞五陰者，謂之死也。於三界中我欲，於天上行欲，起立善行，或忍辱因

善行故，得生天上，此是因善業故，而復生。有一人，我欲受梵天樂，因樂 6受

故，憶念四法，何謂為四？慈悲喜捨心，憶已具足，得生梵天，於梵天中，生因

業故，此是業生。復有一人，我欲生無色界，我次生非想非非想天，恒自入禪思

惟，即生此處，此是因業得生。餘者次第汝自當知，過去當來二 7世，皆從無明

緣行，我今略說，餘汝自廣說。無明緣行，此是一品。六識、名色、六入、六觸、

六樂，此是一品。愛取生，此是一品。有老死，此是一品。前品者，過去世也，

中二品者，現在世，後品者老死，此是當來世也。取無明緣行者，連得 8愛受，

此不得 9相離 10，此五法過去世也。中品六入為初，此是果報，若取愛受者，連

得無明，此五法今 11業生也。有老死者，一切五法，餘者六識，為初後悉入，此

是當來世生。若分別說者，有二十四種，緣行六識，此二者中間為一品，受愛於

二中間為一品，生有者於二中間為一品，合有三品四段，因品故，生二十種本起

因緣。如來已見 12觀度，真實知故 13，以真實智，名為實知。見者，何謂為見？

見者達故，名為見也。觀者 14何謂為觀？遍知一切，故名為觀。以知觀見度，如

來真實知已，生厭患想，便生離心欲得度脫，先壞三界車軸故，名為阿羅漢，又

羅漢名者是應供。」問曰：「何謂名為應供？」受人天供養故，名為應供。昔有

梵王 15，以寶大如須彌 16供養如來，是故名為應供。爾時世間大王，瓶沙王拘沙 17

羅 18王等，復種種供養，是名應供。佛涅槃後閻浮利大王，名阿育 19，復以金錢

九十六億，起八萬四千寶塔，復大種種布施，是名應供。餘諸大眾供養者不可稱

計，又言：「阿羅漢者，羅漢者覆藏義，阿者無也，名無覆藏。何謂無覆藏？譬

                                                 
1〔界〕－【聖】 
2 ～Taṇhā. 
3 ～Tattha tattha sā sā taṇhā. 
4 受＝愛【宋】【元】【明】【宮】 
5 ～Apāya. 
6 樂＝緣【宋】【元】【明】【宮】 
7 二＝三【元】【明】【宮】 
8 得＝縛【宋】【元】【明】【宮】 
9 不得＝縛不【宋】【元】【明】【宮】 
10 離＋（不得相離）【聖】 
11 今＝令【聖】 
12 見＝具【宋】【元】【明】【宮】 
13 ～Yathābhūtaṁ ñatvā. 
14〔者〕－【聖】＊ 
15 ～Brahman Sahampati. 
16 ～Siṇeru. 
17 ～Bimbisārakosalarājan. 
18 羅＝門【聖】 
19 ～Asokamahārā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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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世人作罪恒自覆藏，如來於中永無故，名無覆藏。三藐三佛陀 1者善 2知一切

法故，名三藐三佛陀；言佛陀者，法應知而知，法 3應棄者而棄，應出者而出，

是名佛陀。」又言：「佛陀復有別義，何者？以慧眼若見苦諦、集諦、滅諦、道

諦，次第明 4見，是佛陀也。色聲香ᝄ味觸法，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5，眼

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眼記耳記鼻記舌記身記意記 6，眼念耳念鼻念舌念身

念意念，眼愛耳愛鼻愛舌愛身愛意愛，眼思耳思鼻思舌思身思意思，五陰十觀法

十思十念，胮脹為初，如是有十段為初，有三十二 7十二入十八界，欲生為初，

九四禪為初，慈為初。復有四無色禪 8，有四無色三昧，有四 9十二因緣，逆觀

老死憂悲乃至無明，次第觀乃至老病死苦惱，老病者苦諦。有者 10集諦，從二者

出，名滅諦，知方便滅，名為道諦。如來一一善知一切，是名三藐三佛陀，知者

三知 11，亦有八知，於三界經中說有八知 12，汝自當知。復次菴羅樹經 13，三昧

神通知六通 14，合為八知，行足 15者，或 16覆藏六識飲食知足 17省於睡眠七正法

禪，此是十五法 18，自當知。如來以法行，是故名明行足 19；如來以此法行至 20

槃，是名明行足；不但如來，聲聞亦然，如來以知行而足，故名明行足。以知相

故，如來得一切智，以行故，名為大慈悲。一切眾生惟集苦惱，如來悉知，以大

慈悲故，知眾生苦惱，而能善說，令捨苦就樂故，故名善逝 21。是故聲聞 22善逝

而行善逝，非惡善逝。」又言：「行至善處，是名善逝；又行步平正威儀具足無

缺，亦名善逝；又往常 23住不復更還，名為善逝；以阿羅漢道不及，名為善逝；

自從錠 24光佛受記，哀愍眾生令得安樂，乃至菩提樹 25下善行如此，是名善逝；

                                                 
1 ～Sammāsambuddha. 
2 善＝若【宋】【元】【明】【宮】【聖】 
3〔法〕－【宋】【元】【明】【宮】 
4 明＝眼【聖】 
5 身識意識＝意識身識【聖】 
6 身記意記＝意記身記【聖】 
7〔二〕－【宮】 
8 Pañcakkhandhā, Dasakasiṇāni, Dasānussatiyo, Uddhumātakasaññādivasena dasasaññā, Kesādayo 
dvattiṁsākārā（三十二種）, Dvādasāyatanāni, Aṭṭhārasadhātuyo, Kāmabhavādayo navabhava （欲有
為初九有）, Paṭhamādīni cattāri jhānāni （第一為初四禪）, Mettābhāvanādayo catasso appamañña （慈
觀為初四無量）, Catasso arūpasamāpattiyo. 
9〔四〕－？ 
10 ～Jāti. 
11 ～Vijjā ti tisso vijjā aṭṭha pi vijjā. 
12 ～Bhayabherava-sutta. 
13 ～Ambaṭṭha-sutta. 
14 ～Cha abhiññā. 
15 ～Caraṇa. 
16 或＝戒【聖】 
17 ～Paṇṇarasadhammā. 
18 ～Bhojane mattaññutā. 
19 ～Vijjācaraṇasampanna. 
20 至＋（得）【聖】 
21 ～Sugata. 
22〔聞〕－【宮】 
23 常＝當【宋】 
24 錠＝定【宋】【元】【明】【宮】，～Dīpaṅkara. 
25 ～Bodhimaṇ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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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從斷見 1不從常見 2，身離疲苦不從斷常，名為善逝；為一切眾生說法無不應

時，名為善逝；眾生不樂而不說，樂者而說，是名善逝；所說者，皆是真實義，

非虛妄義，又一切眾生聞之，悉令歡喜，是名善逝；又不說無義語，所說者，皆

是有義利益 3，是名善逝。世間解 4者，知一切世間法，名為世間解以集諦故，

以滅諦故，以滅諦方便故，解世間故，是名世間解。如經所說，亦不生不老不死

不墮不住處，我不用行至世間彼岸是名世間解。佛語諸比丘：『我未至世間極，

我不說苦盡。』佛語諸比丘：『此身一尋 5稱為沙門，世間集諦，世間滅諦，世

間苦諦方便我不用行，而至未至從苦而出，無有是處。』又世間者，有三，何謂

為三，一者行世間，二者眾生世間，三者處世間 6。」問曰：「何謂行世間？」

答曰：「一切眾生從飲食生，是為行世間。」「何謂眾生世間？」答曰：「常世間

無常世間，是為眾生世間。」「何謂處世間？」以偈答曰： 
「日月飛騰，照于 7世間，光明無比，無所障礙。」 
[0696c06] 此是處世間。又言：「一世間二世間三世間四世間五世間六世間七世

間八世間九世間十世間如是乃至十八世間。」問曰：「何謂為一世間？」答曰：「一

切眾生以飲食得生，是名一世間。」「何謂為二世間？」答 8：「名色是為二世間。」

「何謂三世間？」答曰：「苦樂不苦不樂，是為三世間。」「何謂四世間？」答曰：

「9四食是為四世間。」「何謂五世間？」答曰：「五陰。」「何謂六世間？」答曰：

「六入 10。」「何謂七世間？」答曰：「七識。」「何謂八世間？」答曰：「八世間

法。」「何謂九世間？」答曰：「九眾生居。」「何謂十世間？」答曰：「有十入。」

「何謂十二世間？」答曰：「十二入。」「何謂十八世間？」答曰：「十八界。」

此是行世間，如來以一一知，名為世間解；眾生煩惱，如來亦解，行亦解，意亦

解，小煩惱大煩惱亦解，利識亦解，鈍 11識亦解，善緣亦解，惡緣亦解，應令 12

亦解，不應令知亦解，生不生亦解，是名眾生世間靡所不知，是為世間解。處世

間者，問曰：「何謂處世間？」答曰：「鐵圍山 13縱廣二萬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周

迴三十七萬三百五十由旬，地厚四那由他二萬由旬，在水上水厚八那由他四萬由

旬，在風上風厚六十九萬由旬，是處世間界，又須彌山根，入海八萬四千由旬須

彌山王 14高亦如是，以七寶纏，有七山圍遶之。」而說偈言： 
「由揵陀羅，伊沙陀羅，迦羅毘拘，須陀 15蘇那，尼民陀羅，毘那多迦， 
                                                 
1 ～Uccheda. 
2 ～Sassata. 
3 ～Atthasaṁhita. 
4 ～Lokavidū. 
5 尋＝等【宋】【元】【明】【宮】，～Vyāmamatta. 
6 Saṅkhāraloka, sattaloka, okāsaloka. 
7 于＝干【宋】，＝千【元】【明】【宮】 
8 答＋（曰）【明】【聖】 
9〔曰〕－【宮】 
10 入＝八【宋】【元】 
11 鈍＝地【宋】【元】 
12 令＝今【宋】【元】 
13 ～Cakkāvāḷa. 
14 ～Siṇeru. 
15 陀＝那【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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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沙千 1那 2，是七大山，圍遶須彌，四天王住，天夜叉住，高百由旬， 
雪聚大山 3，廣千由旬，縱廣正等，頂有八萬，復有 4四千，以嚴飾之， 
有閻浮樹，高二千 5里，圍二百里，枝布方圓，覆百由旬，因此樹故， 
號 6閻浮地 7，大鐵圍山，根入大海，深下八萬，二千由旬，高亦如是， 
 常住不壞，都遶世間，月眾星王，方圓四十 8，有九由旬，日王方圓， 
五*十由旬。」 

[0697a22] 又天帝釋宮，縱廣萬由旬，阿修羅宮 9亦復如是，阿鼻地獄 10亦如是，

閻浮利地亦爾。西拘耶尼 11，縱廣七千由旬，東弗于逮 12亦復如是。北欝單越 13，

縱廣八千由旬，一一洲，各有五百小洲圍遶，此是鐵圍山之內。鐵圍之外中間，

悉是地獄鐵圍無量，世界亦無量，所以佛以無量慧眼 14，遍知一切，故名為世間

解。無上士 15者，自以功德過於人天故，名無上士；以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具

足故，名無上士，是故無上與無上等。佛語諸比丘：『我不見梵魔沙門婆羅門世

間戒定慧解有能及佛者，又無我師故，名無上。』調御丈夫 16者，有應調者輒而

調之，何以故？譬如象馬[怡-台+龍]悷加之杖捶然後調伏，如來亦復如是，能調

伏一切眾生，故名調御。昔佛降伏畜生，龍王丈夫，名阿波羅 17留又 18，象丈夫，

又名純杵 19魔朽陀陋阿耆死驅偷魔死驅死驅陀那 20，如是諸丈夫，佛以善法調

令入正法，授三歸五戒。人丈夫，名尼揵陀子闍跋 21，又婆羅門十 22軻羅娑鴦 23

魔羅等，如是無數。復有夜叉丈夫，名阿羅婆迦修至滿 24魔軻羅 25，諸夜叉丈夫，

釋提桓因 26等如是無數天人，以正法調伏之，於修多羅說，佛語寄須 27，漢 28言

                                                 
1 千＝干？ 
2 Yugandhara, IIsadhara, Karavīka, Sudassana, Nemindhara, Vinataka, Assakaṇṇa. 
3 ～Himavant. 
4 有＝餘【宋】【元】【明】【宮】 
5 千＝十【聖】＊ 
6 號＝楞【宋】【元】【宮】 
7 ～Jambudīpa. 
8 十＝七【宋】【元】【宮】，＝千【聖】＊ 
9 ～Asurabhavana. 
10 ～Avīcimahāniraya. 
11 ～Aparagoyāna. 
12 ～Pubbavideha. 
13 ～Uttarakuru. 
14 眼＝明【宋】【元】【明】【宮】 
15 ～Anuttara. 
16 ～Purisadammasārathin. 
17 ～Apalāḷa. 
18 又＝叉【明】 
19 杵＝朽【明】【宮】【聖】 
20 Cūḷodara, Mahodara, Aggisikha（火聚）, Dhūmasikha（烟聚）, Dhanapāla. 
21 ～Saccakanigaṇṭhaputta. 
22 十＝卜【宋】【元】【明】【宮】【聖】，～Pokkharasāti, Aṅgulimālā. 
23 娑鴦＝婆央【宋】【元】【明】【宮】，＝娑英【聖】 
24 滿＝漏【宋】【元】【明】【宮】【聖】 
25 ～Ālavaka, Suciloma, Kharaloma. 
26 ～Sakkadevarājan. 
27 ～Kesi. 
28 漢＝此【明】＊，漢＝此【明】＊，漢言牧象人明本作夾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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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人我調御丈夫，以柔法教一切眾生，若其不受者，當以強法教之，若不受者，

復當以剛柔教之，若不受者，便不與和合。」法師曰：「此修多羅當如法廣說，

故名無上調御丈夫天人師，師者 1，亦如估客 2有一宗主善知嶮難 3。」問曰：「何

謂為難？」「一者賊難 4，二者虎狼師子難 5，三者飢儉難 6，四者無水難 7，宗主

於諸難中，皆令得度到安樂處，故名為師。如來亦復如是，何以故？如來能度眾

生，令過嶮難。」「何謂為嶮難？」「一者生難，二者病難，三者老難，四者死難，

如是諸難，如來能度脫，令得安樂處，故名為師。」問曰：「佛何以獨為天人師，

不為畜生師耶？昔如來在世亦為畜生說法，何以獨稱為天人師？」修多羅經說：

爾時佛在瞻婆國 8，於迦羅池邊 9，為瞻婆人說法。是時池中有一蛤 10，聞佛說

聲歡喜，即從池出入草根下，是時有一牧牛人 11，見大眾圍遶聽佛說法，即往到

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 12地，誤著蛤頭。蛤即命終生忉利天，為忉利天王 13，以

其福報故，宮殿縱廣正十二由旬，於是蛤天人，霍然而悟，見諸妓女娛樂音聲，

悟已尋即思惟，我先為畜生，何因緣故生此天宮？即以天眼觀，先於池邊聽佛說

法，以此功德得此果報，蛤天人即乘宮殿，往至佛所頭頂禮足。佛知故問：「汝

是何人忽禮我足？」神通光明相好無比，照徹此間，蛤天人以偈而答： 
「往昔為蛤身，於水中覓食，聞佛說法聲，出至草根下， 
有一牧牛人，持杖來聽法，杖攙 14*刺我頭，命終生天上。」 

[0697c19] 佛以蛤天人所說偈，為四眾說法，是時眾中八萬四千人，皆得道跡 15，

蛤天人得須陀洹果 16，於是蛤天人得道果已，歡喜含笑而去，故稱為天人師。佛

婆伽婆 17者，佛者，名自覺亦能覺他，是名為佛。又言知，何謂為知？知諦 18故，

故名為佛；又言覺悟世間，是名為佛，於三達智經自應當知。婆伽婆者，一義利

益，二者無上，三者恭敬，四者尊重。何以名恭敬尊重、為世間應恭敬尊重？世

間有四名，一者隨，二者誌，三者因，四者號 19，問曰：「何謂為隨名？」答曰：

「如世間人喚牛小即犢子，次而丁牛大者 20喚老牛，此名不定隨時而喚。」問曰：

                                                 
1 ～Satthā. 
2 ～Satthavāhā. 
3 ～Kantāra. 
4 ～Corakantāra. 
5 ～Vāḷakntāra. 
6 ～Dubbhikkhakantāra. 
7 ～Nirūdakakantāra. 
8 ～Campānagara. 
9 ～Gaggarā. 
10 Maṇḍuka.（蛙） 
11 ～Vacchapālaka. 
12 刺＝剌【元】【明】＊ 
13 ～Tāvatiṁsabhavana. 
14 攙＝鑱【宋】【元】【明】【宮】，＝誤【聖】 
15 ～Dhammābhisamaya. 
16 ～Sotāpattiphala. 
17 ～Bhagavant. 
18 諦＝帝【聖】 
19 Āvatthika, Liṅgika, Nemittika, Adhiccasamuppanna. 
20〔者〕－【宋】【元】【明】【宮】 



 50 

「何謂為誌名？」答曰：「如人持傘持杖，即喚為有傘人有杖人，是為誌名。」

問曰：「何謂為因？」答曰：「譬如貧人因奴得寶故，字奴為多寶，是為因名。」

婆伽婆者，號名，何以故？非白淨飯王 1作名，非八萬眷屬作名，非天帝，亦非

兜率天 2梵魔此等作名，何以故？佛語舍利弗：「我名號者，非父母作，非八萬

眷屬作，非天帝，非兜率天梵魔天作名，次第解說 3，於菩提樹下，等一切智，

真實觀見唯 4婆伽婆，是故佛自作號。」無敢為佛作名 5號者，何以故？佛自觀

身威德智慧故，現令眾生知而立名號。婆伽婆者，婆伽者過 6，婆者有也，*過
有故名婆伽婆。又言：「貪瞋恚癡顛倒心 7，不羞不畏優婆 8那訶(*漢言瞋盛)不喜 9，

他好嫉妬虛心曲心[夢-夕+登]瞢心，貢高極貢高醉懈怠，愛無明惡根不善作垢不

淨，不等記思四顛倒，流結沒受五支鬪(*漢言觸為初也)，五蓋念六鬪諍本愛聚眾生

煩惱，八邪見九愛本十惡法道，六十二見百八煩惱，渴疲極萬煩惱，略說五煩惱

聚。天人魔梵 10，如此等眾不能毀壞如來，是名婆伽婆。」又言：「如來能壞毀

欲瞋恚諸愚癡煩惱流惡法等，是名婆伽婆。」又言：「如來有三十二大人相，八

十種好，相好無 11比離諸煩惱，天人世間恒欲往生 12，到已，佛觀眾生心隨所樂，

即便為說，是故名婆伽婆。世間伽 13婆有六種，一者領，二者法，三者名，四者

微妙，五者欲，六者念。」問曰：「何謂為領？」答曰：「自領心故。」「何謂為

法？」答曰：「如來法身 14一切具足故，何謂為名。」答 15：「佛名清淨，無所不

遍故。」「何謂微妙？」答曰：「佛身具足一切微妙，觀之無厭故。」「何謂為欲？」

答曰：「佛欲有所至應心即到，佛欲自為又欲為他故。」「何謂念？」答曰：「一

切眾生皆以念心供養故，故名婆伽婆。」又言：「婆伽婆者，分別義。」問曰：「何

謂分別？」答曰：「功德為初分別諸法，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四 16諦六識十二因緣，

一一分別關 17知，苦諦逼迫不定，是為苦諦，著不捨聚，是為集諦，滅苦受，是

                                                 
1 ～Suddhodana. 
2 ～Tusita. 
3 說＝脫【宋】【元】【明】【宮】 
4 唯＝惟【宋】【元】【明】【宮】＊ 
5〔名〕－【聖】 
6 過＝遇【宋】【元】＊ 
7 ～
Lobha-dosa-moha-viparītamanasikāra-ahirikānottappakodhūpanāha-makkhapalāsa-issāmacchariya-mā
yā-sāṭheyya-thambhasārambha-mānātimāna-madappamāda-taṇhāvijjātividhākusalamūla-duccaritasaṅki
lesamala-visamasaññā-vitakkapapañca-catubbidhavipariyesa-āsavagantha-oghayogāgati-taṇhuppādupā
dāna-pañcacetokhila-vinibandhanīvaraṇābhinandanā-chavivādamūla-taṇhākāya-sattānusaya-aṭṭhamicch
atta-navataṇhāmūlaka-dasākusalakammapatha-dvāsaṭṭhidiṭṭhigata-aṭṭhasatataṇhāvicaritappabheda-sabb
adarathapariḷāhakilesasatasahassāni saṅkhepato vā pañca kilesakhandha. 
8 婆＝波【宋】【元】【明】【宮】【聖】 
9 喜＝嬉【聖】 
10〔梵〕－【聖】 
11 好無＝無好【聖】 
12 生＝至若【宋】【元】【明】【宮】【聖】 
13（婆）＋伽【明】 
14 ～Dhammakāyasampatti. 
15 答＋（曰）【明】 
16 四＋（四）【聖】 
17 關＝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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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滅諦。因緣得出，是名道諦，如是分別故，故名婆伽婆。又婆伽婆者，婆伽者

三界，婆 1者吐，吐三界煩惱故，名婆伽婆。世間有天人 2梵魔沙門婆羅門，是

名世間，天人者，六欲天人，魔者六天，梵者富 3樓天，沙門婆羅門者，佛法怨

家。又天人者，世間諸王亦入天人，又天人者，含取欲界天人，魔者，含取天魔

界，梵者，無色梵天界，沙門婆羅門者，含取世間四部眾故，所以爾者，收取上

下悉入如來 4功德，悉能通達如此諸處，自以知說法者，自用方便而知，故名自

知者 5，自用慧眼而知，是名為知。」又言：「知者，知無障礙故，名知。說者，

覺令知，是名為說。」又言：「開一切法故，名說。」問曰：「佛何以為眾生說？」

答曰：「於一切眾生生大慈悲故，度無上安樂，為眾生說法，或一句或一偈或多

或少，是名為說。初善中善後善，其義巧妙純一無雜一切具足，皆是一味。」復

言：「初品者初善，中品者中善，後品者後善。」又言：「戒者初善，三昧得道者

中善，涅槃者後善。」又言：「戒*者三昧初善，禪定與道者中善，果與涅槃者後

善；佛者善覺，名為初善，法者善法，名為中善，僧者善隨，名為後善。」問曰：

「何以眾僧名 6為後善？」答曰：「若聞已不動不搖得聖利故，是名後善。佛菩

提 7者，名為初善，辟支菩提 8者，名為中善，聲聞菩提 9者，為 10後善。初說者，

聞已即離五蓋於一切諸善，是名初善，聞已而隨，名為中善，隨已漸漸得道，是

名後善。如是如來 11，或多或少而為說法，於多少中亦有初中後善善。義善文字，

何以故？如來說法，梵行法梵行道，以種種方便，開示 12令知，此說有義是名義

善，又 13言善義者句，亦言開示，亦言分別，亦言不覆藏，連句相續不斷，是名

善義。善字者，能持深義指示深義，是名善字，法辯義辯辭辯樂說辯，唯*聰明

人能知此理，非愚夫能解，其義深邃 14*唯智者能別，是名善字。美滿具足 15者，

義既美滿，具足者，義既美滿不假卑 16足，故名具足，*開示梵行 17。」問曰：「何

謂為梵行？」答曰：「梵天人所行此法，故名梵行。何以故？*開示梵行初善，有

因緣故中善，義不顛倒後善，聞者歡喜而隨，是名開示 18梵行。」問曰：「何以

名美滿？」答曰：「戒為初五法聚，是名為美滿。義之不雜 19，是故名淨 1，如來

                                                 
1 √vā. 
2〔人〕－【聖】 
3 富＝當【聖】 
4 來＝是【宋】【元】【明】【宮】 
5 ～Sayaṁ abhiññā. 
6 名＝多【明】 
7 ～Abhisambodhi. 
8 ～Paccekabodhi. 
9 ～Sāvakabodhi. 
10（名）＋為【宋】【元】【明】【宮】 
11 來＝有【宮】 
12 開示＝開視【宋】【元】【明】【宮】【聖】＊ 
13 又＝文【宋】【元】【明】【宮】 
14 邃＝遠【宋】【元】【明】【宮】【聖】 
15 ～Kevalaparipuṇṇa. 
16 卑＝畢【宋】【元】【明】，＝禪畢【宮】 
17 ～Brahmacariya. 
18 開示＝開視【宋】【元】【明】【宮】【聖】，～Brahmacariyaṁ pakāseti. 
19 雜＝離【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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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眾生說法不貪供養，是名淨梵行者。佛辟支佛聲聞所行者 2，是名梵行，善哉 3

如是行相可往問訊。」問曰：「何謂為善哉？」答曰：「將 4眾萬善故名善哉。」

亦言：「*將安樂故，是名善哉。如是者，以足句，行相者，行者所行過人 5相者

相貌具足，可往問訊者，可往觀佛。」問曰：「何謂為觀 6？」「以兩眼視，謂之

為觀。」於是毘蘭若婆羅門作是思惟已，往到佛所共相勞問。婆羅門問佛：「四

大堪忍不？聲聞弟子少病少惱四大輕利不？安樂住不？」是名勞問。身與婆羅

門，共相問答義味次第，心中歡喜憶持不忘，問訊已却坐一面。却者，猶如日轉 7，

坐者，身體布地，一面者，在於一邊，智慧之人往到宿德所，坐避六法然後可坐。

何謂六法？一者極遠，二者極近，三者止 8風，四者高處，五者當眼前，六者在

後。問曰：「遠坐何過？」答曰：「若欲共語言聲不及。」「大 9近何過？」答曰：

「觸忤宿德。」「上風何過？」答曰：「身氣臭故。」「高處何過？」「不恭敬故。」

「當前何過？」「視瞻難故。」「後坐何過？」答曰：「宿德共語迴顧難故。」婆

羅門離此六法而坐，是故 10律中說却坐一面。沙門 11者，伏煩惱，又言却煩惱，

又言息心。婆羅門者，世間真婆羅門父母不雜，長者 12者 13，身體長大亦年紀長

大。又言：「有威德，是名長者 14，財富者亦名長*者大 15老者。頭髮墮落，又言

生又子孫*展轉相生，是名老，朽 16邁者；皮膚燋皺言語錯謬，是名朽邁。年過

者，生來已經二三王代職，猶故生存，是名年過。延壽者，年過百歲，是名延壽。

至年者 17，是最後年，是名至年。「咄瞿曇沙門 18何以作？」此是婆羅門語。婆

羅門到佛所，見佛不起不為作禮不施床座，故作此言。如我所聞，今 19正見於如

來，欲自稱身而下 20餘人，佛以慈悲心而答婆羅門，我不見佛於林中生時，墮地

向北行七步，自觀百億萬天人梵魔沙門婆羅門，無堪受我禮者，觀看已而自唱言：

「天上天下*唯我為尊 21。」梵天聞菩薩唱已，即叉手而言：「菩薩三界獨尊無有

過者。」菩薩聞已作師子吼：*唯我獨尊。佛語婆羅門：「爾時我未得道時三界已

                                                                                                                                            
1 ～Parisuddha. 
2 ～Buddha-paccekabuddha-buddhasāvaka. 
3 ～Sādhu. 
4 將＝獎【宋】【元】【明】【宮】＊ 
5 人＋（人）【聖】 
6 ～Dassanaṁ hoti. 
7 日轉＝曰轉【宋】【元】，＝日輪【聖】 
8 止＝上【宋】【元】【明】【宮】【聖】，Uparivata （上風） 
9 大＝太【宋】【元】【明】【宮】【聖】 
10〔故〕－【聖】 
11 ～Samaṇa. 
12 ～Mahallaka. 
13〔者〕－【宋】【元】【明】【宮】【聖】＊ 
14 者＝大【宋】【元】，〔者〕－【聖】 
15〔大〕－【明】 
16〔朽〕－【聖】 
17 ～Vayo anuppatta. 
18 ～Bho Gotama. 
19〔今〕－【宋】【元】【明】【宮】 
20 下＝不【宋】【元】 
21 ～Aggo’'ham asmi lokassa, jeṭṭho’'ham asmi lokassa, seṭṭho’'ham asmi lok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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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獨尊，何況於今眾善功德拜我為佛，云何為汝作禮耶？若人受 1我禮者，頭即

墮地，是故汝勿於佛處希望禮拜。」是婆羅門瞳矇 2無知，向佛而作是語。婆羅

門言：「若如是者色無味 3，何以故？有色而已實無味。」佛欲調伏婆羅門故，

答言：「汝言無味，實無味，何以故？如世間人色聲香味觸，以此為味，如來於

此已斷，譬如斷多羅樹永不復生。」婆羅門言：「若如是者便為貢高。」佛答言 4：

「因汝語故，即有貢高，何謂我貢高？過 5去三世諸佛，不為世人作禮，我種如

是，是故貢高。」婆羅門言：「若如此者便無所作 6。」佛答言：「如汝所語，我

實不作。何謂不作？不作偷盜、妄語、欺誑、婬欲、諸惡業等身口意業，我悉不

為，故名不作。」婆羅門言：「此人便自斷其種 7耶？」佛答言：「實爾，何以故？

三界中一切種種諸煩惱，我皆以斷故名斷種。婆羅門罔然，不知以何答，更改語，

此人可薄不淨？」佛答曰：「如我意者實有不淨，有人縱心口為惡者，此是可薄

不淨。」婆羅門便恚言：「此人亦聞我語隨事而滅之。」佛又答曰：「三界諸煩惱

中我實已滅。」婆羅門又言：「此人可念不堪共語。」佛答曰：「實有如此我亦又

念，諸愚癡人甚可憐愍，恒為惡業不念修善。」婆羅門便生瞋恚罵言：「此人當

是日夜不眠，思求文章窮世間人。」佛答曰：「實有如此，何以故？我不入胎眠

故，亦不入天上眠故，故名不眠。」於是婆羅門以八事譏 8佛已，如來法王以憐

愍心故，視婆羅門眼，欲令服甘露法味而為說法，是時婆羅門心中清淨，譬如虛

空無諸雲翳，亦如日月照諸闇冥，如來以種種方便教化令知。如來自稱，我已得

無上智慧常住涅槃，向婆羅門言：「汝老死至近，來到我所，於汝實有所獲，何

以故？譬如鷄卵或八或十或十二。」問曰：「何以三種分別數？」答曰：「此是足

句，亦令文字美滿。鷄母伏卵 9隨時迴轉，伏 10者，以兩翅覆至欲生時，眼見光

明以嘴啄[穀-禾+卵]，出已鼓翅嗚喚，前出為大為 11小？」婆羅門答前者為大。

佛言：「我亦如是，何以故？無明[穀-禾+卵]裏 12覆障三界，我以智慧嘴啄無明[穀
-禾+卵]，前出三界，此誰大誰小？」答言：「瞿曇即大，餘後句無義，自當知，

世間中一，一者無二，三藐三菩提者，無上菩提。」問曰：「何謂為無上菩提？」

答曰：「若人在須陀洹道，問須陀洹果即為說之，乃至在阿羅漢道，問阿羅漢果，

即為說之，如聲聞辟支佛佛道，隨問而答，故名無上菩提，是故我最大。」鷄母

*伏卵隨時迴轉，佛在菩提樹下，觀四諦法，苦空無常。佛語婆羅門：「我正懃精

進，而得無上最大，非懈怠放逸心，我以勇猛正懃精進，於菩提樹下以四精進，

                                                 
1 受＝為【宋】【元】【明】【宮】 
2 瞳矇＝童矇【宋】【元】【宮】，＝童蒙【明】 
3 ～Arasarūpa. 
4 言＝曰【宋】【元】【明】【宮】 
5〔過〕－【聖】 
6 ～Akiriva. 
7 ～Uccheda. 
8 譏＝機【聖】 
9 伏卵＝復[穀-禾+卵]【宋】【元】，＝伏[穀-禾+卵]【明】，＝[卄/(狂-王+包)][穀-禾+卵]【宮】 
10 伏＝復【宋】【元】【宮】【聖】 
11（後出）＋為【宋】【元】【明】【宮】 
12 裏＝裏【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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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為四？一者正 1，二者不急，三者不寬，四者不置，以法而得無上道；不柔

者不住，起心者於所觀處行，不退者不疲勞，三昧心者一心 2。」又言：「善置

心為三昧故，即成一心不過不逸，此是初善法，以此法故，得初禪定，從初禪定

次第至三達智為極，佛為欲出無上法故，律中說。」佛言：「婆羅門，我於欲中

清淨惡亦復 3清淨。」問曰：「何謂為欲 4？」答曰：「貪欲欲，欲貪欲，欲思欲 5，

此是欲名。」「何謂諸惡法者？」答曰：「欲狐疑，此是名惡法，如來於此二處而

得寂靜。」又問曰：「何謂欲中清淨？」答曰：「離欲亦言棄欲，何以故？初入第

一禪定者，無明是欲儻 6，欲是禪定怨家 7，已棄欲故而得禪定，是謂為怨家。

欲與惡離者禪定而來，欲惡滅已禪定即起，如是二句義自當知。又有三靜，身靜

心靜覆靜 8，是為三靜，此三靜者，亦入前二句靜。」問曰：「何謂為欲？」答

曰：「欲有二，一者處欲 9，二者煩惱欲 10。」問曰：「何謂處欲，何謂煩惱欲？」

答曰：「處欲者，心著色處，煩惱欲者，令人至欲所。此後二句者，正著所解，

前句者，為棄樂欲，後句者，從煩惱出，如是欲處煩惱欲，於其二中心極清淨。」

又言：「前句除欲處，後句者，除煩惱欲；前句者，除因緣動搖，後句者除癡相；

前句者著淨，後句止欲，如是次第自當知之。」問曰：「貪欲者，貪即是欲，貪

別欲別？」答曰：「歸一，何以故？一切諸惡法理歸一，然分別各異。又律中說，

貪者煩惱，欲者欲處，亦如三昧貪欲怨家，歡喜者，是瞋恚怨家，思者，是睡怨

家，安樂者，是動疑怨家，度量 11者，是狐疑怨家，亦如初禪者貪欲怨家，貪欲

者含入五蓋 12，諸惡法者含取諸蓋。」「何謂 13為諸蓋？」答曰：「三毒根五欲五

塵邪 14貪。後句，著處分別諸塵瞋恚癡流法，前句者，欲流欲著欲泉欲受殺心結

欲；後句者，諸流 15泉受著，前句者諸愛等；後句者無明等，前句者貪等八心受，

後句者四不善心起，如是欲中清淨惡亦清淨。」「念思者何謂為念 16？」答曰：「動

轉，何以動轉，於觀處初置心，是名念。」問曰：「何謂為思 17？」答曰：「諸禪

人以心置觀處，中心徘徊觀處。」又言：「思者，研 18心著心連心，譬如鍾聲初

大後微，初大聲者如念，後微者如思；如鳥翔初動後定，動者如念，定者如思；

                                                 
1〔者正〕－【聖】 
2 ～Samāhitaṁ cittaṁ ekaggaṁ. 
3〔復〕－【宋】【元】【明】【宮】 
4 ～Kāma. 
5 Chanda kāma, Rāga Kāma, Chandarāga kāma. 
6 儻＝償【宋】【元】，＝黨【明】【宮】 
7 ～Paṭipakkhabhūta.(?) 
8 ～Kāyaviveka, Cittaviveka, Vikkhambhaṇaviveka. 
9 ～Vatthukāma. 
10 ～Kilesakāma. 
11 ～Vicāra. 
12 Pañca nīvaraṇāni（複） 
13〔謂〕－【聖】 
14 邪＝耶【宋】【元】【明】【宮】 
15〔流〕－【宮】 
16 ～Vitakka. 
17 ～Vicāra. 
18 研＝併【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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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蜂採華，初至如念，後選擇如思。初禪有五支，何謂為五支 1？一者念，二者

思，三者喜，四者樂，五者定，是為五支。猶如大樹有華有實，亦如初禪有念有

思從靜起。」問曰：「何謂為靜？」答曰：「離五蓋 2是為靜，喜樂者喜 3者滿。

何謂為滿？身心喜滿怡悅邊味是喜。樂者，棄除二苦身苦心苦，是名為樂，樂者 4

著其想味。」又問曰：「何謂為喜 5？」答曰：「心肥壯其想希好，是名為喜，樂

者得而受之。」又言：「兩法不得相離，若有喜者則有樂，樂則有喜。喜者含入

行陰，樂者含入受陰，如人涉道渴乏無水，聞有水處即發喜心，是名為喜，到已

飲水洗 6浴，是名為樂。初禪定者，初者第一禪，定者善燒 7，亦言禪師所觀法。」

「何謂為善燒？」答曰：「極能燒覆蓋，又言斷煩惱，亦言見。」「何謂為見？」

答曰：「觀見法相，接取威儀八三昧法，何以故？迦師那阿攬摩那 8 (漢言三十八禪

定)相，觀迦師那阿攬摩那故，名為禪定。此是見道果，何以故？為觀相故。何

謂為觀相？觀無常故，以觀故成道，以果觀滅諦，是故名禪定為觀相，律中所說。」

問曰：「何謂為初禪？」答曰：「有念有思有喜有樂有定，是名初禪。如人有物，

如人有眷屬，置物已，置眷屬已，有餘名無？」答曰：「無餘名，禪定亦如是，

置念置思置喜置樂置定，更無 9餘名，即是禪定。譬如軍陣有人兵象馬攻具，名

之為軍，人兵象馬攻具散去，即無軍名，禪亦如是。置上句五法，即無禪定名，

入者，至亦言成就，住者，於菩提樹 10下以禪定而住，佛於菩提樹下坐觀何等，

觀出息入息。」問曰：「有餘禪無？」答曰：「亦有。」法師曰：「禪定法，於靜

道經 11中，我若廣說，其義深遠則為紛紜，於阿毘曇毘婆沙汝自當知，今所說者

正論毘尼毘婆沙，餘者稍略說，是禪定第一品。 
[0701a08]念思滅者 12，念思此二法過，入第二禪定，第二禪起，此二法即滅，何

以故？為過二大支故，名為第二禪定。」又言：「第二禪定中，無初禪定法，有

餘法，初禪定中觸法為初，此中二大支已過，即得第二禪定法。是故律中說，念

思滅入第二禪定，內法者現 13。」問曰：「何謂為現？」答曰：「現者從身生，清

者無垢 14也。禪亦名清，何以故？如青衣，因有青色故，名青衣，禪亦如是。因

有清法故，謂之清禪。」問曰：「何以名定清？」答曰：「念思是動之根也，念思

已滅，名即 15清淨，一相者 16一法起。」問曰：「何謂一法起？」答曰：「為不顧

                                                 
1 支＝枝【聖】 
2 蓋＝善【聖】 
3 ～Pīti. 
4 樂者＝者樂【聖】 
5 ～Sukha. 
6 洗＝酒【宋】【元】【宮】 
7 ～Paccanikadhamme jhāpetīti jhānaṁ. 
8 ～Kasiṇārammaṇa. 
9 更無＝無畏【聖】 
10 ～Bodhimaṇḍa. 
11 ～Visuddhimagga. 
12 ～Vitakkavicārānaṁ vūpasamā. 
13 ～Ajjhatta. 
14 ～Sampasādana. 
15 名即＝即名【聖】 
16 ～Ekodibhā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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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思故，是名一法相，亦言無上。又言一相者，念思已離，亦言無雙，是名一相。」

問曰：「一法相者，何以名為一法相？」答曰：「三昧是也。」問曰：「何謂為三

昧？」答曰：「一心無二，亦言定亦言不動，是故第二禪一相，何以故為名故。」

問曰：「何謂為名，非我亦非生氣是名名也。」問曰：「初禪無清耶？」答曰：「有，

若爾者初禪亦名一相。」「何以止名第二禪名一相？」答曰：「念思動水動浪起不

見面像，亦如第一禪。有念思心不清故，是名非一相，何以故？三昧不明故。」

問曰：「第二禪三昧，何以獨明了？」答曰：「為心淨故，從三昧生喜樂者，此是

從初禪定三昧生喜樂也，此是第二禪定，第二 1者數也。如初禪定有五支，第二

禪定有四支，何謂為四？一者清，二者喜，三者樂，四者一心，若廣說有四，略

說有三，如經文所說。」「何時三支起喜樂一心耶？」法師曰：「我今證一句，餘

自當知，此是第二禪定品竟，離喜者。」問曰：「何謂為離喜？」答曰：「薄喜亦

言過喜亦言滅喜 2，是時念思滅已喜又更起。」問曰：「第二禪中以論念念 3思滅

已喜，何故更重而說耶？」答曰：「欲讚第三禪故，所以說之，何以故？譬如第

三道邪見不滅，於初須陀洹道以滅，今於第三道中又說，何謂 4為讚？第三道故，

此中亦復如是，捨而住者 5。」「何謂為捨？」答曰：「捨者，是平等見不偏見不

黨 6見恒大健 7捨，是第三禪。」又曰：「捨有十種。」問曰：「何謂為十，一者

沙 8浪求捨，二者梵魔求捨，三者菩提等捨，四者毘梨求捨，五者行求捨，六者

觸求捨，七者觀求捨，八者末闍求捨，九者智求捨，十者清淨求捨 9也，此十種

捨善，處處地 10人心觀因一相，以略說故。於沙利耶 11中、曇摩僧伽訶尼耶 12中、

淨道道中 13三處中，已廣說自當知，我若於此毘尼中廣說者，即為亂多。」問曰：

「十捨者，取何捨耶？」答曰：「取末闍求捨。」問曰：「何謂末闍求捨？」答曰：

「不知他事因喜而生。」問曰：「初禪第二禪，此二處無末闍求捨耶？正三禪有

也？」答曰：「初與第二禪亦有，然猶微不現，何以故？念思喜蔽故，第三禪中

念思喜已離故得現耳，正思知者。」問曰：「何謂為思？」答曰：「心多生想故謂

之思也，知者。」問曰：「何謂為知？答曰：「洞達知也。」問曰：「何謂為正思？」

答曰：「正思者，不忘亦言識，又言起相知者。」問曰：「何謂為知？」答曰：「擇 14

也，亦言聚又言廣，此略說，末闍中自當知之。」問曰：「初禪定無思知。」答

                                                 
1 二＝三【宋】【元】【明】【宮】 
2〔喜〕－【聖】 
3〔念〕－【宋】【元】【明】【宮】【聖】 
4 謂＝為【宋】【元】【明】【宮】【聖】 
5 ～Upekkhako ca vihāsin. 
6 黨＝儻【聖】 
7 健＝揵【宋】【元】【明】【宮】 
8 沙＝波【宋】【元】【明】【宮】 
9 ～1. Chaḷaṅgupekkhā. 2. brahmavihārupekkhā. 3. bojjhaṅgupekkhā, 4. viriyūpekkha. 5. 
saṅkhārupekkhā. 6. vedanūpekkhā. 7. vipassanūpekkhā. 8. majjhattupekkhā. 9. jhānupekkhā. 10. 
pārisuddhiupekkhā. 
10 地＝他【宋】【元】【明】【宮】 
11 ～Atthasālinī. 
12 ～Dhammasaṅgahaṭṭhakathā. 
13 ～Visuddhimagga. 
14 擇＝釋【宋】【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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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有，何以故？若無思知者，從何往者初法也。」問曰：「初禪中何不現思知

也？」答曰：「猶大鈍故，譬如磨刀初鈍後利，思知亦復如是。初觀禪中猶大鈍

是故不現，亦如人 [(殼-一)/牛] 1乳驅犢不遠時時復來，亦如第三禪定樂離喜不

遠。若無思知守者，即與喜合，思知守之，數 2強者即離，樂者無上樂極樂，何

以故？思知守故，義文如此，自當知之，以身知樂者。」問曰：「何謂為身？」

答曰：「名色身，以名色身故知樂，何以故？樂與名色身合，兩理相合極為美味，

以知以美味相著故知起覺之，是故以身知樂者，善人言捨有思住樂。」問曰：「何

謂為善人言？」答曰：「佛辟支佛聲聞，為第三禪人說第三禪因緣，是名善人。」

「言何謂為言？」答曰：「開視為說為分別亦言讚嘆。」問曰：「何謂捨思住樂？」

答曰：「為欲入第三禪定故。云何入？為極樂故，以極樂美滿故，於第三禪定而

捨之，令喜止不起，是名有思，何以故？為善人所念所入樂，樂純無雜是善人所

讚嘆，是義本說捨思住樂，善人讚嘆如是。入 3第三禪者，如入第一第二，第三

禪亦如是，所異者，第一有五支，第二有四支，第三有二支，如經本所說。」問

曰：「何時二支出於第三禪定中？」答曰：「樂一心，此第三禪品竟 4。」 
善見*律毘婆沙 5卷第四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五 

 
*簫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Sp.I,153；CS.Pārā.Catutthajjhānakathā, pg.1.123) 
[0702a09] 棄樂棄苦者。」問曰：「何謂棄樂棄苦？」答曰：「於四禪定中棄樂心

苦心。」又言：「棄名樂名苦也。」問曰：「樂心苦心於第四禪言何時得棄？」答

曰：「於第四禪定門中棄也。」問曰：「何處身苦滅盡？」答曰：「如經所說，佛

語諸比丘，離欲清淨已，即入第一禪，苦於此滅。」問曰：「苦心樂心於何處滅

無餘？」答曰：「於修滿中，佛語諸比丘：『於第四禪定滅盡，無餘苦樂喜，悉於

禪定門滅無餘也。』何以故？初禪定念思未離故心苦，念思滅者苦亦滅，亦如 6

第二第三第四禪定，念為初次第而滅。喜者，於第四禪定門滅盡，樂到第四禪定，

入樂住捨起不過樂也，是故苦於第四禪中滅盡無餘，是謂不苦不樂。此法極細不

可以意取 7也，何以故？譬如惡牛牧者捉之不得，乃立作欄驅群內 8欄，一一牽

                                                 
1 [(殼-一)/牛]＝搆【宋】【元】【宮】 
2 數＝雖【聖】 
3 入＝人【宋】【元】【明】【宮】 
4 此下聖本有光明皇后願文 
5〔毘婆沙〕－【聖】 
6 如＋（是）【聖】 
7 取＝趣【宮】 
8 內＝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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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次第而至，至惡牛已此即是然後捉得，佛亦如是。先取樂故入一切法，入已次

第而出，此是不苦不樂，不苦心不樂心，此是不苦不樂受。」問曰：「此不苦不

樂可得捉不？」答曰：「不可得捉。」又問曰：「上句何以云得捉？」答曰：「以

名知其相故，猶如捉 1得，語相如此自當知之，如經文所說有四緣，長老以不苦

不樂以名解脫，以三昧故棄除苦樂，即入第四禪定。長老，此是四緣不苦不樂，

以名解脫，以三昧故，如第三道邪見，為諸 2法初滅，此讚歎第三道，此中亦復

如是。」問曰：「何謂為諸法？」答曰：「瞋恚愚癡為初，如是自當知，亦如第四

禪定，苦樂心為初，因樂起生欲，因苦起故生瞋恚，瞋恚起故滅樂心，是故於第

四禪定極遠，是名不苦不樂。」問曰：「不苦不樂，其相云何？」答曰：「3捨樂

捨不樂。」問曰：「其味云何？」答曰：「捨苦捨樂味，亦言不償 4味，捨識淨者。」

問曰：「何謂捨識識 5淨？」答曰：「捨者令識得淨潔，此是第四禪定識淨潔；識

淨潔已即生三識，悉是捨所作非餘法作，是故律本說捨識 6淨潔譬如月光有雲覆

之其光不明，雲除去已月即光明淨潔，此中思樂 7亦如是，思樂離者識即淨潔。」

問曰：「前三禪定有無。」答曰：「有。」問曰：「何不出識？」答曰：「為思為初

覆是故不出，又 8第四禪定捨，即是夜識即是月滿，理合者然後顯月光明；如第

一禪有五支，亦如第四禪有三支捨識一心，廣說有三略說有二，如經中所說。」

「何時起二支？」「是第四禪定中起二支。」禪定第四品竟。 
[0702b25] 此是四禪定者，有欲作觀地有欲一心，又欲作通地，有欲滅諦地，有

欲入生，愛盡人 9者求一心也。何以入禪定得一心？我住樂一日，即作迦私那已，

起八三昧學 10，凡人從三昧起已一心諦諦，我觀是名觀地也。復有人成八三昧已，

入通禪地已，從三昧起已，而作神通，或一身作千萬身，如是次第自當知，是故

以禪為通地。又有作八三昧已，入滅諦三昧已，七日入滅盡定，此世間涅槃。我

念取七日樂，此是滅諦地。有人入八三昧，從禪定不樂，我欲生梵天，此是入 11

生地。佛入第四禪定，於菩提樹下 12從三昧起，如來觀地禪亦言通地，亦入滅諦

地，二入一切法世間法聖利法。」法師曰：「今略說取如是，第四禪定次第自當

知，以此法故，入第四禪定，以三昧一心諦，是故言淨，如律本所說已捨識淨。」

問曰：「何謂為淨？」答曰：「白而不黑亦言光明，因樂故，離欲離諸煩惱已離竟，

心即清白隨用能堪，何以故？已教授令柔故至極處。如經文所說，若 13心已柔隨

用所堪，譬如生金，次第鍛成柔已隨用所堪，若欲作種種瓔珞打之不碎，心亦如

                                                 
1 捉＝提【宋】 
2 諸＝謂【宋】 
3〔曰〕－【聖】 
4 償＝黨【明】【宮】，＝儻【聖】 
5〔識〕－【宋】【元】【明】【宮】 
6 識＝諍【聖】 
7 思樂＝樂思【宋】【元】【明】【宮】 
8 又＝入【宋】【元】【明】【宮】 
9 人＝入【宋】【元】【明】【宮】 
10 學＝覺【聖】 
11 入＝人【聖】 
12 下＝不【宋】【元】 
13 若＝苦【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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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遣而隨。如經文所說，佛語諸比丘：『我不見一法如心者，調伏非一過柔辱，

堪可施用極淨而住，已住故名為不動，為精進故非懈怠，不可動一心；攝已非掉 1

心，可動智慧，攝已非無明，可蔽為識所攝，非妄 2可辱光明所攝，非煩惱闇所

障，此六法所攝非可動轉，如是心入八支已，隨所堪任分別諸法。以第四禪定三

昧故，而得一心已，一心故，諸蓋遠離，心無垢濁念思已過，心得清淨得智慧故，

一切諸蓋不得覆蔽，以無念故即至不動，去煩惱已名亦不動。』此句是修多羅中

說，自當知之。宿命智者，從通地生。宿者，過去世陰，住者，生此家生彼家，

此家死彼家死，更墮 3彼家此家，離此家往生彼家，自用智慧一一悉分別知，如

是自識宿命過去。如律本所說，識宿命智，以識故，知前身所住處，受生皆悉識，

或一生二生如是展 4轉，心知而識之，如佛到波羅蜜 5，已不復有調伏，心心下

而識，初學之人作已然後識。我今略說，於淨道毘婆沙 6自當知之，此中隨律本

說一生者。」問曰：「何謂為一生？」答曰：「一過入胎乃至死，是名一生。如是

次第乃至無數生，三拔劫 7者漢 8言劫滅。」問曰：「何謂為無數三拔劫？」答曰：

「次第而滅，是為三拔劫，毘拔夷劫者*漢言劫成。」問曰：「何謂為毘拔咤夷劫 9？」

答曰：「次第而生，是名毘拔咤夷劫。取三拔劫者，含入三拔扠夷劫 10，是扠夷

根；若取毘拔劫者，即入毘拔扠夷，是劫心下而識。如經文所說，佛語諸比丘，

有四阿僧祇劫。何謂為四？三拔咤三拔扠夷毘拔咤毘拔扠夷 11。何謂三拔咤？有

三三拔咤，何謂為三？火三拔咤，水三拔咤，風三拔咤，有三三拔咤處，阿婆沙

羅天，修婆緊那天，卑脅破羅天 12；若火三拔咤起時，從阿婆沙羅天下火燒盡，

若水三拔咤起時，從修婆緊那天下洪水沒盡，若風三拔咤起時，從卑脅破羅天下

飄盡，廣一佛境界。」法師問曰：「佛境界云何？」答曰：「生境界滅境界知境界 13。」

問曰：「何謂為生境界？」答曰：「十千世界，若佛生者，十千世界皆悉震動，佛

威德百億世界；若佛說寶呪聚呪他闍呪阿咤呪無羅呪 14，聞不從者，即出風飄落

百億世界外。知境界者，不可度量佛三境界，滅 15境界與生境界，皆悉崩壞，若

興 16盛者亦俱成立，我今略說，於淨道毘婆沙 17自當知。如是佛於菩提樹 18下得

切智，非一劫二劫，如是三拔咤劫皆悉知之，若處生者。」問曰：「何謂若處生

                                                 
1 掉＝悼【聖】 
2 妄＝忘【宋】【元】【宮】【聖】 
3 墮＝隨【聖】＊ 
4 展＝輾【聖】＊ 
5 ～Pāramī 
6 ～Visuddhimagga 
7 ～Saṁvaṭṭakappa 
8 漢＝此【明】＊，以下四字明本作夾註＊ 
9 ～Vivaṭṭaṭṭhāyī 
10 ～Saṁvaṭṭaṭṭhāyī 
11 Saṁvaṭṭa, Saṁvaṭṭaṭṭhāyī, Vivaṭṭa, Vivaṭṭaṭṭhāyī 
12 Ābhassarā, Subhakiṇhā, Vehapphalā 
13 Jātikkhetta, Āṇakkhetta, Visayakkhetta 
14 ～Ratanaparitta, Khandhaparitta, Dhajaggaparitta, Āṭānāṭiyaparitta, Moraparitta 
15 滅＝威【聖】 
16 興＝與【聖】 
17 ～Visuddhimagga 
18 ～Bodhimaṇ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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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若處壞劫時，或生天上或入人間，或化生胎生或濕生，如是次第悉知此

是我姓，此是我父母名，我名或迦葉，姓或婆羅門，種或剎利種；苦樂色如是，

或白或黑；飲食如是，粳米麥粟，樹木甘果美香之味，身口意業作如是行。壽命

長短如是，從世間上至第一天乃至梵天，受生如是*展轉，後生兜率天 1一生補

處，於兜率與天人同姓，名斯多揩多 2 (*漢名白 3
旗天人)身黃金色，飲食甘露受天

之樂，壽命五十七億六萬世間歲，從天宮下託生*白淨飯王家，於摩耶夫人受胎，

知過去世一切生處種姓、受形好醜貧富貴賤相貌，如是皆悉知之。」法師問曰：

「佛一人知餘人亦知？」答曰：「餘人亦知，辟支佛聲聞外道梵志各為分別，外

道梵志知四十劫，此外不知。智慧狹 4劣故不得遠知，正知受生而已，餘一切悉

不能知，何以故？為*狹劣故，大阿羅漢有八十人，知十千劫，有二上阿羅漢，

知一阿僧祇劫又十千劫，辟支佛亦知一阿僧祇劫又十千餘劫，此是隨所行而得

知，佛所知非可窮盡，外道梵志次第得知，若欲懸略知者不能自辨 5。譬如盲人

行須次第而得，若不次第無有是處，聲聞知者兩頭合得，辟支佛亦如是。諸佛知

者隨意而得，從無數劫中上下反覆悉得知，此是我知婆羅門。佛語婆羅門：『我

於菩提樹下得無上智慧，即知過去無央 6數劫，我今無明闇滅得慧光明，從何而

得？皆從精勤不惜身命得之，譬如鷄子以嘴破 [穀-禾+卵] 7。』佛語婆羅門：『我

宿命智 8為嘴無明覆前身宿命為*[穀-禾+卵]，我今以嘴破*[穀-禾+卵]於*[穀-禾+
卵]前出，是故我名無上*智也。』宿命*智品他生隨知，以慧知眾生*墮生，是故

名生墮知。以天 9眼觀看眾生，如來已滿波羅蜜故，始觀即知，餘人皆須修行而

知，今我略說，淨道毘婆沙自當知之聖者。」問曰：「何為聖？」答曰：「以肉眼

如聖眼無異，天人所行諸善得成此眼，離諸肉眼，離諸塵垢能遠照故。是故律本

所說，以聖眼觀慧眼者，以精懃而得，亦如聖眼無異。何以故？已住於聖然後而

得，是故名慧眼為聖眼。何以故？以身依止聖故，得聖光明，心攝光故，而得遠

觀，徹 10通石壁如真明無異，是故以清淨慧眼，觀眾生生墮落受生。是故外道梵

志，見墮不見生故生斷見 11，又有外道，見生不見墮故生常見九眾生居，佛常見

亦觀、斷見亦觀。是故律本所說，以慧眼見眾生墮生，極淨者，如來離十一煩惱，

是故名極淨。如經文所說，佛語阿[少/兔]樓陀 12：『狐疑是心煩惱，*智已而棄之。

不攝心者，是煩惱，睡心眠心亦是煩惱；驚喜施心大心、過精勤心、極柔心、極

多言心、不分別心、極觀色心，如是諸煩惱心。阿[少/兔]樓陀，此十一煩惱。如

來極精勤故，離此煩惱，若我見色不見光，見光不見色，如是為初，如來已過十

                                                 
1 ～Tusitabhavana 
2 ～Setaketu. 
3 白＝曰【宮】＊ 
4 狹＝挾【聖】＊ 
5 辨＝辦【宋】【元】【明】【宮】，＝辯【聖】 
6 央＝鞅【宋】【元】【宮】，＝殃【聖】 
7 [穀-禾+卵]＝轂【聖】＊ 
8 智＝知【宋】【元】【明】【宮】＊ 
9 天＋（天）【聖】 
10 徹＝[徹-彳+月]【聖】 
11 ～Yo hi cutimattaṁ eva passati na upapātaṁ so ucchedadiṭṭhiṁ gaṇhāti. 
12 ～Anur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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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煩惱，亦過人眼。』是故律本所說，以聖眼淨過世間肉眼觀者，眾生如肉眼無

異，眾生墮落受生亦見。」法師曰：「佛見眾生初生墮不？」答曰：「初生墮落見，

於中間不見。是故律本所說亦如是。」賤者。問曰：「何謂為賤？」答曰：「以愚

癡行行惡法，是名為賤，又生貧窮亦是賤人所惡賤。」貴者。問曰：「何謂為貴？」

答曰：「以慧心受生，是故名貴。好色者從不瞋中來，惡色 1從瞋恚中來，善道

者 2生至善 3道。」或言：「多金銀珍寶亦名善道。惡道者 4，從慳貪而生貧窮下

賤，亦名惡道。下賤者 5，飲食難得朝暮不供，隨業所行如來悉知。復觀看眾生，

於地獄中受諸楚毒，如來見已而作是念：『此諸眾生種何罪根而受是苦日夜不

休？』如來觀已，此諸眾生當 6作惡業故乃受此報。復觀天上見諸天人，於離陀

園林 7眉沙園林 8，於波留沙迦園林 9，諸天人觀看遊戲，如來見已而作念言：『此

諸眾生種何福業，來生此處受天福位？』種諸善業得如是報。此是行業所知，當

來知亦如是，如來以聖眼知得大神通。」身作惡業者 10。問曰：「何謂身作惡？」

答曰：「惡者雜 11穢不淨，以身作惡業如是。如來悉知口作惡業意作惡業，悉如

前句說無異。」毀謗善人者。問曰：「何謂為善人？」答曰：「佛、辟支佛，聲聞

乃至白衣 12須陀洹道，亦名善人。」問曰：「何謂毀謗？」答曰：「滅諸善法罵詈，

此是毀謗言。」復有餘言：「佛、辟支佛、聲聞悉是惡法非正法，無有禪定法、

無涅槃法、無道果法，如是謗作如 13是謗 14；或知者毀謗，或不知亦毀謗，悉入

毀謗善人，如此人等造作重業，以重業故，天上門閉開地獄門。」法師曰 15：「我

今說證。有一聚落有二比丘，一老 16一少 17，二人入聚落，初至一家得熱糜 18一

老比丘得糜已而作是念：『我腹中有風，此糜復熱，若服此糜當除腹裏風。是時

有人持木一段欲作門限 20擲置一邊，於是老比丘即坐木上歠 21糜。年少比丘見老 22

比丘*歠糜已而薄，摩 23呵羅作我羞恥也。老比丘*歠糜竟 24，而還到寺已，老比

                                                 
1 色＋（者）【宋】【元】【明】【宮】 
2 ～Sugata. 
3〔善〕－【聖】 
4 ～Duggata. 
5 ～Hīna. 
6 當＝常【宋】【元】【明】【宮】 
7 ～Nandavana. 
8 ～Missakavana. 
9 ～Phārusakavana. 
10 ～Kāyaduccarita. 
11 雜＝惡【聖】 
12 ～Gihī. 
13〔如〕－【聖】 
14 [14] 謗＝語【宋】【元】【明】【宮】【聖】 
15（問）＋曰【宋】【元】【明】【宮】 
16 ～Thera. 
17 ～Daharabhikkhu. 
18 ～Uḷunkamatta uṇhayāgu. 
19 稀＝桸【宋】【元】【聖】，＝[木*戲]【明】【宮】 
20 ～Ummāra. 
21 歠＝餐【宋】【元】【明】【宮】＊，＝啜【聖】＊ 
22 老＝者【聖】 
23 摩＝糜【聖】，～Mahallaka. 
24 竟＋（竟）【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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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問年 1少比丘：『長老，於佛法中有所得無？』答言：『有 2，得須陀洹道。』

老比丘言：『若如是者，不須更進求餘道，何以故？為汝誹謗愛盡比丘。』於是*
年少比丘聞已即作悔過：『大德！我於大德作不 3善法，願得悔過。』即受歡喜

而去。』法師曰：「若人罵詈聖人，若大比丘作如是言：『長老，我今於長老懺悔，

願長老受。』若少者頭面禮足叉手作如是言：『大德！此是我過，於大德中我今

懺悔，願大德受。』若不受者，即去餘方若至餘寺，來至比丘所若老者，頭面禮

足叉手而言：『大德！此是我過，願大德受。』若少者而言：『長老，此是我過，

我今懺悔，願長老受。』若入涅槃者，於涅槃處 4作懺悔，作懺悔已，如是天道

涅槃道門不閉，即如前無異。」邪見者 5。問曰：「何謂為邪見？」答曰：「顛倒

見此是邪見。已受邪見形更教餘人，以口惡故，誹謗聖人，意惡業亦如是，已取

邪見，一切諸惡業含入邪見。邪見者，是大罪業作之逆罪。如經文所說，佛語舍

利弗：『比丘持戒具足，三昧智慧具足，自身正見，轉教餘人如是。舍利弗，邪

見亦如是，不離身口意，如人以土丸擲不離於土，邪見惡業不離地獄，何以故？

為大罪故。』如經文所說，佛語諸比丘：『我見惡業無過邪見極最大罪，若身死

者 6。』」問曰：「何謂為死？」答曰：「死者罪墮地獄無脫時，又言四大壞散，

亦言更受生。」法師曰：「若取地獄者，即塞天道解脫門。」又言：「若取惡道者，

餓鬼、畜生、阿修羅悉含入。」又言：「地獄者 7，阿鼻 8為初白黑自知。」又言：

言：「善道者，人間亦是善道。」問曰：「天何義耶？」答曰：「色聲香味最勝，

是名天。知者 9是眼知，餘者自當知，我今略說聖眼品竟。如無明覆過去宿命，

宿命嘴啄故 10，無明覆[穀-禾+卵]，亦如現在墮落知，漏盡*智者，於阿羅漢道漏

滅盡*智，是名漏盡*智。過下置心者 11，是觀心也；觀心能知苦，於此滅不過一

切苦諦相貌味，皆悉洞達知；又觀苦諦，從何而起，從集起，此即集諦；又觀苦

滅，此是滅諦，將至滅諦者，即是道觀；四諦已相貌如是，正實無異洞達悉知。

是故佛言：『我知四諦如是見、如是知，欲漏者，從欲漏出，此是指 12示果，於

果中說我今脫已，又 13有覆知心，觀已而知，我不復更生。』是故律本所說，佛

語婆羅門：『我不更生。』」法師問曰：「為是過去不生、現在不生、當來不生？

若言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言現在生，現在生已生，若言當來生，當來生未至，

有何更生？」答曰：「斷因故，是名不生。住者 14，於梵行而住；梵行者 15，凡

                                                 
1〔年〕－【宋】【元】【明】【宮】【聖】＊ 
2 有＋（所）【宋】【元】【明】【宮】 
3〔不〕－【聖】 
4 p. 704, ～Parinibbutamañcaṭṭhāna  
5 ～Micchādiṭṭhika. 
6 ～Kāyassa bheda. 
7 ～Apāya. 
8 ～Avīci. 
9 ～Vijjā. 
10 故＝破【宋】【元】【明】【宮】 
11 ～Samāhita citta. 
12 [36] 指＝宿【聖】 
13 又＝久【宋】【元】【明】【宮】 
14 ～Vusita. 
15 ～Brahmaca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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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與七學等共住，此是佛指示出家人。所作已作者 1，於四諦四道所作已竟。

是故佛語婆羅門：『我所作已竟不復還。』」問曰：「何謂不還？」答曰：「諸 2煩

惱漏不還至我所，是故不還更無精勤。如來已觀知如此，是名漏盡智，何以故？

如來欲開示婆羅門，佛已得三達*智過去現在當來*智。」法師曰：「如此語者不

應自稱，何故如來而自譽耶？」答曰：「佛為欲哀愍世間及婆羅門等故，作是語：

『我聖人，我最長無上尊，一切知，我不為人作禮。』婆羅門聞佛種種說發心歡

喜，即於佛前悔過言：『瞿曇沙門有如是聖利滿足，我實不知瞿曇沙門，即是前

生功德具足。』婆羅門便自剋責，剋責已聞說法即讚言：『善哉！善哉！瞿曇沙

門，為指示法味。』」法師問曰：「何故二讚善哉？」復以偈頌曰： 
「瞋滅急讚嘆，慇懃極驚笑，信心愁足美，句句當重說。」 
[0705a23] 「此中讚嘆，何以故？」「婆羅門聞佛說法心歡喜，無以謝答，為自

歌詠。」法師曰：「婆羅門心當有是思惟。佛所說法，其義深遠其語美味，善入

人心生大慈悲，甚為悅樂。」婆羅門向佛說言：「我如覆鉢，佛今說法令我得聞，

如鉢已仰得受甘露，如人以草木覆藏珍寶有人指示令知，如人迷路有人捉手指示

善道，如在大闇處有人施與燈燭令得見道，我亦如是。」法師曰：「婆羅門何以

作是言者，我今更演此義。婆羅門心如覆鉢不得受甘露味，佛今開示令受甘露，

何以故？如草木覆藏，自迦葉佛後邪見為草木，覆藏正法無人指示，今佛指示令

知。迷路者，外道邪見為路，於妙道中迷惑不見善道，佛以法為手，指道令得度

脫，如愚癡闇不見三界，佛以法為燈燭，施與令得光明。毘蘭若婆羅門，作讚嘆

已，心極清淨，白世尊言：『我今歸依瞿曇沙門。』歸依者，言隨從，又言依止，

知佛殺煩惱，次歸依法歸依僧。歸依法者，如來積行得此法，不更墮落，若人隨

法法 3即受，不墮地獄餓鬼畜生，法者義受，又言聖道涅槃，道者是法。如經所

說，佛語諸比丘：『法不作 4有八支道眾法之上。』」法師曰：「我今略說。」復

有婆羅門，名車多摩那婆 5，歌詠讚佛，而作頌曰： 
「欲離欲不動，愁憂法不作，不逆流美味，極好分別知， 
於眾法最上，應當受歸依，布施四向人，若分別有八， 
於僧中最上，獲得大果報，於此自歸依，名真優婆塞 6。」 

[0705b25] 如是婆羅門言：「願佛知我已受三歸。」法師曰：「若於此解三歸者，

即成紛多。若欲知者，可於阿毘曇毘婆沙自當知，願瞿曇沙門 7，知我已作優婆

塞 8，願佛名我是佛優婆塞。」問曰：「何謂為優婆塞？誰為優婆塞？誰不為優

                                                 
1 ～Kata karaṇīya. 
2 諸＝謂【宋】【元】【明】【宮】 
3〔法〕－【宋】【元】【明】【宮】 
4 ～Dhammāsaṅkhata. 
5 ～Chattamānavaka-vimāna. 
6 ～Rāgavirāgam anejam asokaṁ dhammam asaṅkhatam appaṭikūlaṁ madhuram imaṁ paguṇaṁ 
suvibhattaṁ dhammam imaṁ saraṇattham upehi, yattha ca dinnamahapphalam āhu catusu sucīsu 
purisayugesu, aṭṭha ca puggaladhammadasā te, saṅghaṁ imaṁsaraṇattham upehi. 
7 ～Samp. Papañcasūdanī, Majjhimaṭṭhakathā, Bhayabheravasuttavaṇṇanā, Sumaṅgalavilāsinī, 
Dīghaṭṭhakathā. 
8 ～Upās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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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塞？云何有戒為優婆塞？有心為優婆塞？云何名為優婆塞？云何不名為優

塞？」 
法師曰：「此義甚多，此中不可說。於 1修陀尼毘婆沙，自當知之，從今以去者，

從今至命終不受餘師，願佛知之。若有人以刀斫斷我頭，使我言非佛、非法、非

比丘僧，我頭寧當落地，不作是言。」婆羅門以身命奉託如來欲自 2供養，作如

是言：「願世尊當受我請，於毘蘭若國，前夏三月與比丘僧。」婆羅門言：「我今

已作優婆塞，願如來憐愍我，當受我請，於毘蘭若國，如來默然受請。」法師問

曰：「佛何不答婆羅門請？」答曰：「已應世間人以身口答，世尊用忍心而答，為

憐愍婆羅門，知佛受請者。」問曰：「3何謂為受請？」答曰：「若不受請者，當

以口身而答。世尊默然顏色怡悅，是故知佛受請。」婆羅門即從坐起，遶佛三匝

四方作禮而去，合十指爪 4掌叉手放頂上却行，絕不見如來，更復作禮迴前而去。

是時毘蘭若國極大飢儉，是時者，佛受毘蘭若 5婆羅門前夏三月，飢儉者，飲食

難得，若人不清淨至心，正有飲食不與，亦名飢儉。毘蘭若國不爾，以五穀不結

實故。二疑者，問曰：「何謂為二疑？」答曰：「二 6者二種心疑，何謂二種心疑？」

答曰：「心疑，於此夏三月乞食，或疑得或疑不得，或疑可得生活，或疑不可得

生活，是為二種心疑。白骨者 7，貧窮下賤人乞食不得，餓死棄尸骨曠野狼 8藉，

是名白骨。」又言：「五穀不秀實白如骨 9，亦名白骨。如籌者 10，禾始結秀而遭

大旱 11，根株直竪如籌，是名如籌。」又言：「不爾，飢儉時以籌市井，是名如

籌，何以故？臨市時，強者得入羸者不得，於外大叫，糶米人見諸羸人，生憐愍

發 12平等心，開門令入次第坐，先受取直然後與米，隨其多少用籌計數。」諸比

丘自念言：「此間飢儉皆悉用籌計挍，時諸比丘入經七八聚落，或得少許或不得

者。」爾時估客從北方，驅馬五百匹，向南販貨，或得二三倍利，以求利故，遍

歷諸國次第至毘蘭若國，住夏四月。問曰：「販馬人何故不去而住四月？」答曰：

「雨水多故，不通馬行，即於城外立馬厩，并自立屋舍籬障都圍。於是諸比丘往

到估客處乞食，人得馬麥各五升。」問曰：「為信故為不信故，而以麥與諸比丘。」

答曰：「信，販馬人入聚落，日日見諸比丘乞食空鉢而歸，見已估客還向諸同侶

說如上事，各作是念：『諸比丘乞食極大疲苦都無所得，宜共計挍，我等估 13客

若日日供，其朝中恐不周立，我等當減 14取馬 15分，各五升與諸比丘。比丘得此

                                                 
1 ～Samp. Papañcasūdanī, Majjhimaṭṭhakathā 
2 自＝白【宋】【元】 
3〔曰〕－【宋】【元】【明】【宮】 
4 [14] 爪＝瓜【明】 
5〔若〕－【宮】【聖】 
6 二＋（疑）【宋】【元】【明】【宮】 
7 ～Setaṭṭhika. 
8 狼＝[卄/狼]【宋】【元】【宮】＊ 
9 骨＝膏【宋】【元】【明】【宮】 
10 ～Salākāvutta. 
11 旱＝焊【宮】 
12 發＝登【聖】 
13 估＝僑【宋】【元】【明】【宮】【聖】 
14 減＝咸【宋】【元】【宮】 
15 馬＝為【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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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麥便不疲倦，於我等馬不甚為損。』作是籌量已，諸估客往到諸比丘所作禮而

白言：「諸大德！可受我等麥，日日人各五升及雜食隨意所作飲食。」是故律本 1

所說，日施比丘麥，著衣服已朝行乞食。」問曰：「何謂為朝？」答曰：「從旦至

中是名朝。著衣服者，以袈裟裹身。分衛者 2，毘蘭若聚落乞食不得，遍歷聚落

都無一人出應對者。持麥還寺者 3，行乞處處得麥而還，取麥擣舂 4而食者，老

比丘無淨人，復無為作者，躬自作糜 5作飯，或八或十共作竟，當分而食。賢者

阿難取如來分手自磨，阿難智慧具足，作食極美味，諸天復內甘露作竟，佛受而

食即入三昧，從此以後不復乞食。」問曰：「是時大德阿難侍佛不？」答曰：「侍 6，

如來從菩提樹下起，二十年中侍佛者皆不專一，或時大德那伽 78，或大德那耆

多 9，或大德彌耆耶 10，或大德優伽婆 11，或大德沙伽多 12，或大德須那訶多 13，

如是諸大德隨意樂侍，而來不樂而去或悉去，時大德阿難來侍。」問曰：「國中

飢儉，云何無一人作功德分割少飯 14供諸眾僧，又有婆羅門請世尊前夏三月復不

供養，何以故？」「為天魔 15波旬蔽一由旬內，悉令一切人民心志 16都無供養者，

蔽已而去。」問曰：「如來心寧不知？」「善哉。因欲制戒說法故。佛語阿難：『汝

輩善人已勝，未來比丘當覓稻禾肉。』」法師曰：「我未解此義，如來當作如是語，

阿難汝等輩善人，於飢儉時乞食難得，已知足故護持正法，是故為勝，於飢儉時

能伏貪心，是故為勝。餘聚落中禾米豐饒，甘果異味甚多，而無往者，於眾中都

無一人思者瞋者怨言者。何以住此？世尊何不往到彼豐饒聚落飲食易得，都無此

言亦不怨恨，毘蘭若婆羅門何以請我等來此，夏坐而不供養，復無異心思欲行求

利 17養者，亦無更相讚嘆，是人得道令人得知，希望供養如是之言，各緘口默然，

但一心依止如來住耳，是故為勝。」18問曰：「知 19魔蔽耶？」答曰：「知。」又

「如來何不往舍衛王舍城及餘國結安居，而來此國耶？」答曰：「若置舍衛王舍

城國，政 20使往到欝單越 21，或上忉利天 22，魔王亦當來蔽，不可得隱避。何以

                                                 
1 本＋（日）【聖】 
2 ～Piṇḍapāta. 
3 ～Patthapatthapulakaṁ ārāmaṁ haritvā. 
4 舂＝摏【聖】 
5 作糜＝行磨【宋】【元】【明】【宮】 
6 侍＝待【聖】 
7 [14] 伽＝和【宋】【元】【明】【宮】 
8 ～Nāgasamāla. 
9 ～Nāgita. 
10 ～Meghiya. 
11 ～Upavāna. 
12 ～Sāgata. 
13 ～Sunakkhatta Licchaviputta. 
14 飯＝餅【明】 
15 ～Māra. 
16 志＝忘【宋】【元】【明】【宮】【聖】 
17 利＋（利）【聖】 
18（善哉…勝）二百十一字∞（魔蔽…言）三百七十二字？ 
19〔問曰知〕－？ 
20 政＝正【宋】【元】【明】【宮】 
21 ～Uttarakuru. 
22 ～Tidasap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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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魔王大忿，如來已自遍觀，唯有毘蘭若國販馬人可依安居。」問曰：「魔王

既能蔽餘人，何意不蔽販馬人，使佛及眾僧不得食？」答曰：「亦能蔽，何以故？

魔王已去後，販馬人 1後至，是以不得蔽。」問曰：「魔王何不更為蔽販馬人？」

答曰：「不得都蔽。」法師曰：「有四種魔不能蔽，何謂為四？一者朝中供養，二

者湯藥不乏，三者如來壽命，四者如來光明。日月梵王至如來所，光明隱蔽不現，

是故魔王種種方便而不能蔽。」一時佛聞舂臼聲者，諸比丘得馬麥還舂擣，是故

有聲，知而故問，知而不問，知故問者，佛知有因緣利益眾生，是故問；知而不

問者，無利益是故不問；時而問者，若問正時而問，是故時而問；不問者，如來

知非時而不問；有義而問，無義不問。有二因緣問，一者為欲說法，二者為聲聞

弟子制戒因緣或輕或重，是故問阿難：「此聲何物聲耶？」阿難答言 2：「此是諸

比丘舂麥聲。」佛言：「善哉善哉！阿難。」何以佛嘆言？未來比丘住在寺中飲

食易得，而生憍心言：「飯麁穀或言大 3熟、或言*大強、或言粒碎、或言酢醎，

如是之言即，是覓禾稻肉義 4。」佛語阿難：「汝等善人，當為後世比丘作善法

因緣，以汝等法，未來比丘若得飲食，於好於惡不生增減。往昔法王在世諸大羅

漢猶食馬麥，況我等輩於此飲食而有嫌薄。」 

摩訶目 5揵連品 

(Sp.I,181；CS.Pārā.Mahāmoggallānassasīhanādakathā.pg.1.149) 
[0707a04] 爾時大目揵連 6，大者，於聲聞神力智慧最大，是故名大，目揵連者

姓 7，白佛言者向世尊言。問曰：「何以向世尊言？」答曰：「大德目揵連出家七

日即得聲聞波羅蜜 8，如來復讚嘆神通第一目揵連，所以目揵連有神通力，而作

是念：「毘蘭若國大儉，諸比丘僧乞食難得極為疲勞，我今當反地取地肥供與眾

僧。」復自思惟，若我反地，不白世尊者，便是與如來並神力則乖我法，作是思

已而白佛言：「世尊，地初成時 9地肥，譬如生酥 10亦如蜜味，善哉世尊，我欲反

地取地下肥供諸眾僧，反者，取下還上，何以故？為眾僧故。」佛不欲許，令目

揵連作師子吼 11，佛而問目 12揵連：「一切眾生城邑聚落悉依止，此地復不得懸

虛空，汝云何作？」目揵連答曰：「世尊，我今以一手化作地，受取城邑聚落一

切眾生與地無異，以一手度 13眾生等依止地。」佛答：「止目揵連 14。」問曰：「何

                                                 
1〔人〕－【聖】 
2（善哉…勝）二百十一字∞（魔蔽…言）三百七十二字？ 
3 大＝太【宋】【元】【明】【宮】【聖】＊ 
4 ～Sālimaṁsodana. 
5（大）＋目【宋】【元】【明】【聖】 
6 ～Mahāmoggallāna. 
7 ～Gotta. 
8 ～Sāvakapāramī. 
9 時＝則生【宋】【元】【明】【宮】 
10 酥＝蘇【宋】【元】【宮】【聖】 
11 ～Sīhanāda. 
12 目＝日【聖】 
13 度＝反【宋】【元】【明】【宮】 
14 ～Alaṁ Moggallāna. 



 67 

以世尊不聽目揵連反地？」答曰：「為哀愍眾生顛倒住 1故，或言是或言非，我

住處若城邑聚落更相驚怪，此非我城邑聚落田園池林。」法師曰：「唯有神力人

能作，非無神力者，非一時儉未來亦儉，若遭儉時誰得如目揵連？當來聲聞弟子

少有神力，若入聚落乞食，諸人見已而作是言：『世尊在世聲聞弟子，持戒具足

故，得神通力，即於儉時迴反大地而取地味以供眾僧。』今者眾僧持戒不具，若

具足者如前無異，復無少少分施 2，餘人以倒見故，輕慢聖人，以輕慢故，死墮

地獄。是故世尊語目揵連，勿樂反地。目揵連就佛乞求反地不得，復作餘乞，善

哉世尊言且止。」法師曰：「從善哉文句，如前所說，汝自當知。」法師曰：「有

小異，何者？目揵連復欲牽欝單越地還令連閻浮利地。」問曰：「海云何？」答

曰：「海如牛跡一步而度，令諸比丘食如諸聚落 3。」 

舍利弗品 

(Sp.I,183；CS.Pārā.Vinayapaññattiyācanakathāvaṇṇanā.pg.1.151) 
[0707b11] 優波離 4欲證律藏根本，於是舍利弗從靜處起，而作是念。問曰：「何

謂為靜？」答曰：「寂靜無聲，亦言一心寂靜。」「云何佛法久住？」從毘婆尸佛

而答：「餘者義自當知。」問曰：「舍利弗何不自以神力觀看可知而來白佛？」答

曰：「不得，舍利弗若以神力觀看 5，正可知諸佛久住不久住，若分別諸佛因緣

不能通了，大德大蓮華言能，何以故？所以上羅漢十六種智，如此之理不足為難，

依 6止如來欲顯世尊為上，是故來白佛而問。佛答舍利弗，餘者律句次第自當知。

云何因緣者？此義易知，佛語舍利弗毘婆尸佛者，語為初，諸佛非是懈怠，或為

一人二三人如是增上乃至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眾生說法有生異心，此眾少應略說，

此眾大應廣說，亦不作高下說法，悉皆平等一種說法。譬如師子王七日一起覓食，

臨捉眾生無大小先吼而捉，何以故？若師子捉眾生時，不先大吼用輕心故，或得

脫者，是故皆吼令眾生怖伏而捉，佛亦如是；於一切眾生無大小 7，皆以慇懃說

之，若有略說眾生或不勤心修習，何以故？如來為尊重法故。今我世尊說法，譬

如大海水同一味，過去諸佛亦復如是，然眾生心易教授，今說一偈義令入四諦，8

是故過去諸佛，不廣說法修登偈耶。」法師曰：「前句已說故不重說，不為聲聞

結戒者。」問曰：「過去諸佛何不為聲聞弟子結戒？」答曰：「諸聲聞弟子不犯非

故，亦不結威德波羅提木叉 9，亦不半月半月說戒乃至六年，六年止說教授波羅

提木叉 10，此說如來自說，不令聲聞說。爾時閻浮利地槃頭摩底王舍城翹摩鹿野

                                                 
1 住＝作【宋】【元】【明】【宮】 
2 少分施＝分施與【宋】【元】【明】【宮】 
3 Niṭṭhitā Mahāmoggallānassa sīhanādakathā（大目揵連師子吼竟） 
4 ～Upāli. 
5 看＝者【宋】【元】【明】【宮】【聖】 
6（為）＋依【宋】【元】【明】【宮】【聖】 
7（無）＋小【宋】【元】【明】【宮】【聖】 
8 Tasmā na vitthārena dhammaṁ desesuṁ.（法修登偈耶 dhamma＝sutta geyya-?） 
9 ～Āṇāpātimokkha. 
10 ～Ovādapātimok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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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 1，是毘婆尸佛 2所住處，一切比丘僧悉集，佛布薩 3眾僧布薩，三人布薩二人

布薩一人布薩，往昔閻浮利地有八萬四千寺，寺或有十萬二十萬比丘，亦不喧鬧

皆寂靜而住 4，是時諸天人心思欲聞佛說戒，恒計年歲，應到六年即集大眾，往

佛所待佛說戒。是時諸比丘，若有神力者來，無神力者諸天來白時，可去即取衣

鉢，諸比丘承天人神力，到布薩堂往 5至頭頂禮足，時毘婆尸佛知眾集，即說教

授波羅提木叉： 
『忍辱第一道，涅槃佛勝最，出家惱他人，不名為沙門， 
一切惡莫作，當具足善法，自淨其志意，是即諸佛教。 
 不惱不說過，不破壞他事，如戒所說行，飯食知節量， 
一切知止足，常樂在閑處，是名諸佛教。』 
[0708a03] 以如是方便，一切過去諸佛以此偈教授波羅提木叉，此是諸佛壽命

長短，是故如是說短壽。諸佛從菩提樹下，為聲聞弟子結戒，此是威德波羅提

木叉，非如來說，諸聲聞弟子說，是故我等釋迦牟尼佛，從菩提樹下二十年中，

皆說教授波羅提木叉。復一時於富婆僧伽藍 6，於眉伽羅母殿 7中，諸比丘坐

已，佛語諸比丘：『我從今以後，我不作布薩，我不說教授波羅提木叉，汝輩

自說。』何以故？如來不得於不清淨眾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從此至今，聲聞弟

子說威德波羅提木叉，是故律中說，佛語舍利弗：『過去諸佛不說威德波羅提

木叉，說教授波羅提木叉，毘婆尸三佛不說波羅提木叉，三佛已入涅槃，聲聞

弟子復入涅槃，最後聲聞弟子，姓非一種，名非一種，或姓瞿曇 8，或姓目揵

連，或名佛無德，或名曇無德，從非一種 9，或婆羅門種 10，或居士種，或剎

利種 11，又非一種家，或富家，或貧窮家，或下賤家，從如此種種非一家，非

一姓等出家，而作梵行，為非一種姓名入正法故，而各自用其志意處，當 12佛

法不相承受，所以佛法不久住世，為此等故。』」問曰：「諸比丘何不勤修精進，

而使正法速頹滅耶？」答曰：「先諸大德猶為不善，況我等輩各不護法藏！故

令佛正法而速滅耶 13。不用綖 14貫穿者，風吹即散，貫者言縛；譬如種種花不

以*綖貫之，風吹即散，佛法亦如是。為不結戒故，以心先觀然後教授聲聞。」

問曰：「其義云何？」答曰：「過去諸佛先觀聲聞心然後教授，緣諸聲聞易悟理

故，佛亦不為廣說。怖畏林者 15，此林若有入者即生怖畏，如是汝等思惟者，

                                                 
1 ～Bandhumatī rājadhānī khemo Migadāyo. 
2 ～Vipassi. 
3 ～Uposatha. 
4 而住＝住而【宋】【元】【明】【宮】 
5 往＝住【明】 
6 ～Pubbārāma. 
7 ～Migāramātu pāsāda. 
8 ～Gotama. 
9 ～Jacca. 
10 ～Brāhmana. 
11 ～Khattiya. 
12 當＝譡【宋】【元】【明】【宮】【聖】 
13 耶＝耳【宋】【元】【明】【宮】【聖】 
14 綖＝線【宋】【元】【明】【宮】＊ 
15 ～Bhiṁsanaka vanasaṇ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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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思惟：出家為初，汝等當勤心思惟。汝等莫作是思惟者，有三惡法，思欲

為初，汝等慎莫思如是。汝等當憶持在心，觀無常、苦、空、無我。心恒憶持

莫如是，汝等莫思憶者，無常莫思常理，不淨莫思言淨，汝等勿作是思，此是

汝等應棄者，諸惡法應棄，此應起而住者，善法汝等應起，若已得者令增長，

從不起煩惱心得脫者，心不取煩惱故而脫，亦言 1以滅不起滅而滅。是故律本

所說，從不起煩惱心得脫，一切皆是阿羅漢，譬如蓮華日光始出即便開敷。舍

利弗往昔恐怖林中者，若人未離欲入此林，林有威相故，皆悉毛竪，舍利弗此

是因緣者。」法師曰：「次第句義易自當知，不久住者，毘婆尸佛壽命 2八萬

歲，諸聲聞眾亦復如是，從佛在世乃至最後聲聞，佛法住世百千六萬歲，尸棄

佛 3壽命七萬歲，聲聞弟子壽命亦爾，惟 4衛佛壽命六萬歲，聲聞壽命亦如是。

二佛壽命到最後，聲聞佛法住世，百千四十二十萬歲，次第而數，是故佛法不

久住。於是舍利弗，聞三佛佛法不久，聞已意欲更問佛久住，而白佛言：『世

尊，以何因緣，佛法久住？』『諸佛壽命拘那衛佛 5壽命四萬歲，拘那含牟尼

佛 6壽命三萬歲，迦葉佛壽命二萬歲，釋迦牟尼佛壽命百歲，諸聲聞弟子壽命

亦如是，是故佛法久住，我今世尊，應取迦葉 7半壽一萬歲，是時應出世，觀

看眾生根無熟者，五千歲應出，次第 8五百歲應出，又復無根熟眾生，乃至百

歲，然後有眾生可度，是故佛出世短壽，聲聞弟子亦如是。佛法久住如前，三

佛法與壽命俱滅，是故名不久住，後三佛者，佛雖 9滅度，佛法猶在世，是名

久住。』於是舍利弗聞佛說已，欲令佛法久住，而白佛言：『唯願世尊，為諸

聲聞弟子結戒，如律本所說。』舍利弗從三昧起，餘者後句次第自當知，佛告

舍利弗：『止止時未至矣。』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諸弟子結戒。』

佛告舍利弗：『止止，此法非聲聞緣覺所知，唯佛與佛乃能知耳，未垢 10起故。』」

問曰：「何謂為垢？」答曰：「垢處者，於今世後世過如來法 11，是名為垢，未

為聲聞結戒者。」問曰：「何以不為聲聞結戒？」答曰：「未有漏者如來結戒，

眾生生 12誹謗想。云何瞿曇沙門，如諸聲聞弟子，悉是貴姓，或是王位，捨其

財物、宮殿、妻子、眷屬，不惜身命，皆是知足，於世間無所希求。云何瞿曇，

反以波羅提木叉而繫之，是瞿曇未善別世人，故言如此，若我結戒者，世人而

亦不生敬重之心。譬如醫師未善治病，見人 13始欲生癰，雖有癰性未大成就，

輒為破之，破已血出*狼藉，受大苦痛，以藥塗之瘡即還復，醫師謂曰：『我為

                                                 
1 言＝者【宋】【元】【明】 
2 壽命＝壽數【宋】【元】【明】【宮】 
3 ～Sikhi. 
4 惟＝維【明】，～Vessabhu. 
5 ～Kakusandha. 
6 ～Konāgamana. 
7 ～Kassapa. 
8 第＋（至）【宋】【元】【明】【宮】【聖】 
9〔者佛雖〕－【聖】 
10 未垢＝垢未【宋】【元】【明】【宮】 
11 如來法＝法生【宋】【元】【明】【宮】 
12 生＝非【聖】 
13 見人＝人見【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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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治病，當與我直。』病人答曰：『此癡醫師，若是我病，可為我治，我本無

病，強為破肉令血流出生大苦痛，反責我直，詎非狂耶？』聲聞弟子亦復如是，

若先結戒而生誹謗，我自無罪強為結戒，是故如來不先結戒，若漏起者。」問

曰：「何謂為漏起？」答曰：「若漏於僧中已起者，是時如來當為諸弟子結戒，

指示波羅提木叉。譬如良醫應病設藥令得除愈，大獲賞賜又被讚嘆，此好醫王

善治我患，如來亦復如是。隨犯而制，歡喜受持無有怨言，是以律本云，止止

舍利弗，若有漏法生，然後世尊當為結戒。」法師曰：「餘句自當知之。於佛

法中誰先出家，崩揵多兒 1，名憂 2波斯那。因*憂波斯那制戒，未滿十臘而與

弟子授 3具足戒，*憂波斯那二臘，弟子一臘，如是次第從此已，佛為制戒，

告諸比丘：『自今以後若未滿十臘，而與弟子*授具足戒者，犯突吉羅罪 4。』

佛已結戒竟，復有比丘，雖滿十臘 5若過十臘，癡無智慧，而與弟子*授具足

戒，佛又制戒，告諸比丘：『若人無智慧，與人*授具足 6者，得突吉羅罪。』

佛聽有智慧人者，十臘若過十臘，善能教授，聽與弟子授具足戒，未多者，眾

僧中老少未多，戾舍亦未大，若眾僧多者，當有犯漏法者，是時如來然後結戒。

若比丘與未受具足戒共宿，過二三宿者，是比丘得波夜提罪 7。若比丘 8年年

度弟子者，是*比丘得波夜提罪。若比丘尼年年度 9弟子，是比丘尼得波夜提

罪。已說如是，汝自當知，大利養者，若眾僧得大供養者，便生有漏法，是時

如來當結戒。若比丘受裸形 10外道，若男若女自手與飲食等，是比丘得波夜 11

罪。未多聞者，若眾僧中未有多聞，若比丘僧中多聞 12，便生漏法，若一阿含

若五阿含讀誦通利 13，以不正心而說顛倒義，非律言是律，非法言是法，是故

佛結戒若比丘作是語，佛所說法我已知，作是言者，是比丘得波夜提罪，次如

沙彌語無異，所以如來因有漏法。」「我云何為諸弟子結戒，云何漏者？」答

曰：「劫賊。」「云何為劫賊？」答曰：「於佛法犯戒即是劫賊。」「云何名為劫

賊？」答曰：「非沙門者，自言我是沙門，劫四輩物。是故律中所說，未有漏

法未有劫人，亦言未有犯戒人無罪者，言無煩惱亦言無患，無犯戒不染黑法

者 14，黑法言破戒，亦言眾僧不破。極淨者，言極光明住，真實地者 15，戒三

昧智慧解脫，是真實地而住。」法師曰：「我當說次第，於毘蘭若國前夏三月，

                                                 
1 ～Vaṅgantaputta. 
2 憂＝優【宋】【元】【明】【宮】【聖】＊，～Upasena. 
3 授＝受【宋】【元】【明】【宮】【聖】＊ 
4 ～Dukkaṭa. 
5 ～Vassa. 
6 足＋（戒）【宋】【元】【明】【宮】 
7 ～Pācittiya. 
8 比丘＋（尼）【宋】【元】【明】【宮】＊，Samp. Bhikkhunī. 
9 年度＝度二【宋】【元】【明】【宮】【聖】 
10 ～Acelaka. 
11〔夜〕－【聖】 
12 聞＋（聞）【宋】【元】【明】【宮】【聖】 
13 ～Pañca āgamā, Samp. Pañca nikāya. 
14 [14] ～Nirādīnava, apagatakāḷaka. 
15 ～Sāre patiṭṭh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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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比丘最小得須陀洹道 1。」問曰：「何謂為須陀洹道？」答曰：「須陀洹言

流。」問曰：「云何為流？」答曰：「道若人入此流道，名須陀洹道。如經文 2

所說，佛問舍利弗：『須陀洹云何名須陀洹？』舍利弗答：『此是世尊善貫八道。

何謂為八？一者正見，二者正思，三者正口，四者正行，五者正生，六者正勤，

七者正識，八者正三昧。』復問：「何謂為須陀洹？」答曰：「若人以八貫故，

來至善道，是名須陀洹，如是名如是姓，因道而名果，是故名須陀洹。汝自當

知，不墮落法者 3，不言無須陀洹人，無墮落於地獄餓鬼畜生，何以故？斷煩

惱故，以道故，便迴向菩提者 4，迴向前三道必當至，何以故？為道故，如是

大智舍利弗答如來已，於毘蘭若夏三月大自恣竟。爾時佛告阿難者告者語，又

言：『覺佛法久有此法，過去諸佛告，受人別請 5竟 6得去，聲聞弟子，別與不

別隨意 7而去，佛憐愍眾生，欲遍行諸國。』佛行諸國者，佛行有三境界 8，

一者大 9境界，二者中境界，三者小境界，三境界隨意而行。」問曰：「何謂

大境界？」答曰：「九百由旬。」「何謂中境界？」答曰：「六百由旬，小境界

云何？」答曰：「一百由旬。若佛欲大境界行時，大安居竟，九月一日與比丘

僧圍遶而去，次第到聚落教化說法，受諸飲食，應可度者即為度之，未得度者

令獲福利。九月日遊行，於夏三月中，多諸比丘行三昧 10法未竟，如來不大自

恣，待小自恣到，九月十五日竟而去。中境界行時，八月日遊行。小境界者，

先觀眾生根熟而住，次根熟而去，到十一月一日，與比丘僧圍遶而去。七 11月

日遊行，此三境界中處處眾生，令離煩惱得四道果，為教化故。譬如採華人遍

行山中，見諸雜華有開榮者，便摘持去，如來亦復如是。又有佛法，於清旦時

入禪定樂從三昧起，以大慈悲觀看十方 12世界，應可度者如來即往度之。又有

諸佛法，有新從餘國來者，如來便相勞問說法，因緣今 13欲發起，結禁戒故，

此是諸佛無上道法。」問曰：「何謂為聲聞法？」「佛在世時二過集眾，何謂為

二？一過初入夏坐欲取禪定，第二過夏坐竟現有所得，此是聲聞法故。」如律

本所說，佛語阿難宜可共往。往者，別諸 14婆羅門。別者，白婆羅門言：「安

居以 15竟，我今便欲遊行餘國。」爾時世尊即著袈裟整衣服晨朝而去，阿難侍

從往到城門，到已而入，放大光明遍照城內巷陌舍宅，皆如金聚，玄黃五色猶

如電光，即向毘蘭若婆羅門家。到門下立，使人忽見佛光明，入白婆羅門言：

                                                 
1 ～Sotāpanna. 
2 文＝丈【明】 
3 ～Avinipātadhamma. 
4 ～Sambodhi Parāyana. 
5 別請＝請別【聖】 
6 竟＝意【宋】【元】【明】【宮】 
7 意＝竟【宋】【元】 
8 ～Maṇḍala. 
9 大＝有【聖】 
10 昧＝時【明】 
11 七＝十【元】【明】  
12 十方＝十千【宋】【元】【宮】【聖】，＝大千【明】 
13 今＝令【宋】【元】【明】【宮】【聖】 
14 別諸＝請別【宋】【元】【明】【宮】，＝諸別【聖】 
15 以＝已【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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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曇沙門今在門外。」婆羅門聞佛來聲，霍然而悟，即起取氍氀 1毾[登*毛]
敷置床座，躬自出迎白世尊言：「可從此路而入。」於是佛入已而坐。時毘蘭

若婆羅門，本心欲坐近世尊邊，無因得坐故，於座邊叉手而立。法師曰：「次

第後句自當知之。」婆羅門白言：「世尊，應與未與。」法師曰：「此是婆羅門

欲發起先所許供養如來者。」婆羅門 2言：「我先請如來三月夏坐，應日日齎

飯食糜粥甘果水漿 3供養世尊，而便癡忘，未有一毫 4，非為不與，未得奉設，

緣我白衣多諸事務，瞋恚愚癡逼迫迷亂，我心而忘，是故不與。』法師曰：「何

以婆羅門作此語？不知魔王所迷，而自剋責，為白衣業故，遂忘世尊。」於是

婆羅門自念：「我請佛三月供養，都未施設，我今以三月供限併 5一日施，唯

願世尊哀愍納受明日者。」婆羅門供如來明日即辦 6，佛觀婆羅門心極大歡喜，

佛為哀愍故自念 7：「若我不受請者，此婆羅門當生惡心作如是言：『瞿曇沙門

於三月請未得供養，今者怨 8恨不受我請。』當復有言：『瞿曇沙門非一切智，

不能暫 9忍。』或當作如是言輕賤如來獲大罪報，是故我今應當受請 10。」 
~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五 ~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六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Sp.I,196；CS.Pārā.Buddhāciṇṇakathā.pg.1.162) 
[0710b08] 默然者已受請，佛告婆羅門：「汝勿繫心家業。」佛已語竟，復觀看

隨其所堪而為說法，說今世後世悉現令知，於功德中，復已受持精懃修已，如來

即雨法雨，雨法雨已，佛即從座而起還向本處。是時婆羅門即集兒子孫息，咄汝

等輩，我先請佛三月安居，不得一日供設，我今以三月供限，併 11設明日語竟，

即饌辦飲食，晝 12夜料 13理，至旦掃灑家內清淨，即以塗香燒香華鬘瓔珞，懸繒

旛蓋，施敷床席，皆悉精麗種種供養，備具辦已，來到佛所白佛言：「世尊，飲

食已辦時今至矣。」爾時如來與比丘僧圍遶而去。是故律本所說，佛往至婆羅門

                                                 
1 氀＝毺【宋】【元】【明】【宮】 
2 門＋（欲發起先所許供養如來者婆羅門）十四字【聖】 
3 漿＝醬【聖】 
4 毫＝豪【聖】 
5 併＝并【宋】【元】【明】【宮】【聖】 
6 辦＝辯【聖】 
7 念＝今【聖】 
8 怨＝懟【宋】【元】【明】【宮】【聖】 
9 暫＝慚【聖】 
10 此下聖本有光明皇后願文 
11 併＝并【宋】【元】【明】【宮】＊ 
12 晝＝盡【宋】【元】【明】【宮】 
13 料＝撩【宋】【元】【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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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到已與諸比丘共坐，是時婆羅門供設佛及比丘僧，比丘僧中佛為上座，極美 1

者無上味，以手者 2自手與食令飽，飽者言滿足，亦言快意，却者言止。止有三

種，何謂為三？一者以手，二者以眼，三者以口，食欲竟此亦易解，婆羅門以三

衣施佛，三袈裟直金錢三千，又施五百眾僧白[疊*毛]各一雙，合直金錢五十萬。

婆羅門雖作如是施已，心猶未止，復更施絳欽婆羅 3一張，又鉢 4兜那波咤 5(漢 6

言絹也)佛與比丘截斷欽婆羅，各作禪 7帶及*鉢囊襻，又斷裂 8*鉢兜那波咤，作腰

繩漉水囊 9二種，復有百煎藥膏，滿一器直金錢一千，以供眾僧塗身。法師曰：

「布施沙門者，法止四種，不與世人同，今已備足。律本所說，布施三衣不及四

種，我今故演耳。」於是婆羅門作此施已，與眷屬俱頭面禮佛及比丘僧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作是念言：「此婆羅門及其眷屬，請我夏坐，三月之中為魔所嬈未聞法

要，我今以其三月未聽法故，*併為一日敷演解說甘露法味，令其眷屬各得飽滿。」

佛為婆羅門說法竟，即起出門欲向餘國，於是婆羅門及其眷屬，各各頭面著地為

佛作禮流淚而言：「唯願世尊，哀愍我等時復一來，與我相見使不恨耳。」爾時

世尊於蘭若 10中，停三日入佛境界，觀諸比丘九十日中日食馬麥，身體羸瘦不堪

遠涉。直路而去到須離國 11，從須離去取波夜伽處 12，到已即渡 13大江 14，*渡
向婆羅那私國 15，到已從此而去到毘舍離城，是時世尊，便於摩呵句咤羅精舍 16

住。法師曰：「律毘婆沙，名善具足，毘蘭若因緣竟 17。 

[0710c22] 

迦蘭陀品 18 

(Sp.I,202；CS.Pārā.pg.1.168) 
[0710c23] 此毘婆沙義味具足，不雜他法分別戒相，於律中因緣根本所說甚為難

解，此毘婆沙善能分別一切律藏，無有障礙，故名具足。」 

                                                 
1 ～Paṇīta. 
2 ～Sahattha. 
3 ～Kambala. 
4 鉢＝[友/皿]【宋】【元】【宮】＊，～Pattuṇṇapaṭṭapaṭa. 
5 咤＝吒【宋】【元】【明】【宮】 
6 漢＝此【明】＊ 
7 禪＝襌【宋】【元】【宮】 
8 裂＝烈【宮】 
9 ～Kāyabandhana-parissāvana. 
10（毘）＋蘭若？ 
11 ～Soreyya. 
12 ～Payāgapatiṭṭhāna. 
13 渡＝度【宋】【元】【明】【宮】＊ 
14 ～Gaṅgānadī. 
15 ～Bārāṇasī. 
16 ～Mahāvana Kūṭāgārasālā. 
17 ～Samantapāsādikāya vinayasaṁvaṇṇanāya Verañjakaṇḍ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8 ～Kalandaka-vagga.，Samp. 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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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中尊王，哀愍眾生故，今說毘尼藏，令眾生調伏， 
亦將眾善行，滅除諸惡法。」 

[0710c29] 爾時毘舍離城，如是次第易可解耳，若有深奧不可解者，我當為說。

迦蘭陀 1者，是山鼠 2名。時毘舍離王 3將諸妓女入山遊戲，王時疲倦眠一樹下，

妓女左右四散走戲。時樹下窟中有大毒蛇，聞王酒氣出欲螫王，樹上有鼠，從上

來下鳴喚覺王，蛇則還縮，王覺已復眠，蛇又更出而欲螫王，鼠復鳴喚下來覺王。

王起已見樹下窟中大毒蛇即生驚怖，四顧求諸妓女，又復不見，王自念言：「我

今復活由鼠之恩。」王便思惟欲報鼠恩，時山邊有村，王即命村中，自今以後我

之祿限，悉迴供鼠，因此鼠故，即號此村，名為迦蘭陀村。迦蘭陀子者，是時村

中有一長者，有金錢四十億，王即賜長者位，因村名故，號迦蘭陀長者。法師問

曰：「長者獨名迦蘭陀，餘人亦爾？」答曰：「悉名迦蘭陀，律本所說，須提那 4

者，是迦蘭陀長者子多知識。知識者，苦樂共同，時有因緣往毘舍離，因緣者，

尋覓負債人。復有法師言：「九月九日國人大集遊戲，以是之故，須提那往觀看。」

爾時世尊九月前十五日至毘舍離見者，問何謂為見？答曰：「須提那清旦食竟，

見諸人偏袒右肩、齎持種種華香往至佛所，欲供養聽法從城門出，須提那見已而

問：「咄善人何處去耶？」答言 5：「今往佛所供養聽法。」須提那曰：「善哉！

我亦隨去。」爾時世尊四眾圍遶，以梵音聲為眾說法，須提那到已，見佛為大眾

說法故，律本名為見。法師曰：「此是須提那往昔福因令其發悟。」須提那，心

自念言：「云何因緣得入聽法，何以故？」四眾圍遶至心聽法，不可移動難得入

故。是時迦蘭陀子須提那漸近眾邊，問曰：「何不入眾？」答曰：「為後到故，是

以近眾邊坐。律本所說，迦蘭陀子須提那，往到眾所坐一處已，迦蘭陀子須提那

而作是念。」問曰：「坐已作是念，為聞法已作是念？」答曰：「聞佛讚嘆戒定慧

已作是念。」問曰：「念何等？」答曰：「當作是念：佛一一分別說法，我已知反

覆思惟，戒定慧中義理一味，作是念，我在家修戒定慧梵行，一日 6得過者其事

甚難，不宜在家，如磨琢者。」問曰：「何謂磨琢？」答曰：「如人磨琢極能白淨，

在家修如琢者亦甚難得。我今云何得剃除鬚髮，披 7袈裟衣而修梵行，我得出有

為家入無為家。」問曰：「何謂有為家、無為家？」答曰：「有為家者，耕田種植

販貨種種事業，無為家者，無諸事業寂然無欲，是名出有為家入無為家。」眾起

未久往到佛所者，須提那眾未起時，往到佛所不求出家，何以故？若求出家者，

兄弟眷屬在坐聽法，當作留難而作是言：「父母唯汝一子，若求出家誰當侍養，

作是語已必捉將還，則作我出家艱難。」須提那與眾俱退，行至數步方便而還，

往到佛所便求出家。是故律本說，眾起未久，須提那往到 8佛所，唯願世尊，從

                                                 
1 ～Kalandakā. 
2 ～Kāḷakā. 
3 ～Vesālī. 
4 ～Sudinna. 
5 言＝曰【宋】【元】【明】【宮】 
6 日＝曰【宋】【元】【明】【宮】 
7 披＝被【宋】【元】【明】【宮】 
8 到＝至【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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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睺 1出家之後，父母不聽出家佛不得度。是故佛問須提那：「汝父母聽汝出家

不？」法師曰：「此句次第易解，自當知，應作已訖者。須提那心樂出家，於遊

戲處心不染著，於諸債 2主得與不得怱怱而還，次第易解。阿摩多多 3者(*漢言阿

摩是母 4多多者 5言父也)汝者易解，一子者，唯汝 6一子無兄弟。」法師曰：「父母

何以作是言？為念故，住在歡樂 7者，從小至大不經辛苦，自初生時乳母抱養遂 8

及長大，百味飲 9食恒相給卹，車馬出入脚不踐地，是名住在歡樂。」父告須提

那：「汝小苦亦不知，不知苦者，一苦破作十分，於一分苦汝亦未經知，我至死

不與汝別離者。」父母言：「我生世若汝死亦不棄捨，況今生別無有此理，即於

此中臥地上者，言無氈席而臥地上。」供養者，問曰：「云何為供養？」答曰：「男

女妓 10樂琴瑟簫笛箜篌琵琶種種音聲，與諸知識而娛樂之，諸知識人方便慰喻令

其心退，於五欲中食。」問曰：「何謂為食？」答曰：「食者，自己身與婦於五欲

中共相娛樂。復作功德者，言供佛法僧，得種種布施修治善道者作功德，默然而

住者，父母種種教化令其心息，如是父母反覆至三，執志不轉，父母喚須提那知

識 11，而言曰：『此卿等知識，今臥在地上，我已三請永不肯起，卿等為我令止

出家。』於是諸知識往至須提那所，三過作如是言：『知識卿父母唯卿一子，若

必出家，父母年老誰當供養？卿出家者，愁憂憔悴致死無疑，於卿何益？卿豪貴

出家者，捉瓦器乞食，或麁或惡或得或不得，日復一食而復獨眠；若修習梵行此

法甚難，如是種種方便永無退心。』諸知識議言，今當聽其出家，即往須提那父

母所勸，放出家聽已。是故律本說，迦蘭陀子須提那知識，往至父母所。知識向

須提那言：『卿父母已聽卿出家。』須提那即從地而起歡喜踊躍，須提那七日不

食身體羸瘦，父母以香湯洗 12浴，以油塗身*洗梳頭髮，作種種飲食餚饍，三四

日中體力平復。於是須提那禮父母，於是流淚與別，往到佛所，唯願世尊度我出

家者。」問曰：「為是如來度，為眾僧度？」答曰：「比丘度。是時世尊邊有一乞

食比丘，佛告乞食比丘『汝可度須提那出家與具足戒。』比丘答：『善哉世尊，

即取須提那度為沙門，即字尊 13與比丘 14與具足戒。』是故律本說，是時須提那，

於佛所得出家，已受具足戒，受頭陀法。頭陀 15者，漢言抖擻煩惱塵垢，受者言

行。阿蘭若者，棄捨聚落房舍，住阿蘭若處乞食。乞食者，不受長利養，棄捨十

                                                 
1 ～Rāhulakumāra. 
2 債＝責【宮】＊ 
3 ～Amma, Tāta. 
4 母＋（也）【宋】【元】【明】【宮】 
5〔者〕－【宋】【元】【明】【宮】 
6〔汝〕－【宋】【元】【明】【宮】 
7 歡樂＝歡喜【宮】 
8 遂＝逮【宋】【元】【明】【宮】 
9 飲＝飯【宋】【宮】，＝餅【元】【明】 
10 妓＝伎【宋】【元】【宮】 
11 ～Sahāyaka. 
12 洗＝洒【宋】【元】【宮】＊ 
13 ～Jinadattiya. 
14 丘＝兵【元】 
15 ～Dhūtagu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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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受糞掃衣 1者，不受檀越衣。次第乞食 2者，不越次。拔闍村 3者，拔闍王

村財寶無量。財者，朝冥受用。寶者，恒覆藏不令人見，無量者過數。飲食豐饒

者，日日恒有盈長飲食。料理房舍者，摒擋 4床席卷疊 5覆蔽。齎六十大銀盤者，

一盤堪十人食，合供六百眾僧飲食，食者取也。」問曰：「何謂為取？」答曰：「取

四大力，迴與者，捨與眾僧心不戀慕，自入乞食，家中婢將經宿殘飯不中食出外

擲棄，經宿或一二夜飯 6醋 7臭。」問曰：「為是粳米為是粟米？」答曰：「粟飯

也。大姊者，出家人不得喚為婢，故喚姊擲我*鉢中。」問曰：「出家人得作是語

不？」答曰：「得，何以故？主人棄薄故，如此棄擲之物，亦可得言將與我內 8置

我*鉢。」法師曰：「有一比丘乞食，見人擔殘宿飯欲擲棄，比丘言：『若必棄者

置與我*鉢。』是比丘佛所讚歎。」問曰：「唯飯一種得餘物亦得？」答曰：「一

切擲棄之物皆得索取，勿生狐疑。手足者，乞食下*鉢受食露手至腕。足者，從

踝上四指。音聲 9者，須提那喚時得聞聲。憶識 10者，識其三相。佛成道十二年

後須提那出家，須提那在他國八年，學道八年後還迦蘭陀村，佛成道已二十年，

須提那別家已經八年，婢是故不識，入白大家言者。」問曰：「何不即問而入白

大家？」答曰：「婢見畏難故，不敢輒問，是故怱怱入白，若審爾者諦牆邊而食

者。爾時村中家家，各於牆邊作小屋貯水漿，擬乞食人止息所須隨意。是故律本

說，出門外於牆邊而食何物 11人者。父問須提那：『何*物人於牆邊食此殘宿飯？

出家人不應如此食此宿飯。』父向須提那言：『汝在家時，餚饍飲食於中嫌呵，

或言麁惡冷熱不調，汝今食此殘宿飯，如食甘露無有怨言。』」法師曰：「須提那

父應作是語，但父心中逼切，不得申如此語，師師相承作如是解，捉手俱共還家

者。」問曰：「何以與白衣捉手還家？」 
[0712b24] 答曰：「須提那為人至孝，父既捉手不違父命，俱共還家受請默然而

住者。」問曰：「須提那受上乞食法，何以受父請？」答曰：「須提那當作是念：

『離家既久，若不受檀越請者檀越當生惡心，以哀愍故，為受一請，受者令知，

金銀聚者。』」問曰：「為鋌 12為碎？」答曰：「錢 13，人 14者，亦不長不短，於

施幔 15者，疑靜處遶四周安*幔，晨朝著衣*鉢者，應請也。」問曰：「何不待檀

越來赴 16而自往耶？」答曰：「已報，律中不說。母者，能生他為義，母物者，

                                                 
1 ～Paṁsukūlika. 
2 ～Sapadānacārika. 
3 ～Vajjigāmā. 
4 摒擋＝并當【宋】【元】【宮】 
5 疊＝[疊*毛]【宋】【元】【明】【宮】 
6 飯＝餅【元】下同 
7 醋＝酢【宋】【元】【明】【宮】 
8 內＝納【明】＊ 
9 聲＋（聲）【宋】【元】【明】【宮】 
10 ～Nimittaṁ aggahesi. 
11 物＝勿【宋】【元】【宮】＊ 
12 鋌＝鋋【宮】 
13 ～Kahāpaṇa. 
14 ～Purisa. 
15 幔＝縵【宋】【元】【明】【宮】＊ 
16 赴＝報【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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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家隨母來是，朝冥*洗浴用直餘，我先娉汝母物限復未出我物未出，汝祖父

母物亦未出；未出者，言財物無量，汝可還俗者，父語須提那：『汝可捨棄出家

衣服，還俗著好衣服受五慾 1樂，汝出家非是畏王使故出家，非負*債出家不能

復俗者。』須提那語檀越：『我極樂梵行，我於復俗心無貪著，願檀越勿有所怪。』

須提那語檀越：『我有所白願勿瞋責。』父答：『善哉善哉者！』父聞須提那作是

語，心中歡喜故讚善哉，取麻布作大囊，以金銀內裏，堅縛囊口十餘車，載至大

江中深處棄之。為此因緣者，須提那語辭用寶何為，緣此寶故能起諸煩惱，水火

盜賊悉從斯生。毛竪 2者，或有國王，見寶物多便來求索，或有盜賊而來劫奪，

或為水火之焚漂 3，深思惟此已，舉身震慄毛為之竪；日夜守護者，未瞑 4時便

處分前後，布置人力持時卓邏，關閉門戶極令堅密，勿使劫盜得入怨家所伺故名

守護。喚新婦者，須提那父種種方便，令須提那還俗，了無從意故，喚新婦言：

『唯汝先相愛念，能令其心迴。』何以故？一切財寶猶不能壞，唯有女人能令人

迴轉，天上玉 5女端正若為者 6，此是新婦問須提那辭。新婦所以見諸剎利及諸

貴姓捨諸財寶及宮殿妻子眷屬，意謂諸種姓悉皆為求天玉女故而修梵行，不為天

女者，不求天女。新婦聞須提那以妹相答：『自謂先夫婦共床寢息，今喚為妹，

即是共父母生之義，故生大苦惱悶絕躃地，勿觸惱者，莫以財寶及女欲觸或 7我

心，可留續種者。』父母語須提那：『願汝恒修梵行，於虛空中而入涅槃，願汝

留一子以續種姓，勿令財寶空失無有主領，我等死亡，必入梨車毘王 8庫藏故，

請求續種耳。』須提那答：『此事甚易我能為之。』」問曰：「何以須提那作是言？」

「須提那心生念言：『若我不與種者，終不置我日夜惱我，我若與子令其心息，

不復嬈我，我因此故，得安住道門修習梵行。』月華 9者，月生水華，此是血名，

女人法。欲懷胎時，於兒胞處生一血聚，七日自破從此血出，若血出不斷者，男

精不住即共流出，若盡出者，以男精還復其處，然後成胎。譬如田家耕治調熟，

然大過水以穀下中，穀浮水上流出四面，何以故？水大穀不著泥故，不成根株，

女人亦復如是。若血盡已男精得住，即便有胎，捉婦臂者，此是抱將，入深處共

為欲事。爾時佛從菩提樹下，二十年中未為諸弟子結戒，諸弟子既新涉學故，佛

未為制戒，須提那不知罪相，謂之無罪，若須提那以知罪相者，乃可沒命何敢有

犯。三行不淨者，三過捉婦共作不淨，行不淨故而便有胎。」法師曰：「有與無？」

答曰：「有。何謂有？一者身相觸，二者取衣，三者下精，四者手摩臍下，五者

見，六者聲，七者香，以此七事女人懷胎。」問曰：「何謂為摩細滑，有女人月

水生時嬉 10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一一身分，即生貪著而便懷胎，此是相觸懷

                                                 
1 慾＝欲【宋】【元】【明】【宮】 
2 ～Lomahaṁsa. 
3 漂＝飄【宋】【元】【宮】 
4 瞑＝冥【宋】【元】【明】【宮】 
5 玉＝王【宋】【元】【明】【宮】 
6 ～Kīdisā nāma tā ayyaputta accharāyo yasaṁ tvaṁ hetu brahmacariyaṁ carasi. 
7 或＝惑【宋】【元】【明】【宮】 
8 ～Licchavi. 
9 ～Puppha. 
10 嬉＝喜【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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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問曰：「何謂取衣？」答曰：「如優陀夷比丘，與婦俱共出家，分別久，優

陀夷往到比丘尼所，兩情欲愛不止，各相發開，欲精出污優陀夷 1衣，以衣與比

丘尼，比丘尼得已便舐之，復取*內女根中，即便懷胎。有女人華水生時觸男子

衣，是名取衣。」問曰：「何謂為下精？」答曰：「如鹿子道士母，往昔有一鹿母

行，次第至一道士處，道士小便有精氣俱下，鹿母時正華水生，嗅看小便汁，欲

心著而欲飲，遂懷胎，生鹿子道士 2，是名下精。摩臍下者，如睒菩薩 3父母欲

盲，天帝釋逆知，下來至其所而言：『宜合陰陽當生兒。』夫婦既悉出家為道，

答言：『我等已出家，法不得如此。』帝釋復言：『若不合陰陽，可以手摩臍下。』

即隨言便懷胎而生睒，是名手摩臍下。閔陀婆耶 4，與栴 5陀*鉢殊 6多，二人亦

如是生。」問曰：「何謂為見？」答曰：「有一女人，月華成不得男子合，欲情極

盛，唯視男子為志，譬如王宮婇女亦復如是，即便懷胎，是名見。」問曰：「何

謂為聲？」答曰：「譬如白鷺鳥悉是雌無雄，到春時陽氣始布雷鳴，雌但一心聞

聲便懷胎，雞亦有時如此，但聞雄聲亦懷胎，是名聲。」問曰：「何謂為香 7？」

答曰：「如秦 8牛母，但嗅特 9氣而懷子，是名*香。須提那不如此，實行不淨法，

男女欲色俱合便託生，三事悉合然後生子，須提那如是。是時地神見須提那行不

淨法，即 10大叫喚，一切作諸惡法無人不知。初作者，護身神見，次知他心天人

知，如此之人天神俱見，是故大叫喚，展轉相承傳至于梵天者，置無色界，餘者

悉聞知。時子漸漸長大與母俱共出家者，續種年八歲，與續種母出家，母依比丘

尼，續種依比丘僧，各得善知識 11。是故律本說，即共出家次第得阿羅漢果，即

生悔心者，前既作不淨行故，恒日夜生悔心。於利我不得利者，於佛法中修習梵

行得三達智，我不得此利，是名於利，我不得此利，我得惡利者，餘人出家得善

利，我不得善利得惡利。梵行者，總持戒定慧藏，而我不得總持。羸瘦者，為自

悔所行飲食不通，是故血肉燋 12小。形體色變者，如樹葉萎黃欲落，筋脈悉現者，

為無肉血故筋脈悉現，心亦蔽塞者，心孔悉閉也。羞恥低頭者，於清淨行自觀不

善而生羞恥。時諸比丘各出房前遊戲，見須提那羸瘦而問：『先面貌休滿者，身

體美滿手足平正肥壯，今何以羸瘦？』諸比丘語須提那：『汝於梵行中何所憂恨，

為不樂出家耶？』須提那答：『諸長老，我於梵行非不樂，於清淨法懃心修治，

為我已作惡法故，已作惡者，已得惡法，恒在眼前見。』諸比丘語須提那言：『汝

所作足可狐疑。』」問曰：「何謂 13狐疑？」答曰：「於清淨法中為不淨行故，而

                                                 
1 ～Udāyi. 
2 ～Migasiṅgatāpasa. 
3 ～Sāmabodhis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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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Kalyāṇamitta. 
12 燋＝憔【宋】【元】【明】【宮】 
13 謂＋（為）【宋】【元】【明】【宮】 



 79 

生狐疑，不得修梵行。於是諸比丘作方便，釋須提那意而作是言：『不爾長老，

佛以種種方便說法離欲者，所以佛為一切眾生，於三界中說五欲法，皆令離欲不

使得合，語異而義同，說法令愛盡者，令至涅槃不住三界，是故不令愛。佛已如

是說欲，令分 1別不共，汝今而合者，佛說離不淨行，而汝與故二作不淨行，此

義易解。』佛種種說法令離迷惑者，佛所以為眾生說法，令除迷惑斷渴愛者，所

以一切眾生渴於五欲，佛說法令眾生斷除渴愛故。斷種 2者，佛說法令斷三界種

愛盡涅槃，愛者，三界愛欲眾生所以不得出，為愛欲所纏縛；盡者，滅為愛盡，

而得涅槃者。三界中四生五道七識，住九眾生居，從此至彼從彼還此 3，猶如綖 4

繡衣孔更相貫穿纏縛，不解愛即纏縛，盡即滅也，愛盡者即涅槃也。又涅槃者 5，

涅者言不？槃者言織 6，謂不*織義，佛說除欲者，五塵欲煩惱欲，皆悉令除。

知欲者，一切諸欲應一一知已而調伏之，是名為知。渴欲者，於諸欲中極求欲，

思欲者，有所思與欲共思。煩悶欲者，於五欲中思未得，而生煩悶，此說皆道諦

所說，前句說世間法，後句說出世間法。長老是不信人不信令信者為作惡法故，

未信心人不得令信，長老信心者，更迴轉其心。迴轉心者，於法中信心 7而生悔

恨，若人以道信心，譬如須彌山四方風搖不能轉動，此信心者亦復如是。是故律

本所說，有人如此無人如此時諸比丘以事白世尊，諸比丘以須提那所作惡法，而

白佛令知，心不希佛獨譽已，亦不令佛賤薄，遣須提那，出於清淨法中，又不以

此惡法鬪亂故，但依實理而言，諸比丘各自念言：『垢法已起。』白世尊言：『今

垢法已起，願為聲聞弟子結戒。』以此因緣集比丘僧者，以須提那所行惡過聖人

法，是故集比丘僧，佛即賤薄須提那者，若人作惡法應薄賤，如來即薄賤；有人

能持戒精進者，應讚嘆如來即讚嘆，如此善惡行者，佛不覆藏。如須提那者應薄

賤，是故律本所說，應薄賤如來以慈悲心薄賤，佛言：『汝癡人空無所有，癡者，

應作而不作，不應作而作，不順從作即不淨，以不淨故，即非沙門法。』佛問：

『以何因緣作如此事？』佛言：『我說離欲，一一如前說。』佛見須提那已作惡

法，以慈悲之心而言癡人，譬如慈父母見子作惡，亦呵罵其子：『癡人何以作如

此事？』是故律本所說，癡人汝可以男根*內毒蛇口，勿*內女根中。毒蛇口者，

若人觸毒蛇口，肉即爛壞，此死為善；若人以男根*內女根中者，死入地獄無有

出期，寧可以男根*內蝮蛇口亦復如是。一人 8即爛，為此命終不墮地獄，若*內
內女根中輪轉地獄，寧以男根置大火聚中不*內女根，何以故？癡人若火聚置者，

或死或不死，若死者現身暫小受苦，不為此因緣墮地獄受大苦痛。不善諸法者，

惡人法，山野人法者，於山野中人法，大罪者，大煩惱，末 9水法者，作非法竟

然後用水，故名*末水，於靜處者，唯有二人，可作不淨行，一切惡法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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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佛何以作是言？」答曰：「於清淨法中，而須提那作垢故，名須提那於淨

法中最初犯垢。如來以種種方便者，種種薄賤，此人難養者，於覆藏法，自不能

護其身，是名難養。不知足者，為住於覆藏處故，名不知足，若得珍寶如須彌山，

亦不稱意故，名不知足。說身聚集一處者，共集一處而相讚嘆或煩惱讚嘆，懶墮

者，有八所作悉具足，如來方便讚嘆少欲知足易養易長；少欲者，無慳貪心，若

於一供養隨其所得，若持易養者，能制六情不隨六塵，是名易養。易長者，於四

供養知量知足，是名易長，若麁若細趣得而受，為少欲故，即是知足。淨者，為

少欲知足，是名淨；已淨故，不染塵垢，即是抖擻，因抖擻塵垢，是名端正。又

言三業俱淨棄除三不善業無人毀呰 1，是名端正；不聚者，身覆藏煩惱，令開發

使分散，是名不聚，以不聚故，即勇猛精進。佛為諸比丘制戒，善者能信受隨應

比丘，何以故？若少欲知足人者，即能受持，是故佛為說戒本，如五色華次第貫

穿，亦如七寶珠貫之 2次第，今世後世說令恐怖，若人樂學者住學地，而得阿羅

漢，或得斯陀含、阿那含、須陀洹，若無因緣者亦得生天。若佛說長阿含短阿含，

善者能信受，戒者學地。」「何謂為學地？」答曰：「禪定三昧法，何謂為學地？

因十法，因十法故，而為結戒，令眾僧安隱。安隱者，不傾危，若人能受如來所

說禁戒者，當來世極大安樂，是名安隱。佛言：『若人受我語者，我為結戒，若

人不受我語，我不說戒，但說根本因緣，亦不強伏。』是故律本所說，因十法故，

令眾僧安樂，此作不得罪，此作得罪，此時應作，此時不應作，為樂學故，莫令

狐疑。是故律本所說，慚愧比丘不言制不慚愧比丘，以此法故，令慚愧得安樂，

何以故？不慚愧比丘，不得入眾集僧布薩自恣，慚愧比丘得安樂，何以故？得聞

禪定三昧，不慚愧比丘不得觸嬈故。故律本說，慚愧比丘得安樂，斷今世惱漏故，

今世惱漏 3者，為不覆五情，即於今身作不淨 4行，或人捉或打或殺或自悔過，

如是種種苦惱，斷令得度脫。制不慚愧比丘，不慚愧者，破戒。又言：『已作不

善法故，而不羞恥，如此人佛制之。』若如來制已，作惡法反問他人，見我何所

作何所聞我得何罪，如是惱亂眾僧。若結戒者，眾僧以毘尼法，呵責破戒比丘，

不得動轉。是故律本說，制不慚愧比丘，慚愧者，得安樂住。若有慚愧比丘樂學

法戒，此應作此不應作，斷滅未來漏者，為不斷五情故，而行惡法，後身墮地獄

中，受諸種種苦毒，非直一受而已，輪轉在中無央數劫。如來為此說戒斷此因緣，

未信心者令信，如來所以結戒，若善比丘隨順戒律威儀具足，若未信心見之即生

信心，而作是言：『此沙門釋家種子，懃心精進難作能作所作極重，見如是作已

而生信心。』若外道見毘尼藏而作是言：『佛諸 5比丘亦有圍陀 6，如我無異。』

而生敬心，是故律本所說，未信令信，已信者令增長，若有信心出家，隨禁戒所

說，人見所行甚為恭敬。又言：『云何盡形壽？日止一食而修梵行，護持禁戒，

見如是已信心增長。』是故律本所說，已信者令增長，令正法久住者，正法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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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何謂為三？一者學正法久住，二者信受正法久住，三者得道正法久住。」問

曰：「何謂學正法久住？」答曰：「學三藏一切久住佛所說，是名正法，於三藏中

十二頭陀、十四威儀、八十二大威儀戒、禪定三昧 1，是名信受正法久住。四沙

門道果及涅槃者，是名得道正法久住。如來結戒故，令比丘隨順，若隨順者，具

足而得聖利，是故學為初正法久住。為愛重律者，有結戒故，覆藏毘尼，棄捨毘

尼，調直毘尼，結戒毘尼，此四毘尼極為愛重，是故律本所說，愛重毘尼藏。」

法師曰：「以一切語句，若初中後句，汝自當知，於戒中罪福，比丘應學。是故

律本說，佛語諸 2比丘：『汝當說戒。』問曰：『此語云何？』佛語比丘：『我已

結戒，汝當說、當持、當學、當教餘人，作如是說：若比丘行婬欲法，得波羅夷

罪不得共住。如是斷根法，堅固作已，初結波羅夷，為欲隨結獼猴，今 3說其根

本。』如是佛以為聲聞弟子結戒，是故律本所說，為諸比丘結戒，初結品竟 4。」 
[0715b25] 法師曰：「若句義難解者，我今當說。爾時有一比丘，此句義易解，

以飲食誘獼猴者，是時大林中多諸比丘行慈悲心，為慈悲故，多畜生無所畏，麞

鹿獼猴孔雀翡翠雁雉諸雜禽獸，於禪房前經行 5遊戲。是時有一比丘，於獼猴群

有一雌獼猴，形狀肥壯可愛，此比丘以飲食誘，共行不淨法，是比丘行不淨法，

遊行觀看房舍 6者，諸比丘從餘國來問訊世尊，因而往到此。是時比丘早朝得阿

揵多食 7(*漢言客比丘食)食竟而作是念：『我等宜往觀諸比丘房舍。』是故律本言：

往觀房舍，往至諸比丘所，是獼猴先與一比丘作不淨行。獼猴見諸比丘來，意謂

諸比丘悉如先比丘無異，即往到諸比丘所，而以欲心行調，如先所共行婬比丘無

異，到已便以欲根向諸比丘，現其婬相，舉尾現示待。恐諸比丘皆有婬意，于久

不見，便自作其婬形狀，示諸比丘，諸比丘知獼猴欲為婬事，諸比丘言：『我等

可在屏處伺乞食道人還，當見其所行，定是長老 8，定者實不虛，如劫盜人具收

其藏 9不敢隱蔽，實為長老不作如此耶？女人欲根、畜生女根不異，佛所結戒皆

為此事，人女見者，若見若捉若摩，所為不淨行者，畜生女亦如是，一切作悉是

惡法。汝長老，汝以此方便而作，乃至共畜生，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若共畜生

女以作不淨行，亦言成波羅夷罪。』法師曰：「隨結令得堅固，戒有二法，一者

世間自然罪 10，二者違聖人語得罪。若心崇於惡法者，即是世間自然罪法，餘者

如來所結戒罪，於世法隨制，以斷結令堅固，唯除夢中，於夢中不犯，制中隨結

無性罪，展轉食別眾食，無性罪隨結，不犯如是世間法，如是如來。以為諸比丘

隨結戒已，獼猴品竟。 

                                                 
1 Terasa-dhutaguṇa（十三頭陀）, Cuddasa-khandhakavattāni, Dveasīti mahāvattāni, 
Sīlasamādhivipassanā. 
2〔諸〕－【宋】【元】【明】【宮】 
3 今＝令【元】 
4 ～Paṭhamapaññattikathā niṭṭhitā. 
5 ～Padhānagāraṭṭhāna. 
6 ～Senāsana. 
7 ～Āgantukabhatta. 
8 ～Saccaṁ āvuso. 
9 藏＝贓【宋】【元】【明】【宮】 
10 Lokavajja, Paṇṇattivaj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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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6a01] 今起餘法，悉是因拔闍子 1而起，如調達得 2拔闍子都黨而破和合僧，

此是拔闍子起，又佛涅槃後一百歲，而作非法非毘尼非佛教，皆是拔闍子起。如

律本所說，佛已結戒竟，拔闍子恣 3食恣眠已而生欲意，又不捨戒行婬欲法，而

後眷屬壞敗。壞敗者，各迸散為王所罰，或死亡別離，是 4名眷屬壞敗，或病苦

逼迫病者，身體羸損，以羸損故，而生大苦。『大德阿難！我等非毀謗如來者，

不說如來罪，不誹謗法，不毀眾僧。我輩自毀身，無福德無威風，今當修持正法

者，三十八觀法 5，我等輩次第而觀菩提法者，此是阿羅漢道。慧因修集者，令

增長我等而住者，棄捨白衣所住，住清淨處無所餘作。』阿難答言：『善哉！』

是時阿難不知他心，但聞發大誓言：若得如是極為大善。是故阿難答言：『善哉，

無有是處。此語斷，若應果者，即言有處，以無果故，而無是處。』是故佛答阿

難：『無有是處。』如來已觀拔闍子等無有因緣，若佛與拔闍子等具足戒者，此

等已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是故律本所說，無有是處，若至莫與具足戒，若眾僧

與具足戒者，非清淨法不成沙門。於沙彌地而住，若住沙彌地者，尊重正法所修

而得，佛以憐愍此等故，不與具足戒，亦與具足戒，何以故？為不破戒故，於清

淨法中恭敬尊重，此有因不久得道。是故律本說，若出家者，與具足戒，不與具

足戒，此三法已具，如來為欲結戒，告諸比丘：『汝當如是說戒。』若比丘不應

共住。」法師曰：「此律本已具，我今當分別說，若者總名，不屬一人。」法師

曰：「於戒句中於戒本中於問難中，若欲知者有四毘尼，應當知。諸大德有神通

者，抄出令人知。」爾時集眾時，問曰：「何謂為四？一者本 6，二 7者隨本 8，

三者法師語 9，四者自意 10。」問曰：「何謂為本？」「一切律藏是名本。」「何謂

隨本？」「四大處名為 11隨本。佛告諸比丘：『我說不淨而不制，然此隨入不淨，

於淨不入，是名不淨。』佛告諸比丘：『我說不淨而不制，然此隨入淨，是名淨。』

佛告諸比丘：『我說聽淨，然此隨入不淨，於淨不入，此於汝輩不淨。』佛告諸

比丘：『我說聽淨，然此隨入淨，於汝輩淨，是名四大處。』」問曰：「何謂法師

語？」答曰：「集眾五百阿羅漢時，佛先說本，五百阿羅漢廣分別流通，是名法

師語。」問曰：「何謂自意？」答曰：「置本置隨 12置法師語，以意度用方便度，

以修多羅廣說，以阿毘曇廣說，以毘尼廣說，以法師語者，是名自意。」又問：

「此義云何？」「莫輒取而行，應先觀根本已次觀句義，一一分別共相度量，後

觀法師語，若與文句等者而取，若觀不等莫取，是名自意。從自意者，法師語堅

強，法師語應觀，隨本文句俱等應當取。若文句不等勿取，從法師語，隨本堅強，

                                                 
1 ～Vajjiputta. 
2 ～Devadatta. 
3 恣＋（欲恣）【宋】【元】【明】【宮】 
4（此）＋是【宋】【元】【明】【宮】 
5 ～Aṭṭhatiṁsārammaṇa. 
6 ～Sutta. 
7 二＝一【宮】 
8 ～Suttānuloma. 
9 ～Ācariyavāda. 
10 ～Attanomati. 
11 為＝此【明】 
12 隨＋（本）【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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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觀隨本文義等者應當取。若不等莫取，從隨本本皆強堅，不可動搖，如眾僧羯

磨，亦如佛在世無異。」法師曰：「若觀隨本不能自了者，應觀修多羅本義疏，

俱等者取。」法師曰：「有二比丘共相詰問，一比丘言淨，第二比丘言不淨，更

觀本及隨本，若本與隨本，言淨者善，若言不淨莫取。若一比丘觀本已淨，又文

義證多，第二比丘文義寡少，應從第一比丘語。」法師曰：「若二比丘文義俱等

者，應反覆思惟籌量義本，應可取不可取，此是學四種毘尼人。若律師者，有三

法者 1然後成就。」問曰：「何謂為三？」答曰：「一者，於本諷誦通利句，義辯

習文字不忘，此是一法。第二者，於律本中堅持不雜 2。三者，從師次第受持不

令忘失。」問曰：「何謂為本？」答曰：「一切毘尼藏，是名為本諷誦通利者，若

有人不以次第句問，不假思慮隨問能答，句義辯習者。律本句義善能分別，義及

義疏皆悉能解，堅持不雜者，有慚愧意，是名堅持。若無慚愧人，雖多文 3解義

敬重供養，不依法律，是法中蕀 4刺，何以故？亦能破和合僧，亦能惱僧。有慚

愧者，於戒中恒生慚愧，乃可沒命不為供養而破正法；緣有慚愧者，而有戒律，

不雜者，於文句中不相雜亂，若有人問者次第而答，若顛倒律本義及義疏而答，

譬如人行刺*蕀中難可得度。若有人以此理問者，乃以彼語而答，若能辯者有所

問難，隨問而答無所脫落，如以金椀請師子膏，不得漏失，故名不雜。次第從師

受持不忘者優波離從如來受，陀寫 5俱從優波離受，須提那俱 6從陀寫俱受，悉

伽婆 7從須那 8俱受，目揵連子帝須從悉伽婆受，又栴 9陀跋受，如是師師相承乃

至于今，若知如是者，是名堅固受持。若不能得次第盡知師名者，須 10當知一二

名字也，若能具足善三法者，是名律師。若是律師，眾僧集判諸諍事，律師於中

先觀六事，安詳而答。」問曰：「何謂為六？」答曰：「一者觀處 11，二者觀本 12，

三者觀文句 13，四者觀三叚 1415，五者觀中間罪 16，六者觀無罪 17。」問曰：「何

為觀處？」答曰：「若草若樹葉應覆身而來，若不覆身裸形入寺者，得突吉羅，

如是觀罪相已，即取律本為證，而滅諍法，是名觀處。」觀本者，問曰：「何謂

為觀本？」答曰：「若故妄語得波夜提罪，如是五篇罪，於五篇中，可一一觀罪

性，即取本為證，而滅諍法，是名觀本。」「何謂觀文句？」「身未壞者得偷蘭遮，

                                                 
1 ～Ti-lakkhaṇāni. 
2 ～Asaṁhīra. 
3 文＝聞【宋】【元】【明】【宮】 
4 蕀＝棘【宋】【元】【明】【宮】＊ 
5 ～Dāsaka. 
6 須〔提〕那俱, Soṇaka 
7 ～Siggava. 
8 須那＝須提那【宋】【元】【明】【宮】 
9 栴＝旃【宋】【元】【明】【宮】，～Caṇḍavajji. 
10 須＝故【宋】【元】【明】【宮】 
11 ～Vatthu. 
12 ～Mātika. 
13 ～Padabhājaniya. 
14 叚＝段【宋】【元】【宮】＊ 
15 ～Tikapariccheda. 
16 ～Antarāpatti. 
17 ～Anāpa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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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七聚罪相，可一一觀罪性，即取本為證，而滅諍法，是名各觀文句。」「何

謂三？」「僧伽婆尸沙有三*叚，波夜提有三*叚，於三 1*叚中觀，即取本為證，

而滅諍法。」「何謂為觀中間罪？」答曰：「舉火 2榛 3得突吉羅罪，如是戒本中，

觀中間罪取本為證，而滅諍法，是名為觀中間罪。」「何謂無罪？」「不受樂，無

盜心，無殺心，無妄語意，無出心，不故作不知，如是一一無罪相觀，以本為證，

而滅諍法。若比丘知四毘尼法，又善三法觀六事已成滅法。若比丘滅法不俱迴轉，

如佛在世無異。若比丘犯制戒，即往律師自有狐疑，而便問言：『此事云何？』

律師先善觀，若有罪答言有罪，無罪者應答言無罪，可懺悔者語令懺悔，應與阿

浮呵那 4者答言與 5。若不與當言不與，見波羅夷罪相，莫道言汝得波羅夷，何

以故？初波羅夷婬欲虛 6誑妄語其相易現，殺盜二戒其相難知，因細而得從細而

解，是故莫向狐疑人道：汝得波羅夷罪。若有師者答言：『汝今可往諮問汝師。』

即便遣去，仍往到律師所，而問言：『此罪云何？』若此律師觀其罪相可治，此

比丘得律師語已，即還報律師言可治，律師言善哉，隨語而作。若無師者，教問

同學，同學若答言可治，還報律師，律師答言善哉。若無同學教問弟子，弟子又

答言可治，還報律師，律師言善哉，隨語而作。若弟子見有罪相，莫作是言：『汝

得波羅夷罪。』」「何以故？」法師曰：「佛出世難得，出家亦難得，受具足戒甚

難，語已律師即淨掃灑房舍，令狐疑比丘盡日坐，坐已即與三十禪法，令其自觀。

若戒無病，觀者禪法即現，威儀貫通心便入定，坐在定中，若過一日亦不覺知，

到瞑律師往至其所，而問言：『長老，心意云何？』答言：『大德！我心意唯有定

耳。』律師又言：『長老，出家人甚難，於沙門法慎勿懈怠，皆應修學，若破戒

者，入禪心即不定，如坐棘刺，何以故？為悔過火所燒，亦如坐熱石上，不得安

定，而復起去。』若律師往到其所而言：『長老，心意云何，為定與不？』答言：

『不定。』律師言：『人於世間為罪行，不可覆藏，初作時，護身善神先應觀知，

又沙門婆 7羅門略知人心，長老，汝可隨宜覓安止處 8。』四種毘尼及律師三法

品竟 9。」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六 

 
 

                                                 
1 三＝二【宋】【元】【明】【宮】 
2 ～Paṭilātaṁ ukkhipati. 
3 榛＝搸【宋】【元】【明】【宮】 
4 Abbhāna（出罪） 
5 與＝罪【宋】【元】【明】 
6 虛＝空【宋】【元】【明】【宮】 
7 婆＝波【明】 
8 ～Sotthi. 
9 品竟＝竟品【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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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見*律 1毘婆沙 2卷第七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3 
(Sp.I,239；CS.Pārā.pg.1.204) 
[0717c05] 法師曰：「今當為解律中文句，如律本所說名 4者，不獨一隨人而結，

人身修習生名姓戒寺行年紀，當以一一 5而知，我今分別解說。人身 6者，隨得

一人，或長或短，或赤或黑或白，或肥或瘦，修習 7者，或修禪定，或修僧事，

或修學問，是名修習。生者 8，或生剎利家，或婆羅門家，或毘舍家，或修陀家，

故名為生，名者 9，或名佛陀 10勒詰多，或名曇無勒詰多，或名僧伽勒詰多，是

為名。姓者 11，或姓迦旃延，或姓婆私叉，或姓拘私夜，是名為姓。戒者 12，隨

其所持禁戒，故名為戒。寺者 13，隨其所住寺舍，是名為寺。行者 14，隨業而行，

故名行。年紀者 15，或五或十或二十或三十，故名年紀。是名律中文句。若有比

丘行，是比丘得，比丘者，是乞士，或得或不得，亦名乞士，此皆是善人之行。

佛辟支佛聲聞悉行乞食，或貧或富捨家學道，棄捨牛犢田業及治生俗務，而行乞

食資生有無，皆依四海以為家居，是名比丘。著割截衣者 16，衣價直千萬，比丘

得已，便割截而著，壞衣價直，以針綖 17刺納，毀其細軟，遂成麁惡，衣先鮮 18

而以樹皮壞其本色，便是故衣，名為比丘；是故律本所說能著割截衣者，是名比

丘。沙彌 19者，亦名比丘，如有檀越來請比丘，沙彌雖未受具足，亦入比丘數，

是名字比丘。長老，我亦名比丘，此是假名比丘。」法師曰：「云何名假名比丘？

如長老 20阿難夜行見一犯戒比丘而問：『咄此為是誰？』犯戒比丘應言：『我是比

丘，此是假名無堅實也。』善來比丘者 21，有白衣來詣佛所欲求出家，如來即觀

其根因緣具足應可度者，便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而成比丘。喚者，如來於納

                                                 
1 善見律∞毘婆沙【聖】＊ 
2 善見律∞毘婆沙【聖】＊ 
3〔蕭齊…譯〕十二字－【聖】 
4 名＝若【宋】【元】【聖】 
5 一一＝二【聖】 
6 ～Puggala. 
7 ～Yutta. 
8 ～Jacca(Khattiya, Brāhmaṇa, Vessa, Sudda) 
9 ～Nāma(Buddharakkhita, Dhamma-, Saṅgha-). 
10〔陀〕－【宋】【元】【明】【宮】【聖】 
11 ～Gotta(Kaccāyana, Vāseṭṭha, Kosiya). 
12 ～Sīla. 
13 ～Vihārin. 
14 ～Gocara. 
15 ～Samp. Thera. 
16 ～Bhinnapaṭadhara. 
17 綖＝線【宋】【元】【明】【宮】＊ 
18 鮮＝解【宋】【元】【明】【宮】 
19 沙彌＝沙門【聖】 
20 長老＝長者【聖】＊ 
21 ～Ehi-bhikk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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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裏出右手 1，手黃金色，以梵音聲 2喚善來，可修梵行令盡苦源，佛語未竟，

便成比丘得具足戒，三衣及瓦鉢 3貫著左 4肩上，*鉢色如青欝波羅華 5，袈裟鮮

明如赤蓮華，針、 *綖、斧子、漉水囊 6，皆悉備具，此八種物是出家人之所常

用，自然而有威儀具足。世尊即為和尚 7，亦是戒師，來至佛所頭頂禮足退坐一

面。」法師曰：「如來從初得道乃至涅槃，善來比丘其數有幾？」答曰：「如此比

丘其數有一千三百四十一人。」問曰：「名字何等？」「其名曰阿若憍陳如 8等五

人，次名耶輸 9長者子，其 10諸知識 11五十四人，拔群 12有三十人，闍致羅 13一

人，此二大聲聞 14二百五十人，鴦 15掘摩羅一人，是故律以讚一千三百四十一人。 
『一千三百，四十一人，有大信心，皆來詣佛，如來慈悲，舉金色手， 
以梵音喚，應時得度，衣*鉢自降，皆悉善來。』 
[0718a27] 有大智慧皆悉是善來比丘名，非但此等比丘善來，復有諸善來比丘，

斯樓婆羅門 16與三百人俱，復有摩訶劫賓那 17，與一千人俱，迦維羅衛國 18，復

一萬人俱，又有一萬六千人，與波夜羅尼婆羅門 19俱共出家，悉是善來比丘，此

是修多羅中說，於毘尼藏不說其名，以三歸得具足戒者，如是三過說三歸，即得

具足戒。如律所說，善來比丘得具足戒，三歸得具足戒，受教 20得具足戒，答問

得具足戒，受重法得具足戒 21，遣使得具足戒 22，以八語得具足戒 23，白羯磨 24

具足戒 25。」法師曰：「善來三歸得具足戒已 26說。」問曰：「何謂為受教授？」

告迦葉，汝應如是學言：『我於上中下坐發慚愧心。』佛告迦葉，汝今應聽一切

善法入骨置於心中，我今攝心側耳聽法。佛告迦葉，汝應如是學念身而不棄捨，

汝迦葉應當學。大德迦葉，以教授即得具足戒，迦葉具足戒者，皆是佛神力得。

                                                 
1 ～Rattapaṁsukūlantara. 
2 ～Brahmaghosa. 
3 鉢＝盋【宋】【元】【宮】＊ 
4 左＝右【宋】【元】【明】【宮】 
5 ～Nīluppala. 
6 Sūci, Bandhana, Vāsi, Parissāvana. 
7 和尚＝和上【宋】【元】【宮】【聖】下同 
8 ～Aññāta-Koṇḍañña. 
9 ～Yasa. 
10 其＝共【宋】【元】【明】【宮】【聖】 
11 ～Sahāyaka. 
12 ～Bhaddavaggiya. 
13 ～Purāṇajatila. 
14 ～Aggasāvaka. 
15 鴦＝殃【宋】【元】【宮】【聖】，～Aṅgulimāla. 
16 ～Selabrāhmana. 
17 ～Mahakāppina. 
18 ～Kapilavatthu. 
19 ～Pārāyaṇikabrāhmana. 
20 教＋（授）【宋】【元】【明】【宮】 
21 ～Garudhammapaṭiggahaṇa-upasampadā. 
22 ～Dūtena-upasampadā. 
23 ～Aṭṭhavācika-upasampadā. 
24 磨＝摩【聖】 
25 ñatticatutthakamma-upasampada（白四羯磨得具足戒）. 
26 已＝以【宋】【元】【明】【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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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得具足戒者，須波迦佛 1聽受具足戒。爾時世尊，於富婆 2羅彌寺 3經行，問

須波迦沙彌，或問膖脹 4名，或問色名，此二法者，為是 5同一為是各異，因十

不淨而問須波迦，即隨問而答，佛即歎言：『善哉！』又問：『汝年幾？』須波迦

答：『我年七歲。』世尊語須波迦：『汝與一切智人，並善能答問正心，我當聽汝

受具足戒。』是名答問得具足戒。受重法得具足戒者，摩訶波闍波提 6比丘尼，

是受八重法，即得具足戒。遣使受具足戒者，半迦尸尼遣使 7，八語得具足戒者，

從比丘尼得白四羯磨，比丘僧復白四羯磨，是名八語得具足戒，白四羯磨得具足

戒者，此是今世比丘常用八語得具足戒。」法師曰：「我取本為證。佛告諸比丘：

『我聽汝等三歸竟得受具足戒。』如是佛聽諸比丘受具足戒，善者 8無惡，今世

凡人修善乃至阿羅漢，悉名善人。何謂為善？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 9，

與五分合，是名善人。真 10者，戒為最真，是名為真，譬如白[疊*毛]以青色染

既成色已，便喚為青[疊*毛]，真比丘亦爾因戒故，名為真比丘，去煩惱內漏盡

羅漢，亦名為真。學 11者，凡夫人與七學人學於三學，是名學比丘。無學 12者，

學地*已過住於上果，從此無復餘學諸漏*已盡，是名無學。集僧比丘者，最少集

僧五人，多者隨集多少，應取欲者，取欲現前，僧既和合，無有呵者，便作和合

羯磨，白四羯磨者，一白三羯磨 13，應羯磨者，以法而作羯磨，不惡 14者，人身

無難白羯磨，心善眾不可壞者，無有薄故名不惡，善者，行法亦善，行如來教亦

善，足者，得上相亦言至。」問曰：「何謂為上相？」答曰：「比丘相是名上相，

以白四羯磨得至上相，是名具足戒白四羯磨。我今於中說白四羯磨，餘者後當廣

說。阿波婁加 15(漢 16言小小白眾也)白羯磨白二 17羯磨白四羯磨，如是次第從騫陀

到波利婆羅 19，以羯磨本若至句，我當廣說，若於中說者，於初波羅夷中而 20便

亂雜，是以至句次說者令人易解，此中僧已集眾竟，白四羯磨比丘。若是比丘行

不淨，得波羅夷罪，餘諸比丘悉是同名比丘，若比丘共諸比丘，盡形壽入戒法中，

戒者應學，學有三學 21，有上戒、上心、上慧 1，是名三學。」問曰：「何謂為上

                                                 
1 ～Sopāka. 
2 婆＝樓【宋】【元】【明】【宮】 
3 ～Pubbārāma. 
4 Uddhumātakasañña（十不淨想之一） 
5〔是〕－【宋】【元】【明】【宮】【聖】 
6 ～Mahāpajāpatī. 
7 ～Aḍḍhakāsī gaṇikā. 
8 ～Bhadra. 
9 Sīla, samādhi, paññā, vimutti, vimutti-ñāṇadassana. 
10 ～Sāra. 
11 ～Sekha. 
12 ～Asekha. 
13 ～Tīhi anusāvaṇāhi ekāya ñattiyā. 
14 ～Akuppa. 
15 ～Apalokanakamma. 
16 漢＝此【明】＊ 
17 二＝三【宮】 
18 ～Khandhaka. 
19 ～Parivāra. 
20 而＝至【聖】 
21 ～Sikk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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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上者，言無等也，戒者，學亦名無等學。上心者，是果心。上慧者，作

業以知果。」問曰：「何謂為學？何謂為上學 2？何謂為心？何謂為上心？何謂

為慧？何謂為上慧？」答曰：「五戒十戒是學，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於世間中此

戒常有，佛出世時，佛聲聞教授餘人，若未出世時，辟支佛、業道沙門、婆羅門、

轉輪聖王、諸大菩薩 3，教授餘人，身自智慧教授沙門婆羅門。若其能學此功德

者，死得生天或生人間，受諸 4歡樂，是名學波羅提木叉 5者，名無等學，於諸 6

光明日光為王，於諸山中須彌為最，一切世間學波羅提木叉為最，如來出世便有

此法，若無佛出世，無有眾生能竪立此法，身口意行諸惡業，佛以無等學而制。」

又言：「若入此同入道果，是名上學。心者，六欲有八功德心，世間有八心三昧，

是名上心。過一切世間心，唯佛出世乃有此心，是名上心，此是道果心。若有此

心，便無行不淨法慧者，有因有果，業為因報為果，以慧而知，是名慧。佛出世

不出世，便有此法，佛聲聞教授餘人，若不出世時，業道沙門婆羅門轉輪聖王諸

大菩薩亦教授餘人，如阿拘羅 7十千歲作大布施 8，如毘羅摩 9婆羅門，如脾陀羅 10

及諸大智慧人，作大布施功德滿具，上生天上受諸快樂，轉輪三 11相者，苦空無

我，是名上慧。上學上心此二法者，智慧最勝，是名上慧，上慧者，唯佛出世乃

有此法，道果慧亦名上慧。是故比丘入於三學中，行不淨行得波羅夷罪，此三學

中波羅提木叉學，若入其中，是名盡形壽。」又言：「諸比丘非一種，各異國土

鄉居不同，非一姓非一名，同一住處共一學，亦名共生。於波羅提木叉學不犯，

是名盡形壽。戒羸不出者，不捨戒戒羸相不向人說，若戒羸向人說而不捨戒，戒

亦不出。」法師曰：「何不言捨戒，而云戒羸？」「如戒本所說，不過二三宿共宿，

而得罪，言語便易，所以佛說，此戒羸亦如是。是故律本所說，言語亦善而為說

法，不捨戒義已足，何須言羸？譬如大王無人侍從，復無天冠瓔珞，亦不莊嚴，

人見不以為好，是以先云戒羸，後言不出，二句既 12合，是名為善。有戒羸而不

出，戒不羸而出，於學中心厭 13不持，是名戒羸，愁憂者，於佛法中厭惡 14不樂。」

或言：「今日我去明日 15我去，或從此路去彼路去，而出氣長嘆心散亂不專，是

名愁憂。欲捨沙門法者，欲捨比丘相，厭惡 16者，以比丘相極為羞辱，見比丘相

                                                                                                                                            
1 Adhisīla, Adhicitta, Adhipaññā. 
2 學＝慧【宋】【元】【明】【宮】【聖】 
3 ～Paccekabuddha, Kammavādin ca dhammika samaṇabrāhmaṇa, Cakkavattin, Mahārājan, 
Mahābodhisatta. 
4 受諸＝諸受【宋】【元】【明】【宮】 
5 ～Pātimokkha. 
6 於諸＝學於【宋】【元】【明】【宮】 
7 ～Aṅkura. 
8 ～Mahādāna. 
9 ～Velāma. 
10 ～Vessantara. 
11 三＝王【宮】 
12 既＝和【宋】【元】【明】 
13 心厭＝厭心【宋】【元】 
14 惡＝德【聖】 
15〔日〕－【聖】 
16 惡＝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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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見糞 1穢，樂白衣相。」法師曰：「次第律中易解，我今捨佛，善哉，我當捨

佛，發言令人解，如是戒羸而不捨戒？」法師曰：「更有餘戒羸我捨佛捨法捨僧，

捨學捨毘尼，捨波羅提木叉，捨和尚 2捨阿闍梨 3，捨同學 4捨弟子 5，捨闍梨弟

子，捨共和尚同學 6，捨共阿闍梨和尚同學 7，此十四句皆是戒羸之初。我今作

白衣作優婆塞，作淨人 8作沙彌，作外道 9作外道優婆塞 10，我非沙門我非釋種

此八句悉是戒羸因，從此二十句，合有一百一十句，名戒羸。從此以後，我憶母

為初，有十七句，田 11者，稻田為初。處 12者，從此出甘果菜茹若葉，是名為處。

技 13巧者，或能作瓦器或能受使，如是為初。猶戀家者，我有父母今還供養，此

為初有九句，從此依止 14，我有母應還養母，母視養我，如是為初十六句從此作，

梵行人一食一眠甚為難行為初有八句，我不能我不忍我不樂，如是為初五十句，

又一百一十句，又復一百六十句。」法師曰：「次第戒羸已說，汝自當知，次捨

戒句云何，比丘者？」法師曰：「此句次第易解，我捨佛捨法捨僧，捨毘尼捨波

羅提木叉捨同 15學，捨和尚弟子阿闍梨弟子，捨同和尚弟子，捨同阿闍梨弟子，

捨同學，此十四句與捨語相等，而說令人解。此是欲從法下，欲從比丘僧下，而

說令人解，若此人欲說佛我捨，臨發口而言：『我捨佛非天竺正語。』隨得一語

而說，我佛捨我法捨，如是次第乃至同學，如律本所說，於聖利滿足，我欲入第

一 16禪定，臨發口誤言：『我入第二禪定。』若如是語，此人欲捨比丘相，是故

作如是言：此語若知者，即成捨戒，如帝釋如梵魔墮無異 17，亦如此人從如來法

墮還白衣。若是說，我已捨佛我欲捨佛我應捨佛，此過去現在當來語，若遣使若

書若作手印向人說，此不成捨戒。若空誑妄語，以手現相而得重罪，此中不爾，

若人捨者向人而捨，以心發言已然後說成捨戒。若發言向一人說，若此人解者，

即成捨戒，若此人不解者，邊有 18人解者，亦不成捨戒。若向兩人說，一人解一

人不解成捨戒，若悉解者成捨戒，若向百千人說，解者成捨戒。若比丘為婬欲所

惱，欲向同學說者，復自忌畏，因在屏處作大聲而言：『我今捨佛。』隨有解者，

忽有邊人解，此比丘欲捨戒，捨於如來法墮落，即成捨戒。不前不後解此比丘語，

如世間語無異，若此比丘語已未即時解，久久方思然後解欲捨戒者，不成捨戒。

                                                 
1〔糞〕－【宋】【元】【明】【宮】【聖】 
2 ～Upajjhaya. 
3 ～Ācariya. 
4 ～Saddhivihārika. 
5 ～Antevāsika. 
6 ～Samānupajjhāyaka. 
7 ～Samānācariyaka. 
8 ～Ārāmika. 
9 ～Titthiya. 
10 ～Titthiyasāvaka. 
11 ～Khetta. 
12 ～Vatthu. 
13 技＝伎【宋】【元】【宮】，～Sippa. 
14 止＝上【宋】【元】【宮】 
15〔同〕－【宋】【元】【明】【宮】【聖】 
16 一＝三【元】 
17 ～Sakkattā vā Brahmattā vā cutasatto viya cuto va hoti sāsanā. 
18 邊有＝有邊【宋】【元】【明】【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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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空說如麁惡語供養，身口 1瞋故虛語，如此等語與此間無異，若置心而解便即

得，若有狐疑久久方解，而不得罪。佛告諸比丘：『如是戒羸者而成捨戒，若言

白衣受我，我欲成白衣，我今成白衣，我已成白衣，而說者不成捨戒；若言今日

令白衣受我，今 2知而置心中而說，以天竺 3中國語，或非天竺語 4，若人解此語

者，便即捨戒。』」法師曰：「如是次第優婆塞為初，從此七句八句十四句二十二

句，我不用 5此何為，佛於我無益 6，我已說 7此四句，汝自當知，文句雖多義理

歸一。」法師曰：「我不能盡解，次第律本汝自知。」法師曰：「優波離言：『佛

有一百名，法名亦如是，餘諸句亦如是，我今略說。我今捨佛失戒，我捨三藐三

佛陀，我捨無量意 8，捨無譬意 9，我捨菩提智 10，捨無愚癡 11，捨通達一切，

是隨號皆成捨戒，又言捨法，此名非號，即成捨戒。捨善分別 12，捨現身報 13，

捨不異 14，捨來見 15，捨能濟出 16，捨智慧真實知 17。』復言：『我捨無作法 18，

離欲 19，捨滅 20，捨甘露法 21，捨長阿含，捨短阿含，捨梵網，捨初本經，捨僧

多，捨鴦掘經，捨本生經 22，捨阿毘曇，捨功德法 23，捨非功德亦非功德，24捨

處 25，捨善置 26，捨神通地 27，捨攝領 28，捨勇猛 29，捨菩提 30，捨道 31，捨果 32，

涅槃，我捨八萬四千法聚 33，以如此號悉成捨戒。我捨僧，此說非號，捨善從僧，

                                                 
1 口＝我【宋】【元】【明】【宮】【聖】 
2 今＝令【宋】【元】【明】【宮】【聖】 
3 ～Ariyaka. 
4 ～Milakkhaka. 
5 用＋（用）【宋】【元】【明】【宮】【聖】 
6 益＝盜【聖】 
7 說＝脫【宋】【元】【明】【宮】【聖】 
8 ～Anantabuddhi. 
9 ～Anomabuddhi. 
10 ～Bodhipaññāṇa. 
11 ～Vigatamoha. 
12 ～Svākkhāta dhamma. 
13 ～Sandiṭṭhika. 
14 不異＝不黑【宮】，～Akālika. 
15 ～Ehipassika. 
16 ～Opanayika. 
17 ～Viññūhi dhamma. 
18 ～Asaṅkhata. 
19 ～Virāga. 
20 ～Nirodha. 
21 ～Amata dhamma. 
22 ～Jātaka-nikāya. 
23 ～Kusaladhamma. 
24（捨功德）＋亦非功德？，Samp. abyākata dhamma.（無記） 
25 ～Satipaṭṭhāna. 
26 ～Sammappadhāna. 
27 ～Iddhipāda. 
28 ～Indriya. 
29 ～Bala. 
30 ～Bojjhaṅga. 
31 ～Magga. 
32 ～Phala. 
33 ～Dhammakkhan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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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正隨，捨以理隨，捨集僧，捨四雙僧，捨八 1輩僧，捨應供，捨叉手供養，捨

無上福田 2，號名僧，亦成捨戒，我今捨戒，此說非號，成捨戒，捨比丘戒，捨

比丘尼戒，捨上學上心，捨上慧，以號捨即成捨戒。捨比丘毘尼比丘尼 3毘尼，

捨初波羅夷第二第三第四波羅夷，捨僧伽婆尸沙，捨偷蘭 4遮 5，捨波逸提，捨

波羅提 6提 7舍尼，捨突吉羅，捨頭婆 8和 9多(*漢言微細罪也 10)如是戒號，亦成捨

戒。我捨波羅提木叉，此名非號，便成捨戒捨比丘波羅提木叉，捨比丘尼波羅提

木叉，此是號，亦成捨戒，我捨學而成捨戒。捨比丘學比丘尼學第一第二乃至波

羅提木叉學，捨三藐三佛陀學無量意學，捨智慧學捨離學，如是次第我今當捨。

和尚人度我出家，及與具足戒，於某處，我得出家，於某處我得具足戒，此人我

捨，如是說捨和尚，以號名捨和尚，戒亦得捨，我今捨阿闍梨，此語非號，戒即

得捨，若人度我，若人教我依止某 11處而問而學，此人我當捨，如是以阿闍梨號

而說，便得捨戒。我捨弟子，此語非號，戒即得捨，若人我度，我與具足戒，於

我處得出家已，得具足戒已，此人我今捨，如是捨弟子，以名號故，即成捨戒。

我今捨阿闍梨弟子，即成捨戒，若人我出家，若教授諮問我者，此人我捨，以此

名號，即成捨戒。我今捨同學戒，即得捨戒 12，若人我師度與具足戒，於我師處

得具足戒，此人我捨，以同學名號，即得成捨 13。我今捨同學阿闍梨，戒即得捨，

若人我阿闍梨度與具足戒，於阿闍梨處諮問我，阿闍梨教授令知，此人我捨，如

是以阿闍梨同學名號，即成捨戒，我今捨一切同學，即得捨戒。若人與我共一學

心共一學慧，此人我捨，如是以一切同學名號，即成捨戒，我今作白衣，即成捨

戒。我還復如故，我作估客，我今耕田養牛畜五欲，如是以白衣名號，即成捨戒，

我今作優婆塞，便成捨戒，我今作優婆塞二語，作優婆塞三語，我持五戒或持十

戒，我今作優婆塞，如是以優婆塞名號，戒即成捨。我今作淨人，戒即成捨，我

為眾僧驅使，我今分粥分米果木果，如是以淨人名號，即成捨戒。我作沙彌，即

成捨戒，作年少沙彌，作小 14沙彌，如以沙彌名號，即成捨戒。我今作外道，即

成捨戒，作尼乾陀 15、阿寅 16婆迦 17，作多波須 18，作波利 19婆闍 1，作畔郎具 2，

                                                 
1 八＝入【明】 
2 ～Anuttara puññakkhetta. 
3〔尼〕－【聖】 
4 ～Thullaccaya. 
5 遮＋（提）【宋】【元】【明】【宮】 
6 ～Pāṭidesaniya. 
7〔提〕－【聖】 
8 ～Dubbhāsita. 
9 和＝私【宋】【元】【明】【宮】【聖】 
10〔也〕－【宋】【元】【明】【宮】【聖】 
11 某＝其【宋】【元】【明】【宮】 
12〔戒〕－【宋】【元】【明】【宮】【聖】 
13 捨＋（戒）【宋】【元】【明】【宮】 
14 小＝少【宋】【元】【明】【宮】 
15 ～Nigaṇṭha. 
16 寅＝演【明】＊ 
17 ～Ājīvaka. 
18 ～Tāpasa. 
19 利＝梨【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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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以外道名號，即成捨戒。我作外道優婆塞，即成捨戒，作尼乾優婆塞，作阿

*寅優婆塞迦優婆塞作多婆 3須優婆塞，作波利波闍優婆塞，作畔郎具優婆塞，

如是以外道名號，即成捨戒。我非沙門，即成捨戒，我作破戒行惡法，作臭穢淨

行覆法，非沙門而言沙門，非梵行而言梵行，中盛臭穢，如是以非沙門名號，即

成捨戒。我非釋迦種子 4，即成捨戒，我非三藐三佛陀子，非無量意子，非無譬

意子，非菩提智子，非勇猛子，非無愚癡子，非通達無礙子非勝勝子，如是以釋

迦種子名號，即成捨戒。以此因故，以此表故，以此方便故，以佛名號故，如是

說已，悉是捨戒因，置佛為初，更有餘語捨戒，無有是處。』」法師曰：「如是捨

戒相，我已現耳，於不捨戒者，莫令 5狐疑，我今廣說捨戒，因人為初，或因人

成捨戒，或因人不成捨戒。」法師曰：「律本所說，佛告諸比丘：『云何不成捨戒？

初句說顛者，或夜叉顛狂瞻顛狂，餘者隨顛倒心。若其捨戒，不成捨戒，若於顛

狂人捨戒，意甚 6樂捨戒，而顛狂人不解戒，不成捨戒，失心者，如夜叉顛狂無

異。』」法師曰：「夜叉顛狂與瞻顛狂，此無罪，後當說。如是失心捨戒，而不成

捨，為苦逼迫者，苦刀 7已觸以心悶故，而言 8捨戒，戒不成捨；或向受苦者說，

以苦悶故，不解此說，不成捨戒 9，向天神者，地神為初，乃至阿咤貳杈 10天神 11，

若向此諸神捨戒，戒不成捨；向畜生者，摩睺羅伽、迦樓羅、緊那羅、象、獼猴，

及諸畜生 12，向此輩捨戒，戒不成捨，顛狂人向顛狂人，為不知故，戒不成捨。」

法師曰：「向諸神捨戒其速知，何以故？為其大功德故，三因受胎 13所以速知，

若此人轉心我欲捨戒，諸天神已自知，佛護人心易動勿令失戒，是故佛斷，勿向

天神捨戒，於人中不斷。若共者若不共，若等例者不等例者，若向白衣若向出家，

向解人捨戒，皆即成捨，若此人不解，皆不成捨。」法師曰：「我已說此義。善

語 14者，何謂為善語？所以善人所行，是摩竭國語 15，若邊地 16安陀羅彌國語 17，

而不解摩竭國語，或有餘國語，展轉相語皆悉不解，而教之，汝作如是言：『若

不知者，先教授令知，戲論言語，速急誤言，我捨佛癡疙。』如是諸捨戒，戒不

捨，智慧人速急或誤語，而不成捨戒，不欲捨而言捨，如人讀律無異，如人聞 18

                                                                                                                                            
1 ～Paribbājaka. 
2 ～Paṇḍaraṅga. 
3 婆＝波【聖】 
4 ～Asakyaputtiya. 
5 令＝人【聖】 
6 甚＝其【聖】 
7 刀＝力【宋】【元】【明】【宮】【聖】 
8 言＝謂【宮】 
9 戒＝或【宋】【元】【明】【宮】 
10 杈＝扠【宋】【元】【明】【宮】【聖】 
11 ～Akaniṭṭhadevatā. 
12 Mahoraga, Garuḷa, Kinnara, Hatthin, Makkaṭa, Samp. Nāgamāṇavaka, Supaṇṇ(=garuḷa)māṇavaka, 
Kinnara, Hatthin, Makkaṭa. 
13 ～Tihetupaṭisandhika. 
14 ～Ariyaka. 
15 ～Magadhabhāsā. 
16 地＝陀【聖】 
17 ～Andha-Damiḷa. 
18 聞＝間【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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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如人誦律無異，教授無異，如此諸語不成捨戒。欲向說而不說，已有戒羸相，

我今捨戒，不作是言，此是欲說而不說，向癡人說者，向老耄人說，向土像木像

人說，或向野中小兒，或至不向說，如此語悉不成捨戒。」法師曰：「我今 1斷

言，以一切隨方便，我今捨佛為初，即成捨戒，餘者不成捨戒。」法師曰：「今

行不淨法為初，我今分別說義，如律本所說，行不淨法者。」問曰：「云何不淨

法？」答曰：「非好法非善人法，野人法愚癡人法，如律本說，大罪乃至捉水於

靜處二人，此惡法 2從句義，捉觸歷沙 3，悉成大罪，以水為端 4，是名為不淨行；

行；於覆藏處者，靜處無人而行不淨行二人可爾，是名不淨行。」問曰：「何謂

行不淨行？」答曰：「二人俱欲俱樂，亦言二人俱受欲，是名行不淨行。如律本

所說，以男表置女表，以女表置男表，以男根內女根，若入一胡麻，風不至處濕

處 5，若入如此處，得波羅夷罪；女根 6中四面 7當中央此五處，四邊及中央皆犯

犯罪，男根亦有四邊當頭屈入，此六事若一一入，犯波羅夷罪；屈者，如屈指如

稱頭，高低俱犯，若男根生疣死，不受樂突吉羅，覺樂者得波羅夷；以男根毛，

手指頭若入者，得突吉羅。」法師曰：「此是行不淨法，何以故？此惡不善語。

若諸*長老，聞說此不淨行，慎勿驚怪，是沙門慚愧心，應至心於佛，何以故？

如來為慈悲我等，佛如此世間中王，離諸愛欲得清淨處，為憐愍我等輩，為結戒

故，說此惡言。若人如是 8觀看如來功德，便無嫌心，若佛不說此事，我等云何

知得波羅夷罪偷蘭遮突吉羅？若法師為人講，聽者說者，以扇遮面，慎勿露齒笑，

若有笑驅出，何以故？三藐三佛陀憐愍眾生金口所說，汝等應生慚愧心而聽，何

以笑？驅出，乃至共畜生者，此是下極語，共畜生亦得波羅夷罪，豈況女人？」

法師曰：「我次第而解，有足無足畜生，無足者蛇，有足者二足，下至雞上至金

翅鳥，四足者，下至猫上至犬 9者，取蛇者，蚺蛇一切長者，其中三處，一一入

如胡麻，得波羅夷，餘不堪者突吉羅；魚者，一切魚龜鼉鼈蛤 10等，亦如前說三

處得 11罪。此中有小異，蛤口極大，若以男根內蛤口，而不足如內瘡無異，得偷

蘭遮；若取雞烏鳥雉 12鳩鳥一切諸鳥於三處，應得波羅夷者得，應得突吉羅者得；

若取猫者，狐狸狗猘 13亦如前三處得罪，波羅夷者，退墮不如，此是比丘罪。如

律本所說，佛語阿難：『佛為拔闍子結波羅夷戒已，成就如是，汝 14比丘得波羅

夷罪，是名波羅夷。』」法師曰：「若人犯此戒，名為波羅夷，是故於波利婆品 15

                                                 
1 今＝令【宮】 
2 法＋（侍）【宋】【元】【明】【宮】【聖】 
3 沙＋（抑）【宋】【元】【明】【宮】【聖】 
4 ～Odakantika. 
5 ～Ekatilabījamattam pi vātena asamphuṭṭhe allokāse paveseti. 
6 ～Itthinimitta. 
7 ～Passa. 
8 是＋（是）【宋】【元】【明】【宮】【聖】 
9 犬＝大【宮】【聖】 
10 蛤＝蛇【聖】 
11〔得〕－【聖】 
12 烏鳥雉＝鳥烏[孚*鳥]【宋】【元】【明】【宮】，＝烏鳥夫【聖】 
13 猘＝獺【宋】【元】【明】【宮】 
14〔汝〕－【宋】【元】【明】【宮】 
15 ～Parivā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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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言： 
『我說波羅夷，汝當一心聽，墮落是不如，違背正法故， 
不同一住 1處，是名波羅夷。』 

[0722a24] 此是犯波羅夷重罪，此人名為墮，亦言從如來法中墮非釋迦種子，於

比丘法中不如，是名波羅夷，不共住者，不共行為初。」法師曰：「我當次第說

罪，僧有四行，於戒壇中作四法事和合，是名一行，亦言五行波羅提木叉，應一

處說波羅提木叉，無慚愧人不得入，於一眾僧事不得同入，驅出在外，是名不共

住。是故律本說，不共布薩及諸羯磨，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律本說竟。 

[0722b05] 如是已說次第戒句，若處處犯者，欲知分別，是故如來結此文句已，

根入根不但人女，一切女亦如是。金銀女，此女非處若處，得罪者，我今當說，

三女者，於三女根中，人女有三道，黃門有三，各有三 2根，有三男子波羅夷，

十二處人男女，此易可解，二根黃門後自解說。人女有三根，畜生女亦三根，人

女有三根，非人女有三根，畜生女有三根，二根黃門人非人畜生合九，人黃門非

人黃門畜生黃門有二合六，人男子非人男子畜生男子合六，都合三十。若二處乃

至入如胡麻子，行不淨行，得波羅夷，非欲心不成。是故律本中說：比丘不起心，

如是初說，比丘者，此是行欲比丘，穀道者，是糞道，若比丘行婬，於糞道中入

如胡麻，得波羅夷罪。非但己作，亦教人作，若行時已自受樂，罪亦不免，此皆

用心，非餘事得罪。善 3人出家，若人捉令作不淨行，此比丘不樂一心護戒，此

不得罪，後受樂得波羅夷罪，有怨家將女人至比丘所欲壞比丘，或以飲食誘，知

識眷屬至比丘所，而作是言：『大德！此是我等事，願大德為作。』夜半將一女

人，捉比丘推眠，或有捉比丘手捉頭捉脚者，而以女根穀道逼內比丘根，若此比

丘三時受樂，得波羅夷罪，若精出亦犯不出亦犯，莫作是言：『此我怨家捉而不

得罪。』心受樂便犯。若具四事，何謂為四？一者初入，二者停住 4，三者出，

四者受樂，若初入不受樂，停住出時樂，得波羅夷。初入不樂停住不樂，出時樂

亦得波羅夷。四時無樂不犯，不受樂者，如內毒蛇口，如內 5火聚中，是故律本

說，出入不受 6樂，不得波羅夷罪。是故比丘坐禪，觀苦空無我不計身命，女人

圍遶如火遶無異，於五欲中，如五拔刀賊傷害無異，若如此者即無罪，初四事竟。 
[0722c11] 如是四事已現，諸怨家將人女至比丘所，不但穀道得重罪，小便道口

亦得罪，又時怨家將人女，或將竟夜不眠，或將醉女顛狂女或將死女，又 7怨家

將女死尸野獸 8未食。」法師曰：「未食何等？未食女根，又將女死尸，女根多

分在或少在，不但女根，穀道及口，或多分在少分在，不但人女，畜生女亦如是，

                                                 
1 一住＝住一【宋】【元】【明】【宮】【聖】 
2 三＝二【宋】【元】【明】【宮】【聖】 
3 善＝女【宋】【元】【明】【宮】 
4 住＝在【元】 
5 內＝納【明】＊ 
6〔受〕－【聖】 
7〔又〕－【宋】【元】【明】【宮】 
8 獸＝狩【宋】【元】【明】【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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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處多分在少分在，二根男子二根黃門，或多分在少分在，此有四種如是無異。」

法師曰：「人女有三道，於三道中三四，不眠女有三四，醉女有三四，顛女有三

四，狂女有三四，死女多分在有三四，死女少分在有三四，死女餘少分在有三四，

有二十七，非人女畜生女亦如是，合諸女八十一 1。二根黃門亦如諸女人無異，

合八十一，黃門男子二三道，合五十四，非人男畜生男各有二，合五十四，女如

此都合二百七十處，此義 2易可解，多分在少分在，我當分別廣說。於師子國有

二律師，此二律師共一阿闍梨，一名大德優波 3帝寫 4，第二名大德寫 5寫提婆，

此二法師如恐 6怖處護律藏無異，優波帝寫有弟子極智慧，一名大德摩訶波 7頭

摩，二名大德摩訶須摩 8，摩 9訶須摩已曾九遍 10聽律，摩訶波頭摩，與摩訶須

俱共九遍聽受，復自覆九*遍，是故最勝。大德摩訶須摩，九倒 11聽律已，捨阿

闍梨渡 12江別住，大德摩訶波頭摩，聞摩訶須摩已*渡江住，而作是念：『此律師

極大勇猛，其師猶在而捨師去往住處，是名最勇 13猛，若師猶在，應聽律藏及廣

義疏，年年應受，非一過也，諷 14誦通利。』是名律師恭敬於律。又一日，大德

優波帝寫大德摩訶波頭摩為初，五百 15弟子，於初波羅夷中，說此文句而坐，是

時弟子問師：『大德！多分在得波羅夷罪，餘少分在得偷蘭遮，半分在云何？得

何等罪？』師答言：『長老，如來所以結波羅夷，盡結不餘，若波羅夷處，結波

羅夷罪，此皆是世間罪，非結罪。若是半分在成波羅夷罪，佛便應結，不見波羅

夷影 16，唯 17見偷蘭遮影。若死尸中，佛結波羅夷，多分在得波羅夷罪，少分在

得偷蘭遮，從偷蘭遮不見有罪，少分者，於死尸中，應知非生，若肉如指爪 18根

皮或筋猶在根中，得波羅夷。若壞爛肉皮無有，猶有 19形摸 20，用入男根者得重

罪。若形*摸盡壞爛平如瘡無異，得偷蘭遮。從此狗噉離尸肉，若肉中行婬得突

吉羅。若於死尸中一切盡噉，唯餘三道中行婬得重罪，若半分在少分在得偷蘭遮。

若生身中眼鼻耳，又男根頭皮及傷瘡，若有欲心入一胡麻子，得偷蘭遮，餘身掖

者得突吉羅，此是婬心。若死尸猶濕處，若於波羅夷處偷蘭遮，偷蘭遮處突吉羅，

                                                 
1〔一〕－【聖】 
2 義＝處【宋】【元】【明】【宮】【聖】 
3 波＝婆【聖】 
4 ～Upatissa. 
5 寫＝富【宋】【元】【明】【宮】【聖】，Phussadeva. （富寫提婆） 
6 恐＝怨【宋】【元】【明】【宮】 
7 摩訶波＝波摩阿【宋】【元】【明】【宮】【聖】，～Mahāpaduma. 
8 ～Mahāsumma. 
9〔摩〕－【聖】 
10 遍＝逼【聖】＊ 
11 倒＝徧【宋】【元】【明】【宮】，＝到【聖】 
12 渡＝度【宋】【元】【明】【宮】【聖】＊ 
13 勇＝踴【聖】 
14 諷＝風【聖】 
15 五百＋（箇）【宋】【元】【明】【宮】 
16 ～Pārājikachāyā. 
17 唯＝惟【宋】【元】【明】【宮】下同 
18 爪＝抓【聖】 
19 有＝在【宋】【元】【明】【宮】 
20 摸＝模【明】【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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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吉羅處若有犯者，而隨犯得罪。若此尸膖脹爛臭諸蠅圍遶，從九孔膿 1出，若

欲往而不堪，若於波羅夷處偷蘭遮，偷蘭遮處突吉羅，突吉羅處有行婬者，悉得

突吉羅。畜生象馬 [牛*秦]2牛驢駱 3駝水牛，於鼻中行不淨，得偷蘭遮。一切眼

耳瘡，得突吉羅，餘處者突吉羅。若死猶濕，於波羅夷處偷蘭遮，突吉羅處有犯

者，隨其輕重得罪。若死尸膖脹如前說，得突吉羅，男子根頭皮中，或樂細滑，

或樂行婬心，兩男根相拄 4，得突吉羅。若婬心與女根相*拄，得偷蘭遮。此大

義疏 5出，若比丘欲心，與女根相*拄或口中，得偷蘭遮。』為誰起？」答曰：「因

六群比丘。爾時六群比丘，於阿*寅羅波帝夜 6江邊，諸*[牛*秦]牛度江泅，遂 7捉

得角而行婬於角間，或行耳頸尾下背上，欲意而觸 8，不分別說，佛告諸比丘：

『若欲意相*觸者，得偷蘭遮，此一切相疇 9量而取，不失此義。』云何不失此

義？若欲心以口與口，此不成婬相，得突吉羅罪。本無婬心，樂受細滑，以口與

口，僧伽婆尸沙，以男根觸女根外分，亦僧伽婆尸沙，畜生女根以男根觸外分，

得偷蘭遮。樂受細滑得突吉羅，都合二百六十九，四種說竟。如是世尊，為護順

從者，說二百七十四種，如來為欲遮將來惡比丘故。莫作是言：『以物裹男根行

婬言無罪。』故作此事以遮正法，勿使當來成就於二百七十四種，取一四隔分別 10

而現。有怨家將女人 11，欲壞比丘淨行，或以穀道水道口，以此二 12事而壞比丘，

有隔無隔 13，有隔無隔者，以女三道，無隔者比丘根。」法師曰：「此事我當分

別善說，有隔者，於女三道中，以物隔女根，或以樹葉，或衣或熟皮，或蠟 14或

鉛錫，是名為隔。」法師曰：「隨得物而用隔，有無隔而入，無隔有隔，無隔無

隔，有隔有隔，有婬心作，得波羅夷罪，若犯波羅夷得波羅夷罪，若犯偷蘭遮得

偷蘭遮罪，犯突吉羅得突吉羅罪。若以物塞女根，於物上行婬，得突吉羅罪。若

以物纏男根，以物頭內女根中，得突吉羅罪，兩物相觸，得突吉羅罪。若以竹籚

筒 15*內女根，於*筒行婬，若入*觸肉者，得波羅夷罪，若破*筒兩邊觸肉，亦得

波羅夷罪。若以竹節遮男根頭，四邊著肉，亦得波羅夷，若於竹*筒不觸者，得

突吉羅。如是一切罪相，汝自當知，隔四種竟，如是隔四分別說已，不但怨家將

女人至比丘所，怨家將比丘至女人所，有隔無隔如前說，怨家四事說竟。何以故？

比丘怨家故，而作如是，或國王為初怨家，我今當說。此諸怨家，將女人至比丘

所，或賊或多欲男子，以欲事為樂，或樂走放逸人，或乾陀賊，此賊常取人心以

                                                 
1 膿＝濃【聖】 
2 [牛*秦]＝搸【聖】＊ 
3 駱＝馲【宋】【元】【明】【宮】 
4 拄＝跓【宋】【元】【明】【宮】【聖】＊ 
5 ～Mahāṭṭhakathā. 
6 Aciravatinadī （阿寅羅波帝夜 Aciravatiyā 位格） 
7 遂＝逐【宋】【元】【明】【宮】【聖】 
8 觸＝角【聖】＊ 
9 疇＝籌【宋】【元】【明】【宮】 
10 ～Santhata. 
11 人＝又【宋】【元】【明】【宮】【聖】 
12 二＝三【宋】【元】【明】【宮】【聖】 
13 隔＋（隔）【聖】 
14 蠟＝鑞【宋】【元】【明】【宮】 
15 筒＝筩【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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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鬼神，何以故？不以耕田種植供給妻子，唯破村人估客取物，以此為業，諸乾

陀賊求覓村人估客，勞自防衛 1，不能得故；比丘在阿練若處，無人防衛，易可

得故，捉得而作是念，若殺比丘應得大罪，欲破比丘戒，而將女人至比丘所，令

其破戒。」法師曰：「如前說無異，說四種竟，前說人女三道行婬，初說如是，

今當演說斷諸迷惑，以道道者。」問曰：「何謂以道道者？」答曰：「女人有三道，

於一一道中，以男根內，或二 2道合成一道，水道入從穀道出，以穀道入以水道

出，從道非道出者，從水道入，水道邊有瘡，從瘡而出，以非道者，以瘡入水道

出，以非道入從非道出，波羅夷偷蘭遮，二瘡道合成一道，從第一瘡入，第二瘡

道出，得偷蘭遮。次說無罪不知不受樂者，此二我當演說，眠比丘者，若知受樂

莫言我眠，而言不知不覺，言得脫二人俱驅還俗。應問眠者：『汝受樂不？』若

受樂者犯波羅夷，故作者，不須問，如是有罪悉現。今 3次至無罪不覺者，此比

丘若眠不覺，如人入定，都無所知，是故無罪。如律本所說，白世尊：『我不覺

此事。』佛語比丘：『若不覺不知即不犯罪。』覺不受者，覺已即起不受樂便無

罪。如律本所說，白世尊：『我覺已不受樂。』佛語比丘：『若覺已不受樂，便無

罪。』顛狂者有二，一者內瞻顛狂，二者外瞻顛狂。外瞻如血遍身，若病起時體

生疥癩，合身振動，若以藥治即便得差，若內瞻起者，而生狂亂不知輕重，若以

藥治都無除差，如此顛狂不犯 4。失心者，夜叉反心有二種，一者或夜叉現形人

見可畏 5，是故失心，二者夜叉以手內人口中反人五藏 6，於是失心，如此二者，

便無罪也。若此二顛狂，失本心故，見火而捉如金無異，見屎而捉如栴檀 7無異，

如是顛狂犯戒無罪，又時失心，又時得本心，若得本心作，狂 8病者，隨病至處

者不犯。初者，於行中之初，如須提那作，不犯波羅夷。餘者犯，獼猴比丘跋闍

子波羅夷罪，解律本竟 9 10 11。 
善見律毘婆沙 12卷第七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八 

*簫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1（護）＋衛【宋】【元】【明】【宮】 
2 二＝一一【宋】【元】【明】【宮】【聖】 
3 今＝令【宋】【元】【明】【宮】 
4 犯＝狂【宋】【元】【明】【聖】 
5 畏＝愄【聖】 
6 藏＝臟【明】 
7 ～Candana. 
8 狂＝犯【宋】【元】【明】【宮】【聖】 
9 竟＝見【聖】 
10 ～Padabhājaniy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1 此下聖本有光明皇后願文 
12〔毘婆沙〕－【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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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271；CS.Pārā.Pakiṇṇakakathā.pg.1.235) 
[0724b15] 戒句中欲分別令知，此是總說，汝等當知，起作識有心世間罪功德業

受起者，總一切戒本，有六戒句起。法師曰：「後當解，今當略說耳，後戒因六

種戒而起，有戒因四種起，有戒因三種起，有戒因迦絺那起，有戒因羊毛起，有

戒因捨心起 1，於此中因作而起，因不作而起，因作因不作而起，或因作起，或

因不作起，或因作不作 2起，於其中有識得脫，有識不得脫，於戒中以心得脫，

此是以識得脫，餘者非識得脫，更有戒無心，有戒有心。」問曰：「何謂 3有戒

有心？」答曰：「有心作而得罪。」問曰：「何謂無心？」答曰：「與心相離而得

罪，此一切世間罪。制戒罪有二，諸罪相以說，行善受者，有戒身業，有戒口業。」

問曰：「何謂為身業？」答曰：「因身行故，從此得罪，故曰身業，因口行故，故

名口業得罪。復有戒善，復有戒不善，復有不善非不善三十二心起罪，欲界八善

心，十二不善心，欲界有十無記心，從善心從無記心，有二知心，於諸心中，以

善心得罪，名為善罪。餘者次第亦如是說曰：『有戒三受，有戒二受，有戒一受，

於三受中，因三 4受得罪，名為三受。或因樂受，或 5因捨受得罪，名為二受。

或因苦受得罪，名為一受。』如是因無記想有心性罪行善受，汝等知此雜已，於

諸起中，此波羅夷因何物 6起，便因一種起，以支者，有二支。何謂為二？因身

心起，是名為二支，行以得罪，是名因行。想者，欲想，若無欲想，便得脫，無

罪者，不知不覺不受不樂，有心者，有欲心行，然後得罪。性罪者，自然罪，若

身心共作，然後得罪，以貪作，是名不善。或樂或捨，以此二法而得罪，是名二

受。」法師曰：「一切罪相，於廣說中汝等應知，獼猴拔 7闍子，老出家及鹿 8。 
[0724c21] 此偈名為憂 9陀那，世尊自判*憂波離，為未來世律師，易憶識故，說

此偈頌，汝等應當善觀罪相，獼猴*拔闍子此事隨制。白衣者，著白衣服行婬。

草衣者，外道人結茅草為衣。木皮 10衣者，剝木皮以為衣。木板衣者，以木板遮 11

前後以為衣。髮欽婆羅 12者，織人髮以為衣。毛欽婆羅 13，以犛 14牛毛織為衣。

鵄翅衣 15者，連角鵄翅以為衣。鹿皮衣 16者 17，取完全合毛四脚被以為衣。」問

「殺人何故不得波羅夷罪？」答曰：「本為細滑無殺心故，得僧伽婆尸沙罪。欝

                                                 
1 ～Atthi kaṭhinasamuṭṭhānaṁ, atthi eḷakalomasamuṭṭhānam, atthi dhuranikkhepādisamuṭṭhānaṁ. 
2 不作＝因不作而【宋】【元】【明】【宮】 
3 謂＝何【聖】 
4 三＝二【聖】 
5 或＝戒【宋】【元】【明】【宮】 
6 物＝勿【聖】 
7 拔＝跋【宋】【元】【明】【宮】＊ 
8 ～Makkhaṭī Vajjiputtā ca-pe-buḍḍhapabbajito migo. 
9 憂＝優【明】＊，～Udāna. 
10 皮＝及【聖】 
11 遮＝鹿【聖】 
12 ～Kesakambala. 
13 ～Vāḷakambala. 
14 犛＝猫【聖】，～Camaravāḷa. 
15 ～Uḷūkapakkha. 
16 ～Ajinakkhipa. 
17 者＝著【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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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華 1比丘尼者，本是舍衛國長者女，此比丘尼，於過去世百千劫積眾善行，

是故端正微妙，色如優 2鉢 3羅華內，此比丘尼離諸煩惱，更增好色，故名*優*
鉢羅華比丘尼。染著者，從白衣以來，為男子之所染著，眠臥床上者，此比丘尼

從外乞還食，開戶入戶，闇故不覺男子在內，便脫衣而眠。此婆羅門便從床下出，

犯比丘尼，犯者，壞比丘尼，此比丘尼愛盡無欲，如熱鐵入身，是故不犯。此男

子行欲竟去，此地能載 4須彌諸山王，而不*載七尺惡人，是故地為之開，即入

阿鼻 5地獄，火如羅網。世尊聞已語諸比丘：『此比丘尼不樂故，故 6名無罪。』

佛 7因比丘尼，而說偈言： 
『如蓮華在水 8，芥子投針鋒，若於欲不染，我名 9婆羅門。』 
[0725a19] 第十四句成女根者，於夜半中眠熟，男子相貌牙鬚失已，而成女相貌，

和上 10具足戒，我聽即依先，不須更請師及具足戒。臘數 11者，從初受戒，我聽

往比丘尼僧中，依先臘數而住，不同者，故出精為初 12，此罪轉根即失 13，若更 14

復為男子者亦無罪。」法師曰：「此是依文句次第解已，今更廣解，此二根中男

根最上女根下，何以故？男子若多罪者，而失男根變為女根，女人若多功德，而

變為男子，如是二根以多罪故而失，以多功德故而成男子。若有二比丘，同住共

諮稟講說諷誦經典，而一比丘夜半轉根成女，二人悉得共眠罪，若覺知者，而煩

冤 15哭泣向同房說，同住應作是言：『卿勿憂惱，如是三界罪，佛已開門，或比

丘或比丘尼，都不閉塞善門。』如是慰喻已，而作是言：『卿可往比丘尼僧中住。』

若轉根比丘尼問：『大德！有知識比丘尼不？』若有者答有，若無答無，若轉根

比丘尼更作是言：『大德！可將我往比丘尼所。』同住比丘，可將轉根比丘尼 16付

知識比丘尼，若無知識者，將至比丘尼寺 17若去時不得兩人而往，若得四五比丘

乃可共往，明把炬火 18捉杖行 19，我等哀愍往至尼寺，寺若遠在聚落外，度 20江

置眾者，此無罪也。若至比丘尼所而作是言：『即說比丘名問比丘尼知不？』若

比丘尼知而答知，此比丘今轉成女根，諸比丘尼應當憐愍此比丘尼，答言 21善哉。

                                                 
1 ～Uppalavaṇṇā. 
2 優＝憂【宋】【元】【宮】【聖】＊ 
3 鉢＝[友/皿]【宋】【元】【宮】＊ 
4 載＝戴【宋】【元】【明】【宮】【聖】＊ 
5 ～Avīci. 
6〔故〕－【宋】【元】【明】【宮】 
7 佛＝世尊【宋】【元】【明】【宮】【聖】 
8 Dhammapada. ver. 401. 
9 名＝說【宋】【元】【明】，＝若【宮】 
10 和上＝和尚【明】 
11 ～Vassa. 
12 ～Sukkavissaṭṭhika. 
13 ～Liṅgaparivattana. 
14 更＝便【宮】 
15 冤＝怨【宋】【元】【明】【宮】【聖】 
16〔尼〕－【宋】【元】【明】【宮】【聖】 
17 ～Upassaya. 
18 ～Jotika. 
19 ～Kattaradanda. 
20 度＝渡【宋】【元】【明】【宮】 
21 言＝曰【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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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丘尼應作是言：『我等當與此比丘尼共諷誦經典聽法。』諸比丘送付比丘尼

已，還歸本寺，轉根比丘尼隨順尼僧，意勿有違失。若諸比丘尼無慚愧心，又無

同意料理，得移餘尼寺，應覓依止師讀誦經法隨順比丘尼法律 1，轉根比丘尼得

度弟子受依止，諸比丘尼不得譏 2嫌生彼此心。若先比丘時沙彌，付囑 3餘比丘，

比丘時三衣*鉢，失受持法，至比丘尼所，應更受五衣*鉢。若受持外先有長衣*
鉢者，依比丘尼法，應更說淨 4畜。若比丘時所受七日藥，失受法，應更受，若

比丘時受七日藥，滿七日而轉根，得更受持七日。先比丘時施主，於今比丘尼不

失，即為施主。又比丘時一切布施共物，得依先分取，如律本 5所說，酥 6油蜜

石蜜，若有人受七日藥未滿，有因緣事而食得罪，汝智慧人可思此理，此欲為轉

根人問故。受者，若為失 7若為不失，轉根或死 8罷道還俗施人賊所劫抄，如是

捨心，是名失受，若一呵梨 9勒果 10受已轉根，即失此受。若在比丘時所有資生

什物，悉得隨身，乃至私房舍悉得隨身，若先僧中所供給物悉還僧，若先於僧有

恩，欲與好房舍臥具未與，而轉根為比丘尼，比丘僧有應與若與比丘同。僧殘 11

者，應半月摩那埵 12出罪，若比丘時行摩那埵未竟，轉根為比丘尼，尼 13應行半

月摩那埵出罪，若行摩那埵竟，轉根為比丘尼，應與出罪 14。若行半月摩那埵未

竟，復轉根為比丘，應與六夜摩那埵出罪，若行摩那埵竟復轉根，比丘僧應與出

罪，比丘轉根因緣以說竟。若比丘尼時行媒嫁法 15覆藏不出，轉根為比丘，不須

覆藏六夜摩那埵出罪，若比丘尼正行半月摩那埵，轉根為比丘，不須行摩那埵，

直與出罪，若行摩那埵竟，轉根為比丘，應與出罪羯磨，若復轉根為比丘尼者，

應與半月摩那埵出罪。」法師曰：「從此次第易可知耳 16，弱者，此比丘先是妓 17

兒，是故脊 18弱，長根者，此比丘身根最長。泥畫女像捻 19泥女像，畫女像者，

畫為女像，木女者，刻 20木為女像，金銀銅錫鐵牙蠟木女，悉突吉羅罪。若欲作

出精意，精 21出即得僧伽婆尸沙，若精不出偷蘭遮，摩 22觸木女人，悉突吉羅。

                                                 
1 律＝住【宋】【元】【明】【宮】【聖】 
2 譏＝機【聖】＊ 
3 囑＝屬【聖】 
4 淨＝諍【聖】 
5 ～Parivāra 
6 酥＝蘇【宋】【宮】下同 
7 失＝矢【宋】【宮】 
8 死＝無【宮】 
9 梨＝羅【宋】【元】【明】【宮】【聖】 
10 ～Harīṭakakhaṇḍa. 
11 ～Saṅghāvaśeṣa; Saṅghādisesa. 
12 ～Mānatta. 
13〔尼〕－【宋】【元】【明】【宮】 
14 ～Abbhāna. 
15 ～Sañcaritta. 
16 耳＝脊【聖】 
17 妓＝伎【宋】【元】【明】【宮】 
18 脊＝貪【聖】 
19 捻＝聶【宋】【元】【明】【宮】【聖】 
20 刻＝剋【聖】＊ 
21〔精〕－【聖】 
22 摩＝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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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微妙者，此比丘王舍城人，信心出家相貌端正，是故號為端正。此比丘在王

路行，有女見此比丘形貌端正，即生欲心，以口銜比丘男根，此比丘是阿那含，

不生樂想，次句諸比丘愚癡人隨諸女人語。」法師曰：「此三偈易可解耳，口開

張者，風所開也。若比丘口中行欲者，著四邊波羅夷，不著四邊及頭突吉羅。若

節過齒波羅夷，若齒外皮裏亦波羅夷，若齒外無皮偷蘭遮，若舌出外就舌行欲偷

蘭遮，生 1人出舌就舌行欲亦偷蘭遮，以舌舐男根亦偷蘭遮。若死人頭斷就頸行

婬及口波羅夷罪，若頸中行欲偷蘭遮。白 2骨者，若比丘初發心往，即得突吉羅，

若捨 3取連合貪細滑者，行婬心若 4著精出不出，悉突吉羅。若作出精意僧伽婆

尸沙，若不出者偷蘭遮。龍女者，龍女化為人女形，或緊那羅女，比丘共作婬，

悉得波羅夷。夜叉者，一切鬼神悉入夜叉數，餓鬼者，一切餓鬼，有餓鬼，半月

受罪半月不受罪，與天無異，若現身身若可捉得，波羅夷罪，不現而可捉得，亦

波羅夷，不現不可捉得無 5罪。若此鬼神，以神力得比丘，比丘無罪。」法師曰：

「次第文句易可解耳，若男根病者，男根長肉生，名為疣，與此女人共行婬，覺

不覺悉得波羅夷。至女根者，此比丘與女人共行婬法安男根不入女根而生悔心，

是故得突吉羅罪。婬初法，若捉手若一一 6身分未入女根，悉得突吉羅若入女根

得重罪，若比丘初欲眠先閉戶。是故律本中說：佛告諸比丘：『眠不閉戶者，此

是白日入定也，若比丘白日入定，先閉戶入定。』」法師曰：「律本說，不閉戶不

說有罪，開戶而眠，於乾陀迦說 7，佛告諸比丘：『若白日入定，應閉戶然後入

定，若不閉戶者，得突吉羅罪。』優波離及諸比丘，已知佛 8意，是故於廣說中

而說，此句有罪白日得，於夜半不得，以此文句屬著前句。」法師曰：「若戶可

閉，若戶不可閉？」答曰：「樹枝竹枝笄作，若如是為初，餘者隨作戶扇。若扇

下有臼 9上有縱容，若轉 10戶扇者，應閉牛欄 11戶，橫安二三木郭 12門，門扇安

用牽，或以板作扇，或用竹作，如店 13戶并扇，或竹作簾，又用布作幔 14，若手

捉*鉢閉 15戶扇，唯 16除戶布*幔無罪，餘者悉得突吉羅罪。若比丘白日入定，轉

戶可閉，不閉得罪，餘者不閉入定及眠不得罪。」法師曰：「可閉者，有臼 17及

縱容關撢 18，此戶可閉，不閉得罪。若閉者，安撢成閉若不安關撢，直閉著戶刺

                                                 
1 生＝若【明】 
2 白＝曰【宮】，～Aṭṭhikavatthumhi susānaṁ gacchantassāpi dukkaṭaṁ. 
3 捨＝拾【宋】【元】【明】【宮】 
4〔若〕－【宋】【元】【明】【宮】【聖】 
5〔無〕－【聖】 
6 一＝二【宮】【聖】 
7 ～Khandhaka. 
8 佛＝如來【宋】【元】【明】【宮】【聖】＊ 
9 臼＝田【聖】 
10 轉＝縛【聖】 
11 欄＝蘭【宋】【元】【宮】 
12 郭＝槨【宋】【元】【明】【宮】【聖】 
13 店＝扂【宋】【元】【明】【宮】 
14 幔＝縵【聖】＊ 
15 閉＝開【宋】【元】【明】【宮】【聖】 
16 唯＝惟【宋】【元】【宮】，＝作【明】 
17 臼＝由【聖】 
18 撢＝扂【宋】【元】【明】【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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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成閉，頭餘少許不至，亦成閉極小不容人頭入，如是亦善。若多有人在 1

外，比丘沙彌長老，汝可看，作是言已入定無罪，或於外經行執 2作，此比丘應

得看戶作是念已眠無罪。於鳩淪陀 34者，廣說也，向優婆塞語看戶亦善，而不得

向比丘尼及女人。若戶扇臼縱容破或無，或於戶前執作妨不得閉，作是念已眠無

罪。若無戶扇者無罪，若門 5屋應舉梯入定無罪，若不舉梯閉下戶而眠無罪，若

於房中眠應閉戶，若大房後有小房閉大戶小房眠無罪，若後小房眠閉後戶，不閉

大房戶無罪，若一房有二戶，悉閉然後眠無罪。若三重閣屋，下重上座住 6，中

及上重比丘眠，而作是念：『上座已在下重我眠無罪。』若有守門人而語汝看戶，

作是言已眠無罪。若無上座及守門人，而向諸比丘沙彌及白衣語已眠無罪，若二

人乞食前還者作是念，後還應閉 7戶。」法師曰：「有戶扇臼縱容者，不閉得罪，

餘者無罪。雖有臼縱容，屋無覆不閉無罪，若夜半眠開戶無罪，至曉起者無罪，

已起更眠得罪，若比丘眠時作念，我至曉當起亦得罪。有比丘遠涉道路，或夜半

得眠，足猶在地而眠，熟不覺則無罪，若舉足上床眠不覺有罪，若比丘坐睡不閉

戶無罪，若房中經行睡熟，於地眠不閉，戶無罪，若覺已睡眠得罪。有夜叉捉比

丘強伏令眠亦得罪，於鳩淪陀廣說，非本心者無罪。」法師曰：「大德波頭摩言：

『覺不覺悉得罪。』婆[少/兔]迦車迦 8比丘言：『不是優波離逆取佛意判定無罪。』

判已後復問佛，佛嘆言：『善哉！』」法師曰：「次第文句易可知解 9，離車童子 10

者，離車是其種姓也，因姓而立名。此諸童子婬色，捉比丘令行婬，因此行非法

故，敗壞門戶，老 11出家往看故二，此比丘晚暮出家，為哀愍故往，此故二向老

比丘言：『大德！兒子極多無人養育，大德可還俗。』老比丘不答，故二知老比

丘不還俗，即盪倒地。老比丘羸弱無力，擺撥不能得脫，故二即就上行婬，適其

意而下，此比丘是阿那含人，斷三界結 12，是故不受樂。鹿子句易可解 13耳。」

一切善見，初波羅夷品 14廣說竟 15。 
「善見一切相，律本無覆藏，初中後亦善，是名一切善， 
如來化眾生，毘尼最為上，為憐愍眾生，故說毘尼藏， 
第二無二佛所說，退墮不如波羅夷，廣說今 16至令 17人知，離先初說成不雜 18。」 

                                                 
1〔在〕－【聖】 
2 執＝熱【聖】 
3 陀＝池【聖】 
4 ～Kurunaṭṭhakathā. 
5 門＝閣【宋】【元】【明】【宮】【聖】 
6 住＝作【聖】 
7 閉＝門【聖】 
8 ～Bhārukacchaka. 
9 解＝耳【宋】【元】【明】【宮】【聖】 
10 ～Licchavikumāra. 
11 老＝者【聖】 
12 結＝欲【聖】 
13 ～Migapotakavatthu. 
14 品＝經【宮】 
15 ～Paṭhamapārājik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6 今＝令【元】【明】 
17 令＝今【元】 
18 雜＝離【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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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7a11]爾時 1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王舍城 2者國名也。問曰：「以何因故，

名為王舍？」答曰：「初劫慢他多王瞿貧陀王 3，如是聖王為初，於此地立舍宅，

故名王舍。又有別解，此國若佛出世時，及轉輪聖王 4，此地立成國土，若無聖

人出世者，此地夜叉為 5主，此是現行來處，又言耆闍崛 6山 7中，此是現如來住

處，耆闍 8者鷲鳥，*崛者頂也，耆闍鳥食竟還就山頂拪，是故名之耆闍崛 9山。

又有法師解，山頂石 10形如似鷲鳥，是故名耆闍*崛山。眾者，如律文說，三人

名眾，從此以上名為僧，若以修多羅文句，三名為眾，今用修多羅文句。知識者，

不堪 11親友住處相知，名為知識。耆舊者，親厚知識同衣食也，伊私耆梨 12山 13

者。」問曰：「何謂為伊私耆*梨？」答曰：「伊 14私者出家人，耆梨 15吞也，所

爾者，時有五百辟支佛 16，往至迦私俱娑羅國 17，到已乞食，得已還入此山，集

眾入定。是時人民見辟支佛入山邊，而不見出，時人作是言：『此山恒吞出家人。』

從此以後，號為伊私耆*梨山。於山邊作諸草屋者，悉用草，入夏坐有五百比丘，

各各自作草屋 18，多羅葉為初，何以故？為如來已制戒故，佛告諸比丘：『若欲

入夏坐者，先修治房舍，若無房舍者，得突吉羅。』是故夏坐，得現房舍者善，

若無應倩 19人作，不得無房舍而夏坐，何以故？過去諸佛皆受房舍，諸比丘作房

舍已，三月入夏坐，於三學中日夜懃學。是故大德檀尼迦 20，第二波羅夷為初，

檀尼迦者名也，陶家者，此作瓦器業也，檀尼迦比丘在閑靜處作一草屋，夏坐已

竟者，已大自恣黑月初，坼 21壞草屋者，悉以次第*坼解，不令有損，縛束 22懸

樹枝不散，何以故？若有更樂住者，以此現草而作屋，臨去時作是言：『若有寺

用及餘比丘作屋者，隨須而取。』何以故作此言？正 23為阿蘭若比丘作屋草木難

得故，是以縛*束若舉置，若阿蘭若比丘住竟去者，亦更 24壞取縛*束懸舉，勿使

                                                 
1 Pārājika. 2. 
2 ～Rājagaha. 
3 Mandhātu, Mahāgovinda. 
4 ～Cakkavattin. 
5 為＝即【聖】 
6 崛＝堀【聖】＊ 
7 ～Gijjhakūṭa. 
8〔闍〕－【宋】【元】【明】【宮】【聖】 
9 崛＝掘【聖】 
10 石＝名【宋】【元】【明】【宮】 
11 堪＝甚【宋】【元】【明】【宮】【聖】 
12 梨＝黎【宋】【元】【明】【宮】【聖】＊ 
13 ～Isigilipassa. 
14 伊＝尹【宋】【元】【宮】 
15 梨＝黎【明】【聖】＊ 
16，～Paccekabuddha. 
17 ～Kāsī, Kosalā. 
18 ～Tiṇakuṭī. 
19 倩＝債【宋】【元】【宮】 
20 ～Dhaniya. 
21 坼＝剔【宋】【元】【明】【宮】【聖】＊ 
22 束＝捒【聖】＊ 
23 正＝王【宋】【元】【明】【宮】 
24 更＋（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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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蛀 1，與當來同學用故。諸比丘行法作已而去，遊行諸國隨所樂，長老檀尼迦

陶師子，即於此住，乃至三過者，取柴人謂言空屋*坼破將去，自有技 2藝，於

陶家 3所作無所不備，檀尼迦比丘和泥作屋，窓牖戶扇悉是泥作，唯戶扇是木，

取柴薪牛屎及草，以赤土汁塗外，燒之熟已，色赤如火，打之鳴喚，狀如鈴聲，

風吹窓牖，猶如樂音。佛問諸比丘：『此是何等赤色？』佛知而故問，何以故問？

為制戒因緣故。答世尊者，諸比丘向世尊言：『此是檀尼迦陶師子屋，色赤如火。』

以無數方便呵責此 4比丘。云何癡人？於眾生中無慈悲，而殘害眾生，無 5慈者，

悲之前護義也，悲者，因彼苦故而心動，是名悲。不殘害者，不毀傷眾生命，因

癡故，掘土蹋泥取火，燒多諸眾生，因此死故。是故律本說，汝癡人者，當來眾

生而作是言：『佛在世時比丘，已作如是殘害眾生，要當無罪，勿令眾生生如是

心。』如來呵責檀尼迦已，佛告諸比丘：『從今以後不得純泥作屋，若有作者得

突吉羅罪。』因此瓦屋便成結戒，檀尼迦比丘若初不犯罪，餘者有 6過佛語作，

得突吉羅罪，若住者亦得突吉羅罪，若以茅 7和泥者善，純泥作屋得罪。諸比丘

答言：『善哉，汝 8等可打破此屋者。』諸比丘受佛語已，即往至屋所，以木石

打破壞之，於是長老檀尼迦比丘為初說。」法師曰：「我今次第分別說之，是時

檀尼迦，於屋一邊白日入定，聞諸比丘打破瓦屋聲，即問言：『咄咄汝等，何以

打 9破我屋。』諸比丘答言：『世尊使令打破。』檀尼迦聞已即受教勅，若佛使

破者善。」法師曰：「檀尼迦比丘作屋，自用物作屋，成*佛何故而打破？」答曰：

「所以破者，此屋不淨故，是外道法用 10，復有餘義，無慈悲眾生作此瓦屋。若

比丘多聞知律者，見餘比丘所用不得法，即取打破無罪，物主不得作是言：『大

德已破我物，應還我物直。』若有比丘，以多羅葉作傘 11，內外俱五種色，以綖 12

貫連極令精好，此傘不善；若赤若黃二色，以綖貫連內外具等，此傘傘柄以糸 13

纏，不以為華，貪取堅牢 14此善。若*刻鏤作禽 15獸種種形狀者，此不善，有若

半月形不得作甖銚 16形及竹節，如此不善；聽*刻柄作鐶以繩縛，堅*牢故善。若

作袈裟法者，不得縫作蜈蚣脚，若作袈裟，不得繡作文章，不得作鎖形縫，可却

刺縫，若安 17鉤紐，紐繩得作四簾 18，不得十六*簾。作鉤者，不得槌 1及伽耶形，

                                                 
1 蛀＝蠧【宋】【元】【明】【宮】 
2 技＝伎【宋】【元】【宮】 
3 家＝迦【聖】 
4 此＝諸【宋】【元】【明】【宮】【聖】 
5 無＝夫【明】 
6〔有〕－【聖】 
7 茅＝草【宋】【元】【明】【宮】 
8（世尊）＋汝【宋】【元】【明】【宮】【聖】 
9 打＝拆【聖】 
10 ～Titthiyadhaja. 
11 ～Tālapaṇṇa. 
12 綖＝線【宋】【元】【明】【宮】下同 
13 糸＝絲【明】【宮】 
14 牢＝勞【聖】＊ 
15 禽＝[狂-王+禽]【聖】＊ 
16 銚＝純【宋】【元】【明】【宮】【聖】 
17 安＝案【聖】＊ 
18 簾＝廉【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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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作蟹眼形，袈裟角法作，可*安紐繩，勿令麁現，不得用米糊 2汁漬 3袈裟。

若初作者，得用為却塵土故，若染時不得與香汁木膠 4油及已染 5袈裟，不得以

蠡及摩尼珠種種物摩 6使光澤；若染不得以脚蹋，染時不得用手摩及以 7袈裟打

瓫 8裏，不得手拳 9打，可以掌徐徐拍 10；若以繩安袈裟角，擬懸曬 11者，染竟

截除。律本所說，佛告諸比丘：『我聽用袈裟角繩。』」法師曰：「何但角緣邊亦

善？」「為浣染故。若取此為精不善，但割截而用，若*鉢法及半*鉢法，不得內

外*刻鏤，若先有可去令漫 12，若熏*鉢不得作摩尼色，可作如油色，*鉢曼陀不

得*刻鏤，可得作牙齒者善。若水法者，傘下口及腹，不得刻 13作異形，傘及下

口，可*刻作繫縛處善。若腰繩法者，織作或一道二道，復合者得用魚口 14，不

得如蟹眼及兩頭安 15縷，又如頻伽及摩竭魚口 16，不得作鼉頭種種精好織作文

華，唯 17除魚骨及珂樹羅花 18或縵織 19頭，不得留多縷耳 20。若極多可四縷，若

用完繩者，止一縛 21及宛轉。若有完繩兩三股 22纏相著善，不得作八相繩，繩頭

聽安二結，如瓶 23形。若作藥筒 24法者，不得*刻作男女及四足二足眾生倒巨華

及榛 25牛屎形，如是形不應作。若得如是*筒，磨削去善，若用綖纏，擬堅*牢故

得用，或圓 26或方或八簾十六 27廉者。若*筒底及口蓋，得作兩三鐶，擬縛故，

藥 28杵法者，不得作好色，囊者亦爾。戶鑰法者，及囊不得作好色，可純一色善，

不得*刻鏤作*禽獸形，刀子法者，不得*刻鏤作*禽獸形模，聽安口帶，剔爪 29鑿

法者，中央如鑽形，火 30鑽朽 1法及承掌，悉不得作華種種*刻鏤，惟 2除鐶。作

                                                                                                                                            
1 槌＝椎【宋】【元】【明】【宮】 
2 糊＝黏【宋】【元】【明】【宮】 
3 漬＝[米*寺]【宋】【元】【明】【宮】【聖】 
4 膠＝摎【聖】 
5 染＝深【聖】 
6 摩＝磨【宋】【元】【明】【宮】 
7〔以〕－【宋】【元】【明】【宮】 
8 瓫＝瓮【宋】【元】【明】【宮】 
9 拳＝惓【聖】 
10 拍＝柏【聖】 
11 曬＝灑【聖】 
12 漫＝曼【宋】【元】【明】【宮】 
13 刻＝剋【宋】【元】【宮】【聖】 
14〔魚口〕－【聖】 
15 安＝案【宋】【元】【明】【宮】【聖】 
16 ～Makaramukha. 
17 唯＝帷【宋】【元】【宮】，＝惟【明】 
18 羅花＝羅葉【宋】【元】【明】【宮】，＝罪葉【聖】 
19 縵織＝曼縛【宋】【元】【明】【宮】，＝漫織【聖】 
20 耳＝茸【宋】【元】【明】【宮】 
21 縛＝織【聖】 
22 股＝鼓【聖】 
23 瓶＝垪【聖】 
24 筒＝筩【宋】【元】【明】【宮】＊ 
25 榛＝[牛*秦]【宋】【元】【明】【宮】 
26 圓＝員【聖】 
27 六＝方【聖】 
28 藥＝樂【聖】 
29 爪＝瓜【宋】【元】 
30 火＝大【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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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針法者，先安鉆 3，鉗竟然後鑪 4，勿使落失，亦不得作*刻鏤種種形狀，截楊

枝 [金*斧]5，不得*刻鏤，純鐵作。斧柯法者，得作四廉及八廉，錫杖法 6者，

不得作好色枝，純 7得作三四鐶纏，8以堅*牢故，頭圓形。油筒 9法 10者，用角竹

胡蘆貞木，不得作男女形狀作狀、隱囊、覆地、脚巾、經行、机囊、掃箒、糞箕、

染盆、漉水器、磨脚、瓦石澡洗 11、板鉢支、三杖 12鉢支、鉢蓋、多羅葉、扇 13，

如是諸物，得作倒巨*刻鏤諸變，房及房 14戶扇窓牖，得用七寶作，水精 15亦得，

一切房中施案，無所禁閡 16，唯 17除難房。」問曰：「何謂為難房？」答曰：「有

勢力王，於他戒場立作故，名難房，應向住者言：『莫於此作房。』若苟執不從，

重向言：『莫於此作，我等作布薩自恣 18時即妨礙，縱使竪 19者，房亦不得安立。』

如是故作不止語至三，猶不應，若眾多比丘有慚愧者，剔壞此房，*唯置佛殿及

菩提樹壞已勿用 20，次第舉置，遣送與住比丘，餘草使取。若取者善，不取草爛

壞，或為惡人所燒，壞者無罪，住比丘不得責草直 21，如是已破檀尼迦屋，檀尼

迦復念欲更作，往至守材 22人者，檀尼迦覓*材周遍不得，是故往到城守材人所，

主材者言：『此是王物，修護國者，城裏有所壞敗，急難防豫，或為火燒，或敵

國來攻，或 23應擬以作諸戰具，種種資用修儲，是故藏舉此材。』段段餘者 24，

檀尼迦自用，便斫斷段段恣意用，或頭或尾，婆娑迦羅 25者，是婆羅門名也，摩

竭國臣者，於國統領國事財富無量，經歷者，此大臣從國出按行城中諸*材木，

婆那 26者，是大臣豪貴，喚小者，為婆那，令人縛者，此婆羅門往白王：『審實

有與檀尼迦材不？將至王所。』王答： 

                                                                                                                                            
1 朽＝弓【宋】【元】【明】【宮】 
2 惟＝作【宮】，＝唯【聖】 
3 鉆＝鉗【宋】【元】【明】【宮】【聖】 
4 鑪＝鑢【宋】【元】【明】【宮】【聖】 
5 [金*斧]＝斧【宋】【元】【明】【宮】 
6 ～Kattaradaṇḍa. 
7 枝純＝錫杖鈍【宋】【元】【宮】，＝錫杖純【明】，＝杖鈍【聖】 
8〔以堅…所〕五百十字－【宋】【元】【宮】 
9 筒＝筩【明】【宮】 
10 ～Telabhājana. 
11 洗＝洒【宮】 
12 杖＝枝【明】【宮】 
13 Mañcapīṭha（床）, Bhisibimbohana, Bhummattharaṇa, Pādapuñchana, Caṅkamaṇabhisī, Sammujjanī, 
Kacavarachaḍḍanaka, Rajanadoṇikā, Pānīyanluṅka, Pānīyaghaṭa, Pādakaṭhalikā, Phalakapīṭhaka, 
Valayādhāraka, Daṇḍadhārika, Pattapidhāna, Ttālavaṇṭavījana. 
14 房＝戶【明】【宮】【聖】 
15 水精＝精好【明】，＝好精【宮】，＝精精【聖】 
16 禁閡＝禁礙【明】【宮】，＝案礙【聖】 
17 唯＝惟【明】【宮】＊ 
18〔恣〕－【聖】 
19 竪＝堅【明】【宮】 
20 ～Ṭhapetvā bodhiñ ca cetiyañ ca. 
21 ～Pālimuttakavinicchayo nitthito. 
22 材＝林【聖】＊ 
23 或＝伐【明】【聖】 
24 ～Khaṇḍakhaṇḍikaṁ chedāpetvā. 
25 ～Vassakāra. 
26 ～Bhaṇ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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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與。』是故大臣而縛，是時檀尼迦，見守材人已被縛，見已生狐疑心，彼人

當為我取材故，而被王縛，我當自往救其令脫，是以日夜參承，何以故？守材人

遣信，至檀尼迦所，大德及未殺我，願速來分解，若殺已方來，於我無益，初拜

為王，而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草木及水隨意取用，此是王自語，王憶識不？』

爾時王初登位打鼓宣令，若沙門婆羅門草木及水隨意取用，是故我取王材，王答：

『我先語為諸沙門婆羅門有慚愧語，不為如汝無慚愧者，如此語者，令取阿蘭若

處無主 1物，不說有主物，為毛得脫者 2，所以出家著袈裟如毛也，何以故 3？譬

如世有智慧人，欲多噉羊肉，無方從得，而作方便買取，好大有毛羊繫門外，而

題羊頭令殺之，眾人見已，貪其毛故，而倍易之，羊遂得活，檀尼迦比丘亦 4復

如是，有袈裟故，得脫 5罪也。』諸人呵責於王前，呵責檀尼迦比丘，呵責者，

言汝非沙門，惡眼視之，說其所作讚嘆，令人知非沙門法，非釋種子，作梵行者

無上 6行也，四句已下。有一舊臣，知王舊法出家為道，於是世尊，即問舊臣比

丘。」法師問曰：「佛 7是一切智，過去未來諸佛結戒，罪相輕重世尊悉知，何

以故？」「方問舊臣比丘，所以*佛問舊臣比丘者，若不與舊臣比丘共論已一錢結 8

波羅夷罪，為世人*譏嫌。比丘持戒功德無量，猶如虛空，亦如大地，不可度量，

云何*佛已 9一錢故，而結重罪也？*佛以智慧籌 10量，令禁戒久住，令人信受，

是故宜與舊臣*籌量。白衣法者，若偷一分，若殺若縛若擯出，佛 11云何不毀出

家？出家人乃至草葉不得取，所以*佛用智慧*籌量，而制禁戒，不生*譏嫌，是

故佛與舊臣比丘，依因世法而結禁戒。觀眾者，見舊臣比丘去佛不遠，而問 12此

比丘，瓶沙王法 13，盜至幾直而縛擯殺。摩竭國者 14，國名也，斯尼喻者 15，人

車馬 16悉具，謂名斯尼喻也，瓶沙者，王名，擯者 17，徙置餘國。」法師曰：「次

句易解，五摩娑迦 18一分者。爾時王舍城二十摩娑迦，成一迦利沙槃分 19，迦利

沙槃為四分，一分是五摩裟迦汝等自當知，此迦利沙槃者，乃是古時法 20。迦利

沙槃非今時，留陀羅王 21為初，迦利沙槃，過去諸佛亦以一分結波羅夷，當來諸

                                                 
1 主＝王【宮】 
2 ～Lomena tvaṁ mutto. 
3〔故〕－【聖】 
4 亦＋（其毛故而倍易之羊遂得活檀尼迦比丘亦）【聖】 
5 脫＝解【宋】【元】【明】【宮】 
6〔上〕－【聖】 
7 佛＝世尊【宋】【元】【明】【宮】【聖】 
8 ～Pāda. 
9 已＝以【宋】【元】【明】【宮】 
10 籌＝疇【聖】＊ 
11 佛＝世尊【宋】【元】【明】【宮】【聖】 
12 問＋（汝）【宋】【元】【明】【宮】 
13 ～Bimbisāra. 
14 ～Māgadha(<Magadhā). 
15 ～Seniya. 
16 馬＝臣【聖】 
17 ～Pabbājeti. 
18 ～Māsaka. 
19 Kahāpaṇa (梵 Kārṣāpaṇa). 
20 法＝清【宮】【聖】 
21 ～Rudradām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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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亦以一分結波羅夷，一切諸佛波羅夷罪無異結，四波羅夷不增不減。是故*佛
呵責檀尼迦比丘，以一分故，結第二波羅夷，如律本所說，不與取名盜為初，以

斷根本故，結第二波羅夷竟，次隨結浣濯，更起已說根本，如是佛為諸比丘已結

戒竟。此第二隨結，亦如前結無異，汝等自當知，若今重說文句成煩，若難者至

當解說，至浣濯處者，浣白[疊*毛]已曝曬 1此處故，名浣濯處。浣濯衣人者，是

浣濯 2人白[疊*毛]，諸浣濯人晡時，縛 3束白[疊*毛]欲還入城，怱怱亂鬧不見，

是時六群比丘因鬧故，以盜心取一*束。聚落 4者，或聚落或阿蘭若 5處，律中已

說，我今更分別演說，聚落者，一家一屋如摩羅村 6，此是一屋 7亦名聚落，以

此汝自當知。無人者，夜叉所住處，或人暫避因緣後更還住，有籬 8者，塼為初，

乃至下以草木作，依[牛*秦]牛住者，隨牛處處住，或一屋或二三屋，亦名聚落；

估客住者，步擔估客車行估客，亦名聚落，城邑及村，亦名聚落。聚落界 9者，

為欲明阿蘭若界，門闑 10住者 11，若聚落如阿 12[少/兔]羅陀國有二門*闑，於內

闑以外悉是阿蘭若處，若無門*闑可當門*闑處，亦名為門*闑，此是阿毘曇阿蘭

若法。中人者，不健不羸。擲石者 13，14盡力擲也，至石所落處，不取石勢轉處，

若聚落無籬 15者，住屋簷 16水所落處擲石也。又法師解，老 17嫗在戶裏，擲糞箕

舂杵所及處立，在此擲石所及處，又法師解，若屋無*籬，於屋兩頭作欄，當欄

中央，擲石所及處以還，是名屋界。」問曰：「若本聚落廣大，今則狹 18小，齊

何以為界 19？」答曰：「取 20有人住屋漏所落處，中人擲石所及處以還，是聚落

阿蘭若界者，從門闑 21以外五百弓 22，名為下品阿蘭若。」法師曰：「此義我已

別說竟，屋 23界聚落聚落界，為斷惡比丘故，說此五種，於此五處有主物，盜心

取一分，波羅夷。不與取者，他物若衣若食，他不以身口與，而自取一分，或從

手取，或從處取，24不捨者，主心不捨，若空地亦名不捨，取此物者，是名盜也，

                                                 
1 曝曬＝暴曬【宋】【元】【明】【宮】，＝爆灑【聖】 
2 濯＝曬【宋】【元】【明】【宮】 
3 縛＝練【聖】 
4 ～Gāma. 
5 ～Arañña. 
6 ～Malayajanapada. 
7 ～Kuṭika. 
8 籬＝離【宋】【元】【聖】 
9 ～Gāmupacāra. 
10 闑＝藝【聖】＊ 
11 ～Indakhīle ṭhita. 
12 阿＝何【明】，～Anurādhapura. 
13 者＝也【宋】【元】【宮】 
14（盡力…取）千六百四十四字宋元兩本與麗本大異今以元本對宋本別附卷末 cf. P. 731 
15 籬＝離【聖】＊ 
16 簷＝欄【明】【宮】，＝[打-丁+間]【聖】 
17 老＝者【聖】 
18 狹＝夾【聖】 
19 界＝堺【聖】 
20 取＝聚【明】 
21 闑＝蟄【聖】 
22 ～Dhanu. 
23 屋＋（屋）【聖】 
24 次頁[13]（不捨…如）四百三字∞（是為…罪）四百九字【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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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者，是諸罪 1也。」法師曰：「我以法中不取文字，但取其義，言盜者，奪 2將

舉斷步離本處相要。」問曰：「何謂為奪 3？」「若比丘奪人園林，共諍時得突吉

羅 4，令園主狐疑，得偷蘭遮罪，若園主作決定失心，比丘得波羅夷罪。」問曰：

「何謂為將 5？」「若 
比丘將人物以頭戴之，以偷心摩觸，得*突吉羅。若以手搖動，得偷蘭遮罪，若

下置肩上，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為舉 6？」答曰：「若比丘受人寄物舉置

藏，其主還就比丘取，比丘答言：『我不受汝寄。』作是言已，得突吉羅罪，令

物主狐疑，得偷蘭遮罪。物主言：『我不得此物。』比丘得波羅夷 7。」問曰：「何

謂為斷步 8？」答曰：「若比丘欲偷物，及人將物去，初舉一步，得偷蘭遮罪，

第二步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離本處 9？」答曰：「若人舉物在地上，此比

丘以盜心摩觸，得*突吉羅，動搖者得偷蘭遮 10，若離本處，得波羅夷罪。」問

曰：「何謂為要 11？」答曰：「若比丘自要言：『我至某處某處，我便將此物去。』

若至某處取物，一脚在界內，一脚在界外，偷蘭遮，若兩脚俱出界外，波羅夷。

若關稅處 12，將物過不輸稅，若過稅處一脚在稅內偷蘭遮，若兩脚俱出稅外波羅

夷。」法師曰：「此是論雜物也，若以一物論者，若 13奴有主或畜生，14如是為

若奪若將舉，若斷步，若離本處，若要處過，此是一種物，以此六句若分別說，

成五五二十五句，汝當應知，如是說第二波羅夷，極為善說，何以故？為難知

如律本初說，以五法偷，然後得波羅夷 16，物以有主為初，是為五種。」法師曰：

「如是說枝葉已，汝當取一事，有五種亦有六種，若爾者不成五五？」答曰：「不

然，何以故？」「若處一句取人物有五種，汝自當知，諸舊法師說，此第二波羅

夷事相難解，是故不得不曲碎解釋，是故我今說此二十五句，汝當善觀察。」問

曰：「何謂為五？一者種種物五，二者一種物五，三者自手五，四者初方便五，

五者盜取五。」問曰：「種種五及一種五，此二法亦得奪將舉離本處，此初已說，

汝自當知要處足之，是名為六也。要處擲處此法俱等，是故第三句，五中亦得種

種物五，一種物五已說。」「何謂自手五？」答曰：「自手取有五種，一者自手取，

二者教，三者擲，四者能取，五者捨心。」問曰：「何謂自手取？」「他物以手自

偷取，是名自手。教者，若比丘教他人，汝取某甲物，是名教也。擲者，若住在

                                                 
1 諸罪＝朱羅【明】【聖】 
2 奪＝舊【聖】 
3 ～Ādiyati. 
4 突吉羅＋（罪）【明】【聖】＊ 
5 ～Harati. 
6 ～Avaharati. 
7 波羅夷＋（罪）【明】【聖】 
8 ～Iriyāpathaṁ vikopeti. 
9 ～Ṭhānā cāveti. 
10 偷蘭遮＋（罪）【明】【聖】 
11 ～Saṅketaṁ vītināmeti. 
12 ～Suṅkaṭṭhāna. 
13〔若〕－【明】 
14 前頁[45]（不捨…如）四百三字∞（是為…罪）四頁九字【宮】 
15〔故〕－【宮】 
16 波羅夷＋（罪）【明】【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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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內，而擲出外，重物者得波羅夷罪，以此句故，與要處俱等。能取者，教人

若某甲物汝能取者取，不能得且止，此人即隨教而去，若偷得此物，教者遣 1去，

得波羅夷罪，若去者隨時而取，是名能取。捨心者，於物處置心捨，此心是名捨

心。」「何謂初方便五？」「一者初方便，二者隨方便，三者結方便，四者要作，

五者記識，教人故，是初方便，汝等自當知，因離本處故，是名隨方便，餘三者，

依律本所說。」「何謂為盜取五種？」「一者盜取，二者略取，三者要取，四者覆

藏取，五者下籌取，是名為五。有一比丘，為眾僧分袈裟，盜心轉易他籌而取袈

裟，於轉籌處我當自說，是名盜取五種。如是五五，合 2已成二十五，汝等自知，

於五五中，智慧律師，若諍事起，莫速判 3此事，先觀五處然後判斷，如往昔偈

言： 
『若說往昔事，時宜用為五，於五處觀已，智慧應當知 4。』 
[0730c07]處者 5，若我欲取此物，語已已得罪，應觀此物有主與無主，應觀若有

主捨心不捨物，主應自善見，若未捨心者而偷，應且計律罪，若已捨心得波羅夷，

更還物主，此是法用。」法師曰：「我今出根本，往昔婆帝耶王 6時，供養大塔，

有比丘從南方來，此比丘有七肘黃衣，置在肩上，此比丘入寺作禮，是時王與大

眾入寺，驅逐諸人，諸人眾多摒疊 7一邊，大眾亂鬧更相盪突，遂失衣不見而出，

比丘作是念：『大眾亂錯如此，我衣失不可得也。』作捨心已，後有比丘來，見

此衣作盜心取，取已而生悔心，我非沙門失我戒也，我今還俗 8往至律師所，問

已然後我知。是時律師，名周羅須摩那 9，善解律相，諸律師中最為第一，犯罪

比丘往至律師所，頭頂禮足以事具白，我今云何得罪與不？律師知已大眾法後比

丘取衣，律師知此比丘罪可救，向罪比丘言：『汝能得物主來不？』若能得物主，

我當安置汝，罪比丘答言：『我今云何能得？』律師言：『汝但去處處喚問。』罪

比丘入五大寺尋覓不得，更還問律師，律師復言：『何方有多眾比丘來此？』答

言：『南方來多，汝先取衣度量長大，目 10色度量竟，汝更去次第寺寺入而問。』

罪比丘受教已依勅而去，逢見物主，將至律師所，律師即問物主比丘：『長老，

此是汝衣不？』答言：『是。』『大德！問何處失？』比丘依事答：『律師問 11，

汝捨心不？』答言：『已作捨心。』又問罪比丘：『汝何處取？』答言：『我某時

某處取。』律師言：『若汝無盜心取者便無罪，汝惡心作取得突吉羅 12，汝先當

懺悔，然後無罪，語物主比丘：汝以捨心，以衣與此比丘。』答言善，罪比丘聞

                                                 
1 遣＝違【聖】 
2 合＋（一）【明】【宮】 
3 判＝制【明】【宮】，＝制制【聖】 
4 ～Yāni sandhāya porāṇā āhu:-vatthuṁ kālañ ca aggham paribhogapañcamaṁ tulayitvā pañca ṭhānāni 
dhāreyyatthaṁ vicakkhaṇo ti. 
5 ～Vatthu. 
6 ～Bhātiyarājan. 
7 摒疊＝併疊【明】【宮】，＝嶽牃【聖】 
8 俗＝欲【明】 
9 ～Cūlābhayasumana. 
10 目＝自【宮】 
11 師問＝問師【聖】 
12 突吉羅＋（罪）【宋】【元】【明】【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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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語已，如人得甘露味，身心歡喜。」法師曰：「如是名為觀處，時者 1，取

時，此衣有時輕有時重，若取輕即以輕時價直得罪，若重時即以重時價應得罪。」

法師曰：「此語難解，我今取人為證，於海中間有一比丘，得椰子槃端正具足，

得已而*刻，*刻作如蠡槃 2無異，令人心戀，此比丘常以飲水，以椰子槃置海中

間寺，比丘往支帝耶山 3。是時有一比丘，往 4海中間，到已入寺，即住寺而見

椰殼槃，以盜心取已，復往支帝耶山，到已用槃食粥，椰子槃主比丘見而問：『咄

長老，從何處得此椰子槃也？』此比丘而答：『我從海中間得。』物主比丘而言：

『此非汝物，是我許，汝偷取也。』即捉到僧前具判此事，無人能判，復往至大

寺，於大寺即鳴鼓，近塔集眾 5已，諸律師共判此事未竟。是時眾中有一阿毘曇

師比丘 6，名瞿檀多 7，極知方便，大德瞿檀多而作是言：『此比丘於何處取椰子

殼槃？』答云：『我於海中間取。』『彼價直幾？』答言：『彼土噉此椰子，餘殼

棄破，或然作薪，都無價直。』問物主比丘：『手執作此椰子堪幾直？』答曰：『此

椰子人已噉肉飲汁棄皮，比丘拾取削治作器，此堪一摩娑迦 8。』大德瞿檀多言：

『若如是者，不滿五摩娑迦，不犯重罪。』是時眾中聞此語，即嘆言：『善哉，

殊能判此事。』是時婆帝耶王 9，欲入寺禮拜，從城門出聞諸比丘嘆言善哉，王

聞已 10問傍臣：『此是何 11聲？』臣即次第而答，王聞已便大歡喜，王即打鼓宣

令，自今以後一切出家人，於事有疑，悉就瞿檀多判，此大德判事不違戒律。」

法師曰：「如是觀看隨處結直，有物新貴後賤。」問曰：「何謂新貴後賤？」答曰：

「如新鐵鉢，完淨無穿初貴，後穿破便賤，是故隨時評 12直，所用物者，隨身用

之，如刀斧，初貴後賤。」法師曰：「若比丘偷他人斧，應問斧主：『君買斧幾直？

大德！我用一分買。』又問：『汝買來已用未？』斧主答曰：『我始用一日破楊枝。』

或言：『破樵燒*鉢已曾經用，便成故物。如眼藥杵，亦如戶鑰，以稻糠 13，一燒

再燒，或以瓦屑磨，亦名為故，又如浴 14衣，或一過入水，或疊 15肩上，或用裹

頭，或用裹沙，亦名為故 16，酥 17油或易器，或虫 18蟻落中亦名為故，或石蜜初

強後軟 19乃至手爪搯入，亦名為故。』若比丘凡是偷他物，應問物主，若未用貴，

                                                 
1 ～Kāla. 
2 槃＝盤【宋】【元】【明】【宮】下同 
3 ～Cetiyagiri. 
4 往＝法【聖】 
5 眾＋（眾）【聖】 
6 ～Ābhidhammika. 
7 ～Godha. 
8 ～Māsaka. 
9 ～Bhātiyarājan. 
10 已＝母【宋】【宮】 
11 何＋（物）【宋】【元】【明】【宮】【聖】 
12 評＝許【宋】【元】【明】【宮】，＝證【聖】 
13 糠＝糖【宋】【元】【明】【宮】【聖】 
14 浴＝俗【宋】【元】【明】【宮】 
15 疊＝褺【宋】【元】【明】【宮】 
16〔故〕－【聖】 
17 酥＝蘇【宋】【元】【宮】【聖】 
18 虫＝蟲【宋】【元】【明】【宮】【聖】 
19 軟＝濡【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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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用者賤，汝等應知，此是五處，律師善觀然後判事，隨罪輕重而以罪之，奪取

品竟 1。 

~善見律毘婆沙 2卷第八~ 

[0731b28] 3若以一物論者奴有主，或畜生，如此為初，若奪，若將舉，若斷步，

若離本處，若要處過，此是一種物，以此六句若分別說，成五五二十五句，汝當

應知，如是說第二波羅夷，極為善說，何以故？為難知故，如律本初說，以五法

偷，然後得波羅夷罪，物以有主為初，是為五種。」法師曰：「如是說枝葉已，

汝當取一事，有五種亦有六種，若爾者不成五五？」答曰：「不然，何以故？若

處一句取人物有五種，汝自當知，諸舊法師說此第二波羅夷事相難解，是故不得

不曲碎解釋，是故我今說此二十五句，汝當善觀察。」問曰：「何謂為五？」「一

者種種物五，二者一種物五，三者自手五，四者初方便五，五者盜取五。」問曰：

「種種五及一種五，此二法亦得奪將舉離本處？」「此初已說，汝自當知，要處

足之是名為六也，要處擲處此法俱等，是故第三句五中亦得種種物五，一種物五

已說。」「何謂自手五？」答曰：「自手取有五種，一者自手取，二者教，三者擲，

四者能取，五者捨心。」問曰：「何謂自手取？」「他物以手自偷取，是名自手，

教者若比丘教他人，汝取某甲物，是名教也。擲者若住在關稅內，而擲出外重物

者，得波羅夷罪，以此句故，與要處俱等，能取者教人若某甲物，汝能取者取，

不能得且止，此人即隨教而去。若偷得此物教者遣去得波羅夷罪，若去者隨時而

取，是名能取，捨心者於物處置心捨，此心是名捨心。」「何謂初方便五？」「一

者初方便，二者隨方便，三者結方便，四者要作，五者記識，教人故是初方便，

汝等自當知，因離本處故，是名隨方便，餘三者依律本所說。」「何者盡力擲也？」

「至右所落處，不取石勢轉處，若聚落無籬者，住屋欄水所落處擲石也。又法師

解，老嫗在戶裏擲糞箕及舂杵所及處立在此擲石所及處，又法師解，若屋無籬，

於屋兩頭作欄，當欄中央擲石所及處以還，是名屋界。」問曰：「若本聚落廣大

今則狹小，齊何以為界？」答曰：「聚有人住屋漏所落處中人擲石所及處以還，

是聚落界。阿蘭若界者，從門闑以外五百弓，名為下品阿蘭若。」法師曰：「此

義我以分別說竟，屋界聚落聚落界為斷惡比丘故說此五種，於此五處有主物，盜

心取一分波羅夷，不與取者，他物若衣若食，他不以身口與而自取一分，或從手

取，或從處取，不捨者，主心不捨若空地，亦名不捨，取此物者是名盜也，盜者

是朱羅也。」法師曰：「我以法中不取文字，但取其義，言盜者，奪將舉斷步離

本處相要。」問曰：「何謂為奪？」「若比丘奪人園林共諍時，得突吉羅罪，令園

主狐疑，得偷蘭遮罪，若園主作決定失心，比丘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為

將？」「若比丘將人物以頭戴之，以偷心摩觸，得突吉羅罪，若以手搖動，得偷

蘭遮罪，若下置肩上，得波羅夷罪。」問曰：「何為舉？」答曰：「若比丘受人寄

                                                 
1 此下聖本有光明皇后願文 
2 律毘婆沙＝毘婆沙律【宋】【元】【明】【宮】，＝毘婆沙【聖】 
3 若以乃至物千六百三十二字宋本與元本對校, cf. P.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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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舉置藏，其主還就比丘取，比丘答言：『我不受汝寄。』作是言已，得突吉羅

罪，令物主狐疑，得偷蘭遮罪，物主言我不得此物，比丘得波羅夷罪。」問曰：

「何謂無斷步？」答曰：「若比丘欲偷物，及人將物去，初舉一步得偷蘭遮罪，

第二步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離本處？」答曰：「若人舉物在地上，此比丘

以盜心摩觸，得突吉羅罪，動搖者得偷蘭遮罪，若離本處，得波羅夷罪。」問曰：

「何謂為要？」答曰：「若比丘自要言：『我至某處某處，我便將此物去。』若至

某處取物，一脚在界內一脚在界外，偷蘭遮。若兩脚俱出界外，波羅夷。若關稅

處將物過不輸稅，若過稅處一脚在稅內，偷蘭遮。若兩脚俱出稅外，波羅夷。」

法師曰：「此是論雜物者教，三者擲，四者能取，五者捨心。」問曰：「何謂自手

取？」「他物以手自偷取，是名自手，教者若比丘教他人汝取某甲物，是名教也。

擲者若住在關稅內，而擲出外重物者，得波羅夷罪，以此句故與要處俱等，能取

者，教人若某甲物汝能取者，取不能得且止，此人即隨教而去。若偷得此物，教

者遣去得波羅夷，不捨者主心不捨若空地，亦名不捨，取此物者是名盜也，盜者

是朱羅也。」法師曰：「我以法中不取文字但取其義，言盜者奪將舉斷步離本處

相要。」問曰：「何謂為奪？」「若比丘奪人園林共諍時，得突吉羅罪，令園主狐

疑得偷蘭遮罪，若園主作決定失心，比丘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為將？」…
「若比丘將人物以頭戴之，以偷心摩觸，得突吉羅罪，若以手搖動，得偷蘭遮罪，

若下置肩上，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為舉？」答曰：「若比丘受人寄物舉置

藏，其主還就比丘取，比丘答言我不受汝寄，作是言已，得突吉羅罪，令物主狐

疑，得偷蘭遮罪，物主言我不得此物，比丘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為斷步？」

答曰：「若比丘欲偷物及人將物去，初舉一步得偷蘭遮罪，第二步得波羅夷罪。」

問曰：「何謂離本處？」答曰：「若人舉物在地上，此比丘以盜心摩觸，得突吉羅

罪，動搖者得偷蘭遮罪，若離本處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為要？」答曰：「若

比丘自要言：『我至某處某處我便將此物去。』若至某處取物，一脚在界內一脚

在界外，偷蘭遮，若兩脚俱出界外，波羅夷，若關稅處將物過不輸稅，若過稅處

一脚在稅內，偷蘭遮，若兩脚俱出稅外，波羅夷。」法師曰：「此是論雜物， 

 
 

善見*律毘婆沙 1卷第九 

*簫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Sp.II,302；CS.Pārā.pg.1.262) 
[0732c20]過要處者 2，攀 3諸文句隨其形相，於盜戒中次第分別，隨色名色者 4，

                                                 
1（（善見…沙））六字＝（（毘婆沙善見戒））六字【聖】 
2 ～Saṅketaṁ vītināmeti. 
3 攀＝襻【宋】【元】【明】【宮】【聖】 
4 ～Yathā rūpaṁ nāmā'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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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其處所也。名者，隨其名號，或一分或直一分或過一分，如是為名，何以故？

一訖利沙 1盤 2分為四分，此是現不淨物，一分直者，此是現淨物也。過一分者，

或淨物過一分，或不淨物過一分，此是應足第二波羅夷。地主者 3，主四天下如

轉輪聖王 4，或一天下如阿育王 5，亦如師子王 6，一處有如瓶沙王波斯匿王 7，

一邊者，一邊地王。中間者，領一村二村，亦名為王。典法 8者，典知王法隨罪

輕重，若殺若截鼻若截手足，或大臣若太子或邊地王，悉皆得治，是名為王。殺

者，斷命也，或鞭杖，擯者，遣出餘國。賊者，偷人物或少或多，皆名為賊，如

是為初得罪。」法師曰：「後次第句易可解耳，奪取為初，有六句此說竟，若一

分若直一分若過一分，現其所取。」問曰：「取一分已犯罪，何須云一分直若過

一分？」答曰：「為遮未來世惡比丘故，作此廣解，地中地上物者，地中物者，

藏置地中，此是律本中解也。」法師曰：「此文句難解，今欲廣說之。藏者，掘

地以土而覆上，或石草木，如是為初，是名地藏。」若比丘言：「我欲偷地中藏

物去時，一切方便，悉得突吉羅 9。」問曰：「云何方便？」答曰：「臨欲去時，

著衣運動至中路，作是念，此物巨大，我不能獨取，我今更覓伴 10，如是進止皆

突吉羅。若至伴所語言：『某處有寶藏，我今共長老取。』答善即起，得突吉羅。

說言：『某處有大堈珍寶，今與長老共偷取。』若得共 11營功德用，因此故，我

與長老無所乏少，如是悉得突吉羅。得伴已而求利钁 12，若自有利钁往取用，若

無利钁，或至他比丘處，或至白衣家借，主問：『持钁何所用？』答言：『小小用。』

得突吉羅，若故妄語須钁還寺用掘地，得波夜提 13，又 14一家解 15，不然悉得*
突吉羅，何以故？是偷方便故。」法師曰：「故妄語得波夜提，此解善 16，若钁

無柄，為求柄故，斫死木突吉羅，斫生樹得波夜提罪，又一家解 17，斫生樹得突

吉羅，何以 18故？ 
為偷方便故。若欲借钁，恐他人知，欲自作钁掘地，覓鐵 19傷地殺草，悉波夜提

突吉羅，又一解 20，悉得突吉羅，何以故？是偷方便故。若無籃 21入林 1斫竹及

                                                 
1 ～Kahāpana. 
2 盤＝槃【宋】【元】【明】【宮】【聖】 
3 ～Pathabbyarājan (Pathavya-). 
4 ～(Dīpa-) Cakkavattin. 
5 ～Asoka. 
6 ～Sīhaḷarājan. 
7 ～Bimbisāra, Pasenadi. 
8 ～Akkhadassa. 
9 突吉羅＋（罪）【宋】【元】【明】【宮】【聖】下同 
10 伴＝律【聖】 
11 共＝若【宋】【元】【明】【宮】 
12 ～Kuddāḷa. 
13 波夜提＋（罪）【宋】【元】【明】【宮】【聖】 
14 又＝入【元】【明】 
15 ～Samp. Mahāaṭṭhakathā. 
16 善＝差【聖】 
17 ～Samp. Saṅkhepaṭṭhakathā, Mahāpaccarī. 
18〔以〕－【聖】 
19 鐵＝钁【宮】 
20 ～Samp. Mahāpaccarī. 
21 籃＝藍【宋】【元】【宮】【聖】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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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 2作籃，得波夜提，如前所說，或作得想，以此物供養三寶齋講設會，如是言

去時無罪，若作偷心去時得突吉羅，若欲至藏處，更斫草木為路，得波夜提罪，

若斫死木突吉羅，於中生者。」問曰：「何謂為於中生？」答曰：「藏物既久上生

草木，名於中生。若斫伐此草木得突吉羅。」法師曰：「有八種突吉羅罪。」問

曰：「何謂為八？」「一者方便突吉羅，二者共相突吉羅，三者重物突吉羅，四者

非錢突吉羅，五者毘尼突吉羅，六者知突吉羅，七者白突吉羅，八者聞突吉羅 3。」

問曰：「何謂為方便突吉羅？」答曰：「如 4偷人覓伴及刀斧钁隨其方便，是名方

便突吉羅，若波夜提處得波夜提罪，若突吉羅處得突吉羅，共相突吉羅者。若草

木於寶藏上生，以刀斧伐之，是名共相突吉羅，此中波夜提突吉羅，波夜提罪 5

悉成突吉羅，何以故？方便偷故，不應捉物者，十種寶七種穀種種器仗，若捉者

得突吉羅，是名不應捉物，得突吉羅。非錢者，一切甘果甘蕉子椰子為初，若捉

者得突吉羅，是名非錢突吉羅。毘尼者，若比丘入聚落乞食，坌塵入鉢 6中，不

更受而受飲食，受者得突吉羅，是名毘尼突吉羅，知 7突吉羅者，聞人唱已，知

而不出罪，得突吉羅，是名知突吉羅。白者，若於十白中，以一白得突吉羅，是

名白突吉羅，聞者，佛語諸比丘：『前亦未現滅，得突吉羅，是名聞突吉羅。』

此聞共相突吉羅，何以故？如律本所說，若草木於寶藏上生若斫伐者得突吉羅，

若正 8斫伐草木時，而生悔心，即還復本心，因斫伐故得突吉羅，能懺悔者得脫，

若無慚愧心，能盡力掘土覓寶藏處，亦得突吉羅。一邊聚者，死土并聚一邊，得

突吉羅，前突吉羅滅，若以手磨 9寶未動，悉得突吉羅，前聚土突吉羅滅搖者 10得

偷蘭遮。」法師曰：「突 11吉羅偷蘭遮，此罪其義云何？突吉羅者，不用佛語，

突者惡，吉羅者，作惡作義也，於比丘行中不善，亦名突吉羅。律本中偈： 
『突吉羅罪者，其義汝善聽，亦名是過失，又名為蹉跎 12， 

如世人作惡，或隱或現前，說是突吉羅 13，汝等自當知。』 
[0733c18]偷蘭遮 14者，偷蘭者大，遮者，言障善道後墮惡道，於一人前懺悔，諸

罪 15中此罪最大，如律本中偈： 
『說偷蘭遮罪，其義汝諦聽，於一人前悔，受懺者亦一。』 

                                                                                                                                            
1 林＝村【聖】 
2 藤＝虅【宋】【元】【宮】，＝騰【聖】 
3 ～1. Pubbapayogadukkaṭa. 2. Sahapayoga-. 3. anāmāsa-. 4. Durūpaciṇṇa-. 5. Vinaya-. 6. ñāta-. 7. 
ñatti-. 8. Paṭissava-. 
4 如＝知【宋】【元】【明】【宮】 
5〔罪〕－【聖】 
6 鉢＝盋【宋】【元】【宮】下同 
7〔知〕－【聖】 
8 正＝攻【聖】 
9 磨＝摩【聖】 
10 者＝言【聖】 
11 突＝受【聖】 
12 跎＝跋【宮】【聖】 
13 羅＝罪【宋】【元】【明】【宮】 
14 ～Thullaccaya. 
15 罪＝羅【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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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3c23] 悔於一人前，此罪最為大，若搖動竟後更生悔心，而作偷 1蘭遮懺悔

得脫。」問曰：「十白突吉羅中，云何而得突吉羅？」答曰：「未羯磨前白竟不捨，

得突吉羅，一白羯磨竟不捨，初羯磨竟不捨，隨羯磨不捨，得偷蘭 2，取離本處

者，此比丘以盜心，移轉餘處乃至一髮，得波羅夷罪。若偏舉堈 3一邊未犯都離

者得波羅夷罪，若堈邊竪三柱以繩懸縛，然後鑿土四面及下土，盡得偷蘭遮。若

拔一柱二柱，亦偷蘭遮，三柱俱去堈落地者，得波羅夷罪，以繩繫堈著樹，然後

鑿土擔堈出，隨繩長短未犯，若解繩離樹，得波羅夷；若不解繩斫樹斷者，亦得

波羅夷。堈上種樹作誌，根生纏裹堈，比丘掘 4土斷樹根，波夜提突吉羅，如前

說，樹根斷堈隨樹起未犯，從樹根挑取堈，離樹如毛髮許，得波羅夷。樹倒堈出

塵轉離本處未犯，從彼離處波羅夷，堈上有石發石開堈，未犯重，得突吉羅。內

器者，堈大不可移轉，將器來取寶得一分，得波羅夷。若堈中有珠冠及金鎖 5牽

頭出後未離堈，得偷蘭遮，若截取一分得波羅夷，若滿堈寶，以手搦取手未離處，

指迸中一分出，還落堈中偷蘭遮，若出離堈得波羅夷，有法師解，堈坻 6取寶已，

離堈*坻未出堈口，得波羅夷。」法師曰：「於戒律中宜應從急 7，一飲得波羅夷

者 8，一飲直 9一分得波羅夷，又一解分別各異，有大堈重脫不得舉，以口就中

飲，口未離堈得偷蘭遮，若離者得波羅夷；若持竹筒 10飲入過頸一分，得波羅夷；

若口含*筒嗽 11取，口*筒俱滿便舉，以手塞*筒一頭，以得離堈者，得波羅夷；

若以衣擲堈中，吸取堈裏酥 12油，衣以離手得波羅夷。又法師解不然，若以衣擲

已，而生悔心未舉，得偷蘭遮，若心不悔者，舉離堈得波羅夷。若擲已主覺責直，

若還直得偷蘭遮，若不還得波羅夷。若比丘自有空堈，外人來以*酥油置堈裏，

比丘以瞋心，捉擲出餘處不犯，若不瞋以盜心，取擲移餘處，得波羅夷。若不移

餘處，便鑽穿堈*坻，令酥油一分漏出，得波羅夷。若鑽*酥油堈，當鑽時*酥油

凝強不出，後得日炙，自然融出一分，得波羅夷。若鑽孔大，*酥油如膠 13出，

相續不斷出過一分，見已而生 14悔心，便更取還復堈裏，得偷蘭遮，若斷一分在

外波羅夷，若移堈置木石欲倒落處者，得波羅夷。主人若以空堈置平正處，未與

*酥油，擬與*酥油，比丘知故，便以大木石支 15置堈，擬作破想，主人見比丘為

此事故，若破時便責備直，若還好若不還得波羅夷，若比丘不作破想，而以種種

死尸及大小便內堈裏，初未著堈得突吉羅，若以著得偷蘭遮。若著已主人見責備

                                                 
1 作偷＝偷作【聖】 
2 偷蘭＋（遮）【宋】【元】【明】【宮】＊ 
3 ～Kumbhī. 
4 掘＝堀【聖】 
5 鎖＝鎮【宋】【元】【明】【宮】 
6 坻＝底【宋】【元】【明】【宮】＊ 
7 急＝給【聖】 
8〔者〕－【宋】【元】【明】【宮】 
9 直＝宜【聖】 
10 筒＝筩【宋】【元】【明】【宮】＊ 
11 嗽＝[口*束]【宋】【元】【明】【宮】，＝[口*數]【聖】 
12 酥＝蘇【宋】【宮】【聖】＊ 
13 膠＝漻【聖】 
14 生＝去【聖】 
15 支＝榰【宋】【元】【宮】，＝搘【明】，＝伎【聖】 



 117 

堈直，不還得波羅夷，若不作盜心，但以瞋恚心故，或打破或火燒或以水澆，種

種方便令主 1人不得作生活者，得突吉羅，應還主直，若不還得波羅夷。若以沙

土石與堈裏，以水澆 2盈滿出外者，堈不復堪用，應還主直，若不還得如前罪。」

法師曰：「地下物今以廣說竟 3，地上物今當說地上置物者。於地中或於殿上或

山頂上，如是為初，若置是諸處不藏者，是名地上置物，或聚或散以器盛。」法

師曰：「前已廣明，此義今當總說，或以手搦取，汝自當知，*酥油蜜乳酪如水流

無異，汝自當知，物之輕重金鎖珠貫及長白[疊*毛]，若移離本處如毛髮，得波

羅夷，此是地上品竟 4。虛空物者，孔雀 5為初，於孔雀中有六種處，何謂為六？

一者孔雀口，二者尾，三者兩翅，四者脚，五者背，六者冠。若比丘我欲盜取虛

空中孔雀，孔雀欲飛，比丘當前立住，孔雀既見比丘不能得飛，舒翅而住，比丘

得突吉羅，舉手觸之亦得突吉羅。若搖動孔雀者，亦得偷蘭遮，若捉牽尾離頭處，

得波羅夷。傍 6牽左翅過右翅，得波羅夷，上下亦爾。若孔雀於空中下就比丘一

一身分住，若在右手，比丘以 7盜心，迴還左手離本處，得波羅夷。若自飛度不

犯，以盜心將去初舉一步，得偷蘭遮，第二步竟得波羅夷。若孔雀在地，比丘盜

心取他人孔雀，若捧孔雀一一身分，未離地得偷蘭遮，若盡舉身分悉離地者，得

波羅夷罪。若孔雀在籠，若盜心偷孔雀，而合籠將去，隨分多少得罪，若孔雀在

園中食，以盜心驅出孔雀過門，得重罪，盜心捉孔雀擲園外，得波羅夷罪。若孔

雀在聚落中，盜心驅出聚落界 8得波羅夷，若孔雀自遊行，或至寺中或至空地，

比丘以盜心，或持杖或捉石木擲孔雀，若孔雀驚怖飛向林中，或在屋上或還本處，

未得罪，若盜心故驅，若離地一髮，得波羅夷罪，如是一切諸鳥犯不犯，與孔雀

無異。衣者，迴風所吹上虛空中，比丘以盜心，捉一一衣分，得突吉羅。若捉衣

動偷蘭遮，離本處波羅夷，此衣與孔雀無異，若衣從虛空落地，比丘手捉取，得

突吉羅，離本處犯重罪，墮落物者，諸人以寶物莊嚴其身，寶物墮落不自覺知，

比丘遙見此物從虛空下，以盜心捉取此寶，離地一髮得波羅夷，若袈裟墮落如前

說無異，虛空中物廣說竟 9。若床上置種種諸物，有 10可捉有不可捉，此事如地

上諸物說無異，若合 11床將去離本處，汝自當知，若袈裟在衣架者，若比丘盜心，

取架上袈裟，離本處得重罪，不關兩頭離本處亦得罪，盪至兩頭亦犯罪，合架將

去得重罪。若袈 12裟結著衣架，盪著兩頭偷蘭遮，解結將去波羅夷，若比丘以袈

裟繫四角作承塵，比丘盜心解一角乃至三角，悉得偷蘭遮，若解四角波羅夷，若

                                                 
1 主＝王【宮】 
2 澆＝洗【聖】 
3 ～Bhumm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4 ～Thal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5 ～Mora. 
6 傍＝防【聖】 
7 以＝已【聖】＊ 
8 界＝堺【聖】 
9 ～Ākās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10〔有〕－【聖】 
11 合＝含【聖】 
12 袈＝架【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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袈裟置架上，一頭在架上，一頭著地一 1頭離架，未離地偷蘭遮，一頭離地未離

架，亦偷蘭遮，若離架離地波羅夷。若比丘以衣囊及諸雜物，懸置鉤上，若比丘

盜心，捧囊未離鉤偷蘭遮，出鉤外得波羅夷罪。若比丘以衣囊置橛上，比丘盜心

取離橛，未離壁偷蘭遮，離壁未離橛亦偷蘭遮，若離橛離壁波羅夷。又以衣囊及

諸雜物置橛上，比丘盜心欲舉取脫落肩上，若心悔還安橛上偷蘭遮，若重 2起盜

心將去波羅夷，若從橛舉物重不能勝落地偷蘭遮，若就地取將去波羅夷。」問曰：

「以何為橛？」答曰：「長一肘鎖頭釘著壁，曲橛象牙橛 3一切諸橛亦復如是，

若衣物在樹上，比丘以盜心取，輕重如橛上廣說，若衣在果樹上，比丘盜心搖樹

取衣衣未落，比丘見果起盜心，若搖果落，直一分波羅夷，若衣果並不落偷蘭遮，

懸物品竟 4。 
[0735b03] 水處者，安置水中，畏官 5為初，藏置水中物，於水中不敗，銅器為

初，水處者，池為初，若物置不流水中，物亦停住，若 6比丘以盜心水中覓物，

於淺處覓，去時步步得*突吉羅，若深處隨作方便，得*突吉羅。入水者，沒 7頭

為初，若未至物處，或 8見毒蛇大魚及鰐種種惡獸 9，見已怖走失無罪。」法師

曰：「捉物為初，如前說無異，汝自當知。處者，捉物六處，四邊及上下，是為

六處。若池中者，蓮華為初，若比丘以盜心取華，隨直多少結罪，若折華時藕糸 10

未斷，亦波羅夷。若盜心取藕 11掘地，罪輕重如前說，若水上置種種雜物，比丘

以盜心要期牽物，至某處某處當取，牽未離處偷蘭遮，若舉離水處一髮波羅夷，

若華束在水中漬 12，若 13盜心解束，偷蘭遮，離束波羅夷，六處境界如前說。若

盜心拔華，根未斷盡偷蘭遮，根斷盡波羅夷，若池乾無水，掘華四邊斷根偷蘭遮，

離本處隨直多少結罪，若池中有魚，魚有主，一池水中是其 14處，若比丘以盜心

鉤取，或網取或安魚笱，魚未入突吉羅，魚入者偷蘭遮，若舉魚離水波羅夷，若

魚跳出網上岸偷蘭遮，從岸上取離處，隨 15直多少結罪，龜鼈亦如是。若比丘盜

心欲取魚，池大捉不能得，掘作小池引魚令入，若魚入小池突吉羅，若從小池取

魚捉不得，魚還入大池偷蘭遮，若魚未至小池，亦偷蘭遮。若從瀆中及小池中取

離處，隨直多少結罪，若池水涸欲盡，魚併聚一處，他與藥魚死，比丘不知，作

糞掃取不犯，若知有主盜心取，隨直多少結罪，若魚主責直應還，不還犯罪，若

魚主取魚竟無守護心，比丘以盜心取偷蘭遮。」法師曰：「此罪輕重如前說，汝

                                                 
1〔一〕－【宋】【元】【明】【宮】【聖】 
2 重＝垂【聖】 
3 橛＝掘【聖】 
4 ～Vehās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5 ～Rājabhaya. 
6 若＝時【宋】【元】【明】 
7 沒＝波【宋】【元】【明】 
8 處或＝或處【聖】 
9 獸＝狩【聖】 
10 糸＝絲【明】 
11 藕＝蘇【聖】 
12 漬＝流【宋】【元】【明】【宮】 
13 若＝益【聖】 
14 其＝某【宋】【元】【明】【宮】 
15 隨＋（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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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當知，水品竟 1。 
[0735c08] 船者，凡用渡 2江乃至用繩，此中凡能載物，盡名為船，於船中有人

無人及諸雜物如前說，若比丘以盜心欲偷船覆，自念言：『我欲取船無伴，我今

覓伴去』捉搖如前說，解繩者，若解繩繩未離處突吉羅，繩離處偷蘭遮波羅夷。」

法師曰：「我今廣說，若繫船在急水，若 3斷繩船未離處偷蘭遮，若船離處波羅

夷若不流水中先離處後斷繩，繩斷波羅夷，若船在陸地離處波羅夷。若以兩木支

船，盜心去一木偷蘭遮，去兩木 4船落地波羅夷，若船在陸地，比丘以盜心，長

索絞 5車牽離處偷蘭遮，離處解繩波羅夷。若船在水不繫，比丘以盜心上 6，意

欲向東風吹向西偷蘭遮，若起盜心隨所至處取波羅夷，若悔心，為風所吹，更還

本處，主索應還，若不還主波羅夷，船品竟 78。 
[0735c24] 乘者，車為初，車貯雜物，有識無識如前說，若車貯穀，比丘以盜心

用器椀取，器未離處偷蘭遮，器離處者波羅夷。若車重不能牽，覓牛欲牽，初覓

牛突吉羅，得牛牽車，牛舉一脚偷蘭遮，牛舉四脚波羅夷，若意欲向南 9，牛向

東 10西偷蘭遮，若復還本路波羅夷，若懸車在壁，盜心取犯不犯，如懸鉢囊無異，

乘品竟 11。 

[0736a03] 戴物者，以頭戴之。」法師曰：「我欲釋此義，頭者，從咽喉後髮際

以上，是名為頭。若諸雜物在上，悉名頭戴，從咽喉髮際以下，名之為肩，若腋

以下腹以上，是名荷捉突吉羅，餘如前受寄頭戴物說，餘肩腹境*界亦如是，此

次第句義，易可解耳，戴物品竟 12。 

[0736a09] 園者，華園果園生諸香草，比丘以盜心掘取，隨直多少結罪，若園中

樹皮盜心剝取，隨直多少結罪，華果亦如是。若諍園林者，他園林比丘強諍奪，

初欲諍時突吉羅，令 13園主狐疑偷蘭遮，若園主作捨心，比丘波羅夷，若園主未

作捨心，比丘取園，作決定得想，波羅夷。若言官行貨諍園得勝，園主作失想，

比丘波羅夷，若僧中判事，僧知故違理判者，判主得波羅夷，若僧中詳依理判，

諍者不如偷蘭遮園品竟 14。 
[0736a19] 寺中者，於寺中置諸雜物，有四處舉物，如前所說，若房舍施與四方

                                                 
1 ～Udak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2 渡＝度【宋】【元】【明】【宮】【聖】 
3 若＋（繩斷波羅夷若不流水中）【宋】【元】【明】【宮】【聖】 
4 木＋（支）【宋】【元】【明】【宮】 
5 絞＝挍【聖】 
6 上＝止【宮】 
7（究）＋竟【宋】【元】【宮】【聖】 
8 ～Nāv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9 南＝東【明】【宮】 
10〔東〕－【明】 
11 ～Yān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12 ～Bhār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13 令＝今【宋】【宮】 
14 ～Ārām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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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僧 1，或大或小，若比丘欲諍取此房不成諍，無的 2主故不犯重罪，若檀越施

一眾乃至一人，若盜心取此房，主作失心，盜者作決定得想，犯不犯如前所說，

寺品略說竟 3。 
[0736a25] 田中者，有二種田何謂為二？一者富槃那田 4，二者阿波 5蘭若田 6，

問何謂為富槃那田，有七種穀粳米為初。何謂為阿波蘭若田？豆 7為初，乃至甘

蔗，若比丘盜心取穀，滿一分犯重罪。若穀未收 8，比丘以盜心，覓鎌覓擔覓籃，

種種方便得突吉羅，若以手攬捉得偷蘭遮，若刈 9斷與餘生者相連著，未離本處

得偷蘭遮，若解脫相離，隨直多少結罪，若盜心取稻作米前運動方便突吉羅，若

*刈稻打稻舂，隨一一作得偷蘭遮，若成米內 10器離地波羅夷。若比丘與他諍田，

如前所說，若比丘偷他田地，乃至一髮，大作決定盜心，得波羅夷，何以故？地

深無賈 11故，若此比丘來問眾僧，今取此地，僧答同者，皆得重罪。若有二標，

若比丘舉一標得偷蘭遮，舉二標波羅夷，若地有三標，若舉一標突吉羅，舉二標

偷蘭遮，若舉三標得波羅夷，若地有多標舉一標得突吉羅，乃至二標皆突吉羅，

餘後二標舉一偷蘭遮，舉二波羅夷。若盜心以繩彈取他地，初一繩置一頭偷蘭遮，

置繩兩頭波羅夷，若書地作名字，初書一頭偷蘭遮，書地兩頭波羅夷。若盜心唱

言：『齊是我地。』田主聞已生狐疑心恐失我田，是比丘得偷蘭遮罪，若田主作

決定失想，得波羅夷，說田品竟 12。 
[0736b21] 地者，宅地園地，有樹無樹有籬 13無*籬，如華園品說亦如田品說，

略說地品竟 14。 
[0736b23] 聚落者，律中已廣說竟，阿蘭若者，是地有主。」法師曰：「亦有無

主，云何有主無主？」答曰：「若草木在林中，無直不得取，是 15名有主。若草

木在林，隨意斫伐無人呵問是名無主，若比丘有主阿蘭若物，隨直多少結罪，有

主阿蘭若處，擲去不堪用物，取者無罪。若有主阿蘭若，木柱及諸雜物，久久在

中無人收拾，比丘借取用，後主來求相還，取者無罪。若比丘齎直，至有主阿蘭

若林中，語守林人：『汝聽我且取材 16木。』取竟便還汝直，若守林人答言：『若

爾隨意取。』比丘便使人入林隨意而取，取者無罪。若林主語守林人言：『有比

丘取者。』汝莫取直，而守林人從索直，比丘應與。若守林人眠不覺，或餘處行

                                                 
1 ～Cātuddisa saṅgha. 
2 的＝讁【宋】【元】【明】【宮】【聖】 
3 ～Vihār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4 ～Pubbaṇṇa. 
5〔波〕－【聖】 
6 ～Aparaṇṇa. 
7 豆＝荳【宋】【元】【宮】 
8 收＝刈【宋】【元】【明】【宮】 
9 刈＝扠【宋】【元】【明】【宮】【聖】＊ 
10 內＝納【明】下同 
11 賈＝價【宋】【元】【明】【宮】 
12 ～Khett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13 籬＝離【聖】＊ 
14 ～Vatthu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15〔是〕－【聖】 
16 材＝林【明】，＝才【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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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比丘便入林中取木，後守林人還見從索直，比丘應與。若比丘入林取木竟，

為賊虎所逐，恐怖未得還直，後應還直，若不還，隨物多少結罪，若比丘入林中，

不問守林人，以盜心輒取他物若過境界，隨直多少結罪，阿蘭若品竟 1。 
[0736c14] 水者盛置在器及乏水時，是諸家中各各盛置大器。比丘以盜心，鑽 2器

覓鑽及微少鑽著，得突吉羅，若鑽未徹 3得偷蘭遮，鑽*徹得水隨直多少結罪，

若器小者，比丘傾器取，隨直多少結罪。若器口大，以小 4器內中取者，如前偷

油品所說，若他池水，比丘以盜心掘地決取，若水流出過一分，比丘得波羅夷罪。

若比丘以方便，盜心掘他 5池邊，垂*徹而置，欲使他因此處破，及小兒破或牛

踐破，若水因此處出，比丘得波羅夷。若池中有大樹，比丘為求水故，便斫樹墮

池中，樹帶浪起池邊崩穴，水便流出，隨多少直 6結罪。若比丘有二池，一池有

水一池無水，各在他池兩邊，他池多水，比丘以盜心便掘穴已，有水池邊通注他

池，令水流溢，灌入己無水池，若損他池水隨直多少結罪，若比丘田近他無水池，

以方便心掘池通田，天雨水從池入田，池主來索水直，比丘應還，若不還隨直多

少結罪。若眾家共有一池，分水注田，比丘以盜心，斷取他水令注 7己田，若禾

未死偷蘭遮，若禾死，隨直多少結罪，水品竟 8。 
[0737a07] 楊枝者，如前園中所說。」法師曰：「若眾僧雇人取楊枝，未還眾僧，

楊枝猶在某 9處，猶是雇者物，比丘以盜心前選擇取，隨直多少結罪，若眾僧雇

人典賞 10物，比丘先不白眾僧以盜心取隨物多少結罪。若眾僧差沙彌次第十五

日，為眾僧取楊枝，沙彌擇好者與師僧未及得分，比丘以盜心擇取，隨多少結罪。

若楊枝已在僧常用處，取者無罪，取楊枝法，汝等應知。」問曰：「云何可知？」

答曰：「若眾僧日取三楊枝，亦隨僧取三楊枝，若入禪室及聽講，并取五六楊枝，

若盡已更取亦得，何以不併多取，而取五六，為人譏嫌 11故，楊枝品竟 12。 
[0737a20] 樹者，若閻浮菴羅樹及胡椒藤，若以盜心以刀斫樹及藤，樹斷皮猶相

連偷蘭遮斷者波羅夷，藤斷而猶在樹波羅夷，若以盜心斫樹過半而置，若樹因 13

此而折者，應計多少還直，不還犯罪，若以毒骨刺樹殺亦如是，樹品竟 14。 
[0737a26] 展轉偷者，若偷人取物，比丘以偷心奪取，物離偷人身分，若此人健，

又於 15比丘奪得物還者，比丘雖不得物，亦得波羅夷罪，何以故？以決定得偷心

離本處故，若此物主不置，比丘強牽取，未離手得偷蘭遮，離手犯重，若以盜心

                                                 
1 ～Araññ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2 鑽＝攢【聖】下同 
3 徹＝撤【聖】＊ 
4〔小〕－【宮】 
5 他＋（地）【宋】【元】【明】 
6 多少直＝直多少【明】 
7 注＝入【宋】【元】【明】【宮】 
8 ～Udakakathā niṭṭhitā. 
9 某＝其【宋】【元】【明】【宮】【聖】 
10 賞＝掌【宋】【元】【明】【宮】 
11 嫌＝謙【聖】 
12 ～Dantakaṭṭhakathā niṭṭhitā. 
13 因＝自【宋】【元】【明】【宮】 
14 ～Vanaspatikathā niṭṭhitā. 
15 於＝拍【宋】【元】【明】【宮】，＝栢【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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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人手釧鐶，出手者波羅夷，猶在手者偷蘭遮，脚亦如是。若盜剝取他衣，初捉

衣突吉羅，牽衣動偷蘭遮，離身波羅夷，若牽衣斷隨直多少結罪，若盜心偷人及

身上衣若將去，初舉一脚偷蘭遮，舉二脚波羅夷。若盜心又偷身及衣，人走突吉

羅，人擲衣置地，比丘手捉亦突吉羅，若動衣偷蘭遮，離本處波羅夷。若盜心偷

身及衣，人走逐不及，比丘言：『汝脫衣擲地置汝身。』若人以手初解衣突吉羅，

衣解偷蘭遮，衣離身分波羅夷。若比丘盜心偷人及衣，人走解衣置地，比丘猶逐

人不置，不及而反還，取衣 1離地波羅夷。若盜心偷人，人走荒怖脫衣擲去，比

丘逐猶不置，不得人而還，見衣在地，比丘言：『此人擲去衣。』我當拾 2取不

犯，偷人不 3得突吉羅，若人迴頭遙語比丘：『莫取我衣。』比丘若取衣離地波

羅夷，若人以捨心擲衣走，比丘逐人既不得而還，見衣在地言：『此衣我力所得。』

即便拾取突吉羅，又有一師解言，不得突吉羅，何以故？衣主以捨心故，展轉偷

品竟 4。 
[0737b24]受寄者 5，若人寄物在比丘處，物主來求比丘言：『我不受汝寄。』妄

語應得波夜提，為是偷方便故，得突吉羅。若比丘念言：『此人寄我物無人知。』

我今為還為不還得偷蘭遮，若比丘決定心得，物主作失心，得波羅夷。若比丘言

我惱之，彼若強諍者我還衣，不諍者我當取，物主以失心與比丘，取此衣者波羅

夷。若受人寄物，物主來求，口還而心決定不還，物主作狐疑心，比丘得波羅夷。

若受寄以盜心，移物置別處突吉羅，若以物易食盡，物主來問猶突吉羅。若物主

還問不還物者波羅夷罪，若借用者無罪，若見他鉢精好，合眾鉢并與上座處，若

以 6盜心取已，麁鉢與上座處，欲易取他好鉢，以方便誘彼比丘，令過夜失眠，

竊起至上座處言：『我欲遠行。』取他鉢相言：『我鉢鉢囊如是相如是形。』上座

與鉢，鉢離本處，彼比丘得波羅夷。若上座已取鉢竟，欲付盜比丘，上座言：『汝

是誰非時取鉢？』盜比丘聞上座語，驚怖而走，亦得波羅夷。上座以好心取鉢無

罪，若上座生心言：『此比丘已走我盜取。』此亦得波羅夷，若上座夜闇，自誤

取己鉢與盜比丘，盜比丘得突吉羅，若上座誤取盜比丘鉢，還與盜比丘，盜比丘

得突吉羅，上座無罪。復一比丘盜心禮上座言：『我是病比丘與我鉢來。』上座

言：『此房無病比丘，汝當是偷。』上座又先與同房比丘共諍，上座盜心，取共

諍比丘鉢與賊比丘，上座及盜比丘，俱得波羅夷。若上座以盜心取諍比丘鉢，不

得諍比丘鉢，還得賊比丘鉢，與賊比丘，上座得波羅夷，若上座以盜心，取共諍

比丘鉢，不得諍比丘鉢，上座自還得己鉢與賊比丘，上座及偷比丘，俱得突吉羅。

若上座將物與年少 7捉言：『我將汝至某處。』年少比丘懷盜心，捉物逐上座至

所在，年少比丘默捨，上座將物走，先一步得偷蘭遮，二步得波羅夷。若上座將

年少比丘，捉物入聚落乞食，年少比丘懷盜心言：『捉物逐上座入聚落，念言：

                                                 
1 衣＋（衣）【聖】 
2 拾＝捨【聖】 
3〔不〕－【宋】【元】【明】【宮】＊ 
4 ～Haraṇakakathā niṭṭhitā. 
5 ～Upanidhi. 
6 以＝次【聖】 
7 ～Da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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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聚落。』當去，未至聚落，步步突吉羅，一脚界外一脚界內偷蘭遮，兩脚入

*界波羅夷，若從 1聚落中起盜心出，犯亦如是。若上座使年少比丘，汝將此衣

往彼聚落浣染，年少比丘起盜心將物去，步步迴轉物皆突吉羅，若過所期處波羅

夷，若至聚落以衣易食或賣，未犯重。若還衣主問：『衣在何處？』比丘答：『已

易食盡。』主責衣直應還，若不還波羅夷。若比丘以盜心強為上座浣衣，若上座

授 2衣與盜比丘，衣離上座手，盜比丘得波羅夷，若盜比丘生心念言：『將此物

至聚落我當取。』犯亦如是。若上座衣不淨，以衣現相欲使人浣，年少比丘以盜

心問，上座言：『此衣欲浣。』年少問言：『何處浣？』上座言：『隨長老所至處

浣。』若年少隨所至處突吉羅，若 3用物者偷蘭遮，若上座求衣不還者波羅夷。

若上座以[疊*毛]寄檀越，年少比丘以盜心，詐往上座檀越家誑 4言：『上座教我

來取[疊*毛]。』若寄夫夫與，寄夫婦與，寄婦夫與，隨[疊*毛]入比丘手，一一

波羅夷。若檀越語上座言：『我欲請上座食并施白[疊*毛]一張。』年少比丘知，

往至檀越家語檀越：『上座教我來且 5前請[疊*毛]食，至日當受。』檀越即以[疊
*毛]與之上座後知，從年少索[疊*毛]，若不還[疊*毛]波羅夷。若檀越請二比丘

夏坐，夏坐竟施白 6[疊*毛]二張，一麁一細不現前與，後上座遣年少比丘，就檀

越請[疊*毛]，檀越以[疊*毛]付年少比丘言：『細者與上座，麁者與年少，年少將

[疊*毛]還置一處。』上座問言：『何者與我？』年少以盜心答言：『上座麁者是。』

若上座取麁[疊*毛]，年少比丘得偷蘭遮，年少取細[疊*毛]離本處波羅夷。若年

少比丘以盜心書[疊*毛]作字，細者自作己名，後上座依名取[疊*毛]，年少比丘

得偷蘭遮，年少取[疊*毛]得波羅夷。若客比丘入寺，見舊比丘作袈裟，客比丘

心念：『此舊比丘故，當為我看此鉢默置而去。』後遂失此鉢，客比丘不得責鉢，

何以故？不付囑故，若付囑舊比丘，不解客比丘語，客比丘謂舊比丘已受付囑，

後遂失此鉢，客比丘亦不得責，何 7以故，由不了語故，若付囑鉢，舊比丘答言：

『善哉！』若後失鉢應責償，何以故？為付囑故，若知典鉢庫比丘，若出入諸比

丘鉢，忘不閉戶，失諸比丘鉢，應償，若人穿壁偷不償。若諸比丘語典鉢比丘長

老，晨朝出鉢置外，我等遣人守護，守護人眠睡失鉢，典鉢比丘不須償，若典鉢

比丘諸比丘付鉢，懶開庫而以鉢置己私房，若失鉢責償，若典 8鉢庫比丘開鉢庫

戶，未得閉忽得卒病，不展轉 9付囑，失鉢不償。若典庫比丘閉庫而眠，有賊來

喚開戶，比丘不開，賊云：『我得戶開我殺汝？』比丘亦不開，賊而以斧斫戶，

比丘念言：『我若不開，復死復失鉢。』於是開戶，賊悉將鉢去，比丘不得責；

若知鉢庫比丘，以鑰匙與客比丘，客比丘遂開庫 10，偷將鉢去，知庫比丘應償鉢，

                                                 
1 從＝捉【宋】【元】【明】 
2 授＝度【聖】 
3 若＝并【聖】[>＊] 
4 誑＝詐【宋】【元】【明】【宮】 
5 且＝取【聖】 
6 白＝曰【元】 
7 責何＝訶責【聖】 
8〔典〕－【聖】 
9〔轉〕－【聖】 
10〔鉢庫比丘以鑰匙與客比丘客比丘遂開庫〕十七字－【聖】，鉢＝盋【宋】【元】【宮】下同 



 124 

若上座向知鉢庫比丘言：『我欲寄鉢庫主 1，共長老看鉢。』若開戶不開 2失鉢，

二人共償，若上座將人入庫，知鉢庫比丘言：『莫將人入。』上座言：『無所苦 3

失鉢。』上座自償，若知僧庫藏比丘，眾僧作大會出內雜物，一人不瞻 4若有所

失，知庫比丘不償，若外利養入，知庫比丘得受兩分。若頭陀比丘雖住寺中，不

住僧房，不食眾 5檀越，自為起房，眾僧不得差作維那及知事使。若比丘若於讀

誦教化說法，能得利養利眾僧，眾僧不得差知僧事，有房舍衣鉢，應先以好者與

之，飲食果木得加分與。若比丘受用僧房舍衣鉢 6，若慢藏失僧物，悉應償，得

差看佛供養具不得辭，有所失悉償 7。失官稅者 8，應輸稅者不輸，以偷過官稅，

若初捉突吉羅，隱藏偷蘭遮，不輸過官稅處波羅夷，若盜心擲落稅外波羅夷落稅

內偷蘭遮，若擲稅外物還展轉入稅內波羅夷。又法師說偷蘭遮，若有大木作橋，

一頭稅界內，一頭稅界外，若以盜心將物從木 9上過，未度木偷蘭遮，過木波羅

夷。若二人共稅 10，一人稅界外，一人在稅界內偷蘭遮，二人悉出稅界外波羅夷，

若將牛馬負物過官稅處，比丘語受稅人：『隨汝稅取估直。』受稅人忘，牛遂自

出稅界外，比丘不犯，何以故？已語受稅人故。若比丘將至官稅處，一人欲稅一

人言置，比丘*不輸度不犯，若比丘物至官稅處欲輸稅，受稅人言：『小小不須 11

稅比丘將物度無罪。』若比丘將物至受稅人處，受稅人正蒱博 12戲，比丘三喚不

應，比丘委去無罪。若比丘將物至官稅處，卒 13有水火賊難，各驚走四出不受稅，

比丘委去不犯稅界者，亦 14擲石所及處，若比丘將物不至 15稅界過者 16不犯 17。」

法師曰：「我欲現偷人無罪，云何無罪？」答曰：「無主人故無罪，若人兒落度，

父母以水灌頂遣去，或父母死亡，比丘取如是人無罪，若負他人責，比丘將去 18

無罪。家生或買得或破得，云何家生？家中奴 19婢生。云何買得？以物買得。云

何破得？興軍破得。律本中說：若偷如是人得罪，初從 20捉突吉羅，若抱舉一脚

離地偷蘭遮，若兩脚離地波羅夷，若恐怖驅去初方便小罪，若舉一脚偷蘭遮，舉

兩脚波羅夷。若他人奴，比丘語言：『汝在此辛苦，何不叛去？若至他處可得適

                                                 
1 主＝住【聖】 
2 開＝閉【宋】【元】【明】【宮】【聖】 
3 苦＝若【明】 
4 瞻＝贍【宋】【元】【明】【宮】，＝澹【聖】 
5 眾＋（食）【聖】 
6 鉢＝益【宋】盋【元】【明】 
7 ～Upanidhikathā niṭṭhitā. 
8 ～Suṅkaghāta. 
9 從木＝從【宋】【元】【明】，＝木【宮】 
10 稅＝抗【聖】 
11 須＝頭【宋】 
12 蒱博＝捕搏【聖】 
13 卒＝本【聖】 
14 亦＝二【聖】 
15 至＝豆【聖】 
16 者＝去【宋】【元】【明】【宮】 
17 犯＝稅【聖】，～Suṅkaghātakathā niṭṭhitā. 
18 去＋（死）【宋】【元】【明】【宮】 
19〔奴〕－【聖】 
20〔從〕－【宋】【元】【明】【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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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若奴聞比丘語已，初發心欲去突吉羅，若初舉一脚偷蘭遮，舉兩脚波羅夷。

若奴叛，有眾多比丘語其道，催令駛 1去，隨語比丘得重罪。若奴使走，比丘語

言：『汝如是走可脫。』比丘無罪。若奴安徐去，比丘語言：『汝如是寬行郎主當

捉得汝。』奴聞比丘語，即便駛 2去，比丘犯重罪；若奴叛走已至他國，比丘語

言：『汝可更餘處去，汝主求逐汝。』奴聞比丘語即叛去，比丘犯重罪；若比丘

語言：『汝此處辛苦某處極樂。』奴聞比丘語即便叛去，比丘不教去無罪；有比

丘作是言：『某方極樂道路處處豐饒飲食，誰能逐去者。』奴聞此語便自隨比丘

去，比丘即驅使此人，比丘無罪；若至半路虎狼賊難，比丘喚走無罪，偷人品竟 3。 
[0739b03] 無足者蛇虺 4有主世人已 5蛇為技 6，若有觀看，或與一錢乃至半錢，

此人置蛇睡眠，比丘盜心將去隨直多少結罪，蛇在函中，比丘盜心以蝦蟇 7餌之，

或手牽出離函，隨直多少結罪，無足品竟 8。 
[0739b08] 二足者，鬼人為初，唯 9鬼不可偷。三種鳥，一者毛翅，二者皮翅，

三者骨翅。毛翅者，孔雀雞為初，皮翅者，蝙蝠 10為初，骨翅者，蜂為初。比丘

盜心，隨直少多 11結罪，如前說無異。四足者 12，一切畜生象為初，若盜心大力

能抱象離地波羅夷，若象在厩，或繫腹或繫頸或繫四足，若解縛離本處，若不繫

驅出屋外，若在外驅出門，若在聚落驅出聚落界，*若在阿蘭若處，驅行離四足

處，若眠驅起，隨一一離處波羅夷，牛馬驢駱駝一切四足亦如是。若半在欄以欄

為界，解縛驅出如前所說若以草誘去隨離處犯罪，若喚牛名，解語隨出犯罪亦如

前，若牛眠地殺，牛主責應還直，若不還犯重罪，四足品竟 13。 
[0739b23] 多足眾生者，百足蜈蚣蚰蜒 14，若一舉脚九十九，偷蘭遮，若舉最後

一脚，隨直多少結罪，多足品竟 15。 
[0739b26] 若為賊往他人家看物處所*籬壁穿破處，還來語賊，賊聞比丘說，依

事往取，隨物離處，若眾多比丘遣一比丘往，一切犯罪。若教一比丘看物處所，

有比丘言：『不須遣其去我自往看。』此比丘犯罪，教者被教者無罪 16，眾多比

丘強將一比丘共偷得物，便驅此比丘守視，諸伴便 17覓物去，此守物比丘起盜心，

物中好者便偷將舉，隨直多少結罪 18。眾多比丘者，眾多比丘作是言：「『我等共

                                                 
1 駛＝使【宋】【元】【明】【宮】【聖】 
2 駛＝使【聖】 
3 ～Pāṇakathā niṭṭhitā. 
4 虺＝蛇【宋】【元】【明】【宮】【聖】 
5 已＝以【宋】【元】【明】【宮】 
6 技＝伎【宋】【元】【明】【宮】 
7 蟇＝墓【宋】【宮】 
8 ～Apadakathā niṭṭhitā. 
9 唯＝惟【宋】【元】【明】【宮】 
10 蝙蝠＝邊腹【聖】 
11 少多＝多少【明】 
12 ～Dipadakathā niṭṭhitā. 
13 ～Catuppadakathā niṭṭhitā. 
14 蚣蚰蜒＝公遊延【聖】 
15 ～Bahuppadakathā niṭṭhitā. 
16 ～Ocarakakathā niṭṭhitā. 
17 便＝更【宋】【元】【明】【宮】【聖】 
18 ～Onirakkhakathā niṭṭh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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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某鄉某處相與共偷。』諸伴悉同而去，一人入取物，物離本處，悉得波羅夷。

於問難中四人共偷，三人得罪一人得脫，我今問汝，汝當善思。」答曰：「有四

比丘，一是師三是弟子，欲偷六摩娑迦，師語弟子言：『汝人各偷一摩娑迦我偷

三。』第一弟子言：『和尚 1偷三 2我偷一，汝二人各偷一。』餘二人展轉相教亦

如是，師自偷三錢偷蘭遮，教三弟子偷亦偷蘭遮，何以故？自偷異教人偷異，是

故二偷蘭。三人云何得重罪？為教他偷五摩娑迦故，是故 3得重罪，汝當善思者，

於盜戒中，義理分別當善思，云何善思？一種物置一處，復一種多處多種置多處，

此事汝當善識。云何一種物置一處？有一人以五摩娑迦置店肆中，眾多比丘見，

遣一比丘往取離本處，眾多比丘悉得波羅夷。有一人五店，店安 4一摩娑迦，眾

多比丘遣一比丘往五處取，最後處得波羅夷，種種物置一處，諸雜物置一處，或

直五摩娑迦，或直過五摩娑迦置一處，眾多比丘遣一比丘取，此比丘舉物離地，

眾多比丘得重罪種種物置多處，有五人各有一店，眾多比丘遣一比丘取，最後離

本處，眾多比丘犯重罪，教品竟 5。 
[0740a01] 相要者某 6時共去，或中前中後或夜，或今日或明日，或今年或明年，

相要不絕時剋 7不違，犯不犯如前所說。若不從教，教中前取而中後取，教初夜

取而後夜取，教白月取而黑月取，教此年取而後年取，教者犯小罪，取者犯波羅

夷，若時剋相應，俱得罪，相要品竟 8。 
9 
善見*律毘婆沙 10卷第九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 

*簫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Sp.II,369；CS.Pārā.Nimittakammakathā.pg.1.323) 
[0740a14] 現相教取五者，眼現相為初，或眼現相，或手現相，或脚現相，或遙 11

頭現相，或動身現相，如是種種現相教偷，犯不犯如前所說教取此物而得此物，

俱犯重，教取此物而得彼物，教者小罪，取者犯重 12，教語此人者。有眾多比丘，

                                                 
1 和尚＝和上【宋】【元】【宮】【聖】 
2 三＝二【明】 
3〔故〕－【宋】【元】【明】【宮】 
4 店店安＝店店【宋】【元】【明】，＝安店【宮】 
5 ～Saṁvidhāvahārakathā niṭṭhitā. 
6 某＝其【宋】【元】【明】【宮】 
7 剋＝刻【宋】【元】【明】【宮】＊ 
8 ～Saṅketakammakathā niṭṭhita. 
9 此下聖本有光明皇后願文 
10〔毘婆沙〕－【聖】 
11 遙＝搖【宋】【元】【明】【宮】 
12 ～Nimittakammakathā niṭṭh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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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師三是弟子，第一弟子名佛陀勒棄多，二名曇摩勒棄多，三名僧伽勒棄多，

師行見他物起盜心，喚佛陀勒棄多語言：『汝教曇摩勒棄多，教僧伽勒棄多，往

取彼物，師教第一弟子時，師得突吉羅。曇摩勒棄多語，僧伽勒棄多受語時，師

得偷蘭遮，若往取物離本處，師及三弟子俱犯重 1。』」法師曰：「非但四人犯罪，

若百千人展轉相教，罪亦如是。教他者，師教佛陀勒棄多，汝往語曇摩勒棄多，

教曇摩勒棄多，語僧伽勒棄多，汝往取物。佛陀勒棄多，見曇摩勒棄多，不語或

不見，自往語僧伽勒棄多：『汝往取物。』若物離本處，師得突吉羅，曇摩勒棄

多無罪，第一第三 2犯重。已去還者，僧伽勒棄多，見人守視不得取，還報師，

師語言：『隨便取莫置。』師得突吉羅，後若得物，師及弟子俱犯重，若師教弟

子取物決定得，如擲物虛空必定落地，師教竟得波羅夷。若師盜心教弟子已，或

一年或二年或三年乃至六年，師或死或罷道，師不犯重，偷者得罪，教已乃至三

年，弟子未得偷，弟子患耳聾，師不知聾，師生悔心語弟子言 3罷，弟子聾不聞

語故，承先教往取離本處，師及聾弟子俱犯重。若弟子不聾，答言：『善哉不取。』

師及弟子不犯重，得突吉羅，教取品竟 4。 
[0740b17] 今當現盜戒有五事，是故律本所說，五事者，何謂為五？一者他物，

二者他物想，三者重物，四者盜心，五者離本處 5。若一事二事不犯重，若具二

事，偷蘭遮突吉羅，六事者，非自想非親厚想，非暫用想重物，盜心離本處，非

他主 6者，非他守護，此物糞掃想無主想，自己想暫用想，非盜心無罪己想，於

他物中生自己想，取離本處無罪，若物主責應還，若不還者犯重罪。親厚想者 7，

如律本所說，佛告諸比丘：『有五事得取親厚物，何謂為五？一者知識，二者同

食，三者善語，四者生，五者取已歡喜。』何謂為知識？一見而歡喜，是名知識。

同食者極親厚無所悋惜，是名親厚。善語者，若我物，隨汝意取不須復問，是名

善語。生者，從今若未死，同用此物，取已歡喜，我取此物，物主聞之必當歡喜，

是名五事，應知可取。親厚取復有三事，一者生知識，取已歡喜，二者生同食，

取已歡喜，三者語，取已歡喜，若親厚生，取已歡喜，成親厚取，若在家若出家，

前取歡喜，後因事生悔 8心，雖*悔不得奪取。復有知識，心不樂與，口不言與

不與，取已物主後有所嫌 9，不得奪取，又 10有知識言：『若汝有所須取食用，我

若有所須就汝取。』後因事相嫌，得奪取。借用者 11，用已當還主，如是用者，

是名借用，若物主言：『不須還。』仍布施善，若不布施應還其物，眾物僧物亦

                                                 
1 重＋（罪）【聖】 
2 三＝二【宋】【元】【明】【宮】 
3〔言〕－【宋】【元】【明】【宮】 
4 ～Āṇattikathā niṭṭhitā. 
5 ～Pañcāakārā:- 1. Parapariggahita, 2. Parapariggahitasasaññī, 3. Parikkhārassa garukabhāva, 4. 
Theyyacitta, 5. Thānācāvana. 
6 主＝生【聖】 
7 ～Vissāsagāha. 
8 悔＝誨【聖】＊ 
9 嫌＝謙【聖】 
10 又＝父【宮】 
11 ～Tāvakāl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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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餓鬼物者 1，四天王 2為初亦入其中，若比丘取諸鬼神物無罪，若天帝釋

若帝釋 3立店販賣，比丘天眼觀知是帝釋而取物，帝釋悋惜還不還無罪，所以無

罪，此是應化物故。若世間人以物繫樹，無人守護取者無罪。畜生物者 45，龍王

迦樓羅 6為初，若其 7化作人形，如帝釋所說無異。若師子若虎殺鹿及牛而食，

比丘不得奪取，何以故？虎狼瞋心恐殺比丘，若食竟比丘驅去然後取，若得令淨 8

人炙食無罪。糞掃者 9，此是擲棄之物，作是念已取之無罪，若此物有主來求，

比丘應還，若不還者犯重。顛狂者 10，律本廣說，最初未制戒不犯，顛狂不犯，

後者，六群比丘為初盡犯 11。」法師曰：「盜戒究竟發起從心，作世間罪惡業 12，

不善者三受，汝等應當知。發起者，從身業意業發起，此是自取，教人取者，從

意口業發起 13，自取教人，從身口意業。作者，以身作得，世間罪者，性 14罪，

不善者，惡心作。受者，有三受苦樂不苦不樂。」法師曰：「悉前波羅夷已說，

隨結者，六群比丘為初，若易解者，律本中已說，句次難解者我當廣說，凡人心

恒緣於欲，未曾捨離，聖人若捨身口，以心結罪，無有得脫者，是以聖人制戒，

要因身心。是故律本中說無罪者，起心不動身口，是名無罪，若起盜心，當自剋

責還復好心，觸搖離本處，此易解耳。誰偷取？」答言：「我偷取，佛言比丘：『汝

心云何？』比丘答言：『逐口語實 15無盜心。』若爾無罪，鬼入者，此餓鬼見死

尸有好衣，起貪心即入尸中。不受語者，此比丘聞餓鬼語：『比丘莫取我好衣。』

比丘聞言亦不受語。起者，此餓鬼見比丘將衣去，起而追逐，閉戶者，比丘寺 16

近尸陀林，比丘*性強不畏鬼神，是故入房反閉戶倒地，此餓鬼見比丘閉戶已言：

『我不得此衣。』擲置死尸而去，是故律本所說，倒地未爛壞者，此是新死尸也，

未爛壞死尸不聽取衣，若取者突吉羅，若爛壞者取無罪。」問曰：「云何爛壞？」

答曰：「鷲鳥為初，或脚瓜 17瘡或口瘡乃至小瘡，如針頭刺取者無罪，若皮未斷

者亦不聽取，若此尸生時被瘡或炙 18瘡，隨一一瘡可取。若此尸膖脹爛臭可取，

若此尸完全，比丘故取衣，語守護尸陀林人 19為我取，若無守護尸陀林人，語餘

                                                 
1 ～Petapariggaha. 
2 ～Catummahārājikā. 
3 ～Sakka devarājan. 
4（一）＋者【宋】【元】【明】 
5 ～Tiracchānagatapariggaha. 
6 ～Supaṇṇamāṇavaka. 
7 其＝某【聖】 
8 淨＝請【聖】 
9 ～Paṁsukūlasaññī. 
10 ～Ummattaka. 
11 ～Padabhājaniy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2 ～Samuṭṭhānañ ca kiriyā atho saññā sacittakaṁ, lokavajjañ ca kammañ ca kusalaṁ vedanāya cā 'ti. 
13 起＝趣【宋】【元】【明】【宮】 
14 性＝姓【聖】＊ 
15（世尊）＋實【宋】【元】【明】【宮】【聖】 
16 寺＝等【聖】 
17 瓜＝爪【宋】【元】【明】【宮】【聖】 
18 炙＝亦【聖】 
19 ～Susānagopaka. 



 129 

人汝為我取善，若都無人者，比丘或以刀子刺作瘡可取，若如此尸比丘得取。易 1

籌者，眾僧擲籌分衣，比丘以盜心易他好籌，犯不犯如前所說，若闇夜及晝日不

見主盜取，此是小賊，若欺誑心治不中用物為好，或以 2假色易取人物對面欺人，

此是大賊。若人自有力，王為初，若自有力，若依強勢逼人取 3物，重秤 4大斗

如前種種，皆入偷罪。誓者 5，有二，一者物誓 6，二者 7處誓 8，云何物誓？有

比丘欲偷衣入房，若得此衣當取餘物不取，是名誓物。云何誓處？若比丘取他物

將去，自誓言：『我至某處當取。』是名誓處，易籌 9竟。」法師曰：「文句次解

我不須廣說，若寺舍空廢無人，比丘來去見樹有果，應打揵鎚 10，若無揵鎚下至

三拍手，然後取食無罪，若不如是食犯盜。若聚落外有寺，賊難惡獸難，比丘走

入聚落，有客比丘來入寺，見飲食及果，以盜心 11而食，隨直多少結罪，次第句

易解。取猪 12被繫者，於阿蘭若處，張羂 13繩取野猪，比丘以盜心解放他猪，隨

直多少結犯重，若以慈心解放無罪，應還直。若比丘有慈心，先以物 14准直繫著

繩，然後解放無罪，若此猪見比丘來，輒自突走繩斷去無罪，若猪未 15至繩 16，

比丘遙驅去無罪。若他狗嚙野猪，比丘以慈心驅打狗放猪無罪，若主責直應還，

若不還犯罪，野猪被羂三四日不得食，體羸不能動，比丘盜心以飲食與之，食罷

體健，比丘作大叫聲，猪聞之驚怖，牽羂突走，比丘犯重罪，若慈心作不犯，應

還主直，比丘見野猪著羂，盜心割 17繩留少許不斷，比丘作大叫聲，猪聞驚怖突

羂走去，如前所說，比丘見猪著羂起盜心，或安刀劍近繩，或繩邊燃火，欲使猪

牽繩突刀，或火燒猪脫走去，犯 18不犯如前所說。若人故掘地作坑，擬取猪鹿麈 19

麞等眾獸 20，若比丘盜心，壞坑及諸張具物過不得，比丘犯重，若眾生不過無罪。

若人近寺邊安羂捕諸眾生，比丘語此人：『莫近寺 21安 22羂取猪鹿。』若此人不

從，比丘向地主言，若地主教壞不犯，若人作田為麞鹿所食，張羂防護，捕鹿得

鹿便食肉，若守護竟主捨心，後壞若解不犯。」法師曰：「句次易解，若人安魚

                                                 
1 易＝亦【聖】 
2 以＝已【宋】【元】【明】【宮】【聖】 
3〔取〕－【宮】【聖】 
4 秤＝稱【宋】【元】【明】【宮】【聖】 
5 ～Parikappa. 
6 ～Bhaṇḍaparikappa. 
7〔者〕－【宋】【元】【明】【宮】【聖】 
8 ～Okāsaparikappa. 
9 籌＝疇【聖】 
10 鎚＝椎【宋】【元】【明】【宮】下同 
11〔心〕－【聖】 
12 ～Sūkara. 
13 羂＝鞙【聖】下同 
14 物＋（作）【宋】【元】【明】【宮】 
15 未＝來【聖】 
16 繩＝猪【聖】 
17 割＝剋【宋】【元】【明】【宮】 
18〔犯〕－【宮】【聖】 
19 麈＝塵【元】【明】 
20 獸＝狩【聖】 
21〔寺〕－【聖】 
22〔安〕－【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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笱捕魚，若盜心開放，隨直多少結罪，若先穿魚笱作孔，打水驚魚令出者犯，若

不出者不犯如前，又盜心合魚笱 1將去離水，隨直多少犯，又飲食於笱外 2餌魚，

魚見飲食突出，若主責應還直，若空魚笱 3，比丘盜心若開若破，魚從中往還，

主責直應還，若比丘取魚*笱移擲他處，犯不犯亦如前說。偷閻浮子 4及酥 5油器，

如前所說，若比丘盜心取酥 6未滿一分，然後生悔心，後我不更作，至明更偷心，

取不滿一分，復*悔心後誓不作，如是展轉偷盡一器，不犯重，得突吉羅偷蘭遮。

又有比丘如是偷酥，日日止取一匙 7，而不捨心取滿一分，便犯重。相要偷者，

食堂有二種殘食，次閻浮子如前所說，分菴羅果 8者，舊比丘見客比丘來，而不

分果，客比丘語淨人言：『我等為得分與不？』作是言已，客比丘便自打磬取果，

便自分與舊比丘，及客俱得共食。是故律本所說，佛告諸比丘：『自今已後若有

飲食應分，分食無罪。』自言己寺舊比丘，若有果有客比丘來，應共分食無罪，

若客比丘去後，舊比丘然後分食，是名朱羅 9，是故客比丘來，舊比丘應唱鳴磬，

共客比丘食果，若不打磬，客比丘打磬食無罪。若舊比丘，有眾僧園林有果樹，

擬四種用，客比丘不得輒打磬而食，亦不得取將去，若舊比丘有眾僧園林，不肯

守護，為偷人所取。若眾僧俱共立制，不聽僧食，此制不成，若能守護，此制則

成，若檀越施眾僧果樹，或擬衣服或擬湯藥，眾僧不得分食，若檀越以果樹為四

事布施，比丘以盜心迴分食，隨直多少結罪。若檀越為作房舍施眾僧，迴食得偷

蘭遮，應還直，若為袈裟施，應當作袈裟，若飢儉 10時，眾僧作白羯磨，為飲食

難得，眾僧三衣已足，今且迴以食用，令眾僧得安樂。若眾僧和合食用無罪，若

檀越為三衣施，若眾僧無房舍，作白羯磨迴以作房舍，眾僧和合用無罪。若檀越

布施重物作房舍，應作房舍，若飢儉時，眾僧飲食難得，或病或值 11國土荒亂，

比丘捨寺餘方，寺舍果樹無人主領，若如此者，重物得作食用，為護住處故。又

寺中房舍多，無人修治敗壞，應留好者，餘麁敗得壞賣為食用，為護住處故，若

有檀越以四事布施，不得迴以餘用，若以此直雇人守護園林，令住園中然後得用，

若比丘行來過此園，見椰子多羅樹子，守者得自與眾僧食，何以故？已令其守護

故，又守護人眾僧限分果與，應依限數取食，不得過長。若守者為眾僧，販貨果

蓏得淨衣物與眾僧者得，益與守視人果食者善，若檀越布施園，為華香燈供養塔

像及修治僧房，得取少直賃 12人守園，若無果直者，得用佛物迴*賃人，若佛無

物，得用眾僧物*賃令守住園中，若守者於園中販貨果蓏 13，如前所說。熟菴羅

                                                 
1 笱＝苟【聖】 
2 笱外＝狗水【聖】 
3 笱＝狗【聖】＊ 
4 ～Jambu. 
5 酥＝蘇【宋】【宮】【聖】 
6 酥＝蘇【宋】【元】【宮】【聖】下同 
7 匙＝枝【宋】【元】【明】【宮】【聖】 
8 ～Amba. 
9 ～Cora. 
10 儉＝偷【聖】 
11 值＝直【明】 
12 賃＝債【聖】＊ 
13 蓏＝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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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者，佛語諸比丘，得受守護園人布施。」法師曰：「若守護善，若 1不守護不

善，大德修摩那言 2：『若守園人眾僧日得供果，自有限應依限與者善。』若過

限不善，大德波頭摩言 3：『*賃守園無券疏者，亦得任意與，眾僧果多少得食。』

又言：『若聚落童子為眾僧守園，若童子與果者眾僧得食，若童子便 4自取者，

不得食眾僧果或佛果。』有人先下少直贉市園果，而即守護園若以果與眾僧者得

食，若眾僧以果雇人守園者，守園人以己果分，得與眾僧食，非己分不得與。又

眾僧眾多果樹，指以一樹雇守園人，是其樹限果者，得與比丘，不得取眾僧果。

與材木者 5，借用無罪 6，眾僧材木，擬作說戒堂 7，或作食堂者，先白眾僧然後

借用得 8，若眾僧材具露，無覆爛敗，或雨濕曝 9露，得用作房，若後有眾僧，

責直及材具者，應依數還，又無直及材具備者，當作是言：『眾僧物隨眾僧取用。』

若作房闕無窓牖，借用眾僧材木，足者此應備還，餘材具亦如是。水者，若乏水

時，有眾僧自取水，若去半由旬一由 10旬二由旬，如是水貴時，又以偷心取水，

隨直多少結罪。若取一器二器，以灌菩提樹及澡洗 11，或作染汁者得，若眾僧立

制不聽人取，又以盜心取或不得取，而以土擲內水中，隨直多少結罪。若舊比丘

制極重，不聽餘人浣濯煮染，舊比丘伺不見，餘人自盜心用，客比丘若見舊比丘

已用，即逐其用無罪。眾僧有三池，僧立制不聽雜用，一者飲池，二者浴池，三

者雜用池，若如是者客比丘來，一一隨順舊比丘制，不得亂用，若不立制者隨用。

若處乏 12土，眾僧運取土，若以盜心取一分，便犯重罪，若白 13眾僧然後得 14用

土，治護佛及眾僧房竟，有須者先白眾僧然後得用，若不白貸用亦得，石灰 1516

亦如是。茅草 17者，若人燒草茅不離本處，燒者 18得突吉羅 19，應還本直，若草

茅田眾僧守護，以覆房舍用，若眾僧無人守護，有餘比丘欲守護得，用茅草田故，

是眾僧田，又此比丘捨去，田被燒者，眾僧亦不責。」問曰：「若此比丘 20就眾

僧乞分者與分，若已與分遣其守護，若此比丘求增直，眾僧應與倍直。若眾僧不

用者，餘人任意得用，何以故？為不用故，若眾僧與茅草與根株，若眾僧欲用語

                                                 
1〔若〕－【聖】 
2 ～Mahāsummatthera. 
3 ～Mahāpadumatthera. 
4 便＝使【宋】【元】【明】【宮】【聖】 
5 ～Dāru. 
6 ～Tāvakālika. 
7 ～Uposathāgāra. 
8〔得〕－【宋】【元】【明】【宮】 
9 曝＝暴【宋】【元】【明】【宮】，＝爆【聖】 
10 由＝中【元】，～Yojana. 
11 洗＝洒【宋】【元】【宮】＊ 
12 乏＝之【聖】 
13〔白〕－【聖】＊ 
14〔然後得〕－【聖】 
15 灰＝炙【聖】 
16 ～Mattikā. 
17 ～Tiṇa. 
18 者＝看【宮】 
19 突吉羅＋（罪）【宋】【元】【明】【宮】【聖】 
20 比丘＋（捨去田被燒者眾亦不責問曰若此比丘）【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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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者，不須復看眾僧自看，床者為初，有七事易可解，石柱木柱 1一一柱，若比

丘以 2盜心取，隨直多少結罪者 3。禪房為初，眾僧無人守護，牆壁崩倒 4，若有

盜心取柱種種材具，盜心取柱種種材具，隨直多少結罪，何以故？眾僧物，或時

有眾僧，或時無眾僧，若於深野中有賊起，眾僧捨寺避去，亦如前說。若借用無

罪，此比丘復移去，若死亡者應還眾僧，寺中小小用事易解，若比丘借 5眾僧床

席毾[毯-炎+登] 6，若見客上座來 7應與，若此物失或壞敗不償，若有餘處去還付

眾僧，若自用不與上座，失者應償。若此比丘借餘寺床席*毾[毯-炎+登]者，欲去

有比丘迴借此用，當作是語：『我今欲還彼寺床席。』比丘言但置，我自送還，

若失代 8借者償。瞻 9波國中者，三新 10粥者，麻 11豆米粥，或與酥乳酪沙糖蜜 12，

王舍城中者，糜 13豆瞿羅(*漢 14言美羹 15) 。」法師曰：「次第易解耳，藹壽迦 16者，

易可解。波羅奈 17國 18賊所奪將 19去，此比丘以神通力 20觀檀越家，見檀越兒為

將去，比丘以神通力往取不犯。云何神通力？比丘以神力令小兒自見己屋而來入

中，賊不見小兒及化屋，小兒得脫。」法師曰：「此二事易可解耳，律第二波羅

夷廣說竟，名為善見 21。 

『第三三淨說，諸佛善分別，名為波羅夷，今正當廣說，我等善心聽。』 

[0743a27]爾時 22佛住毘舍離大林 23中，於高閣講堂中。毘舍離者，此是國名也，

因女人 24相立為名，此城人民眾多三過開廣。」法師曰：「25我今廣說毘舍離根

因緣。往昔波羅奈國王王夫人懷妊 26，此夫人自知懷*妊而白王言：『王即供給侍

養，皆使調適，期月已滿即入產堂。』若有福德之人，平旦時生，此夫人平旦時，

                                                 
1 ～Pāsāṇatthambha, Rukkhatthambha. 
2〔以〕－【聖】 
3 者＝若【宋】【元】【明】【宮】【聖】 
4 倒＋（者）【聖】 
5 借＝措【聖】 
6 毾[毯-炎+登]＝榻隥【宋】【元】【明】【宮】＊ 
7 來＝未【聖】 
8 代＝貸【宋】【元】【明】【宮】 
9 瞻＝贍【宋】【元】【明】【宮】，～Campā. 
10 新＝薪【宋】【元】【明】【宮】【聖】 
11 麻＝糜【聖】 
12 ～Sappi-madhu-sakkharā. 
13 糜＝麻【宋】【元】【明】【宮】 
14 漢＝此【明】＊ 
15 羹＝餅【宋】【元】【明】【宮】【聖】 
16 ～Ajjuka. 
17 奈＝柰【宋】【元】【明】【宮】下同 
18 ～Bārāṇasī. 
19 將＝物【宋】【元】【明】【宮】 
20 ～Iddhi. 
21 ～Samantapāsādikaya vivayasaṁvaṇṇāya dutiyapārājik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22 Pārājika. 3. 
23 ～Vesālī Mahāvana. 
24 ～Itthiliṅga. 
25 巴利本此毘舍離因緣說話缺如 
26 妊＝任【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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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肉一段，赤如木槿華，又餘夫人生兒，色如金色，此夫人見傍夫人生兒端正

微妙，而生羞恥心，而作是念：『若王見諸夫人兒端正，而我生子唯一段肉，無

有手足，王設見者必生惡賤。』作是念，即取盛貯器中，打金作薄以朱砂 1書題，

是波羅奈國王夫人所生，蓋覆器頭以王印印之，以金薄書置器外，送放江中使人

棄已，諸鬼神營護，使無風浪漂 2沒。爾時有一道士，依止牧牛人住於江邊，此

道士清朝往江邊澡洗，遙見此器而念言：『我當拾取。』此器近已而取，又見金

薄書字，復見有王印印之，便開器看，唯 3見有肉一段，而作是念：『若是死肉

久應爛臭，必有異相。』即取將歸住處，善舉一處，過半月已而成二片，道士見

如是瑞相，安 4置好處，自爾之後復經半月，二片各生五胞，又却後半月，一片

成男一片成女，男色如黃金，女色如白銀，道士見如是相已，心生愛重，如自子

無異，以慈心力故，兩手拇 5指自然出乳，一指飲男一指飲女，乳入子腹，譬如

清水入摩尼珠，內外明徹 6。道士號兒，名為離車子(*漢言皮薄亦言同皮)道士養此

二子，極為辛苦，日入聚落乞食，兼為二子覓諸飲食，日晏方還。是時牧牛人，

見道士為此二子辛苦如是，來白言：『大德！出家人正應行道，何以為此二子妨

廢道業 7？可持乞我，我等為養活。』道士言：『善哉！』於是牧牛人各還到，

明日與諸同伴平治道路，竪立幢旛散雜色華，鳴鼓來迎二子到道士處，白道士言：

『今此二子時將 8去矣。』道士答言善，道士復更付囑 9，此二子者，有大福德

不可度量，汝等善好料理，當以乳酪生熟酥五種而供養之，若此二子長大，還自

共匹對，覓好平博處所安立住止，可拜男為王女為夫人。牧牛人等受教勅已，即

將還本住處，二子漸漸長大，共諸牧牛人兒子出門遊戲，此二子便以脚蹋牧牛兒，

牧牛兒涕泣還向父母說：『此無父母子蹋打我等。』父母答言：『汝等各自避去。』

因此戲處，名為跋闍(跋[闇>闍]者漢言避也)二子年至十六，牧牛人見子已長，又見

平博地處縱廣一百由旬，即於中央起立宅舍。牧牛人以女嫁與男，立為夫婦，即

拜男為王女為夫人，後懷*妊一產二兒，一男一女，如是十六倒生兒，諸牧牛人

見王子漸多，復各更為開立舍宅造諸園池，合三十二人宅舍，如是展 10轉乃至三

倒開廣故，名為毘舍離，此是根本因緣也。大 11林中於高閣講堂 12者，此林無人

種自然而生，從迦惟 13羅衛國 14連至雪山 15，故名大林。高閣講堂者，於大林作

                                                 
1 朱砂＝朱沙【宮】，＝珠砂【聖】 
2 漂＝飄【宋】【元】【明】【宮】【聖】 
3 唯＝惟【宋】【元】【明】【宮】下同 
4 安＝案【聖】 
5 拇＝母【宋】【元】【明】【宮】【聖】 
6 徹＝撤【聖】 
7 業＝德【聖】 
8〔將〕－【宋】【元】【明】【宮】【聖】 
9 囑＝屬【聖】 
10 展＝輾【聖】 
11 大＝木【聖】 
12 ～Kūṭāgārasālā. 
13 惟＝維【宋】【元】【明】【宮】 
14 ～Kapilavatthu. 
15 ～Hima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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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形如雁子 1，一切具足，為佛作此堂也，種種方便讚嘆不淨觀者 2，以種種因

緣觀身不淨。云何不淨？從頭至足，頭髮指爪 3筋肉膿血屎尿 [口*弟]4唾，從七

孔流出不淨，此略說汝自當知。佛告諸比丘：『此身一尋汝當善觀，於一一身分

中，無有真珠珊瑚摩尼等寶及牛頭栴檀 5等香，唯有臭穢不淨，髮毛為初，觀髮

有五種，一者色，二者形，三者氣，四者長，五者住處，毛亦如是。』」法師曰：

「我今略說已，在屈陀迦 6廣說，如是於一一身分，悉有五種觀，說不淨者，如

來以種種方便說不淨，膖脹為初內外俱觀，內者，自己身，外者，他身，如思念

自利益故，是故如來讚歎有五種，失得有五種，有三善具足十相，名為得第一禪。

因第一禪故，調心柔忍，而起毘婆毘婆舍那 7 (*漢言觀苦空無我 8)因此觀故，斷諸

煩惱得阿羅漢果。何因何緣 9為具足十相？一者心離煩惱怨家，二者入中三昧，

三者心不搖動 10極清而放，四者已入靜放，五者一心不越 11等法，六者合成一味，

七者五根怡悅，八者精懃執境不置，九者增進，十者成就堪受。是故禪從中說，

初禪何者為中、何者為後？初入第一禪，極淨為初，滿捨為中，怡悅為後。」又

問：「初禪極淨者為初 12，淨有幾相？」答曰：「淨有三相，何謂為三？一者從怨

家得離心淨，二者因淨故而入，三者已入三昧而住，此是初禪極淨三相。」「初

禪滿捨為中，中者有幾相？」答曰：「中復有三相，一者心淨而放，二者入靜而

住，三者一處而住，此是初禪滿捨。為中三相，是後禪本中說中善。」「何謂為

初禪怡悅？為斷，斷中幾相？」答曰：「斷有四相，一者不越同生法，二者合成

一味五根怡悅，三者應足精勤生怡悅心，更足精勤怡悅，四者增進，此是初禪怡

悅。為後四相，是故禪經中說後善，如是心至真，以三相十相具足，以思觀喜樂

具足，以志心至心憶念三昧智慧具足，指示 13讚嘆入不淨三昧者，如是更重思量 14

分別不亂，是故如來慇懃讚嘆說利者，所以讚其所利。云何為利？佛告諸比丘：

『若比丘數觀不淨，因觀不淨故，心得離婬欲、捨婬欲、憎婬欲。比丘！譬如雞

毛與筋 15近火燋縮不能得伸，比丘亦數觀不淨，見欲穢污心不樂近。』佛語諸比

丘：『我樂入靜半月獨住，勿令餘人來至我所，唯聽一人送食。』樂修福德者少

於語言：『如是比丘，乃聽來往送食，餘一切比丘及白衣，悉斷不得入，何以故？』

如來作如是勅，以天眼觀往昔，有五百獵師 16，共入阿蘭若處殺諸群鹿，以此為

                                                 
1 ～Ha savaṭṭaka. 
2 ～Asubhasaññā; Samp. Asubhakatha. 
3 爪＝抓【聖】 
4 [口*弟]＝洟【宋】【元】【明】【宮】 
5 ～Muttā-maṇi-veḷuriya-agaru-candana-kuṅkuma-kappūra-vāsacuṇṇa. 
6 ～Khuddakanikāya. 
7 ～Vipassanā. 
8 我＝常【宋】【元】【明】【宮】 
9 何緣＝緣何【聖】 
10 搖動＝動搖【宋】【元】【明】【宮】 
11 越＝起【聖】 
12 初＝禪【聖】 
13 指示＋（指示）【宋】【元】【明】【宮】【聖】 
14 量＝重思【聖】 
15 ～Kukkuṭapatta-nahārudaddula. 
16 ～Migaludd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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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五百獵師墮三惡道 1，於三惡道，受諸苦惱，經久得出。昔有微福得生人間，

出家為道受具足戒，五百比丘宿殃未盡，於半月中更相殺害，復教他殺，如來見

已此惡業至，諸佛所不能救，是故如來，因此半月入靜室，於五百中，有凡人及

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道 2，此諸聖眾生死有際，餘凡人輪轉無際，

是故如來，為諸凡人說不淨觀。因不淨觀故，厭離愛欲，若其命終得生天上，若

不離愛欲，死不生善處。佛自念：『此五百比丘隨我出家，因我故得生善處，是

故我今當慈悲此等，為說不淨觀令生善處，本不教死。』為諸比丘說已，復作是

念，若比丘日日有死者，來白我言：『今日有一比丘死，今日二比丘死，今日三

比丘死，今日四比丘死，今日五比丘死，日日如此，乃至十比丘死。』非可以我

神力救護，彼我無益，是故我捨入靜處。是故律本所說，佛告諸比丘：『我樂入

靜處，是以不聽餘人入，唯聽一人送食，如來欲息諸譏謗。』勿使諸人作如是言：

『佛是一切智，而不能斷諸聲聞弟子相殺，豈能制餘人。』其中有人答言：「『佛 3

入定，無人得往說如此事，是故不知，若佛知者，必當制斷，不聽相殺。』羞者 4，

觀身穢污不淨，而自羞恥賤薄，厭惡此身。如年少男女，年至十六性好淨潔，莊

嚴其身者，以香湯沐浴竟，復以香塗身，著上妙細[疊*毛]衣服，而以死蛇死狗，

以繫其頸，見此穢污不淨，厭惡欲速 5棄捨之，比丘厭惡 6其身亦復如是，取刀

自相殺者，各各相語：『長老，卿為度我。』答言：『我為度汝，如是次第而共相

殺。』鹿杖沙門 7，鹿杖者，其名也，沙門者，作如沙門形，剃頭留少周羅髮 8，

著壞色衣，一以覆身，一以置肩上，入寺依止比丘，拾取殘食以自生活，諸比丘

往至鹿杖沙門所，而作是言：『善哉！慇懃汝為度我。』如此語者，是凡人也，

非聖人語，血流出者 9，血出污手足及刀，往婆裘摩河者 10。世間有人言：『此河

能*洗除人罪。』鹿杖 11沙門念言：『我當往婆裘河*洗除我罪。』多狐疑者 12，

比丘死已，皆悉右脇而臥，身亦不動無所言說，見如是已，心生大狐疑，悔過剋

責，我無善利而得惡利。無善利者 13，於我無安樂行，而長嘆息無利無利，造作

惡業者，鹿杖沙門自念言：『人身難得，而我殺諸持戒具足比丘，於我極惡。』

有一魔神者 14，此是邪見地神，是魔王伴儻 15，而自念言：『我作此 16言必合魔

                                                 
1 ～Niraya. 
2 Puthujjana-sotāpanna-sakadāgāmin-anāgāmin-khīṇāsava（漏盡＝arahatta）. 
3 佛＝世尊【宋】【元】【明】【宮】【聖】＊ 
4 ～Jigucchati. 
5 速＝遠【宋】【元】【明】【宮】【聖】 
6 惡＝噁【聖】 
7 ～Migalaṇḍika. 
8 ～Cūḷā. 
9 ～Lohitaka. 
10 ～Vaggumudā. 
11 杖＝仗【聖】＊ 
12 ～Vippaṭisārakukkucca. 
13 ～Alābha. 
14 ～Mārakāyika. 
15 儻＝黨【宋】【元】【明】【宮】 
16 此＝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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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瓔珞莊嚴其身，現變神通 1力，履水而行，往至鹿*杖沙門所，而作是

言：『鹿*杖沙門，汝所作大善！未度汝度者 2，於三界中，未度汝為度之。』此

是愚癡地神，作如是言：『死者得度。』鹿*杖沙門極大懊惱，忽聞地神作如是 3

言而念：『此神有大神力，作此語者，於我必當有利。』作此念已，更洗刀入寺，

房房喚覓，誰未度者我為度之，未得道者聞此語，而毛自竪驚怖心中震動，已得

道者，觀身無常苦空無我，而無惶怖，一日殺一比丘，有日或殺二三四五，如是

增至殺五百比丘盡。從禪定起者 4，佛知五百比丘死已，而從禪定起，佛知而故

問：『如人不知，何以故？』欲為說法故，而問阿難：『先諸比丘極多，今何以減 5

少？諸比丘日常三時問訊諮受問法，今者都無，餘國去耶？』時阿難不知五百比

丘宿業果報 6，唯見觀不淨故各自殺身如是。時尊者阿難答已，而作是言：『善

哉世尊，願易餘觀令得羅漢，譬如大海多諸川流 7，佛法 8亦爾，多諸方便，十

念十極四大梵觀，如是為初令入涅槃，惟 9願世尊，以此方便教諸比丘。』是時

世尊，欲為諸比丘更說餘觀，而喚阿難，如是為初。依止毘舍離者，諸比丘於毘

舍離中住，或一伽浮陀 10，或半由旬，或一由旬，令一切比丘皆悉來集講堂 11，

阿難若近處即自往喚，若遠處者，遣年少比丘 12往喚，須臾之間 13悉集講堂，阿

難往白*佛：『時可為諸比丘教授說法。』*佛知已，於是佛 14告諸比丘：『我前所

說觀不淨者，令得羅漢，今以餘方便更為汝等說。』是故律本所說，阿那波那念 15

者，*佛為比丘說無上禪法，次第文句我今當說，無有漏失，汝當懃心諦聽受之，

今此比丘者，佛告諸比丘：『不但觀不淨行得除煩惱，今阿那波那亦得除煩惱。』」

法師曰：「今廣說次第，阿那波那者，入息出息。如經文所說，入息相 16非出息*
相，出息*相非入息*相，念入息念出息念出入息故，便得定心，阿那波那念則是

三昧，如是義汝自當知。數觀者，將養令大，更作者，已思 17更思，極靜好者。」

「此二法其義 18云何？」答曰：「此阿那波那不同不淨，其心不亂，不淨觀者其

心恒亂，何以故？為厭 19故。律本所說，極靜妙不假更足安樂不止 20，從初發心

                                                 
1〔通〕－【宋】【元】【明】【宮】【聖】 
2 ～Atiṇṇe tāresi. 
3 是＝此【宋】【元】【明】【宮】【聖】 
4 ～Paṭisallānā vuṭṭhito. 
5 減＝滅【宮】【聖】 
6 ～Kammavipāka. 
7 ～Mahāsamuddaṁ orohanatitthāni viya hi aññāni pi dasānussati dasakasiṇa 
catudhātuvavatthāna-brahmavihāranāpāṇasatippabhedāni bahūni nibbāṇarohanakammaṭṭhānāni santi. 
8 法＝流【聖】 
9 惟＝唯【宋】【元】【明】【宮】 
10 ～Gāvuta. 
11 ～Upaṭṭhānasālā. 
12 ～Daharabhikkhu. 
13 ～Muhutta. 
14 佛＝如來【宋】【元】【明】【宮】【聖】＊ 
15 ～Ānāpāṇasati. 
16 相＝想【宋】【元】【明】【宮】＊ 
17 思＋（惟）【聖】 
18 義＝儀【聖】 
19 厭＋（惡不淨故何謂為好者念恒不足是）【宋】【元】【明】【宮】【聖】 
20 ～Santa-paṇīta-asecanakasu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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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有惱亂，是故如來讚為靜好極，有氣味時身心怡悅，易可入耳，起者，不住不

覆，惡法須臾消滅，於四道果隨其所能，譬如春中半月不雨，象馬人牛踐蹋塵起

滿虛空中，夏初五月疾風暴雨，塵滅消除無復遺餘，阿那波那除煩惱，如雨淹 1

塵。佛告諸比丘：『阿那波那念三昧 2者，云何思云何念云何作？知之阿那波那

念。諸比丘，若人善出家為道，若在空閑樹下山林，此是出靜處。』」問曰：「何

以出靜處？」答曰：「離諠鬧故，譬如牧牛人有一犢子，從出生飲母乳至于長大，

欲取乳時，以繩繫犢著柱，犢子念乳牽繩跳踉，無時暫停，繩堅 3牢 4故，不能

得脫倚 5柱而息，比丘譬如牧牛人，牛母為聚落，心為犢子，乳為五欲，柱為阿

蘭若，繩為阿那波那念，一切禪定念阿那波那。諸佛緣覺阿羅漢之所尊重，若不

捨城邑聚落，難入阿那波那，若禪比丘取此定已，阿那波那第四禪定，作已，而

取為地，復觀苦空無我觀已，得阿羅漢果。是故*佛為諸禪人，現阿蘭若住處，

佛 6如知相地師 7，若欲立國邑，善能分別地相吉凶，即語王言：『此地善可立國，

若立國邑 8，王得大利益。』王隨語已即立國邑，如相師占便即賞 9之，佛亦如

是，能分別禪處，即向禪人說此處善可入禪 10，諸禪 11人即隨佛教，次第得阿羅

漢果，讚嘆佛亦如王供養相師。諸禪人，如師子王依住此林，隱蔽其身伺禽 12獸，

若近其處而 13起，捉取得便食之，比丘亦爾住在阿蘭若，伺候須陀洹、斯陀含、

阿那含、阿羅漢，次第得者即便取之。往昔偈言： 
『譬如師子王，隱住山林中，伺諸*禽獸近，即便捉取食， 
佛子亦如是，隱住阿蘭若，伺 14取無上道，獲得沙門果。』 

[0746a05]樹下者 15，於樹下若坐若行，靜室者 16，除樹下阿蘭若處，餘一切住，

皆名靜室，時節及 17四大和適時，所宜阿那波那念，是故律本中說：加 18趺而坐，

此是現阿那波那念，易可解耳。結加趺坐 19者，易解。正身者，十八背骨骨相累

筋脈皮寬舒，若急 20坐者須臾疲勞，從禪定退，安念前者 21，念禪定法安置其前，

出入息者，比丘結加趺坐念禪定已。念出入息云何？念喘息長念喘息短，因長短

                                                 
1 淹＝奄【聖】 
2 ～Ānāpānasatisamādhi. 
3 堅＝後【明】 
4 牢＝勞【聖】 
5 倚＝猗【聖】 
6 佛＝世尊【宋】【元】【明】【宮】【聖】 
7 ～Vatthuvijjācariya. 
8 邑＝已【宋】【元】【明】【宮】【聖】 
9 賞＝償【聖】 
10（諸）＋禪【宋】【元】【明】【宮】 
11 禪＋（諸禪）【聖】 
12 禽＝[狂-王+禽]【聖】＊ 
13 而＝如【聖】 
14 伺＝何【元】 
15 ～Rukkhamūlagata. 
16 ～Suññāgāragata. 
17 及＝乃【元】【明】 
18 加＝跏【宋】【元】【宮】【聖】下同 
19〔坐〕－【宋】【元】【明】【宮】 
20 急＝怠【聖】 
21 ～Parimukhaṁ satiṁ upaṭṭhapetv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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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心得定，無有動搖，因不動搖念即起成，以念及智慧，然後知喘息長短，

譬如兒在胎中，初從胎出，先出息長短可知。云何可知？譬如水隨器長短而流，

亦如象蛇其身長故息亦隨長，蝦蟇，身短息亦隨短，坐禪比丘亦復如是，以此譬

喻知息長短，以正念故，心已生樂；因樂故，極 1細長出息入息，心轉樂已，因

出息入息，心轉樂已，出入息轉細長，因轉樂已生怡悅；因怡悅故，知息轉成微

細，因此怡悅復增怡悅，怡悅故，倍息增微細難得分別，已生捨心，以此九法 2

汝自當知。我出息知一切身，入息亦知一切身者，知一切身出息入息，身長短初

中後，一切知現前，知知與心合，知息初後。又禪比丘見出息如散塵，此現前見

初出，見中後不得見，欲見中後心不能及，又出息止見中，不見初後，又見後出

息，不見初中，又有比丘悉見初中後，何以故？心無疲倦故，若得如是，即為善

出入息，於禪學者，不休息不住，恒觀出入息，若如是者，護身口意業，名為學

戒定慧，若三昧心，名為學定，若能分別戒定者，名為慧，此是三學，於觀處中，

以念正心已 3學繫心中，已作恒使不絕，從此以後，於彼若慇懃當學滅出息入息

者，麁出息入息而滅，滅者住也。云何為麁？比丘初入禪定身心疲極，是故出息

入息麁，鼻孔盈滿復從口，出入息從麁，身心不疲極，漸漸細微，於出入息中，

比丘而生狐疑，我出入息為有為無，譬如有人登上高 4山，身心疲勞氣息麁大，

又從山下至平地下，有池水及大樹，入池洗浴竟，還於樹下穌息，或眠或坐身心

清涼，漸漸氣息微細，比丘初入定亦復如是。初未錄 5身心出入息麁，何以故？

為無念故，何以漸細念，*錄身心故，而說偈言： 
『身心極疲勞，出入息亦麁。』 

[0746b21] 第一禪麁 6，第二禪細 7，第三禪轉細，第四禪定。第三禪為麁，第四

禪名為細，此極處出入，若不捉息出入息麁，若捉出入息細者，不捉者，放息，

捉者，於第四禪初而捉心，至第四禪而滅出息入息此是舍摩陀法 8。毘婆舍那 9法

者，不捉出息入息大麁，若觀四大即細，又觀優波陀那色細 10，四大成麁，復觀

一切色細，優波陀那色成麁。又觀無色細，一切色成麁，又觀色無色細，無色成

麁，又觀因緣細，色無色成麁。又觀因及名色細，因緣成麁，又觀觀相毘婆舍那

細，因及名色成麁，觀小毘婆舍那細，觀相毘婆舍那成麁，觀大毘婆舍那細，小

毘婆舍那成麁，此次第前，次第前者細，後後者麁，麁細波薩提者 11(*漢言寂靜無

有疲極)於三跋陀 12中說。」「云何學滅出息入息？云何出息？云何入息？」答曰：

「身有入息念，學滅出息入息，如是身心不傾不危不動不搖，寂靜極微細如無，

                                                 
1 極＝於【聖】 
2 ～Nava ākārā. 
3 已＝以【明】 
4 上高＝高上【聖】 
5 錄＝[仁-二+彔]【聖】＊ 
6 ～Oḷārika. 
7 ～Sukhuma. 
8 ～Samatha. 
9 ～Vipassanā. 
10 ～Upādārūpapariggahe sukhuma. 
11 ～Passaddhi. 
12 ～Paṭisambhid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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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學滅出息入息。如是風住，如未 1成阿那波那念，亦未成就觀未成就智慧人，

不入此三昧，不從此起，若學滅出息入息，如是成就風住不起，即名善開 2智慧

人，入如是法亦從此起。云何知之？譬如打銅器聲初大後微，大聲已自憶識，後

漸復善憶識，微 3聲善憶置心 4中，微聲已滅，猶思憶不離心中，出息入息亦復

如是，初麁後細憶識麁者，漸以至細，細者已滅，猶憶 5識心中，自此憶識故心

定住，如是得風息，心定住關鍊 6成就出息入息亦成就，阿那波那三昧亦成就，

如是智慧人入此禪定，亦從此起。是故律本中說：滅出息入息已，隨念，更起，

故名隨觀，知出息入息非隨念隨念非出息入息，因此二法故，有知起觀看此身，

如是次第得阿羅漢果，如是初學禪人。云何學之？善心比丘應淨四戒，淨者有三，

何謂為三，一者不犯，二者犯已懺悔，三者諸煩惱不壞。如是淨戒已，然後成念，

應作佛房跋多菩提樹 7地 8前跋多和尚 9阿闍梨浴室說戒堂八十二揵 10陀迦跋多，

有四種摩訶跋多，如是作已名為善行 11戒也。若比丘樂學此戒，應當滿持，若比

丘言：『我持戒具足無有缺漏。』而不自念言：『我應當死。』作如是念，捨諸營 12

作善行戒，此比丘戒滿者，無有是處，若比丘作善行戒者，此比丘戒具足美滿，

因美滿故得受取三昧，何以故？如修多羅中說，佛告諸比丘：『若人不習學善行

戒，此人戒難得具足。』而說偈言： 
『住處寂利養，眾業足為五，遠親及諸病，讀誦長為十。』 

[0747a12] 此十戀慕法 13，若人能捨者，然後入禪定。禪定法者，有二種，

一者 14一切觀 15，二者攝親。」問曰：「何謂為一切*觀？」答曰：「於比丘

僧為初，作大慈心及念死觀不淨也，若比丘慈心，云何初作慈心觀？比丘初

觀作界心觀，先觀比丘僧，次觀天人，次觀大富長者，次觀常人，次觀一切

眾生。何以先觀比丘僧者？為同住故，若慈心遍 16覆，比丘僧中安樂而住，

何以觀天人？為護持故，若慈心*遍覆天人者，天人柔心而行善法，何以觀

大富長者？為行善法故，何以觀常人？為同法行故，莫自相害，何以觀一切

眾生？為無艱難故，何以念死者 17？覓增長悲歎無懈怠故，觀不淨此聖觀

                                                 
1 未＝來【聖】 
2 開＝關【聖】 
3 微＝後【聖】 
4 置心＝心置【宋】【元】【明】【宮】 
5 憶＝應【聖】 
6 鍊＝練【宋】【元】【明】【宮】 
7 ～
Cetiyaṅgavatta-bodhiyaṅgaṇavatta-upajjhāyavatta-ācariyavatta-jantāgharavatta-uposathāgāravatta-dvev
īsatikhandhakavattāni-cuddasavidhamahāvatta. 
8 地＝神【聖】 
9 和尚＝和上【宋】【元】【聖】 
10 揵＝健【宋】【元】【明】【宮】【聖】 
11 行＋（行）【宋】【元】【明】【宮】【聖】 
12〔自念…營〕十四字－【宋】【元】【明】【宮】【聖】 
13 ～Dasa-palibodhā. 
14〔一者〕－【聖】，～Sabbatthakammaṭṭhāna, Pārihāriyakammaṭṭhāna. 
15 觀＝親【宋】【元】【明】【宮】【聖】＊ 
16 遍＝邊【聖】＊ 
17 者＋（自念言我應當死作如是念捨諸營）【宋】【元】【明】【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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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若觀不淨便得離欲，一切諸惡，欲為根本，是故應敬重不淨觀，能立一

切諸善，是名一切觀。三十八觀隨意能修 1，修習不離，是名攝觀，此是阿

那波那念入攝觀。」法師曰：「我今略說，若欲知，於阿毘曇婆沙廣說 2，

如是淨戒已離諸緣事 3，而入阿那波那定，因阿那波那定，即入第四禪定，

入已觀苦空無常，觀已往問阿羅漢，若無阿羅漢至阿那含，若無阿那含往至

斯陀含，若無斯陀含至須陀洹，若無須陀洹 4往至得禪人。何以尋覓如此人？

其已得禪易指示故，譬如象行脚跡易尋不迷正路，得道得禪亦復如是。何以

故？易指示故。」法師曰：「我欲說初行，此比丘裝束 5輕身無餘長物，威

儀具足往至師所，到已而作跋多 6，以下承師意，師漸以愛念應取五品。」

問曰：「何謂為五品？一者取，二者問 7，三者起，四者著，五者相。」問

曰：「何謂為取？」答曰：「取禪定法。」「何謂為問問其次第？何謂為起？」

「起禪定法。」「何謂為著？著禪定法。」「何謂為相？」「分別禪定相貌，

是名五品。」「何故前取五品？」「為身莫勞亦莫惱師故，是故先取五品，為

易憶識易從習故，若取五品已，若於師處善者住，若不善可移住，無智慧者

去師一由旬，有智慧者過此亦得住，應遠離十八住處善 8，有五種應當取 9，

取已斷滅小小緣事，中食已少時消息，息已先念三寶，令心歡喜，隨如師教 10

勿有忘失，此阿那波那念善置心中。」法師曰：「我今略說已，於阿毘曇廣

說 11，汝自當知，憶識心中者。云何憶識？數隨觸安置觀還淨歷觀 12，數者，

一二為初。隨者，隨息出入，觸息所觸處安置者。道也，淨者果。歷觀者，

法相。若初學者，先數安置心中，數法者下數，從一至五置更始，不得三四，

上數者，從 13一至十置 14更始，不得八九 15。」 
善見律毘婆沙 16卷第十 

 

                                                 
1 ～Aṭṭhatiṁsārammaṇāni. 
2 ～Samp. Visuddhimagga. 
3 ～Upacchinnapalibodha. 
4〔若無須陀洹〕－【宋】【元】【明】【宮】 
5 束＝捒【聖】 
6 ～Vatta. 
7 問＝聞【宋】【元】【明】【宮】【聖】 
8 ～Aṭṭhārasasenāsana. 
9 ～Pañcasenāsana. 
10 師教＝教師【聖】 
11 ～Samp. Visuddhimagga. 
12 ～Gaṇanā anubandhanā phusanā ṭhapanā sallakkhaṇā vivaṭṭanā pārisuddhi tesañ ca patipassanā. 
(CS.Pārā.pg.2.22) 
13〔者從〕－【宋】【元】【明】【宮】 
14 置＝至【宋】【元】【明】【宮】 
15 此下聖本有光明皇后願文 
16 律毘婆沙＝毘婆沙律【宋】【元】【明】【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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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一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Sp.II,419；CS.Pārā.pg.2.23) 
[0747c09] 問曰：「若數至三四置者，有何不善？」答曰：「出入息逼促，因逼促

故，心難調伏，譬如牛欄內牛極多，在欄裏迮 1切，會當破欄出，若足十者，身

中寬容如大欄，寬容牛故，易可守養。若至八九有何不善？」答曰：「勿使亂錯，

而生狐疑心。或言我得禪味，起迷惑心故，如是之過汝自捨離。若數息者，安徐

數也，如人量穀，先滿覆竟，然後數為一，復更取量。若有塵草，選拾棄之，覆

竟唱二，如是次第乃至十，坐禪比丘，數出息入息亦復如是。若駃 2者，如牧牛

人數牛，云何數牛？黠了牧牛人，手執杖門柱上坐，驅牛出時打牛*駃出，以完

而數 3，一二三四五，如是至十，何以故？作如是數，有時四大不和，氣息*駃
出入，時隨出入而數，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數牛時當門關而數，不數內外，

因*駃數故，而心得定，何以故？譬如人乘船上湍 4，一二三四五篙，更互剌住 5

船然後定，出息入息亦復如是。何以心者如船？出入息者如篙，心流五欲，而出

息入息制其令定，若息入心隨入，如肪膏入身美滿，若息出心隨出，於觀中最大，

因其大故，心亦難調，除此二法，於觸 6處住至而數之，然後即成三昧。是故律

本中說：莫數內外息，數何時可止者，若心不亂如 7息出入，便止不數如是已便

作隨念。」「何謂名為隨念？」「知出入息。」「不假數而知隨念有三種，何謂為

三？」答曰：「齊 8為初，心為中，鼻頭為後，是名 9三種。若出息者，齊為初心

為中 10，鼻頭為後，若入息，鼻頭為初，心為中，齊為後，若心隨出息，心即不

定，因心不定，身即動搖。是故律本，若心隨出息入息，而內不定，而外動搖內

動搖 11，因動搖故，不成三昧，若隨入隨出 12亦復如是，是故莫隨息中後出入，

但安置鼻頭住正心，而住待息出入，若斷數心憶識自定，譬如跛脚人守養小兒，

以籃貯懸繫屋間，坐住攬至而盪一處，手不移動，比丘坐禪亦復如是。」又曰：

「譬如守門人，人出入不先遙問，臨到門限然後問之，亦不問所從來及所持雜物，

但知其出入而已，比丘坐禪亦復如是，不先逆取知出入息，汝自 13當知。佛言：

                                                 
1 迮＝窄【宋】【元】【明】【宮】 
2 駃＝駛【宋】【元】【明】【宮】＊ 
3 ～Sakkharaṁ khipitvā. 
4 ～Caṇḍasota. 
5 住＝拄【宋】【元】【明】【宮】 
6 觸＝觀【宋】【元】【明】【宮】 
7 如＝知【宋】【元】【明】【宮】 
8 齊＝臍【宋】【元】【明】【宮】下同 
9 名＋（為）【宋】【元】【明】【宮】 
10 ～Nābhi ādi hadayaṁ majjhaṁ nāsikā pariyosānaṁ. 
11〔內動搖〕－【宋】【元】【明】【宮】 
12 隨出＝息【宋】【元】【明】【宮】 
13 自＝悉【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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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知三法心即定。』何謂為三？一者樂入，二者方便，三者得上，是名為三。

譬如大木善置地上，有人欲解木，先觀木際然後用鋸解之，心恒注看鋸齒，令其

正直不觀往還，出息入息亦復如是。現思禪法辦立方便，如大木在地，善觀木際

如心善思，禪 1法如鋸往還，出入息亦爾，心注看鋸齒，如注 2鼻頭，比丘坐禪

應知此譬，亦現禪定，亦立方便，亦至上處。」問曰：「何謂為禪定？」答曰：「身

心精進調柔成就，此是名為禪定。」問曰：「何謂辦立方便 3？」答曰：「以勇猛

精進消除煩惱及滅斷思，是名辦立方便。」問曰：「何謂至上處？」答曰：「以勇

猛精進，消除結使 4，是名至上處。此三法非一心觀成，非不知三法，心亦不動

現禪定法，辦立方便往至上處，得如是者，然後按阿那波那念，名為成就。若比

丘入阿那波那念者，此比丘光徹世間，如月從雲得出光明照於世間，此禪定中有

人初作，而現瑞相，有人用數息而現瑞相。其瑞云何？此比丘或坐地或坐床上，

無有敷具，其坐處柔濡 5，猶如木綿華 6無異，何以故？已數息故，其身輕利，

如是次第麁出入息滅，身心無極故，猶處虛空，出息轉細如有如無，如人打磬初

麁後細，坐禪比丘數息亦復如是，是 7故律本中說先大後小。」法師曰：「此數

息禪定，與餘禪定有異，餘禪定先細後麁，若此比丘入禪，禪相不現，莫從坐起

安心正坐更自思惟。云何思惟？以知禪相不現，而言：『此出息入息，何處有何

處無？誰有誰無？』而言：『人在母腹中，無出入息，於水中無出入息，長壽天

無出入息，死屍無出入息，入第四禪定無出入息，色 8無色界無出入息，滅盡三

昧無出入息。』作是念已，自呵責身，汝智慧人，非在母腹中，亦非在水，亦非

在色無色天，亦非在滅盡三昧，亦非在長壽天，亦非在死屍，亦非入第四禪定，

有出息入息極細微，而不能自知，但更正心。若長鼻者，安心鼻弗咤 9 (漢言鼻兩

邊) 10若鼻短者，安心置脣上，是故勤守此處，如修多羅中說，佛告諸比丘：『若

人好忘不安心在前，不得入阿那波那禪定，非但阿那波那禪定，餘一切禪定亦如

是。』若思念之禪定即現，此阿那波那禪定極重，諸佛辟支佛大阿羅漢 11，悉用

阿那波那念為地，然後得隨道 12念極靜，是故於此定中憶念為上及慧，譬如絹練

用針綖 13極細，針者如憶念，*綖如智慧，連勿使斷，因二法故，不失出息入息。

譬如耕田人，牛已疲極，其人亦復疲極，解牛而放，放已牛即入林中，其人蘇息 14

已，起追逐牛而不逐牛跡，入林直先往牛飲水處止，或坐或臥待牛飲水竟，取繩

                                                 
1（初）＋禪【宋】【元】【明】【宮】 
2〔注〕－【宋】【元】【明】【宮】 
3 ～Payoga. 
4 ～Saṁyojana. 
5 濡＝軟【宋】【元】【明】【宮】 
6 ～Tūlapicu. 
7〔是〕－【宋】【元】【明】【宮】 
8〔色〕－【宋】【元】【明】【宮】 
9 ～Nāsāpuṭa. 
10〔漢言鼻兩邊〕－【明】 
11 ～Samp. Buddhaputtā. 
12 隨道＝道隨【宋】【元】【明】【宮】 
13 綖＝線【宋】【元】【明】【宮】＊ 
14 息＝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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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鼻以杖驅去，更還耕田比丘禪定亦復如是。若出息 1入息悉疲極，暫時放之令

蘇息，不還 2出入，但先住鼻端，聽息出入而數，憶念如繩，智慧如杖，加之令

出息入息若得如是，不久而現禪相，身體怡悅，如木綿觸身柔弱。有人見如古 3

貝華，有人見如猛風起，有人見如星宿，有人見如連珠，有人見如散白珠，有人

見如*古貝華核，有人見如繩，有人所觸悉強，有人見如火焰，有人見如獼猴，

有人見如雲起，有人見如蓮華，有人見如車輪，有人見如月圓，何以故？如修多

羅說，諸 4比丘集眾誦經，而各各有所見異瑞，有人見如山如江如樹，如是為初。」

問曰：「如是山江樹者，從何生也？」答曰：「從心想有，而生人憶想 5各異，是

故想亦爾，有人觀息出，有人觀息入，有人觀禪相 6，若不觀如是亦不起阿那波

那，亦不成初禪法。若有此三法者，成就禪定，若坐禪比丘現 7如是相，應往白

師，我見如是相，師答言：『是見相，不言是禪相，不言非禪相。』作是答已更

語：『長老汝更進心。』」法師曰：「師何不向語是禪相是非禪相也？」答曰：「若

向其分別說者，是禪相即懈怠非禪相，而心生退，是故不說，但慇懃教之，禪相

自現，而說往昔偈言： 

『置心於觀後，現相非一種，若有智慧人，正心而數之， 
於出息入息，精勤不錯亂。』 

[0749a14] 如是從禪相現已，諸蓋寂然而住，諸煩惱寂然自止 8，用 9此二法正心

安置，即成三昧，或得初地，或得除煩惱地，或因現禪支，或得初地者，此現得

初三昧地。」問曰：「著三昧與初三昧，有異為同？」答曰：「有異，初三昧心善

行已，入婆傍伽心 10 (漢言心羸弱心眠) 11著三昧心境界，一日恒入善行，不隨婆傍

此二法，是名有異。若禪相現已，或觀色或觀相貌，將養令長，如轉輪王在胎，

父母愛重護之，令冷熱調適及諸飲食，若善守護得成其 12果，比丘護禪相亦復如

是，不護即失。云何護之？一者善住處，二者善行處，三者親近善人，四者飲食

調適，五者和調四時，六者善經行立坐臥，七者離諸憒鬧及飲 13食為初，是名為

七，以此七法以用護之。若護如是禪相，堅固而住，次第增長現之已，具 14諸根

極清淨調伏柔弱，若欲捉心即得，若欲放之即去，若欲起之即起，若欲調之即調，

若欲歡喜即歡喜，若欲捨之即成捨，離非禪人親近禪人，至心於禪知禪相，此是

                                                 
1〔息〕－【宋】【元】【明】【宮】 
2 還＝逐【宋】【元】【明】【宮】 
3 古＝吉【宋】【元】【明】【宮】＊，～Kappāsapicu. 
4（語）＋諸【宋】【元】【明】【宮】 
5 想＝相【宋】【元】【明】【宮】 
6 ～Nimittārammaṇa. 
7 現＝見【宋】【元】【明】【宮】 
8 止＝正【宮】 
9 用＝因【宋】【元】【明】【宮】 
10 ～Bhavaṅga. 
11〔漢言心羸弱心眠〕－【明】 
12 其＝某【宋】【元】【明】 
13 飲＝餘【宋】【元】【明】【宮】 
14 具＝慎【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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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法，善安置心中，莫作懈怠，精勤修習當作是念：『今著三昧捨婆傍伽心，而

起諦心 1，住剎那而滅，復起四五闍婆那 2 (漢言分別心) 3此五心。』初心作心，第

二學心，第三隨心，第四中間心，第五著心，若合五為四。初作學心，第二隨心，

第三中間心，第四著心，此第四亦名為四，亦名為五，無六無七。初者，欲界心，

著心色界心，以此心故，滅五支起五支，具足十相及三善，得第一禪已，即於觀

中思念滅已，得第二禪，如是相滅，得第三四，如是教心乃至上。」法師曰：「此

略說也，若廣說於淨道經 4，汝自當知，如是比丘得第四禪定，善記識之，令其

增長，若欲進至真處，此第四禪五事善，一者安置心，二者入，三者勅，四者起，

五者反 5觀，以此五事而至真處，此比丘已作流利，或觀色為初，或觀無色為初

色無色觀已，更增毘婆舍那。云何增？此比丘從第四禪定起已，而取禪支 6，取

已此禪支依止心中，心依倚四大觀四大身 7，從此禪支，言非色處為初，是色非

色 8等法而見識，從此四大為初，色共諸色等，法識非色也。若從三昧起，出息

入息，身心即是其因，見如是已，譬如鍛師有皮 9囊筒因人鼓動風得出入，出息

入息亦復如是，因身心故，息得出入，此比丘見出息入息見身，見色心等與諸法

此非色，如是名色已。復觀其因緣見已，於三世中連續名色不斷，因續名色而生

狐疑，斷狐疑 10已，而觀三相，觀三相已，復觀起滅，因觀起滅故，先見光明，

離十毘婆舍那 11煩惱，離已而起道智慧 12，起已捨起法見 13，生滅法已，念念相

滅，若二法起已，於三界中而生厭患 14，如是次第得四道已，至阿羅漢果。有十

九覆觀智 1516，知至極已，於三界中梵摩 17沙門婆羅門中，成無上福田，此是阿

那波那念數。第一四廣說竟 18，餘三 19四中，與餘禪法不異，是故我今當分別說

之。覺者現離喜也，我今出息入息而現喜，以二事覺喜，何謂為二？一者用觀，

二者用不迷。云何用觀而覺喜？入二禪有喜，正入時欲得智慧，以觀自然覺喜，

是故用觀覺喜。云何不迷而覺喜？二禪有喜，入已從禪定起，智與喜等而觀，消

滅於毘婆舍那，貫度其相而不迷，以不迷故，而成覺喜。於波 20致三毘陀經說，

                                                 
1 ～Manodvārāvajjanaṁ uppajjati. 
2 ～Javana. 
3〔漢言分別心〕－【明】 
4 ～Visuddhimagga. 
5 反＝及【宋】【元】【明】【宮】 
6 ～Jhānaṅga. 
7 ～Cattāri bhūtāni. 
8 非色＝色非【宋】【元】【明】【宮】 
9 皮＝[夢-夕+棐]【宋】【元】【明】【宮】 
10 ～Kaṅkhā. 
11 ～Dasavipassanūpakilesa. 
12 ～Paṭipadāñāṇa. 
13 ～Udayaṁ pahāya bhaṅgānupassanaṁ patvā. 
14 ～Sabbasaṅkhāresu nibbindanto. 
15 觀智＝智觀【元】【明】 
16 ～Ekūṇavīsatibhedassapaccavekkhaṇañānassa pariyantappatto sadevakassa lokassa 
aggadakkhiṇeyyo hoti. 
17 摩＝魔【宋】【元】【明】【宮】 
18 ～Paṭhamacatukkavaṇṇanā. 
19 三＝二【元】【明】 
20 波＝彼【宮】，～Paṭisambhid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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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喘息入息而成一心，心不散亂而知生識，因識已知便即覺喜，以長出息用短入

息，覺一切身滅身，出息入息成一心已知識，以此二法而成覺起，以安心故，而

用覺喜，以知故，以觀故，反 1覆觀以整心，至心而取精進，而用起識，正心安

置以慧知之，應知以知，應捨而捨，應觀而觀，應現而現，即成覺喜，如是覺喜

已，餘句次儀 2亦如是，此三 3禪定，便有異有覺樂，若以四禪定而覺心增訶羅 4。」

問曰：「何謂為心增訶羅？」答曰：「受二陰 5為初 6，是名心增訶羅。覺樂，此

是毘婆舍那 7地。樂者，有二樂，一者身樂，二者心樂，於三毘陀中說，滅心增

訶羅者，麁麁心增訶羅而滅 8，亦言定止若廣說者，於身增訶羅 9，汝自當知，

於喜文句中受亦入，若取樂者，受即覆現二，心增訶羅句中想受支多私迦 10，此

諸法與心不離，若取心增訶羅，想與受等共入，如是觀受已，此是說四事，汝自

當知。於三四中四禪定覺心，云何覺心 11？覺心歡喜、善歡喜、心極歡喜，我今

覺出息入息故，有二種歡喜，何謂為二種歡喜？一者以三昧，二者以毘婆舍那，

云何以三昧而覺喜入二 12禪定？有喜正入，一剎那心與喜等，心中怡悅喜極喜，

云何毘婆舍那入二禪定？有喜從禪定起已，以消滅法而觸禪喜，如是於毘婆舍那

剎那 13，作禪喜為觀而心喜如是，隨心即怡悅，我今覺出息入息善安置心者，以

第一禪定，於觀處中善安置心，入禪定已從定起，以滅滅法而觀禪心。於毘婆舍

那中 14，現觀度想一剎那心定，如是起剎那心定，為一心定故，於觀處心即善住，

我覺如是解脫心者，從煩惱處即得解脫，從第二禪定離思念，從第三禪定離喜，

從第四禪定離苦樂，如是從次第得脫，從定起已，見滅滅法，於毘婆舍那，時見

無常而捨常法，復見苦復捨樂想，復見無我復捨樂想，心不樂著，因不樂著故，

而觀離欲，從欲而觀滅想，從起想而觀棄捨，從取心即解脫。是故律本說，出息

入息心即解脫，如是觀心，此是說四，汝自當知，於第四四中觀無常者，無常想，

應當知觀無常，應當知恒觀無常。」問曰：「何謂無常？」「五陰無常。」「云何

五陰無常？」答曰：「為生滅法。」「云何生滅？」「變相法，以變相故，而生無

相法，剎那剎那汝自當知，是名觀無常。其色為初，觀無常者，此恒觀無常也，

因觀故，如是四大出息入息而滅法，是名觀無常。觀離欲者，有二離欲，云何二

離欲？一者消離欲，二者無餘離欲。」問曰：「何謂消離欲？」「一切法相剎那而

滅。」「云何無餘離欲？」「觀離欲是涅槃支因二法故，而至道處因，至已見寂滅

                                                 
1 反＝返【宋】【元】【明】【宮】 
2 儀＝義【宋】【元】【明】【宮】 
3 三＝二【宋】 
4 ～Cittasaṅkhārapaṭisaṁvedita. 
5 陰＝蔭【宋】【元】【明】【宮】 
6 ～Vedanādayo duve khandhā. 
7 ～Vipassanābhūmi. 
8 ～Oḷārikaṁ oḷārikaṁ cittasañkhāraṁ passambhanto nirodhento ti attho. 
9 ～Kāyasaṅkhāra. 
10 ～Saññā vedanā cetasikā. 
11 ～Abhippamodaya-citta. 
12 二＝三【宋】【元】【宮】 
13 ～Vipassanākkhaṇa. 
14 ～Vipassanākhaṇe lakkhaṇapaṭivedhena uppajjati khaṇikacittekagga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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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見已觀捨，以毘婆捨 1那，捨除煩惱，轉即入涅槃，如是阿那念，而至極處，

阿那波那品竟 2。 
[0750b17] 是時世尊者，此略說也。爾時世尊，以阿那波那念教諸比丘，因諸比

丘觀不淨，而自共相殺，因此故，集諸眾僧，集已世尊訶責眾僧：『汝等比丘，

何以自共相殺？』賃鹿杖沙門，復殺諸比丘，如來訶責已而為諸比丘結第三波羅

夷，若比丘故斷人命，如是為初，為聲聞弟子凡聖雜故，不得罵諸比丘言癡人。

空人者 3，如是斷根已，次至隨結，讚死教死為初。」法師曰：「我今說其根本，

如是佛制戒已，欲縛者 4欲來縛心，讚歎死者言：『汝在世間多諸苦惱，汝作諸

功德死得生天已，作善者如是為初，汝已作善業，無所狐疑，死必生天，不作惡

業者汝不殺生妄語，一切惡業汝皆悉不作，汝病極苦用活何為何以故？汝已作善

業故，若汝從此死已，得生天上受五欲樂，惡業者令*駃死』病人聞比丘語，因

語故，而自取死，是名斷也。知者此是眾生，我欲令其死，決定無疑也，眾生受

人身者，從胎為初至老，是人身初心者，初受生心，此語現五欲界是故說初心，

心與三無色陰共成。迦羅羅色者 5，此初立人身，名為迦羅羅，於迦羅羅色，若

男女身相，合成三 6十色，若黃門身相二十。」問曰：「何男女迦羅羅色？」「初

成迦羅羅時，如真羺羊色 7點取澄清油酥 8，而說偈言： 
『如油*酥微渧 9，澄清無垢濁，迦羅羅初生，色澤亦如是。』 
[0750c15] 如是極微細以此為初，過去世人壽二千歲，迦羅羅次第長大乃至老

死，此名為人身斷命者。從迦羅羅時，或熱手搏 10之，或以手摩之，或以藥服之，

如是種種方便斷使勿生，是名斷命。二生者，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於諸色中，

無不可斷 1112，色生可斷斷色已，無色亦死，何以故？為無色依止色故。」問曰：

「斷色者，為過去色現在色當來色也，而說偈言： 
『過去世生非今生，當來世生非今生，現在世生是生生，離過未來取現在， 
斷現在生成斷生。』 

[0751a02] 問曰：「何謂為現在？」答曰：「一剎那相續不滅，是名現在生。」問

曰：「云何為剎那？」答曰：「起生老滅。」法師曰：「若如是者則不成殺，何以

故？」「為自生自滅，不假斷之。」「云何知之？」答曰：「現在相續過去未滅，

譬如人從外值熱而來，入室安坐已，熱氣已滅，冷氣而來相續不斷，心亦如是，

過去生相續現在不絕，若斷之即成殺生，此是當來生因。」法師曰：「應知眾生，

                                                 
1 捨＝舍【宋】【元】【明】【宮】 
2 ～Ānāpāṇasatisamādhikathā niṭṭhitā. 
3 ～Moghapur sa. 
4 ～Paṭibaddhacitta. 
5 ～Kalarūpa. 
6 三＝二【明】 
7 色＝毛【宋】【元】【明】【宮】 
8 酥＝蘇【宋】＊ 
9 渧＝滴【宋】【元】【明】【宮】 
10 搏＝博【宋】【元】【明】【宮】 
11 無不可斷＝無色生不可斷？ 
12 Duvidhaṁ jīvitindriyaṁ, rūpajīvitindriya aūpajīvitindriyañca, tesu. arūpajīvitindriye 
upakkamon'atthi taṁ voropetuṁ nasakkā, rūpajīvitindriye pana atthi taṁvoropetuṁ sakk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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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知斷眾生命，應知方便。」問曰：「何謂應知眾生？」答曰：「世人喚假名為眾

生，論其實者生氣也。」「云何應知斷眾生命？」答曰：「斷生氣勿令生也。」「云

何應知方便？」答曰：「有六方便，一者自，二者教，三者擲，四者安，五者呪，

六者神力 1。」問曰：「云何為自？」答曰：「自殺。」「云何教 2？」「教餘人殺，

如是汝殺。擲者，弓箭為初，隨種種方便令 3斷命。安者，箛蔟 4塪及毒藥等，

安置一處，觸之即死。呪者，有二種，一者阿塔婆尼耶 5，二者數。」問曰：「何

謂為阿塔婆尼耶？」答曰：「或敵國或賊呪之，令頭腹痛種種疾病，令其死。數

者，依文句呪，或十二 6十如是至百數 7，是名數也。神力者，以神通如龍王迦

留羅夜叉天人人王龍王殺眾生 8，以眼視或嚙 9或吐毒即死。迦留羅者，能啄殺

三十尋圍，龍夜叉天人人王者，隨其種種方便，令眾生得死，與器杖者，種種器

仗乃至刀子，如此之物與令其自斷命，而唱言：『汝用此生何為不如死？』而取

鐵鎚石木繩毒藥種種死具，而近其身讚言：『汝在世已作諸功德，死必生天，於

難陀園 10中，與天人玉 11女娛樂。』」「何以生世受此苦病 12？」「或教使投巖，

巖者，山破為二段深谷中，或教入地獄。」法師曰：「若教人如是自殺者，得 13波

羅夷罪，此殺人身，若餘眾生得波夜提罪。何以世尊廣制此戒？為未來世惡比丘

故，餘後句次第易解，若毒藥或刺斫，種種死具不即死，後因此死者，是比丘得

波羅夷罪，我今現羺羊四。云何為羺羊四？有一比丘，見羺羊 14眠一處，而作憶

識，我夜當殺此羺羊，移眠餘處，於羺羊處，或父或母或阿羅漢來，補以衣覆體

而眠，此比丘往至，夜闇不別是人，言是羺羊，取刀而斫殺，或得父死，或得母

死，或得阿羅漢死，得波羅夷逆罪，何以故？初作殺羊心，臨下刀時生心言：『不

期是羊不期是人，我正斷此命。』是故得波羅夷逆罪。有一比丘來補羊處而眠，

殺者言：『此是即殺得波羅夷罪，不得逆罪。』夜叉鬼神來補羊處，殺者而言：『此

是即殺得偷蘭遮罪，不得五逆罪。』若羊得波夜提罪，若心期殺父母阿羅漢，次

第而得得 15波羅夷逆罪。知父在軍中，望軍而射，著父死得波羅夷逆罪，若非父

波羅夷罪。教殺長人得短人，教殺絳衣人，而殺白衣人，教者得脫重罪，殺者得

波羅夷，若教言隨得而殺，隨死俱得罪，教人今日殺，受教者明日殺。若教明日

殺，而即今日殺，教中前殺、中後殺，殺者得波羅夷罪，教者脫重罪。若教隨時

殺，若殺俱得重罪，教言：『若有人來至此處，汝當殺所期人。』未來教者往補，

                                                 
1 ～Chappayoga:- 1. Sāhatthika. 2. Āṇattiya. 3. Nissaggiya. 4. Thāvara. 5. Vijjāmaya. 6. Iddhimava. 
2 教＋（殺）【宋】【元】【明】，〔教〕－【宮】 
3 令＝今【元】【明】 
4 箛[簇>蔟]＝安箛蔟【宋】【元】【明】，＝安箛[卄/挨]【宮】 
5 ～Āthabbaṇika. 
6（或）＋二【宋】【元】【明】【宮】 
7（為）＋數【宋】【元】【明】【宮】 
8 Nāga, Supaṇṇa, Yakkha, Deva, Rājan. 
9 嚙＝齧【宋】【元】【明】【宮】＊ 
10 ～Nandanavana. 
11 玉＝王【宋】【元】【宮】 
12 苦病＝病苦【宋】【元】【明】【宮】 
13（自）＋得【宋】【元】【明】【宮】 
14 ～Eḷaka. 
15〔得〕－【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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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者不別而殺，殺 1者得波羅夷罪，死者初教時得突吉羅罪。若比丘教比丘，

受教者心生念，我當先殺伴，下刀還得所期人，殺者教者俱得重罪，若展轉教殺，

犯不犯亦如前，時非時亦如前。若比丘教比丘殺比丘，教時未得道，臨殺時此比

丘已得羅漢，教者殺者俱得波羅夷逆罪。不靜謂靜者，不靜眼不見，謂言是靜。

若供養時，於怨家比丘中，與諸比丘共來，於前而坐，為闇所蔽而不知來，而作

是言：『此某甲名字，賊何不殺之？毒蛇何不*嚙之？人何不毒藥之？我意極樂此

人死。』如是之語，是名不靜而言靜，靜而言不靜者。此比丘來至供養處而坐，

向者呪比丘知此比丘來，來 2比丘去已，不覺謂言在，如前所說 3呪，是名靜而

言不靜，如前後所*說呪令死，悉突吉羅罪。」法師曰：「今當演說讚歎死，以身

作讚歎者，隨其知或與刀杖，或與毒藥或與繩，或令投身山巖，如此之死，死已

必當得物，或復得人身財富無量，或得生天，此是以身教之。或搖手或搖足或攝

眼，唱言者，開口出聲隨意所讚教其令死，此人知其讚歎時，得突吉羅罪，隨其

讚取死苦痛而不死，得偷蘭遮罪。若死波羅夷罪，若此人不解其讚，餘人解而言：

『我死必得生天即取死。』讚者無罪，若為二人讚者，隨死得波羅夷罪。若心無

所的屬曼讚 4死，若有死者得波羅夷罪，若遣使讚歎使某甲死，初語得突吉羅罪，

往至說竟受苦痛偷蘭遮，若死得波羅夷罪，使者聞讚歎死得生天，而不向彼人說，

還自向親友眷屬說，若有死者，使者得波羅夷，教者得突吉羅罪。若使者聞語生

天而自取死，教者得突吉羅罪，若作書遣使齎書，使者不知書語若死，遣者得波

羅夷，使者無罪，若作書不指的，隨得人與令死若得其父，父死者得 5波羅夷逆

罪。若有殺心，自假造經書種種讚死，有人讀此經書，見經讚死生天，隨經語種

種死者，得波羅夷罪，若父母死得波羅夷逆罪，若後生悔心燒經，得初作經突吉

羅罪。若眾多比丘共作讚死經，若有讀經有死者，眾多比丘悉得波羅夷，若隨得

其父母死，得波羅夷逆罪，若造作讚死經，有人偷取讀，因此有死者，造作比丘

得波羅夷罪，若遭浛 6或遺落去失，有人拾得依經取死，造經比丘得波羅夷罪。」

法師曰：「今當說斷命初事，若比丘有殺心，掘地作坑令某甲墮中死，初掘出地

得突吉羅罪，若墮坑受苦得偷蘭遮罪，若死者得波羅夷罪，若餘人墮死者，比丘

無罪。若為一切作坑，人墮死得波羅夷，若父母墮死得波羅夷逆罪，若坑深，有

人擔食糧，落坑中不即死，後噉食盡必定死，無有出期，初落坑，作坑者已得波

羅夷罪，若作坑本擬殺人，人不來而自悞落坑死，初作坑時得突吉羅罪。復有人

落坑，手脚折不即死，又得出坑已，後因此而死，作坑者得波羅夷罪，若因餘因

緣死不犯。」法師曰：「教人作坑犯不犯如前所說，若作坑取鬼神，初作坑時及

鬼神落中受苦，得突吉羅罪，若死者偷蘭遮，人與畜生落死不犯。若後有悔心，

自填塞坑，又餘緣敗壞不犯，若作種種殺具使人死，犯不犯如前說，不故作者，

或餘事作坑有落者不犯，或說苦空無常不淨觀，人聞此而自取死不犯，廣說律本

                                                 
1〔殺〕－【宋】【元】【明】【宮】 
2〔來〕－【宋】【元】【明】【宮】 
3〔說〕－【宋】【元】【明】【宮】＊ 
4 的屬曼讚＝約屬漫讚歎【宋】【元】【明】【宮】 
5〔得〕－【宋】【元】【明】【宮】 
6 浛＝[匚@泠]【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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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今說殺戒因緣，或從身心起得罪，或口心作得罪，或用身心口得罪，此是性

罪，身業口業害心苦受。慈悲者，有一比丘病極困，諸比丘見此比丘病重，以慈

悲心而唱言：『長老，長老持戒具足，因畏死故，而受今苦，長老若死何 1必不 2

生天？』病比丘聞語已而念言：『諸比丘皆讚我持戒具足，死必生天而不食取死。』

讚者得波羅夷罪，是故有智慧比丘，往看病比丘，慎勿讚死，正可說言：『長老

持戒具足，莫戀著住處及諸衣物知識朋友，但存念三寶及念身不淨，三界中慎莫

懈怠，隨壽命長短。』若此病比丘因語而死，如是因說法死無罪，諸比丘欲坐先

手按座而坐。」法師曰：「何座先按而坐？何座不按而坐？答曰：「若單施席者不

須按，若有[毯-炎+瞿]氀 3氈被者，先按然後得坐。若比丘先到，後檀越敷[毯-
炎+瞿]*氀氈被，不須按而坐，若檀越言：『法師此中可坐。』乃坐不須按，若前

已有比丘，後來比丘亦不須更按可即坐。樁 4杵句者，於*樁杵句中，不故作者，

無殺心，*樁臼句義可解，不須說。老出家句者 5，有三句，初句子向父言：『莫

令眾僧待。』為令速到故，推父倒地即死，是故無罪。第二句者，何以樂父死為？

於眾僧前眾僧問：『誰兒？』此是摩訶羅兒 6，此摩訶羅兒，聞此語已生羞恥心，

而故盪 7父令死，是故得重罪。第三句者，正得偷蘭遮罪，從此復有三句，易可

解不須解，於分衛食有三句，此乞食比丘以法為重，所以得食先與同學，無有殺

心，是故無罪，從上座至下座一切皆死，餘句易可解耳。第二句，若乞食從外道

家得食，極精食者莫受，若已受者，勿與他人及自食，可 8藏棄之，亦勿 9與畜

生，試句 10者得偷蘭遮罪，何以故？為欲試故，若知決定應死者得重罪，從此傳

三句，此易可解耳，婬慾亂心句中者此比丘日夜思欲制其心，而不能制欲還復自

念言：『我持戒具足，何以捨戒還俗？我寧可取死。』是故上耆闍崛山頂投巖取

死，而巖下有斫伐人，比丘墮時塠 11殺伐人，無殺心無罪。佛告諸比丘：『莫自

殺身，殺身者，乃至不食，亦得突吉羅罪。』若比丘病極，若 12見眾僧及看病比

丘料理辛苦，而自念言：『此等政 13為我故，辛苦乃爾。』自觀壽命不得久活，

而不食不服藥善，又有比丘我病極苦，我壽命亦盡，我道跡如在手掌，若見如此

不食死無罪。若比丘入禪見欲得道，而不入聚落乞食，遂不得食亦善。石句中者，

比丘不得拼石，不但石乃至草木土，若起塔寺 14壘石擲打破亦得，乃至料理房舍

亦得，若中食後擲飯虛空與眾鳥亦得，若有惡獸來逼，用石土擲驚勿取著亦得。

                                                 
1 何＝可【明】 
2 不＝生【元】，＝定【明】 
3 氀＝毺【宋】【元】【明】【宮】＊ 
4 樁＝春【宋】＊，＝舂【元】【明】【宮】＊，～Udukkhalavatthu. 
5 ～Buḍḍhapabbajitavatthu. 
6 ～Mahallaka. 
7 盪＝糖【宋】【元】，＝搪【明】 
8 可＝不【宋】【元】【明】【宮】 
9 勿＋（故）【宋】【元】【明】【宮】 
10〔句〕－【宋】【元】【明】【宮】 
11 塠＝磓【宋】【元】【明】，＝縋【宮】 
12 若＝苦【宋】【元】【明】【宮】 
13 政＝正【宋】【元】【明】【宮】 
14〔寺〕－【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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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烝 1句者，次第義可解，作姦壞胎者，此女夫婿遠行去，婦與人私通而生胎，

胎長大，就比丘乞藥令胎墮落，並婦句者，易可解，按句中女人向比丘言：『云

何得墮胎？』比丘答言：『汝可按殺兒自墮。』比丘教按，女人以熱氣熨之，比

丘無罪；若比丘教自按殺，女人喚餘人為按殺，比丘無罪；若但教按即死，隨其

自按，若餘人按死者，比丘得重罪。無兒女句者，一切女人無不受胎者，何以喚

為無兒？若欲受胎時，一切女人受胎，若有罪業眾生入胎一彈指之頃即滅，是故

無兒，或女人四大不和，風吹而滅，或兒處有蟲 2，亦生*蟲噉而滅，是故名為

無兒，此比丘不解，作藥令兒得住，與藥而死，比丘得突吉羅罪，是故當來比丘

勿作醫師，若作醫師者，得突吉羅罪。若為出家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

沙彌尼合藥者無罪，若諸同學自有藥者為合，若無藥自有亦與，若自無者，亦可

為往自恣請檀越家，求藥不得復往餘家。復有五種得與藥，何謂為五？一者父，

二者母，三者人侍養父母，四者自淨人，五者畔頭波羅沙 3。」問曰：「何謂畔

頭波羅沙？」「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鉢，欲依寺中住者，若父母財富自有良藥，

醫師不須復作，若父母猶居王位，有病不得不為合藥。若父母貧賤，病時有時 4

將入寺看，洗浴母者，慎勿觸體，飲食得手與食父者如沙彌無異，洗手足油塗身，

悉得用手與，供養令得差愈。淨人者，雇其得入林斫伐樵薪，若得病未至家，比

丘與藥，若已至家，比丘不得與藥。若有善男子，依止比丘隨驅使，若病比丘得

與藥，復有十種得與藥，一者兄，二者弟，三者姊，四者妹，五者叔姨，六者伯

姨，七者叔父，八者伯父，九者叔舅，十者伯舅，此等自有藥者為合，若無可借

用，若後還者善，若不還勿責 5，如是展轉乃至七世，得從其乞藥合藥不犯污他

家。若弟婦若姊婿有病者，可得以藥與姊與弟，令自與婿婦。若無弟無姊，云何

得與藥？可與外甥與弟子，汝自與汝父母，若和上 6父母在寺有病疾，弟子亦得

為和*上父母合藥治病，若和*上無父母自有藥善，若無弟子父母有藥善，若無弟

子父母有藥自與得，和*上看弟子亦如是。若餘人有病，或賊或軍人，被創來投

入寺，比丘若有眷屬，就眷屬乞藥得與，若無眷屬，有善優婆塞，就乞亦得與。

若有檀越供養眾僧不異父母，若檀越有 7疾病，眾僧不得為合藥，亦不得與藥，

又檀越但問：『大德某甲病，云何救治？云何合藥？』答言：『此藥得差 8。』若

作是言善，若檀越又問比丘：『大德我母病，願大德為處方。』比丘不得處方，

作方便問：『傍大德某甲比丘病，以何藥救治？』答言：『長老用此藥，此藥得*
差。』檀越聞二比丘語已，還為父母合湯藥，若比丘作如是語無罪。爾時大德摩

訶波頭摩 9，婆娑 10婆王夫人 1得病，夫人遣宮中一女往問，大德波頭摩默然不

                                                 
1 烝＝承【宋】【元】【明】【宮】 
2 蟲＝虫【宋】【元】＊ 
3 ～Mātu, Pitu, Tad-upaṭṭhāka, Attano veyyāvaccaka, Paṇḍupalāsa. 
4〔有時〕－【宋】【元】【明】【宮】 
5 責＝債【宮】 
6 上＝尚【宋】【元】【明】【宮】＊ 
7〔有〕－【宋】【元】【明】【宮】 
8 差＝瘥【宋】【元】【明】【宮】＊ 
9 ～Mahāpadumatthera. 
10 娑＝沙【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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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乃與傍比丘共語。此女人聞二比丘語已，還為夫人合藥即得*差，夫人病得

愈已，作三衣及三百迦利沙槃 2，又湯藥一正瞿多者，是貯衣物遣餉，而置大德

前，問訊言：『夫人今以此藥，乃與大德香花之費。』波頭摩自念言：『此香是醫

師得分。』用淨取而作供養。」法師曰：「如是智慧人能利益眾生，於己亦無罪，

如是作善，若白衣言：『大德請為某甲作呪。』比丘 3不得作，若言：『大德為誦

呪。』得為誦也當作是念，此白衣不知佛法，若我不為作呪者，當生惡念，是以

為誦呪，取水灑繩而與，若自作繩水與者，得突吉羅罪。若國王及聚落大檀越有

病者，遣人至寺請比丘為說呪，比丘為說阿咤那咤 4，或往到病所為說法，為與

戒故得往。若檀越作是言：『今某國王某檀越喪今葬，請比丘送喪。』不得去，

若比丘自念言：『我往看彼葬觀無常，因此故我或得諸 5道果。』如此去無罪。

分衛食者，若可與，若不可與，父母可與，不得 6與餘人，如一迦利沙槃，得與

人供養父母，得與淨人得與槃頭婆羅沙 7，如此人等須與，若有賊若劫人來乞者

得與。」問曰：「何人可與相勞問？何人不可與 8問？」「若有人來至寺，不問貴

賤劫賊，一切悉得勞問。若有喚求所須，自物者得與，若眾僧物，先白眾僧和合

者得與，若有強力惡人來乞者，守物人為護住處故，得隨意與，與竟後眾僧不得

訶問守物者言：『是汝自領而輒與惡人。』何以故？為護住處故。」法師曰：「我

今說取其證，爾時於師子洲國，名阿[少/兔]羅陀 9，於中有賊，名阿婆耶 10。有

五百賊，侍從圍繞一處中頓住，立作壘柵，去壘四面各一由旬，而往劫奪，於隔

歷句者，易可解耳。得罪者，於屈陀迦 11汝自當知，或舉或抑者，十七群比丘有

十七人，見六群比丘有一人，十七群比丘一人取其鉢盂，六人舉之令倒地，展 12

轉如無異，各坐其上，於是老六群比丘而死，結罪已。於律中說，治鬼句者，殺

夜叉鬼，此夜叉能捉人，比丘作誦呪令其置而不肯置，比丘語言：『若汝不置我

能殺汝。』夜叉猶不置於是比丘，或以米粉或以土泥，捻 13作夜叉鬼形，而誦呪

斷其手足，手足即斷，斷其頸，頸亦即斷而死，是故得偷蘭遮罪，不但殺夜叉，

殺天帝釋亦得偷蘭遮罪。惡夜叉句者，有一寺惡夜叉住中，此比丘不知房中有惡

夜叉，而教一比丘來入房中，令其安樂住止，是故無罪。若有殺心令入死者犯重

罪，不死犯偷蘭遮罪，不但惡夜叉，或有毒蛇虎狼等，悉入惡夜叉，犯不犯如前

說。嶮難句者，於嶮難處多有賊，教 14者不知無罪，知者死犯重罪，不死犯偷蘭

                                                                                                                                            
1 ～Vasabha-rājan. 
2 ～Kahāpana. 
3 ～Paritta. 
4 ～Āṭānāṭiyasutta. 
5〔諸〕－【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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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捻＝捏【宋】【元】【明】【宮】 
14 教＝殺【宋】【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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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罪。殺即是者，如是初句，有一比丘與一比丘怨家，此比丘欲殺怨家比丘，自

念言：『我若白日殺者，人即覺知，伺夜當殺之。』而先觀住處知已而還，至夜

往怨家比丘所，而多有伴，此比丘闇中摸索 1，疑是怨家，即殺已是怨家犯重罪。

有一比丘疑此而殺彼者，此怨家比丘住處，多伴共眠，於闇中摸*索言是怨家，

而誤殺彼，有一比丘言彼是而殺此者，言是彼殺即得彼者，如此殺者，悉得重罪。

非人句者，初言令此鬼出，而與病比丘杖打之遂死，是故無罪。」問曰：「若欲

令鬼出者，云何得出？」答曰：「以多羅樹葉，或以*綖縛病者手足而與杖，誦羅

多那說呪 2竟，而言：『汝莫觸嬈持戒人，汝可去為說法者。』」法師曰：「此句

易可解耳。」法師曰：「斫木句者，小小有異義，若此木倒時笮比丘而不犯 3，

此比丘手中有刀斧鋘鈇，比丘寧守死，不得以此刀斧等斫木掘土以脫其命，何以

故？若掘土斫木得波夜提罪，因得波夜提罪故，名為過聖人教，是故智慧人寧守

戒而死，不犯戒而生。若有餘人為掘土斫木，救出者善，若有方便得，云何方便

有死木者？餘比丘以抄舉之善，若比丘墮坑窟，餘比丘得以繩下釣 4上，慎莫自

斫木，得語諸白衣沙彌為斫。放火句者，有異義，若人放燒火來近寺，為護住處

故，比丘得鏟 5草掘土以斷火不犯，放燒句者，復有義，若自念言：『我今燒一

切眾生。』中隨有眾生死隨得罪，五逆波羅夷偷蘭遮波夜提罪，若言：『我今正

燒草。』得波夜提，教人燒得突吉羅，唯 6除護住處得燒，何以故？佛所聽故，

酪汁句者，生酪汁冷酪汁熱酪汁，汝自當知。何謂為穌 7毘羅漿？」答曰：「先

取阿摩羅訶羅勒鞞醯勒 8，穀者，七穀，取粳 9米為初作餘甘蕉子一切木果一切

笋魚肉蜜沙糖石鹽三蒜 10，如此之物悉合和為一，或內 [岡*瓦]11或內小器血 12頭

蓋泥置，三四年中待其熟，熟時色如蜜色，以此治病。風 [口*束]13癩如是病為

若服此藥飲食時，皆須肥味，一切諸藥無過此藥，最為第一，若比丘服此藥時，

過中亦得服，若無病者以水和得服。第三波羅夷品竟 14。 

『世尊知四諦，善說第四重，今分別解說，名為波羅夷。』 

[0754c10]爾時 15佛住毘舍離國者，此義已在前，不復重演，其未說者今我當說，

為白衣驅使者，或為白衣耕田及作園林，一切所作我等當作，此是亦不應作，為

                                                 
1 索＝[打-丁+索]【宋】【元】【明】【宮】＊ 
2 ～Ratanasutta.(《小誦》《寶經》) 
3 犯＝死【宋】【元】【明】【宮】 
4 釣＝鉤【宋】【元】【明】【宮】 
5 鏟＝剗【宋】【元】【明】【宮】 
6 唯＝惟【宮】 
7 [酥>穌]＝蘇【明】, Suvīraka. 
8 ～Harīṭakāmalakavibhīṭaka. 
9 粳＝糠【宋】【元】，＝粇【宮】 
10 蒜＝蘇【宋】【元】【明】【宮】 
11 [岡*瓦]＝堈【宮】 
12 血＝皿【宋】【元】【明】，＝四【宮】 
13〔[口*束]〕－【宋】【元】【明】【宮】 
14 ～Samantapāsādikāya vinayasaṁvaṇṇanāya tatiyapārājik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5 Pārājik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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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白衣。於律中已說，使者，為白衣作使，行聖利法者，於人中名為無上法也，

亦言過人法，亦言梵法，亦言入涅槃法，此法佛辟支佛羅漢法。此比丘得第一禪，

如是為初，諸比丘自共籌量已，然後向諸白 1衣說：『有比丘，名佛陀勒棄多，

得第一禪定，曇無勒棄多，得第二禪定，僧伽勒棄多，得第三 2禪定。』如是向

白衣說，次第乃至第四禪定，阿 3羅漢漏盡三達智，白衣或問或不問，諸比丘如

是更相讚歎，諸白衣供養，顏色光澤和悅氣力充足，何以故？此諸比丘得供養已，

飲食美味恣意遊戲，亦不坐禪，是故顏色光澤和悅。婆裘河邊 4者，此諸比丘於

婆裘河邊安居故，名婆裘河比丘。佛問比丘：『汝等住止和合安樂者。』語諸比

丘：『汝等四體九孔悉安樂不？』『不以為勞也。』世尊慰喻已，而訶責婆裘河諸

比丘：『汝等作如此行，便是大賊。』佛故欲因斷，當來諸比丘勿作此行，是故

律本說，佛告諸比丘：『今世有五種大賊。』何謂為五？一者聚集眾多，或一百

二百，如是乃至五百人主，劫城聚落穿踰 5牆壁，是世間大賊。如是為初，比丘

亦復如是，犯突吉羅罪波夜提，如是展轉乃至犯波羅夷罪，受他供養尊重讚歎叉

手禮拜，如是為初，今世有此惡比丘，捨師及同學，而營覓利養，得利養得利養 6

已恣意飲食，身體肥壯氣力充足，共相調戲，或說飲食美味，或說婬欲，或說國

土富樂聚落，或說園林甘美饍、種種思憶言說談道麁惡，放縱心意不能自制，遂

成破戒，受諸信心檀越布施衣服飲食湯藥臥具房舍床席，實非釋種子，而稱釋種

子，非梵行自稱是梵行，受此諸施，是名第一大賊。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一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二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Sp.Pārā.II,480.；CS.Pārā.pg.2.73。4.Catutthapārājikaṁ) 
[0755a23] 有善比丘，或知修多羅藏，或解阿毘曇藏，或解毘尼藏 7，不希飲食

趣得支命，持戒清淨，或為人說法，威儀具足，令人歡喜，從邑至邑，從國至國，

為人敬重佛法興隆，如是比丘光揚 8佛法。有惡比丘，從善比丘聞受法已，為他

講說言辭柔和音聲清徹，人所樂聞眾共讚譽，大德善說妙法，從誰稟受，答言：

                                                 
1 白＝自【宋】 
2 三＝五【宋】 
3 阿＝問【宋】【元】【明】【宮】 
4 ～Vaggumudātiriya. 
5 踰＝窬【明】 
6〔得利養〕－【宋】【元】【明】【宮】 
7 ～Suttantika, Ābhidhammika, Vinayadhara. 
8 揚＝明【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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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知之，不從他學。』如是自稱，如來積四阿僧祇劫百千劫，具足諸波羅蜜 1，

勤苦如是得此妙法，而惡比丘因偷此法，求覓利養，是名第二大賊。復有大賊，

精進比丘持戒具足，或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乃至阿羅漢，或凡夫比丘持戒

清淨，以波羅夷法謗之，憎嫉他行，自稱己是清淨人，如是謗諸賢聖，偷竊聖法，

是名第三大賊。重物者，如盜戒無異，乃至五摩沙迦 2盜取，是名重物。佛告諸

比丘：『有五種重物，不應與人，僧亦不得與，眾亦不得與，一人亦不得與，若

與者得偷蘭遮罪。何謂為五？一者園，二者地 3，三者鐵物，四者木物，五者土

物，以此諸重物，不得妄與人。』佛告諸比丘：『五種不得分，僧眾一人園為初，

若分得偷蘭遮罪。』」法師曰：「分不可分，於蹇陀迦 4當廣說，今此略說，以取

者，以此重物而取白衣意，希望白衣不可與人，而偷取以餉致白衣，佞取其意，

此是第四大賊也。以此重物餉致白衣者，名污他家，因污他家得突吉羅罪，應驅

出眾，復有比丘，取僧物如己物無異，行用與人得偷蘭遮罪，若以偷心取者，隨

宜 5多少結罪，此是名為第五大賊。賊無過此賊，聖利法者，此法極細微，若金

銀珍寶亦可偷取，此法不可偷取，是故律本說，聖利法者，而自說有，於身中無

聖利法，自言聖利法已在我身。」問曰：「此無離本處，云何名為賊？」答曰：「不

能得名為賊，何以故？為因空誑妄語，而得大利養故，以方便取之。是故律本說，

佛告諸比丘：『盜取人飲食者，此亦 6名大賊。』何以故？以無實故，假名有實

言：『我是阿羅漢，聖法在他。』而假偷在己，譬如獵師欲殺群鹿，若以人形往

者，鹿見必走，以方便故，以草木纏身，身非草木，而現示是草木形，諸群鹿見

者謂之草木，而來就之，即殺取；比丘亦復如是，非阿羅漢，假示是阿羅漢，現

阿羅漢相，信心檀越謂是真實，以餚饍飲食而供養之，亦如獵師假形謀 7鹿，如

此比丘假形*謀取諸檀越飲食，是故律本中偈讚： 
『外袈裟繞頸 8，內行不淨法，已行惡法故，死即墮地獄， 
鐵丸熱光 9炎，寧可吞取死，若有破戒者，不應吞信施。』 

[0755c16] 外袈裟繞頸者以袈裟纏 10置肩上，此是外取聖表式 11，內空無所有，

譬如畫器內盛臭物，如此之虛假，定無一可取，惡比丘亦復如是。第二偈者，何

以如來作如是說：『寧吞鐵火丸，而不吞檀越供養施食。』何以故？吞鐵火丸肝

腸爛死，不以此因緣墮於地獄，是故作如是說，訶責婆裘比丘已，告諸比丘。說

戒時作如是言：『若比丘空誑妄語為初。』佛結第四波羅夷堅已，復次隨結，除

增上慢者 12，如是佛已為比丘說隨結已，於隨結中，不見謂為已見者，以慧眼不

                                                 
1 ～Pāramī. 
2 ～Māsaka. 
3（園）＋地【宋】【元】【明】【宮】 
4 ～Khandhaka. 
5 宜＝直【宋】【元】【明】【宮】 
6〔亦〕－【宋】【元】【明】【宮】 
7 謀＝媒【宋】【元】【明】【宮】＊ 
8 Dhammapada, verses. 307-308. 
9 光＝火【宋】【元】【明】【宮】 
10 纏＝縛【宋】【元】【明】【宮】 
11 式＝熾【宋】【元】【宮】 
12 ～Adhim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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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阿羅漢想，而謂已見，如是未至謂至，未得謂得，未得句者，以道諦未得，作

真實者，以慧眼覆見真實。增上慢者，作是言：『我已得聖利法。』於中生慢，

或言過慢，或言增慢，自念言：『我於阿羅漢法，我已作之。』云何慢？以舍摩

陀 1毘婆舍那力 2故，煩惱暫住，是名為慢，若後見慾境，煩惱便起，唯 3此人不

犯。」問曰：「何人起慢？何人不起慢？」「聲聞羅漢不起慢，既得道果，一切諸

煩惱滅故，以慧眼覆觀，無有未得謂得狐疑。」「云何狐疑？」「我得須陀洹、斯

陀含、阿那含為初，如是於四道果慢不起復不起慢。」「於破戒人，云何不起？」

「於聖利法無有分故，如禪人好眠為事，此人不起。起慢人者，先持戒具足而入

禪定，得禪定已，未分別名色，始入毘婆舍那，三想具足心絕勇猛，或得舍摩陀，

或二十年或三十年中不起，因勇猛行毘婆舍那力故，自念言：『我得須陀洹道、

斯陀含、阿那含。』增上慢如是，若能善持舍摩*陀，非但二十三十年，乃至八

十年百年煩惱不起，是以生增上慢言：『我得阿羅漢。』是故如來除增上慢，不

入空誑妄語聖利法。」答曰：「言禪定解脫三昧入空慧眼，如是禪定為初，一切

諸法，是名為聖利法，惡比丘以此法為己有，或以己身現為法，有聖利滿足見者，

世間過世間，用慧知諸法，如肉眼見無異。慧眼者，三知也。」問曰：「慧與眼

為一為異？」答曰：「一也，慧即眼，眼即慧。」問曰：「若爾者，何不直言慧？

何須言眼，亦不須言慧？」答曰：「不然，所以如眼不異，故名慧眼。過人法向

男女說者，此是指示說處也，非天梵魔，亦非夜叉餓鬼畜生，我如是知如是見者，

此說其因緣，知如是見如是禪定為初，如是見如是我知。若撿挍若不撿挍者，此

令人知已得罪也，當時說已得波羅夷罪。已得竟，或有撿挍或不撿挍，自 4向他

說，是故律本說，或撿校或不撿校。」「云何撿校？」「問長老：『何時得禪定解

脫三昧三 5道耶？如是方便問已，或問長老得三想苦空無我，或以三昧得之？或

非三昧或毘婆舍那得也？或以色或以無色？或以內色或以外色？何時得也？為

朝得為中得為暮得？』復問處，『何處得也？為樹下為阿蘭若，為空閑得耶？』

問已復問：『若煩惱已滅，去幾餘有幾？以何道滅之以須陀洹道，為斯陀含道？

於一一道中，汝得何法？』若有比丘得過人法，而一一答言。若不得者，問 6已

迷亂不能自答。若人得者，現法如在手掌無異，日時處所皆一一答之，或白日或

夜。若答已復問：『四道果中汝已 7何道？殺幾煩惱？』答者一一悉著者，復問：

『汝得何法？』為得須陀洹、斯陀含，若答悉著者，若有小小異者，即不信，何

以故？若有智慧聰明比丘，從師稟受一一句義，不得謬亂，復作餘問： 
[0756b23] 『初入云何？』若答不著，即聖利滿足，汝不得也而驅出，若答言：

『入聖道著，久於戒定慧中，無有 8懈怠精勤不退，於四供養心無染著，譬如虛

                                                 
1 陀＝他【宋】【元】【明】【宮】＊ 
2 ～Samathavipassanābāla.(止觀之力) 
3 唯＝惟【宋】【元】【明】【宮】下同 
4（為）＋自【宋】【元】【明】【宮】 
5〔三〕－【宋】【元】【明】【宮】 
6 問＝聞【宋】【元】【明】【宮】 
7 已＝以【宋】【元】【明】【宮】 
8〔有〕－【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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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若如此比丘說而同合，如大河水與鹽牟那水 1相合無異，是故佛為聲聞弟

子說涅槃道 2，於一一說中無有謬錯，是故以種種問難怖之，若不怖者，是愛盡

比丘，如霹靂著身，亦無恐怖，若有恐怖，則非阿羅漢；若不恐怖，一毛不竪，

如師子王，此比丘若說聖利法善者，王及諸大臣有供養者 3，皆悉堪受。惡比丘

者破戒也，比丘有戒者善比丘也，令人知我者，以惡心而假現聖利，無有實想，

得波羅夷，已樂自令淨者，自念言：『我已得波羅夷罪，我今云何得淨也？』如

來所以結戒，比丘犯波羅夷罪，於天禪定解脫智慧住樂道者，皆悉障礙不復得，

如律本中說半偈： 

『沙門不持戒，死必入地獄。』 

[0756c12] 若於比丘中戒不具足，還作白衣優婆塞沙彌戒持五戒清信士，如此於

涅槃道無有障礙。是故於白衣相淨，是故破戒比丘樂淨者，還作沙彌及白衣清信

士。是故律本中說樂欲得淨，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我空誑妄語，空誑妄語者，

此無義語也，依止前三波羅夷，若人得此罪，名為波羅夷。」法師曰：「此句易

可 4解耳，我樂靜者，此是略說現聖利法，以不廣說而增其罪，又有異義，以方

便令人得知，入禪定者，入第一禪定、第二、第三、第四禪定，慈悲禪定、不淨

觀禪定、阿那波那禪定、聖人禪、凡夫禪悉入 5。是故律本中說：入 6禪定為初，

若如是說，得波羅夷，言我已離煩惱離欲斷不復生，得罪如前所說。若言我入三

昧得道，發語知者，已得波羅夷罪，或言我得智慧，或言得三達智，或言得三十

七菩提黨 7法，得初力得善作，得八聖道法，如是皆得波羅夷罪。我離欲如是為

初，此是須陀洹道，以第三道離瞋恚欲，以第四道離愚癡，是故律本中說：我已

離欲，若如是說，得波羅夷罪，或言六通中我一一已得亦得波羅夷罪。若言我前

世已得六通我今欲得，如此不得重罪，或言我得四辯犯重，或言我入滅盡三昧不

犯重，何以故？滅盡三昧，非聖人定非凡人定，若有人疑，是阿那含阿羅漢，令

人知我如是，令人知人即知，又言我已從迦葉佛時得須陀洹道，不犯重罪，何以

故？如來以 8今世結戒，不為過去世，又言過去世入 9三昧亦如是。」法師曰：「空

誑妄語罪相已結定，今至有三轉，取第一禪為初，乃至離五蓋一，此是第一轉。

第二轉取第二定為初，第三轉取第三定為初，我如是入如是定，如是起如是作，

已如是通達無礙，有如是說，悉得重罪。」法師曰：「妄語有三種，何謂為三？

一者自念言：『我今欲妄語。』二者開口成妄語，三者妄語已自念言：『我已妄語。』

是名三種妄語。復有妄語，初念言：『我今妄。』臨發言而實語，不成妄語，如

                                                 
1 ～Gaṅgodaka, Yamunodaka. 
2 ～Nibbānagāmin. 
3 者＋（比丘）【宋】【元】【明】【宮】 
4〔可〕－【宋】【元】【明】【宮】 
5 ～Mettājjhāna, Asubhajjhāna, Ānāpāṇasatisamādhijjhāna, Lokuttarajjhāna, Lokiyajjhāna. 
6 入＝八【元】【明】 
7 黨＝實【宋】【元】【明】【宮】 
8 以＋（未來以）【宋】【元】【明】【宮】 
9 入＝八【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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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得重罪。復有妄語，我欲禪發言而禪，我欲入定，如此不犯重。復有妄語，

初發思妄語，發口言妄語，語已妄語，如此三相具足，是妄語是為真實妄語。」

法師曰：「若如此不成妄語，何以故？心心起滅如一剎那，前心非後心，後心非

前心，是故一心不具足三相？」答曰：「不爾，所以如來結戒，心心相續如一無

異，是故犯重。」問曰：「三相何者為正？」答曰：「初發為正。」法師曰：「我

今斷說，何者得罪？」「言我今正得者即得罪，若言曾得欲得不犯重，此三轉品

竟。欲說者，我欲說第一禪定，後發語我入第二禪定，此是語誤，第三、第四禪

定亦如是誤，悉犯重罪，何以故？為其地故，如言我欲捨僧，而誤捨法，我欲捨

法，誤言捨佛，戒亦即失，今空誑妄語小小有異。」問曰：「何謂為異？」答曰：

「捨戒雖現身相，戒亦不去，要須發語而失。若向人說我得道人，未即解語，良

久方解，不即知故不犯，不犯重得偷蘭遮罪，又有比丘向人說，此人亦不知禪想 1，

亦未曾得禪，不解禪義，隨世間語禪定而已。若比丘說，此人聞已言：『此比丘

已得禪定已入禪定。』若如是知者，即犯重罪，欲說品竟。次方便轉者，隨律文

句解說，而向白衣說者，言若人受檀越飲食衣服房舍湯藥者得阿羅漢，以方便不

自說名字故，犯偷蘭遮罪，若檀越不解語犯突吉羅罪。」法師曰：「如是種種方

便，欲令人解，罪相輕重，汝自當知，我今說無罪者，除增上慢者無罪，不欲向

人說誤說無罪，實得向同意說不犯，最初未制戒婆裘河比丘不犯，顛狂心亂不犯，

此因緣本起從身心口，此是性罪。受者，樂受。」法師曰：「此是律本所說，今

次隨結。」法師曰：「次第至隨結，若有難解者，我今當解說。增上慢句者，前

已說，次第二人令人疑句，我今 2阿練若處住，人當疑我得阿羅漢，或疑我得斯

陀含乃至須陀洹，以此疑故，當大得利養，若初作如是心時，得突吉羅罪，從寺

往阿練若處，步步得突吉羅罪，至阿練若處起作，皆得突吉羅罪。後有人疑無人

疑，得利養及不得利養，皆突吉羅罪。又有比丘受頭陀法，我不宜在聚落，宜在

阿練若處，此是清淨處，若清淨我當得一一道果，及阿練若處若入 3已，不得阿

羅漢果我終不出，又自念言：『如來讚歎阿練若住處，若我在阿練若處，諸同學

見我，亦樂入阿練若處。』若如是住者便無罪。第三句者，我欲入聚落乞食，著

衣持鉢現聖利*想乃至食竟，悉突吉羅罪，若得利養若不得利養，悉突吉羅罪，

又自念言：『我欲入聚落乞食學聖人法，為今世後世，諸同學見我持鉢乞食，讚

歎言善，此是真如來法，若我等不行此法，實有慚愧。』若生如是心乞食無罪。

第四句者，向檀越言：『若人住在檀越寺。』為不說名字故，不得波羅夷罪，令

人疑者，此句易可解耳。言煩惱，若向白衣說煩惱盡，隨語得波羅夷罪，若空靜

處說言：『我得阿羅漢，得突吉羅罪。』若檀越所供養比丘，此比丘是阿羅漢，

此句易可解耳，不須廣說。病句者，非人所能堪忍，唯我能忍此苦，此文句者無

罪，若言非凡人所能堪忍，唯我一人能忍此苦，若作如是語者，得偷蘭遮罪。婆

羅門句者，此婆羅門信心於法，是故言善來羅漢，如是飲食供養，一一皆喚為羅

                                                 
1 想＝相【宋】【元】【明】【宮】＊ 
2 今＋（於）【宋】【元】【明】【宮】 
3 入＝人【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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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為信心故，喚為羅漢，受如此供養供給，一一悉不犯。佛告 1比丘：『如此

讚歎之言，應生慚愧心而受，受已當勤行道以求羅漢。』次還俗句者，如我等輩

於俗法已斷，此非貢高語，是故無罪。障礙句者，於白衣法已障亦言已離，於律

本罪想已說，從寺出者，若人先從此寺出，此比丘得阿羅漢。」法師曰：「此是

略說耳，今當廣說，云何廣說？若言從寺出，或從房出，或從戒壇出，或言渡江，

如是眾多僧已有制。若比丘前出者，此比丘是羅漢，若欲令人知前出犯波羅夷，

若有因緣師僧遣去，及父母急難因緣出去不犯，若因此事出欲現羅漢想亦不犯，

若乘車及以神力出不犯。律本中說：若步出犯若立制已，即日出不犯，若阿練若

比丘立制，若坐此樹下者得阿羅漢，若在此經行處，此比丘亦得阿羅漢，我等應

以香華供養。若有惡比丘，樂欲得此供養，樹下坐者及往經行處，得波羅夷罪，

若有白衣作寺，若比丘入我寺者，是阿羅漢，若有惡比丘入此寺者，犯波羅夷罪。

若眾僧立制，於夏三月中，莫語莫眠莫出莫受檀越供養，若如是非法制不從不犯，

長老勒佉[少/兔] 2者，身相具足，如梵王身故，名勒佉[少/兔]。」問曰：「此勒佉

[少/兔]何時出家？」答曰：「與千梵志同善來出家得具足戒。」又問曰：「此勒佉

[少/兔]，因聞何法而得阿羅漢？」答曰：「因聞光明經即得阿羅漢，目連從出家

七日便即得道。發含笑者，是小笑也，因何而笑？已在律本不須重說。骨骨相連 3

者，此是餓鬼形也，非肉眼所見，唯聖眼能察，問 4目連既見如此眾生，何不生

慈悲心而發含笑？」答曰：「所以目連自思惟言：『以佛慧眼自念己身，如此細微

眾生我今得見。』念已生歡喜心，故發含笑，復自念言：『如此餓鬼之苦，我今

得脫，我得善利。』如修多羅中說，佛告諸比丘：『因緣果報不可思議，若思議

者則成顛狂。』是故如此因緣不可思議，如律本中說：勒佉[少/兔]問目連：『以

何因緣而發含笑？』目連答言：『若欲問者，於佛前而問。』骨骨相連者，其 5骨

形長一由旬，無筋肉也，眾鳥飛逐者，為是真鳥為化鳥，此是夜叉鬼。鬼口純鐵

為嘴，發大叫聲者，此是號哭大苦惱聲也，此骨若有人來觸者，如新破癰瘡，苦

痛如是。咄哉者，歎其苦也。」法師曰：「大 6句次易可解耳，比丘呵責者，諸

比丘言：『目連空誑妄語。』是故呵責，佛言：『目連是慧眼也。』是故律本中說：

目連已成天眼得見如是，佛告諸比丘：『我已曾見如是眾生，我於菩提樹下得一

切智，我見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世界眾生住處，猶如手掌中見阿摩勒果。』殺牛人

者，殺牛為業，殺已剔 7肉賣，餘骨相連懸置鉤上，以此果報久在地獄，良久得

出，餘業未盡，今受此形。肉段句者，此人屠牛殺已，割肉作脯懸置鉤上，餘骨

棄擲，恒以此為業，因此果報死入地獄，受果報已從地獄出，受身形如脯段，眾

鳥逐，如前句說無異。第二句者，此是捕鳥人得鳥，先斬頭斬翅斬足剝皮，懸置

鉤上，恒以此為業死入地獄，一一如前句說無異。無皮句者，此人恒殺羊，如斬

                                                 
1 告＝語【宋】【元】【明】【宮】 
2 ～Lakkhaṇatthera. 
3 ～Aṭṭhikasaṅkhalika. 
4 問＋（曰）【宋】【元】【明】【宮】 
5 其＝具【宋】【元】【明】【宮】 
6 大＝文【宋】【元】【明】【宮】 
7 剔＝割【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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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句一一無異，刀毛句者，此是屠猪人，恒用刀殺猪，恒以此為業，死入地獄，

如前所說一一無異。槊 1毛句者，此人恒捕獵眾鹿，以*槊刺殺，因此果報死入

地獄，如前句所說一一無異。箭毛句者，此人先作國主 2，若人有眾罪，以種種

治之，或刺或割鞭杖捶撻無道，如是為初，以此果報死入地獄，如前所說一一無

異。錐毛句者，此人生時作軍士，恒以鐵錐刺馬，因此果報死入地獄，從地獄出

今受此形，錐恒自刺身。針毛句者，此人生時兩舌惡口，死入地獄，從地獄出受

此形，恒受針刺。陰囊 [岡*瓦]3句者，此人是村中官長，不善判事，以此果報死

入地獄，從地獄出，受身陰大如[岡*瓦]，何以故？若人有罪，輒受人財貨，覆

藏其咎，若無物者，開露其罪，故受此形。」法師曰：「若有智慧人作官長者，

慎勿曲理，受罪果報如此。姦婬句者，此人生時好作姦婬，人所愛惜細滑，而輒

與人私通，死入地獄，從地獄出受餓鬼形，恒入屎坑。要婆羅門句者，此易可解

耳。無皮女句者，女人皮細滑非己有，是丈夫許，而偷與餘人，因此果報死入地

獄，先觸樂後觸苦，今受如此果報。醜臭句者，律本已說濃 4爛句者，此女人以

火炭泥 5餘女人，以此果報，一一如前所說。殺賊句者，此易可解耳。比丘句者，

此惡比丘受他信心供養，不護身口意業，以此果報，一佛中間在地獄，從地獄出

受餓鬼形，惡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尼，不護身口意業，受罪亦如是河句者。」法

師曰：「此河從何處來？」「從毘婆羅山 6出，去一由旬，龍王宮殿在此河下，縱

廣一由旬，其城郭如忉利天宮無異。因龍王福德因緣故，所以清冷香美蓮華，大

如車輪，水從此流出，經三 7地獄中間上過，所以熱沸，此是鑊湯地獄餘熱氣上

烝 8，是故水沸。」「鬪句者，目連向諸比丘言：『長老檀越洴沙王 9，與離車子 10

共鬪。』長老檀越不如退走諸比丘心念，惜檀越故，語目連：『汝空誑妄語。』

群象句者，葉毘尼江邊 11，葉毘尼者，江名也，安闍三昧 12者。」問曰：「身心

不動，此是第四禪定，何以群象渡江而 13叫聲？」答曰：「有二種叫聲，一者小

象欲泅渡江，見水深而畏故叫，二者大象得水而生歡喜故大叫聲；未成就者，此

禪未成，亦言垢濁不淨，是故得聞象聲。嚴好比丘 14憶過去五百劫者，此是一生

相續憶識，不識化生也。」法師曰：「云何憶識五百劫生也？」「此是從外道第四

禪定出，定壽終生無色界，壽盡從無色界下生人間，入佛法中得三達智，是故憶

五百劫，於二中間不憶。如修多羅中說， 

                                                 
1 槊＝矟【宋】【元】【明】【宮】＊ 
2 主＝王【明】 
3〔[岡*瓦]〕－【宋】【元】【明】【宮】 
4 濃＝膿【宋】【元】【明】【宮】 
5 泥＝渥【宋】【元】【明】【宮】 
6 ～Vebhārapabbata. 
7 三＝二【宋】【元】【明】【宮】 
8 烝＝蒸【宋】【元】【明】【宮】 
9 ～Bimbisāra. 
10 ～Licchavī. 
11 ～Sappīnikāya. 
12 ～Ānañjasamādhi. 
13 而＋（聞）【宋】【元】【明】【宮】 
14 ～Sobh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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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9a23] 佛告諸比丘：『我聲聞弟子憶過去事，嚴好比丘第一，諸大德已說四

波羅夷竟。』法師曰：「波羅夷有幾？」答曰：「我今總說一切二十四波羅夷，

汝自當知。」問曰：「何謂為二十四波羅夷？」答曰：「比丘有四，比丘尼不同

波羅夷有四，十一人不得。」「何謂十一人不得？」答曰：「一者黃門 1，二者

畜生，三者二根人 2，此三者受生無緣 3故，名波羅夷。然此三人不障天道，於

四道果中有障礙，是故名為波羅夷，此三人不聽出家。四者賊住 4，五者破內外

道 5，六者殺母，七者殺父，八者殺阿羅漢，九者壞比丘尼 6，十者出佛身血，

十一者破和合僧，此十一人，為所作故，不得道果故，名為波羅夷。賊住破內外

道壞比丘尼，此三人不障天道，於四道果障礙。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

血、破和合僧 7，此五重罪，此是五逆罪，天道道果悉障。」法師曰：「波羅夷

有八合十九，復有比丘尼樂著白衣衣服，計成合為二十，此比丘尼亦不破戒，復

有弱脊長根，含他人根，坐他人根，此是四，都合成二十四，最後四是隨結。」

法師曰：「何以含他人根名為婬法？此以欲意故名為婬，不得與比丘同住者，不

得與布薩說戒自恣羯磨一切僧事，悉不得共。」「我今問長老，於一一波羅夷中

誰清淨者？第二第三亦問如是，誰清淨者？」法師曰：「餘文句者，易可解耳。」

一切善見律毘婆沙四事竟 8。 

「波羅夷品竟，次至十三事，今演十三義，汝等應當知。」 

[0759b23]爾時世尊 9遊舍衛城 10，爾時者，為聲聞弟子結戒時，非世間時也。遊

者，有四，何謂為四？一者行，二者住，三者坐，四者臥，以此四法，是名遊。

譬如世人言王出遊，若到戲處，或行住坐臥，佛遊舍衛亦復如是。舍衛者，是道

士名也，昔有道士居住此地，往古有王見此地好，就道士乞為立國，以道士名號

為舍衛，如王舍城。昔有轉輪王，更相代謝止住此城，以其名故，號為王舍城，

舍衛亦復如是，舍衛又名多有，何謂多有？諸國珍寶及雜異物，皆來歸聚此國，

故名多有。 

「舍衛甚微妙，觀者無厭足，以十音樂聲，音中喚飲食。 
豐饒多珍寶，猶如帝釋宮。」 

[0759c09]迦留陀 11者，是比丘名也，欲意熾盛者，為欲火所燒故，顏色燋 1悴身

                                                 
1 ～Paṇḍaka. 
2 ～Ubhatobvañjanaka. 
3 ～Ahetukapaṭisandhika.(無因結生者。‘無因 Ahetuka’為阿毘達摩用語)(Sp.Pārā.II,515.)  
4 ～Theyyasaṁvāsaka. 
5 ～Titthiyapakkantaka. 
6 ～Bhikkhuṇīdūsaka. 
7 ～Pitughātaka, Mātughātaka, Arahantaghātaka, Rudhiruppādaka, Saṅghabhedaka. 
8 ～Samantapāsādikāya vinayasaṁvaṇṇanāya catutthapārājik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9 Saṅghādisesa. 1. 
10 ～Sāvatthī. 
11 ～Lāludāy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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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損瘦。」法師曰：「次第文句易可解耳，不須廣說，若有難處，我今當說。亂

意睡眠者，以不定意以此睡眠也。若白日眠，先念某時某時當起，如修多羅中說，

佛告諸比丘：『若汝洗浴竟欲眠，當作是念：我髮未燥當起，如 2是眠 3若夜亦應

知，時月至某處當起，若無月星至某處當起，當念佛為初，於十善法中，一一法

中隨心所念然後眠。』此癡比丘不作是念而眠，色欲所纏，是故弄出不淨 4，除

夢中者 5。」法師曰：「律本說，唯除夢中，弄與夢俱出不淨，何以除夢？」答

曰：「佛結戒制身業，不制意業，是以夢中無罪。如律本中說：佛告諸比丘：『汝

當作如是說戒，若比丘故弄出精僧伽婆尸沙 6。』出精者，故出知精出，以為適

樂，無慚愧心。精者，律中七種，毘婆沙廣解有十，何謂為十？青黃赤白木皮色

油色乳色酪色酥 7色，精離本處，本處以腰為處，又言不然，舉體有精，唯除髮

爪及燥皮 8無精。若精離本處，至道不至道及出，乃至飽一蠅 9，得僧伽婆尸沙

罪。若有熱作行來運動，及病 10疾自出不犯。夢有四種，一者四大不和，二者先

見，三者天人，四者想夢。」問曰：「云何四大不和夢？」答曰：「四大不和夢者，

眠時夢見山崩，或飛騰虛空，或見虎狼師子賊逐，此是四大不和夢，虛不實。先

見而夢者，或晝日見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夜夢見，是名先見，此夢虛不實。天

人夢者，有善知識天人，有惡知識天人，若善知識天人現善夢，令人得善惡，知

識者，令人得惡想現惡夢，此夢真實。想夢者，此人前身，或有福德或有罪，若

福德者現善夢，罪者現惡夢，如菩薩母夢菩薩 11，初欲入母胎時，夢見白象從忉

利天下入其右脇，此是想夢也；若夢禮佛誦經持戒，或 12布施種種功德，此亦想

夢。」法師曰：「此夢夢中能識不為想也？」答曰：「亦不眠亦不覺，若言眠見夢

者，於阿毘曇有違，若言覺見夢見欲事，與律有違。」問曰：「有何違？」答曰：

「夢見欲事，無人得脫罪。」又律中說：「唯除夢中無罪。」「若如此者夢即虛也？」

答曰：「不虛。」何以故？如獼猴眠，修多羅中說：佛告大王：「世間人夢，如獼

猴眠，是故有夢。」問曰：「夢善耶為無記耶？」答曰：「亦有善、有不善者，亦

有無記，若夢禮佛聽法說法，此是善功德，若夢殺生、偷盜、姦婬，此是不善，

若夢見赤白青黃色，此是無記夢也。」問曰：「若爾者應受果報？」答曰：「不受

果報。」何以故？以心業羸弱故，不能感果報。是故律中說：「唯除夢中，僧伽

婆尸沙者。」僧伽者，僧也，婆者，初也，尸沙者，殘也。問曰：「云何僧為初？」

答曰：「此比丘已得罪，樂欲清淨往到僧所，僧與波利婆沙 13，是名初。與波利

                                                                                                                                            
1 燋＝憔【宋】【元】【明】【宮】 
2（若）＋如【宋】【元】【明】【宮】 
3 眠＋（善）【宋】【元】【明】【宮】 
4 ～Asuci. 
5 ～Aññatra supinantā. 
6 ～Sañcetanikā sukhavissaṭṭhi saṅghādiseo. 
7 酥＝蘇【宋】 
8 皮＝乃【宋】【元】【明】【宮】 
9 ～Ekā khuddakamakkhikā piveyya. 
10 病＝痛【宋】【元】【明】【宮】 
11 ～Bodhisattassa mātā viya puttapaṭilābhanimittaṁ. 
12〔或〕－【宋】【元】【明】【宮】 
13 ～Parivā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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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沙竟，次與六夜行摩那埵 1，為中。殘者，與阿浮呵那 2，是名僧伽婆尸沙也。」

法師曰：「但取義味，不須究其文字，此罪唯僧能治，非一二三人故，名僧伽婆

尸沙。若得故出精罪，應知方便時*想，應知方便者，我今出內色，欲出外色，

俱出內外，虛空中動，如是方便故，名方便也。起時有五種，一者欲時起 3，二

者大便起，三者小便，四者風動，五者蟲 4觸，是名五種，若欲*時起男根便強

堪用，過此時不起，餘四亦如是，復有朝中晡夜，亦名為時。為除病者。 
[0760b15] 如是有十句，青色為初，亦有十故，於律本中說：「戶孔為初，內色

與外色觸，即成堪用，虛空中動，亦無內亦無外色，自動故得罪。*蟲者，此*
蟲身有毛，若觸痒而起即成堪用，若作藥或布施，或祠祀或試，或以生天或作栽

種，若作如是者，皆悉得罪，若故出精離本處，得僧伽婆尸沙罪，若故出精而不

出不得罪，若自流出非故出者亦無罪。」法師曰：「次句易解，若比丘得罪，往

至毘尼師所，毘尼師次第問：『先勅，勿覆藏語。先勅，我如醫師汝如病者，而

實頭痛而假言脚痛，醫師設藥病亦不差，即呵責言師無驗不解設藥，是故汝可一

一向我說。』若重結重，若輕結輕，毘尼師先觀十一欲十一方便。」問曰：「何

謂為十一欲？」答曰：「一者樂出 5樂，二者正出樂，三者已出樂，四者欲樂，

五者觸樂，六者痒樂，七者見樂，八者坐樂，九者語樂，十者樂家樂，十一者折

林也。樂出樂者，若比丘欲*時起心樂，欲樂故出精，精出故 6得僧伽婆尸沙。

若故出樂精不出，得偷蘭遮罪，若比丘心想而眠，先作方便以脚挾 7，或以手握

根，作想而眠，方 8夢精出，得僧伽婆尸沙罪。若欲起觀不淨，以觀不淨而滅之，

心淨 9無垢而眠，若夢精出無罪，是名樂出樂。正出樂者，若比丘眠而夢作欲事，

正出而覺而不動根，精出無罪，若正出而動者得罪，若正出自念言：『勿污衣席

不樂出。』而以手捉塞，將出外洗無罪。若有樂心得罪，是名正樂，已復不觸無

罪。若貪樂更弄出得罪，是名已出樂。欲樂者，比丘欲起而捉女人精出無罪，何

以故？為婬事故，得突吉羅罪 10，若至境界得波羅夷罪，若捉已貪細滑，不入波

羅夷境界，精出得僧殘 11罪，是名欲樂。觸樂者，或內觸或外觸，內者，或以手

試為強為軟，因觸故精出不犯，若有出心貪樂得罪，是名內觸。外觸者，比丘欲

心觸女身，或抱或摩觸細滑精出不犯，以摩觸故，得僧*殘罪，若樂觸樂樂出精

俱得罪。痒樂者，或癬或疥蟲 12觸男根起，痒以手抓 13之精出者無罪，若根起因

勢動出犯罪。見樂者，若比丘或見女根，根起而熟視精出，不犯僧*殘罪，得突

                                                 
1 ～Mānatta. 
2 ～Abbhāna. 
3 時起＝起時【宋】【元】【明】【宮】＊ 
4 蟲＝虫【宋】【元】＊ 
5 出＝欲【宋】【元】【明】【宮】 
6〔故〕－【宋】【元】【明】【宮】 
7 挾＝夾【宋】【元】【明】【宮】＊ 
8 方＝夜【宋】【元】【明】【宮】 
9 淨＝清【宋】【元】【明】【宮】 
10〔罪〕－【宋】【元】【明】【宮】 
11 殘＝伽婆尸沙【宋】【元】【明】【宮】＊ 
12 蟲＝舌【宋】【元】【明】【宮】 
13 抓＝把【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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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羅罪，若見已動根精出，得僧伽婆尸沙罪，是名見樂。坐樂者，比丘與女人於

靜處坐，共語而精出無罪，因靜處坐得餘罪，若坐欲心起因動腰，得僧*殘罪，

是名坐樂。語樂者，與女人於靜處語女 1根云何？為黑為白 2為肥為瘦，作如是

語精出無罪，因麁惡語得僧*殘罪，若語樂有出心動犯僧*殘，是名語樂。樂 3家

者，比丘還檀越家，以念故，或母或姊妹，以手摩挲或抱，精出不犯，因觸故得

突吉羅罪，若摩挲故出精犯罪，是名樂家。折林者，男子與女結誓，或以香華檳

榔，更相往還餉致言，以此結親。何以故？香華檳榔者，皆從林出故，名折林。

若女人答餉善，大德餉極香美，我今答後餉，令此大德念我，比丘聞此已欲起精

出不犯。若因便故出犯罪，又因不出得偷蘭遮罪。」法師曰：「是名為十一，毘

尼師善觀已，有罪無罪若輕若重，輕者言輕，重者說重，如律本所治者，若如是

作善。譬如醫師善觀諸病隨病投藥，病者得愈醫師得賞 4，故出不淨 5者，如是

為初，心樂出而不弄不動，若精出不犯，若觸若痒無出心無罪，有出心有罪，除

夢中者。若比丘夢與女人共作婬事，或夢共抱共眠，如是欲法次第汝自當知，若

精出無罪，若正出而覺，因此樂出，或以手捉，或兩髀*挾，犯罪。是故有智慧

比丘，若眠夢慎莫動善，若精出恐污衣席，以手捉往至洗處不犯，若根有瘡病以

油塗之，或種種藥磨 6不樂精出無罪，若癲 7狂人精出無罪，最初未制戒不犯。」

第一僧伽婆尸沙說竟 8。 
[0761b01]爾時 9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法師曰：「此義前已解，此摩觸

戒文句者，若有難解者我今解說。於阿蘭若處住者，非真阿蘭若處，所以非真阿

蘭若處，所以作非真，在給孤獨園精舍後林中故，名阿蘭若。此比丘房四面周圍

當中住處善莊嚴者，其中巧妙種種翫飾，治欲謀人不思善法，一窓開者，若開一

窓餘處悉闇，若閉此窓開餘窓，此處復闇，如是語已婆羅門尼自念言：『此婆羅

門意欲樂出家，應覆藏而發露者。』所以發露者，欲遮婆羅門出家心故。何處高

德作如是惡事？高德者，姓貴德高，亦言大富貴姓。女者，有夫女人，或無夫女，

或無子女。婬亂變心 10者，婬欲入身，如夜叉鬼入心無異，亦如老象溺泥不能自

出，婬亂變心隨處而著，無有慚愧，或心變欲或欲變心。是故律本中說：婬亂變

心心即染著，亦言戀 11著，以身摩觸縛著也。始生者，是即時生也，其兒身猶濕

未燥，若觸其身者，亦名犯僧*殘，若過其境界波羅夷罪，若與俱在一靜處犯波

夜提，如此始生亦如是，何況長大。捉手為初，摩觸細滑，此是惡行也，是故律

本中說：「若捉手。」法師曰：「今當廣說，手者，肘為初，乃至爪，是名手也。」

                                                 
1 女＝汝【宋】【元】【明】【宮】 
2 黑為白＝白為黑【宋】【元】【明】【宮】 
3〔樂〕－【宋】【元】【明】【宮】 
4 賞＝償【宋】【元】【明】【宮】 
5 淨＝弄【宋】【元】【明】【宮】 
6 磨＝摩【宋】【元】【明】【宮】 
7 癲＝顛【宋】【元】【明】【宮】 
8 ～Samanta-pāsādikāya vinayasamvaṇṇanāya sukkavisaṭṭhisikkhādāp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9 Saṅghādisesa. 2. 
10 ～Otiṇṇa. 
11 戀＝變【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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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言：「從臂至爪，亦名為手。髮者，純髮無雜結 1者，束髮也。雜絲者，是雜

五色，絲也。髮雜華者，瞻蔔華為初，雜金銀者，或金銀錢，或金華或銀華，及

種種珍寶裝 2嚴，亦名雜金銀。若比丘捉如是髮者，皆得僧*殘，若比丘言：『我

捉雜髮。』罪無得脫，若比丘或捉一髮亦僧*殘，除髮及手，餘處摩觸悉名細滑，

若比丘捉一一身分悉僧*殘，此摩滑 3戒。若捉手若捉髮若摩觸細滑，分別有十

二種，我今當現，捉觸為初。律本中說：捉者，不摩觸者，不捉不摩，是名觸也。

捉者，捻置一處，是名捉，餘句易可解耳。此諸文句今正廣說，若女作女想，比

丘欲心以身相觸，律中已說，若捉能 4得僧*殘，若捉置更捉，隨捉多少悉僧*殘，

若比丘以一手摩觸乃至一日僧*殘，何以故？為不動手故，觸亦如是。下觸者，

從頭至脚底捉不置亦得一僧*殘，若放已更捉，隨捉多少，一一僧*殘，上觸者，

從脚至頭亦如是，低觸者，先捉女髮低頭行嗅，隨其所作不置，得一僧*殘。牽

者，牽就其身。盪者，盪離其身。捉將者，捉女人去一由旬不動手，得一僧*殘，

若置更捉，隨一一捉得僧*殘，若隔衣捉 5若隔瓔珞 6捉偷蘭遮。若衣穿著肉僧*
殘，人女作人女想僧*殘，人女疑偷蘭遮，人女作黃門想偷蘭遮，人女作男子想

偷蘭遮，人女作畜生想偷蘭遮，黃門作黃門想偷蘭遮，黃門疑突吉羅，男子畜生

作黃門想突吉羅，男子作男子想突吉羅，男子疑突吉羅，男子作人女想作畜生想

突吉羅，畜生作畜生想突吉羅。二女者，如是為初，若捉二人二僧*殘，若捉眾

多女眾多僧*殘，若眾多女聚在一處若總捉，計女多少，一一僧*殘。若中央女不

著衣 7偷蘭遮，比丘以衣繞縛眾多女牽去偷蘭遮中央女不著衣突吉羅，比丘以繩

縛女人衣突吉羅，若女人次第坐膝膝相著，比丘捉著上頭第一女僧*殘，餘女突

吉羅。若合捉衣第一女偷蘭遮，第二女突吉羅，第三女以下無罪，若摩觸女人麁

厚衣偷蘭遮，若女人 8細薄衣手出摩觸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與女人，髮髮相著，

毛毛相著，爪爪相著，偷蘭遮，何以故？無覺觸故。」法師曰：「以髮相繫，為

得一罪，為得眾多罪，如赤身坐臥眾僧床，隨毛著一一突吉羅，此女不然，一偷

蘭遮，不得多罪，今說往昔羅漢偈： 

『處想及觸欲，真實無狐疑，如律本中說：重罪汝當知 9。』 

[0762a14] 處者，女也。想者，是女想。欲者，摩觸細滑欲。觸者，知觸女人身，

具如此事得僧*殘，餘者 10偷蘭遮，若有欲心摩觸女身得僧*殘，若無欲心觸突吉

羅。有女人以青衣覆身而眠，比丘欲摩觸衣，誤得女人身僧*殘，次至掩句者，

                                                 
1 結＝髻【宋】【元】【明】【宮】 
2 裝＝莊【宋】【元】【明】【宮】 
3 滑＝觸【宋】【元】【明】【宮】 
4〔能〕－【宋】【元】【明】【宮】 
5 捉＋（者）【宋】【元】【明】【宮】 
6 ～Abharaṇa. 
7〔衣〕－【宋】【元】【明】【宮】 
8 女人＝人女【宋】【元】【明】【宮】 
9 ～Vatthusaññā ca rāgo ca phassaṁ paṭivijānanā, yathā nidditthaniddese garukaṁ tena kāraye. 
10 者＝著【宋】【元】【明】【宮】 



 165 

無女想以手掩女人身，悉突吉羅。若女人共比丘一處坐，女人婬欲變心，來摩觸

捉比丘，比丘有欲心動身僧*殘。」法師曰：「如是次第黃門男子畜生，罪有輕重

汝自當知，若女人掩比丘，比丘以欲心受樂不動突吉羅，若女人或打拍比丘，比

丘以欲心喜受，悉突吉羅。若比丘以形相欲心，或攝 1目或動身動 2手動足，種

種婬想形相變心，悉突吉羅，若女人摩觸比丘身，比丘有欲心身不動無罪。求脫

者，若比丘有梵行難，比丘推盪牽挽分解得脫一切不犯，若女人年少力壯卒抱比

丘，比丘力羸不得 3轉動，隨其所作，若臨行婬時，比丘覓方便求走得脫無罪。

不故者 4，是不故觸女身，或女人度鉢，或度種種飲食，相觸無罪。無想者，比

丘於女人無想，比丘或緣餘事，行來相觸非故觸，如是無罪。不知者，若女人作

男子裝束，比丘不知捉者無罪。不受者，若眾多女人共捉比丘比丘 5不受樂無罪，

最初未制戒顛狂心亂無罪。」第二僧伽婆尸沙廣說竟 6。 
[0762b11] 今次隨結摩觸戒，從身心起二受，樂不苦樂，是名二受。念母者，以

念故，觸母身突吉羅，女姊妹亦如是，何以故？女人是出家人怨家。若母沒溺水

中，不得以手撈取，若有智慧比丘以船接取，若用 7竹木繩杖接取得，若無竹木

繩杖，脫袈裟欝多羅僧接亦得。若母捉袈裟已，比丘以相牽袈裟而已，若至岸母

怖畏未已，比丘向母言：『檀越莫畏，一切無常今已得活，何足追怖。』若母因

此溺勢 8遂死，比丘得以手捉殯殮無罪，不得棄擲，若母於泥井中沒亦如是。女

人所用衣服悉 9一切不得捉若捉突吉羅，唯除布施得取。若泥木畫女像，一切不

得捉，若捉突吉羅，若人布施隨處用，一切穀不得捉唯除米，若路遊穀田不犯，

真珠摩尼車磲馬瑙珊瑚虎珀金銀琉璃珂貝 10，此十種寶悉不得捉。若真珠著肉未

洗得捉比丘，若一切病人施比丘作藥，若服塗瘡得取，若珊瑚珂貝未磨洗得捉，

若金銀人合作藥得捉，若以金銀合和銅錫無金銀色得捉，若人以寶作堂，以琉璃

為柱，以銀為角 11子，以金纏，如此悉是真 12寶作堂，比丘欲說法，得上坐住無

罪。若一切器仗，比丘悉不得捉，朴 13未成者得捉，若人施器仗與眾僧不得捉賣，

唯得打壞隨處用。若比丘往戰鬪處見，此是糞掃器仗，先打壞然後拾取，若得楯

破作板雜用，一切樂器不得捉，若未成器者猶是*朴得捉，若人布施者，得隨意

賣。夜叉尼句者，乃至他化自在天夫人亦不得捉，若捉偷蘭遮。」法師曰：「次

第文句易可解耳 14。 

                                                 
1 攝＝襵【宋】【元】 
2〔動〕－【宋】【元】【明】【宮】 
3 得＝能【宋】【元】【明】【宮】 
4 者＝著【明】 
5〔比丘〕－【宋】【元】【明】【宮】 
6 ～Padabhājaniy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7 用＝無【宋】【元】【明】【宮】 
8 勢＝墊【宋】【元】【明】【宮】 
9〔悉〕－【宋】【元】【明】【宮】 
10 ～Samp. Muttā, Maṇi, Veḷuriya, Saṅkha, Silā, Pavāḷa, Rajata, Jātarūpa, Lohitaṅka, masāragalla. 
11 角＝桷【宋】【元】【明】【宮】 
12 真＝珍【明】 
13 朴＝樸【明】＊ 
14 ～Samantapāsādikāya vinayasaṁvaṇṇanāya kāyasaṁsagg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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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二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三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0762c19] 畜生女句者，龍女迦留羅女，一切畜生女，悉不得捉，捉者突吉羅。

度橋句者，或板或竹或木一切橋，比丘與女人共度橋，比丘以欲心動橋，橋動不

動突吉羅。樹句者，若女人上樹或大小樹，比丘以欲心動樹突吉羅，船句亦如是。

繩句者，若比丘捉繩頭，女人捉繩尾，比丘以欲心牽繩動偷蘭遮，不動突吉羅，

或共捉杖竹木，一切犯不犯亦如是。觸鉢句者，易可解耳，禮拜句者亦如是。 
第二 1僧伽婆尸沙廣說竟。 
 
(Sp.III,547；CS.Pārā.pg.2.133) 
[0762c29]爾時 2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時優陀夷，麁惡語教授 3，若讚

歎亦如是。」法師曰：「後當說，無慚愧者，女人無慚愧心，心樂者便笑其所作。」

答言：「善哉大德！作種種方便，令比丘生欲心，便語或言：『大德非是男子。』

或言恐是黃門，女人作如是戲笑語，不顧戒者，比丘以欲心，不思慮好惡，便說

麁惡語，麁惡者，非法語也。如年少男女者，讚歎二道，得僧伽婆尸沙，二道者，

穀道水道，讚歎者，汝有好相或言汝無相未犯，若言穀道水道如此，真是著女想，

作是說已得罪；若毀呰 4言二道，或言二道合，或言長或言短或言偏，如是為初，

悉得罪，或乞或求亦得罪，或言願汝父母何時持汝與我，或言我何時當得汝，作

如是語，悉得罪。問句者，汝與汝夫云何作？自答言：『汝當如是作。』亦得罪，

答問句者，我當與我夫眠，云何好夫當念我，比丘答言：『如是如是眠』，不犯。

若言汝作婬事得罪，教授句者，亦如是。毀*呰句者，汝根相惡有孔無形，或言

有形無孔。無血句者，汝水道燥無血。恒出者，是女人水道血恒自流出。塞句者，

恒以衣塞水道，不令血出。長崛句者，汝根長崛。出兩邊者，女根中肉長出有毛，

兩道合汝二根，此十一句中，長崛共合兩根，此三句得僧伽婆尸沙，初句穀道水

道與婬法，為初六句，得僧伽婆尸沙，餘無形若以婬法相對得罪。」法師曰：「餘

文句輕重汝自當知，女作女想，於第一僧伽婆尸沙已說境。頸以下者，從頸下至

膝，上者，從脚膝至頸，從膝以下突吉羅，若讚歎衣服鐶釧瓔珞說法論義為講無

罪，若比丘為比丘尼說法，因說法中便生欲心，作麁惡語僧伽婆尸沙。不犯者，

                                                 
1 二＝三【宋】【元】【明】【宮】 
2 Saṅghādisesa. 3. 
3 ～Duṭṭhullavācā. 
4 呰＝訾【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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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不犯。律文句廣說竟。 
 
[0763b05] 今次隨結此麁惡語，因身心口起婬 1性罪身心業，若比丘以欲心方便，

欲樂此事假說傍事，若女人解此語突吉羅。若言欽婆羅毛長，或言短或言赤或言

黑突吉羅，一切因事而言，若女人解突吉羅，若不解無罪。」法師曰：「次第文

句易可解耳，不須廣說。麁惡語竟 2。 
[0763b12]爾時 3佛住舍衛國，時優陀夷，於舍衛國多諸知識者，恒往至知識家，

為四供養故，飲食衣服湯藥房舍 4。惡者 5，最惡恒流出外血出。唾者 6，便唾女

根，作是言：『誰用此不淨臭處？』女言：『我有何處不淨？何處不好？為衣裳不

淨，為顏貌醜陋，有何物不如餘人？』律本中說：已至女邊倚看竟，然後而唾，

讚歎供養者，以婬欲法讚歎供養己身，或讚其所須婬事，此第一供養，如我等出

家，餘供養易可得耳，此婬欲供養難得故，名第一供養，得僧伽婆尸沙。又言：

『我亦剎利汝亦剎利，若共和合，正好無過此也。』若如是語無罪，若言我亦剎

利，汝可以欲事與我共通 7，作如是語，僧伽婆尸沙。」法師曰：「餘文句如前

說無異，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不犯，今次隨結，文句次第易可解耳。」 
第四僧伽婆尸沙竟 8。 
 
[0763b29]爾時 9佛住舍衛國，行媒戒，智慧 10者，大有智慧聰明，了了能療 11理

家事，不懈怠有慚愧心，語童女者：『此男子好，汝可取為夫。』復向男子言：『此

童女極好作，又忠信真實無虛邪心，汝可取為婦。』檀越答：『大德！我等不甚

體悉此人，未知好惡，是誰家兒子，定是何姓何名，那得輒以女相與。若大德教

我與，我當遣嫁，若不教與不敢專輒，如此婚姻事大，時剋吉凶發遣進止，後日

好惡悉委大德。』自知故二眾者，此女其夫生時，是村眾主，其夫死已，故號為

故二眾。村後者，是村外村後邊住也，諸人共相推論，知優陀夷先後貫練嫁娶婚

姻，善解進止，悉是其知養。看兒婦者，初至看視依兒婦無異，後便增薄猶如婢

使，初至一月悉付囑家事，過一月已種種驅使。作田取水苦者，是貧窮也，於是

優陀夷語檀越，莫苦人女，如此猥使甚不可。檀越答言：『我等不與大德共論此

事，我是白衣知白衣事，大德是出家知出家法，各不相關。若知白衣家者，此人

非沙門。』作如是語已仍息，優陀夷便即遣出，汝去汝去，汝莫住此處。裝 12嚴

                                                 
1〔婬〕－【宋】【元】【明】【宮】 
2 ～Samantapāsadikāya vinayasaṁvaṇṇanāya duṭṭhullavācāsikkhāpada vaṇṇanāniṭṭhitā. 
3 Saṅghādisesa. 4. 
4 Cīvara（衣） Piṇḍapāta（食） Senāsana（房） Gilānapaccayabhesajjaparikkhāra（藥） 
5 ～Vasala. 
6 ～Nitthubhitvā. 
7 通＝適【宋】【元】【明】【宮】 
8 ～Catutthasaṅghādisesa vaṇṇanā nitthitā. 
9 Saṅghādisesa. 5. 
10 ～Paṇḍita. 
11 療＝料【宋】【元】【明】【宮】 
12 裝＝莊【宋】【元】【明】【宮】，～Sajj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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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切金銀珍寶。頭 1多者，漢言多色欲人也。能供養者 2，若女人以音聲色

觸香味，如是一切妙法悉持供養其夫，是名能供養。共賭者，若我等能得此女，

汝當償我，若不能得者，我即償汝，如律中所說，比丘不得戲賭。暫時 3者，乃

至一剎那，漢言彈指頃，是名暫時。得行媒法則 4，何以故？隨人驅使行媒法故，

男女者，女餉 5男子。比丘傳言：『此女人念汝。』男子答*餉，比丘復往女處言：

『如是如是此男子念汝。』女語比丘言：『我欲共某男子私通。』比丘受語向男

子說，還來報女乃至一交會，僧伽婆尸沙。女有十護，父護者，父禁制不聽出入，

恐慮他事，母護亦如是，父母護檢 6看視，不與餘處遊戲，亦不聽行來出入。兄

護姊護宗親護姓護法護罰護，法護者，是同法人護也。罰護者，若寡女欲與餘人

私通，先向官說，若許者便通，若不許者不得專輒。犯者罰金輸官，故名罰護。

物買者，持物贖取，是名為買也。樂住者，是樂同住也。雇住者，以物雇之，家

事悉以委付，衣物住者，因得衣裳承住為婦，此是貧窮女也 7。水得者，因共洗

浴以水相灌，共作要誓為夫婦，是名水得。鐶得 8者，以鐶安置頭上，恒以戴物

取鐶擲去，汝來住我屋常作我婦，是名鐶得。婢取者，自己婢還取為婦，執作者，

以直雇賃充家中執作，取以為己婦，是名執作。舉旗婦者，竪旗立軍往破他國，

得他女取為己婦，若白衣遣比丘往他處，某方護女，求此女為我婦。比丘答言善，

即往至女所，向女說如是事，女意善，或應或不應，比丘受如是使還報男子信，

僧伽婆尸沙。若男子語比丘教語比丘，比丘仍語父母兄弟姊妹，如此使偷蘭遮。」

又法師言：「不然，何以故？如律本中說：意欲捨佛，誤言捨僧，意欲捨僧，誤

言捨佛，於戒亦不 9失。比丘雖語父母兄弟姊妹，亦得僧伽婆尸沙。」法師曰：

「後文句如前無異，故不更說，若眾多女遣一比丘傳語，語眾多男子，比丘受語

往說還報女，眾多僧伽婆尸沙，不犯者，最初未制戒，若僧使，若因此使往語女

言：『某甲男子意，欲索汝為己婦。』不犯，何以故？由不受說語故，癡狂心亂 10

痛惱所纏不犯，具六事僧伽婆尸沙，一者搖頭，二者手印，三者口受，四者搖身，

五者受書，六者具此五事，是名為六事。若父母鬪諍，父遣母還本家，父後生悔

心，語比丘言：『我年老旦夕無人侍養，汝可向汝母語還看我。』比丘受如是使，

語母還報父，悉僧伽婆尸沙，此戒不問知已不知，但受語往說還報，悉僧伽婆尸

沙，此是制罪，非性罪具三受，今次隨結文句易可解耳，不須廣說。 
五 11僧伽婆尸沙竟 12。 
 
                                                 
1 頭＝[彰-章+原]【宋】【元】【明】【宮】，～Dhutta. 
2 ～Paricārenta. 
3 ～Taṁ khaṇikaṁ. 
4 ～Sañcarittaṁ samāpajjeya. 
5 餉＝向【宋】【元】【明】【宮】＊ 
6 檢＋（歛）【宋】【元】【明】【宮】 
7 也＝人【宋】【元】【明】【宮】 
8 ～Cumbaṭa. 
9〔不〕－【宋】【元】【明】【宮】 
10〔心亂〕－【宋】【元】【明】【宮】 
11（第）＋五【明】 
12 ～Sañcaritt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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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4b15]爾時 1佛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林中，此房舍戒，阿羅毘迦 2者，是聚落

名也，此比丘阿羅毘迦聚落中生，故名阿羅毘迦比丘。自乞求者，是自乞求種種

材具，欲營造作大房。教作者，教餘人作或自作，此比丘捨坐禪誦經恒修下業。

無主者，無檀越主，但自東西乞求。自為者，自為己身不為眾僧。大房者，此房

極大無有齊限，乞求絕多，或乞人或借人，或乞作器或借作器，如是種種或乞或

借，除借乞得罪，不得借獵肉捕魚，二師悉斷，餘 3借一切皆淨。此比丘所營造

作房舍既大，魚肉難得，恐其因借倩承遣捕獵，所以斷，若立房得作田，借犁牛

及餘耕具無罪。若寺中有拾取殘食人 4，食竟共聚種種戲笑，如是人驅使無罪。

若比丘欲作殿，往至鑿石家，借作石手為作殿，若得善，若得石柱 5，比丘問檀

越言：『此柱云何得竪？』若檀越自為竪善，若檀越更與餘柱亦得，若檀越答言：

『無人。』或言：『自有事，比丘教餘處借。』比丘復言：『我無餘知識。』若檀

越無人，有直與直亦好，若得直將至木師所，若須塼瓦 6，往至瓦師所，若須刻

畫，往至刻畫師所，若有餘直可作床席衣服房舍所須若拾殘食人作息正 7得與食，

若無食可入聚落乞來 8與善，不得與錢直，為房舍非時入聚落乞油，以手覆鉢。

若到檀越家，檀越問比丘：『欲何所須？』比丘答言：『為房舍作乞油充與作人。』

食米亦如是說，若得油還付知寺事人，若比丘為折或傷或失或死，比丘悉應還直。

若檀越承迴施比丘，比丘不得受，若布施寺得受，比丘不得自取，喚淨人付之，

若借車及房舍所須種種雜物，亦如牛句無異。若比丘病乞藥善，白衣見比丘來，

即共念言：『此比丘已復來乞。』各走隱避，或見比丘乞食，各自閉戶，應量作

者，云何應量作？應量 9中人三磔 10手，當佛一*磔手 11，作房內量，長十二佛*
磔手，內廣七佛*磔手。若長中減一*磔手，廣中益一*磔手，亦不得，若減廣益

長亦不得，何況長廣俱過量，未竟乃至一摶泥亦犯。若房長六*磔手廣四*磔手，

作如是房者無主亦不犯，何以故？以非房故，若瓦房內外上下悉泥犯，若草房不

犯。」法師曰：「定何時犯？為初作犯，為後作犯，為房成畢犯？」答曰：「初作

乃至二摶泥已還，悉突吉羅，最後第一摶泥偷蘭遮，第二摶得竟僧伽婆尸沙。泥 12

者，有二種，一者土泥 13，二者石灰泥 14。處者，窓牖柱梁棟桁火煙孔處，此是

非泥處。比丘應將比丘指示作房處，房主應將比丘為示作房處，房主先當治地平

正，猶如鼓面，然後往至僧所，請僧安處房處，第二第三亦如是請。若僧往指示

                                                 
1 Saṅghādisesa. 6. 
2 ～Āḷavaka. 
3 餘＝除【宋】【元】【明】【宮】 
4 ～Vighāsāda. 
5 ～Pāsāṇatthambha. 
6 ～Iṭṭhakā. 
7 正＝止【宋】【元】【明】【宮】 
8 來＝米【宋】【元】【明】【宮】 
9 量＋（者）【宋】【元】【明】【宮】 
10 磔＝搩【宋】【元】＊，～Vidatthiya. 
11 ～Sugatavidatthiya. 
12 ～Lepa. 
13 ～Mattikālepa. 
14 ～Sudhāl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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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若僧不得往，僧差智慧比丘，往看無難處 1非妨處，此比丘往看已好，如房

主所治地善。難處 2者，虎狼師子下極蟻子 3，若蟻有窟 4是中住不得作，若蟻子

遊行覓食驅逐得作，何以故？為如來慈愍眾生及比丘故。妨處 5者，或人田園，

或是道路處，或是怨家處 6，或是賊處，或是尸陀林處 7，或是王誌護處，如是

一切妨處，悉不得作，遶屋四周使得迴十二桄梯 8，桄間一拳肘若迴草車，餘文

句已在律本，不須復說。若比丘自起作大房，無主為身不處分過量，隨作房有所

造作營理，一一悉突吉羅，若以塼壘壁，隨塼多少，一一突吉羅，最後二塼 9第

一塼偷蘭遮，第二塼僧伽婆尸沙，屋成泥治竟已結罪污，灑不犯。若作屋餘塼泥

留置，我後當成偷蘭遮，若決定罷心僧伽婆尸沙，若周匝壘壁上不至屋留 10取明

不犯，若作屋*留，一[搏>摶]泥處後當成，有緣事行不作 11，有客比丘來住，見

不成為成彼此無罪，若難處妨處二突吉羅，僧不處分過量，二僧伽婆尸沙。若作

屋未成，若施僧乃至一人，若打壞若擲置不犯，若自作自成教他成，教他作教他

成，悉僧伽婆尸沙。若二三人共作屋，若一比丘一沙彌悉不犯，何以故？人無一

屋分故，若段段分人得一屋分，僧伽婆尸沙，若壘塼作窟，壘石壘土壘木，若草

屋乃至過量不處分，亦不犯，有房有難處妨處，僧不指示過量，不得僧伽婆尸沙，

有智慧者應解此義。若自為身，作說戒堂溫室食堂 12，如此作不為自己住無罪，

若兼為自己住僧伽婆尸沙無罪者，最初未制戒阿羅毘迦比丘無罪，具六事，一者

自作，二者教人作，三者不指示，四者過量，五者難處，六者妨處，此戒具三業

三受。 
房舍廣說竟 13。 

[0765b13]爾時 14佛住俱參毘瞿私多園中 15，此房戒中，俱參毘者，此是園名也。

瞿私多園者，此是長者子名也。孱那 16者，此是供養菩薩人也。令大德示房處者，

有檀越語孱那比丘言：『願大德示我作房處我為大德作。』神廟樹 17者，此是國

邑人民朝夕供養，是鬼神住處。生樹者，作眾生想也。摩呵羅 18者，有主為身作

                                                 
1 ～Anārambha. 
2 ～Sārambha. 
3 ～Kipillika. 
4 ～Āsaya(Upacika). 
5 ～Abbhāghāta. 
6 ～Verighara. 
7 ～Susāna(=Sītavana). 
8 ～Nisseṇī. 
9 ～Piṇḍa. 
10 留＝霤【宋】【元】【明】【宮】＊ 
11 作＝在【宋】【元】【明】【宮】 
12 ～Uposathāgāra, Jantāghara, Bhojanasālā, Aggisālā. 
13 ～Kuṭikār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tthitā. 
14 Saṅghādisesa. 7. 
15 ～Kosambī, Ghositārāma. 
16 Channa（車匿）. 
17 ～Cetiyarukkha. 
18 ～Maha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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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房，此房有主，為身得過量作，有主為身作大房，僧不指示有難有妨處，僧伽

婆尸沙。餘文句如前房無異 1。 

[0765b23]爾時 2佛住王舍城，於竹林園 3中，時沓婆摩羅子 4，竹林園者，種竹圍

遶，竹高十八肘 5四角有樓兼好門屋，遙望靉靆猶如黑雲，故名竹林園，亦名迦

蘭陀 6。迦蘭陀因緣如前說，故不重出，沓婆是比丘名，摩羅子是王名，此王子

出家故，名沓婆摩羅子，此大德年七歲出家，剃髮落地即成羅漢，得三達智具六

神通四無礙辯，一切聲聞所知無不通達，羅漢之中已是第一。入靜處 7者，是處

寂靜無有喧鬧，故名寂靜處。從三昧起者，自言：『我所修善法今已悉訖，我當

為眾僧分布房舍及諸飲食。』」法師曰：「大德何以作如是言？」「此最後身所修

已極，當取涅槃，譬如然燈置於風處，不久當滅，此身亦復如是，我當為眾僧分

布房舍及諸飲食，所以為眾僧分布房舍及諸飲食者，見善男子比丘，從遠方來問

訊世尊，房舍迮 8狹無有住處，我當以神力化作房舍床席[毯-炎+瞿]氀 9毾[毯-炎+
登]氈褥等物。又一日見諸小比丘恭敬宿德上座讓不受前請，以此因緣飲食不時

遂成疲勞，我今當令眾僧住止 10安樂，各得所宜，不以飲食為苦，是故分布令其

平等。」法師曰：「大德沓婆摩羅子，於三業之中，何以獨修下業？」答曰：「此

是前身宿願所牽，故有是念。」問曰：「此沓婆摩羅子，何時發此願也？」答曰：

「過去有佛，號波頭勿多羅 11，此沓婆摩羅子生一居士家。是時國邑人民，共作

大會請佛入國，有六萬八千比丘圍遶，大會供養七日布施，時有一羅漢比丘，於

大眾中以神通力，分布 12床席及諸飲食，是時沓婆摩羅子，見此羅漢比丘，以神

通如此，心大歡喜往至佛所，頭面作禮却坐一面，而白佛言：『願我後身當來佛

時，出家學道速成羅漢，為諸眾僧分布房舍床席及諸飲食，如今羅漢神力無異。』

是時世尊見當來世，此善男子所願果得成遂不？世尊觀來世已，語沓婆摩羅子

言：『汝從此百千劫已，有佛號釋迦牟尼 13，汝年七歲得出家，剃髮落地即成羅

漢，名沓婆摩羅子，汝具六神通必得此願。』沓婆摩羅子從此以後，布施持戒得

生天上，天上命終下生人間，如是展轉乃至釋迦出世，從天上下生人間 14，出家

得道，從禪定起，而作是念，作是念已，往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今從

世尊乞二種願 15，一者為諸眾僧分布房舍，二者差會分布飲食。』於是世尊答言：

                                                 
1 ～Vihārakār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2 Saṅghādisesa. 8. 
3 ～Veḷuvana. 
4 ～Dabba Mallaputta. 
5 ～Hattha. 
6 ～Kalandaka. 
7 ～Patisallīna. 
8 迮＝窄【宋】【元】【明】【宮】 
9 氀＝毺【宋】【元】【明】【宮】 
10 止＝此【明】 
11 ～Padumuttara bhagavant. 
12 分布＝處分【宋】【元】【明】【宮】 
13 ～Gotama buddha. 
14 間＝中【宋】【元】【明】【宮】 
15 ～Dve ṭhānāni(ṭh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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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哉！汝貪瞋既盡，堪為此事，汝當為眾僧分布床席及諸飲食。』」「此沓婆摩

羅子，何以故？從世尊乞如是願？」答曰：「為止未來諸誹謗故。於是沓婆摩羅

子，受世尊勅已，還所住處，世尊見未來，慈地比丘 1，因沓婆摩羅子差會分房，

必生誹謗，為止誹謗故，語諸比丘：『汝當請沓婆摩羅子為眾僧差會分房，請竟

應作白二羯磨差。』同學者，同一法事也，亦言同一法學。若比丘共學修多羅者，

為敷床座同在一處，若學阿毘曇者毘曇者共，若學毘尼毘尼者共，若說法者說法

者共，若坐禪者 2坐禪者共，何以故？為避諠鬧故，無業無記語者共，無記語者，

不修三業食已而眠，眠起洗浴共論世間無記之語，令身體肥壯。」問曰：「沓婆

摩羅子，何以使無業好語者共在一處耶？」答曰：「使其得住安心道故，因樂道

故，得生天上。入火光三昧 3者，此是第四禪定 4，從禪定起已，放右手第二指，

以為光明，須臾名聞滿閻浮利地，諸比丘從遠方來欲看神力，至已語沓婆摩羅子

言：『長老，為我等安止住處敷施床座。』沓婆摩羅子問諸大德：『樂何處住耶？』

諸比丘各各答言：『我樂耆闍崛山 5住。』又言：『我樂雪山邊住。』又言：『我

樂天道士山 6住。』又言：『我樂欝單越 7住。』如是眾多，沓婆摩羅子自隨一比

丘，為安止住處敷施床座，為餘比丘安止住處，悉是化身，如真身無異，安止諸

比丘已自還竹林寺住，慈地比丘者，是六群比丘中是第一。惡食者，不得好食，

不但惡食，房舍臥具皆悉得惡。」問曰：「慈地比丘何以恒得惡房惡食？」「坐其

前身無福德故 8，復於眾中最小，是故得惡房惡食，善飲食檀越者，此檀越恒為

眾僧作餚饍飲食。又一日善檀越入寺，至沓婆摩羅子所問：『大德！明日次誰受

弟子請？』沓婆答言：『次慈地比丘受請。』檀越聞已心不歡喜，還至家中語其

婢言：『汝明日為慈地比丘作食，我不知事，莫如前後食。』又語其婢言：『若慈

地比丘來至，於外敷施床席供設而已，勿使其入。』昨日者，慈地比丘與同伴集

在一處共論言：『我等今日應得好食。』昨日此檀越來至沓婆所，當是沓婆教語

檀越，於外敷施床席及麁飲食，無風風起者，極密處而大風起，水中火者，本是

水能滅火，今火從水中出，佛語沓婆：『汝憶有作是事不？』今慈地比丘有如是

言，沓婆答言：『唯世尊知我，世尊是一切智，我是漏盡羅漢，何須我言耶？』

佛復語沓婆言：『汝不得作如此語也，若汝有如此事者，於眾中言有，若無者於

眾中答言無。』」法師曰：「世尊何以不直言沓婆無罪，此是慈地比丘尼妄語？」

答曰：「世尊為憐愍眾生故。世尊言作我知比丘犯波羅夷，世尊亦言我知汝犯波

羅夷，若有比丘犯波羅夷者，必謗世尊，何以故？為世尊隨 9瞋愛，愛 10沓婆故，

不道其罪，瞋我故，今道我罪，世尊定非一切智，因誹謗故，死墮地獄，又為當

                                                 
1 ～Mettiyabhummajaka bhikkhu. 
2〔者〕－【宋】【元】【明】【宮】 
3 ～Tejodhātu. 
4 ～Tejokasiṇacatutthajjhāna. 
5 ～Gijjhakūṭa. 
6 ～Isigilipassa(?). 
7 ～Uttarakuru. 
8 故＋（故）【宋】【元】【明】【宮】 
9（若）＋隨【宋】【元】【明】【宮】 
10〔愛〕－【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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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無慚愧比丘，實有罪而言無罪，佛不在世，誰知我罪者，是故佛語沓婆言：『汝

若有作答言有作，若不作答言不作。』沓婆答言：『實不作乃至夢中亦不為此事。』

滅擯比丘尼者，滅擯有三，一者滅身，二者滅不同住，三者滅罰，是名三滅擯。」

「云何滅身？」答曰：「滅作者，是滅身也。」「云何滅不同住？」「若犯罪不出，

復不捨邪見，名滅不同住。」「云何滅罰？」「汝但作罪自然滅，此是滅罰也。此

慈地比丘尼，於三滅中自得滅身也。」佛語諸比丘：『汝等滅擯慈地比丘尼。』」

法師曰：「此慈地比丘尼身清淨，為人所教作如此謗，教者應滅擯，何以世尊，

教滅擯慈地比丘尼？」「為以其謗故擯，為以其犯罪故擯，若以其有罪擯者，沓

婆摩羅子亦應有罪，以其謗故擯者，沓婆無罪。於律本中說：若比丘以無根波羅

夷 1法謗比丘，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以無根波羅夷，謗比丘尼突吉羅，比丘尼

謗比丘亦如是。若爾慈地比丘尼得突吉羅，妄語故波夜提。」法師曰：「以無根

波羅夷謗比丘，得僧伽婆尸沙，無波夜提罪。慈地比丘尼犯突吉羅，亦無波夜提

罪，所以擯遣 2慈地比丘尼，以其自言犯罪故，於是世尊從坐起入房，諸比丘即

教慈地比丘尼脫法服，覓白衣服與著，驅其令出。慈地比丘，見擯慈地比丘尼語

眾僧言：『我瞋瞋故，教比丘尼謗，此是我罪，莫擯慈地比丘尼。』瞋者，轉善

心也，不喜者，因瞋故失喜心，是不喜亦言心垢，無根波羅夷法者，此無實波羅

夷，謗者，於此處不見不聞不疑 3。不見者，不自以肉眼見，亦不自以天眼見。

不聞者，不從人聞。不疑者，不以心疑。有見疑者，有比丘於村外入草中，便曲

有女人亦入草中，比丘先從草出，女人復從此草出，比丘女人各不相知，有傍比

丘見已，即便生疑心，自念言：『此兩人豈無非法意耶？』是名見疑。聞疑者，

聞比丘與女人闇中語聲，因此生疑，是名聞疑。疑疑 4者，有男子女人，將飲食

入寺，觀看遊戲去已，餘殘飲食處所狼藉不淨，未得掃除，明日朝旦有客比丘，

來入寺中見此處所，即生疑心，復至舊比丘身有香氣，更復疑言：『當是昨夜，

此比丘與女人飲食，共作非法婬欲也。』是名疑*疑。慈地比丘不見不聞不疑，

而生誹謗，是名無根波羅夷法謗。謗者，欲使彼比丘於清淨法退墮，若言汝得波

羅夷罪，得僧伽婆尸沙，若教人謗，語語悉僧伽婆尸沙，若遣書如此使書無罪。

謗者，有四種，一者戒謗，二者威儀謗，三者邪見謗，四者惡活謗 5。」問曰：

「何謂戒謗？」答曰：「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若以一一謗，是名戒謗。

餘二不定尼薩耆九十眾學，悉是威儀謗。邪見謗者，汝言是身有吾有我，是名邪

見謗。惡活謗者，汝以因持戒覓利養，是名惡活謗。復有四種謗，一者現處，二

者現罪，三者不同住，四者不共法事 6。現處者，汝與女人共行婬事，是名現處。

現罪者，汝得重罪，是名現罪。不同住者，我不與汝共住一處，是名不同住。不

共法事者，布薩說戒自恣一切羯磨不同，是名不共法事。若言汝犯重罪，非沙門

非釋種子，如是之語得罪，若被謗者言：『汝何不禮我？』答言：『汝非沙門非釋

                                                 
1 ～Amūlaka pārājika. 
2〔遣〕－【宋】【元】【明】【宮】 
3 ～Adiṭṭha, Asuta, Aparisaṅkita. 
4〔疑〕－【宋】【元】【明】【宮】＊ 
5 ～Catubbidā codanā:- 1. Silavipatti-. 2. Ācāravipatti-. 3. Diṭṭhivipatti-. 4. Ājīvavipatti-. 
6 ～Vatthusandassanā, Āpattisandassanā, Saṁvāsapaṭikkhepa, sāmīcīpaṭikkh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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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若如是答者僧伽婆尸沙，若言法師自知，何假我言，如是語未犯罪。」

法師曰：「謗者被謗者後當廣說，謗者共至僧前白僧言：『願諸大德，為我等歡喜

判此事，我等亦歡喜奉行。』眾僧應為判此事，若言眾僧為我判此事莫停，若是

者我當受持，若不是者我不受 1，若作如是語者，眾僧語謗者言：『汝且禮佛為

其說法，後當為汝判此事。』若遷延至冥，罪人語眾僧言：『日既冥，我且還所

住。』眾僧答言善，得穌息已，明朝復來僧中求判此事，眾僧答言：『且還去，

如是至三，如是滿三已，心軟折伏。』僧應取此事為判，雖滿三請，心猶剛強言

語麁強，眾僧語言：『此處少律師，不得為汝判此事，汝可往餘寺求判。』眾僧

問言：『汝已求僧未？』答言：『已求僧教我來此。』眾僧言：『若如是者，此處

亦無律師，可餘寺更覓。』如是次第求覓不得，心軟折伏還歸本處，白眾僧言：

『我等諸處覓 2求僧，無人判，願大德，為我等判此事，我等歡喜奉行。』眾僧

應依法為判，眾僧問被謗者言：『汝有此事不？』眾僧應作白羯磨和合滅此鬪諍

事，若無慚愧者謗有慚愧者，被謗者有智慧，謗者無智慧。若來僧，撤 3應窮詰

此事，此比丘癡頑答對謬僻，僧語言：『汝無知不解，何以謗人？汝應共和合還

去，莫舉此事。』若謗者有智慧，以見聞疑罪於僧前能答：『眾僧應問被謗者。』

若有罪者眾僧應為治，若無罪者僧應答言：『汝各自還去。』若有慚愧者謗無慚

愧者，謗者癡。若來撤 4僧，僧應方便問謗者言：『汝以何謗？』以戒謗以威儀

謗。」法師曰：「何以有慚愧者教，無慚愧者不教，眾僧便隨愛瞋怖癡？」答曰：

「不然，何以故？為欲折伏無慚愧人故，有慚愧者得安樂住故；若教無慚愧人，

得勢力增長惡法故，有慚愧者無勢力，不得安樂住故，是故僧不教無慚愧人。若

謗者被謗者，俱有慚愧，眾僧應懦 5軟為說法教化言：『汝若有相觸犯更相懺謝，

汝等各還和合共住』若相謗事，眾僧乃至滿三，教化和合，猶不肯罷，眾僧應依

法為判。」法師問曰：「謗法若為初中後？」答曰：「先作求聽，是為初，若*撤
僧，是為中，若有罪無罪僧為滅，是為後。」問曰：「謗法有幾根有幾地？」答

曰：「謗有二根三處五地。」「何謂二根？」「有根法謗無根法謗，是名二根。」

「何謂三處？」「見聞疑，是名三處。」「何謂五地？」「一者時，二者真實不虛，

三者無瞋以憐愍心，四者有義，五者不隨愛怖，是名五地。若問若不問者，以無

根波羅夷法謗已，若眾僧問，若二三人乃至一人，若於僧前自說成罪，得僧伽婆

尸沙。」法師曰：「諍有四諍，相言為初，諍有何義？」「證罪為 6諍此事，是名

為諍。」「此相言諍，為善為不善為無記耶？」答曰：「亦善亦不善亦無記。」「云

何善云何不善？」「善者用法論，是名善，用非法論者，是名不善。不以法不以

非法論者，是名無記。」法師曰：「餘三諍後當解說，若言：『汝沙彌汝優婆塞，

汝外道汝尼揵陀，汝黃門汝二根人，汝畜生，汝殺父汝殺母，汝殺阿羅漢，汝破

                                                 
1 受＋（時）【宋】，（持）【元】【明】 
2〔覓〕－【宋】【元】【明】【宮】 
3 僧撤＝徹僧僧【宋】【元】【明】【宮】 
4 撤＝徹【宋】【元】【明】【宮】＊ 
5 懦＝柔【宋】【元】【明】【宮】 
6 為＝無【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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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僧，汝出佛身血 1。』如是為初，得僧伽婆尸沙。狐疑者，於見聞狐疑，疑

者二心也，亦言忘前事某時某日。」法師曰：「餘文句易可解耳，若比丘以無根

波羅夷法謗，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法謗，波夜提，以威儀法謗，突吉羅。若

以瞋故不現前謗，波夜提，若以威儀法不現前謗，突吉羅 2。無罪者，最初未制

戒顛狂心亂痛惱所纏不犯，此戒從身心中起，是故律本中說：身業口意業性罪。」 
謗戒廣說竟 3。 
[0768a22]爾時 4佛住王舍城，於竹林迦蘭陀園中，慈地比丘從耆闍崛山下，見一

羊行婬，慈地比丘語諸伴言：『我等取羖羊名沓婆摩羅子，取母羊為慈地比丘尼。』

諸比丘答言：『善哉，我今以此法謗沓婆摩羅子，無不為此敗。』歡喜共去往到

僧所，而白僧言：『我等見沓婆摩羅子，與慈地比丘尼共作婬事。』眾僧聞慈地

比丘語已，即集眾僧共判此事，眾僧問慈地比丘：『汝定何處，見沓婆摩羅子與

慈地比丘尼共作婬事？』答言：『我等從耆闍崛山下，入聚落乞食，道中逢見沓

婆摩羅子與慈地比丘尼共語調戲。』眾僧問沓婆摩羅子言：『此時汝在何處？』

沓婆答言：『在竹林精舍。』『汝何所作？』答眾僧言：『為眾僧分布飲食。』

『誰知見汝？』答言：『眾僧知見。』問者，作白羯磨問眾僧：『某時某時，定

見沓婆為眾僧分布飲食不？』眾僧答言：『實見為僧分食。』眾僧復問慈地比丘：

『汝語不相應，當是方便非真實也。』眾僧如是三問已，慈地比丘答言：『如是

實是方便。』眾僧訶責慈地比丘言：『云何以餘分事與沓婆？』問曰：『云何餘

分？』答言：『餘分者，沓婆是人，羊是非人，以羊當沓婆處，是名餘分。』以

母羊當慈地比丘尼，亦名餘分，何以故？以事相似故，是故律本中說：若片若似

片，次第文句易可解耳，不須廣說，是名餘分。同種姓者，有一比丘，同剎利種 5

出家，見彼剎利行婬，謗此剎利比丘言：『汝犯波羅夷。』眾僧問言：『汝實見

此剎利行婬不？』答言：『實見，語語僧伽婆尸沙。』相名房舍見彼而謗此，犯

不犯如前所說。無罪者，若實見犯，最初未制戒，顛狂心亂痛惱所纏不犯。 
第二謗句廣說竟 6。 
 
[0768b25]爾時 7佛住王舍城竹林精舍，此破和合僧戒中，於是提婆達多 8，往至

拘迦利迦一吒 9無迦利騫陀毘耶子娑 10勿陀達多 11所，至已語諸長老言：『我等共

                                                 
1 ～Koṇḍo śi, mahāsāmaṇero śi, mahāupāsako śi, jeṭṭhabbatiko śi, nigaṇṭho śi, ājīvako śi, tāpaso śi, 
paribbājako śi, paṇḍako śi, theyyasaṁvāsako śi, titthiyapakkantako śi, tiracchānagato śi, mātughātako 
śi, pitughātako śi, arahantaghātako śi, bhikkhunīdūsako śi, lohituppādako śi, ubhatobyañjanako śi. 
2 羅＝罪【宋】【元】 
3 ～Paṭhamaduṭṭhadosasikkhāpadavaṇṇanāniṭṭhitā. 
4 Saṅghādisesa. 9. 
5 ～Khattiya. 
6 ～Dutiyadutthados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7 Saṅghādisesa. 10. 
8 ～Devadatta. 
9 吒＝咤【宋】【元】【明】【宮】 
10 娑＝婆【宋】【元】【明】【宮】 
11 ～Kokālika, Kaṭamorakatissaka, Khaṇḍadeviyāputta, Samuddad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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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和合僧 1及如來威德，破和合僧因緣。』後騫陀迦中當說：『善哉大德者，此

是乞語也，願一切比丘，盡形受在阿蘭若處住，此是受頭陀法 2。若比丘還聚落

中住犯罪，願佛為諸比丘如是結戒，餘四法亦如是，我等令人知者，佛不隨我等

制，我等自行此法令人知，我等少欲知足。』於是發大善心，佛聞調達乞五法欲

破和合僧，佛念言：『此人為利養故，必墮地獄。』佛念言：『我若許調達五法 3

者，多有善男子出家，若受持此法，則於道有難。』是故律本中說：止止調達，

勿建 4此法，若善男子，或在阿蘭若處或在聚落，隨心所樂各不障道，頭陀乞食

捨 5糞掃衣 6半月樹下不食魚肉。佛言除三疑不食，云何三疑？一者見，二者聞，

三者疑。云何見見檀越為比丘殺？云何聞？聞檀越為比丘殺。云何疑？疑為比丘

殺。若見疑者，云何見疑？比丘從阿蘭若處，入聚落乞食，道逢見諸白衣入山行

獵，明日聚落作大會，諸比丘於會得肉，心自念言：『昨日見諸檀越行獵疑此肉，

當是為獵得也？』是名見疑，不得食。若檀越言：『我本為王及自為行獵，不為

比丘。』大德但食，若如是者食無罪。聞疑者，比丘在阿蘭若處，聞聚落行獵設

會，檀越請比丘食，比丘疑心若食得罪，若檀越言：『我自為行獵，不為比丘。』

若如是者食無罪，是名聞疑。若不見不聞不疑，為比丘殺，如是食無罪，有見得

食。云何有見得食？若見人屠殺，不為比丘，後若得肉食無罪，是名有見殺得食

無罪。聞者，比丘自聞殺聲，不為比丘，比丘若得此肉，比丘得食無罪，是名聞。

疑得食無罪，疑者，比丘入聚落乞食，見新肉疑不敢受，若檀越言不為比丘殺，

得食無罪，是名疑得食。若檀越為比丘殺，若不見不聞不疑 7，得食無罪。若檀

越請二人與食，下座心自念言：『此當為上座殺，不為我我食無罪。』上座復自

念言：『此當為下座殺，本不為我，我食無罪。』若如此者，兩各自疑為彼，上

下座疑俱食無罪。若人為比丘殺，比丘不知食竟方知，如此者無罪。若比丘得肉

食，應問然後食，何以故？為欲分別淨不淨得食故，熊猪肉 8相似故，不但熊猪，

更有相似者，是故應問歡喜踊躍者。調達乞五法，世尊不與，調達歡喜自念言：

『我今定得破和合僧。』拘迦利聞語已，心大懊惱，如服毒藥無異，調達教化同

伴，作如是言：『汝何以懊惱？出家求道宜應精進，瞿曇沙門亦有此法，不盡形

壽，我今盡形壽受持此法，何以懊惱？』同伴聞已歡喜隨從。」法師曰：「調達

癡人，已向阿鼻地獄不覺不知，歡喜禮佛而去，還向拘迦利等言：『我共汝等，

當行此五法令人知，我等少欲知足。』多欲無厭足者，衣服飲食受不節量，是名

多欲無厭足也。調達語同伴言：『瞿曇沙門恒自思念，我聲聞弟子云何得衣服飲

食不以為勞？此是多欲無厭足人。』佛語調達：『汝勿樂此法破和合僧，是重罪

也。』若眾僧和合，如水乳合安樂行，若破如是僧者，一劫在阿鼻地獄受諸苦痛，

                                                 
1 ～Saṅghabheda. 
2 ～Dhūta. 
3 ～Devadatta. 
4 建＝違【宋】【元】【明】【宮】 
5 捨＝拾【宋】【元】【明】【宮】 
6 ～Paṁsukūla 
7 ～Adiṭṭha, Asuta, Aparisaṅkita. 
8 ～Accha, Sū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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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僧破能令更和合者，一劫在天上歡喜，受梵天福也。諸比丘為調達種種方便說

法，諸善比丘見調達破和合僧，以種種方便教化，令其開解，心同身同與僧和合，

如水乳合。心同者，心同法，身同者，身同共一和合布薩。云何不同身？雖共一

處，心行外法，是名形同心不同。堅持不捨者，執破僧事不置，是名堅持諸比丘。

諫是比丘者，諸有慚愧比丘諫諸比丘，莫破和合僧，令與僧同住，諸比丘應三諫

捨者善；若不捨，第一諫不捨突吉羅罪，第二諫不捨偷蘭遮，第三諫不捨僧伽婆

尸沙罪。外諫者，諸比丘聞欲破和合僧，往到其所諫言：『長老，莫破和合僧。』

若破僧者甚重，若捨者善，若不捨，捉手牽至僧中語言：『汝莫破和合僧。』如

是三諫，外軟語三諫，將至僧中軟語三諫不捨，悉犯突吉羅罪。若捨者善，不捨

者，應作白四羯磨諫。若初白羯磨不捨，犯突吉羅罪，若作第一羯磨不捨，犯偷

蘭遮罪，第二羯磨亦偷蘭遮罪，第三羯磨不捨僧伽婆尸沙。」問曰：「第三羯磨，

為初得僧伽婆尸沙，為中得，為後得？」答曰：「最後得，最初犯者，調達是也。」

問曰：「餘戒最初不犯，調達亦應不犯？」答曰：「以其僧三諫不捨故，所以犯罪。」

法師曰：「次第文句易可解耳，不須廣說。」此戒具三事身心曰 1意業苦受。 
破和合僧說竟 2。 

[0769b26]爾時 3佛住王舍城於竹林精舍，第二破和合戒中，助破僧者，心樂隨從

受持其法。別眾 4者，不同布薩說戒自恣，為助破和合僧，令僧不增長，是名別

眾。我等可忍知者，若其所說我等皆忍皆知。諸長老，莫助破和合僧，當助和合

僧，僧和合歡喜不諍，如水乳合，餘文句易可解耳，餘文句，如前破僧無異。 
第二破僧竟 5。 

[0769c05]爾時 6佛住拘參毘耶於瞿私多園中，惡性難語戒中，不善行者，種種身

業口業，行不善行。長老，何以向我作如是言：『此是貢高語也。』？」法師曰：

「我今解釋其義，此惡性比丘，不受諸比丘教語言：『汝等不應教我，我應教汝

等，何以故？佛是我家佛。何以故？我與揵 7陟將佛入山學道，不見諸長老一人

侍從佛者，佛得道已而轉法輪，是故佛是我家佛，法亦是我家法，是故我應教諸

長老，長老不應反教我。』」法師曰：「闡那比丘，何以不言僧是我家僧？為與眾

僧鬪諍故，不得言僧是我家僧。諸長老，譬如秋天樹葉落地，風吹聚集共在一處，

又如水上浮蓱，風吹并在一處，諸長老種種出家，入佛法中亦復如是。是故諸長

老，不應教我，我應教諸長老，自身作不可共語者，諸同學比丘，以波羅提木叉

教，以貢高故，不受其語。應可共語者，於波羅提木叉中，共說共罪中出故，是

以佛法中得增長，次第文句易可解耳。」 

                                                 
1 曰＝口【宋】【元】【明】【宮】 
2 ～Paṭhamasaṅghabhed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3 Saṅghādisesa. 11. 
4 ～Pakkha. 
5 ～Dutiyasaṅghabhed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6 Saṅghādisesa. 12. 
7 揵＝勤【宋】【元】【明】【宮】，～Kanth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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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性戒廣說竟 1。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三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四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Sp.VI,1155；CS.Cūḷavagga-aṭṭhakathā,pg.3) 
[0770a05]爾時 2佛住舍衛國 3給孤獨園精舍，污他家者，有二比丘，一名馬師 4，

二名滿宿 5，於雞咤山 6住，此是聚落名。此二比丘，恒於此聚落寺中料理寺舍，

因營理故，與諸白衣言語來往，無有慚愧，污他家比丘者，此是馬師滿宿，於六

群比丘中最是上座。馬師滿宿本是田夫，同作田辛苦，二人共論言：『我等作田

辛苦，可共出家，於佛法中衣食自然。』同伴答言：『善哉可爾，更共籌量，我

等今者就誰出家，當就舍利弗目犍 7連出家。』籌量已，往到舍利弗目*犍連所

求欲出家。舍利弗目*犍連，即為出家與具足戒，誦波羅提木叉竟，滿五臘更得

二伴，一名黃赤比丘，二名慈地比丘，四人共論言：『此舍衛國有時豐熟有時飢

儉，我等不宜聚住一處，宜應分張餘國。』三人語黃赤比丘言：『長老汝樂何處

住？』黃赤比丘答言：『我樂舍衛國住。』『此國邑內人民，有五十七萬戶，邑外

屬舍衛國者，有八萬聚落，國土縱廣一百由旬，汝於此國住處，多種華果樹，名

菴羅樹波那沙樹椰子樹 8。如是眾多樹，瞻蔔華 9樹闍提華末利華，如是眾多華，

以華果唀卹 10諸居士居士女，諸居士若有樂出家者，汝當度令出家，使眷屬增長。』

復問慈地比丘言：『汝樂住何處？』答言：『我樂住王舍城。』『王舍城國邑人民，

有八億萬戶，邑外屬王舍城者，有八萬聚落，國土縱廣三百由旬，汝於此國多種

華果樹，及度人出家如前說無異。』次問馬師言：『汝 11何處住？』馬師答言：『我

樂住黑山聚落，此聚落飲食豐饒一年三熟。』次問滿宿言：『汝樂住何處？』滿

宿答言：『我樂與馬師共住。』『汝二人當好料理住處，多種華果樹，以唀卹諸居

士居士女。』此四比丘共相處分已，各還所住，料理住處度人出家。三住處眷屬

                                                 
1 ～Dubbac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2 Saṅgḥādisesa. 13. 
3 國＋（於）【宋】【元】【明】【宮】 
4 ～Assaji. 
5 ～Punabbasuka. 
6 ～Kiṭāgiri. 
7 犍＝揵【宋】【元】【明】【宮】＊ 
8 ～Amba-paṇasa-nāḷikera. 
9 ～Campakajāti. 
10 唀卹＝誘訹【宋】【元】【明】【宮】＊ 
11 汝＋（樂）【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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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各有五百人，合有一千五百比丘，黃赤比丘 1眷屬弟子，悉持戒具足，將

諸弟子眷屬，從佛遊行諸國，佛所結戒護持不犯，未結戒犯。三人隨所住處，無

有慚愧，佛已結戒及未結戒犯，此惡比丘，不應作而作，不應行而行，是故律本

中說：種華者，自種或教人種，或一種華或眾多華，或自溉灌或教人溉灌，自掘

地作池，或教人掘以用貯水，或用洗浴或用灌華，皆悉不善。若為僧作池，若自

作不得，教言掘，唯 2作淨語不犯，若為僧作園，及自作園若種樹，為蔭涼故，

皆用淨語。若種種 3華果，*唀卹白衣男女，自種教人種，悉突吉羅，若為佛僧

種不犯，唯除不得掘地傷種，若為僧種果得食無罪，若無虫水得自灌教人灌無罪。」

又法師曰：「作淨語教人種得，云何淨語？汝使此樹活莫令死，淨人隨時料理，

灌水不得，為白衣貫結華鬘，乃至散華束相著，亦不得除供養三寶，不得舞者，

動身下至舉手不得。不犯者，或白衣使比丘禮佛讚 4經呪願，或使比丘鳴磬集眾，

布施種種法事，為白衣驅使不犯，餘文句在律中，易可解耳。若比丘疾病無湯藥，

以華果及餘飲食餉人，求易湯藥不犯。若為白衣驅使初去時，步步得突吉羅罪，

若得飲食，咽咽突吉羅罪，下至為白衣傳語隨問答，悉突吉羅罪，除為五眾出家

人驅使不犯。若父母疾病，若眾僧淨人疾病，為覓湯藥驅使不犯，污他家廣說竟。

行波利婆沙已，次與六夜摩那埵，行摩那埵者，漢言折伏貢高，亦言下意。下意

者，承事眾僧，二十僧中行阿浮呵那。阿浮呵那者，漢言喚入，亦言拔罪。云何

喚入拔罪？與同布薩說戒自恣法事，共同故，名喚入拔罪。」 
法師曰：十三僧伽婆尸沙廣說竟 5。 
 
[0770c16]次至 6二不定法，爾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時問者，見無人

時問優婆夷：『汝不愁憂疲倦飢渴也，夫主念汝不？』如是作白衣語悉問。見時

說法者，見人時便為說法。說法者，或說五戒，或說八戒，或說去還食，或說舍

羅食 7，或說半月食，如是種種為其說法。多子 8者，此優婆夷生兒，有十男十

女，是名多子，多孫 9者，此優婆夷男女兒，各有二十兒，兒孫合有四百二十人，

國中人民，見毘舍佉母多兒孫男女 10如此，皆共評論言：『其是好。』若有嫁娶

各來迎取，以為法則，此處堪行婬法。坐屏處者，或比丘共女人坐，或女人眠比

丘坐，或比丘眠女人坐，或二人俱眠或俱坐，是故律本中說：眼屏耳屏。云何眼

屏？對無目人前。云何耳屏？對聾人前或對聾盲人前，或對眠人前，或對女人前

可信語 11者，此優婆夷聲聞弟子。是故律本中說：得果人也，是名可信優婆夷。

                                                 
1 ～Paṇḍukalohitaka. 
2 唯＝惟【宋】【元】【明】【宮】下同 
3 種＝植【宋】【元】【明】【宮】 
4 讚＝讀【宋】【元】【明】【宮】 
5 ～Kuladūsak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6 Aniyata. 1. 
7 ～Salākabhatta. 
8 ～Bahuputtā. 
9 ～Bahunattā. 
10 ～Visākhā Migāramātā. 
11 ～Saddheyyavac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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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丘言：『我與優婆夷共坐。』若一一罪隨比丘語治，不得隨優婆夷語治，何

以故？見聞或不審諦故。」法師曰：「我今欲說其事，於摩羅園精舍 1中，有一

愛盡比丘一日往檀越家入屋中坐。優婆夷對比丘，別倚床而立，外有凡夫比丘，

入檀越家乞食，遙見比丘與優婆夷相對，謂言：『共同床坐諦視不已。』愛盡比

丘自念言：『此比丘當言：我與女人共床坐也。』各還所住，乞食比丘欲舉其罪，

往至愛盡比丘房求聽打戶欲入。愛盡比丘逆知其心，即以神力從屋棟出，在虛空

中坐此比丘入已，遍求覓不得，見在虛空中坐，語愛盡比丘言：『大德！有神力

如此，何以入白衣家，獨與女人共床坐也 2？』愛盡比丘答言：『長老，此是獨

入白衣家罪，長老護我善。』」法師曰：「此見而不諦，是故獨入白衣家罪，是故

見而不可信。若比丘欲入聚落樂與女人坐屏處，著衣持鉢時突吉羅罪，若發去時，

步步悉突吉羅罪，若至檀越家入屏處坐，波夜提罪；若出已更還坐，一一波夜提

罪，若眾多女人共坐，眾多波夜提罪，若比丘先在屏處，女人來入禮拜問訊不犯。

從身心起。 
第一不定法廣說竟 3。 
 
[0771a28]爾時 4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露屏處 5者，非覆藏處，一比丘

一女人者，此處無男子，可作麁惡語 6，除有知男子，餘文句如初不定法說無異。

無罪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不犯，此戒性罪從身心起，樂受不苦不樂

受所攝。 
二不定廣說竟 7。 
 
[0771b06]次至 8三十尼薩耆，爾時佛住毘舍離國，於瞿曇廟 9中，聽諸比丘受持

三衣 10，何謂為三？一者安陀會 11，二者欝多羅僧 12，三者僧伽梨 13，是名三衣。」

法師曰：「解說三衣，於騫陀迦耆婆品 14當廣說，用餘衣入聚落者，入房著異衣，

入聚落著異衣，如是乃至 15九種衣。佛已聽我等畜三衣，因此語故，三衣各畜三，

便成九衣，欲與長老舍利弗者，時長老阿難言：『除佛世尊，餘聲聞弟子，悉無

及舍利弗者。』是故阿難，若得袈裟染治帖 16淨，好者奉舍利弗，若得時食，有

                                                 
1 ～Mallārāmavihāra. 
2 也＝已【宋】【元】【明】【宮】 
3 ～Paṭhamāniyat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4 Aniyata. 2. 
5 ～Raha paṭicchanna. 
6 ～Duṭṭhullā vācā. 
7 ～Aniyat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8 Nissaggiyapācittiya. 1. 
9 ～Gotamaka Cetiya. 
10 ～Ticīvara. 
11 ～Antaravāsaka. 
12 ～Uttarāsaṅgha. 
13 ～Saṅghāṭī. 
14 ～Khandhaka Jīvakavatthu. 
15 至＝有【宋】【元】【明】【宮】 
16 帖＝點【宋】【元】【明】【宮】＊ 



 181 

好者先奉舍利弗，若得非時漿七日藥盡形壽藥，於中好者亦奉舍利弗。若有諸長

者子欲出家，來求阿難，阿難教往舍利弗所，求作和上 1或作阿闍梨 2，夫為長

者子應供養父母。是故我今應供養世尊，阿難悉作，我今得無為而住，是故舍利

弗，恒敬重阿難，若得衣服飲食，於中好者先奉阿難。是故律本中說：欲奉舍利

弗，佛問阿難：『舍利弗何時當還？』阿難答言：『或九日還或十日還。』」問曰：

「長老阿難，何由知舍利弗九日十日當還？」答曰：「所以知者，舍利弗欲遊行

諸國時，來至阿難所，語阿難言：『我欲行某國某國，某時某日當還，長老當好

供養世尊，慎莫懈怠。若世尊為四部眾及天龍說法，時長老好憶持，我還長老當

為我說，若世尊覓我時，長老當遣人來報我。』舍利弗在諸國，或遣 3信來問訊

世尊，問訊世尊已，往至阿難所，語阿難言：『舍利弗令問訊大德，少病少惱安

樂住不？』問訊阿難已，語阿難言：『我某日當還。』是故阿難，知舍利弗九日

十日當還。是故律本中說：佛告諸比丘：『若十日聽畜長衣。』」法師言：「若阿

難言舍利弗一月半月當還，如來亦應因此結戒，阿難言十日當還，是故如來聽十

日內畜長衣不犯 4。」問曰：「如來何故隨阿難語仍結戒？」答曰：「此是制罪非

性罪，是故隨阿難語而結。衣竟 5者，隨因緣得衣竟，或望衣竟或望斷作者，割

截簪縫，是故名作。竟者，眾事已訖，是名竟。失衣 6者，若奪若失若燒若漂若

敗壞若望斷若迦提月 7過若出功德衣，如是眾因緣亦名竟。佛告諸比丘：『有八

事捨迦絺那衣 8。何謂為八？一者去，二者竟，三者盡，四者失，五者聞，六者

望斷，七者出界外，八者共出，是為八。』」法師曰：「此八事騫陀迦 9別當說，

共僧捨者，作白羯磨捨。十日者，時剋也，此衣十日內聽畜，不得過十日。六種

衣中若一一衣者，何謂為六？一者驅磨，二者古 10貝，三者句賒耶？四者欽婆羅，

五者娑那，六者婆興 11伽 12，是名六衣。若一一衣十日內應說淨者，若長二磔 13

手廣一*磔手應說淨，若不說過十日犯捨墮。是故律本中說：我聽諸比丘說淨，

衣長八指，是修伽陀指 14，廣四指，此是最下衣。尼薩耆 15者，漢言捨，此是律

法，波夜提罪應懺悔。」法師曰：「何時尼薩耆？阿留那出 16時，漢言明相，得

罪。若多衣縛束一處，過十日得一罪，若散衣不縛束，計衣多少隨得罪，捨已然

後懺悔。」法師曰：「云何捨？如律本中說：佛語諸比丘：『汝當如是捨，整衣服

                                                 
1 上＝尚【宋】【元】【明】【宮】 
2 梨＝黎【明】 
3 遣＝追【宋】【元】【明】【宮】 
4 ～Atirekacīvara. 
5 ～Niṭṭhitacīvara. 
6 ～Ubbhata kathiṇa. 
7 ～Kattika. 
8 ～Kathiṇa. 
9 ～Kaṭhinakkhandhaka. 
10 古＝吉【宋】【元】【明】【宮】 
11 興＝與【宋】【元】【明】【宮】 
12 ～Khoma, Kappāsika, Koseyya, Kambala, Sāṇa, Bhaṅga. 
13 磔＝搩【宋】【元】【宮】＊ 
14 ～Sugataṅgula. 
15 ～Nissaggiya. 
16 ～Aruṇugga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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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袒右肩來至僧中，先禮上座長跪叉手，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比丘某甲，

故畜長衣過十日，犯捨墮，今捨與僧。』若一衣言一，若二衣言二，若三衣若眾

多，道言眾多，眾中了了解法比丘，應作白羯磨受彼比丘懺悔，大德僧聽：『比

丘某甲，故畜長衣過十日犯捨墮，今見罪僧中發露懺悔，若僧時到僧忍聽，我受

某甲比丘懺悔白如是。』羯磨已問彼比丘言：『汝見罪不？』答言：『見。』『汝

當來罪莫犯。』答言：『善。』然後受懺悔。若捨與一人，捨二人捨三人中，作

是言：『大德憶念，我比丘某甲，畜長財過十日犯捨墮，今捨與諸大德，波夜提

罪今懺悔。』三人中一人應白二人言：『諸長老憶念，我受某甲比丘懺悔，當憶

持。』受懺悔者問彼比丘，答對如僧中無異，僧中一人應三唱還彼比丘衣，作是

言：『此尼薩耆衣，僧今捨與長老。』如是三唱，此為作法故捨，眾僧下至一人，

應還彼比丘衣善，若不還者，犯突吉羅罪，若犯捨墮，衣不捨不懺悔，隨著一一

突吉羅罪。若一著不脫乃至破，一突吉羅罪，若犯尼薩耆，衣無罪者，於十日內

若說淨若失，是名無罪。諸比丘自作是念：『如來聽畜三衣，我今長雨衣尼師檀 1

覆瘡衣敷具手巾朱羅波利 2迦羅衣 3，不知當云何？為說淨為受持。』作如是念

已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三衣受持不須說淨，雨衣四月受持，過四月已說淨，

尼師*檀受持不須說淨，覆瘡衣不須說淨，瘡差已說淨，敷具受持不須說淨，朱

羅波利迦羅衣受持不須說淨，手巾受持不須說淨。』」問曰：「三衣云何受持？」

答曰：「作竟染*帖淨量足然後受持。」「云何量？」「僧伽梨欝多羅僧量者，上者

減 4修伽陀衣，下者長四肘一拳 5肘，廣二肘一*拳肘。安陀會量者，長四肘一*
拳肘廣二肘，若長廣減量作，朱羅波*利迦羅衣，漢言雜碎衣。受持三衣者，云

何受持？若先受持僧伽梨，捨已受持新者，以身口對大德比丘說，若無大比丘，

以手捉僧伽梨自說，若手不捉不成說，應道其名字。」法師問曰：「所捨三衣，

作朱羅波*利迦羅衣受持，不須說淨？」答曰：「應說淨，尼師*檀受持一不得二，

敷具青黃赤色有縷毛，多少隨得畜，覆瘡衣畜一不得過。手巾畜二，朱羅波利 6

迦羅衣，隨有多少說受持不犯。床褥薦席 7隱囊[毯-炎+瞿]氀 8，悉屬房物不須說

淨。受持三衣云何失？若施人若人若賊奪，若失若罷道，若還作沙彌，若死若轉

根，若捨若穿若離宿。」問曰：「云何穿？」答曰：「穿大如指甲。」問曰：「云

何指甲？」「最小指甲，若當穿中有一橫縷不失，若僧伽梨欝多羅僧，廣邊八指

內穿不失，長邊一*磔手內穿不失。安陀會，廣邊四指內穿不失，長邊一磔手內

穿不失，長廣外穿如小指甲大失，若失已過十日犯捨墮，補竟受持。尼師*檀覆

瘡衣雨衣敷具手巾，若受持穿不失，若衣欲破未有穿，或一條或二條，先以物補，

                                                 
1 檀＝壇【宋】【元】【明】【宮】＊ 
2 利＝梨【宋】【元】【明】【宮】＊ 
3 ～Vassikasāṭika, Nisīdana, Paccattharaṇa, Kaṇḍupaticchādin, Mukhapuñjanacoḷaka, 
Parikkhāracoḷaka. 
4〔減〕－【宋】【元】【明】【宮】 
5 拳＝捲【宋】【元】【明】【宮】＊ 
6 利＝梨【明】＊ 
7 席＝蓆【宋】【元】【明】【宮】 
8 氀＝毺【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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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割却故者，不失受持，若三衣有二重 1，一*重穿一*重不穿不失。」問曰：

「袈裟背處欲破，欲 2轉中著兩邊，云何轉而不失？」答曰：「先取兩邊合刺連

相著，然後以刀破背處開，然後刺緣不失受持，若袈裟大 3減不失受持，若袈裟

小以物裨不失受持。」問曰：「若浣袈裟色脫失受持不？」答曰：「不失，若最下

量物，長一尺六寸廣八寸，此以 4物補應須說淨，若以小物補不須說淨，說淨 5有

二種法，一者對面淨 6，二者展轉淨 7。」「云何對面淨？」「并縛相著，將至一

比丘所，胡跪作如是言：『我有此長衣，為淨故，我今施與長老，正得賞 8護不

得用。』」「云何得用？」「若施主語言：『此是我衣隨長老用。』若作是語得用無

罪，是名對面真實淨。」「云何展轉淨？」「於五眾中隨得一人作施主，將長衣至

比丘所說言：『我比丘某甲，有此長衣未作淨，為展轉淨故，施與長老。』彼受

施者言：『大德有此長衣未作淨，為展轉淨故，施與我，我今受。』」「施主是誰？」

答言：「某甲比丘。更說言：『大德有此長衣，為淨故，施與我，我已受。』此是

某甲比丘物，大德為某甲比丘護持，用時隨意不須問主，是名展轉淨施。」法師

曰：「若受施已答言善，不知為說不成說淨，應更覓知法人就說與前人。」「云何

成就？云何不成就？「若言施與大德，若言捨與大德，此是真實淨成捨。」「云

何展轉淨施成捨？」「若言為展轉淨故施與長老，若言為展轉淨故捨與長老，若

言為展轉淨故與長老，隨用一說成捨。」「云何不成捨？」「若言願大德受此衣，

願成就大德衣，是名真實展轉淨施，不成真實淨捨。」「云何成受不成受？」「若

言我取，若言我受，是名真實淨成受。」「云何不成受？」「若言我當取，若言我

欲取，若言作我物，若言成我物是真實淨不成受，若請為施主不得不受，若不受

者非律行也。」法師曰：「次第文句易可解耳，若受已不得不還，若不還得突吉

羅罪。若受已知非己物，因施方便承匿此物，隨直多少得罪。此戒從身心口起，

長衣不受持不淨施，過十日得罪，不以想脫，知過十日得罪，不知過十日亦得罪，

此戒三受所攝。」 
長衣戒廣說竟 9。 
[0773a18] 10持欝多羅僧安陀會遊行諸國者此僧伽梨置既久，而生撫 11壞，於是長

老阿難，按行諸房見*撫衣。法師曰：「阿難云何見此衣？阿難按行而見此衣？」

答曰：「所以長老阿難按行諸房，若見有敗壞者及不淨，便自補治掃除。若見有

疾病比丘，便隨時供養料理，是故阿難按行諸房，與不離宿羯磨者，雖離衣宿而

不犯尼薩耆罪。」問曰：「得幾時離宿？」答曰：「隨病未差得離宿。若病比丘，

                                                 
1 重＝種【宋】【元】【明】【宮】＊ 
2〔欲〕－【宋】【元】【明】【宮】 
3 大＝太【宋】【元】【明】【宮】 
4 此以＝以此【宋】【元】【明】【宮】 
5 ～Dve vikappā. 
6 ～Sammukhāvikappa. 
7 ～Parammukhāvikappa, 
8 賞＝掌【宋】【元】【明】【宮】 
9 ～Paṭhamakaṭhin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0 N. P. 2. 
11 撫＝殕【宋】【元】【明】【宮】＊ 



 184 

僧為羯磨離衣宿已往餘方，若病差欲還，道路嶮難不得還，恒作還意，雖病差不

失衣，若決定作不還意失衣，若過十日犯長衣罪，若往餘方病差，還來至衣所病

復發，更欲往餘方，承先羯磨不須更羯磨。聚落一界者，此聚落一族飲食共同置

衣此聚落，身在阿蘭若處，若明相未出入聚落界，不失衣。聚落別界者，住止別，

衣在此家，身在彼家宿，失衣。不離肘者，衣在十五肘內不失，若衣在地，身以

神力在虛空，失衣。別聚落者，多主 1，如毘舍離拘私羅那國 2，此是別聚落，

若衣在客舍身在外，若來 3離衣十五肘內，不失衣。」法師曰：「次第文句易可

解耳，重閣者，或五重或七重，各一界有別界。云何一界？若上下重悉屬一主，

衣在此重閣，不失衣，是名一界。云何別界？此重閣多人共住，若住處各異，衣

在上重，比丘在下重，比丘應往衣所，若不往衣所失衣，是名別界。車界者，若

比丘置衣車上，比丘應隨逐車行，不得遠，若明相未出時，離車十五肘內，不失

衣。若出十五肘外，失衣是名車界，若寄衣置車，車若翻倒或敗壞，車上物分張

多聚，衣隨聚處，比丘應往衣邊，不得離。樹界者，日正中時影所覆處，若樹枝

葉蔬蔭不相連接，衣在日中，比丘在樹下失衣，若樹枝偏長，衣在枝蔭下，比丘

在樹根，不失。阿蘭若界者，如毘梨吒 4毘林 5無異，漢言大樹 6，亦如海洲，人

所不及處。林界者，若衣在林中，衣在十四肘內，不失衣，海洲亦如是，方十四

肘內不失衣。此林若有人來往，無十四肘界，衣應隨身，若不隨失衣，比丘在阿

蘭若處，竟夜坐禪，天欲曉患眼睡，脫衣置岸上，入池洗浴，洗浴未竟明相出，

此衣便成離宿，犯尼薩耆罪。若未捨未懺悔若著，突吉羅罪，若露身上岸，復犯

突吉羅罪。」問曰：「7，云何得脫？」答曰：「若無比丘未得懺悔得著無罪，若

見比丘，不捨懺悔隨著，一一突吉羅罪。若比丘有捨墮衣，欲將至比丘所捨懺悔，

道路值賊奪衣，但懺悔波夜提罪。若遣沙彌或白衣，為比丘持衣行，或避 8路或

眠熟，至明相出失衣應捨，若沙彌或白，衣持衣在前，入不失衣界，比丘亦入不

知，謂言界外。明相出，衣實在界內，謂失不失，依止亦如是。若弟子未滿五臘，

為師持衣隨和上 9行，道路值人說法，因貪聞法故，至明相出，不犯離師罪，何

以故？心無決定住故，和*上犯離衣宿罪，此戒衣已受持，離宿故得罪，餘文句

如前無異。」 
離衣宿戒廣說竟 10。 
 
[0773c18]爾時 11有一比丘得非時衣，此比丘欲作衣不足，以水灑日曝牽挽欲令

                                                 
1 主＝王【宋】【元】【明】【宮】 
2 ～Vesālī, Kusinārā. 
3 來＝未【宋】【元】【明】【宮】 
4 吒＝咤【宋】【元】【明】【宮】 
5 ～Vijjhaṭavī. 
6 樹＝林【宋】【元】【明】【宮】 
7 曰＝白【元】 
8 避＝僻【宋】【元】【明】【宮】 
9 上＝尚【宋】【元】【明】【宮】＊ 
10 ～Uddosit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1 N. P. 3. 



 185 

長，世尊按行房舍，見已問言：『比丘汝作何 1等？』比丘答言：『此衣短欲牽挽

使長。』非時衣者，夏末一月冬四月是時，餘七月是非時。非時施者，僧次得眾

次，得或獨得，僧者一切眾僧。眾者，或學律眾，或學阿毘曇眾 2，或學修多羅

眾 3，若不足者，小小不足，得置一月望得者，或於僧中望得，或於眾中望得，

或於親友望得，或於知識望得，或於糞掃處望得，或自物望得，是名望得。若有

望處，一月內得畜，若過畜犯尼薩耆罪，若二十九日得所望衣細先衣麁，先衣說

淨，新得衣復得一月，為望同故，若望得衣麁，復得停一月，如是展轉隨意所樂，

為欲同故，莫過一月。」法師曰：「次第文句易可解耳，若二十九日得所望衣，

即日應受持若說淨，若不受持不說淨，至明相出時，尼薩耆，如是展轉乃至十日，

得所望衣，即日應受持說淨。若不受持不說淨，至十一日明相出時，尼薩耆，此

戒因緣本起，如第一尼薩耆無異，廣說竟 4。 
 
[0774a11]爾時 5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6精舍，時長老優陀夷，遣故二浣故衣，

父母親七世者，父祖高祖曾祖，如是乃至七世，母七世亦如是。父 7親者，伯叔

兄弟乃至兒孫。母親者，舅姨乃至兒孫七世，悉是母親。若 8女乃至孫，悉是親

也，得使出家，女乃至孫兒染，不得使出家，婦兒染，何以故？非親故。比丘尼

者，從二部僧中白四羯磨受具足戒，是名比丘尼。故衣者，下至經身，是名故衣。

浣尼薩耆者，若比丘教比丘尼浣，若作竈煖水覓 [卄/燋]9鑽火，隨所作一一，比

丘得突吉羅罪，若浣竟尼薩耆，若浣竟欲還比丘，比丘尼自言未淨，更為重浣，

比丘得突吉羅罪，染亦如是。若染竟使打，隨一一比丘得突吉羅罪，若非親非親

想使浣染尼薩耆。無罪者，若比丘尼自取浣不犯，若使式叉摩尼 10沙彌尼沙彌優

婆塞優婆夷浣染不犯，若使優婆夷浣染，未得浣染，後出家受具足戒已，方為浣

染。還比丘，得尼薩耆，若使沙彌尼式叉摩尼浣染，未得浣染，後受具足戒竟為

浣染，比丘得尼薩耆罪。若使優婆塞沙彌浣染，未得浣染，後出家受具足戒已，

轉根成比丘尼為浣染，比丘犯尼薩耆罪，使比丘浣染，轉根亦如是。若使比丘尼

浣染，浣染已比丘自言未淨，重為浣，比丘犯尼薩耆罪突吉羅罪。若使眾多非親

里比丘尼浣，眾多尼薩耆。若比丘尼，從比丘尼僧得具足戒不從大德得具足戒，

如五百諸釋女，使此比丘尼浣，突吉羅罪。無罪者，若浣革屣囊鉢囊隱囊帶 11腰

繩，浣如是物無罪。」法師曰：「次第文句易可解耳，此戒具足六事得罪，何謂

為六？一者身，二者口，三者身口，四者身心口，五者作，六者不以想脫，此戒

                                                 
1 何＝可【明】 
2 ～Abhidhammikagaṇa. 
3 ～Suttantikagana. 
4 ～Tatiyakaṭhin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5 N. P. 4. 
6〔園〕－【宋】【元】【明】【宮】 
7 父＝翁【宋】【元】【明】【宮】 
8 若＝兒【宋】【元】【明】【宮】 
9 [卄/燋]＝樵【明】 
10 ～Sikkhāmana. 
11 帶＝蓆【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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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三受，浣衣戒廣說竟 1。 
 
[0774b16]爾時 2佛在 3王舍城於竹林精舍，時欝波羅華比丘尼 4，住舍衛國，於是

欝波羅華，清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國乞食，乞食已還入安陀迦林白日入定。」問

曰：「比丘尼無獨行法，欝波羅華云何獨入安陀迦林？」答曰：「如來未制獨行戒，

是以欝波羅華得獨入。已行者，已行賊法。」「云何行賊法？」「穿踰牆壁劫奪人

物，以此為業，是名為賊。賊主者，統領諸賊，此賊主先與比丘尼，欝波羅華相

識，前行者，賊主盜 5前而行，見欝波羅華比丘尼畏諸賊侵犯，語諸伴言：『汝

等可於此路去。』諸賊即隨賊主而去，從三昧起者，比丘尼初入禪時自誓言：『我

某時當起。』從三昧起已，諸賊唱如是言：『若沙門婆羅門須者當與。』比丘尼

心自念言：『此林更無餘人，唯我一人必當與我。』是故比丘尼得取。在寺者，

是優陀夷。」問曰：「何以優陀夷獨自在寺？」答曰：「諸比丘悉隨如來入聚落乞

食，留優陀夷守護住處 6，若汝欲與我者當與我，安陀會細 [糸*遲]7故。」法師

曰：「優陀夷於安陀會少有貪，但欲見比丘尼身故，是以乞安陀會，與已去 8者，

優陀夷三乞已，比丘尼即脫衣與已還所住處。交易者，律本中說：佛告諸比丘：

『五眾同法得共相交易。』云何同法？同師戒見共同，是名同法。初欲受突吉羅

罪，入手尼薩耆，唯除親里比丘尼不犯，非親里式叉摩尼沙彌尼優婆私不犯。不

犯者，若比丘為四眾說法，歡喜布施無罪，若非親里，比丘尼擲去，糞掃取不犯，

從一部眾受具足戒非親里比丘尼受，突吉羅罪。從二部眾受具足戒非親里比丘尼

受，尼薩耆波夜提罪，若以少物交易得多不犯，餘文句易可解耳，不須廣說，此

戒具六事，制罪具三受，如前受衣戒廣說 9。 
 
[0774c21]爾時 10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憂 11波難陀釋迦子者，釋種出家

有八萬人，*憂波難陀最為輕薄，而性聰明音聲絕妙，涉遠路者，眾多比丘從娑

翅多往舍衛國，於中路 12遇賊劫奪衣物，撿問者：『汝裸形外道乃有好心？』答

曰：『我是釋種沙門，非外道也。』諸比丘聞言是沙門，往白優 13波離：『大德！

可往撿問。』*優波離即往撿問：『汝幾臘？何時受戒？師僧是誰？云何受持三

衣？』問已知是比丘，得從非親友檀越乞衣，若無乞處，以草障身入寺，不得裸

形入寺。」法師曰：「我今次第說，若比丘道路行見賊，持衣鉢與年少令走避。

                                                 
1 ～Purāṇacīvar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2 N. P. 5. 
3 在＝住【宋】【元】【明】【宮】 
4 ～Uppalavaṇṇabhikkhunī. 
5 盜＝導【宋】【元】【明】【宮】 
6 住處＝處住【宋】【元】【宮】 
7 [糸*遲]＝緻【宋】【元】【明】【宮】 
8 去＝云【元】【明】 
9 ～Cīvarapaṭiggahaṇ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tthitā. 
10 N. P. 6. 
11 憂＝優【明】＊，～Upananda Sakyaputta. 
12 路＋（中）【宋】【元】【明】【宮】 
13 優＝憂【宋】【元】【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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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賊逐年少失衣，上座若下座，隨得一人，折取草及樹葉，付與餘人，使得遮身

向寺，白衣見比丘遭賊裸身，持白衣衣與，或與五大色衣，得著無罪。是故律本

中說：有比丘著白色衣，或著上色衣，或著不割縷衣，得著無罪。此是何人？若

有智慧當思此義。」答曰：「此是遭賊失衣比丘，若有比丘遭賊失衣，得著外道

衣。外道衣者，若鳥毛衣 1或木板衣，得著無罪，然不得轉見受邪見法。若失衣

比丘入寺，若有僧衣者與僧衣，若屬房衣比丘入房住，若不入房住，得以此衣與，

若無衣得以敷具隱囊坼 2與比丘著。若破壞不須償，若檀越施衣，應還僧衣，失

衣比丘入寺，若無僧衣，得從非親里居士乞，失衣比丘得自乞，為他乞不犯，唯

不得乞金銀。」法師曰：「餘次第文句易可解耳，不須廣說，此戒從身心起，具

三受，從非親里乞衣戒廣說竟 3。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四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五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Sp.Pārā.III,668.；CS.Pārā.pg.2.248) 
[0775a28]爾時 4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多將衣者，檀越聞比丘失衣，人

人與衣，自恣請者，檀越語比丘言：『若有所須隨意取是。』名自恣請。上下衣

者，安陀會欝多羅僧受僧伽梨，是故律本中說：若比丘失三衣，得受上下衣，餘

一衣餘處乞，若失二衣，得受一衣。若失一衣不得受，若比丘尼失五衣，得受二

衣。若失四衣，得受一衣，若失三衣不得受，若親友，若自恣請檀越，若自己物，

隨意受，此戒具六事，非想得脫，此是制戒，身業口業具三受，上下衣廣說竟 5。 
[0775b10]爾時 6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衣直者，金銀錢，若檀越檀越婦，

欲持直為比丘買衣，比丘知已即往勸言：『若為我作衣者，當使細緻長廣，教益

直者，下至十六分之一。』教緻織者，下至增一綖 7，若得此衣尼薩耆罪。若檀

越欲作大，勸使小，欲多直買，勸令少直，若隨檀越作，如是得衣無罪。若親里，

若自恣請檀越，如是勸作不犯，若為他勸益不犯。」法師曰：「次第文句易可解

耳，不須廣說。第二非親里居士 8，為比丘辦衣價，多居士為異，餘文句如前戒

                                                 
1〔衣〕－【宋】【元】【明】【宮】 
2 坼＝替【宋】【元】【明】【宮】 
3 ～Aññātakaviññatti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4 N. P. 7. 
5 ～Tatuttari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6 N. P. 8. 
7 綖＝線【宋】【元】【明】【宮】 
8 ～Paṭhamaupakkhaṭ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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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1。 
[0775b21]爾時 2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語居士 3言：『汝可持此衣直買衣

與某甲比丘。』如是語已，五十伐 4者，*伐五十迦梨娑槃 5直待大德者：『大德！

我今日有事，願大德待過今日，明日當與。』王臣者，食王俸祿，是名王臣。遣

使者，遣人送也，將者將至比丘所，取淨者，若得淨物我當受也。淨物 6者，衣

服湯藥，是名淨物。若守僧房 7者，為僧驅使人也，已 8令知者，我已語守房人。

若大德須衣，往其所當與大德衣，居士我須衣者，告令知也，隨解語知也。第二

第三亦如是索。若得者善，若不得者。第一第二第三，乃至第六在前默然。云何

默然者？口不語立不坐，若檀越喚教坐，不得坐，若與飲 9食，亦不得受，乃至

飲亦爾，若請說法呪願，悉不得為說。若檀越問言：『以何因緣來至此？』答言：

『居士自當知。』若得者善，若不口語索，得十二默然求。若一語索，破二默然，

二語索，破四默然，若三語索，破六默然，乃至六語索，破十二默然，若更往索，

得衣者尼薩耆，若一日一往一索，如是得六日往。若一日一往六語 10索，後不得

更往索，亦不得默然。若不得衣，隨衣價來處，往語言：『我於汝財竟不得用，

汝自知莫使失。』若不得衣，應自往報衣主，不得使人往報，若使人報犯突吉羅

罪。」法師曰：「執事人有二種，一者指示，二者不指示。指示有二種，何者二

種？一者比丘指示，二者使者指示。不指示者，復有二種，一者自不現前，二者

他不現前，是名四執事人 11。」法師曰：「云何使者指示？」答曰：「若有居士為

比丘買衣，使者往至比丘所，使者到已語比丘言：『大德！某居士遣我送衣價，

願大德受。』比丘答言：『此是不淨物，比丘不得受。』使者復言：『大德！有執

事人不？』比丘答言：『無。』使者自覓執事人，得已將至比丘所，語比丘言：『此

人能為大德作執事人。』即持直付執事人，使者對比丘前語執事人：『汝可持此

直買衣與比丘。』若有執事人，比丘語使者言：『執事人在某村某處，名某甲。』

使者往至執事人所，語執事人言：『汝可持此直買衣與某甲比丘。』付已還至比

丘所，語言：『大德所示執事人，我已付衣直，大德須衣往取。』使者付衣直已，

若不自來報比丘，遣人來報語比丘言：『大德所示執事人，已付衣直，大德須衣

往取。』當與大德衣，是名四種執事人。是故律本中說：比丘若有執事人，信心

敬法，可以直付之，若汝等須衣，當往取，當取淨物，不受金銀，以此因緣方便，

可得受金銀，除此無受金銀法。若使者語執事人：『可持此直買衣與某甲比丘。』

比丘 12付執事人衣直已，不報比丘，比丘不得就執事人求衣，若求得衣突吉羅罪。

                                                 
1 ～Dutiyaupakkhaṭ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2 N. P. 9－10. 
3 ～Gahapati. 
4 伐＝罰【宋】【元】【明】【宮】＊ 
5 ～Kahāpaṇa. 
6 ～Kappiya. 
7 ～Veyyāvaccakara. 
8 已＝曰【元】，＝日【明】 
9 飲＝飯【宋】【元】【明】【宮】 
10 語＋（語）【宋】【元】【明】【宮】 
11 ～Kappiyakāraka. 
12 比丘＝使者【宋】【元】【明】【宮】 



 189 

若有居士，持金銀往比丘所，語比丘言：『持此金銀與眾僧，願大德受，為作僧

伽藍，作食堂若園田。』比丘不得受，若受得突吉羅罪，教令付淨人，後得為處

分料理，若使人不解，比丘得教淨人為受，後得隨處處用。若居士持金銀布施眾

僧，教作飲食衣服湯藥臥具，不得自受，若眾僧受金銀，後得飲食衣服受用，得

突吉羅罪，若眾僧不受，居士不解將還,，知律比丘路見語言：『汝與眾僧何以將

歸？』居士聞已解，即還付與淨人。若居士布施隨處用，比丘不得迴換，若迴換

餘用者，突吉羅罪。若施作房舍住處無 1食，眾僧各欲散去，無人守護，得減房

直糴食，以供守房舍人食，若如此迴換用者無罪，若四方眾僧房舍物，若住處無

食，眾僧欲散去，得減房物以供食用得 2，何以故？為守護住處故，雖爾不得盡

用，若居士布施田池 3，比丘不得受。云何不 4得受？比丘語居士言：『比丘法不

得受田*池。』居士語比丘言：『此田*池中能生四種淨物，用供養眾僧。』若如

是者得受，若居士言：『以池布施眾僧，使洗浴浣濯，及一切眾生飲隨意用。』

若如是施池得受，若居士不解語，但言施池，比丘答言：『出家人法不聽受池。』

若布施淨水當受，居士答言：『善哉大德！本施水。』如此言得受，若居士猶不

解語，但言布施而已，於後命過，比丘不得受用。若居士有兒孫，比丘應教兒孫

布施，若斷種無兒孫，可向聚落老宿言：『此居士不解布施，命已過，比丘不得

受用。』長者自知，長者語比丘言：『弟子以水布施眾僧。』若如是布施者，比

丘得受用無罪，不得受金銀錢。若居士持米布施，及甘果衣服飲食，一切得受，

若居士自施淨食得受，不得自為身教居士及請 5人作飲食，若得亦不得食。」法

師曰：「往昔有一比丘，在質多羅山 6住，欲得 [麩-夫+并] 7食，出庭前見諸居士，

以水泥 8地現為*[麩-夫+并]相，發口言：『云何得如是*[麩-夫+并]明日供眾僧？』

居士即解已，便還家中作如是*[麩-夫+并]，明朝持來供養眾僧。上座知不受，諸

下座見上座不受，亦各不受，往昔知足比丘，現相如是，猶不得食，況今為身求

而得食也！布施園不得受，如前說無異，若布施阿蘭若處及林得受，後人破林為

田，得米甘果飲食得受。若不與不得強責，若前破林為田人罷，後人來作，應責

直，何以故？為己成田故，若有人欲賃田，不得受金銀，淨物得受。若賃田人不

知處所問比 9丘，若有知畔齊，應示處所。若不知勿妄示也 10，若有人布施眾僧

奴，不得受，若言施淨人或言執事人得受，若眾僧 11淨人，若朝為眾僧作食，中

後自營覓，中前得與食，中後不得與食，衣一切不得與。若半月為眾僧驅使，得

與衣食，半月自作，眾僧不得與衣食，若都不為眾僧執作驅使，自為己營覓，後

                                                 
1 無＝乏【宋】【元】【明】【宮】 
2〔得〕－【宋】【元】【明】【宮】 
3 池＝地【宋】【元】【明】【宮】＊ 
4〔不〕－【宋】【元】【明】【宮】 
5 請＝淨【宋】【元】【明】【宮】 
6 ～Cittalapabbata. 
7 [麩-夫+并]＝餅【宋】【元】【明】【宮】＊ 
8 泥＝渥【宋】【元】【明】【宮】 
9 比＝也【元】 
10 也＝或【元】【明】 
11 僧＝清【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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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直與眾僧得受。若不與不得就責也，若施牛羊不得受，若言施乳酪等五味得受，

餘一切畜生亦爾。」法師曰：「次第文句易解耳，王臣戒因緣本起，身心口業三

受，此是制罪，不以不知故得脫 1。 

[0776c18]爾時 2佛住阿羅毘城 3，憍賒耶敷具 4者，平地布置。以酢漿灑雜者，乃

至雜憍賒耶一毛尼薩耆。憍賒耶毛 5者，糸中微細者是也，此敷具是氈作，非織

物也。」法師曰：「次第文句易解耳 6。」 

[0776c23]爾時 7佛在 8毘舍離城於高閣講堂 9，純黑羺羊毛 10者，不雜餘毛。次第

文句易可解耳，不須廣說，純黑羺羊毛竟 11。 

[0776c26]爾時 12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安邊 13者，以少白毛置邊也，律

中已解，不須廣說 14。 

[0776c29]爾時 15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除病比丘者，若病比丘欲往餘處，嫌

臥具重不能將行，眾僧為羯磨，得作新臥具。若病未差得隨意作，若病差已更發，

不須更羯磨，得用先羯磨。法師曰：「次第文句易可解，不須廣說 16。」 

[0777a06]爾時 17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尼師檀 18戒中，諸比丘我欲入靜

處三月日。法師曰：「世尊何以入靜處三月日？」「世尊遍觀眾生，於三月中無得

道者，是以入靜處三月。『我入後當有如是事，比丘既聞我語已，必立非法制，

優波斯那朋健 19陀子 20，當破此制入至我處，我見已當得讚歎。因優波斯那朋*
健陀子，多比丘受頭陀法，來得見我，我靜處三月竟，將諸比丘按行諸房，見尼

師*檀處處狼藉，因尼師*檀，我當為比丘結戒。』世尊作是念已，即靜處三月日。

於是優波斯那朋*健陀子佛至往 21所者，長老優波斯那，與弟子年未滿二十受具

                                                 
1 ～Rāj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2 N. P. 11. 
3 ～Aḷāvī. 
4 ～Kosiyamissaka santhata. 
5 ～Kosiyaṁsu. 
6 ～Kosiy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7 N. P. 12. 
8 在＝住【宋】【元】【明】【宮】 
9 ～Kūṭāgārasālā. 
10 ～Suddhakāḷaka eḷakaloma. 
11 ～Suddhakāḷak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2 N. P. 13. 
13 ～Ante ādiyitvā. 
14 ～Dvebhāg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5 N. P. 14. 
16 ～Chabbass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7 N. P. 15. 
18 檀＝壇【宋】【元】【明】【宮】＊ 
19 健＝揵【宋】【元】【明】【宮】＊ 
20 ～Upasena Vaṅgantaputta. 
21 佛至往＝往至佛【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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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戒，得突吉羅罪，於騫陀迦中呵責言：『汝癡人，汝未滿十臘，云何而輒與未

滿二十年人受具足戒？』復不解教授，乃遣餘人教授，優波斯那，得呵責已，禮

佛而去，心自念言：『我是善男子出家，非惡心出家，云何為弟子故，而得呵責？

我當去十由旬住，教授弟子令威儀齊整，如我無異。』然後往問訊世尊，因弟子

威儀如法故，而得讚歎，是故律本中說：佛問比丘：『汝心樂著納衣不？』比丘

答言：『實不樂著，為隨師故著。』佛即讚言：『善哉善哉優波斯那，善能教授弟

子威儀具足。』佛告諸比丘者：『佛見尼師*檀處處狼藉。』佛告諸比丘：『信心

布施使得受用，莫令損失。』佛已種種方便者，佛已 1無數方便為諸比丘說法，

故尼師*檀者，下至一經坐，是名故也。取少許者，四邊隨取一邊，或方或圓取

帖新者上，若不能帖，細擘雜新者作亦得。」法師曰：「餘次第文句在律中，不

須廣說，因緣本起如前，尼師*檀戒竟 2。 
 
[0777b09]爾時 3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精舍，擔羊毛戒，弄者，居士道路逢見比

丘擔羊毛，問言：『大德！擔此羊毛何處去？何處販賣也？賣堪幾直？』比丘聞

諸居士戲笑弄已，比丘行至寺已瞋恚擲地，諸比丘問言：『大德！何處將此羊毛

來而瞋恚擲地？』，比丘答言：『我為此羊毛故，為諸居士之所調弄，是以瞋恚擲

地。』自擔者，以欝多羅僧裹而自擔也。過三由旬者，自擔過三由旬，無人代也，

隨毛多少，一一犯尼薩耆罪。至三由旬已放地，若以杖撥，或以脚轉，過三由旬，

皆尼薩耆罪。至三 4由旬，若虎狼賊難擔出三由旬，悉尼薩耆罪，若三由旬內為

賊劫奪，劫奪已後還比丘，比丘復得擔三由旬不犯。無罪者，欽婆羅尼師*檀已

成氈不犯，三由旬內不犯，至三由旬已，有人代擔過三由旬不犯。擔羊毛者，下

至塞耳過三由旬犯罪。」法師曰：「餘次第文句易可解耳，不須廣說，此戒從身

心起，不以不知故得脫，羊毛戒廣說竟 5。 

[0777b29]爾時 6佛在釋翅瘦迦維羅衛尼拘律園 7，浣羊毛戒者，妨廢坐禪誦經者，

比丘尼由為六群比丘浣染擘羊毛故，是以妨廢，餘文句易可解耳，浣染擘羊毛戒

竟 8。 

[0777c04]爾時 9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金銀戒者，金者，珂瑠璃珊瑚一切諸寶

及販賣之物，是金銀 10種類。是故律本中說：下至樹膠錢國土所用，皆不得捉，

亦不得教人捉，悉犯，若為身捉，尼薩耆。若為僧若為眾乃至一人若為像捉，悉

                                                 
1 已＝以【宋】【元】【明】【宮】＊ 
2 ～Nisīdanasanthan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3 N. P. 16. 
4（二）＋三【宋】【元】【明】【宮】 
5 ～Eḷakalom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6 N. P. 17. 
7 Sakkesu Kapilavatthusmiṁ Nigrodhārāme（位格）. 
8 ～Eḷakalomadhovāpan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9 N. P. 18. 
10〔銀〕－【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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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吉羅罪。無罪者，不自受不教人受，若居士持金銀布施比丘，比丘答言：『不

得受。』居士復言：『大德！我捨心布施已定，不得將還。』放地而去，比丘見

居士去已，比丘留守看，又有居士見比丘住此，往問言：『大德！何以住此？』

比丘答言：『有居士布施此金銀，比丘法不得受此。』居士向比丘言：『大德！大

德既不得受，布施弟子。』比丘默然，居士承取持去，後居士以此金銀，易飲食

衣服淨物與比丘，比丘得受。若無解法人，金銀在屋中閉戶莫使失，若有賣衣鉢

人，比丘喚來示金銀，語賣衣鉢人言：『貧道須此衣鉢，有此金銀。』居士自知，

若無賣衣鉢人，有賣非時漿七日藥盡形壽藥，將來至金銀所，語言：『有此金銀，

眾僧須此藥。』居士自知，得藥已眾僧得食用，金銀主比丘不得食用，餘白衣淨

人乃至畜生，悉不得食，何以故？為眾僧物故，若不得藥，金銀主置而去，更無

方便得受。若見優婆塞，喚來教擲去，優婆塞言：『此金銀何以擲去，我當拾取。』

比丘答言：『隨意。』若優婆塞解法，持易衣鉢來與眾僧得受，若無優婆塞可教

擲去，眾僧應白二 1羯磨，一比丘知五法者，將此金銀使閉目擲去，莫記處所，

若記處所突吉羅罪。受施用有四種法，云何為四？一者盜用，二者負債用，三者

親友用，四者主用。」問曰：「云何盜用？」答曰：「若比丘無戒，依僧次受施飲

食，是名盜用。」「云何負債用？」「若比丘受人飲食衣服，應先作念，若不先作

念而受衣食，是名負債用。若有聰明智慧信心出家比丘，至受食時，口口作念，

若鈍根者，未食時先作一念，若鈍根比丘受用衣時，應朝先作一念，利根者著著 2

作念，房舍床席臥具一切受用信施，應先作念，若不先作念，是名負債用者。若

不為障寒障熱及障慚恥而用衣，若不為饑渴疾病而受飲食湯藥，亦名負債，若受

飲食衣服，不先作念突吉羅。」「云何親友用？」「七學人受用施物如子受父物無

異，是名親友用。」「云何主用？」「真人羅漢受用施物。」法師曰：「於四種受

用中，盜用最惡，復有四種受用，云何為四？一者有慚愧用，二者無慚愧用，三

者有法用，四者無法用。」「云何有慚愧用？」「無慚愧人親近有慚愧人受用無罪，

是名有慚愧用。」「云何無慚愧用？」「有慚愧人親近無慚愧人受用得罪，是名無

慚愧用。有慚愧人親近無慚愧人，後必當隨其作惡，故名無慚愧人。無慚愧人親

近有慚愧人，後必當改惡修善，是名有慚愧人。」「云何有法用？」「若有慚愧人

用法而得，是名有法用。」「云何無法用？」「無慚愧人不用法而得，若得此物，

如得毒藥無異，是名無法用。」法師曰：「餘次第文句已在律中，不須廣說，此

是制罪，身口心業三受，受寶戒廣說竟 3。4販賣寶戒者，非一種作者，或已成器

或未成器。頭物者，華釵一切頭所用，悉是頭物。鐶釧鉗鎖種種身所裝束 5，是

名成器，*已成器易未成器，以未成器易已成器，以突吉羅易尼薩耆波夜提，以

尼薩耆波夜提易突吉羅。」問曰：「云何以突吉羅易尼薩耆波夜提？」答曰：「以

銅錢易金錢，亦得尼薩耆波夜提，是名突吉羅易尼薩耆波夜提。以金錢易銅錢，

                                                 
1 二＝四【宋】【元】【明】【宮】 
2〔著〕－【宋】【元】【明】【宮】 
3 ～Rūpiy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4 N. P. 19. 
5 束＝梳【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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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尼薩耆波夜提易突吉羅，若以寶易鐵，以此鐵作鉢作斧，隨作一一作器，悉

不得用，若用突吉羅罪。」法師曰：「餘次第文句易可解耳，因緣本起如前戒無

異 1 2種種販賣戒，律中已解，更無異義，不復重出。若畜長鉢過十日，尼薩耆

波夜提，尼薩耆鉢，不捨不懺悔，若用突吉羅罪。無罪者，未滿十日若說淨若受

持 3。」法師曰：「新鉢幾薰堪受持？」答曰：「若鐵鉢五薰堪用，若土鉢二薰堪

用，若買他鉢，未還直不得受持。若鉢主言：『但用然後還直。』鉢主雖作此語，

亦不得受持，還直然後受持。若買鉢已度直竟 4，鉢主為薰竟報比丘，比丘不往

取，過十日犯捨墮。若鉢主薰竟，人知薰竟，傳向比丘道，比丘雖聞語過十日不

犯，要聽鉢主報，後過十日對人說受，若無人得獨說受。若失受持者，罷道死轉

根捨穿，是名失受持破穿如栗米 5大，失受持，若以鐵屑補得受持，因緣本起如

前無異，長鉢戒廣說竟 6。舍衛國五種藥者，生酥 7熟*酥油蜜石蜜 8。*酥者，一

切淨肉乳亦可飲，*酥亦中作藥。」問曰：「七日藥蠅蟻落中，得服不？」答曰：

「漉去得服，若今日受酪說 9。」「酪中*酥為七日藥不？」「即欑 10*酥至第七日*
欑得*酥，此第七日得服，若至第八日尼薩耆，油石蜜亦如是。若非時受酪非時*
欑，若非時受*酥，不得服，油石蜜亦如是。若鬼病須生肉生血得差聽服，唯除

人血不得服，若得*酥已說內置器中，此器已盛*酥，器中有酥出，與新*酥共合，

應更說。若*酥至第七日若失，若與白衣沙彌，若還與*酥，若沙彌布施，得食無

罪，未滿七日布施沙彌，至第八日若有急須用，得就沙彌乞食無罪。」法師曰：

「餘文句已在律中，不須廣說，此七日藥戒廣說竟，此是制罪非性罪，從身心

起 11。12舍衛國佛聽雨浴衣 13者，於騫陀迦，因毘舍佉母故，聽受雨衣，餘一月

未至夏者，應作雨浴衣浣染縫治，四月十六日雨浴衣浣染裁縫，不須說淨亦不得

用。五月一日受持用竟，雨時四月合春末十五日，一百三十五日用，若春末月不

得雨浴衣，又 14夏方得即受持用。非求雨浴衣時者，從九月半至四月半以還，此

非求雨浴衣時，若求尼薩耆，若有雨浴衣不用，裸形洗浴突吉羅罪。四月十六日

求雨浴衣，不足，若有望得處得停置，為足故，若得足者應受持，若不足得停置，

乃至九月半不須說淨。若受迦絺 15那衣，得停至正月半，不須說淨，若三衣不足，

迴用作袈裟，若少不足，有望得處，得停至一月。若足者作衣，若不足，應說淨

若受持，若不說淨不受持，至三十一日尼薩耆。無罪者，若少者從親里乞，若自

                                                 
1 ～Rūpiyasaṁvohar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2 N. P. 20－23. 
3 ～Kayavikkay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4 ～Patt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5〔米〕－【宋】【元】【明】【宮】 
6 ～UUnapañcabandhan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7 酥＝蘇【宋】【元】【宮】＊ 
8 ～Sappi, Navanīta, Tela, Madhu, Phāṇita. 
9 說＝訖【宋】【元】【明】【宮】 
10 欑＝鑽【宋】【元】【明】【宮】＊ 
11 ～Bhesajj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2 N. P. 24. 
13 ～Vassikasāṭikā. 
14 又＝入【宋】【元】【明】【宮】 
15 絺＝郗【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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恣請檀越乞不犯。」法師曰：「餘次第文句，律中當廣解，不須重說 1，2恐怖戒

者，住阿蘭若處有二種，一者長在阿蘭若處，二者三月在阿蘭若處，比丘阿蘭若

處住，衣服敗壞，得還聚落僧房住，為治護衣故，若治護竟，還復阿蘭若處住得。

迦提月賊 3者，迦提月無雨秋賊起，見諸賊殺人奪物，比丘恐怖者，畏失三衣，

三衣中隨一一衣寄聚落中。恐怖者，若自見賊若聞人道，是名恐怖。若阿蘭若處

眾 4多房舍堅密，不須寄衣聚落，寄衣已六夜一往看，見衣已還阿蘭若處，除僧

羯磨。」法師曰：「餘次第文句，律中已說，不須廣解 5。6迴施者，檀越飯佛及

僧欲施衣，比丘自迴向已，初教迴向已突吉羅罪，得物入手尼薩耆波夜提罪。若

迴施與他乃至畜生，欲與此畜生，迴與彼畜生，得突吉羅罪，欲供養此像，迴與

彼像，悉突吉羅罪。無罪者，若不知與僧 7。」法師曰：「三十事廣說 8，究竟無

遺餘，次至九十事，汝等一心聽，妄語戒中訶多 9者，此是大德名也。釋種出家

有八萬人，訶多亦在其中，性好談論，與外道論義時自知理屈，便違反前語，若

外道好語時，便迴為己語，自知理僻言是外道語。若剋時與外道論議 10，語外道

言：『中後當論*議，自中前來。』語諸檀越言：『即時論*議。』自上高座語諸檀

越言：『外道那得不來，必當畏我。』是故不來，自下高座而去，中後外道來，

覓比丘不得，便呵責言：『沙門釋子言知正法，云何故妄語？』妄語者，口與心

相違，亦名空語也。不犯者，欲說此誤說彼，妄語戒廣說竟 11。此是性罪，毀訾

語者，欲令彼羞也。無罪者，唯除教授，此是性罪，毀訾語廣說竟 12。 
 
[0779b10] 兩舌者 13，若兩舌鬪亂比丘比丘尼波夜提，餘三眾突吉羅，白衣亦突

吉羅，此是性罪，兩舌廣說竟 14。同誦句者，有四種，何者為四？一者句，二者

隨句，三者隨字，四者隨味。何者為句？偈中句一句，是名一句。何者隨句？次

第二句，是名隨句。何者隨字？隨文字而說是名隨文字。何者隨味？同字異義，

是名隨味有字義味，是名為句。若教未受具戒人諸惡莫作，未受具足戒人同聲而

誦，波夜提。若師言諸惡莫作，未受具足人抄前，而誦諸善奉行，同聲而誦，師

得罪。師言諸行無常，弟子言無常，亦得波夜提，若長行同者，隨字得罪。佛語

者，一切律藏阿毘曇藏修多羅，此是佛語。聲聞語者，阿能伽那正見經 15，阿[少
/兔]摩那經，周羅卑陀羅，摩訶卑陀羅，是名聲聞語。梵志語者，一切外道梵志

                                                 
1 ～Vassikasāṭikasikkb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2 N. P. 29. 
3 ～Kattikacoraka. 
4 眾＋（僧）【宋】【元】【明】【宮】 
5 ～Sāsaṅk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6 N. P. 30. 
7 ～Pariṇat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niṭṭhstā. 
8 ～Niṭṭhitā tiṁsakavaṇṇanā. 
9 ～Hatthaka. 
10 議＝義【宋】【元】【明】【宮】＊ 
11 ～Musāvādasikkhāpadaṁpaṭhamaṁ. 
12 ～Omasavādasikkhāpadaṁ dutiyaṁ. 
13〔者〕－【宋】【元】【明】【宮】 
14 ～Pesuññasikkhāpadaṁ tatiyaṁ. 
15 ～Sāvakabhāsita:- Anaṅgaṇa, Sammādiṭṭhi, Anumānasutta, Cullavedalla, Mahāveda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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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是名梵志語 1，天人語者，魔王梵王帝釋一切天人所語，是名天人語 2。

同誦不犯。」法師曰：「若佛涅槃後迦葉為上座，五百羅漢所集三藏，若共未受

具戒人同誦此法者，得波夜提罪。 
 
[0779c02] 若法師所撰文字共同誦者不犯。」法師曰：「同誦戒廣說竟 3。不前作

念者，臨欲眠時，應先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無常，於六念中隨一

一念，若不如是念，是名不前念。露身者，臨眠不先作念，心即散亂，是故露身

種種音聲，或如鳥聲或如牛馬聲，諸優婆塞聞已皆生譏嫌。云何出家人？作如是

眠，佛因是事，為諸比丘結戒，自今以後，不得與未受具足戒人同房宿。時羅睺

羅 4聞佛結戒，護持不犯，是故羅睺羅入佛廁 5，以袈裟敷地而眠，羅睺羅所以

入佛廁屋者，以淨潔多人以香華供養，是故入中而眠。明相未出，如來上廁先謦

欬作聲，羅睺羅在內亦謦欬作聲，佛知而故問：『汝是誰？』答言：『我是羅睺羅。』

佛因羅睺羅故，念諸沙彌開得二宿。」法師曰：「云何房不得共宿？」「一切覆一

切障，乃至以衣幔 6作屋亦犯。壁者，乃至高一肘半，亦名為壁。共宿犯，若多

房共一戶亦犯，除別有戶不犯。第三明相未出避去，若不避者全 7三宿亦不犯。

第四宿初夜不得，若脇著床波夜提罪，若屋少覆多障不犯，多覆少障亦不犯。若

四周屋各向裏開戶，共一大戶出入亦犯，若別有戶不犯，若過三宿比丘眠，未受

具戒人眠，得波夜提罪。若未受具戒人眠已起更眠，隨眠多少得波夜提罪，若未

受具戒人過三宿，未受具戒人眠比丘眠，俱波夜提罪。若比丘起已更眠，隨眠多

少，眾多婆夜提罪，若屋相連接大，乃至一由旬，同一戶出入亦犯，屋若有龜鱓

窟，止穿外邊裏邊不通，不犯。若屋多覆半障突吉羅罪，多障半覆亦突吉羅罪。」

法師曰：「餘次第文句易解，不須廣說，同宿戒廣說竟 8。共女人同屋宿戒者，

作福德舍，擬去來人止宿也，共女人同屋宿戒已在律中，不須廣說。為說法者 9，

或說三歸五戒，或說天堂地獄，除有知男子者，是人男非鬼畜生，若有知男子過

五六語亦不犯。五六語者，若比丘為說五六語無罪，五六語者，一偈一句若聲相

連不斷，一波夜提，若句句斷，句句波夜提，一句經文五句義疏合成六句不犯。

若過波夜提，有眾多女人，為一女人說法竟，復為第二第三女人說。第一女人復

來聽，雖過五六語不犯。答問者，若女人問長阿含中事，比丘隨問而答，乃至盡

阿含亦不犯。」法師曰：「餘次第文句易可解耳，不須廣說，因緣本起如前戒，

為女人說法廣說竟 10。此聖制戒前。第四波羅夷已廣說竟，此中不異，實得過人

                                                 
1 ～lsibhācito ti bāhiraparibbājakehi bhāsito saka o paribbājakava go Bāvāriyassa antevās kānaṁ 
soḷasaṇṇaṁ brāhmaṇānaṁ pucchā. 
2 ～Devabhāsito ti devatāhi bhāsito so devatāsaṁyutta devaputtasaṁyutta mārasaṁyutta 
brahmasaṁyutta sakkasaṁyuttādivasena veditabbo. 
3 ～Padas dhammasikkhāpadaṁ catutthaṁ. 
4 ～Rāhula. 
5 ～Vaccakuṭī. 
6 幔＝縵【宋】【元】【明】【宮】 
7 全＝令【宋】【元】【明】【宮】 
8 ～Sahaseyyasikkhāpadaṁ pañcamaṁ. 
9 ～Dutiyasahaseyyasikkhāpadaṁ chaṭṭhaṁ. 
10 ～Dhammadesanasikkhāpadaṁ sattama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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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向未受具戒人說故，得波夜提，過人法向未受具戒人說竟 2。麁罪者，四

重十三，是名麁罪。除比丘比丘尼，向未受具戒人說，波夜提，除僧羯磨者，羯

磨在某處某處說，若非所羯磨處說，波夜提，除四重十三，若說餘篇罪突吉羅。」

法師曰：「餘次第文句已在律中，不須廣說，麁罪戒竟 3。掘地戒者，真地非真

地今當分別 4，真地者，無有沙石瓦礫，純土，是名真地。非真地者，多有沙石

瓦礫沙 5土，是名非真地，若地被燒，亦名非真地。若地有沙石，云何知可得掘？

應取少土以水淘 6看，若四分石一分土可得掘，若石上土厚四寸燥得取，若雨已

經四月不得取，若比丘掘生地，掘掘波夜提。若比丘語淨人言：『汝為眾僧掘地

及斫木不犯。』若指示教掘是斫是波夜提，若畫地或作字波夜提，若把火燒手擲

地不犯，餘文句在律中，不須廣說，掘地戒廣說竟 7，此是制罪，從身心起。不

受語，是曠野比丘 8不受鬼神語，因斫樹故，傷鬼子臂，鬼作是念：『不應專輒

殺出家人，當往白佛。』佛聞此事當為比丘制戒，往至佛所具白此事，世尊聞已

即說偈言： 
『若人瞋心起，譬如車奔逸，車士能制止，不足以為難， 
人能制瞋心，此事最為難 9。』 

[0780b22] 佛說偈已，此樹神即得須陀洹道，佛知樹神無住處，以天眼觀見樹

無主者，語樹神言：『汝可依此樹住。』」問曰：「此樹在何處？」答曰：「此樹

在給孤獨園。樹神得住止處 10，心自念言：『世尊大慈賜我宮殿，自今以後供

養世尊。』爾時佛為天人說法，若有大天人後來，前小天人次第退坐，乃至海

際。爾時得道樹神退，依樹而住聽佛說法，佛晝日為四部眾說法，初夜為比丘

說法，中夜為天人說法，後夜為龍王說法。云何知之？中夜天人來打戶扇上頭，

後夜龍王來打戶扇下頭，是故天龍之異。樹 11者，生樹也。村 12者，此樹八微

合成，名之為村。樹有五種，阿梨陀 13者，黃薑也，憂尸羅 14者，香 [卄/(ㄙ*
ㄙ)/ㄆ] 15也。貿 16他致吒 17者，是雀頭香，盧揵者，黃連也，陀盧者，外國草

名也。舍摩 18者，是菩提樹也。婆羅醯者，貝多樹也。此二種，樹唯見交廣，

                                                 
1 ～Uttarimanussadhamma. 
2 ～Bhūtārocanasikkhāpadaṁ aṭṭhamaṁ. 
3 ～Duṭṭhullārocanasikkhāpadaṁ navamaṁ. 
4 ～Jātapaṭhavī, Ajātapaṭhavī. 
5 沙＝少【宋】【元】【明】【宮】 
6 淘＝洮【宋】【元】【明】【宮】 
7 ～Paṭhavīkhaṇanaṣikkh~apadaṁ dasamaṁ. 
8 ～Āḷavikā bhikkhū. 
9 ～Yo ve uppatitaṁ kodhaṁ, rathaṁ bhantaṁ 'va vāraye, tam aham sārathi brūmi, rasmiggāho 
itarojano (Dhammapada, verse 222). 
10 處＝已【宋】【元】【明】【宮】 
11 ～Bhūtagāma. 
12 ～Gāma. 
13 ～Haliddi. 
14 ～Usīra. 
15 [卄/(ㄙ*ㄙ)/ㄆ]＝莩【宋】【元】【明】【宮】 
16 貿＝質【宋】【元】【明】【宮】，～Bhaddamuttaka. 
17 吒＝咤【宋】【元】【明】【宮】 
18 ～Asast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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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餘方不見，穌摩那華者，其華香氣，與末利 1相似，*末利華者，廣州有其

華騰 2生也，穌羅婆者，不得此草名也。菩醯那，是外國草名也。樹有二種，

一者水生，二者陸生，優鉢羅 3花 4蓮華浮蓱水生，若水中翻覆得突吉羅，若

離水波夜提，若須華果，得攀樹枝下使淨人取，不犯，不得令枝折。若樹高淨

人不及，比丘得抱淨人取，不犯。若樹壓 5比丘，得斫樹掘地以救其命，不犯，

傷草木戒廣說竟 6。此是制罪，從身心起，餘語戒者，以作惡行者不應作以作，

身口得罪。覆者，不欲令人知，誰得罪者？」法師曰：「今當釋其義，若有餘

比丘問長老得罪，將至僧前共判此事，於僧前答言：『誰得罪？』餘比丘語言：

『長老得罪。』答言：『我得何罪？』比丘言：『或言波夜提，或言突吉羅，問

我何時得罪？』語言：『汝某時某時得罪。』『我作何事得罪？』『汝作某事得

罪。』」答言：「『汝道何事？』如是不隨問答，是名餘語。若比丘見闡那 7捉

銀錢，比丘語言：『何以捉銀錢？』答言：『我捉錫錢非銀錢，或見飲酒。』語

言：『汝何以飲酒？』答言：『我水 8。』語言：『汝何以與女人獨坐屏處？』」

答言：「有智男子，是名餘語，或時默然不答。若知 9是非法作餘語答僧，得

波夜提，若狐疑是法非法作餘語答僧，得波夜提，若實知答僧言我不知，得波

夜提。畏成鬪僧默然不犯，餘文句易可解，不須廣說，此是性罪，從身心口業

起，不隨問答廣說竟 10。若譏嫌被僧差人波夜提，若譏嫌餘人突吉羅，此是性

罪，身口業起，譏嫌戒竟 11。若露地敷僧臥具戒，冬時者，霜雪時也，已曝身

者，寒月取眾僧床席逐日曝身。知時者，若淨人 12喚不舉眾僧臥具，不教他舉

犯。」法師曰：「冬日時有四月，熱時有四月，若不雨時，得敷眾僧臥具，若

雨時不得敷。樹下者，若樹葉厚密，上無眾鳥聚集，得敷眾僧臥具，不犯。若

比丘受上頭陀法，若在樹下若在空地，乃至不得袈裟為屋，不得將眾僧臥具在

外受用，若能賞 13護乃至袈裟覆莫令濕，得受用。若受中頭陀法，無雨時露地，

雨時屋下若入屋下，得受僧臥具，若檀越見比丘露住，為作眾僧臥具，比丘受

已。若有比丘應付囑，若無比丘付囑，與近住處，若無近住，若空屋舉置，若

無空屋，若厚密樹下，可縛舉已去，若不舉若去時先作念，我入聚落不久當還，

如此去者無罪。若入聚落已，有八難因緣不得來，付囑無罪。若實雨言不雨而

去突吉羅，床有四種，何謂為四？一者波摩遮羅伽脚，二者文蹄脚，三者句利

                                                 
1 末利＝茉莉【明】＊，～Mallikā. 
2 騰＝藤【宋】【元】【明】【宮】 
3 ～Udumbara. 
4〔花〕－【宋】【元】【明】【宮】 
5 壓＝押【宋】【元】【明】【宮】 
6 ～Bhūtagāmasikkhāpadam paṭhamaṁ. 
7 ～Channa. 
8（飲）＋水【宋】【元】【明】【宮】 
9 知＝如【宋】【元】【明】【宮】 
10 ～Aññavādakasikkhāpadaṁ dutiyaṁ. 
11 ～Ujjhāpanasikkāpadaṁ tatiyaṁ. 
12 淨人＝人請【宋】【元】【明】【宮】 
13 賞＝掌【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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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脚，四者阿遏遮脚 1，波摩遮羅床者，梐入脚。文蹄脚床者，梐與脚相連成

也。句利羅床者，或作馬蹄脚，或作羊蹄脚虎狼師子，如是是名句利羅脚。阿

遏遮脚者，脚入梐，如是床在露地敷已，離中人擲石外，波夜提。若上座囑下

座教敷床已，若上座置衣著床上，下座得去，若不置一物，下座應為併 2譡 3若

不*併擋，囑上座已去無罪。若敷已未坐，更有比丘坐語已去無罪，若為法師

敷高座，若法師未來敷者應守護，若法師坐已得去無罪。若先 4提坐蹬下至木

椯，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突吉羅，若眾僧染瓫水觚灑 5繩，去時應舉置常處而

去若不舉而去突吉羅。若他人私物不舉亦突吉羅，自己物去時不舉亦突吉羅，

若有八難因緣，去時不舉不犯。」法師曰：「餘文句易可解，不須廣說 6，此

戒是制罪，從身心口起。房內敷僧臥具，或比次 7者，若皮 8作比次 9。比次者，

是枕囊或坐囊。若薦席 10下至草敷，去時自不舉，不教人舉，若無籬障 11，去

離一擲石外還，突吉羅，二擲石外還波夜提，若有籬出籬外便犯，僧房內敷僧

臥具戒廣說竟 12。知他比丘敷臥具竟，後來惱他比丘波夜提，若不知若疑亦波

夜提，若八難因緣不犯，惱他戒廣說竟 13，是性罪 14。重閣者，下至倚立不著

頭無罪。無罪者，非重閣者不犯，重閣戒廣說竟 15。若重泥者，若戶兩邊及上

頭，得二肘半重泥，若戶高下有壁，亦得重泥，窓四面亦得重泥，何以故？為

開閉窓戶故。覆者，覆有二種，一者圓覆，二者縱 16覆，若一教罷不犯，若瓦

覆過三節，得波夜提。若過三節，隨用瓦多少，一一波夜提。若石灰覆過三節，

隨用搏摶得波夜提，若草覆過三節，隨用草，把把得波夜提，若覆不好壞更覆

不犯。無罪者，語已去不犯，若空處作屋過三節覆突吉羅，此是制罪 17。知水

有蟲 18者，隨因緣知也，若自澆若教他澆，自澆者，隨息一一得波夜提，若教

他澆，隨語語得波夜提，此是性罪，從身心口起，用蟲水戒廣說竟 19。 
 

[0781c14] 教誡比丘尼者大得供養者，諸大德為教誡比丘尼故，大得利養，非比

丘尼與，亦非比丘尼教與，此諸比丘尼，有是國王女大臣女，或是大富長者女，

                                                 
1 ～1. Masāraka. 2. Bundikābaddha. 3. Kuḷīrapādaka. 4. Āhaccapādaka. 
2 併＝摒【宋】【元】【明】【宮】＊ 
3 譡＝擋【宋】【元】【明】【宮】 
4 先＝遷【宋】【元】【明】【宮】 
5 灑＝曝【宋】【元】【明】【宮】 
6 ～Paṭhama senāsanasikkhāpadaṁ catutthaṁ. 
7 ～Bhisī. 
8 皮＝彼【宋】【元】【明】【宮】 
9 次＝丘【宋】【元】【明】【宮】 
10 席＝蓆【宋】【元】【明】【宮】＊ 
11 ～Parikkhepa. 
12 ～Dutiyasenāsanasikkhāpadaṁ pañcamaṁ. 
13 ～Anupakhajjasikkhāpada n chaṭṭhaṁ. 
14 ～Nikkaḍḍhanasikkhāpadaṁ sattamaṁ. 
15 ～Vehāsakuṭisikkhāpadaṁ aṭṭhamaṁ. 
16 縱＝蹤【宋】【元】【明】【宮】 
17 ～Mahallakavihārasikkhāpadaṁ navamaṁ. 
18 蟲＝虫【宋】【元】【宮】＊ 
19 ～Sappāṇakasikkhāpadaṁ dasama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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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還家，父母問言：『誰為教授比丘尼？』答言：『諸大德教授我等。』父母聞

已發歡喜心，即以四事飲食衣服湯藥臥具，供養諸大德。有比丘尼還家，說諸大

德持戒精進學問忍辱貴姓，父母聞已增加供養。以三 1種因緣，諸大德大得利養，

六群比丘，見諸大德大得利養，便語比丘尼言：『我等亦能教授比丘尼。』比丘

尼聞已，往六群比丘所求教授。六群比丘，為比丘尼說少法已便多說世間國土治

化饑儉豐熟城邑聚落，此等皆是三惡道語，是故律本中說：若比丘有八法堪教誡

比丘尼，何者為八？一者持戒，二者守護波羅提木叉，三者威儀具足，四者見小

罪生怖畏心，五者堅持，六者多聞，七者多聞堅固，八者分別說法初中後善，純

一清白梵行具足，正見無邪誦二部波羅提木叉，義字分明音聲流利為比丘尼恭敬

貴重，善能隨順說法，是名八法。持戒者，或言戒在身，或言持戒不犯，是名持

戒。護持者，身口意業不犯，或言行無上法，或言受具足波羅提木叉法，是名守

護持。威儀具足者，不邪命自活，不往五處，一者婬女，二者寡婦，三者比丘尼

寺，四者大童女家，五者黃門，亦不往信心優婆夷家，是名威儀具足。見小罪生

怖畏者，若見小罪如見大毒蛇無異，是名怖畏。堅持不犯者於持戒中不生退心，

是名堅持。多聞者，解一阿含或言二阿含，是名多聞。堅固者，所解阿含堅固不

失，是名多聞堅固，初中後善者。」法師曰：「於毘蘭若婆羅門品以說，義字分

明者，為人解說無疑亂。音聲流利者，言辭辯了亦不謇吃。反復流利者，誦二部

波羅提木叉，無有滯礙，半月半月盡布薩，悉知六齋日，能為人說法，若誦一阿

含二阿含亦知無礙，知沙門禪定法，乃至阿羅漢果悉知無礙。若滿二十歲，能為

人受具足戒。」法師曰：「何以不言知阿毘曇？」答曰：「若能知阿毘曇最善，若

下根者，知律及修多羅，亦得教授。音聲流利女人樂聞，何以言音聲流利教授比

丘尼？」答曰：「女人多貪著音聲，然後聽法，為比丘尼敬重者，此比丘有道德

故，為比丘尼所貴重，不污三眾。何以言污三眾不得教授？若教授者，此尼見者

不生敬重心，滿二十歲者，若滿二十歲，持法堅固 2少有退敗，年少輕躁易可退

敗，是故制。滿二十臘，堪教誡比丘尼，掃灑房舍灑水者，所以掃灑辦水者，比

丘既從遠來，宜應供給床席水漿，若無薦*席下至草敷。若為尼說法，應須一伴，

不得房中說，若比丘尼於路見比丘，遠則合掌近應和南，乃至王難路濕，亦應問

訊夏安居。去比丘寺半由旬得安居，過半由旬不得，若檀越請比丘尼夏坐，無比

丘依，安居比丘尼欲去，檀越語言：『但住，弟子為請比丘來。』若請未得，至

後安居，有比丘得住。若為請不得應去，若道路有命難有梵行難，無比丘得安居

不犯。若初安居有比丘，結安居竟。若比丘有因緣去，若罷道若病，比丘尼不知

後知，以結安居不得移住，無罪。若安居竟，不得無比丘自恣，應覓，半月半月

應往大僧中請二法。何者二法？一者問布薩日，二者請教誡。」法師曰：「如來

何故慇懃囑授比丘尼？」「為比丘尼女人鈍根故，是時比丘尼僧，盡往比丘所受

教誡，諸人譏嫌比丘尼，往白比丘，比丘往白佛，佛因此制。自今以去，不得多

比丘尼往請教誡，聽五人往，由致譏嫌。佛言：『聽二三人往，比丘尼僧，應羯

                                                 
1 三＝二【宋】【元】【明】【宮】 
2 固＝同【宋】【元】【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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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差二三人，往大僧中請教誡乃至阿蘭若比丘，亦應教誡比丘尼。』云何教誡？

應作期，若樹下若客舍 1中，比丘尼期往不往，得突吉羅，若比丘不至期處待 2，

亦得突吉羅。比丘尼十四日自恣，比丘僧十五日自恣，若比丘尼請說，若不說八

敬先說餘法，突吉羅。若說八敬已後說餘法，不犯，除 3答問不犯，除為他說尼

聽不犯，為式叉摩尼沙彌尼說不犯。法師曰：「餘文句易可解，不須廣說 4，此

是制罪，從心口起三受。若比丘僧不差，若往比丘尼寺教誡，波夜提 5。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五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六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0782c14] 今當說般陀 6根本因緣。般陀者，漢言路邊生也 7，何以故？般陀母本

是大富長者女，長者唯 8有此一女，作七層樓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

子長大，此女便與私通，即共奴籌量，我今 9共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子，奴

子言：『不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當殺汝。』奴答言：『我

若往他方，貧無錢寶，云何生活？』女語奴言：『汝隨我去，我當偷取珍寶共汝

將去。』奴答言：『若如是者我共去。』此女日日偷取珍寶，與奴將出在外藏，

舉計得二人重以 10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便假著婢服反鑰戶而出，共奴相隨

遠到他國，安處住止。一二年中即懷胎，臨欲產時，心自念言：『我今在此，若

產時無人料 11理，思念憶母欲得還家。』共婿籌量：『我若產時唯有我母能*料理，

我今欲去，君去以不？』奴婿答言：『不能去，我等叛來，云何得歸？大家必當

殺我等。』婦語婿言：『女人法雖瞋不能殺子，是以欲去。』婿答言：『若不殺汝

必當殺我不能去也。』婿入山斫樵不在，於後閉戶而去，婿還不見其婦，即問比

隣：『見我婦不？』答言：『汝婦已去。』其夫聞已即隨後逐，至半路便及其婦，

已生一男，夫語婦言：『汝為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須去也？』婦聞此語，慚

                                                 
1 舍＝屋【宋】【元】【明】【宮】 
2 待＝徃【宋】【元】【明】【宮】 
3 除＝餘【宋】【元】【明】【宮】 
4 ～Ovādasikkhāpadaṁ paṭhamaṁ. 
5 Bhikkhunī upassayasikkhāpadaṁ tatiyaṁ 介在， 
6 ～Panthaka. 
7（漢言路邊生也）本文＝（漢言路邊生也）夾註【宋】【元】【宮】，〔漢言路邊生也〕－【明】 
8 唯＝惟【宋】【元】【明】【宮】下同 
9 今＝人【宋】【元】 
10 以＝已【宋】【元】【明】【宮】＊ 
11 料＝撩【宋】【元】【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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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父母故，即俱還家料理生活。其後未久以復懷胎，臨欲產時，思憶母故，復叛

還家，至半路復生一男，其婿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於路邊生故，字為般陀。般

陀兄弟，與諸同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同類罵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

在此，何敢打我？』兒聞此呵責已，還家啼泣問母：『他人皆有六親眷屬，我等

何以獨無？』其母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肯飲食，母見不食啼哭如是，其母慈念

二兒故，便語其實：『我是某國大富長者女，汝父是長者家奴，遣供給我，我便

與其通不能相離，我與其 1逃避在此生汝。』二人聞母語已，語母言：『可送我

還外家，不能住此生活。』其母不許，二兒啼泣不已，母即共婿籌量：『此兒啼

哭不肯住此，我等云何可共送還其外家？』婿言：『可爾。』即共往送到已，父

母及兒俱住門外，見家人出語言：『汝可還向長者道，長者女將兒婿今在門外。』

父母聞已答言：『可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者即遣人迎二兒入，兒入已即以

香湯洗 2浴，以香塗身著衣瓔珞。』長者抱取二兒置兩膝上，問言：『汝母在他

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也？』二兒答言：『我父母在他方貧窮，以賣樵自活。』

母聞是語心生慈念，即開庫藏以囊盛金 3，遣人送與女語言：『汝留二兒我自養

活，汝將此金還先所住處，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年已 4長大，為其娶

婦。』父母年老臨欲終時，以家業悉付二兒，其父母命終。爾時佛為四眾說法，

爾時摩訶般陀，即往佛所聽說法，既聞法已心樂出家，還家共弟籌量：『我今欲

出家，以家事付汝。』弟聞兄語心中懊惱，白兄言：『我今孤露無所依憑，兄今

捨我出家，我云何得活？』其弟如是三請，兄心堅固無有退轉，以家事付弟即便

出家，出家不久即得羅漢，其弟久後心自念言：『我兄捨家業與我，如人嘔吐無

異，我云何受而生貪著？』以厭世故，即往兄所求欲出家，兄即度令出家，教其

一偈，四月不得忘前失後，兄摩訶般陀心 5自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當遣還

家。』即語周羅般陀 6言：『汝今鈍根。』即牽袈裟驅令出門，於門外啼哭不欲

還家。 
[0783b23]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看 7眾生，見周羅般陀應可度因緣，世尊往至其

所，問周羅般陀言：『何以啼哭在此？』答佛 8言：『我既鈍根，誦一偈四月不得，

兄摩訶般陀，以我鈍根故，驅我出寺。』*佛言：『汝止，莫懊惱，我當教汝。』」

法師曰：「摩訶般陀，可不見其得道因緣，何以牽其出也？」答言 9：「周羅般 10陀

非聲聞能度，唯佛能度，是以牽出，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許白疊 11與周羅般陀，

汝捉此*疊向日而帑 12，當作是念言：『取垢取垢。』*佛教已入聚落，受毘舍佉

                                                 
1 其＝共【宋】【元】【明】【宮】 
2 洗＝洒【宋】【元】【明】【宮】＊ 
3 金＝今【明】 
4 已＝以【宋】【元】【明】【宮】＊ 
5 ～Mahāpanthaka. 
6 ～Cūḷapanthaka. 
7 看＝諸【宋】【元】【明】【宮】 
8 佛＝世尊【宋】【元】【明】【宮】＊ 
9 言＝曰【宋】【元】【明】【宮】 
10 般＝殷【元】 
11 疊＝[疊*毛]【宋】【元】【明】【宮】＊ 
12 帑＝曝【宋】【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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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請，*佛臨中觀周羅般陀將得道，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見法得安樂，世無恚最樂，不害於眾生， 
世間無欲樂，出離於愛欲，若調伏我慢，是為第一樂。』 

[0783c10] 周羅般陀遙聞此偈，即得阿羅漢果。」問曰：「有比丘往比丘尼寺說

八敬，得三波夜提不？」答曰：「有，一者僧不差，二者往比丘尼寺，三者至日

沒，是三波夜提，往比丘尼寺說餘法，得一波夜提二突吉羅，何者是？一者僧不

差，二者往比丘尼寺，此二突吉羅，至日沒，一波夜提，提婆達多三文 1陀達多

騫馱達多俱伽利伽 2迦留提舍 3讚歎者，顯其名字也 4。別眾食者，別眾食有二種，

一者請，二者乞，云何成別眾食？有一優婆塞，往至四比丘所，以政 5食請比丘，

願大德受之，是名請成別眾食。一時受請，或明日或後日一時受一處食，成別眾

食，四人俱得罪，一時受請已，各去至檀越家，*以一時受食還各處食，得罪如

故。」法師曰：「何以故？為一時受食故，一時受請，各去各受各食，不得罪。

別請別去，至檀越家一時受，得罪，是名受請得罪。云何從乞得罪者？有四乞食

比丘，或坐或立見優婆塞，語優婆塞言：『與我等四人飯。』或一一人乞言，與

我飯亦如是，或俱去或各去，一時受食得，是名從乞得罪。病者，脚破沙土入中，

不能行故，得受別眾食，是名病。作衣時者，若得衣裁，或先割截作衣，是名作

衣時，乃至衣上安鉤 6紐。行者，下至半由旬，船行亦如是。飢儉時乃至食不足

四人食，名大飢儉時。沙門施食者，或同法沙門外道沙門，有七因緣得別眾食不

犯，不請足四。第二乞食足四。第三未受具戒足四。第四鉢盂足四。第五病人足

四，此五四 7今當廣說，云何不請足四？有檀越請四人，一人知已，不去至檀越

家，檀越問：『上座來不？』三比丘答言：『不來。』檀越臨欲中，見一比丘，即

喚入與食，四人俱食不犯，是名不請足四。何以不犯罪？一者非請故，云何乞食

足四？三人受請，一人乞食不受請，是故不得罪。沙彌足四 8，請三道人一沙彌

不犯。鉢盂足四，云何鉢盂足四？請三道人一鉢請食不犯病，人足四者請，三道

人一病比丘足成四人不犯請，四人有一解律比丘，欲俱食，畏犯罪，即作方便。

檀越行食時，覆鉢不受，檀越問言：『何以不受答？』言：『但與三人食，我欲呪

願。』三比丘食竟，後便受食不犯，若請與飯 9至家與肉亦犯，請與飯 10至家與

粥不犯。若有檀越欲飯僧，遣人往寺，請僧，受我等飯，僧中有解律比丘，自念

言：『此僧中多有行頭陀法，使者不解法。』故作是請，解律比丘答言：『明日當

                                                 
1 文＝句【宋】【元】【明】【宮】 
2 伽＝迦【宋】＊【元】＊【明】＊ 
3 ～Devadatta, Samuddadatta, Khaṇḍadeviyā Putta, Kokālika. Kaṭamorakatissaka. 
4〔也〕－【宋】【元】【明】【宮】 
5 政＝正【宋】【元】【明】【宮】＊ 
6 鉤＝[巾*句]【宮】 
7 五四＝四五【宋】【元】【明】【宮】 
8 四＋（者）【宋】【元】【明】【宮】 
9 飯＝餅【宋】【元】【明】【宮】＊ 
10 飯＝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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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使者復來。』故如前不解語請僧，知法比丘答言：『明日當知。』如是展轉

乃至半月，若猶不解，知法比丘語言：『若檀越如是請僧者，但得沙彌不得大僧。』

使者言：『諸大德亦受餘家請，今者何以不受我請？』答言：『非不受請，猶 1汝

不知法故，但言請僧，莫言與*飯麨魚肉等。』但言請僧，比丘得受不犯。若如

是教示，使者猶不解語，畏人譏嫌，語言：『汝但去。』眾僧明日入聚落乞食，

往至所請檀越家受食不犯，別眾食戒廣說竟，此是制罪，從身心起 2。展轉食者，

若比丘受請已，檀越未來，比丘畏日晚，恐檀越不來，便入聚落乞食，乞食還見

所請檀越來，比丘不食，請主問言：『大德何以不食？』比丘答言：『以受檀越請

故不得食。』檀越語言：『但食。』若如是語者食不犯，若眾多檀越同一時請，

如是食不犯，展轉食戒竟，此制罪，從身心起 3。歸婦賈客道路糧，若取一鉢出，

隨意自食若施人，若取二鉢，一鉢自食，一鉢與比丘僧，若取三鉢，一鉢自食，

二鉢與比丘僧，不得與知識白衣若親里或自恣請檀越，亦不得取過三鉢。」法師

曰：「餘文句易可解，此是制罪，從身心起，不以不知故得脫，歸婦道路糧戒竟 4。

五正食者，粳米飯穄米飯粟米飯赤粳米飯麥飯，此五種米作粥，初出釜畫成字不

得食，若米合菜作粥亦如是。若少飯和多水食，以離威儀，應作殘食法，米雜肉

及魚作粥肉，若現如芥子大，應作殘食法，肉爛與水無別，不須作殘食法，一切

草根及樹木子作飯，不須作殘食法。乾飯者，若粟作乾飯，或粳米作或麥作，乾

飯者，日曝令燥，若以豆及樹木子作乾飯，不須作殘食法。麨者，粳米麨粟米麨

麥麨，食竟應作殘食法。麨有二種，一者散麨，二者以糖蜜[搏>摶]令相著麨，

米不碎故，是米不須作殘食法，若麨穀米出食，不須作殘食法。若受五*政食者，

鉢中手中有食，人 5行食，在申手內遮離威儀，應作殘食法。申手外遮不成遮，

在申手內口中咽食盡遮不成遮，若口中有飯申手內遮成遮，若不淨肉[二>一]切
不中食者遮不成遮，何以故？不淨不中噉若噉不淨肉，申手內遮不成遮，若遮與

他不成遮，何以故？未罷食想。若正食遮與他不成遮，申手內者，去身二肘半內

遮成遮，二肘半外遮不成遮。若持食來置地，一申手內不授與比丘，若遮不成遮，

若淨人手捉食遮成遮，若與他比丘食謂與己，若遮不成遮。遮有二種，一者身遮，

二者口遮，云何身遮？若手遮或搖頭，或以手覆鉢口，遮者言罷不受。若以菜雜

魚肉作羹，若言受菜羹遮不成遮，若言受肉羹遮成遮，若正不正雜為粥，若說正

名成遮，說不正名不成遮。行威儀者，唯除船車乘不犯，病人殘食者，或食殘或

未食亦成，殘食戒廣說竟 6，此是制罪，從身口起。一切樹木及草不任 7為食，

根莖花果得盡形受服，有樹草木舉體時食，有樹果心時食，餘者盡形受藥，有樹

舉體盡形受藥，非時食戒廣說竟 8。若乞美食乳酪魚及肉，得波夜提，乞餘食突

                                                 
1 猶＝由【宋】【元】【明】【宮】 
2 ～Gaṇabhojanasikkhāpadaṁ dutiyaṁ. 
3 ～Paramparabhojanasikkhāpadaṁ tatiyaṁ. 
4 ～Kāṇamātusikkhāpadaṁ catutthaṁ. 
5 人＋（人）【宋】【元】【明】【宮】 
6 ～Paṭhama pavāraṇasikkhāpadaṁ pañcamaṁ. 
7 任＝住【宮】 
8 ～Vikālabhojanasikkhāpadaṁ sattama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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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羅，除為病人乞不犯，乞美食戒竟 1。 
[0785a01] 除水及楊枝者，若天人授食，或鬼神授食，畜生及飛鳥授食，皆成受。

若頭戴食若肩擔食，授與比丘，教比丘自取，不成受。若低身流落比丘手中成受，

若擔長乃至二十尋，兩頭安食，淨人合擔授與比丘，受得一頭，一頭亦成受。若

乞食值風雨，塵土落鉢中，比丘作念，當為沙彌乞食，得食還語沙彌言：『我今

乞食，值風雨塵土落鉢中，不成受。為汝乞食，今時與汝。』沙彌受已語比丘言：

『此是沙彌食，今施與大德。』如是施者得食不犯，若比丘手捉鉢，食時眠睡，

人持食置鉢中，比丘不覺，不成受。若臨受食時睡，人持食著鉢中，成受，何以

故？作受食意故。若塵大可除去食不犯，若塵細落不可除，應使人度。若二人並

食，若行食餘食，迸落比丘鉢中，成受。若食時額頭汗流落鉢中，應更受，若臂

中汗流入手，不須受，搖擲從地轉來，落比丘手上，成受。若淨人在樹上，以繩

繫果授與比丘，不成受，若人長手，乃至十由旬，度食與比丘，成受。若比丘病，

沙彌若淨人，抱比丘行見果，比丘從淨人乞，淨人取果*已，迴手就身上，度與

比丘，成受。若比丘患熱，捉果樹枝行，以為遮日，後見枝中有果莫動，教沙彌

擿 2果，授與比丘，得受。若船或車載飲食，比丘篙船牽車，動飯食得食無罪。

若眾多比丘共行，唯有一小沙彌，比丘各自擔糧至食時各自分分，沙彌得分已，

語比丘言：『今持沙彌分與大德易。』得易 3已復持與第二上座易，得第二上座

食已，復與第三上座易，如是展轉乃至眾多，如是食皆無罪。若沙彌不解法，比

丘自持食分與沙彌易。第一上座得易已。第二上座復與沙彌易。第二上座得易已。

第三上座復求易，如是展轉眾多，皆得換易食不犯。共宿惡觸，若比丘擔米行，

沙彌小不能作食，比丘得自作，唯除不得然火，教沙彌然火，食熟*已分，如前

展轉與沙彌換易 4食不犯。自作食若食沸涌出，比丘不得用氣吹持物攪，皆犯突

吉羅罪，若食吐未出咽喉，還咽不犯。若出咽喉入口還咽，犯波夜提，若受生薑

後生芽，不失受。若火淨以後生芽，生芽處應更淨，非生芽 5得食無罪。先受鹽，

鹽變成水，不失受，若急病因緣，大小便及灰土，得自取服。若無灰，得破樹然

火作灰，云何病得毒若蛇嚙？」法師曰：「餘文句易可解，此是制罪，從身口起 6。

此二食家中坐戒，二不定法已解，與女人獨露處坐者，若二人共坐床語，彼此相

解，申手內以還，得波夜提，言語不相解，申手內以還，犯突吉羅罪 7。釋摩男 8

者，是佛叔之子 9，大佛一月日 10，得斯陀含道也。若檀越施藥，應作藥用，不

得作食用，與油乞酥 11，犯突吉羅 12。象軍者，象上有四人，下有八人，是名象

                                                 
1 ～Paṇītabhojanasikkhāpadaṁ navamaṁ. 
2 擿＝摘【宮】 
3〔易〕－【宋】【元】【明】【宮】 
4 易＝得【宋】【元】【明】【宮】 
5 芽＝牙【宮】 
6 ～Dantaponasikkhāpadaṁ dasamaṁ. 
7〔罪〕－【宋】【元】【明】【宮】，Sabhojanasikkhāpadaṁtatiyaṁ-Pācittiya 44（獨與女人在屏處坐） 
8 ～Mahānāma. 
9 ～Bhagavato cūḷapituputta. 
10〔日〕－【宋】【元】【明】【宮】 
11 酥＝蘇【宋】【元】【宮】 
12 ～Mahānāmasikkhāpadaṁ sattama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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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馬軍者，一人在馬上，二人在下，是名馬軍。車軍者，四人逐車，是名車軍。

步軍者，四人相逐，是名步軍 1。若酒煮食煮藥，故有酒香味，犯突吉羅，無酒

香味得食 2，水深沒脚背水中戲，得波夜提，若搖船弄水得突吉羅 3。青色者，

或銅青或藍青，或木蘭色，木蘭色者，泥點 4也。以此三種色點淨，下如麻子大，

若不點淨得波夜提 5，若比丘知水有虫飲用，隨息咽咽波夜提罪，知水有虫以火

熱湯澆 6亦如是，虫水戒說竟 7。若比丘知他比丘麁罪*已覆藏。第二比丘復覆藏，

如是百千人共覆藏，皆犯波夜提，此是性罪，因身心起，覆藏他罪戒竟 8。若年

不滿二十，欲受具足戒，聽數胎月閏月數，十四日布薩，足滿二十得受戒 9，與

賊眾議共道行者，此是制罪，與比丘尼議共道 10行者，此是制罪，律中已說 11。

阿栗 12挓 1314邪見者，摩著細滑，不遮天道，不遮解脫道，阿*栗咤所以生此邪

見者，言須陀洹、斯陀含有婦兒亦不障道，牽此自比言摩著細滑不能障道。若言

細滑能障道者，一切氈褥及隱囊亦細滑，那獨言女人細滑能障道耶？阿*栗*咤邪

見戒廣說竟 15。若學比 16尼者，有五德有六德，有七德有八德，有九德有十德，

有十一德。何謂為五德？一者身自護戒，二者能斷他疑，三者入眾無畏，四者能

伏怨家，五者令正法久住，云何身自護戒？持戒清淨無有缺漏，是名護戒。律師

以六法不得罪，一者不無趣，二者無知 17，三者不狐疑，四者不淨言淨，五者淨

言不淨六者不迷惛 18，云何不無趣？知而故作，是名無趣，如律本中說：知而故

作得罪，以知而覆藏，往不應行處，是名無趣。云何無知此人不知戒相欲作而作？

是名無知得罪。云何狐疑得罪？欲作心生狐疑而作，是名狐疑得罪。云何不淨言

淨？是熊肉不淨言是猪肉而噉，是名不淨言淨，虎肉言是鹿肉，非時食言是時食，

是名不淨言淨。云何淨言不淨？實是鹿肉，作虎肉想噉，如是乃至時言非時而食，

是名淨言不淨。云何迷惛？與未受具足戒人，過二宿不知，是名迷惛得罪，有迷

惛不知時與非時，離衣宿亦復不知，是名迷惛。云何能斷他疑？有比丘犯罪，狐

疑不能決判，若來諮問依律為判，是名能斷他疑。云何入眾無畏？以知律故，隨

事能作，是名入眾無畏。云何能伏怨家？如離車子起十非法，能依律除滅，是名

能伏怨家。云何令正法久住？一者身自隨法，二者能令他得法，因得法故，正心

                                                 
1 ～Uyyuttasenāsikkhapadaṁ aṭṭhamaṁ. 
2 ～Surāpānasikkhāpadaṁ paṭhamaṁ. 
3 ～Hassadhammasikkhāpadaṁ tatiyam. 
4 點＝墨【宋】【元】【明】 
5 ～Dubbaṇṇakaraṇasikkhāpadaṁ aṭṭhamaṁ. 
6 澆＝燒【宋】【元】【明】【宮】 
7 ～Sappaṇakasikkhāpadaṁ dutiyaṁ. 
8 ～Duṭṭhullasikkhāpadaṁ catutthaṁ. 
9 ～UUnavīsativassasikkhāpadaṁ pañcamaṁ. 
10 議共＝共議【宋】【元】【明】【宮】＊ 
11 ～Theyyasatthasikkhāpadaṁ chaṭṭhaṁ 
12 栗＝摽【宋】【元】【明】【宮】＊ 
13 挓＝吒【宋】【元】【明】【宮】＊ 
14 ～Ariṭṭha. 
15 ～Ariṭṭhasikkhāpadaṁ aṭṭhamaṁ. 
16 比＝毘【宋】【元】【明】【宮】 
17 無知＝有知【宮】 
18 惛＝昏【宋】【元】【明】【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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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律，因持律故，得入禪定因禪定故，而得道果，是名令正法久住，如律本中說

佛語阿難，若我滅度後，毘尼即是汝大師也，是名令正法久住。下至五比丘解律

在世能令正法久住，若中天竺佛法滅，若邊地有五人受戒，滿十人往中天竺，得

與人具足戒，是名令正法久住。如是乃至二十人得出罪，是名令正法久住，因律

師故，令正法久住，是名持律五德。云何持律六德？一者守領波羅提木叉，二者

知布薩，三者知自恣，四者知授人具足戒法，五者受人依止 1，六者得畜沙彌，

是名六德。云何守領波羅提木叉？知十四日布薩，十五日布薩，和合布薩，僧布

薩，眾布薩一人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布薩，淨布薩，勅布薩，是名九布薩，此是

律師所知。有九自恣，一者十四日，二者十五日自恣，三者和合自恣，四者僧自

恣，五者眾自恣，六者一人自恣，七者三語自恣，八者二語自恣，九者等歲自恣，

此是律師所知。眾僧有四法，一者白僧，二者白羯磨，三者白二羯磨，四者白四

羯磨，此四法是律師所知，非修多羅師阿毘曇師所知，若不解律，但知修多羅阿

毘曇，不得度沙彌受人依止。有五德六德，僧 2成律師十一德，以律師持律故，

佛法住世五千歲，是故多諸比丘，就優波離學律。云何學律讀誦解義？是名學律

雜碎者 3，從二 4不定乃至眾學，是名雜碎。若向大比丘毀呰戒，得波夜提，向

未受具戒毀呰戒，得突吉羅罪，餘文句易可解，不須廣說，毀呰戒竟 5，此是性

罪，從身口起。打者，六群比丘恒驅使十七群比丘以不從語故便打之，若瞋心打

乃至死，得波夜提罪。瞋心打者，乃至頭破手脚折，波夜提罪，若打未受具戒下

至畜生，得突吉羅若欲心打女人得僧殘 6，若虎狼師子乃至梵行難，以手打求脫

不犯 7。手搏者，手不著身手搏也，手搏戒竟屏處聽者或壁障或蔭處 8往去，步

步得突吉羅罪，往至聞處得波夜提罪，為欲自改往聽不犯，此是性罪 9。若比丘

與欲竟後悔戒無解 10，(七十六)11若僧斷事未竟默起去戒無解 12，若比丘先歡喜聽，

後如是說，諸比丘隨親友迴僧物與戒無解 13。佛語阿難，入王宮有十過失，何謂

為十？一者若王與夫人共坐一處，夫人見比丘而笑，比丘見夫人亦笑，王見已生

疑，是比丘當與夫人共通，是名第一過失。佛語阿難，入王宮復有過失，若王與

宮中婇女共交會而忘後生兒，王言：『我不近此婇女，云何有兒？』當是比丘所

為，是第二過失。佛語阿難，復有過失，若宮中失寶物求覓不得，王言：『更無

餘人，當是比丘取。』是名第三過失。佛語阿難，復有過失，若王宮中私語，*
已聲徹於外，王念言：『當是比丘傳出於外。』是名第四過失。佛語阿難，復有

                                                 
1 止＝上【宮】 
2 僧＝曾【宋】【元】【明】【宮】 
3 ～Sahadhammikasikkhā adaṁ paṭhamaṁ. 
4 二＝一【宋】【元】【明】【宮】 
5 ～Vilekhanasikkhāpadaṁ dutiyaṁ. 
6 殘＝伽婆尸沙罪【宋】【元】【明】【宮】 
7 ～Pahārasikkhāpadaṁ catutthaṁ. 
8 ～Talasattikasikkhāpadaṁ pañcamaṁ. 
9 ～Upassutisikkhāpadaṁ aṭṭhamaṁ. 
10 ～Kammapaṭibāhanasikkhāpadaṁ navamaṁ. 
11〔七十六〕－【明】 
12 ～Chandaṁ adatvā gamanasikkhāpadam dasamaṁ. 
13 ～Dabbasikkhāpadaṁ ekādasama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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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若王退大為小遷小為大，無人得入王宮，當是比丘教王所為，是名第五過

失。佛語阿難入王宮復有過失，若王退長者位遣兒代，諸人譏嫌，當是比丘出入

王宮，教王所為，是名第七過失。佛語阿難，比丘入王宮復有過失，若王非時遣

軍諸人譏嫌，當是比丘教王所為，是名第八過失。佛語阿難，入王宮復有過失，

若王非 1時遣軍中路退還，諸人譏嫌言：『當是比丘教王所為。』是名第九過失。

佛語阿難，入王宮復有過失，若王調象馬車以寶嚴飾，諸人譏嫌，當是比丘教王

所為，是名第十過失，入王宮戒廣說竟。若為佛僧捉寶舉 2，得突吉羅罪。若僧

坊內若住處內，得遺落寶，為掌護故，若去時應付與知法畏罪者，付囑言：『有

主來索當還。』若久久無主來索，得為房舍用若池井用，不得為己身 3用，若久

後有主來索，應將示僧房若池井，此是檀越物，若棄 4布施善。若不布施，欲還

得本物者，比丘應入聚落向信心檀越道：『某月某日寺中得遺 5落寶，掌護久無

人來索，以用作僧房池井，主今來索欲還本直，檀越能以物贖布施眾僧不？』若

能贖布施善，若無人能贖，比丘應廣教化求索覓直還，捉寶戒廣說竟 6，此是制

罪，從身業起。非時入聚落戒無解高床戒無解 78，兜羅紵 9坐褥戒無解，針筒戒

無解 1011，尼師檀氈，作長二磔 12手廣一*磔手半。益縷者，益一*磔手，長六尺

破頭，一*磔手作三破，名為縷修伽陀*磔手，尼師檀戒竟 13。覆瘡衣戒無解 14，

雨浴衣戒無解 15。第一波羅提 16提舍尼不解，若夫婦俱得須陀洹道，若有百千兩

金布施，亦盡由得道故，於財無有慳惜，布施太過居家貧窮，是以佛制不得受食。

尸沙 17者，學也。迦羅尼 18者，應學作或脚大或股小得下著，*洗鉢水棄白衣家

內者，若飯粒撩與眾生，餘水棄不犯，或碎令與水合棄不犯，不得淨用水大小便。

不犯者，若水人所不用，或海水不犯，水雖中用，曠遠無人用不犯。佛塔中止宿

及藏物，此二戒梵 19本無有，所以無者，佛 20在世未有塔，此戒*佛在世制，是

故無著革屣入佛塔，手捉革屣入佛塔，著腹羅入佛塔，手捉腹羅入佛塔，佛塔下

食擔死尸，塔下燒死尸，向塔燒死尸，繞塔四邊燒死尸，不得擔死人衣及床從塔

                                                 
1〔非〕－【宋】【元】【明】【宮】 
2 ～Rājantepurasikkhāpadaṁ paṭhamaṁ. 
3 己身＝身己【宋】【元】【明】【宮】 
4 棄＝垂【宋】【元】【明】【宮】 
5 遺＝遣【明】 
6 ～Ratanasikkhāpadaṁ dutiyaṁ. 
7 ～Vikālegāmappavesanasikkhāpadaṁ tatiyaṁ. 
8 ～Mañcasikkhāpadaṁ pañcamaṁ. 
9 紵＝[袖-由+宁]【宋】【元】【明】【宮】 
10 ～Tūlonaddhasikkhāpadaṁ chaṭṭhaṁ. 
11 ～Sūcigharasikkhāpadaṁ catutthaṁ. 
12 磔＝搩【宋】【元】【宮】＊ 
13 ～Nisīdanasikkhāpadaṁ sattamaṁ. 
14 ～Kaṇḍupaṭicchādisikkhāpadaṁ aṭṭhamaṁ. 
15 ～Vassikasāṭikasikkhāpadaṁ navamaṁ. 
16 ～Paṭhamapāṭidesanīya. 
17 ～Sikkhā. 
18 ～Karaṇīya. 
19 梵＝胡【宋】【元】【宮】＊ 
20 佛＝如來【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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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過，佛塔下大小便，向佛塔大小便繞佛塔大小便，不得持佛像至大小便處，不

得佛塔下嚼楊枝，不得向佛塔嚼楊枝，不得繞佛塔四邊嚼楊枝，不得佛塔下涕 1

唾，不得向佛塔涕唾，不得繞佛塔四邊*涕唾，向佛塔舒脚，安佛置下房，此上

二十戒，*梵本無有，如來在世塔無佛故。 
[0787b13] 爾時*佛呵責六群比丘：『何以自在下人在高而為說法？』佛語比丘：

往昔於波羅奈 2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 34，其婦懷妊，思菴羅果，語其婿言：

『我思菴羅果，君為我覓。』其夫答言：『此非菴羅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

言：『君若不得菴羅果，我必當死矣。』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

時菴羅果，我當往偷取。』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偷菴羅果，取果未得時 5明相

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羅果，婆羅門在下，

王在高座，婆羅門為王說法，偷果人在樹上，心自念言：『我今偷果事應合死，

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故，我今得脫。我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

為女人故，而偷王果，王猶憍慢故，師在下自在高座而聽法，婆羅門為貪利養故，

自在下坐為王說法，我與王婆羅門相與無法，我今得脫。』作是念已，即便下樹

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 6人不知法，*二人不見法，教者不依法，聽者不解法， 
為食粳米飯，及餘諸 7餚饍，為是飲食故，我言是無法， 
為以名利故，毀碎汝家法。 

[0787c08] 我為凡人時，見人在上說法者在下，言其非法，何況我今汝諸弟子，

為在高人自在下而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眾學戒廣說竟 8。七滅諍

法，後騫陀迦中當廣說 9，次說比丘尼戒。摩觸者，缺瓮 10骨以下，至肘膝以上，

摩觸波羅夷，若比丘尼摩觸比丘，比丘受樂不動身，比丘不得罪。若比丘來摩觸

比丘尼，比丘尼身不動受樂，隨處得罪，後四波羅夷竟。若比丘尼言人共往官所，

若比丘尼語居士言：『汝先說理。』若居士說理時，比丘尼得突吉羅，居士說已，

比丘尼復向官說，比丘尼得偷蘭遮罪，若居士復說，比丘尼得理，犯僧殘 11，不

得理亦犯僧*殘。若居士言比丘尼，官喚比丘尼來，來已語比丘尼言：『但還去官

自判。』得理不得理比丘尼不犯，若比丘尼至官前言人，若官問何物人，不得道

名字，若教官罰物，隨直多少犯罪，應償。若官問不道名字不犯，若官後自尋訪

知主，官自罰不犯，若人偷比丘尼衣，不得言是賊，但言此人取貧道衣去。若人

當劫奪比丘尼，得就王乞護身，不得稱名字，若道名字犯。如前說，王聞比丘尼

                                                 
1 涕＝洟【宮】＊ 
2 奈＝奈【宋】【元】【明】【宮】 
3 加＝迦【宋】【元】【明】【宮】 
4 ～Chapaka. 
5〔時〕－【宋】【元】【明】【宮】 
6 二＝一【明】＊ 
7 餘諸＝諸餘【宋】【元】【明】【宮】 
8 ～Sekhiy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9 ～Bhikkhuvibhaṅg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0 瓮＝盆【宮】[>＊] 
11 殘＝伽婆尸沙【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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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護身已，王打鼓宣令，若有犯比丘尼者，依法治罪，後有人犯比丘尼，王自依

法治罪，比丘尼不犯。若人入比丘尼寺斫伐樹木，不得奪刀斧及打壞，若打壞應

還直，不 1還計直多少犯罪，餘文句易可解 2，言人戒廣說竟。度賊女戒不解(第

五)輒出界外為解羯磨戒無解(第六)，若比丘尼獨船渡水亦僧*殘(第七)十七僧殘竟。

三十事無解，蒜者，唯大蒜，食咽咽波夜提，餘細蒜葱不犯，亦得以大蒜與食中

作調和不犯。若*洗小便處，兩指齊一節，不得過，若一指*洗，得入兩節，不得

過，不得用二 3指*洗，入便犯罪。若乞穀麥波夜提，乞豆及苽 4菜不犯，為造房

舍乞穀麥不犯，一切不得在生菜果樹及禾穀上大小便，得波夜提罪，一切餘果木

及穀子未出芽大小便上突 5吉羅。往觀看伎 6樂者，下至獼猴孔雀共戲，往看波

夜提，若寺中作伎往看不犯。若夏安居竟，應去寺六由旬，若不去波 7夜提罪，

八波羅提提舍尼無解，比丘尼戒竟 8。騫陀*伽 9 (漢言雜揵度)爾時*佛過七日已從

禪定起，天帝釋奉呵羅勒果 10，如來受食已 11便利，天帝釋復授楊枝淨水 12。時

賈客兄弟二人，從優加 13羅村 14來，車載財物欲往中國，至菩提樹邊，車自然而

住，不肯前進，兄弟二人見車不進，以為不祥，即設飲食祠祀鬼神。時樹神即現

半身，語賈人言：『汝車不去，是我留耳賈人當知，白淨王子出家學道，今在菩

提樹下得一切智，於七日中未有所食，汝可以麨蜜奉上如來，令汝等長夜得利益

安隱快樂。』時兄弟二人聞樹神語，即以麨蜜奉上佛 15，此次第文句律中已說，

最初受三 16歸者，獻佛麨蜜二賈人，是兄弟。受歸依已欲還，白佛言：『我等二

人云何得供養佛？』佛以手自摩頭，髮即隨手落，語賈人言：『汝可供養此髮以

為汝大師。』」問曰：「先受乳糜鉢，今何所在？今復受四天王獻鉢？」答曰：「*
佛前受乳糜鉢，度 17尼連禪河 18，于時鉢沒在水中，海龍王將供養，是故更受四

天王獻鉢，鉢色如玉。若人求欲出家，父母*已聽離諸疾病，無有障礙，來至僧

中，若眾集應白僧，若不集人人語令知，白僧已先為*洗浴，*洗浴已和上 19應生

兒想，不得生污賤心，何以故？若如是好心料理，弟子於和上阿闍梨，便生父想，

                                                 
1（若）＋不【宋】【元】【明】【宮】 
2 解＋（耳）【宋】【元】【明】【宮】 
3 二＝三【宋】【元】【明】【宮】 
4 苽＝瓜【明】 
5（得）＋突【宋】【元】【明】【宮】 
6 伎＝妓【宋】【元】【明】【宮】 
7（得）＋波【宋】【元】【明】【宮】＊ 
8 ～Bhikkhunīvibhaṅg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9 ～Khandhaka. 
10 ～Osadhaharīṭaka. 
11 已＝以【宋】【元】【明】【宮】 
12 ～Mukhodaka. 
13 加＝迦【宋】【元】【明】【宮】 
14 ～Ukkalā. 
15 佛＝如來【宋】【元】【明】【宮】＊ 
16 三＝二【宋】【元】【明】【宮】 
17 度＝渡【宋】【元】【明】【宮】 
18 ～Nerañjarā. 
19 和上＝和尚【宋】【元】【明】【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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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剃髮和上應為說五法，何者為五？一者髮，二者毛三者爪 1，四者齒，五者皮，

所以說此五法者，有人前身曾觀此五法，今為剃髮落地，即發先業，便得羅漢。

是故先教五法，然後為剃髮，如羅睺羅 2，髮落未竟便成羅漢，如癰熟須人為刺

然後得破，亦如蓮花須待日出而得開敷，此欲出家人亦復如是，因說五法便得悟

道，為剃髮時，當頂留五三髮置，以香湯*洗浴，除白衣氣，來至和上前胡跪，

和上問言：『今為汝去頂髮許不？』答 3言：『爾。』和上自為剃去頂髮，剃頂髮

已，在和上前胡跪，和上授與袈裟，得以頂戴受，受已還和上，如是第二第三受。

頂戴受已，和上為著不得自取自著袈裟，要須和上授，次第禮諸比丘，往阿闍梨

所，禮足胡跪合掌，阿闍梨教言：『汝當隨我語，教汝受三歸。』答言：『爾。』

與三歸竟，次與十戒。」「云何與三歸？」答曰：「受三歸有二種，一者別受，二

者總受。」「云何別受？」「別受者，歸依佛歸依佛歸依佛竟，歸依法歸依法歸依

法竟，歸依僧歸依僧歸依僧竟，是名別受。總受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歸依

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是名總受。不得先歸依僧後歸依法佛，亦不

得雜說，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語不*政，言歸依佛 4，亦成受。若師教言歸依*
佛，弟子言歸依佛，亦成受三歸。若師與弟子，語俱不正，言歸依佛，不成受三

歸。若師教歸依佛，弟子答言爾，或語不出口，或逐語不具足，皆不成受三歸。

受三 5歸竟，次與授十戒，受 6十戒有二種，一者別受，二者總受。云何別受？

我受不殺我受不殺 7我受不殺竟，如是次第亦如是說，是名別受。云何總受？我

受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過中食，七不歌舞

作唱 8嚴飾樂器，亦不故往觀聽，乃至鬪諍悉不得看，八不著香花瓔珞以香塗身，

九不高廣大床上坐臥，十不得捉持生像。生像者，此是金與銀，及一切寶，皆不

得捉。若言音不同者，如傖吳不相解，應教其義，如是不解 9，弟子答言能持，

亦成受戒。若鈍根者，不知著衣，不知捉鉢，食亦不知，行住坐臥皆悉不知，不

得離和上，一一應隨和上學，和上看弟子如兒想，度沙彌法竟。弟子法者，明相

出早起，嚼楊枝*洗手面 10，脫革屣，往至和上所。師起已，與師三種楊枝大中

小，一時授與師三種楊枝，若師日日恒取大者，置中小恒與大者。若師取中置大

小，若師取小置大中。若有時取大，有時取中，有時取小，三種隨意與，應授水。

水有二種，一者冷 11二者溫水，若師恒用冷水，置溫水。若師恒用溫水，置冷水。

若師有時用冷有時用溫，二種水隨意授與，供給水已，若和上入圊 12，便轉應往

                                                 
1 爪＝瓜【明】【宮】 
2 ～Rāhula. 
3 答＋（和尚）【宋】【元】【明】【宮】 
4 佛＝弗【宋】【宮】＊ 
5 三＝二【宮】 
6 授十戒受＝十戒授【宋】【元】【明】【宮】 
7〔我受不殺〕－【宋】【元】【明】【宮】 
8 唱＝倡【宋】【元】【明】【宮】 
9 解＝殺【宋】【元】【明】 
10 ～Dantakaṭṭha. 
11 冷＋（水）【宋】【元】【明】 
12 圊＝請【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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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房掃除，料理床席卷牒 1衣裳。授僧伽梨者，先安僧伽梨襯 2已，度與和上，

若和上將去，著衣持鉢隨和上後，不得近不得遠，去和上七尺而行。師應教弟子

持戒，若有犯罪，應教懺悔，有長衣鉢，弟子若無應與，若弟子疾病應料理。若

和上多有弟子，一人供給，餘者隨意讀誦。爾時婆羅門欲求 3出家，比丘不許，

婆羅門便啼哭懊惱，時佛見婆羅門形體羸瘦，問諸比丘：『此婆羅門何以羸瘦？』

比丘答言：『此婆羅門求欲出家，諸比丘不許，是故羸瘦。』佛問諸比丘：『此婆

羅門與誰有恩？』舍利弗答言：『此婆羅門在王舍城，曾施我食，是故我識。』

佛語舍利弗：『汝當度此婆羅門。』時舍利弗白佛言：『云 4何度此婆羅門？』佛

告舍利弗：『汝當為白四羯磨 5授 6此婆羅門。』爾時*佛集諸比丘為說法已，語

諸比丘：『自今以 7去斷三語受戒，眾中有了了智慧比丘，為作白四羯磨受戒，

受戒已，多作諸惡不按威儀。』有少欲知足比丘，呵責言：『汝等云何作諸惡行

不按威儀？』比丘答言：『誰請大德與我戒？誰請大德為作和上？』時有少欲比

丘，白*佛言：『諸比丘，不請作和上，不乞戒，與受具足戒。』*佛因此制戒，

人不請不 8作和上不乞戒，不得授具足戒，若與受得突吉羅，請和上乞戒。在律

中，爾時諸比丘或二人或三人白四羯磨，為人受具足戒，中有少欲知足比丘，呵

責已往白*佛，*佛以此因緣集比丘僧，自今*以去應制十僧授人具足戒，若減十

人授具足，得突吉羅。或一歲或二歲，為人受具 9戒，不知教授，弟子不按威儀，

將諸弟子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爾時*佛勞問：『汝等四大調和不？乞食

易得不？』答*佛言：『四大調和乞食易得。』於是*佛知而故問：『此諸比丘，誰

弟子也？』答言：『我弟子。』問言：『汝幾歲？』答言：『二歲。』『汝弟子幾歲？』

答言：『一歲。』*佛即呵責言：『汝自未斷乳，云何度人？』呵責已集諸比丘，

自今以 10去不滿十歲，不得度人受 11具 12戒，若*受戒得罪，雖滿十臘，愚癡無

慧，不得*受人*具戒與受戒竟。」法師曰：「今明失依止 13不失依止法，弟子與

依止師共行，遙見和上失依止，若見和上作非和上想，不失依止。若和上來入界

內或入屋中，弟子不知失 14依止，若和上來入界內或屋中，或聚落乞食，聞聲不

見形，皆失依止，若聞聲作非和上想，不失依止。若外道初入佛法中，應與波利

婆沙 15，得波利婆沙已。若好往五不應行處，懈怠不肯學佛法，若聞毀佛法生歡

喜心，若聞毀僧生歡喜心，不得與*具戒行。波利婆沙外道，修得四禪乃至能飛

                                                 
1 牒＝褺【宋】【元】【明】【宮】 
2 襯＝[打-丁+親]【宋】【元】【明】【宮】 
3 欲求＝求欲【宋】【元】【明】【宮】 
4（世尊）＋云【宋】【元】【明】【宮】 
5 ～ñatticatutthākammavācā. 
6 授＝度【宋】【元】【明】【宮】 
7 以＝已【明】＊ 
8〔不〕－【宋】【元】【明】【宮】 
9 人受具＝受具足【宋】【元】【宮】，＝授具足【明】 
10 以＝已【宋】【元】【明】【宮】 
11 受＝授【宋】【元】【明】【宮】＊ 
12 具＋（足）【宋】【元】【明】【宮】＊ 
13 ～Nissaya. 
14（不）＋失【宋】【元】【明】【宮】 
15 ～Parivā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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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虛空，亦不得與*具戒，要滿四月，若佛法中修得須陀洹道，即日為受具戒，

不須與波利婆沙。若在外道，或聞說法得須陀洹道，來至僧中求欲出家，即與出

家與*具戒，不須與波利婆沙。若波利婆沙垂滿四月，聞毀佛法生歡喜心，聞毀

外道瞋恚，好往五不應行處，應更與四月，若結髮外道事火外道，不須波利婆沙，

何以故？此二外道有業信因果，過去諸佛為菩薩時，出家波羅蜜皆於此道學，外

道波利婆沙竟。癩 1者，有數 2癩有白癩，有黑癩疥癬，皆入癩，亦 3不得出家。

癩癬下至如指甲大，亦不得出家，如指甲大若在露處，增長不增長，悉不得出家。

若屏處不現增長，不得出家，若不增長得出家，若瘤病在露處，增長不增長，不

得出家。若屏處不增長得出家，若小時有疣病大便失，得度出家，此非瘤病，是

故得出家。若身體細起，猶如棘刺，皆入癩數，不得出家度王人者。時諸比丘度

鬪將出家，後有賊起，王覓諸鬪將，欲使破賊，遣人求覓至僧坊中，見 4諸比丘

已度出家，使人來白王言：『諸比丘已度出家。』王聞已集諸臣共論，王問臣言：

『度官人者其罪云何？』臣答王言：『若和上應斫頭，羯磨師應截舌，餘臨壇人

應打肋折。』時王得須陀洹道，聞諸臣語已，往至佛所白*佛言：『自今*以後願

莫度王人。未來世王，若不信三寶者，諸比丘若度王人，便依法治罪。』若王人

大臣人，下至食王俸祿者，皆是王人，若父食王祿兒不食王祿，父不得出家，兒

得出家。若食祿有期限未盡，不得出家，食祿盡然後得出家，若必欲出家，轉祿

與兄弟兒子，後得出家。若食祿白王，王聽亦得出家。賊者，抄劫竊盜斷道殺人

知姓字，不得度出家，若圖國賊，若捨惡心欲出家，得度出家，為國除患，王聞

出家亦大歡喜。若捨惡業降出投王，王許得度出家，不得度患鞭杖瘡人，若瘡差

得度，若犯罪人以鐵烙為字，不得度出家，若治護得差得出家。負債 5者，若自

負債，若祖負債，若父負債，若兒負債，若債由己，不得出家，有人為償債，得

出家。奴 6者，有四種奴，一者家生，二者買得，三者破得，四者自成奴，自成

奴者，為衣食故自求為奴，是名自成奴。若奴主放奴出家，語諸比丘言：『奴 7有

道心者放，若無道心還復為奴。』若如是語者，不得度出家。時有一居士家，有

疫病起，初殺蠅蜈蚣百足，次殺雞猪，次殺牛羊，次及婢奴，後及好人，此疫病

起時，不得從戶中出，應破壁出直去，不得反顧，若反顧即死，若不即死，至他

方亦死。時父子三人破壁得出，直去不反顧，是故得活，既至他方，貧窮不能自

立，往至比丘所求欲出家，比丘即度為出家，得出家已，將二兒乞食。」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六 

 

                                                 
1 ～Kuṭṭha. 
2 數＝赤【宋】【元】【明】【宮】 
3 亦＝數【宋】【元】【明】【宮】 
4 坊中見＝伽藍中【宋】【元】【明】【宮】 
5 ～Iṇāyika. 
6 ～Dāsa. 
7（若）＋奴【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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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七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Sp.Mv.V,1004.；CS.Mv.pg.286) 
[0790b07] 爾時佛從摩竭國往迦維羅國 1者。法師曰：「我今次第說根本因緣，爾

時輸頭檀那大王 2，心自念言：『我子初出家日，自唱言：我若成佛，當還此國。』

王憶此語，心自念言：『我子成佛已來，王恒側耳聽，聞子苦行竟，往菩提樹下

得道，已往波羅奈 3國，轉四諦法輪，度阿若憍陳如 4等五人出家。今住 5摩竭國 6，

我今年老及今生存，宜見我子。』作是念已，即喚一臣語言：『我聞人言，我子

已 7成佛，今住摩竭國，汝可將千人往迎，汝至彼語我子言：我今年老欲得相見。』

臣受王語已，即將千人前後圍遶，往摩竭國。到已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

是時世尊觀千人心已，即 8為說法，時千人得聞法已，即得羅漢。佛喚善來比丘，

即得具足戒，此千比丘得羅漢已，入果三昧受解脫樂，即於此住不復欲還。王遣

信已遲望不還，又無消息，王復遣臣往，如是次第遣八臣往，一臣各將千人至佛 9

所，皆悉出家得羅漢果，無有一人還報王者，王自念言：『我遣八臣去，無有一

人還報我者。』王自籌量：『我今更遣誰去耶？』時有一臣，名曰迦留陀夷 10，

與菩薩同日生，王即遣迦留陀夷往迎佛，如前遣八臣語無異。迦留陀夷先與王要，

若王許我出家者，我當往迎，王答言善，迦留陀夷受王語已復將千人往彼，佛為

說法即得羅漢。佛喚善來比丘，得具足戒，時迦留陀夷，見禾稻結莠 11草木水陸

花出敷榮時節和適，*已六十偈讚歎道路，佛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為何事而讚

歎道路？』迦留陀夷答*佛言：『輸頭檀那大王，遣我來者欲有所白。』佛言：『聽

汝所說。』白*佛言：『父王言：我今年老及今生存，欲見佛 12故，遣我來奉迎*
佛，唯 13願哀愍大王故，時可去矣。』佛語迦留陀夷：『汝可宣令語諸比丘，佛

欲遊行，各自料 14理莊嚴，隨佛遊行。』是時央伽摩竭國，有十千比丘，從迦維

羅衛國來，迎佛者有十千比丘，都合二萬比丘，皆得阿羅漢，從摩竭國前後圍繞，

                                                 
1 ～Kipilavatthu. 
2 ～Suddhodanamahārājan. 
3 奈＝柰【宋】【元】【明】【宮】 
4 ～Aññātakoṇḍañña. 
5 住＝往【宋】【元】【明】【宮】 
6 ～Magadhā. 
7 已＝以【宋】【元】【明】【宮】＊ 
8（却）＋即【宋】【元】【明】【宮】 
9 佛＝世尊【宋】【元】【明】【宮】＊ 
10 ～Kāludāyi. 
11 莠＝秀【宋】【元】【明】【宮】 
12 佛＝如來【宋】【元】【明】【宮】 
13 唯＝惟【宋】【元】【明】【宮】下同 
14 料＝撩【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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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佛出城，摩竭國去舍衛國六十由旬世尊漸漸遊行，經六十日至舍衛國。時佛日 1

日朝中恒食父王供，所以得食父王供者，時迦留陀夷，時到著衣持鉢飛騰虛空，

往至舍衛國白父王言：『*佛已 2至某處。』時王 3為迦留陀夷設食，以盛滿鉢飯，

授與迦留陀夷：『願大德，可以此鉢飯奉上*佛，如是日日恒為世尊迎食。』迦留

陀夷食父王食已，向父王及諸釋子，讚歎如來功德，諸釋子聞讚歎佛 4功德，倍

增信心。諸釋子即聚集，自共籌量：『*佛不樂憒鬧，我等當為*佛求覓靜處造立

精舍。』時彌瞿陀釋子 5有一園，不近不遠可立精舍，時諸釋子人人各各共出財

物，為佛起立精舍。精舍成已，父王將諸釋子，人人各齎持香花奉迎*佛，到已

父王及釋子中，有大佛者，不為佛作禮，若有小佛者，為作禮。爾時*佛見父王

及諸釋子中，有不為佛作禮者，佛知諸釋子意，即上昇虛空作十八變，如降伏外

道作神力無異，王及諸釋子，見佛神力如此，自然為佛作禮，輸頭檀那王禮已，

白佛言：『我今第三禮佛 6足。』何謂第三*禮佛足？一者佛初生時阿夷 7相言 8：

『若在家者，應作轉輪聖王，若出家學道，必得成佛，是時地為振動，我見神力

如是，即為作禮。』第二者我出遊戲耕田，菩薩在閻浮樹下，日時已晡，樹影停

住不移，覆菩薩身，我見神力如是，即為作禮。今者見佛神力如是，是名第三禮

如來足。輸頭檀 9王禮如來足時，一切諸釋子皆隨作禮，無有一人立住者，*佛
從虛空下坐師子座，王及諸釋子 10一時俱坐，時眾已 11定，天降雨，其色紅赤，

以淹塵土，時眾意樂濕便 12濕，若不樂濕，雨雖著而不濕，時眾見雨神力如是，

倍增歡喜。爾時*佛為諸時眾說法，王及諸釋子，得聞法已，有得須陀洹者斯陀

含者，各起禮佛遶三匝而去。王及諸釋，無有一人請佛中食 13者，明日時到，佛

及二萬比丘，著衣持鉢前後圍遶，次第而去，入迦維羅衛國，到城門已，*佛心

自念：『過去諸佛，入眷屬村云何乞食，應次第乞為選擇也。』即觀過去諸佛皆

次第乞食，無有選擇，又為未來聲聞弟子依我法故，應次第乞食。時城中諸釋婦

女，聞佛將徒眾入城乞食，各開窓戶看佛 14乞食，時羅睺羅母 15在樓殿上聞佛入

城乞食，心自念言：『本在家時，著天冠瓔珞，乘七寶輦輿，千乘萬騎，前後圍

遶出入，今者剃除鬚髮著袈裟，持鉢乞食，我今觀看為好以不？』作是念已，即

開窓看，遙見*佛放五色光，其光照地，猶若融金。耶輸陀羅 16見已，即入白王

                                                 
1（世尊）＋日【宋】【元】【明】【宮】 
2 已＝以【宋】【元】【明】 
3（父）＋王【宋】【元】【明】【宮】 
4 佛＝如來【宋】【元】【明】【宮】 
5 ～Nigrodhasakka. 
6 禮佛＝禮如來【宋】【元】【明】【宮】＊ 
7 ～Asita. 
8 言＝曰【宋】【元】【明】【宮】 
9 檀＋（那）【宋】【元】【明】【宮】 
10〔子〕－【宋】【元】【明】【宮】 
11 已＝中【宋】【元】【明】 
12 便＝復【宮】 
13〔食〕－【宋】【元】【明】【宮】 
14 佛＝如來【宋】【元】【明】【宮】＊ 
15 ～Rāhulamātā. 
16 ～Yosodhar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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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王兒今者入城乞食。』王聞已即怱怱而出，往至佛所白言：『大德乞食令我

等羞，大德徒眾我能供給，用乞何為？』佛答言：『我種如是。』王復白佛：『我

剎利種無有乞食，何以言我種如是？』佛答言：『過去諸佛是我種，非今剎利種

也。』佛即為大王，而說偈言： 

『起已不懈怠，善法恒自行，行法得安眠，今世若後世。』 

[0791b17] 王聞說已，即得須陀洹道。 

[0791b18] 爾時世尊，復為大王，而說偈言： 

『行法則善行，不行於惡法，行法得安眠，今世若後世。』 

[0791b21] 王聞第二偈已，復得斯陀含道，復為王說曇摩波羅本生經 1，王聞已

得阿那含道，王臨命終佛為說法，於白傘下，得羅漢果，即入涅槃。時大王從如

來請鉢，請佛及僧，王自導前俱共上殿，王即施設種種餚饍，佛食已竟，宮中婇

女聞佛食竟，語羅睺羅母言：『我等今者應往禮拜問訊世尊。』羅睺羅母語諸婇

女：『佛若慈愍我者，自來看我，不能去也。』諸婇女等各齎香花往禮拜*佛，諸

婇女去後，羅睺羅母心自念言：『若佛來者，我當頭面禮足。』佛食已授鉢與王，

佛將二神足羅漢弟子，往至羅睺羅母所，勅弟子言：『若羅睺羅母禮拜供養，當

隨其意，莫作障礙。』答言善哉*佛。是時*佛即入羅睺羅母房，敷座而坐，羅睺

羅母見佛坐已，疾以手捧*佛足，以頭摩而作禮。王見羅睺羅母禮佛已，王白佛

言：『世尊，羅睺羅母於*佛極生尊重心。』佛答王言：『羅睺羅母於我生尊重，

非適今也。』王問佛：『於何時生尊重？』*佛即為說緊那羅本生經 2，即日以五

法，欲拜王子難陀為王，何者五法？一者披 3髮，二者結衣，三者莊嚴殿，四者

娶 4婦，五者竪傘 5，是名五法。佛以鉢授與難陀，難陀意不樂去，為尊重佛故，

俛仰隨去，隨佛至寺已，意不樂出家，如來觀其宿緣應得羅漢，是故強令出家。

*佛至迦維羅衛國，二日已方度難陀，七日已度羅睺羅。」法師問曰：「云何得度

羅睺羅？」答曰：「*佛入城乞食，羅睺 6母將羅*睺在閣 7上，羅*睺母於窓牖遙

見*佛，語羅*睺言：『此是汝父。』即以瓔珞與羅*睺著，語言：『往汝父所乞珍

寶，汝父在家時大有寶藏今不知所在，汝可往乞。』白多多 8言：『我欲竪傘作

轉輪王，*多多可賜我珍寶。』羅*睺受母語已，往至佛所入佛影中，白佛：『沙

門影極清涼樂。』佛食已訖還本處，羅*睺即隨佛後，從佛乞珍寶，佛不應答，

                                                 
1 ～Dhammapālajātaka. 
2 ～Candakinnarajātaka. 
3 披＝被【宋】【元】【明】【宮】 
4 娶＝取【宋】【元】【明】【宮】 
5 ～Pañcamaṅgalāni:- 1. Kesavissajja. 2. Paṭṭabandhā. 3. Gharamaṅgala. 4. Āvāhamaṅgala. 5. 
Chattamaṅgala. 
6 睺＋（羅）【宋】【元】【明】【宮】＊ 
7（樓）＋閣【宋】【元】【明】【宮】 
8 多多＝爹爹【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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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漸漸遂 1逐至寺，佛敷座坐已，語羅*睺言：『我於菩提樹下得此珍寶，此財

寶於一切寶中最勝第一，汝欲樂得不？』羅*睺答世尊言：『甚樂沙門。』佛即喚

舍利弗，舍利弗來已，佛語舍利弗言：『汝可度羅*睺出家。』舍利弗答言：『善

哉世尊。』舍利弗即度羅*睺出家。輸頭檀那王，聞羅睺羅出家，心大懊惱，即

便怱怱往至佛所，白佛言：『若有出家者，應先白父母，聽者可度出家，若父母

不聽，願佛 2莫度。』是故律本中說：父母不聽不得出家，若父母聽出家 3已還

俗，若後更欲出家，應白父母，父母不聽不得出家。若有人求欲出家，比丘問言：

『汝父母聽出家不？』答言：『不聽，若不聽者，不得出家。』語比丘言：『若不

度我者，我當焚燒寺舍。』若有如是難事度出家不犯。若有餘方餘國度出家，不

須問父母，羅睺羅出家因緣竟沙彌有十惡 4，應滅擯，何者為十？殺盜婬欺飲酒

毀佛法僧邪見壞比丘尼，是名十惡法。唯壞比丘尼淨行，永擯不得出家，餘九戒

若能改悔，不更作得出家，此十三難人，為人作師，受具足戒，亦不得戒。教授

師，若自羯磨，若他羯磨，出家有三種偷，一者偷形，二者偷和合，三者亦偷形

亦偷和合 5，云何偷形？無師自出家，不依比丘臘，不依次第受禮，不入僧法事，

一切利養不受，是名偷形。云何偷和合？有師出家受十戒，未受具足戒，往他方

或言十臘，或言二十臘，次第受人禮，入僧布薩及一切羯磨，依次第受人信施，

是名偷和合。云何亦偷形亦偷和合？無師自出家，依次第受臘，入一切羯磨，受

人信施禮拜，是名偷形亦偷和合。偷形者，不經法事，不受信施，不受禮拜，若

欲更出家受具足戒得，若有避難出家飢儉出家，不入一切法事，過難過飢儉已。

若欲出家受具足戒得，若比丘實一臘，妄言二臘，依二臘次受利養，計錢犯重。

若比丘水中脫衣洗 6浴，自言裸形好，若欲往外道處 7，步步突吉羅 8，中路悔還，

懺悔突吉*羅，得住。若往外道處聞外道說法，不入其意悔還，懺悔突吉羅 9，

得住。若入外道聞說法，心便好樂，受外道法，下至拔一髮，患痛悔還，應滅擯，

不得更出家，度外道竟 10。不得度龍者，何以故？龍不得禪定道果故。龍有五事，

不得離龍身，何者五？一者行婬時，若與龍共行婬，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婬，

不得復龍身，二者受生不離龍身，三者脫皮時，四者眠，五者死時 11，是為五事，

不得離龍身，迦樓羅乃至釋提桓因，不得出家，不得與具足戒，龍品竟 12。不得

度殺父母人，殺父母，於出家法如來不聽，若殺畜生父母，得出家，實是父作非

父想殺，亦不得出家，不得度殺羅漢人。若有白衣得羅漢，若殺不得出家，若殺

                                                 
1 遂＝隨【宋】【元】【明】【宮】 
2 佛＝世尊【宋】【元】【明】【宮】＊ 
3 家＋（出家）【宋】【元】【明】【宮】 
4 ～Rāhulavatthukathā niṭṭhitā. 
5 ～Tayo theyyasaṁvāsakā:- 1. Liṅgatthenaka. 2. Saṁvāsatthenaka. 3. Ubhatthenaka. 
6 洗＝洒【宮】 
7 ～Titthiya. 
8 羅＋（罪）【宋】【元】【明】【宮】＊ 
9 羅＋（罪）【宮】 
10 ～Titthiyapakkantakakathā niṭṭhitā. 
11 ～Pañcakālā:- 1. Sajātiyā methunakāla. 2. Paṭisandhikāla. 3. Tacajahanakāla. 4. 
Vissatthaniddokkamanakāla. 5. Cutikāla. 
12 ～Tiracchānagatavatthukathā niṭṭh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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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果人，不障出家，若畜生想 1殺羅漢不犯，業障重不得度人。壞比丘尼者，

於三處行婬，皆名壞比丘尼。若摩觸比丘尼，不障出家，若以白衣服，強與比丘

尼著就行婬，亦名壞比丘尼，不得出家。若比丘尼樂著白衣服，就行婬者不障出

家，若初壞者不得出家。第二壞者不障，若壞式叉摩尼沙彌尼，不障出家，破僧

人不得度出家。云何破僧？若執十八事，三諫不捨。二根有三種，一者自受胎能

令他受胎，二者自受胎不能令他受胎，三者不能自受胎能令他受胎，此三種人悉

不得出家受具足戒，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若無和上 2，不得與受具足戒，若

與受具足戒，得突吉*羅。是人得戒，若黃門作和上 3，為人受戒得戒，師僧得

罪。無衣鉢受具足戒，得戒，師僧得罪，得二三人一時受具足戒，一一同等臘等，

時不得相禮，同一和上一 4羯磨師。一時為三人受具足戒，一時得戒臘，同無大

小，和上者。外國語，漢言知罪知無罪，是名*和上。受戒已應步影，步影者，

正立住取住脚為初，隨身影長短步影。步影竟，教其時，其時者，或冬時或春時

或夏時竟，教日月日月時，次教受戒時眾數多少，次與四依已，次說四重受戒已，

令新受戒者在前出，受戒犍度竟 5。 
[0792c20] 爾時佛住羅閱城王 6舍城摩竭國 7，此三義一名異，漢言王舍城，羅閱

城是外國音。羅者 8言王，閱者 9言舍，故言羅閱城也。摩竭者，此是外國音也。

摩竭者，是初國名耳。界相 10者，若山界相，大者如須彌山，小者如象大，是為

山相。石界相者，大者如牛，小者三十稱，若漫石不得作界相，應別安石作界相。

林界相者，若草林若竹林，不得作界相，何故爾？草竹體空不堅實，是以不得作

界 11。林相者，大林相 12乃至百由旬，小林者下至四樹連接，亦名為林樹界相者。

不得以枯樹為相，大樹者閻浮樹，大小者高八寸，形如針 13大得作界相，若無自

生樹，種樹亦得作界相。路界者，入田路，向井取水路，向河取水路，窮路，皆

不得作界相，大路或車步路，路短者乃至經三四村，皆得作界相。蟻封界相者，

大如山，小者高八寸，皆得作界相。江界相者，若好王治化五日一雨，此雨江水

不得作界相，若四月日不雨，常 14流不斷水深二尺，得作界相。水界相者，若自

然池水，得作界相，若通水入田，或堈盛水，悉不得作界相，此是八種界相。結

界相 15有五種，一方，二圓，三鼓形，四者半月形，五者三角，若依相結界已，

後若失相，界亦不失，若人掘地乃至水際，皆不失界相。若結小界，不得說欲，

                                                 
1〔想〕－【宋】【元】【明】【宮】 
2 和上＝和尚【宋】【元】【明】【宮】 
3 和上＝和尚【宮】＊ 
4 一＝三【宋】【元】【明】【宮】 
5 ～Mahākkhandhakassa atthavaṇṇanā paṭhamā. 
6 ～Rājagaha. 
7 ～Magadhā. 
8 ～Rājan. 
9 ～Gaha. 
10 ～Nimitta. 
11 界＋（相）【宋】【元】【明】【宮】 
12〔相〕－【宋】【元】【明】【宮】 
13 針＝鉢【宋】【元】【明】【宮】 
14 常＝尚【宋】【元】【明】【宮】 
15 ～Sīmamaṇḍ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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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布薩界，得說欲。結界場，極小容二十一人，作界場已，後起屋覆，界不失，

若結小界已，於中起三層樓，從地至最上層同一界。若有石山，上廣下小，於上

結界，若有比丘，在下不妨，若結界已，水盪成坑有水流，知其處所，竪柱為閣，

於上作法事得，若結界已，水穿地為孔，不壞界相，神通比丘在窟裏空中住，或

在地下不得別作法事。若界場上，有大樹枝葉出界外，若作法事時，比丘不得在

樹上妨作法事，應喚下，若神通比丘在露地虛空住，不妨作法事。若衣角柱地妨，

應喚下結布薩界，極廣得三由旬，不得過，若過不成界，得罪。除村村外界者，

中人擲石以還，若比丘結界已，於比丘尼非界，比丘尼界上得更結界，比丘尼界

亦不失，比丘尼於比丘界上亦得結，比丘界亦不失。阿蘭若界者，極小方圓七盤 1

陀羅，一*盤陀羅二十八肘 2，若不同意者，二十八肘外，得作法事，一切江河

水不得結界。水中自然界者，若擲水若擲沙已外，若有比丘不妨取水，常流處深

淺，皆得作自然界，潮水不得。若在船上布薩，應下磸 3若下棟 4，不得繫著岸，

若崩岸，有大樹根在水中，不得繫著樹根，若擲水水 5內有樹根，應斫去，若不

斫去，與陸地界相連。若水中大石或樹或浮木，悉是水界所攝。第一句非法別眾

者，云何非法別眾？同一住處有四比丘，一人受欲，三人說波羅提木叉，或三人，

一人受欲，二人說波羅提木叉，是名非法，亦名別眾，是名非法別眾。第二句非

法和合眾者，同一住處有四比丘，四人應廣說波羅提木叉，不廣說。作三人法，

人人對首 6說，是名非法和合眾。第三句云何法別眾？同一住處有四比丘或三人，

一人受欲，三人對*首說，或三人，一人受欲，二人對*首說，是名法別眾。第四

句者，同一住處有四比丘，和合說波羅提木叉，或三比丘和合布薩 7三語說，是

名法和合眾。十六日布薩者，此是和合布薩，梵 8本律，五月十六日為前安居，

六月十六日後安居，若安居中有因緣移去無罪，不成安居，不得在露地，不得傘 9

下安居 10。脚下生毛 11者，其毛紺色 12，猶如空青，因業所報故得如是。」問曰：

「何業所報？」答曰：「過去世時此守籠那 13，與八萬人俱，於八萬人中最為長

大，共諸長者子，為辟支佛起一草屋 14，請辟支佛三月夏坐。時守籠那，以一羊

毛欽婆羅敷草屋前，與辟支佛，恒用拭脚，以此果報，脚下生毛，此八萬長者子，

共供養辟支佛故，今生復為親友。守籠那往至王所，何以與八萬人俱？王若獨喚

守籠那者，畏其驚怖，是以勅諸長者子八萬人俱往至王所。五象王者，一父象有

                                                 
1 盤＝槃【宋】【元】【明】【宮】＊，～Abbhantara. 
2 ～Hattha. 
3 磸＝[石*宁]【宋】【元】【明】，＝矴【宮】 
4 棟＝樁【宋】【元】【明】，＝桐【宮】 
5〔水〕－【宋】【元】【明】【宮】 
6 首＝手【宋】【元】【宮】＊ 
7〔布薩〕－【宋】【元】【明】【宮】 
8 梵＝胡【宋】【元】【宮】 
9 傘＝繖【宮】 
10 ～Uposathakkhandhakavaṇṇanā dutiyā. 
11 ～Pādatalesu lomāni. 
12 ～Añjanavaṇṇa. 
13 ～Soṇa. 
14 ～Paṇṇasāl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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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母象，名為象王，如是有五象王。加 1那腹 2羅革屣者，此是曼根 3革屣。鹿角

革屣者，剋 4皮作鹿角形。阿羅梨革屣 5者，以象毛安革屣邊，腹 6羅跋陀羅革屣

者，以木綿及諸雜物，與皮合縫，使中央起。真誓梨革屣者，以編 7草作，*編
邊革屣者，以孔雀尾*編邊，多帶革屣無解，似孔雀毛革屣者，其形似孔雀毛。

時王舍城有一童女 8，字婆羅跋提 9，端正無比，時瓶沙王 10舉為婬女，王出百

千金錢，諸臣長者出二百千錢，共莊 11束此婬女，為作屋宅，衣服車乘園林浴池

種種伎樂。耆婆 12者，外國音，漢言活童子，何以名之活童子？時無畏王子，晨

朝乘車欲往見王，路見小兒，問傍人言：『此兒為死活 13？』傍人答言活，是故

言活童子。王子 14問曰：『其母生已，何以擲置路上？』答曰：『此婬女法，若生

女教習為婬女種，若生男則擲棄，是故生棄路上。』王子無畏，抱取養育漸漸長

大，即立為兒。」問曰：「耆婆童子何不學餘技 15術？」答曰：「往昔有佛，名曰

蓮花，時有一醫師，恒供養蓮花如來，耆婆見已心自念言：『云何我未來世，得

如此醫供養如來？』作是念已，即於七日中供養如來，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
佛言：『願我未來世作大醫師供養佛 16。』如今者醫師供養*佛無異，作是願已禮

佛而退，耆婆命終即生天上，天上福盡下生人間，如是展轉乃至釋迦出世，宿願

所牽不學餘*技，但學醫方。」問曰：「耆婆所以善學醫道者，耆婆就師學時，天

帝釋觀見此人，醫道若成必當供養*佛，是故帝釋化入耆婆師身中，以教耆婆，

於七月中得師法盡，過七月已，帝釋所教如是，滿七年醫道成就，耆婆還國。何

以中路治病？其師心自念言：『此是王子，不乏財寶，若還至本國不識我恩。』

作念已，即與耆婆弊故之衣，不與糧食，耆婆辭師還去。於其中路，為飢渴故，

過一聚落，借問村人：『誰家有病？』村人答言：『某長者家有病。』即為治之，

大獲珍寶，耆婆自念：『我治一人病，得如是珍寶，若治多人病者，當獲無量珍

寶，我今所獲皆由師恩。』受施有十五處，一者戒場界 17，二者境界界，三者同

布薩界，四者不失衣界五者羅婆界，六者聚落界，七者村界，八者國土界，九者

阿槃陀羅界，十者擲水界，十一者鄉居界，十二者羅那界，十三者阿羅闍界，十

四者洲界，十五者鐵圍山界 18，此是十五界，汝今當知，戒場界者，前已說。境

                                                 
1 加＝迦【宋】【元】【明】【宮】，～Gaṇaṁgaṇūpāhana, Ekapalāsika. 
2 腹＝富【宋】【元】【明】【宮】 
3 曼根＝鞔跟【宋】【元】【明】【宮】，～Sabbapītika upāhana. 
4 剋＝刻【宋】【元】【明】【宮】 
5 ～Khallikabaddha upāhana. 
6 腹＝富【宋】【元】【明】【宮】，～Puṭabaddha upāhana. 
7 編＝辮【宋】【元】【明】【宮】＊ 
8 ～Cammakkhandhakavaṇṇanā pañcamī(niṭṭhitā) 
9 ～Sālavatī. 
10 ～Bimbisāra. 
11 莊＝裝【宋】【元】【明】【宮】 
12 ～Jīvaka. 
13（為）＋活【宋】【元】【明】【宮】 
14〔王子〕－【宋】【元】【明】【宮】 
15 技＝伎【宋】【元】【明】【宮】＊ 
16 佛＝如來【宋】【元】【明】【宮】＊ 
17〔界〕－【宋】【元】【明】【宮】 
18 ～1. Khaṇḍa-sīmā. 2. Upacāra-. 3. Samānasaṁvāsa-. 4. Avippavāsa-. 5. Lābha-. 6. Gāma-. 7Ṇig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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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界者，或在講堂，或在食堂分衣，健人二 1擲石已還，隨界大小，皆有擲石界，

比丘入皆得分，是名境界界。同 2布薩界者，若入布薩界者，皆應得分，是名布

薩界。不失衣界者，入不失衣界內，皆應得分，是名不失衣界。羅婆界者，若王

或大臣，為比丘作住止竟 3，或十由旬，若竪立 4柱若作標相，齊此標內，若有

布施皆屬我等，是名羅婆界。聚落界者，有市故，名聚落界。村界者，無市名為

村界。國土界者，有城邑，名為國土界。阿槃陀羅界者，是阿蘭若處界也。擲水

界者，是船界。鄉居界者，隨城東西，名鄉居界。羅那界者，是國土界也。阿羅

闍界者，一王所領，是名阿羅闍界。洲界者，海中一洲，是名洲界。鐵圍界者，

是一鐵圍山界。若人言布施界場眾僧，屬界場眾僧。布薩界不得，若人言布施境

界者，及擲石界得。若人言布施布薩界者，同利養界亦得，若人言布施不失衣界，

布薩界利養界俱得，唯除布薩界中有聚落界，不得。若人言布施聚落界者，聚落

界中有布薩界，大小皆得，若人言布施村界者，村中有布薩界及諸小界，皆得。

若人言布施國土界者，一國土界盡得，若人言布施阿蘭若處界者，阿蘭若處得，

餘界不得。若人言布施擲水界者，入擲水界內得，餘不得。若人言布施鄉居界者，

鄉居中有界在鄉居界中亦得，若人言布施羅那，一國土界亦得，若人言布施阿羅

闍界者，一王所領一國土眾僧皆得。若人言布施師子洲閻浮利地洲布施二洲眾

僧，隨有眾僧，多少應中半分，若閻浮利地五人，師子洲百千人，亦應中半分。

若人言布施界內眾僧，比丘應問：『界有多種，施何物界？』答言：『不知。』但

言施界內眾僧，隨界內眾僧多少皆得，別住處同利養，隨住處得物應共分，僧得

施者。若人言布施僧，鳴磬集眾來及者得，若檀越擔一衣，施僧與一比丘，比丘

受已言我應受，此惡受。云何善受？應受已鳴磬集僧，集僧已，以黃物畫作分數，

不得破，從上座示：『此分是上座分，上座取不？』上座答言：『此分我不取，布

施長老。』如是第二第三，上座皆言不取布施長老，乃至下座亦如是，此比丘得

取，是名善受。若住處有一比丘，檀越將衣布施一比丘，此比丘應鳴磬集僧，若

有比丘來共分，若無比丘來得，心念口言獨受，若檀越布施僧，受糞掃衣比丘不

得受。若人入住處布施僧，鳴磬集眾，外比丘來相連臂入，乃至百由旬，前者入

界內最後者亦得分，何以故？以相連不斷，是故得分。若人布施二部僧，隨人多

少應中半分，若有百比丘尼，有一比丘，亦應中半分，若有百比丘，有一比丘尼，

亦應得半，若人施僧鉢囊革屣囊漉 5囊針刀子 6杖扇受糞掃衣比丘得受，若檀越

擔物布施一人，復言施僧，依僧次取一分，不得別取。若人施佛施比丘比丘尼，

云何分？破作二分，一分與佛，一分與比丘比丘尼共等分。若人施眾多比丘，施

法師一人，施佛，云何分？佛一比丘眾多比丘平等分，若人將餘 7食施佛及僧，

                                                                                                                                            
8. Nagara-. 9. Abbhantara-. 10. Udakukkhepa-. 11. Janapada-. 12. Raṭṭha-. 13. Rajja-.14. Dīpa. 15. 
Cakkavāḷa-. 
1 二＝一一【宋】【元】【明】【宮】 
2〔同〕－【宋】【元】【明】【宮】 
3 竟＝者【宋】【元】【明】【宮】 
4〔立〕－【宋】【元】【明】【宮】 
5 漉＋（水）【宋】【元】【明】【宮】 
6〔針刀子〕－【宋】【元】【明】【宮】 
7 餘＝飲【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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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鉢置佛前次第行，佛飯誰得食？若有侍佛比丘得食，若無侍佛比丘，有白衣侍

佛亦得食。若檀越布施安居竟僧，後安居者不得，破安居人亦不得，若人冬分中

檀越言布施安居竟僧，前後安居僧悉得，唯除破安居人不得。若人言布施某寺某

房，隨檀越言得，若人言布施安居僧，前後安居破安居人皆得，若檀越布施迦提

月 1後安居人，後安居人得，前安居人不得。若人於春分中布施安居僧，應問：

『為布施安居竟僧，當來安居僧？』答言：『布施當來安居僧，當來安居僧得。』

比丘語檀越言：『當來恐有賊難，不能掌護，檀越教分，隨施主得分。』若檀越

言食我食布施衣，不食者不得受，我施藥者亦如是，指示施者，隨指示處得衣，

犍 2度竟 3。 
 
[0795a16] 藥*犍度 
[0795a17] 拘跋陀羅飯者，此是穄米飯也。修步者，此是青豆羹。吉羅 4者，此

是竹笋也。那[少/兔]者，此是外國藥無解。呿 5闍尼者，一切果，是名*呿闍尼。

呵 6羅勒者，如大棗大，其味酢苦，服便利。鞞醯勒 7者其形如桃子，其味甜，

服能治瘶。阿摩勒 8者，此是餘甘子也，廣州土地有，其形如 [卄/(麩-夫+壬)] 9子

大，質多羅藥，是外國藥名。加婆藥者，是外國藥名。婆利 10婆婆 11者，是芥子。

[貝*貳]12渠者，外國藥，能治毒，漢地無有。陀婆闍者，是烟藥。耆羅闍那 13耆

者，此是赤石也。眼 14藥者，陀婆闍陀婆 15。闍那者，陸地生。耆羅闍那者，水

中生也。龍者，長身無足，師子象馬龍狗肉不得食，皮毛不得用，得一切肉應問，

若得不問，得突吉羅罪。失守摩羅者，鰐魚也。廣州土境有黑石蜜者，是甘蔗糖，

堅強如石，是名石蜜 16。伽尼者，此是蜜 17也。烏婆陀頗尼，頗尼者，薄甘蔗糖。

邊房云何結作淨屋 18？若初竪柱時，先作坑以柱近坑，比丘圍繞捧柱而說，為僧

眾作淨屋 19，如是三說，說亦竟柱亦竪。第二第三第四柱亦如是說，若說一柱亦

成淨屋。若以成屋云何作淨？應喚屋主來語言：『此屋未淨，汝為眾僧作淨。』

檀越作是言：『此淨屋布施眾僧，隨意受用。』即成淨屋。若先作屋無屋主，云

                                                 
1 ～Kattika. 
2 犍＝揵【宋】【元】【明】【宮】＊ 
3 ～Cīvarakkhandhak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4 羅＋（羅）【宋】【元】【明】【宮】 
5 呿＝佉【宋】【元】【明】【宮】＊，～Khajja. 
6 呵＝阿【明】，～Harītaka. 
7 ～Vibhītaka. 
8 ～Āmalaka. 
9 [卄/(麩-夫+壬)]＝蕤【明】 
10 利＝梨【宋】【元】【明】【宮】 
11 婆＝波【宋】【元】【明】【宮】 
12 [貝*貳]＝膩【宋】【元】【明】【宮】 
13 ～Rajana. 
14 眼＝服【宋】【元】【明】【宮】，～Añjana. 
15 婆＝娑【宋】【元】【明】【宮】 
16 ～Phāṇita. 
17 ～Madhu. 
18 ～Kappiyakuṭī. 
19 屋＝室【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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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作淨？若聚落有老宿，應喚來，此屋未作淨，請為淨主。若檀越不解說，比丘

應教作是言：『此是淨屋布施眾僧，隨意受用。』即得作淨屋，受用隨意，安置

飲食，無內宿無內煮罪。閻浮子 1者，其形如沈苽 2大，紫色酢甜。舍樓伽 3者，

此是憂 4鉢羅拘物頭花 5根舂 6取汁澄使清，是名舍樓伽漿。波漏師 7者，此似 8菴

羅果 9，一切木果，得作非時漿，唯除七種穀不得。一切諸葉得非時服，唯除芋 10

不得。一切諸花得作非時服，唯除摩頭花汁 11。一切果中唯除羅多樹果椰子果波

羅奈 12子甜瓠子冬*苽甜*苽 13，此六種果不得非時服，一切豆不得非時服。盛水

器者，木瓦鐵，餘者不得用，若自有種子眾僧地，應半與眾僧，若自有地眾僧種

子，應半與眾僧。」藥揵度竟 14。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七 

 
 

善見*律毘婆沙 卷第十八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Sp.Mv.V,1105；CS.Mv.7.Kathinakkhandhakaṁ.pg.387) 
[0795c05]迦絺那 15衣犍 16度問曰：「幾人得受迦絺那衣？」「下至五人前安居人，

得受迦絺那衣，破安居人後安居人不得，異住處不得。若住處不滿五人得喚餘寺

眾僧足數受得足數，客比丘不得受。若住處有四比丘，一沙彌安居欲竟，為沙彌

受大戒，得足成五人受迦絺那衣，新受戒者亦成受，一比丘四沙彌受戒亦如是。

若住處有五比丘若過五，不解受迦絺那衣，得餘處請一知法比丘，使羯磨受迦絺

那衣，得為羯磨，自不受亦不得衣分。」法師問曰：「何人得與眾僧迦絺那衣？」

答曰：「七眾衣天人衣，得受作迦絺那衣，若人不解作迦絺那衣來問，比丘應教，

若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隨一一衣，得受作迦絺那衣。十六日明相出，將迦絺

                                                 
1 ～Jambu. 
2 苽＝瓜【明】＊ 
3 ～Sālūkapāna. 
4 憂＝優【宋】【元】【明】【宮】，～Uppala. 
5 ～Kumuda. 
6 舂＝春【宮】 
7 ～Phārusaka. 
8 似＝是【明】，＝以【宮】 
9 ～Amba. 
10 芋＝菜【宋】【元】【明】【宮】 
11 ～Madhukapuppharasa. 
12 奈＝柰【宋】【元】【明】【宮】 
13 ～Tāla, Nāḷikera, Panasa, Labuja, Alābu, Kumbhaṇḍa, Pussaphala, Tipusaphala, Eḷāḷuka. 
14 ～Bhesajjakkhandak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5 p. 795, ～Kaṭhina. 
16 p. 795, 犍＝揵【宋】【元】【明】【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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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衣裁來與眾僧，比丘應語衣主：『須針綖 1染色作衣比丘多少？』檀越聞已應

供養作衣比丘飲食，為僧受迦絺那衣，應知受衣法用。若衣裁者，應先浣與眾多

比丘共割裁 2簪縫治，即日染成點淨已應受，若多有人送迦絺那衣，應受一衣，

餘應分，應羯磨受。僧持迦絺那衣與誰？應與衣壞者，若衣敗比丘多敗衣，比丘

中老者與，若無老者，臘數大者與，不得與慳。貪者，佛告諸比丘：『當如 3是

持迦絺那衣羯磨法。』律中以說，若衣未成，應喚一切比丘共成，不得說道德作

留難，唯 4除病者。」法師曰：「何以於迦絺那衣，如是慇勤？」「為諸佛所讚故，

往昔有佛，名無 5蓮花，有聲聞弟子，名須闍多，作迦絺那衣未成，蓮花佛 6與

一萬六千比丘圍繞，共作迦絺那衣。成已，持衣比丘者，捨己所受持僧伽梨，迦

絺那衣 7我今持，如是三說，三說已即持置體上，偏袒右肩往至上座前，合掌向

僧而說：『大德！我以法持僧迦絺那衣，願僧隨喜。』上座從坐起，偏袒右肩合

掌向僧，作如是說：『長老，以法持僧迦絺那衣，我隨喜。』乃至下座亦如是說，

非僧受持迦絺那衣，非眾受持迦絺那衣，一人持迦絺那衣，僧隨喜眾隨喜，然後

成持迦絺那衣。若人持三衣與眾僧，持作迦絺那衣，作是言：『若持迦絺那衣者，

三衣悉屬，隨施主語悉與受衣人，餘眾僧不得受，迦絺那衣已攝僧得施。』受迦

絺那衣者，輕物得分，重物屬四方僧，若同布薩界有多住處，不得別受迦絺那衣，

應和合一處受一迦絺那衣法，不得縫作，應却刺作。持所有衣者，未作持出界外，

界外者，是餘寺也。」法師曰：「受迦絺那衣已，何以 8出界外？」「為安樂住故，

作不還意者比丘出界外已，見此住處有好房舍，或有知識，作不還意，先失住處，

後失功德衣，餘文句於律中已說。我亦不作衣，亦不還者，作念已住處及功德衣

俱失，作衣時失，所作衣者，住處先失，後失功德衣聞失者，先失功德衣，後失

住處。斷望者，先失住處，後望後望 9斷得，所望非望而得者，此文句前後轉易，

現多文句，無有深義，於律廣說。 
迦絺那衣犍度竟 10。 
 
若行別住人，若有人請，或與人受戒，得停行法事罷還續行，捨行法時當如是言：

『我今捨波利婆沙，如是三說。』若別住摩那埵，當行法時，比丘去都無人，但

作意言：『若比丘來我當白。』六日中都無比丘可白，亦得出罪，若寺中多有比

丘來去難白，晝日得捨行法，明相未出，應得 11四五比丘出界，二 12擲石外，還

受行法白僧：『我行摩那埵。』若干日以過，餘若干日在，若界內有比丘，出至

                                                 
1 綖＝線【宋】＊【元】＊【明】＊ 
2 裁＝截【宋】【元】【明】【宮】 
3 如＝知【宋】【元】【明】【宮】 
4 唯＝惟【宋】【元】【明】【宮】下同 
5 無＝為【宋】【元】【明】 
6 佛＝如來【宋】【元】【明】【宮】 
7〔衣〕－【宋】【元】【明】【宮】 
8 何以＝付已【宋】【元】【明】【宮】 
9〔後望〕－【宋】【元】【明】【宮】 
10 ～Kaṭhinakkhandhak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11 得＝將【宋】【元】【明】【宮】 
12 二＝至【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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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處應白。若不白失夜，若比丘送，受行法竟，若還者應留一人待明相出為捨行

法，共還入寺如前法，滿六夜已得出罪。出罪法，於律本已 1說，故不出。爾時

拘睒彌有一住處，有二比丘，一是律師，一修多羅師。時修多羅師，入廁用洗 2

瓫 3竟，不去水覆*瓫，律師入廁，見洗*瓫不去水，問修多羅師言：『誰入廁不

去水覆*瓮。』修多羅師答言：『是我。』律師言：『汝知罪相不？』修多羅師言：

『我實不知罪相。』律師言：『汝得突吉羅罪。』修多羅師言：『若犯突吉羅罪，

我應懺悔。』律師言：『汝故作與不？』修多羅師言：『不故作。』律師言：『若

不故作者無罪。』修多羅師聞律師言無罪，律師還房語弟子言：『修多羅師不知

犯，不知不犯。』弟子聞師語已，語修多羅師弟子言：『汝師不知犯不犯。』弟

子聞語已，向師說如是事，修多羅師聞弟子語，語弟子言：『此律師先言我無罪，

今言我有罪，律師妄語。』修多羅師弟子聞師語已，語律師弟子言：『汝師犯妄

語罪。』律師弟子聞語已向師說，如是展轉成大鬪諍。律師後得修多羅師便，集

眾舉修多羅師罪，為作舉罪羯磨，是故律本中說：「和合舉罪。」問曰：「佛 4何

以從坐起？以神通力不語諸比丘往舍衛國？」答言：「*佛在眾中若為判者，得理

者歡喜，不得理者便言：『*佛朋儻 5彼部，誹謗佛 6言隨愛瞋。』因謗佛故死入

地獄，是故*佛從坐起去，不為其判，拘睒彌揵度竟 7。瞻婆揵度無解 8，相言諍

用二 9毘尼滅，現前毘尼多覓毘尼 10，憶念毘尼者，為愛盡比丘，下至阿那含人，

不為凡夫多覓毘尼者，處處多覓知法比丘判故，名多覓毘尼。摩夷者 11，是二部

波羅提木叉，若行舍羅 12，非法舍羅多者，收取唱言：『明日更行舍羅，於其中

間，更覓如法伴黨。』若上座捉非法 13舍羅者，行籌者耳語，語言：『上座年老，

何以捉非法籌？當捉如法籌。』七滅諍法竟 14。」「比丘尼犍度，何以*佛不聽女

人出家？」「為敬法故，若度女人出家，正法只 15得五百歲住，由佛 16制比丘尼

敬，正法還得千年。」法師曰：「千年已佛法為都盡 17也？」答曰：「不都 18盡，

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

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學法，復得五千歲，於五千歲得道，後五千年

學而不得道，萬歲後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剃頭有袈裟法服而已，比丘尼犍度竟。

                                                 
1 已＝以【宋】【元】【明】【宮】 
2 洗＝酒【宋】【元】【明】【宮】下同 
3 瓫＝甕【宋】＊【元】＊【明】＊ 
4 佛＝世尊【宋】【元】【明】【宮】＊ 
5 儻＝黨【宋】【元】【明】【宮】 
6 佛＝如來【宋】【元】【明】【宮】＊ 
7 ～Kosambhikkhandhak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8 ～Campeyyakkhandhakavaṇṇanā niṭṭhitā. 
9 二＝六【宋】【元】【明】 
10 ～Sammukhāvinaya, Yebhuyyasika, Sativinaya. 
11 ～Mātikā. 
12 ～Salaka. 
13〔法〕－【宋】【元】【明】【宮】 
14 ～Satta adhikaranasamathā. 
15〔只〕－【宋】【元】【明】【宮】 
16 p. 796, 由佛＝猶世尊【宋】【元】【明】【宮】 
17 p. 796, 盡＝滅【宋】【元】【明】【宮】 
18 p. 796, 都＋（滅）【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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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物不得分，眾僧田園池井，不得賣取餘物，唯除換易眾僧床席器物，不得分不

得賣，唯除換易。眼藥筒 1挑 2耳篦鍼*綖小刀子戶鉤 3鑰錫杖小桓鐵器杖 4得分，

餘作器不得分，唯除斫楊枝斧，除刀子革屣傘具得分。若人布施竹草及土，不得

分，若人布施藥得分，箱篋不得分，若人布施僧房中所用器物，一切不得分，唯

除盛油*筒。」 
法犍度竟 5。 

大德舍利弗問優波離律污
6
出品 

[0797a11]舍利弗問優波離：「幾罪以身得？幾罪以口得？覆藏得幾罪？相觸復有

幾？」 
[0797a13] 優波離以偈答舍利弗：「以身得六罪，口業復有六，覆藏得三罪，相

觸得五罪。」 
[0797a15] 第二問：「明相出幾罪？三唱復有幾？於此幾八事，一切聚有幾？」 
[0797a17] 答曰：「明相出三罪，三唱有二種，於此一八事，一切聚有一。」 
[0797a19] 第三問：「如來分別結，毘尼有幾相？毘尼重有幾？復有幾麁覆 7？」 
[0797a21] 答曰：「如來分別說，毘尼有二相，毘尼重有二，覆麁亦有二。」 
[0797a23] 第四問：「聚落間幾罪？渡 8江復有幾？噉肉幾偷蘭？噉肉幾突吉？」 
[0797a25] 答曰：「聚落間有四，*渡江亦有四。一肉偷蘭遮， 九肉突吉羅。」 
[0797a27] 第五問：「夜語幾得罪？晝日復有幾？布施得幾罪？受施得 9幾罪？」 
[0797a29] 答曰：「夜語有二罪，晝日亦有二，布施得三罪，受施得四罪。」 
[0797b02] 第六問：「幾罪對首悔？幾罪須羯磨，作已不可悔，如來分別結？」 
[0797b04] 答曰：「五罪可懺悔，第六須羯磨，一罪不可懺，如來分別結。」 
[0797b06] 第七問：「毘尼重有幾？佛說身口業，非時幾穀味？幾白四羯磨？」 
[0797b08] 答曰：「毘尼有二重，身口亦如是，非時穀一味，一白四羯磨。」 
[0797b10] 第八問：「波羅夷有幾？幾同和合地？復有幾失夜？結二指有幾？」 
[0797b12] 答曰：「波羅夷有二，和合地有二，失夜亦有二，結二指有二。」 
[0797b14] 第九問：「打身有幾種？幾種眾僧破？作初罪有幾？作白復有幾？」 
[0797b16] 答曰：「打身有二種，因二破眾僧，作初有二罪，作白亦有二。」 
[0797b18] 第十問：「殺生有幾罪？重語有幾種？罵詈有幾種？行媒有幾種？」 
[0797b20] 答曰：「殺生有三罪，重語 10有三罪，罵詈亦有三，行媒有 1三罪。」 

                                                 
1 筒＝筩【宋】【元】【明】【宮】＊ 
2 挑＝杵【宋】【元】【明】【宮】 
3 鉤＝籌【宮】 
4 杖＝仗【宋】【元】【明】【宮】 
5 ～Vattakkhandhaka. 
6 污＝行【宋】【元】【明】【宮】 
7 覆＝惡【宮】 
8 渡＝度【宋】【元】【明】【宮】＊ 
9 得＝復【宋】【元】【明】【宮】 
10 重語＝語重【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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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7b22] 第 2十一問：「幾人受具戒？聚作有幾罪？滅擯復有幾？一語復有

幾？」 
[0797b24] 答曰：「三人不得受，聚作復有三，滅擯亦有三，一語亦有二 3。」 
[0797b26] *第十二問：「盜戒有幾罪？婬戒復有幾？正斷復有幾？因棄擲有幾？」 
[0797b28] 答曰：「盜戒有三罪，婬戒有四罪，正斷亦有三，因棄擲有三 4。」 
[0797c01] *第十三問：「教比丘尼戒，幾波夜突吉？於中幾有新，衣有幾種衣？」 
[0797c03] 答曰：「教尼戒品中，波夜突吉羅，有四信佛說，與衣二種罪。」 
[0797c05] *第十四問：「佛說尼有幾，波羅提有幾？食生穀有幾波夜突吉羅？」 
[0797c07] 答曰：「佛說比丘尼，波羅提有八。波夜提 5突吉，因乞生穀故。」 
[0797c09] *第十五問：「行時有幾罪？立時有幾罪？坐時有幾罪？眠時有幾罪？」 
[0797c11] 答曰：「行時有四罪，立時有四罪，坐時有四罪，眠時有四罪。」 
[0797c13] *第十六問：「波夜提有幾？一切非一種，非前亦非後，同一時而得？」 
[0797c15] 答曰：「波夜提有五，其類非一種，非前亦非後，一時俱得罪。」 
[0797c17] *第十七問：「有幾波夜提？一切非一種，非前亦非後，同一時而得？」 
[0797c19] 答曰：「有九波夜提，其類非一種，非前亦非後，一時俱得罪。」 
[0797c21] *第十八問：「有幾波夜提？其類非一種，以身口懺悔，如來分別說？」 
[0797c23] 答曰：「有五波夜提，其類非一種，以口業懺悔，如來分別說。」 
[0797c25] *第十九問：「有幾波夜提？其類非一種，幾以口業懺，如來分別說？」 
[0797c27] 答曰：「有九波夜提，其類非一種，一以口業懺，如來分別說。」 
[0797c29] *第二十問：「有幾波夜提？其類非一種，口語成懺悔，如來分別說？」 
[0798a02] 答曰：「有五波夜提，其類非一種，發語名字懺 6，如來分別說。」 
[0798a04] *第二十一問：「有幾波夜提？其類非一種，聚 7性成懺悔，如來分別說？」 
[0798a06] 答曰：「有九波夜提，其類非一種，*聚性成懺悔，如來分別說。」 
[0798a08] *第二十二問：「第三罪有幾？因食復有幾？食時得幾罪？因食得幾罪？」 
[0798a10] 答曰：「第三得三罪，因食有六罪，食時得三罪，因五食得罪。」 
[0798a12] *第二十三問：「一切第三過，至處復有幾？復問罪有幾？諍事復幾？」 
[0798a14] 答曰：「一切第三過，罪至有五處，善答罪有五，諍事亦有五。」 
[0798a16] *第二十四問：「論事復有幾？以幾法用滅？有幾不得罪？有幾處成善？」 
[0798a18] 答曰：「論事復有五，以五法用滅，清淨有五種，三處中成善。」 
[0798a20] *第二十五問：「身業夜幾罪？身業晝幾罪？見時得幾罪？乞食得幾罪？」 
[0798a22] 答曰：「身業夜二罪，身業晝二罪，見時得一罪，乞食得一罪。」 
[0798a24] *第二十六問：「見恩有幾種？依人成懺悔，驅出復有幾？善行復有幾？」 
[0798a26] 答曰：「見恩有八種，依人成懺悔，驅出說有三，善行四十三。」 

                                                                                                                                            
1 有＝事【宋】【元】【明】【宮】 
2〔第〕－【宋】【元】【明】【宮】＊ 
3 二＝三【宋】【元】【明】【宮】 
4 三＝二【明】 
5 提＝得【宋】【元】【宮】＊ 
6 懺＝悔【宋】【元】【明】【宮】 
7 聚＝取【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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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8a28] *第二十七問：「妄語有幾處 1？七日復有幾？波羅提舍幾？發懺悔有幾？」 
[0798b01] 答曰：「妄語有五處，七日法有二，十二提舍尼，懺悔復有四。」 
[0798b03] *第二十八問：「妄語有幾觀？布薩有幾觀？使者有幾觀？外道有幾法？」 
[0798b05] 答曰：「妄語有八觀，布薩復有八，使者亦有八，外道有八法。」 
[0798b07] *第二十九問：「受戒有幾語？復有幾起敬？幾人應豫座？教誡尼有幾？」 
[0798b09] 答曰：「八語受具戒，起敬亦有八，豫座復有八，八法教誡尼。」 
[0798b11] *第三十問：「幾人不應禮？不為作叉手，有幾突吉羅？用衣復有幾？」 
[0798b13] 答曰：「十人不應禮，不為作叉手，有十突吉羅，用衣復有十。」 
[0798b15] *第三十一問：「有幾作不善？如來分別說，於瞻婆律中，一切不善作？ 
[0798b17] 答曰：「十二作不善，如來分別說，於瞻婆律中，一切不善作。」 
[0798b19] *第三十二問，隨大德所問，我亦隨意答。 
[0798b21] 問問中即答：「無有一狐疑，一 2者身得，二者口得，三者身口得， 
         四者身心得，五者心口得，六者身口心得。 
[0798b23]身業得六罪者，婬怒為初，口業得六罪者，虛誑妄語為初。 
[0798b25] 覆藏得三罪者，一者比丘尼覆藏重罪，得波羅夷，二者比丘覆藏他重

罪，得波夜提，三者比丘自覆藏重罪，得突吉羅，是名覆藏得三罪。 
[0798b29] 相觸得五罪者，一者比丘尼摩觸波羅夷，二者比丘摩觸僧殘 3，三者

比丘以身觸女人衣得偷蘭遮，四者比丘以衣觸女人衣，得突吉羅，五者比丘指挃

他比丘波夜提，是名五罪。 
[0798c05] 明相出得三罪者，一夜六夜七夜十夜過一月明相出，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獨宿明相出僧*殘，比丘自覆罪明相出突吉羅，是名明相出得三罪。三唱

二種，一者比丘，二者比丘尼，當說戒時三唱，有罪不發露，得突吉羅，是名三

唱二罪。於律中具八事成罪者，比丘尼波羅夷，是一切 4聚有一者，戒序中說，

憶有罪應發露。發露 5者，五篇戒也，故言聚有一，如來分別說者 6，分別戒相

                                                 
1 處＝種【宋】【元】【明】【宮】 
2（答曰）＋一【宋】【元】【明】【宮】 
3 殘＝伽婆尸沙【宋】【元】【明】【宮】＊ 
4 切＝一【宋】【元】【明】 
5（（者五…一））四百七十九字＝（（以堅牢故頭圓形，油筩法者，用角竹胡蘆貞木，不得作男女
形狀，作狀懚囊覆地脚巾經行机囊掃箒糞箕染瓫漉水器磨脚瓦石澡洒板盋支三枝盋支盋蓋多羅葉
扇，如是諸物得作倒巨刻鏤諸變房及戶，戶扇牕牖得用七寶作好精，亦得一切房中施案，無所禁
礙，惟除難房，問曰，何謂為難房，答曰，有勢力王於他戒場立作故名難房，應向住者言，莫於
此作房，若苟執不從，重向言，莫於此作，我等作布薩自恣時即妨礙，縱使堅者房亦不得安立，
如是故作不止，語至三猶不應，若眾多比丘有慚愧者剔壞此房，惟置佛殿及菩提樹，壞己物用次
第舉置，遣送與住比丘餘草使取，若取者善，不取草爛壞，或為惡人所燒壞者無罪，住比丘不得
責草直，如是已破檀尼迦屋，檀尼迦復念欲更作，往至守材人者，檀尼迦覓材周遍不得，是故往
到城守材人所，主材者言，此是王物修護國者，城裏有所壞敗急難防豫，或為火燒，或敵國來攻
伐，應擬以作諸戰具種種資用修儲，是故藏舉此材段段，餘者檀尼迦自用便斫斷段段，恣意用或
頭或尾，婆娑迦羅者是婆羅門名也，摩竭國臣者，於國統領國歷者此大臣從國出按行城中諸材木，
婆那者是大臣豪貴，喚小者為婆那，令人縛者，此婆羅門，往白王，審實有與檀尼迦材不，將至
王所，王答不與，是故大臣而縛，是時檀尼迦見守材人已被縛，見已生狐疑心，彼人當為我取材
故而被王縛，我當自往救其令脫，是以日夜參承，何以故，守材人遣信至檀尼迦所））五百十字
【宋】【元】 
6〔五篇…者〕十五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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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重，毘尼有二重 1者，身口是。毘尼重有二者，波羅夷僧殘 2是也。覆麁亦有

二者，一波羅夷，一 3僧*殘。 
[0798c17] 聚落間有四者，一比丘與比丘尼共期行，比丘初去時 4突吉羅，至聚

落境界，比丘得波夜提罪，一脚在內一脚在外，比丘尼得偷蘭遮，二脚盡入僧*
殘，是名聚落間四罪。度江有四罪者，比丘與比丘尼共期船行，初去時比丘得突

吉羅，上船比丘得波夜提，比丘尼一脚上岸，得偷蘭遮，二脚俱上得僧*殘，是

名度 5江四罪。一肉偷蘭遮者，即是人肉九肉突吉羅，象馬狗等肉。夜語有二罪

者，若比丘尼，共男子入闇室屏處耳語，得波夜提，若比丘尼，共男子一處去二

肘外，得突吉羅，是名夜語二罪。 
[0799a11] 晝日亦有二者，比丘尼共男子屏處，若二肘半內得波夜提，二肘半外，

得突吉羅，是名晝日二罪。布施得三罪者，比丘有殺心，布施毒藥殺人，得波羅

夷罪，殺 6非人得偷蘭遮罪，殺畜生得波夜提罪，是名布施三罪。受施得 7四罪

者，女人以手施與，比丘捉得僧*殘，女人以婬慾施比丘，得波羅夷，非親里比

丘尼施衣，得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尼染污心，知染心 8男子受食，得偷蘭遮，

是名受施得四罪。五罪可懺悔者，僧殘 9偷蘭遮，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

羅惡說 10，是名五罪可懺悔。第六須羯磨者，僧伽婆尸沙，一罪不可懺者，波羅

夷是也。毘尼有二重者，一波羅夷，二僧*殘，身口亦如是者，結戒不過身口。

非時穀一味者，穌毘鹽以穀作，得非時服，是名穀一味。一白四羯磨者，差教誡 11

比丘尼是。波羅夷有二者，一比丘二比丘尼是也。和合地有二者，一身和合，二

法和合。失夜亦有二者，一行波利 12婆沙，二行摩那埵是也。結二指有二者，一

比丘尼洗淨，二頭髮長，不得過二指。打身得二罪者，比丘尼打身得突吉羅，啼

得波夜提是。因二破眾僧有 13，一羯磨，二捉舍羅是，初作有二罪者，一比丘作 14

初罪，二比丘尼*作初罪是。作白亦有二者，一白羯磨二單白。殺生有三罪者，

人得波羅夷，非人偷蘭遮，畜生波夜提。語重有三罪者，教偷教死向人說得聖利

法，是名語有三重。罵詈亦有三者，若欲心罵女根穀道二僧殘 15，罵餘身分，得

突吉羅，是名三罪。行媒有三罪者，受語時得突吉羅，往說偷蘭遮，還報得僧*
殘，是名三罪。三人不得受者，一遠不聞，二身分不具足，三根不具足，衣鉢不

具足，身分所攝，十三難人，是根不具足所攝。聚作復有三者，一別眾，二白不

                                                 
1 重＝相【明】【宮】 
2 殘＝伽婆尸沙【明】【宮】＊ 
3 一＋（宿）【宮】 
4 時＋（得）【宋】【元】【明】【宮】 
5 度＝渡【宮】 
6〔殺〕－【明】 
7〔得〕－【明】 
8〔心〕－【明】 
9〔僧殘〕－【明】【宮】 
10 ～Dubbhāsita. 
11 誡＝戒【明】 
12 利＝梨【宮】 
13 有＝者【明】 
14 作＝九【宋】【元】【明】【宮】＊ 
15 殘＝伽婆尸沙【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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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三羯磨不成就，是名三。滅擯亦有三者，一比丘尼以身謗人，如慈地比丘

尼，二沙彌壞沙彌，就他穀道行婬，三言 1行婬欲法不障道者，是名滅擯三罪。

一語亦有三者，一羯磨三人一時得戒，是名三。盜戒有三罪者，五錢波羅夷，四

錢偷蘭遮，三錢乃至一錢突吉羅，是名盜三罪。婬戒有四罪者，一女根 2波羅夷，

死女半壞偷蘭遮，不觸四邊突吉羅，比丘尼以物作根自內根中，得波夜提，是名

四罪。正斷亦有三者，一斷人命波羅夷，二斷草木波夜提，三自截男根偷蘭遮，

是名三因。棄擲有三者，有殺心棄擲毒藥，若人得死波羅夷，非人死偷蘭遮，畜

生死得波夜提，是名三棄擲。復有三，比丘棄擲精，僧*殘，棄擲大小便生草上，

得波夜提，水中淨 3地，得突吉羅，涕 4唾亦如是，是名棄擲三。波夜提突吉羅

者，教誡比丘尼至日沒，得波夜提先說法後說八敬，得突吉羅。有四信佛說者，

一房舍，二戒，三如法作，四不如法作，是名四。與衣二種罪者，與非親里具足

比丘尼衣，得波夜提，與不具足戒比丘尼衣，得突吉羅，不具足戒者從比丘尼白

四羯磨未從大僧白四羯磨，是名與衣二。波羅提有八者，比丘尼波羅提提舍尼是，

波夜提突吉羅者，比丘尼乞生穀，得波夜提，食時突吉羅。行時有四罪者，比丘

與女人共期，初去時得突吉羅，至村得波夜提，比丘尼獨行去時，得偷蘭遮。至

村得僧*殘立時有四罪者，比丘尼共男子立在屏處，得波夜提，申手外得突吉羅，

若比丘尼，明相欲出不隨伴去，住離申手內偷蘭遮，申手外得僧*殘，坐眠亦如

是。波夜提有五者，酥 5油蜜石蜜脂，五器各受過七日服，得五波夜提罪，其類

非一種者*酥蜜等也，非前亦非後者，取聚置一處，併服一時，俱得罪。有九波

夜提者，乞九種美食，一乳，二酪，三生 6*酥，四熟*酥，五油六蜜七石蜜，八

肉，九魚 7，是名九種，其類非一種各異也，非前亦非後者，因食時俱得罪，一

時食也。有五波夜提者，其五波夜提，其類非一種，以口業懺悔，一時懺悔得滅。

有九波夜提者，乞九種美食，得九波夜提罪，其類非一種者，*酥油魚肉相異，

一 8以口業懺者，九波夜提罪，一語懺便得滅也。有 9五波夜提者，發語名字懺

者 10列罪名而懺悔。有九波夜提者，取 11姓成懺悔者列罪名而懺 12。第三得三罪

隨舉比丘尼三諫不捨波羅夷，比丘被僧三諫不捨僧*殘，比丘比丘尼惡見，三諫

不捨波夜提。因食得六罪者，云何得六罪？一為飲食故，自稱得過人法，二為飲

食故行媒，三為飲食故言：『若人住此寺者得道果。』不自道名字故，得偷蘭遮，

四為飲食故，無病乞食，五為飲食故，比丘尼無病乞食，犯波羅提提舍尼，六為

                                                 
1 言＝者【宋】【元】【明】【宮】 
2 根＝相【元】 
3 淨＝浮【明】 
4 涕＝洟【宋】【元】【明】【宮】 
5 酥＝蘇【宋】＊ 
6〔生〕－【宋】【元】【明】【宮】 
7 ～Khira, Dadhi, Navanīta, Sappi(Maṇḍa), Tela, Madhu, Phāṇita, Maṁsa, Maccha. 
8〔一〕－【宋】【元】【明】【宮】 
9 有＋（一）【宋】【元】【明】【宮】 
10〔者〕－【宋】【元】【明】【宮】 
11 取＝聚【明】 
12 懺＋（悔）【宋】【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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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故，比丘無病乞飯 1，得突吉羅罪，是名因食得六罪。食時得三罪者，比丘

食人肉偷蘭遮，象馬龍狗等肉突吉羅罪，比丘尼食蒜 2得波夜提罪，是名食時三 3

罪。因五食得罪者，比丘尼知男子染污心，從乞得人肉得蒜，得美食象馬肉，受

染污心男子食僧*殘，噉人肉偷蘭遮，噉蒜波夜提，乞美食波羅提提舍尼，象馬

等肉突吉羅，是名因五食得罪。一切第三過者，比丘尼隨舉，初諫不捨突吉羅，

一羯磨不捨偷蘭遮，三 4羯磨不捨波羅夷，是名三諫三罪。罪至有五處者，比丘 5

隨舉白不捨突吉羅，一羯磨不捨偷蘭遮，*三羯磨不捨波羅夷，若欲破僧三諫不

捨僧*殘，惡見三諫不捨波夜提，是名五罪。善答罪有五者，比丘、比丘尼、式

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五眾具有三諫不捨罪，諍事亦有五者。五眾俱有四諍，

論事復有五者，論五眾諍事，以五法用滅者，五眾滅五眾諍事，清淨有五種者，

五眾犯罪懺悔得清淨，三處中成善者，僧處眾處白衣三處無諍，是名善也。身業

夜二罪者，比丘尼與男子共業 6夜入屋，申手內波夜提，申手外突吉羅。身業晝

二罪者，比丘尼晝日與男子共屏處，申手內波夜提，申手外突吉羅。見時得一罪

者，比丘故看女根，得突吉羅罪，乞食得一罪者，比丘無病，不得為身乞食，得

突吉羅 7。見恩有八種者，於拘睒彌犍度已說，依人成懺悔者，五眾悔罪，要因

人得悔。驅出說有三者，一覆藏，二未懺悔，三惡見。善行四十三者，擯人行四

十三法得入眾，不行此法不得入眾。妄語有五處者，波羅夷、僧*殘、偷蘭遮、

波夜提、突吉羅。七日法有二者，七日藥受七日法出界外，是名二。十二提舍尼

者，比丘尼八波羅提提舍尼，比丘四波羅提提舍尼，合十二。懺悔復有四者，提

婆達多 8遣人害佛，供養阿[少/兔]留陀，優婆夷離車子，眾僧為作覆鉢羯磨，沙 9

婆伽比丘此四種人就佛懺悔。妄語有八觀者，發心欲妄發口成妄語，妄語竟知是

妄語，隱藏所知妄道餘事，前人知解邪心，是名觀也。布薩復有八者，八戒也。

使者亦有八者，調達以非法欲破僧，僧差具八德人往說，調達所作，非佛法僧，

是調達所作也。外道有八法者，外道欲出家，行波利婆沙八法者，不往五不應行

處，聞讚佛法僧歡喜。八語受具戒者，比丘尼白四羯磨，比丘白四羯磨。起敬亦

有八者，比丘尼八敬法也。豫座復有八者，大眾集時，上座八人次第坐，餘者隨

坐。八法教誡尼者，比丘有八德，堪教誡比丘尼，十人不應禮：比丘尼、式叉摩

那尼、沙彌、沙彌 10尼、優婆塞、優婆夷犯戒人，眠人、食人、大小便嚼楊枝人，

十人不為作者如前。十種人不得作叉手，有十突吉羅者，若為上十種人，作禮及

叉手，得突吉*羅，用衣復有 11十者，十種衣聽著。十二作不善者，白不善，非

                                                 
1 飯＝食【明】 
2 ～Lasuna. 
3 三＝二【宮】 
4 三＝二【宋】【元】【明】【宮】＊ 
5 比丘＋（尼）【宋】【元】【明】【宮】 
6〔業〕－【宋】【元】【明】【宮】 
7 羅＋（罪）【宋】【元】【明】【宮】＊ 
8 ～Devadatta.  
9 沙＝娑【宋】【元】【明】【宮】 
10〔沙彌〕－【宋】【元】【明】【宮】 
11〔有〕－【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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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別眾，非法和合眾，法別眾，白羯磨中有四非法，白二羯磨中有四非法，白四

羯磨中有四非法、三四十二非法。」 
 
~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八 ~ 

 
【經文資訊】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4 冊 No. 1462 善見律毘婆沙 

【版本記錄】CBETA 電子佛典 Rev. 1.9 (Big5)，完成日期：2004/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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